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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１日，经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调整

后的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宋法棠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

副 主 任：马国良　省政协原主席

张秋阳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李希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马淑洁　省政府副省长

迟建福　省政协副主席

金恩祥　省军区副司令员

委　　员：（略）

秘 书 长：齐乃忱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兼）

副秘书长：龚　强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姜绍华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二、２００６年７月７日，经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调整后

的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名誉主任：钱运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主　　任：张左己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

副 主 任：刘东辉　省委副书记、秘书长

李延芝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董　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学良　省政府副省长

曹广亮　省政协副主席



马从清　省军区副司令员

石忠信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委　　员：（略）

秘 书 长：孙景钰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兼）

副秘书长：姜绍华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袁建勋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张文功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三、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黑龙江省机构编制委

员会发出通知，成立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王宪魁　省政府省长

副 主 任：刘国中　省政府副省长

张效廉　省委宣传部部长

王东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于莎燕　省政府副省长

王利民　省政协副主席

邹小平　省军区副司令员

林　铎　哈尔滨市政府市长

杨东奇　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成　　员：（略）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具体工作由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承担。

四、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经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调整

后的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名誉主任：王宪魁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主　　任：陆　昊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

副 主 任：刘国中　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

张效廉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杨东奇　省委常委、秘书长

胡世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于莎燕　省政府副省长

赵克非　省政协副主席

邹小平　省军区副司令员

成　　员：（略）

秘 书 长：隋　岩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兼）

副秘书长：姜绍华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袁建勋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石再军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兼）

五、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决定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郝会龙，省委常委、秘书长李海涛担任黑龙江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刘国中、杨东奇同志不再担任黑龙江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副主任。

六、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根据工作需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对黑龙江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王文涛　省政府省长

副 主 任：张雨浦　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谷振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东生　省政府副省长

吕维峰　省政协副主席

侯树山　省军区副政委

孙　?　哈尔滨市政府市长

成　　员：（略）

秘 书 长：何伟志　省委史志研究室主任（兼）

副秘书长：张　奎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



车迎坤　省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兼）

章　磊　省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兼）

陈春雷　省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兼）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办

公室主任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主任何伟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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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志》凡例

一、本志定名为《黑龙江省志》。各分志名称为《黑龙江省志· ××
×志》，分卷付印。一般一部分志一卷，不能独立成卷的分志，两部分志
合１卷。

二、《黑龙江省志》编纂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力求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

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做到资料性与科学性相

统一。

三、《黑龙江省志》以黑龙江省现行行政区域划分为记述范围，时间

断限为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为完整记述事物发展，部分内容时间上限适当
上溯。

四、《黑龙江省志》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等体裁，以志为主

体。图片分为文前彩页和正文插图，文前彩页以类划分，以时为序依次

排列。正文中照片不排序，各类示意图、指示图及表格等一般以篇为单

位依次排序。所用地图均以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审定标准图为准。

五、《黑龙江省志》各分志篇目设置，根据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

际，按照横分类别、纵述史实的方法，采用篇章节目体。篇下统一设

序言。

六、《黑龙江省志》各分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置，

尽量避免交叉重复。各分志着重记述本系统、本门类的主体事物，其他

事物由有关专业分志记述。有些事物在工作中有重要意义，分志必须

记述的也可记述，是否单立篇章，不做统一规定，由各分志从实际出发

处理。

七、《黑龙江省志》之首设总述，各分志之首设概述。总述和概述分



别是全志和各分志之纲。以简要的文字梗概全貌，简述发展，突出特

点，描绘出全省或一项事业、一个部门之基本轮廓。

八、《黑龙江省志·总述》设凡例，对全志的宗旨、内容、体裁、结构

以及编写中一些基本问题做以总的规定。各分志设编辑说明，对凡例

中没有具体规定的编纂事项作出说明。

九、《黑龙江省志》设大事记、人物志分志。大事记客观记述黑龙江

省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全书之经。人物
志采用传、表等表述形式，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

采用“以事系人”的方式，在相关分志内予以记述。各分志内不再单设

大事记、人物传。

十、《黑龙江省志》资料，录自文献、档案和口碑，均经过考证核实。

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标明出处，重要历史资料则在文中用括号注或以脚

注标明。

十一、统计数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统计数字，一律以统

计部门的数字为准。业务部门管理的数字，均以业务部门的统计为准。

十二、《黑龙江省志》采用现代规范书面语体文、记述体，行文一律

采用第三人称表述，寓观点于记事之中。表述力求准确、朴实、简洁、流

畅，合乎语法。

十三、１９１２年 １月 １日之前使用历史纪年，之后一律使用公元
纪年。

十四、不同时期的国家、团体、机构、人名、职务、历史地名等，均以

当时名称为准。历史地名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志书下限时地名，有中文

名称的外国地名括注中文名称。

十五、为节省文字，志书中对社会生活中的常用术语、机构、文件名

称等，在第一次使用时用全称，并括注合乎规范的简称。文件一般不标

注文件号。

十六、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的使用和引文注释的书写规

范等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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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言　

　　

黑龙江省，以境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而得名。早在１７５万年以前，就有原始人类在这
块黑土地上繁衍生息。从唐代开始，中央王朝相继在黑龙江地区设治。但由于该地区地处

祖国边陲，主要聚居着少数民族，因而新设政权机构的体制、职能等均与内地有别，其中多

为具有羁縻性质的军政合一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直辖下的省级建置则始设于清代。清康

熙二十二年十月（１６８３年１２月），清廷决定设置黑龙江将军衙门，作为管辖黑龙江中上游流
域广大地区的军政机构。是为以“黑龙江”命名地区建置的发端。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１９０７年４月），清政府决定裁撤黑龙江将军，设置黑龙江行省。是为黑龙江设省之始，至
２００５年尚不足百年。

一

黑龙江省是中国位置最北、最东、纬度最高的省份，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３°２６′～５３°３１′，东
经１２１°１１′～１３５°０５′。南北相距１１２０公里，跨越１０个纬度，两个热量带；东西相距９３０公
里，跨越１４个经度，３个湿润区。四周省界７３００公里，其中与俄罗斯水陆国界３０４５公里，西
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南部与吉林省接壤，北部和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

总面积４７３万平方公里（含大兴安岭地区的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居全国第六位。
黑龙江省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幅员辽阔，地貌多样，资源丰富，人民豪迈。域内地

貌“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山脉高峻，河流纵横，湖泊棋布，草原苍茫，田野浩漫。２００５年，
全省耕地面积１１７１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２４８８％；林地面积２４４０６万公顷，占
５１８５％；草地面积２２４５万公顷，占４７７％。人均耕地面积０３１公顷，高于全国人均耕地
水平，而且大部分居于黑土地带，土壤肥沃，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全省有

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四大水系，其中流域面积１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２１条。
境内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８１０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６８０亿立方米。全省人均占有水资源
量２１１３立方米，略高于全国人均水平。全省共有野生动物４７６种，其中兽类８８种，鸟类３６１
种，其他类２７种；有１７种野生动物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中兽类５种，鸟类１２种。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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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面积占整个土地面积的二分之一，森林覆盖率达４３６％，森林面积２０９７７万公顷，活立
木总蓄积量１８２９亿立方米。２００５年以前，每年林区都为国家生产大量的木材，其中有部
分珍贵树种木材。森林中还广泛分布着其他野生珍贵植物。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分布

着大约２１００余种植物，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达１０００余种。全省天然湿地面积５５６万公顷，
占全国天然湿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居全国第４位。全省已建成湿地保护区８７处，其中国家
级２３处，省级６４处，有８处为国际重要湿地。省内矿产种类较全，已查明资源储量的有８３
种，其中能源矿产６种，贵金属矿产６种，黑色、有色金属矿产１４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
产，有５４种储量居全国前１０位，其中石油、石墨（晶质）、颜料用黄黏土、含钾岩石、铸石用
玄武岩、岩棉用玄武岩、火山灰、水泥用大理石、矽线石居全国首位。

黑龙江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人文历史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古朴、原始、神奇的

旅游资源特色。她有着得天独厚的冰天雪地、原始森林、边境界江、火山湖泊、生态湿地、辽

阔草原，以及风情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大农场群、具有欧亚大陆风情的城市风貌

等，都是各具魅力的旅游景观，不断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万千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二

黑龙江地区虽然设治较晚，但她却是中国解放最早、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连续时间

最长的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

了今黑龙江省的广大地区，并陆续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从此，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

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解放战争时期，今黑龙江省辖区被划设为黑龙江、松江、嫩江、合江、

绥宁（牡丹江）５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合并为黑龙江、松江两省。１９５４年８月，
黑龙江、松花江两省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省会为哈尔滨市。是时，黑龙江省下设３个专
区，４个地级市，１个县级市，６４个县，２个旗，１个矿区。其中，３个专区为黑河专区（专员公
署驻瑷珲县）、嫩江专区（专员公署驻齐齐哈尔市）、合江专区（专员公署驻佳木斯市）；４个
地市级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其中哈尔滨市下设１２个区，齐齐哈
尔市下设８个区。此后５０余年间，省以下行政建置历经调整变动，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共辖
县级以上行政建置单位１４６个，其中，地区１个，地级市１２个，县级市１９个，县４５个，自治
县１个，市辖区６４个，地区辖区４个（其中２个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版图，行政上由黑龙江省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管辖）。省直辖的１个地区为大兴安岭地区；１２个地级市（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组织法称为设区的市）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鸡西

市、双鸭山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鹤岗市、黑河市、绥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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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黑龙江省是一个移民和流入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２００５年，全省总人口３８２０万人，比
１９５４年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时增加２５６９８万人，增加２倍多。在总人口中，城镇人口
２０２８４万人，占５３１％，乡村人口１７９１６万人，占４６９％；男性１９３３１万人，占５０６％，女
性１８８６９万人，占４９４％。除世居本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外，全省绝大部分人口均为近现代
从关内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迁移流入的人员及其后代。仅新中国成立后的前１３年，
净迁入黑龙江省的人口即达５１０多万，超过当时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黑龙江省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全省共有５３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近
２００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５２６％。其中，人口超过万人的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和
达斡尔族。黑龙江省独有的民族赫哲族有３９１０人；鄂伦春族有３８７１人，占全国该民族人口
的５２％。全省建有民族自治地方１个，即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１个民族区，即齐齐哈尔
市达斡尔族区；６９个民族乡镇，其中满族乡（镇）２４个，朝鲜族乡（镇）１９个，蒙古族乡（镇）６
个，鄂伦春族乡５个，达斡尔族乡３个，赫哲族乡３个，鄂温克族乡１个，联合民族乡（镇）８
个。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事业都有较快发展，综合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文化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全省各族

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黑龙江省各族人民是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人民，在黑龙江这块沃土上创造了光辉灿

烂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近代以来，黑龙江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英勇抗击了沙俄、日本

军国主义等外敌的入侵，保卫了祖国的边疆，同时为开发建设黑龙江流域文明作出了杰出

贡献。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人民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并在建功立业

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突破高寒禁区精神为代表的宝贵精神

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黑龙江

省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１９５２年的人均２３６４元提高到２００５年
的８２７３元，增长３４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则由１９５４年的１３６１元提高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２２１元，
增长２３７倍。居民的消费结构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镇居民由寻求温饱重衣食消费，向
发展、享受型转变，谋求住行条件的改善，并且在工作之余追求旅游、休闲、锻炼、学习的人

越来越多；农村居民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食品消费支出、家庭用品消费支出占生

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逐渐下降，居住消费支出、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明显增加，文

化教育、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全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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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正值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个五年计
划时期，也是黑龙江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期间，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省人民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步构

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和实施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个五年计划，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推进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进步，使全省综

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黑龙江省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推进“四个一体化”（即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体化、农科贸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系。为了鼓

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省委、省政府于１９９４年指示各地，对原来确定的土地承包关系，
再延长３０年不变，其中从事土地资源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延长至５０年。从当年开始，向
农户核发了《承包土地经营证书》，进一步从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经营承包关系，使农村经营

体制更加稳定和完善，也使农民心里更加托底，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同时，在农

垦系统进一步深化完善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四到户、两自理”（即土地、

农机、核算、盈利到户，生产费、生活费自理）为主要标志，以办好家庭农场为重点的改革基

本推进到位，使农场职工成为经营、投资、利益和风险的主体，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

步发挥。通过农业产业化战略的实施，在全省逐步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企业），“龙

头”带基地（农产品生产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的“龙

形”生产经营体系，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从２０００年开始，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黑龙江省逐步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到

２００３年底，全省税费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农村税费进一步规范，
并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从２００４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黑龙
江省率先进行了全部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到当年底，全省试点工作已全面铺开，并获得

了明显成效。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５年继续深化了农村税费改革，使之朝着全面、综合、配套的
方向发展。

黑龙江省城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是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公布后开始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经

济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和规范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调整和

完善所有制结构；放开搞活中小企业等。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以
后，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到１９９３年底，全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取得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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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成果，并呈现出加速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的明显特征。是

时，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已有６５４户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其中有１０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开
始建立新的资产经营形式或管理运营机制。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
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发后，黑龙江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采取化解难

点、典型示范、跟踪指导等方法，狠抓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工作。到２００２
年底，全省地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公司制改造面已达应改制企业的８５％；国有中小企业
改制面达９０７％。对已改为公司制的企业，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规范完善工
作。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

理的基本规范（试行）》，在全省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转换经营机制，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企业活力增强，效益提高。

在着力抓好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稳步地推进了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和国有资产管理等

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

险制度以及新的城镇住房制度。通过上述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期间，黑龙江省坚定不移地实施了大开放战略，不断提升了全省对外开放水平，形成了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经贸领域不断拓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

流日益频繁，对外贸易额和利用外资额持续增长，对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

推动作用。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已同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中国哈尔滨
经济贸易洽谈会以及１５个边境口岸和绥芬河、东宁、黑河３个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已成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对俄经贸活动的窗口、平台和桥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对拉动全省

特别是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仅据“十五”时期统计，黑龙江省对外贸易总

额即达２９４３亿美元，年均增长３３２％；比“九五”时期增加１７３３亿美元，增长１４３％。俄
罗斯已成为黑龙江省第一大贸易伙伴。５年中，黑龙江省共签署引进外资项目１２８４项，实
际利用外资额达８３８亿美元，比“九五”期间增长３５％。在努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加强从国
内发达省份招商引资的力度，从发达地区引进了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投入到农产品加工、

工业企业改组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主要在农村。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

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提出并实施了“农业强省”战略，积极采取稳

定党的农村政策、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方针、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

农业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大大促进了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２００５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１２９７５亿元，为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３倍，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２２１元，为１９８５年的８倍多。粮食生产是黑龙江的优势产业，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和商品量
也是国家对黑龙江寄予的希望所在。因此，省委、省政府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始终抓

紧粮食生产不放。２０年间，全省粮食生产持续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在１９９０年首次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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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亿公斤台阶以后，１９９６年又登上了３００亿公斤的台阶，到２００５年粮食总产量已达到
３６０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在种植业方面，粮、经、饲作物的比例更趋合理；以生猪、奶牛为主的畜

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５年，全省畜牧业产值实现４６１２亿元，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４０％，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２８个百分点。农业产业化进程加
快，市场化程度提高，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如北大荒集团等已跻身全国同类企业前

列。全省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７９０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绿色、无公害食品开发迅
猛发展，绿色食品认证、监督面积和产品产量均居全国首位。黑龙江农业的规模化、机械

化、科技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均有较大提高。

黑龙江省工业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发展，已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黑龙
江省是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重点地区。在全国１５６项重点工程中，有２２项落户黑龙江省。经
过“一五”建设，使黑龙江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又开发建设了大庆油田、

大兴安岭林区等，黑龙江省已成为国家机械、煤炭、石油、木材等生产的重要基地，为全国的

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

个新时期，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也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工业企业为单一

的全民所有制，而且重工业比重过大，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工业经

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为此，省委、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大了对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

力度。特别是在“九五”期间，把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推进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提

高经济整体素质和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首要任务。经过“九五”“十五”１０年的持续调
整，黑龙江省工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经济快速发

展，呈现出速度、效益双增长的良好局面。２００５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２１６６３
亿元，利税１４６７７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９５３３亿元和６６４５亿元。“十五”期间工业总
产值年均增幅为１３８％，比“九五”期间年均增幅高５２个百分点。装备、石化、能源、食品、
医药、森工等六大产业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结构调整效应进一步显现。２００５年全省六大产
业基地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９４８％以上。大庆油田继续对国家做
着重大贡献。在这２０年中，前１７年原油年产量一直保持在５０００万吨以上，后３年在资源
接近枯竭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在年产４０００万吨以上。“十五”期间，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６０
万千瓦超大发电机组制造成功；桦林橡胶厂百万套轮胎生产能力形成；大庆石化公司８０万
吨乙烯、炼化公司３０万吨聚丙烯、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数控铣镗床等２１个重大项目经国家
批准开工，标志着全省工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工业走廊建

设开始启动，至２００５年末，已协议入区企业３４３个，其中２１１个已开工建设。全省高新技术
产业加快发展，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数控机床和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技

术为主题的高新技术产业框架。２００５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１３００亿元，占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２８％。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通过调整、改造、创新，正在逐步走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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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以市场建设、服务体系建设和信息产业、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得到较快

发展。２０年间，第三产业产值以年均１１４％的幅度增长，到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８５５２亿元，占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３３７％，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１３２个百分点。交通运输客货运量成倍
增长，２００５年全省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客运总量为５５６１９万人，是１９８５年的２７倍；货运
总量为６４６１２万吨，是１９８５年的２８倍。现代物流业有了初步发展，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已有１０
余家运输、邮政、仓储等物流企业。信息化建设取得成效，重点信息化工程顺利推进，其中

农业信息网络规模和技术水平已居全国前列。金融、证券、保险行业稳定发展，全省银行类

机构网点已达６０００多个，资产总规模达７４２８２亿元；全省共有保险事业机构１９２６个，全年
保费收入１３９６亿元；赔付２５２亿元。旅游业迅速兴起，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共有Ａ级旅
游景区１１７处，Ｓ级旅游滑雪场２２个，有旅行社４０８家、星级饭店２６１家。“十五”期间，黑
龙江省接待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均超过“九五”时期的１０倍，其中２００５年国际国内旅
游总收入达到２８０３亿元，占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５４％。黑龙江省旅游强
省建设正加快推进。

黑龙江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获得全面进步。科

技事业蓬勃发展。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大力推进

实施“科技兴省”战略，在装备制造、石化、能源、食品、医药和航天等产业领域技术创新已形

成明显优势。２００５年，全省拥有县及县以上独立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６１５个，博士后工作
站１１个，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属研究与开发机构１４０个，国家级部委重点实验室３个、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１０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６５个。形成了门类齐全、专业配套、队伍强大、科技
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科研体系。黑龙江省科技人力资源综合评价指标居全国第７位，有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１３０多万人，其中中高级科技人才１０多万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
士３１人。在国家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综合评价排序中，黑龙江省的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第
１２位；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１３位。仅据“十五”期间统计，全省共登记科研成果４９１０项，
其中得到不同程度应用的３３２８项；有７９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其中一等奖７项、二
等奖７２项，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同期，社会科学战线也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富于价值的科
研成果。

教育事业全面振兴。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首要战略地位，认真贯彻“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在深入进行教育体制和教育机构改革的同时，采取

积极措施发展教育事业，培育出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期间，全省各类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１９９６年，在全国较早实现了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性突破；１９９８年又较早
实现了“两基”（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２００５年，全省学龄儿
童入学率达９８４％，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０７个百分点；小学毕业升学率达９８２％，提高１２４个
百分点；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５６８％，提高５７个百分点；小学在校学生２２０４万人，普通
中学在校学生２２７９万人，职业中学在校学生１０３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９８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面向市场需求，加快学科结构调整，实行办学体制多元化、招生形式多样化、

·９·



黑龙江省志·总述

学生就业市场化，２００５年在校学生达３２１万人，比１９８５年有较大增长。幼儿学前教育、残
疾儿童特殊教育以及民族教育等，都已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的发

展令人瞩目，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６２所，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２所；有专职教师３５
万人，增加２２万人；在校学生５４１万人，增加４７５万人；毕业生１０１万人，增加８３万
人。仅在“十五”时期的５年中，全省普通高校即培养毕业生３３８５６５人，其中研究生２１２６９
人；中等专业学校培养毕业生１９６３５１人，为“四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全省平均每
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１８７人，位居全国前列；教育实力居全国第９位。

文化体育事业兴旺发达。２０年中，黑龙江省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人民群众文
化生活体育活动日益活跃，边疆文化大省和体育强省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截至２００５年，全
省共有文化事业单位１４０９个，其中专业艺术表演团体８４个，艺术表演场所４５个，省市县三
级文化艺术馆１４４个，公共图书馆９６个，公共博物馆４６个；有全国文化先进县（区）２０个，
省级文化先进县（区）４１个，全国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先进地区２０个。有省市县广播电视台
８０座，电视人口覆盖率达９８７％。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文艺舞台异彩纷呈，共获全国
性奖励３７项，其中“五个一工程”奖８项，文华奖１０项，戏剧梅花奖１２项，白玉兰奖７项。
获奖数量和戏剧质量均居全国前列。黑龙江省体育形成了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滑雪、

女子篮球、乒乓球、自行车、射击、举重、中国象棋等优势项目，许多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比

赛中夺取金牌，为祖国争夺了荣誉。黑龙江籍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在２００２年美国盐湖城
第１９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上，夺取短道速滑女子５００米和１０００米２枚金牌，为中国实现
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金牌“零的突破”作出了特殊贡献。１９９６年，在哈尔滨成功举办了第
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２００５年成功取得了２００９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承办权。“十
五”期间，黑龙江省运动员在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总决赛中，共获得金牌６０枚，连续多年
被国家授予竞技体育贡献奖。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有等级运动员７３８人，等级教练员
９４１人，等级裁判员６９５人；共有４９４万人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黑龙江省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拥有
卫生机构８３２６个，其中医院８８７个；拥有床位１２万张，万人拥有床位数达３１４张；拥有卫
生技术人员１５万人，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３９５人。在全省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主要地方
病得到有效控制，达到国家规定指标。具有地方优势特色的中医药事业发展迅速，形成了

多层次的中医药医疗和教育科研格局。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农村卫生工作取

得明显进展。在全省改革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参保人数达到６０２８万人；在农
村进行了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１９８万人。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
高，全省人均期望寿命已达７２岁，居全国前列。认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
制了人口增长。２０年间，黑龙江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连续多年完成
国家下达的人口控制目标。２００５年末，全省总人口为３８２０万人，比１９８５年仅增加４６３万
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妇女儿童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他们

的基本权益得到优先保护。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开始启动，将进一步推动全省人口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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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五

黑龙江省政治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完

善，党的政治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民主法治制度逐步健全，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的精神风貌

蓬勃向上。

中共黑龙江省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机构，是由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原黑龙

江、松江、嫩江、合江、绥宁（牡丹江）５省省委（工委）逐步合并而成的，自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
新的黑龙江省委成立，至２００５年底已有５０余年。５０多年间，中共黑龙江省委共历９届，历
任省委书记（１９５６年１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和１９７１年８月 ～１９８３年７月期间为省委第一书
记）有：欧阳钦（１９５４８～１９６５１０）、潘复生（１９６５１０～１９６７１）、汪家道（１９７１８～
１９７４１２）、刘光涛（１９７７２～１９７７１２）、杨易辰（１９７７１２～１９８３７）、李力安（１９８３７～
１９８５１０）、孙维本（１９８５１０～１９９４４）、岳岐峰（１９９４４～１９９７７）、徐有芳（１９９７７～
２００３３）、宋法棠（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５１２）、钱运录（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有７６６８６个
基层党组织和２０１５６万名共产党员。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１９５４年召开黑龙
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至２００５年共召开１０届。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１９７９年１２月
召开的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作为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自此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期间，先后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的有：赵德尊（１９７９１２～１９８５５）、李剑白（１９８５５～１９８８１）、孙维本（１９８８１～
１９９８１）、王建功（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８１１）、徐有芳（１９９９２～２００３１）、宋法棠（２００３１～）。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由原松江省人民政府与原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合并而成，１９５５年１月，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改称黑龙江省人民委员
会，１９６７年１月被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所取代，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复改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至
２００５年底，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含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共历１０届。
１９５４年８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期间，先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省
长的有：韩光（１９５４８～１９５６６）、欧阳钦（１９５６６～１９５８５）、李范五（１９５８５～１９６７１）；黑
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历任主任为：潘复生（１９６７３～１９７１８）、汪家道（１９７１８～１９７４１２）、刘
光涛（１９７７２～１９７７１２）、杨易辰（１９７７１２～１９７９１２）；历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为：陈
雷（１９７９１２～１９８５５）、侯捷（１９８５５～１９８９１）、邵奇惠（１９８９１代理，１９８９３～１９９４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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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田凤山①（１９９４５代理，１９９５２～２００１１实任）、宋法棠（２００１１代理，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３４
实任）、张左己（２００３４～）。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前身是黑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１９５５
年４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告正式成立政协黑龙
江省第一届委员会。至２００５年底已历９届。历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为：欧阳钦（１９５５４～
１９６７１）、杨易辰（１９７７１２～１９８３４）、李剑白（１９８３４～１９８８１）、王钊（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３１）、
周文华（１９９３１～２０００２）、马国良（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１）、韩桂芝②（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４６）、王巨禄
（２００５１～）。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政法工作取得显著成绩。２０年中，连续开展了４个“五年普

法”教育活动，对全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普遍进行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的宣传

教育，提高了全省人民的法律意识和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加快推进了地方性立法工作，建

立和不断完善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地方性法律体系；并有效地开展了

执行监督检查工作，保证了法律法规的实施。依法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

罪活动的斗争，进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依法治省工作全面推进，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组织广大干部和共产党员深入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

断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在全省人民中持续开展了弘扬创业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和突破高寒禁区精神，开展了学雷锋、学苏宁、学各条战线等先进模范

人物的活动，振奋了全省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广泛开展了创建文

明城市、文明乡村、文明单位活动，在全省形成了军警民共建文明的热潮，为重振黑龙江雄

风创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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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田凤山，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２００５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
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韩桂芝，女，１９９７年起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２００２年起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第一篇·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　

　　

黑龙江省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凭借这块神奇广袤的黑土地，勤劳

智慧的黑龙江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厚的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尤其在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之后，建设了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黑龙江省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辽阔，山川秀美，加之温带季风气候，有着较为充足

的光、热、水等，可以满足生物生长需要，也能保证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需求。境内东北与

西南的三江、松嫩两个平原，是与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相媲美的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非常

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北部是大、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不仅林木资源极其丰富，也是中国东

北、华北地区的天然生态屏障。全省拥有众多自然保护区，其中有的已被列为世界自然遗

产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呈现出独特的多样性和相对的整体性。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境内不仅有优裕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利

风力日光资源，而且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全省人均耕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３２倍，且
土壤有机质含量大大高于全国其他省份，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战略后备基地，是优质绿色

农产品的主产区。黑龙江省森林覆盖率高达４３６％，是中国第一森林工业基地。黑龙江省
有着优良的草原牧场，是中国畜牧大省之一。黑龙江省河流湖泊众多，是中国北方水资源

较为富集的省份。矿产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已探明矿产资源达１３１种，其中石油、石墨等
储量位居全国之首，天然气、煤炭等资源也居全国前列。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也为国家建设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物质财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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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位置与地貌特征

第一节　方位与面积

一、地理方位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的东北边陲，其地图恰似一只美丽的天鹅，翱翔在蜿蜒的黑龙江、乌

苏里江畔，每天都是她迎来从东方升起的祖国第一缕阳光。

黑龙江省是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又是中国位置最东、经度最大的省份。地

理坐标为：南起北纬４３°２６′，北至北纬５３°５３′，南北跨１０个纬度、两个热量带；西自东经１２１°
１１′，东抵１３５°０５′，东西跨１４个经度、三个湿润区，时差约５４分钟。省域东端位置，在抚远
县东乌苏里江入黑龙江江流处，西端位置在大兴安岭北端的大林河源头以西，东西长约９３０
公里；最北端为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南端为东宁市东南边缘，南北相距１１２０公里。
北、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水面、陆地与俄边界总长３０４５公里；西部与内蒙
古自治区毗邻，南部与吉林省接壤。是为亚洲与太平洋地区陆路通往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

桥梁，也是中国面向世界、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

二、土地面积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全省土地面积为４５４万平方公里（如加上大兴安岭地区管辖的加
格达奇区和松岭区，面积则为４７３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４７％，仅次于新疆、西
藏、内蒙古、青海、四川，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山地面积占２４７％，丘陵面积占３５８％，平原
面积占３７０％，水面及其他面积占２５％。各市、地土地面积分别为：哈尔滨市５３８４０平方
公里，齐齐哈尔市４３０００平方公里，牡丹江市４０４３５平方公里，佳木斯市３１５２８平方公里，
大庆市 ２２１６１平方公里，鸡西市 ２３０４０平方公里，双鸭山市 ２６４８３平方公里，伊春市
３９０１７平方公里，七台河市６２２３平方公里，鹤岗市１４７８４平方公里，黑河市５４３９０平方公
里，绥化市３５２１１平方公里，大兴安岭地区（不含加格达奇、松岭２区）４６７５５平方公里。

·６１·



第一篇·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　

第二节　地貌基本特征

一、地貌概况

黑龙江省地貌形态复杂，有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多种类型，是一个山地多平原广，

境内无高大山脉的省份。辖区内地势大致是，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部、西南部低。西北部

为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山地；北部为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兴安岭山地；东南部为东

北—西南走向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脉。兴安山地与东部山地的山前为台地。东北

部为三江平原和兴凯湖平原，西部为松嫩平原，松花江谷地使两大平原相连。山地海拔在

３００～１０００米，台地海拔在２００～３５０米，平原海拔在５０～２００米。
纵观黑龙江省地势，从西北到东南，由山地贯穿全省，西部和东部为平原。山地和平原

的这种分布特点，构成了黑龙江省山地与平原相间错落的自然地理景观，加之河流纵横环

绕，大小湖泊和沼泽湿地星罗棋布，彰显出独具特色的北国风采。

二、山地特征

黑龙江省山地面积大于平原。从地貌上看，山地有以下基本特征：大部分山脉的主要

延伸方向为北偏东，所有山峰海拔都在１７８０米以下，境内多为低山丘陵，而且山脊大部宽
阔平坦，山坡也不对称，山间河谷平原较多，等。其中：

大兴安岭山地，由中山、低山、丘陵、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构成，其东坡地带发育有台地

和扇形平原，并向松嫩平原过渡，山底北端呈现冰缘地貌景观。其地面物质组成以花岗岩、

石英粗面岩和安山岩为主，其中花岗岩分布面积最大，在山地轴部边缘及河谷中，还有玄武

岩分布。山地呈北北东向展布，山脊线海拔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米之间。地势北高南低，东陡
西缓，向东急剧过渡到松嫩平原，向西逐渐过渡到呼盟高原。北部为中山、低山，海拔６００～
１０００米，大部分地区在１０００米左右，呼玛县境内的大白山海拔最高为１５２９米。相对高度
３００米左右，起伏明显，山地和缓，山顶平坦。南部为低山丘陵，海拔在３５０～７００米，相对高
度１００～２００米，起伏和缓，山顶浑圆。

小兴安岭山地，主要由中山、低山、丘陵、山间平原与河谷平原地貌组成。地面岩以结

晶岩、片岩、片麻岩、花岗岩为主，在其北段还有玄武岩及砂砾岩。山势和缓，北低南高，东

北坡陡，西南坡缓，海拔在５００～１０００米。南面地势较高，海拔６００～１０００米，在伊春附近
的大箐山海拔１２０３米，白石砬子山１０６０米，绝大部分在１０００米左右，多形成尖顶山及
“Ｕ”形宽谷。北面为丘陵盆地，海拔３００～６００米，山势和缓，山顶较平坦，具有台地形态。
在沾河一带还有大片熔岩台地及熔岩方山。

东部山地，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及东南部。地面组成岩石以花岗岩和玄武岩为主，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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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高、东北低。其地貌类型属于中山与低山，边缘地区为丘陵。海拔在８００～１０００米左
右。其中，张广才岭南部大秃子山海拔１７６０米以上，东北部完达山的布开山仅８２４米。中
山与低山区山高谷深，山脊狭窄，多成“Ｖ”形谷。丘陵山势和缓，山顶浑圆，河谷较宽。东部山
地较兴安山地破碎，多平行山岭和河谷。此外还有山间盆地与河谷盆地。东部山地多熔岩地

貌，在宁安、穆棱至东宁一带有大面积的熔岩台地和孤丘，宁安市境内有成片的熔岩台地。

三、台地特征

台地主要分布在兴安山地与东部山地的山前地带。地面物质组成以供积黄土状亚黏

土为主，其次为坡积残积和冰水沉积物。台地北部高、南部低，海拔在２００～３５０米，相对高
差１０～４０米。北部为侵蚀堆积台地，表面破碎，岗地与坳谷相对高差３０～４０米。南部为洪
积台地，海拔２００～３５０米，地表面呈波状、丘状、平坦和倾斜状态。小兴安岭南部台地切割
破碎，相对高差仅１０～２０米，比较平坦，起伏不大。

四、平原特征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过去不断泛滥、迁徙、

迂回流动而形成的冲积平原，故名。在地貌和地表物质组成上，大致以街津山、二龙山、卧

尔虎力山、别拉青山、双山一线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地势略高，一般海拔６０～８０
米，地面自西向东缓缓倾斜，坡降１／５００～１／１４００。地表组成物质较粗，黏土、亚黏土层很
薄或亚砂土、砂、砂砾层直接露出地面。东半部地势较低，海拔一般为４５～６０米，抚远三角
洲（黑瞎子岛）海拔仅３４米。地面向东北缓缓倾斜，坡降极小，多为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地
表组成物质较细，广泛分布有３～１７米厚的黏土和亚黏土层，渗水性差，沼泽率高。总体上
看，三江平原地形平坦，河网稀少，是一个低湿沼泽化面积广大的冲积平原，多数地区杂草

丛生，泄水不畅，易洪涝成灾。其地貌类型主要属于流水地貌，其中又以流水堆积地貌为

主；此外还有流水侵蚀地貌、湖成地貌、火山地貌等。在地势低平的平原上，有少数孤山、残

丘散立其间，打破了单一的平原地貌景观。河漫滩、古河道、牛轭湖和碟形洼地广为分布，

微地貌复杂。

穆棱—兴凯湖平原，简称穆兴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部，面积约１２万平方公里，大体
相当于三江平原的１／４、松嫩平原的１／１０。该平原总的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缓缓倾斜，坡
降为１／６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海拔为５０～７０米。除中部有低岗残丘分布外，整个平原地形开阔
平坦，在广阔的河漫地上遍布碟形洼地、线形洼地、牛轭湖等负地形，古河道纵横交错，除有

一些散丘之外，一望无际，多为沼泽湿地。

松嫩平原，位于黑龙江省西部与南部。平原东部、北部、西部分别被东部山地、小兴安

岭和大兴安岭所包围，仅南部敞开通向吉林省的松辽分水岭。地势北高南低，呈明显的马

蹄形结构。该平原是嫩江与松花江冲积而形成的。除三面台地外，整个平原地形平坦，地

貌简单，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中心，呈现出一望无际的草原景观。海拔为１２０～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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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坡降为１／２０００。处于嫩江和松花江的河间地带，主要由河漫滩和一级阶地组成，地表
物质以冲积物亚黏土为主。境内有沙丘、盐碱泡和沼泽分布，在嫩江中下游两岸风沙地貌

突出。该平原面积达１０３万平方公里，是三江平原的２倍多，占全省总面积的２１６％。

第三节　山脉河流湖泊湿地

一、山　脉

黑龙江省境内虽无巍峨峻拔的高山大脉，但中低山群山绵延起伏，由西北到东南贯穿

全省，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东部山地构成全省的山地骨架，三大山地呈马蹄形环抱着肥沃

广袤的松嫩平原。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６０５％。
（一）大兴安岭山脉

横亘于黑龙江省北部的山脉，统称兴安岭。“兴安”为满语“极寒处”之意，因此得名。

在清代，因与外兴安岭（今俄罗斯境内）隔江对峙，又称“内兴安岭”。由大、小兴安岭组成，

嫩江以西称大兴安岭，嫩江以东称小兴安岭。兴安岭北起黑龙江右岸，南抵松花江和西拉

木伦河上游，为中国古老山地之一。

大兴安岭，又称西兴安岭，古代称“大鲜卑山”，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

北部，北起黑龙江右岸，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隔嫩江与小兴安岭相望，东界松辽平原，

西领额尔古纳河、呼伦贝尔草原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高原。全长１２００公里，宽２００～３００
公里，总面积约２５万平方公里。山势呈北北东走向，平均海拔１１００～１４００米，是中国地形
第二阶梯的北段。地势以西部、西北部为最高，东部与东南部较低。山地东西两侧不对称

现象显著，东坡陡峻，西坡平缓，东坡为阶地状山麓，逐渐降低同松嫩平原连接；西坡呈高原

状，浑圆的山岗连绵不断，逐步向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形平缓开阔。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大

兴安岭仅是其山脉的北段，长约２５０公里，最高峰为大白山，海拔１５２８米；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境内的南段最高峰为黄岗梁，海拔２０２９米。

大兴安岭属古老的褶皱断块山，地貌特征是山地起伏不大，相对高差大多在１００～２００
米左右，山势长而平缓，山顶浑圆平坦，切割较浅，山峰多为古夷平面切割退缩而形成的。

山区地形多为低山，部分为中山和丘陵。山体组成岩石以花岗岩、安山岩、石英粗面岩为

主。大兴安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区界线，夏季海洋季风受阻于山地东坡，东南坡降水较多，

河流水势旺盛，河流作用较活跃，侵蚀切割较深；而西北坡干旱少雨，水流少，侵蚀切割不明

显。已发现分水岭向西迁移的趋势。大兴安岭北界及中界北端属于寒温带，有连续多年的

冻土分布，冰缘地貌广布，育有第四纪冰川遗迹。往南属于中温带，中段有岛状多年冰土

分布。

大兴安岭的主要支脉有：伊勒呼里山，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全长３００公里，面积约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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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近千米，最高峰大白山海拔１５２８７米；山体横卧大兴安岭地区中部，
把区内的大小河流分成嫩江、黑龙江南北两大水系，成为黑龙江和嫩江的分水岭。额木尔

山，位于漠河县境内，南北走向，岭脊长约１４０公里；南高北低，平均海拔６００米，主峰白卡鲁
山海拔１３９７米，是漠河、塔河、呼中３县（区）的分界点。雉鸡场山，位于漠河县境南部，黑
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为大兴安岭最北段；南北走向，山势陡险，山脊绵延１５０公
里，平均海拔８００米，主峰海拔１２９７米，为额木尔河河源和呼玛河北源。

大兴安岭是中国的森林宝库，有“边疆绿屏”之称。北部森林茂密，森林面积约１２万平
方公里，木材蓄积量达１１亿立方米，是全国最大的原始林区。树种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约
占该林区林木蓄积量的７０％。

（二）小兴安岭山脉

小兴安岭西与大兴安岭对峙，又称东兴安岭，亦名“布伦山”。纵贯黑龙江省中北部，西

北以嫩江为界与大兴安岭毗邻，东北到黑龙江南岸，东部连接三江平原，东南抵松花江畔，

西南与松嫩平原相连。南北长约４５０公里，东西宽约２１０公里，总面积约７７８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１５７５％。山地复杂，走向变化较大，总体为西北—东南走向。地势东南
高、西北低。地貌表现为多低山，部分为中山和丘陵。分水岭两侧不对称，东北坡陡峭，西

南坡平缓。西北部多为丘陵、台地地形，海拔３００～４００米左右，相对高度较小，相对高差为
４０～１００米，分水岭宽而平，为轻度寒冻剥蚀丘陵台地区，并有较大面积的熔岩台地。东南
部以低山地形为主，海拔６００～１０００米，主峰平顶山，海拔１４２９米，为古褶皱断块山，由花
岗岩、变质岩构成。轻度寒冻剥蚀和流水侵蚀为主要外力，山势陡峻，相对高差较大，可达

２００～３００米，山高坡陡。小兴安岭地区纬度较高，天气寒冷，在庆安、铁力、南岔一带，有不
连续的岛状多年冻土存在，厚度较大，有的超过１０～１２米，在乌伊岭一带厚度最大，可达
３０米。

小兴安岭最著名的余脉当属位于小兴安岭西侧中段、五大连池市境内的五大连池火山

群。该火山群在１２００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１４座火山。其中有１２座形成于几万至
６９万年前，另两座形成于清康熙年间，距今３００余年。１４座火山有规律地分布在东北方向
（华夏向）和西北方向两组断裂带的交叉点上，形成了整齐的棋盘格式的布局。由于火山爆

发年代较近，地质地貌保存完整，尤其是约６０万平方米的玄武岩台地（俗称“石龙”），熔岩
流动景象清晰，是活的火山标本，被誉为“天然火山博物馆”。另外有５个串珠状的火山堰
塞湖，统称“五大连池”。５个湖形态各异，色彩纷呈，其火山泉水是著名的世界三大冷泉之
一。五大连池火山群，已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并于２００４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

小兴安岭也是中国的森林宝库，林地面积５０３万平方公里，林木蓄积量约４５亿立方
米，素有“红松故乡”之称。红松蓄积量约４３６６万立方米，占全国红松总蓄积量的５０％以
上。建有丰林红松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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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张广才岭山脉
张广才岭，又称小白山，属于长白山脉。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北起松花江畔，南接长

白山，东与完达山相连，西缘延伸到吉林省境内，是牡丹江与蚂蚁河的分水岭。主脊以东绝

大部分在海林市境内，主脊以西部分由南而北分别在五常、尚志、延寿、方正县市境内，总面

积２５万平方公里。该山脉北低南高，为古老花岗岩山体，南部多玄武岩山岭，山势高峻，
地形复杂，既有悬崖绝壁，又有深谷陡坡，为黑龙江省最突出的高山峻岭。主脊海拔为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米，主峰属于中山地形，两侧多为低山。东侧山势陡峭，山脊狭窄，河流切割强
烈，河谷深，多悬崖绝壁和倒石堆，气势壮观雄伟，海拔在６００～１０００米左右，相对高差为
２００～４００米，部分达到６００米；西坡多为丘陵地形，部分低山，广大丘陵区海拔在３５０～５００
米，相对高差为８０～２００米，宽谷广布，丘陵顶部浑圆，起伏较小。低山区海拔在５００～７００
米，相对高差为２００～２５０米，坡陡谷狭，起伏较大。位于五常市最东端与海林市交界处的
大秃顶子海拔１６６８９米，是黑龙江省的最高峰。比较著名的老秃顶子（黑龙江省第３高
峰）、莺歌岭（曾发现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威虎山（因东北民主联军战斗英雄杨子荣在

此智取土匪头子“座山雕”而闻名海内）、大锅盔山（北坡建有全国最大的滑雪场）、龙凤山

（五常市境内著名旅游风景区）、松峰山（金、清两代道教圣地）等，均属于张广才岭山脉或

其支脉。

（四）老爷岭山脉

老爷岭，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和吉林省东部，属长白山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西抵

镜泊湖和牡丹江中游谷地，东部至穆棱河谷，邻中俄国境，延伸在牡丹江、宁安、穆棱、鸡西、

东宁、绥芬河等市县，长３００公里，宽１００～２００公里，总面积３２６万平方公里。是牡丹江与
图们江水系的分水岭。山体主要由新生代玄武岩组成，海拔为６００～１０００米，相对高差
２００～４００米，较高的山峰天岭海拔１１１５米。主要为低山地形，局部为中山。地势高陡，河
谷狭窄，谷地深切，多呈“Ｖ”形，但岭脊顶部相对缓和平坦。由于近期火山作用，在古老的剥
蚀面上形成了广阔的玄武岩台地，并发育有熔岩堰塞湖，著名的镜泊湖和“地下森林”即在

该区域内。老爷岭地区新生代玄武岩分布广，有东宁新第三纪玄武岩以及沿密山—敦化深

断裂带分布的新第三纪和第四纪玄武岩。新三纪玄武岩多呈高台地和方山地貌，典型的有

牡丹江市的牡丹峰。由于受到日本海的水热调节，该区域气候温和，有“黑龙江小江南”之

称。较著名的山除牡丹峰（新三纪的火山口，海拔１１１１６米）外，还有四方台、老黑山、大顶
子山（均曾为抗日联军的密营地），以及穆棱窝集岭（亦被称为“红松故乡”）、十文字山（曾

发现古代挹娄人留下的象形文字———摩崖壁画）等。

（五）完达山山脉

完达山，又称丹哈达岭。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属于长白山山脉的北延。主脉呈西南—

东北走向，逶迤于挠力河与穆棱河之间，南部为虎林市与宝清县的分水岭，北部在饶河县境

内。南北长约４００公里，总面积１２万平方公里，海拔为５００～８００米，主峰神顶山海拔８３１
米。山势较低，多是侵蚀剥蚀的低山、丘陵地形。山地高度变化不大，但与两侧低平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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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差，显得山势巍峨雄伟，并多悬岩、倒石堆。低山两侧是丘陵分布区，丘陵之间山谷

纵横，山坡较为平缓，山体呈浑圆状，山地有显著的断层崖，系断裂抬升作用的结果。山体

主要由变质岩、花岗岩和砂页岩构成。由于岩质性质不同，差别侵蚀非常明显，由中生代砂

岩、页岩所构成的山体，起伏平缓；由花岗岩所构成的山体，则巍然挺立，形成高峻的山峰。

上新世玄武岩构成的熔岩台地，在山地零星分布，有的已经过流水切割形成丘陵。在完达

山较高的平坦山顶上，有晚更新世的古石海等冰缘地貌现象。完达山山脉比较著名的山有

大锅盔山（山顶有唐渤海国时期锅盔山城遗址）、十二烈士山（原称“小尖子山”，为纪念在

此壮烈牺牲的１２位抗日联军干部战士而改今名）、七星砬子（以重点保护东北虎的七星砬
子自然保护区而出名）、乌尔古力山（山中有日本侵略军修筑碉堡的残迹和被残害致死的中

国劳工“万人坑”遗址，是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见证）。

二、河　流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河流众多。境内主要分布两大水系，即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

江等构成的黑龙江水系和由大、小绥芬河等构成的绥芬河水系。在这两大水系中，流域面

积在５０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１９１８条，其中，流域面积为５０～３００平方公里的１５８７条，
３００～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２２０条，１０００～５０００平方公里的８４条，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
９条，大于１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１８条。河流中大部分属于黑龙江水系。省内河流总流域面积
为４５４万平方公里，其中黑龙江为１１６万平方公里，占２５６％；松花江（含嫩江）为２６９
万平方公里，占５９３％；乌苏里江为６１万平方公里，占１３４％；绥芬河为０８万平方公里，
占１８％。在松嫩平原中部还分布着乌裕尔河、双阳河等内流河，流程在１０公里以上的河
流有４８４条。以上河流总数为２４０２条。由于黑龙江省是中国的边境省份，因而国界河流
较多，其北部、东北部、东部分别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阿察河、绥芬河、瑚布图河与俄罗斯

为界。

（一）黑龙江

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界江，是中国仅次于长江、黄河的第三大河，省内的最大河流。古称

“黑水”“弱水”，辽金之后通称“黑龙江”，因其水呈黑色，状似游龙而得名。总流域面积为

１８４３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境内流域面积为８８７万平方公里，其中在黑龙江省境内的面积
为４４７万平方公里，占中国一侧黑龙江流域面积的５０４％。黑龙江北源为石勒喀河，其上
游为蒙古国东北部的鄂嫩河（即斡难河）；南源为额尔古纳河，其上游为源于中国大兴安岭

西侧的海拉尔河。南北两源于黑龙江省漠河县洛古村附近汇合后，始称黑龙江。黑龙江全

长（自海拉尔河算起）４３６３公里，干流全长２８２１公里，在黑龙江省境内长约１８５０公里。
有大小支流９５０多条，主要一级支流有额木尔河、呼玛河、结雅河、逊别拉河、布列亚河、松
花江、乌苏里江等。黑龙江蜿蜒东流，最后在俄罗斯境内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附近流入

鞑靼海峡，注入鄂霍次克海。根据其河谷性质和水文动态将黑龙江分为上、中、下游３段。
从洛古村至黑河市（结雅河河口）为黑龙江上游，流长９０５公里；由黑河至俄罗斯的哈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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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克（伯力，乌苏里江汇合口）为中游，流长９８２公里；乌苏里江口以下至入海口为下游，
长约９３４公里。黑龙江河道比降，上游段不过０２‰，结雅河以下只有０１‰。上、中游流行
山地，河床一般成“Ｕ”形谷，结雅河以上呼玛以下河谷宽广，江中散布众多岛屿。

黑龙江流域水量丰富，至乌苏里江河口处，黑龙江干流平均年径流总量为２７１０亿立方
米，至入海口处达３５５０亿立方米。由于流经地区气温低、蒸发弱，加之北部有多年冻土的
分布，下渗损失较少，因此地表径流量大，干流水量丰沛。雨水补给约占全部经流的７５％～
８０％，冬季积雪的融水约占１５％～２０％，地下水仅占５％ ～８％。径流的年内变化和年际变
化主要受制于降水的变率。每年６～９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７０％，因此夏汛具有洪
量大、洪峰高、洪期长的特点。每年４月末至５月中旬，由于融雪兼有降雨形成明显春汛，水
位接近历年夏汛最高水位。上游由于地形和冰坝影响，春汛往往高于夏汛最高水位。黑龙

江径流年际变化大，并具有连续丰水年和连续枯水年交替出现的特点。干流冬季封冻，一

般从１１月开始至来年的４月，封冻期在１６４天以上。冰层厚度平均为１２８米，北部最厚可
达１６～１７米，南部至少在１米左右。江水含沙量小，水质清澈，适合于耐冷性水生物生
长，其中生长着各种鱼类上百种。水能资源丰富，适宜建大、中型水电站，但目前仅有少部

分得到开发。

（二）松花江

松花江包括嫩江和松花江干流，是黑龙江水系的最大支流，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古

称“难水”“混同江”，明以后称“松花江”。松花江有南北两支河源，南支第二松花江发源于

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天池，北支嫩江源于大兴安岭北部伊勒呼黑山，南北两支在黑龙江省

肇源县三岔河汇合向东为松花江干流。松花江由西向东横贯黑龙江省中部，在同江市附近

注入黑龙江。全长１８９７公里，其中在黑龙江省境内长９３９公里。松花江流域基本上被山
地所环绕，西部为大兴安岭，北部为伊勒呼黑山及小兴安岭，东部为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

岭及长白山脉，南部为低缓的松辽分水岭，流域总面积５４６平方公里（含嫩江、第二松花
江），按流域面积计算，松花江在全国大河中仅次于长江和黄河，居第３位。松花江共有大
小支流９３０条，其中主要支流有嫩江、呼兰河、汤旺河、拉林河、蚂蜒河、牡丹江、倭肯河等。
嫩江、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干流构成一个“Ｔ”字形河道。松花江哈尔滨以上为上游，从三岔
河到哈尔滨市的上游段为松嫩平原区，河滩较宽，水深４～７米，河宽３５０～７８０米之间，长
２４０公里，除拉林河外，无大河注入。哈尔滨至佳木斯的中游段，河流穿行于小兴安岭与张
广才岭之间，两岸多台地、丘陵、山地，河道狭窄，比降有所增加，水流较急，支流较多，长４３２
公里。在哈尔滨附近有呼兰河、阿什河分别从左右两岸注入，在依兰则有牡丹江注入。佳

木斯以下的下游段，河流流经三江平原，比降非常小，河流展宽达３０００～５０００米，长２６７公
里，两岸多沼泽，无大河注入。松花江流域的水量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融雪补给为辅。多

年平均径流量为７７７亿多立方米。径流量的年内分配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且年际变化较
大。干支流的来水量 ９０％以上集中在 ４～１０月份，其中 ６～９月份的径流量占全年的
５５％～８０％。洪水多集中在７～８月份，干流可延期至９月份，洪水期长达６０天左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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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均有结冰期，但由于南北之间的气候及自然地理特征的差异，河流冰期长短不同，江河行

凌及封冻日期多数在１１月中、下旬，解冻多在翌年４月上、中旬，封冻期为１３０～１８０天。多
年平均最大冰厚０８～１２米。

（三）乌苏里江

乌苏里江是黑龙江的一级支流，是中俄界河。古称“安居骨水”“阿速江”，清代称乌苏

里江。该江发源地有２个，其东源为俄罗斯境内的乌拉河，西源为发源于中俄边境的兴凯
湖和松阿察河（亦为中俄界河），两源汇合于虎林市与俄罗斯交界处的泥沙口子附近，然后

流向东北，经虎林、绕河、抚远等县（市）至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注入黑龙江。在黑龙

江省境内松阿察河口以下至乌苏里江口，全长４９２公里；流域总面积１８７万平方公里，其中
在黑龙江省境内６１５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沿途汇集了大、小支流１７４条，分布在黑龙江
省境内的主要支流有穆棱河、七虎林河、阿布沁河、挠力河、别拉洪河等。乌苏里江自河源

到泥沙口子为上游，泥沙口子至饶河县城为中游，饶河以下至河口为下游。河道穿行在中

国的完达山脉和俄罗斯的锡霍特山脉之间广阔的纵谷中，上游两岸地势稍高，谷地平坦；

中、下游地势低洼平缓，地面强烈沼泽化。河道弯曲，河中多沙滩和浅滩，并有众多岛屿，中

国的珍宝岛即是其中之一。径流以降雨和融雪为主要补给，其中降雨占径流总量的６５％以
上，年平均最高水位９６１４米，最低水位９４９２米，变差２７１米，平均每年封冰１４８天，平均
最大冰厚１１５米。平流平均比降小，河水流速缓慢、江岸宽阔。乌苏里江风光旖旎，生态
优美，随着一首嘹亮的《乌苏里船歌》而蜚声中外。

（四）嫩江

嫩江是松花江的最大支流，也是松花江的北源。古称“难水”“那河”“脑温江”等，清以

后始称嫩江。嫩江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正源为南瓮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黑山南麓；自

北向南至肇源县和吉林省松原市三岔河处汇入松花江。全长１３７０公里，流域面积２８２７
万平方公里，其中在黑龙江省境内８４８万平方公里。从南瓮河源至嫩江县为嫩江上游段，
长６６１公里。上游两岸群山耸立，河谷狭窄，坡陡流急，具有山地河流的性质，两岸有多条
支流汇入。嫩江县至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为中游，长１２２公里。中游两岸多低
山丘陵，是山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至三岔河为下游，长５８７公
里。下游河道进入地势低平而宽广的松嫩平原，河道蜿蜒曲折，河滩较多，河幅明显展宽，

网状发育。齐齐哈尔以下两岸支岔增多，大小泡沼众多。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嫩江右

岸支流远多于左岸，右岸支流主要有那都里河、多布库尔河、甘河、诺敏河、阿伦河、音河、雅

鲁河、绰尔河、洮儿河等；左岸有科洛河、讷谟尔河、乌裕尔河等。嫩江流域水量丰富，是松

花江干流水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多年平均年经流量为２１２５６万立方米，占黑龙江省河流
径流总量的１７８％，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多年平均封冻期为１３７天，平均最大冰厚
０８６米，汛期以夏汛为主。

（五）牡丹江

牡丹江是松花江右岸的最大支流，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古称“忽汗河”“胡里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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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清始称牡丹江。发源于吉林省敦化市长白山脉的牡丹岭，曲折向北注入镜泊湖，自湖中

流出后折向东北流经宁安、牡丹江、海林、林口等市县，在依兰县城西汇入松花江。全长７２６
公里，其中黑龙江省境内３８２公里，流域面积２８５万平方公里。江水一路劈山而行，左为张
广才岭，右为老爷岭，在宁安市西南部被第四纪火山爆发喷出的玄武岩流堰塞而形成镜泊

湖。镜泊湖以上为上游段，河流川行于深山密林之中，河谷狭窄。镜泊湖至海林市柴河镇

五林河口为中游段，其中镜泊湖瀑布至宁安市三陵乡，河流切割玄武岩台地，河谷狭窄；由

三陵至牡丹江市桦林镇流经牡丹江盆地，两岸地势平缓，河谷宽阔。柴河镇至依兰县城为

下游段，其中柴河镇至依兰县长江屯，河流流经山区，两岸山高林密，河谷狭窄；长江屯以下

为宽阔的冲积平原，河道变宽。主要支流有蛤蟆河、海浪河、乌斯浑河等。牡丹江结冰期为

１１月初至次年４月中旬，较省内其他河流稍短。上游和下游流经森林山区，水流清澈，含沙
量少。流经山区时比降较大，天然落差达 ８６８７米，因而水能资源较丰富，且开发条件
较好。

（六）第二松花江

第二松花江为松花江的上游段，即松花江南源长白山天池至嫩江河口段。古称“速末

水”“粟末水”等。发源于长白山脉主峰的白头山天池，水从天池北侧的缺口流出，至瀑布口

一段长１２００多米，当地称为“天河”。瀑布落差达６８米，平均水流量每秒３２立方米。自此
而下称为二道白河。两江口以下称二道江，与头道江汇合后称第二松花江。第二松花江自

东南流向西北，中间经过松花湖，然后过吉林市，流到三岔河口与嫩江汇合形成松花江干

流。第二松花江长９５８公里，流域面积１３４５万平方公里，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吉林省境内。
主要支流有二道江、辉发河、饮马河等。水力资源丰富，建有白山、丰满２座巨型水库，总库
容达１７２９亿立方米。１９８８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将“第二松花江”改称松花江，即从源
头至嫩江河口松花江干流统称松花江。

（七）绥芬河

绥芬河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古称“率宾水”“恤品水”“速频江”等，清代始称绥芬河。

该河有南北两源，北源为小绥芬河，发源于东宁县太平岭；南源为大绥芬河，发源于吉林省

汪清县境内老爷岭。两源于东宁县中部小地营北汇合，东流至东宁镇进入平原地区，继而

进入俄罗斯境折向南注入日本海。以大绥芬河为上源，全长４４３公里，其中在中国境内长
２５８公里；干流在中国境内６１公里，中俄界河长２公里。流域总面积１７３２１平方公里，其中
中国境内流域面积１００５９平方公里，黑龙江省境内流域面积７５４１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
径流量为１０６亿立方米，占全省水量的１５％。径流年变化大，以东宁水文站为例，年平均
径流量为１２７亿立方米，而最大径流量达２７０１亿立方米，最小径流量只有２５１亿立方
米，变差达２４５亿立方米。平均封冰期为１２６天，即从每年的１１月３０日至次年的４月５
日；平均最大冰厚０８５米。绥芬河有支流４８条，其中流长１００公里以上的２条，即：小绥芬
河（全长１２９公里）、瑚布图河（全长１１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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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　泊

黑龙江省广布于各地的大小湖泡达６０２６个，水面总面积为３５万平方公里，其中较大
的湖泡６５个，其水面面积占全省湖泡总面积的７４％。此外，全省还有大、中、小型水库５００
余座，其中库容１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１２座。湖泡、水库水面总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
的１８％。

（一）兴凯湖

兴凯湖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密山市东南２５公里处，为中俄界湖。古称“湄沱湖”“北
琴海”，清代始称兴凯湖，又称新开湖。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一处规模浩渺、水质清湛、生态

完好、物种多样的淡水湖泊。湖面平均高程海拔６９米，总面积４３８０平方公里，由大、小两
个湖泊组成，中间为一道狭长湖岗，北部的小兴凯湖（又称达布库湖），水平面高于大兴凯

湖，湖面面积１４５５平方公里，全部在中国黑龙江省境内；南部的大兴凯湖以松阿察河口与
白棱河口间的连线（即龙王庙和当壁镇的连线）为界，北部属于中国，南部属于俄罗斯。大

兴凯湖呈北宽南窄的椭圆形，南北长约９０公里，东西宽约５０公里，其中中国境内南北约２０
公里，东西约７０公里，水面面积为１０８０平方公里，占该湖总面积的２６９％。平均水深２～
５米，最深处达１０米。湖底平坦，由泥沙构成；湖水有湖流现象，风浪较大。兴凯湖水量主
要来源是接纳四周的十几条大小河流的来水。大兴凯湖的储水容积为１７５亿立方米（年调
节库容为２０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来水量为９２立方米／秒，折合年径流量为２９亿立方米。
只有东北部的松阿察河为其出口，湖水由此排入乌苏里江，成为乌苏里江的发源地之一。

小兴凯湖呈狭长带状，东西长２５公里，南北宽３～６公里。水源为穆棱河、承紫河等，储水量
３３亿立方米，平均水深１～２米，湖底平坦，湖面内浪小。兴凯湖冬天冰封期平均为１６４
天，平均最大冰厚０８６米。湖区西与西南地势较高，多为山地、丘陵，有的岸边陡峭，岩石
上树木丛生；东岸和南岸低缓，沼泽化严重，水草丰盛。两湖水由新开流、鲤鱼圈及湖岗泄

洪闸等人工河道相互联通。兴凯湖已成为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具有防洪、蓄水、排涝、灌溉和

捕捞等多功能的天然大水库，是风光优美的旅游风景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二）镜泊湖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宁安市境内，距市区西南５０公里处。唐称“忽汗海”，清称
“毕尔腾湖”，后来因其湖水清平如镜遂改称镜泊湖。是第四纪全新世以来，历经多次火山

爆发喷溢的火山熔岩流堵塞牡丹江河道而形成的中国最大的高山熔岩堰塞湖。地处张广

才岭和老爷岭的山谷之中，群山环抱，湖泊外形轮廓呈“子”字形，湖岸弯曲，从西南向东北

延伸，湖盆狭长如带，由上湖、南湖、中湖、北湖４个湖区组成。湖面南北长４５公里，东西宽
０４～６公里，面积９２５平方公里，平均水深１３９米，最深处达６４５米。年平均流量为
３２２亿立方米。正常水位时总储水量１８亿立方米。湖区附近有牡丹江干流和３０多条大、
小不等的河流呈向心状汇入湖中，构成镜泊湖水系。控制流域面积达１１８万平方公里。
入湖较大的河流除牡丹江外，还有石头垫子河、松沟河等８条。河流因山谷狭窄而水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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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大，是镜泊湖的主要水源。北端出口筑有堤坝，并建有水电站，水下泻入牡丹江。出口

下游，水流深切玄武岩岩石中，形成落差达２０米、宽达４５米的吊水楼瀑布，汛期气势磅礴，
水流可宽达百余米，直下深约６０米的深潭，蔚为壮观，是黑龙江省内第一大瀑布。湖水水
量丰富，库岸稳定，水中泥沙含量小，清澈碧透。多年冬季平均封冻期为１３１天，冰层平均
厚０８３米。镜泊湖库区是国务院１９８２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有吊水楼瀑
布、白石砬子、大孤山、小孤山、道士山、老鸹砬子、珍珠门、城墙砬子八大自然景观，形成“山

上平湖、水上山”的奇特景观。此外，镜泊湖附近还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地下熔岩洞

及火山口森林等著名景点。

（三）五大连池

五大连池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的五大连池市境内，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冷水碳酸矿泉。

因自南向北呈珠状分布有头池、二池、三池、四池、五池，被称为五大连池。这５池均是清康
熙五十八年至六十年（１７１９～１７２１年）老黑山和火烧山火山爆发时玄武岩流阻塞了讷漠尔
河支流白沙河道所形成的堰塞湖。５池总面积１８４７平方公里，丰水期可达４０多平方公
里，蓄水量总容积为１７亿立方米。是中国第二大火山堰塞湖。五大连池周围是形态各异
的１４座火山锥体组成的火山群，湖南端是药泉山，两岸是一片面积为６８平方公里的玄武岩
质绳状熔岩台地，东部是耕地。其中三池最大，为８９２平方公里，头池最小，仅０１１平方公
里。各池水深在２～５米，其中三池最深处可达１２米。５个池底组成物质不尽一致，头池、
五池为砂、砾和熔岩，四池为砂泥质，三池大部分为熔岩底，二池为全熔岩底。池水清澈，偶

有礁石出露，周围水草丰盛。水从最北的五池南流，最后从头池流出经白河入讷谟尔河。

池水主要由大气降水和地下水补给，水源充足，水量终年不枯。五大连池多年平均水温在

１９℃～２℃之间，冬季湖面结冰。水质优良，含氧量高，富有营养，多属重碳酸型。化学成
分中的阴离子主要为重碳酸根，阴离子主要为钠、钙、镁，水分化学型主要为冷碳酸型。还

有多种化学元素含于水中，有较高的医疗价值。区内泉水量丰富，仅药泉山下的洗眼泉涌

水量即达每小时２７７２吨。此外，由于五大连池火山群喷发较晚，火山地貌较为完整、典
型，是一处罕见的火山地貌遗址名胜。２００４年，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

（四）连环湖

连环湖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乌裕尔河的下游地带。原为泰

康野泡子，１９５８年修建后改现称。这里泡泽成群，由大、小１７个湖泡组成一个连环湖。其
中主要湖泡有：他拉红泡、西葫芦泡、八股子泡、霍烧黑泡、阿木塔泡、牙门气诺尔、敖包诺尔

等。上游地区是扎龙湿地丹顶鹤自然保护区，中下游地区盛产芦苇，有“富饶的苇乡”之称。

１９５９年在嫩江支流托力河口修坝开渠，建成“八一”幸福运河，１９８１年又从中部开渠，引来
嫩江水，增加水源，对提高和稳定水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洪水期，又可将湖水通过输水

干渠排出，以保持水量平衡。１９８４年连环湖水位曾达１３８９５米，蓄水量９６亿立方米，水
面面积３８８平方公里，是黑龙江省的一座水面面积较大的淡水湖泊。水深一般２米左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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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呈微碱性，湖周围芦苇密布，水草丰茂，湖中鱼虾肥美，是全省最大的淡水养殖场。

（五）莲花湖

莲花湖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的海林市境内，张广才岭东麓的牡丹江中下游。是国家重

点工程莲花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一个南北狭长的大型人工湖泊。因地处林口县莲花镇之

南而得名。该湖自南向北跨越柴河、二道河子和三道河子，抵莲花镇南缘，南端与牡丹江市

区相连。南北长９９９公里，东西宽０５～４公里，湖面总面积１３３平方公里；平均水深４０
米，最深处达７０米，总库容４１亿立方米。是为黑龙江省境内最大的高峡平湖。围绕莲花湖
形成了控制面积达１９００平方公里的省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自然保护区。景区以森林、湖
泊、岛屿和峰崖石壁为主体景观，形成了三大峡谷、四大湖湾、五大景区、七大岛屿等３０多
个景点。２００５年９月，被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确定为继浙江千岛湖基地之后的
第二个国家级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六）扎龙湖

扎龙湖又称龙湖，位于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郊，乌裕尔河西岸。湖盆呈椭圆

形，东西宽３公里，南北长１２公里，水面面积３６平方公里。湖区地势低洼，四周为沼泽湿
地，湖水与乌裕尔河相通。湖水清澈，湖内水草、芦苇丛生，是丹顶鹤的故乡，因此俗称“仙

鹤湖”。附近为著名的扎龙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旅游观鸟的胜地。

四、湿　地

湿地是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独特生态系统，被形象地比喻为“地球之肾”。黑龙江省是

中国湿地面积大、分布广的省区之一。广义的湿地分为河流湿地、湖泊湿地、草甸沼泽湿

地、人工湿地四大类。黑龙江省湿地总面积达５３５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１１７％，
其中沼泽湿地约为２３３万平方公里。全省有大于１０平方公里的沼泽湿地３４片，其中３处
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龙自然保护区还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黑龙江省最著名

的湿地是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大小兴安岭森林湿地和松嫩平原湿地。三江平原湿地是中国

最大的湿地分布区域，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冲积而成，地势低

平，为沼泽湿地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大小兴安岭山地浑圆平缓，河谷宽展，土壤

水分过饱和，加之多年冻土，阻滞了地表水的下渗，成为沼泽湿地形成的有利条件。大小兴

安岭沼泽湿地广布，多为森林沼泽，也是中国森林沼泽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松嫩平原湿

地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为地质凹陷区，多泡泽，分布着较为广阔的芦苇沼泽。

（一）扎龙湿地

扎龙湿地位于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及富裕、林甸、杜尔伯特、泰来等县境内的

乌裕尔河流域下游，总面积达１２５７８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以鹤类等大型水禽为主体的
珍稀鸟类栖息地。该湿地是在断陷盆地基础上发育的冲积、湖积平原，主要靠乌裕尔河、双

阳河来水，当地径流和嫩江洪水泛滥形成，其中乌裕尔河是形成和维持扎龙湿地生态系统

的主要水源。该湿地地势平坦低洼，海拔平均在１４０米以下，无尾河乌裕尔河流到这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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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河床，河水四溢，形成广阔的以芦苇群落为主，芦苇为建群种的苔草芦苇沼泽和苔草

沼泽，沼泽地面常年积水，地表积水深度为１０～５０厘米，土壤主要是腐殖质沼泽土和盐化
沼泽土。扎龙自然保护区建立于１９７９年，面积２１００平方公里，１９９２年７月被列入国际重
要湿地名录，并成为世界鹤类研究的重要基地和中心。保护区内有鸟类２３６种，其中水禽
１３０多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３５种。这是中国鹤类种类和数量分布最多，也是世界
鹤类数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扎龙湿地是丹顶鹤的故乡，也是观鸟旅游的好去处。

（二）洪河湿地

洪河湿地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同江市与抚远县交界处，北邻浓江，东部为瓦其卡河，与

蜿蜒的完达山麓余脉相连，南部为别拉洪河，总面积４８２平方公里。该湿地地势平坦，海拔
３５～５０米，相对高度差３米，由西南向东北呈微倾斜。河道蜿蜒曲折，河流阶地发育不明
显，河漫滩十分广阔，水草繁茂，水泡、沼泽密布，主要为毛果苔草—漂筏苔草沼泽。湿地水

分来源主要是大气降水、地表径流、地下水及河水泛滥补给。地表常年积水，水深在１０～３０
厘米之间。湿地土壤主要为沼泽泥炭土、腐殖质沼泽土和腐泥沼泽土。湿地内有野生动物

２８４种，其中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物１０余种；野生植物１０１２种，其中国家珍稀濒危野生植
物６种。该湿地属于三江平原“处女地”，破坏较少，生态优良，是东北亚候鸟南归北迁的重
要繁殖地和停歇地。１９９５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沾河湿地

沾河湿地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逊克县境内，地处小兴安岭山脉北麓，总面积８９０平方
公里，是中国目前面积较大、生物多样性保存最完整的森林湿地。湿地内沼泽类型为兴安

落叶松—卵叶桦—臌囊苔草、柴桦—沼柳—臌囊苔草—狭叶甜茅群落。森林沼泽多为原生

林，乔木生长不良，高度６～１８米，高低参差不齐，灌木和草本沼泽植物组成较丰富，湿生植
物有近百种。有野生动物２５０多种，其中鸟类１６７种，包括国家一类保护鸟类白头鹤、东方
白鹳等。沾河湿地是中国唯一的白头鹤栖息繁殖地。２００１年８月，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省
级森林湿地自然保护区。

（四）哈拉海湿地

哈拉海湿地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龙江县境内，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东踡，总面积３００平
方公里，是中国境内唯一的有湖泊的原始湿地。该湿地湖泊遍布，芦苇丛生，鱼肥鸟众，周

边有大面积的草原、半荒漠和林地，并且极少人为破坏。哈拉海湿地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境

内及至东北亚内陆地区荒野景观和原始生态状况保存最好的区域之一，无任何污染，其良

好的原始自然性，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沼泽水源主要靠大气降水和地表径流补给，水

分不稳，土壤为盐化沼泽土，植物主要为芦苇—漂筏台草和芦苇，内有维管植物约５００种，
主要水鸟７０余种、兽类２０余种。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基因库。就湿地的完整性和
原始风貌的保持情况，哈拉海湿地已超过本省现有的两个国家级保护湿地———扎龙湿地和

洪河湿地。已被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办公室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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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兴凯湖湿地
兴凯湖湿地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市境内，地处兴凯湖北侧及小兴凯湖周围地区，

东南部与俄罗斯毗邻。湿地总面积２２００平方公里，区内河流纵横、湖泡密布，生物资源丰
富。从西向东分低山漫岗区、湖岗区、湖积平原、沼泽区、大小兴凯湖水域区。该湿地是三

江平原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沼泽植被以芦苇群

落为主，有森林、草甸、水生植物等多种植物群落。区内仅高等植物即达４６０多种，尤其是
特有树种兴凯湖松，分布只限于保护区。区内形成了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统、

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该湿地还是许多濒危物种的主要栖息地，是众多候鸟

南北迁徙的重要歇息地。共有鸟类６６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东方白鹳、白
尾海雕、金雕等。１９９４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６年中俄两国政府
首脑签署了联合保护兴凯湖地区生态的协议，２００２年被世界湿地组织列入世界重要湿地
名录。

第二章　气候土壤与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气候特征

黑龙江省地处中纬度的欧亚大陆东部，全省大部分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西北部

大兴安岭地区属于寒温带大陆性气候。全省从南向北，依温度指标可分为中温带和寒温

带；从东部山地到西部平原，按干燥度指标可划分为湿润、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受内陆和

海上高、低压及季风的交替影响，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夏季短促，高温

多雨；春季干燥多大风，天气多变；秋季天高气爽，碧空晴朗。气温年、日较差大，降水变率

大，气候的地域差异明显。

一、日照与太阳辐射

黑龙江省每年实际日照时数一般在２３００～３０００小时之间，以松嫩平原西南部为最
多，泰来、肇州、肇源可达３０００小时。春季略低于夏季，夏季最多，一般超过２２０小时／月；
冬季最低，大、小兴安岭及三江平原低于１６０小时／月。全省日照百分率松嫩平原南部最
高，可超过６５％；大小兴安岭山地最少，低于５５％。

黑龙江省每年太阳总辐射值保持在４２００～５０００兆焦耳／平方米之间，在中国属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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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平，与长江中下游各省及两广一带相当。全省太阳总辐射量分布南多北少，松嫩平原

西南部泰来、肇州一带，太阳辐射量最多；其次是东南部。大、小兴安岭山地及三江平原东

北部太阳辐射量最少。全省各地全年太阳辐射量以夏季最多，春季次之，秋季较少，冬季最

少。冬季因夜长昼短，总辐射量明显减少，其中１２月份是全年各月总辐射量最小月份，最
北部的漠河全月只有８０兆焦耳／平方米；夏季昼长夜短，是太阳辐射量最丰富的季节，高纬
度地区日照时数显著增多，太阳总辐射量南北差异减少，６月份是全年太阳辐射量最大的月
份，西南部可达６４０兆焦耳／平方米，最低的三江平原东北部也高于５００兆焦耳／平方米。７、
８月份因降雨多，太阳幅比６月份减少，尤其是小兴安岭山地是全省夏季太阳辐射量最少的
地方。

二、气　温

黑龙江省年平均气温在 －５３℃ ～５℃之间，平均气温最低的大兴安岭北部地区为
－５３℃，最高的地区是东南部纬度最低的东宁县为４９℃，南北相差１０２℃。年平均０℃
线在嫩江—伊春一线。四季气温变化显著，冬季（１２月、１月、２月）气候严寒，１月是最冷的
月份，全省１月平均气温在－３０～－１５℃，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低于－２０℃，是中国最冷的
省份，也是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冷的地方。最北部的漠河１月平均气温达－３０８℃，是全国１
月份平均气温最低的地方，极端气温出现在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３日，达到 －５２３℃，可谓中国的
“寒极”。东南部东宁县１月份平均气温－１８℃，是全省１月份平均气温最高的地区。春季
（３月、４月、５月）增温迅速，气温变化无常。４月份平均气温除大兴安岭西北部外，均超过
０℃。西部、西南部、三江平原南部气温较高，超过６℃，升温、降温一次可达１０℃上下。夏季
（６月、７月、８月），黑龙江省气温与中国南方各省相差无几，也是世界同纬度地区气温最高
的地方。７月是全省气温最高的月份，平均气温为１８℃ ～２３℃，除大、小兴安岭北部地区
外，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高于２０℃，其中西南部的泰来、杜尔伯特、肇源等地７月平均
气温超过２３℃。极端最高气温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２日在泰来气象站观测到的４１６℃。秋季
（９月、１０月、１１月），西伯利亚冷空气势力增强，活动频繁，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迅速下降，
昼夜温差变幅较大。９月份平均气温一般为１０℃，１０月份北部地区平均气温已降至０℃以
下，大兴安岭北部可降至－４℃以下，南部地区为２℃～４℃，北部地区９月下旬即出现霜冻。

三、温差与积温

黑龙江省是中国气温年较差最大的省份，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年较差大于４０℃，其中，
大兴安岭地区大于４４℃，北部黑龙江谷地嘉荫县为４９４℃，为全国之冠；东南部的东宁、绥
芬河年较差最小，分别为３６４℃和３６３℃。

由于纬度较高，太阳高度角较低，因而黑龙江省是全国热量资源最少的地区之一。但

因夏季白昼时间长，温度高，弥补了太阳高度角引起的热量不足。全省除大兴安岭北部地

区外，热量条件均可满足农业一年一熟制各种作物的需要。全省不小于 ０℃积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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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０℃～３５００℃之间，持续天数在１４０～１８０天；不小于１０℃积温在１６００℃ ～２８００℃；大
兴安岭西北部地区积温最低，在１６００℃以下。黑龙江省属于积湿不稳定地区，年际变化平
均为３００℃左右，对粮食等农作物生产影响较大。

四、地温与冻土

黑龙江省地温分布趋势与气温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各地年平均地温一般高于平均气温

１℃～２℃。１月份是全年地温最低的月份，大兴安岭地区北部低于－３０℃，其中漠河阿木尔
达－３４３℃；松嫩平原南部、三江平原南部、牡丹江地区高于 －２０℃，其中东宁县最高为
－１４７℃。１月份全省南北平均最大地温差达１９６℃。７月份是全年地温最高的月份，北部
大兴安岭地区平均地温高于２０℃，松嫩平原南部的杜尔伯特、泰来、肇源等县超过２８℃。

黑龙江省由于冬季漫长严寒，形成有多年性冻土和季节性冻土。全省冻土面积近１５
万平方公里。冻土厚度随着纬度的降低而减少，北部多年性冻土厚度在５～１００米之间。
季节性冻土均有季节性冻结和季节性融化发生，多年性冻土亦有季节融化层。冻土历年平

均开始冻结日最早为９月２９日（塔河），最晚为１０月３１日（五常），二者相差３２天。塔河
以北在１０月１日前冻结，伊春、绥化、齐齐哈尔以南在１０月２０日左右冻结。冻土历年平均
开始融化日期最早为３月１９日（泰来），最晚为４月１２日（新林），二者相差２１天。冻土地
区普遍存在冻胀、融陷等冻融地质灾害，主要表现在多年冻土地区建筑物地基变形所产生

的基础或整体建筑的破坏和季节冻土夏天道路翻浆致使公路路面变形或损坏。

五、降　水

黑龙江省全年降水量在４００～６５０毫米之间，具有明显的季风特征。受东亚季风环境
的影响，降水季节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地域差异明显。夏季降水充沛，占全年降水总量

的６０％左右；冬季干燥少雨，仅占全年降水量的４％；春秋季降水量分别占全年降水量的
１３％和２３％左右。一年中，１月份降水最少，７月份降水最多。年际间降水量变化大，多雨
年和少雨年降水量可相差２～３倍；降水变率多数地区在１５％～２０％之间，其中中西部降水
变率可达２０％～２２％，易造成洪涝灾害。平均年降水量等值线大致与经线平行，这说明南
北降水量差异不明显，东西差异明显。降水量从西向东增加，西部平原年降水量仅为４００～
４５０毫米，东部山前台地在５００毫米左右，东部山地在５００～６００毫米。山地降水量大于平
原，迎风坡大于背风坡，因此降水量分布极不均衡。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地区平均降水量

５５０～６５０毫米，在小兴安岭南部伊春附近及东部山地南部尚志形成多雨中心，年降水量达
６５０毫米以上。而西部松嫩平原降水量只有４００～４５０毫米，肇源西部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
治县降水量在４００毫米以下，形成少雨中心。

黑龙江省是全国降雪日数最多、积雪最厚的地区。全省大部分地区年降雪日数在３０
天左右，小兴安岭五营地区最多，超过６０天；松嫩平原南部最少，少于２０天。初雪最早和终
雪最迟的地方都是在大兴安岭地区，平均每年９月中旬即可降雪，次年５月中旬降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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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雪最迟的地方是纬度最低的东宁，终雪最早的地方是泰来、肇源，约在４月中旬即可结束
降雪。积雪日数总趋势是自北向南递减，大兴安岭地区年均积雪日数在１６０天以上，漠河
县的阿木尔高达１８７天。小兴安岭、三江平原东北部积雪日在１４０天以上，松嫩平原西南部
少于７０天。

六、霜期与冰期

黑龙江省春末秋初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常有霜冻出现，尤其是秋初霜冻成为本省农

业主要灾害之一。全省无霜期比较短，一般每年在１００～１６０天之间，西部泰来和东南部虎
林等局部地区在１６０天以上，其中泰来为１７０５天；西北部在１００天以下，其中漠河、逊克分
别只有９２７天和９２９天。各地初霜多出现在９月中、下旬，北部一些地方９月上旬即出现
降霜，西南部泰来可推迟到１０月上旬才出现初霜。终霜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在５月上、
中旬。

黑龙江省冰期相当长，每年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各地地表和河流从北向南陆续出现结
冻现象，北部一些地方９月中旬即开始结冻，其中漠河结冻初日为９月１２日；结冻终日多在
４月末至５月中旬，个别地方在５月下旬甚至更晚。

七、蒸发与湿度

黑龙江省多年平均蒸发量在９００～１８００毫米之间，由南向北递减，最大蒸发量在松嫩
平原南部地区，年蒸发量在１６００毫米以上；大兴安岭地区蒸发量最小，年蒸发量在１０００毫
米以下；全省大部分地区在１２００～１５００毫米之间。一年四季蒸发量相差悬殊，冬季蒸发
量最小仅５～１７毫米，夏季蒸发量最大为１４０～２８０毫米，春季蒸发量在９０～２１０毫米之间，
秋季蒸发量为６０～１２０毫米。

黑龙江省空气相对湿度多年平均在６０％ ～７５％之间，绝对湿度一般在５４～８４毫巴
之间。两者的分布规律均是东高西低，并且是山区湿度大于平原。东部山地相对湿度在

７０％以上，绝对湿度为７～８毫巴；西部平原相对湿度在６０％以下，绝对湿度为６～７毫巴。
全省相对湿度最高值在饶河县，为７２％；最小值在龙江县，为５７％。相对湿度和绝对湿度在
一年之内均变化明显。其中相对湿度是两高两低，即：夏季出现最高值，一般在７０％以上，
个别地区在８０％以上；冬季仅次于夏季，一般在６０％～７０％之间。春季相对湿度是一年最
小的，仅为４５％～６０％，秋季高于春季，为６０％～７０％。

八、气压与风

黑龙江省气压年平均值在１０１３１～１０１６９百帕之间。受大气温度的季节变化影响，
一年内气压变化较大，冬季气压最高，其中１月份气压在１０２０～１０２７５百帕之间；夏季的
气压最低，其中７月份气压在１００２５～１００５０百帕之间：春季和秋季的气压介于冬、夏二
者之间，其中４月份气压在１０１２５～１０１５０百帕之间，１０月气压在１０１７５～１０２００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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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之间。从１月到７月，气压处于逐渐降低状态；７月至次年１月，是气压逐渐升高的过程。
春、秋两季相比较，秋季气压略高于春季。

黑龙江省的风向与风速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因此有明显的季风性特征。全省各地全

年盛行偏西风，东部、南部多西南风，西部、北部多西北风。受地形影响，在山间河谷风向一

般与河流方向一致。风向季节变化明显，每年９月至翌年５月盛行偏西风、西北风；６～８月
北部、东部盛行东北风，南部盛行南风。全省年平均风速在１８～４５米／秒之间，其中大兴
安岭地区西部风速最小，小于２米／秒；小兴安岭地区次之，为２～３米／秒；东南部地区风速
不超过３米／秒；松嫩平原风速较大，一般超过４米／秒。风速季节变化大，一年之中春季风
速较大，平均风速３～５米，尤以４月份风速最大，平均多在３～６米／秒，并且多风速超过１７
米／秒的大风，在松嫩平原之青冈至肇源一带风速平均超过６米／秒；而大、小兴安岭风速较
小，一般小于３米／秒。夏季风速最小，全省大部分地区风速在３米／秒左右，７月份平均风
速不超过４米／秒，在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附近，风速不超过２米／秒。春季因降水少、蒸发
快，又多大风天气，发生春旱年份频繁，给农业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节　土壤类型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土壤类型繁多。全省有森林土壤、草原土壤、水域土壤、盐碱土壤

和岩成土壤等５个自然系列和一个耕作土壤系列的１７个土类，４８个亚类，约占全国土壤类
型的１／４。黑龙江省土壤水平分布表现出随纬度由北向南的地带变化。从北到南主要由灰
化土—暗棕壤—黑土—黑钙土组成；从东向西则由暗棕壤—白浆土—黑土—黑钙土组成。

下面对几种农业耕地土壤的特征及分布情况作分别记述：

一、黑　土

黑土是黑龙江省主要农业耕地土壤，全省除牡丹江地区外各地均有分布，面积为４８２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１０６％，其中耕地３６万平方公里，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３１３４％。南界进入吉林省，北达黑龙江沿岸，东抵小兴安岭、张广才岭的山间谷地及三江
平原地区，除集贤、富锦一带有整片的黑土分布外，其余多与白浆土混存，分布较零散。西

界直接与松嫩平原的草甸、草原黑钙土接壤。松嫩平原的黑土带是世界著名三大黑土带之

一，中国的黑土带７５％分布在黑龙江省。
黑土的形成过程主要是黑土化过程，即腐殖质积累与临时滞水所引起的潴育淋洗淋溶

（机械淋洗与化学淋溶）的过程。黑土在形态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深厚的黑色腐殖质

层，其剖面构型可概括为Ａ１—Ａ１Ｂ—Ｂ—Ｃ型。Ａ１层为厚度０３～０７米，最厚可达１米左
右的黑色腐殖质层，该层疏松多孔，具有水隐性较强的粒状和团块状结构，有的还具有铁锈

斑及少量雏形的铁锰结核；Ａ１Ｂ层是有较多的铁锰结核与白色的二氧化硅粉末存在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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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Ｂ层呈棕色，有较多的铁锰结核，是质地黏重的淀积层；Ｃ层是多在地表１米以下出现的
黄棕色母质层。土壤质地一般多为重壤土至中黏土，结构多为粒状和团粒状；养分贮量丰

富，供肥保肥能力较强；剖面无石灰反应；保水性强，透水性差，自然含水量可达 ３０％ ～
４０％；呈中性至微酸性反应，ｐＨ值为５５～６５；有机质含量一般为３％ ～５％，高者可达
１５％，代换性盐基以钙镁离子为主，盐基饱和度为８０％ ～９０％。黑土具有特殊的腐殖质组
成，以胡敏酸为主，与钙结合的腐殖质居多，且大多为易被植物所利用的形态。黑土可分为

黑土、草甸黑土、白浆化黑土、表潜黑土４个亚类。黑土是可供农业利用条件最好的土壤，
适于栽培各种作物，培植指数较高，是黑龙江省商品粮基地的重要土壤资源，是“打绿色牌，

走特色路”，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特色农副业的优势土壤。

二、黑钙土

黑钙土为农业耕地重要土壤之一，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通肯河以西，至大兴安岭东麓，

北纬４７°以南的广大平原区，行政区包括绥化市、齐齐哈尔市南部和大庆市部分地区。面积
为２３２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５１１％。黑钙土的形成过程主要是强烈的腐殖
质积累过程和钙化过程。剖面分异十分明显，由疏松的腐殖质层、腐殖质舌状淋溶层、钙积

层和母质层组成。其剖面构型可概括为 Ａ１—Ｂ—Ｂｃａ—ＢＣ—Ｃ型。Ａ１层为厚度０２～０４
米，呈暗灰或黑色，粒状、团粒结构；Ｂ层为具有舌状腐殖质淋溶条痕的过渡层，厚度０２～
０３米，粒状结构，较紧实，多有石灰反应；Ｂｃａ层为白色或棕色的石灰淀积层，厚度０２～
０５米；ＢＣ层有不同程度的石灰淀积的过渡层；Ｃ层为母质层，一般均有石灰累积现象。有
机质具有表聚现象，以地表向下０２～０３米为多，再向下侧呈舌状延伸到１米以下。代换
性盐基以钙镁离子为主，盐基饱和度为９０％以上，保肥性能好；土壤表层反应为中性，向下
渐变为碱性。土壤结构多为粒状或团粒状，质地适中，适合耕作。心土层黏粒一般均高于

表土层和底土层。黑钙土的肥力虽不及黑土，但也是潜在肥力较高的土壤之一，适于玉米、

大豆和草场植被的生长。该类土壤地处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地区，自然植被为半湿润、半干

旱的草甸草原和草原植被，覆盖度为４５％～７０％。由于降水欠丰，土壤水分不足，下部钙积
层碳酸钙含量小，常发生干旱，风蚀严重，有机质和细土消减较快。黑钙土可分为黑钙土、

淋溶黑钙土、石灰性黑钙土和草甸黑钙土４个亚类。

三、草甸土

草甸土是黑龙江省较好的农业土壤，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的低平地和黑龙

江、松花江流域的低阶地和山间谷地，多呈狭带状穿插于各种地带性土壤中，面积为８２２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１８０９％，其中耕地３１２万平方公里，占全省耕地总面积
的３０１％。草甸土的形成是长期受地下水和上层滞水浸润，在草甸植被覆盖下发育而成的
一种半水成土壤。其成土过程主要是腐殖质累积过程（草甸腐殖化）和潴育化过程（草甸化

过程）。草甸土由草根层、腐殖质层、锈斑锈纹层和母质层组成。其剖面构型可概括为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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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Ｂｇ—Ｃ型。Ａｓ层为草根层，在耕作土壤中该层已不复存在；Ａ１层为暗灰色，粒状或团
粒—团块状结构，厚０２～０５米或更厚一些；Ｂｇ层为黄棕色的锈斑、锈纹、铁锰结核以及灰
蓝色的亚铁等物质所组成；Ｃ层多为质地较黏重的淤积物或湖积物所构成。由于草甸草本
植物根系多集中在表层，０３米厚的土层内就集中了根系总量的９５％，而在０３米以下则有
急剧下降的趋势，所以表土有机质含量高达５％～８％，有的更高些。腐殖质组成以胡敏酸
为主。氮、钾、磷含量亦丰富，潜在养分高，有效养分低，呈中性反应，ｐＨ值多在６５～７５；
代换量每百克土２０～４０毫克当量，代换性盐基以钙镁为主；土质黏重，透水性差，持水性
强，土温低，土质冷浆；成土母质多为湖相冲积物、沉积物，地区间有差异。该类土壤比较肥

沃，水分、养分也比较丰富，是发展农业的良好土壤。黑龙江省的草甸土可分为草甸土、白

浆化草甸土、潜育草甸土、石灰性草甸土、盐化草甸土、碱化草甸土６个亚类。

四、沼泽土

黑龙江省沼泽土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在山间河谷以及平原中的低洼地区，其中三江平

原（包括穆棱—兴凯平原）和大兴安岭北部面积较大；在黑龙江、嫩江的下游地区沿河两岸

多呈现带状分布。全省沼泽土面积为３４５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７８４％，其中
耕地０３８万平方公里。沼泽土是土壤季节性积水或长期积水在沼泽植被下发育而成的水
成土壤。该土壤的成土过程主要是土壤表层有机质的泥炭化或腐殖质化和土壤下层的潜

育化两个基本过程，即沼泽化过程。剖面层次明显，剖面构型为ＡＴ—Ｇ型。ＡＴ层由泥炭层
或腐殖质化程度不一的腐泥层组成，疏松且持水性很强；其下为Ｇ层，是矿物质被还原而形
成的，质地黏重，呈灰蓝色或青灰色的潜育层。植被以沼泽植被为主，即苔草沼泽、泥炭藓

沼泽及漂筏苔草沼泽，毛果苔草沼泽以及芦苇沼泽等不同类型。表层有机质含量高，一般

为８％～２０％，高者可达６０％左右，并以泥炭的形式积累，腐殖质化、矿化程度均低；土壤持
水性很强，呈饱和或过饱和状态，土质黏重，土温低；土壤呈中酸至微酸性反应，盐基饱和度

可达８５％～９９％，近于饱和，代换性盐基总量在５０％以上，以钙镁离子为主，肥力潜力大。
由于该土壤所处的地势低洼，水分过多，通气不良，有效养分低，有水利条件好的地方可作

为水稻田，发展种植业；又由于沼泽植被繁茂，有利于发展畜牧业和割草。黑龙江省的沼泽

土可分为沼泽土、泥炭沼泽土、草甸沼泽土、盐成沼泽土４个亚类。

五、水稻土

水稻土亦是黑龙江省的主要农业土壤之一，分布范围广泛，除西部较干旱地区外，北起

漠河，南到种稻最久的宁安，东自抚远，西至查哈阳灌区，几乎遍及全省各个市县。多分布

于大小河流的河漫滩，一、二级阶地及地下水丰富且水位较高的低温之地。该土壤呈零星

分布，全省约有０２８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０６２％。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
鸡西等市水稻土分布较集中，约占全省水稻土的２／３。黑龙江省水稻栽培历史短，又是一季
稻，淹水时间短，土壤冻结时间长，因而水稻土发育程度低，土壤属性及肥力特征，仍明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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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身土壤的影响。剖面分异不够明显；有机质组成比较复杂，胡敏酸与富里酸的比值较

高；黏粒的硅铝率在３５～４０；黏土矿物组成以水云母为主；ｐＨ值一般较高，多呈微酸性—
中性—微碱性反应；生化作用较弱，铁锰移动也不强烈，养分的活化和迁移强度也较小，耕

作层常有片状结构。水稻土受原来土壤的影响较多，可分为草甸土型水稻土、白浆土型水

稻土、沼泽土型水稻土、黑土型水稻土、暗棕壤型水稻土和石质土型水稻土６个亚类。

第三节　植被状况

黑龙江省地处欧亚大陆东缘，深受日本海海洋季风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形成湿润区、

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相应的地带性植被从东到西为森林、草甸草原和草原。黑龙江省南

北相距１０个纬度，从北到南形成寒温带和温带气候，相应地出现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阔
混交林和温带落叶阔叶林。温带草甸、草原植被分布在黑龙江省中西部。在植被类型上，

黑龙江省有大森林、大草原、大沼泽、大田野作物，都是国内罕见的，在国际上也颇具盛名。

黑龙江省野生植被可划分为８个类型，１４个亚类，８６个群丛；人工植被可划分为２个类型，６
个亚类，１２个群丛。

一、森　林

黑龙江省森林面积大，森林覆盖率达４３６％，居全国第一位。森林集中分布在兴安山
地与东部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等地。森林植物茂盛，种类繁多，其中树质优良且经

济价值较高的就有５０多种，有的还是国内外少有的珍贵树种。
（一）寒温带针叶林

寒温带针叶林，又分为落叶针叶林和常绿针叶林两类。

寒温带落叶针叶林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是欧亚大陆北部的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部

分。寒温带落叶针叶林在黑龙江省内只有１个群系组，即兴安落叶松林，因其北界与俄罗
斯境内的泰加林相连，故又称为南泰加林。兴安落叶松在黑龙江省集中分布在北纬４９°１０′
以北的大兴安岭，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地分布于海拔１２００米以下，南部山地分布于海拔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米以下的阳坡、半阳坡或分水岭上，以及小兴安岭北部的低湿地。群落中的乔
木层高２０～２５米，几乎为纯林，偶混生少量的樟子松、山杨和白桦。灌木层以兴安杜鹃占
优势，因此也被称为杜鹃—兴安落叶松林。兴安落叶松在黑龙江省东南部山地老爷岭也有

零星分布。兴安落叶松是强阳性喜光树种，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寿命长，种子小而具长

翅，易于传播，属建群先锋树种。该树种适应范围很广，在较干旱瘠薄的砾石山地以及水湿

的沼泽地，均能生长成林。

寒温带常绿针叶林，是黑龙江省北部、东部的地带性植被之一。主要群系是耐旱喜阳

的偃松林、冷杉林和喜低温阴湿的云杉林。其中：樟子松林，为中生乔木，分布在大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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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１０°～３５°的阳坡或半阳坡上部山脊上，呼玛河以北分布较多，以南则分布在５°～３０°阳
坡或半阳坡上，垂直分布范围为海拔３００～９００米。樟子松为松科常绿乔木，是阳性树种，
十分耐寒，是中国松属中较耐寒的树种，可在－４０℃～－５０℃低温条件下存活。偃松林，主
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海拔１２００米以上的山坡与山顶，成为森林植被垂直分布的上限。
其特有的群落外貌是树根盘结在石块上，树干通常伏卧地面而匍匐生长，全干常蜿蜒长达

１０米以上，树冠倾斜上升，群落高度仅１～１５米左右，构成稀疏的偃松矮曲林景观。臭冷
杉林，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山地，多分布在低海拔的狭长谷地和局部排水不良、地下

水位较高的平湿地。红皮云杉林，广布于大、小兴安岭、完达山及张广才岭等各山区，多见

于河岸沟谷或溪流旁。红皮云松为松科常绿乔木，树高可达３０米以上，胸径达０６～０８
米。属于耐阳性树种，适应性强，生长较快，是营造用林林地的良好树种。

（二）温带针阔混交林

温带针阔混交林主要分布在小兴安岭和黑龙江省东部山地，这些区域夏季气温较高，

降水丰富集中，所以此类混交林林相苍茂，类型复杂，植物种类丰富。温带针阔混交林的地

带性植被主要是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主要树种除红松外，还有鱼鳞云杉、红皮云杉、

臭冷杉、枫桦、紫椴、槭、水曲柳、胡桃楸等。红松是中国第三纪的针叶树种之一，在黑龙江

省分布于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和张广才岭等山区，小兴安岭及伊春一带为红松的现代

分布中心，因此有“红松之乡”之称。红松产生于不超过３０°的缓坡山地上。红松林群落结
构层次比较复杂，通常具有发达的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发育微弱的苔藓层。树种组成

单纯，其中以红松占绝对优势，仅伴生少量的蒙古栎或紫椴，间或混有极小的寒温带常绿针

叶林树种鱼鳞云杉。

（三）温带落叶阔叶林

温带落叶阔叶林在黑龙江省除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外，全省各山区、半山区均有分布。

这些地区多是人类长期活动的地区，是温带针阔混交林遭到严重破坏而形成阔叶乔木、灌

木混杂的“杂木林”即次生林；此外还有蒙古栎林、山杨林、白桦林等。

二、草　原

黑龙江省是中国１０个拥有大草原的省份之一。草原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小兴安岭
和三江平原。其中可利用的草场有６０８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１３３７％，产草
量居全国第８位。黑龙江省草原主要有森林草原和草甸草原，也是本省的主要农牧草地。
森林草原分布在松嫩平原外围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的山前台地，建群种为贝加

尔针茅、线叶菊、羊草。同时生长着毗邻区域的乔木，如蒙古栎、白桦等。草甸草原在松嫩

平原中部，以带状或片状镶嵌在森林、灌丛草原或沼泽间，在沿河两岸低平湿地、地表径流

和地下水丰富地区也有分布。可分为三个群组：贝加尔针茅草甸、羊草草甸草原和杂草草

甸草原。沼泽化草甸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面积广大，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小叶樟群落和各

类苔草沼泽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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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平原西部的大草原，面积达２４万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也是待
开发的草原之一。黑龙江省中部山区的山间谷地及河流沿岸分布着１３３万平方公里左右
的杂草草场。这些草原、草场的草质优良，特别是松嫩平原各地普遍分布着价值很高的羊

草，面积占全省草原的一半；含蛋白质较高的小叶樟属优质牧草，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

江平原的低湿地和山谷地。黑龙江省的大草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物质基

础。至２００５年已开发利用的草原面积仅为３万平方公里，尚有５２％的草原待开发利用。
已开发利用的草原，改造潜力很大。此外，黑龙江省草原有苇地２０５万平方公里，集中分
布在松嫩平原、乌裕尔河下游、三江平原、七星河与都鲁河下游和兴凯湖滨。芦苇有着较高

的工业价值，有待充分开发利用。

第四节　气象灾害

一、自然灾害概况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最东北部，是中国热量资源最少的省份之一。受季风气候的影响，

自然灾害以低温、冷害、霜冻、冰雹、旱涝、风害为主。其中，低温、冷害频繁是影响黑龙江省

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全省平均每４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冷害。冷害在黑龙江省具
有群发性和地域广泛性特征，它使水稻受害最严重，平均减产达３０％，其次是大豆、玉米，小
麦受影响最小。低温冷害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为重，南部次之，西南部最轻。低温冷害分为

延迟型和障碍型两类，后者主要对水稻的威胁大，尤其是水稻孕穗期为障碍型冷害的关键

期。此类冷害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加重，嫩江、北安、伊春、鹤岗以北地区频率较高，危害也

较重。

黑龙江省无霜期短，霜冻灾害较多。每年春末、秋初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极易出现

霜冻灾害，尤其是秋季的初霜冻更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霜冻发生后，使农作

物在幼苗期或成实期过早死亡，严重影响粮食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受季风影响，黑龙江省降水集中在夏秋，尤其是７、８月份，且降水变率大。因此，旱涝
就成为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近３０年的资料表明，黑龙
江省春旱、夏涝、春、夏、秋返旱为主，两种情况各占５０％。旱涝灾害地域分布不一致，以东
涝、西旱为主。洪涝多发生在中部、小兴安岭、东部山区和江河沿岸，内涝区在三江平原的

低地最普遍。西部的松嫩平原干旱较严重，西部地区发生干旱的概率达８０％，而泰来、龙
江、林甸南部、安达和肇东、肇州等地区，素有“十年九旱”之说。洪水灾害多发生在松花江

干流，其次是嫩江、黑龙江及其主要支流。

大风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当风速达到８米／秒（５级）大风时，就可以对农业及其他行业
造成灾害。风灾是常见的一种区域性局部灾害。黑龙江省春季多大风，造成土壤水分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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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加重了春旱；夏季大风常与大雨、暴雨相伴，使农作物倒伏和折秆；秋季大风可使成熟

作物籽粒脱落，造成减产；冬季寒潮、大风往往产生暴雪，造成牲畜死亡。黑龙江省年平均

大风（风速大于等于８米／秒）日数在５～５０天左右，其中大、小兴安岭与东部山区大风日数
低于２０天，大兴安岭西部地区甚至低于１０天；而松花江谷地的佳木斯、依兰大风日数超过
５０天，哈尔滨地区年大风日数也在４０天以上。黑龙江省春季大风最多，除大、小兴安岭山
区、三江平原东部外，春天大风日多在５天以上。三江平原西部，松嫩平原西南部、松花江
沿岸大风日数较多。大风除对农业造成严重危害外，还可破坏交通、电信和建筑物等，并可

引起火灾，因此风季森林、草原的防火就成了头等大事。

二、重大自然灾害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
都造成了一定损失，尤其是１９８７年发生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和１９９８年发生的嫩江、松
花江特大洪水灾害，带来的损失十分严重，给人们带来的教训也十分深刻。

（一）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

１９８７年５月６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西林吉、图强、阿木尔和塔河４个林业局所
属的几处林场同时起火，然后随风势向周围蔓延，大火持续了２５天后于６月２日被扑灭。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灾。据统计，这场大火过火面积

１０１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占７０％。火灾中，烧毁房屋６１４万平方米，其中居民住房４０万
平方米；烧毁储木场４５处，林场９处，存储木材８５５万立方米；烧毁各种设备２４８８台，粮
食３２５万公斤，桥涵６７座，铁路专用线９２公里，通信线路４８３公里，输变电线路２８４２公
里。受灾群众５万多人，死亡１９３人，受伤２２６人。直接经济损失约５亿元。此次特大森林
火灾的起因是一农民违规操作启动割灌机引燃了地上的汽油，又不懂灭火常识而导致的。

此时的气候干燥，降水少、风力大，也是造成这场火灾持续时间长、过火面积大、损失严重的

重要原因。

（二）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灾害
１９９８年夏秋之交，由于气候异常，降雨量过大而且集中，导致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

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灾害。当年６～８月，嫩江流域降雨量达５５０毫米以上，嫩江中游更
是多达７００～１０００毫米，造成嫩江流域及许多中小河流水位迅猛上涨，有的甚至漫堤决口，
嫩江、松花江沿线各水文站的水位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并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是，两江堤防

却是标准低、险工弱段多，又缺少大的水量控制工程，调节水量能力差，难以抵御百年不遇

的特大洪水，增加了抗洪的难度。这次洪水造成全省５２个县（市、区）、６２２个乡镇、４８３０个
村屯、８５０万农村人口受灾。受灾农田面积３１２２万公顷，成灾面积１２３万公顷，其中绝产
９３７万公顷，减少和损失粮食８４亿公斤；水淹草原２６０万公顷，冲毁鱼塘８９万公顷，死
亡牲畜１０５万头（只）；倒塌和损坏房屋１５７万间，其中损坏中小学校舍３１万平方米；冲
毁公路路基路面２２５３公里、桥涵２２９０座、通信线路１１０公里、输电线路９０８公里，铁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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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３７６处；毁坏中小水库１５座、渠道堤防１４９５６公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９６１亿元，上
百万人痛失家园。这次特大洪水灾害，是黑龙江省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水

灾害。

第三章　自然资源

第一节　土地资源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沃野千里，可利用土地资源多，开发潜力大。２００５年，全省土地总
面积４７３万平方公里（含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４９％。其中，已开
发利用土地４０８４６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８６４％；未利用土地６４５万公顷，占全省
土地总面积的１３６％。这些较丰富的土地资源，为全省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和经济社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

几千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论是世代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原住居

民，还是从祖国四面八方徙居北大荒的新居民，他们为开发建设黑龙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和聪明智慧，充分利用这里独特的土地资源，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建设了城市、乡村，

工厂、煤矿、油田，农业、林业生产基地，以及铁路、公路、机场、水库等设施，为人民、为国家

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木材、煤炭、石油、机械等物质财富，为支援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一、农业用地

黑龙江省有着丰富的农林用地资源，经过历史上长期断断续续地垦殖和新中国成立以

后的大规模全面开发，到２００５年，全省农业用地资源总面积达３９３６６万公顷，其中，耕地
１１７１万公顷，占农林用地总面积的２９７％；林地２４４０６万公顷，占６２％；牧草地２２４５万
公顷，占５７％；园地６万公顷，占０２％；其他用地９４５７万公顷，占２４％。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成立时，黑龙江地区只有耕地 ５６９５万公顷，此后经过 ３０多年的开发，至 １９８５年已达
８９３７万公顷，增长５６９％。１９８６年以后，耕地增加趋缓，虽然开垦了一些荒地，但因各项
建设占用耕地，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中仅净增加耕地２７７３万公顷。是时，全省人均耕地面积
为０３１公顷（合４６亩），是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１４亩）的３３倍。黑龙江省耕地９０％
以上分布在中、西部的松嫩平原和东部的三江平原。耕地坡度大都在５°以下，便于耕作、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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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耕地肥沃，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养分大大高于全国其他省份，素以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和

中国“黑土之乡”著称，是中国最大、土壤最优良的商品粮战略后备基地，每年的粮食商品量

平均达２００亿公斤以上，可满足全国１亿多人的食粮需要。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黑龙
江省又是大豆、玉米、水稻等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主产区。

黑龙江省的森林面积为 ２００７万公顷，比 １９８５年增加 ４３０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４３６％，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７２个百分点。林地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老爷岭两
大山区，这些山区的林地约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７８％左右。林地又分为有林地、灌木林地、
疏林地、迹地等。森林面积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人工造林和退耕还林等。仅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全省就完成造林面积７０２７万公顷；迹地更新面积６８１万公顷。２００５年，全省活
立木总蓄积量为１５亿立方米，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０６亿立方米；林木蓄积量为１４３亿立方米，
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６亿立方米。

牧草地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的天然基础。黑龙江省的牧草地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和

三江平原，以及小兴安岭等山地的山间及谷阶地等。２００５年，全省有牧草地２２４５万公顷，
比１９８５年减少１５１１万公顷。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连年的过度开发，毁草耕种，以及超载过
牧使草原退化等。以后由于加强了对草原的保护，草原面积呈恢复增长的趋势。

园地也是农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重要物质基础。２００５年，全
省共有园地６万公顷，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０５万公顷。这些土地主要用来栽培果树、中药材、花
卉及苗圃等。园地主要分布在本省东南部牡丹江、佳木斯、鸡西等市的低山丘陵区，其次为

中、南部的哈尔滨、绥化所属各县（市）。据统计，２００５年全省仅果园即达３９４８８公顷，水果
产量达４６１９７４吨。其中牡丹江、哈尔滨市最多，水果面积分别为１２６５４公顷、７８８２公顷，
水果产量分别为１２２２８１吨、１１５１５２吨。

二、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用地、工矿用地、交通设施用地、水利设施用地等。２００５年，全省

建设用地共１４８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３１％。全省共有１３个地市、５５个县（市）、
９０６个乡镇，以及大量的村屯、林场、农牧场等居民点，加之众多的工矿企业，至２００５年末共
占用土地１１５４５万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７８％。与１９８５年相比，居民点和工矿用地
减少０７５万公顷，主要原因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撤并了大量居民点，例如国有农场的各生产
队居民点大部撤销，居民集中到农场场部居住，而将原生产队居住用地进行复垦变成了耕

地。但在此期间城市建设占用土地却在逐年增加。

交通用地主要是铁路、公路及民用机场等用地。２００５年，全省交通用地面积为１１７８
万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７９％。水利工程设施用地主要是水库、沟渠、堤坝、水电站、
航运码头等所占用土地。２００５年，全省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２０８万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
积的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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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利用土地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有尚未利用的土地 ６４５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１３６％，比
１９８５年减少２０万公顷。这些未利用土地包括荒草地、沼泽地、沙地、裸岩地、石砾地等。主
要分布在三江平原和小兴安岭地区，其中大部分在佳木斯市和黑河市境内。在未被利用的

土地中，可用于农业开发和适于林、牧、渔等业利用的约４７２４万公顷，占未利用土地总面
积的７３２％。

第二节　动植物资源

一、动物资源

黑龙江省野生动物区系组成复杂，种类较多，数量可观，加之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特

殊的地理位置，其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更具有北方特色。全省野生动物共４８９种，其中，
兽类６目１９科８８种，鸟类１９目５７科３７４种，爬行类３目４科１６种，两栖类２目６科１１
种。野生动物的分布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而不同，在全省可分为５个动物地理区，一是
大兴安岭北部山地区，二是小兴安岭山地区，三是东南山地区，四是三江平原区，五是松嫩

平原区。前３个区以森林动物为主，后２个区则以草原、湿地动物占优势。属于国家一级保
护的动物共１７种，其中兽类有东北虎、豹、紫貂、貂熊、梅花鹿５种，鸟类有丹顶鹤、大鸨、白
鹳、中华秋沙鸭等１２种；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共６７种，其中兽类有马鹿、黑熊、雪兔等
１１种，鸟类有大天鹅、花尾榛鸡、鸳鸯等５６种。在这些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中，有的在省内
乃至全国都是十分珍贵的，生存数量较少。如：野生东北虎全省只有约１０只，貂熊６０只，白
鹳９０只，大鸨１２０只，丹顶鹤５００只，等等。

在３７４种鸟类中，绝大部分是益鸟，能捕食农林害虫，抑制害虫的数量。松鸦、灰喜鹊、
啄木鸟、普通野鸭等都能传播种子，对树木更新十分有益。两栖动物的食物都是农林害虫，

在控制农林虫害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中国林蛙（哈士蟆）还具有珍贵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爬行类中的鳖和蛇均可供食用和药用，蝮蛇的毒液是制药的重要原料。蜥蜴类也是农林害

虫的天敌之一，因此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哺乳类动物中有少部分种类对

农业生产和森林、草原植被有一定危害，有的还传播疾病，例如啮齿类动物。

二、植物资源

黑龙江省南北跨温带和寒温带，东西跨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区，境内山地、丘陵、平原、

河流相间交错分布，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为多种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发展种群的环境，

形成了黑龙江省野生植物丰富的种群和植物区系。全省可划分为３个植物区，即大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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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小兴安岭—老爷岭植物区和松嫩平原植物区。大兴安岭植物区是俄罗斯东西伯利

亚植物区系向南延伸的部分；小兴安岭—老爷岭植物区是满洲植物区系（包括俄罗斯远东、

阿穆尔河和滨海地区，朝鲜北部及中国的长白山区）的主要部分；松嫩平原植物区是蒙古植

物区系向东延伸的部分。在全省范围内大约有２０００余种野生高等植物，其中木材植物４６
种，中药植物６００余种，食用植物５００种，油料植物６９种，饲料植物５００种，淀粉植物３６种，
果树植物３２种，橡胶植物９种，树脂植物８种，单宁植物５７种，蜜源植物６８种，芳香植物２４
种，花卉植物１００余种，野菜植物１００种，等等。３个植物区在黑龙江省境内交汇融合，导致
省内植物组成具有独特性、过渡性特征，组成森林、森林草原、草原、隐域性草甸、沼泽等植

被类型。植物数量较大，种属并不十分丰富，目前已知的省内野生高等植物只有１８３科、
３７３属。在这些植物中，有全国十分珍贵的红松、黄菠萝、胡桃楸、水曲柳等木材植物；有分
布较多、贮量较大的食用植物，尤以蕨菜、薇菜、老山芹等产量最大，驰名全国。

第三节　水利风力日光资源

一、水利资源

黑龙江省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四大水系，有兴凯湖、镜泊湖、连环湖和

五大连池４处较大的湖泊及星罗棋布的泡沼。全省流域面积在５０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１９１８条，全省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６８６０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２９７４４
亿立方米，扣除两者之间重复计算量１７３１４亿立方米，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８１０３亿
立方米，人均水量２１６０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０５年，全省年平均降水深为５０１５
毫米，折合水量２２８１０６亿立方米，比上年多１５３％，比多年平均少１０８％。当年全省年
平均径流深为１１６７毫米，折合水量为５３０６亿立方米。全省平原地区地下水资源量为
１８４６亿立方米，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１２６５９亿立方米，山丘区与平原区重复计算量为
１１１３亿立方米，全省地下水资源量为３０００６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重复计
算量为１４３５８亿立方米，全省水资源总量为７５５５５亿立方米，比１９８５年全省水资源总量
少１６６５亿立方米。２００５年，全省总供水量为２７１５１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供水量１５８４３
亿立方米，地下水供水量１１３０８亿立方米。

在黑龙江省众多河流中，水能资源蕴藏量为８４４３万千瓦。其中，水能理论蕴藏量在
５００千瓦以上的河流有４８１条，１００００千瓦以上的河流６４条。黑龙江干流水能理论蕴藏量
最大，占全省总理论蕴藏量的４８２％；其次是松花江干流，占全省总理论蕴藏量的３８７％。
全省集水面积５０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可开发水能资源的装机容量为６１２３万千瓦，可建
５００千瓦以上水电站２７０座。其中，装机容量在１００００千瓦以上的水电站５３座（包括边境
河流５座，省界河流７座），总装机容量可达５６７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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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力资源

黑龙江省常年多风，尤以春、秋季为盛，风能资源不但较丰富，而且分布广泛。地面层

风能大致分为平原地区类和山林地区类，二者相比平原地区风能更为丰富。平原地区有效

风速（即风力发动机起动风速和极限风速３０米／秒～２００米／秒之间的风速）时数较多，能
量分布相对集中，其中松嫩平原西部每年有效风速时数达４７００～５４００小时，在此范围的
风能占总风能的９８％以上。黑龙江省年平均风速在１８～４５米／秒之间，有效风速主要集
中在每年的３～６月和１０～１１月。松嫩平原南部，松花江中游沿岸地带和三江平原东北部
月平均风速≥３０米／秒的日数最多；两大平原其他地区月平均风速≥３０米／秒的月份在
８～１１月之间；小兴安岭腹地，北部林区及牡丹江等地则不足３个月。风速超过１７米／秒的
大风日数，全省大部地区在２０天以上，其中松花江谷地的佳木斯、依兰在５０天以上，是黑龙
江省大风日数最多的地区。西南部的大庆地区大风日数也比较多。大风多的地区，风能资

源也就更为丰富，这就为清洁能源生产———风力发电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三、日光资源

日光资源主要包括日照和太阳辐射产生的能量。黑龙江省处于高纬度区，云量较少，

相对日照时数多。全省年日照时数多在２４００～２８００小时之间，其中农作物生长季日照时
数占总时数的４４％～４８％。一年内日照主要集中在３～１０月，全省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均
在１９００小时以上，月平均２００小时，其中６～８月日照时数为７００～８００小时。夏季多数年
份的日照能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冬季日照时数虽然少，但因晴天多，日照百分率较大，

为光热转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黑龙江省太阳辐射资源比较丰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年太阳辐射总量在

４４×１０８～５０×１０８焦耳／平方米之间。年总辐射的地域差异是南多北少；时空分布是夏季
多、冬季少，农作物生长季的辐射总量占全年辐射量的５５％ ～６０％。黑龙江省年光合有效
辐射在１９８×１０８～２２７×１０８焦耳／平方米之间，其中松嫩平原最多，小兴安岭山地最少。
年光合有效辐射的２／３集中在农作物生长季内，有利于农业增产和提高农产品品质。

第四节　矿产资源

黑龙江省矿产资源丰富，至２００５年全省已发现各种矿产１３１种，占全国已发现的２３４
种的各类矿产的５７２％；全省矿产地达１６００余处，已探明储量的矿产为８７种，占全国已探
明储量的２１５种矿产数的３７７％。黑龙江省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石油、晶质石
墨、岩棉玄武岩等１０种。黑龙江省矿产资源种类多，但储量不均衡。石油、煤炭、泥炭等能
源矿产丰富，而镁、锰、铬等黑色金属矿产不足；建材矿产丰富，而农用化肥矿产不足。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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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共生、伴生矿多，矿石组分复杂，对选冶技术要求高，开发利用难度大；但综合利用潜

在经济效益大。在已探明储量的各类矿中，贫矿多，富矿少。另外，矿产资源地域分布不

均，例如煤炭资源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较少，中部地区更是缺煤区。

一、金属矿产

黑龙江省已探明储量的金属矿产共有２７种，其中，黑色金属矿产２种（铁、钛），有色金
属矿产１１种，贵金属矿产６种，稀有、稀土、分散元素矿产８种。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已探明
的主要金属矿产的储量分别如下：铁矿３６亿吨，铜矿３７５４万吨，铅矿４８７万吨，锌矿
１６１７万吨，镁矿８９１３万吨，镍矿２０３１９万吨，钨矿１９５万吨。全省储量在１０００万吨以
上的铁矿有９处，其中双鸭山铁矿南区为８０００多万吨。已探明储量的铜矿产地１４处，其
中位于嫩江县境内的多宝山铜矿床规模最大，该矿床已探明的铜储量占全省铜总储量

的８９８％。
黑龙江省金矿资源丰富，在全省矿产中占有突出地位，已累计探明金矿５０处，金矿点

７００余个。探明保有储量２５３６５吨，占全国黄金总储量的１２６％，居全国第二位，其中矿金
矿藏居全国之冠。金矿不仅储量大，而且分布广，全省有３０多个市、县产金，尤以沿黑龙
江、乌苏里江一线的漠河、塔河、呼玛、黑河、嘉荫、萝北、林口、伊春、鹤岗、桦南、穆棱、东宁

等市、县为重要产区。但由于历史上对黄金矿产资源的开采没有节制，特别是伪满时期日

本帝国主义对黑龙江地区的黄金进行了掠夺性开采，使得砂金资源几近枯竭，当年黑龙江

地区“黄金镶边”的美称已不复存在。在全省已知的金矿床和矿点中原生金矿６处，砂金矿
床３９处，其余均为矿金矿点，砂金和原生金的储量约各占一半。从地域分布看，北部、东部
的兴安山地、老爷岭山地和完达山地都是金的成矿带，其中砂金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北坡

和南坡，以及老爷岭隆起区，黑龙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松散沉积物中。

二、非金属矿产

黑龙江省非金属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新中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省非金属矿产勘查工作

迅速发展，到１９８５年全省已发现有工业价值的非金属矿产５７种，矿产地１２６处，其中探明
储量的矿产２３种。此后经过２０年的继续勘查，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已探明储量的非金属矿产
４４种，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１种。其中，冶金辅助原料矿产７种，化工原料矿产７种，建筑材料
及其他非金属矿产３０种。在已探明储量的非金属矿产中，石墨、颜料黄黏土、长石、玄武
岩、火山灰、生产水泥用大理石、矽线石的储量居全国首位。

石墨，是黑龙江省的优势矿产资源，２００５年保有储量达１１亿吨，在全国居第一位。全
省共有产地２８处，其中大型矿４处，中型矿６处，小型矿６处。鸡西柳毛石墨矿、勃利佛岭
石墨矿、萝北白云山石墨矿是分别列全国一、二、三位的石墨矿。已开采利用的有鸡西柳

毛、石场，穆棱的光义等３处矿床，这三地的储量占全省石墨总储量的４４％；尚未开采的矿
床中，储量超过２０００万吨的１处，大于５０万吨的２处，它们有区域变质、接触变质两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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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类型。前者成因的石墨矿是黑龙江省最主要的石墨矿，分布于佳木斯隆起区，如萝北、鸡

西、双鸭山、勃利和穆棱等地。该类石墨矿矿床规模巨大，例如鸡西柳毛石墨矿储量达３亿
多吨，在亚洲居第一位。该矿矿物量为２８００万吨，矿石品位在１４％左右，石墨为磷片变晶，
矿体埋藏浅，适于露天开采，所产石墨除供国内需要外还出口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接触变

质成因的石墨矿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矿石由隐晶质石墨组成。

三、能源矿产

黑龙江省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石油已探明的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一半，原油

产量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４０％，储量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石油主要分布在松辽盆地北
部及外围盆地。大庆油田闻名中外，不仅是中国的最大油田，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大油田之

一。自１９７６年年产量达到５０００万吨，进入了产量特大油田系列。大庆油田及周围已探明
各种油气田共２８个，油田总面积约５４７０平方公里，其中主要油气田有喇嘛甸、萨尔图、杏
树岗、太平屯、高台子、葡萄花、敖包塔７个背斜型储油构造，含油面积为１４３３平方公里。
在松辽盆地和外围盆地石油地质储量相当可观，有良好开发前景。大庆油田的天然气资源

也很丰富，包括气层气和油层溶解伴生气，而以后者为主。２００５年前已探明有一定规模的
天然气田有汪家屯、阿拉新、白音诺勒、宋站等。

黑龙江省煤炭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在全省７９个市县中，有４７个市县、约２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蕴藏着煤炭。全省煤炭资源总量为５３５４亿吨，其中保有地质储量为２３７亿吨，居全
国前列。煤种齐全，品种优良，低灰、低磷、低硫、发热量高，在国内外动力煤市场上享有一

定盛誉。但煤炭在省内地域分布不平衡，绝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主要煤田分布在

张广才岭褶皱带以东的地区，如鸡西煤田、勃利—七治河煤田、安邦河—七星河—双鸭山煤

田、集贤—东荣煤田和鹤岗煤田。中部为缺煤区，西部地区虽有煤的发现，但煤质和储量均

不如东部，主要是褐煤、长焰煤。东部地区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为全省重要的煤炭

生产基地。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鸡东县，素有“龙江产煤第一县”的美誉。已探明的煤炭储量

达３４亿吨，是全省煤炭储量最大、产量最高的县，是原煤炭部确定的全国１００个重点产煤县
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发的嫩江县黑宝山煤田，是黑龙江省西部的主要煤炭生产基地。

泥炭也是黑龙江省的优质矿产资源，２００５年保有储量为２８７７万吨，全省有大型泥炭
矿床１５处，中型矿床１４３处，小型矿床１９１处。全省泥炭有机质含量平均为５１８３％，其中
小兴安岭泥炭分区的泥炭有机质含量最高达 ５６７９％。泥炭发热量全省平均值为
２８０８卡／克，其中大兴安岭泥炭分区的泥炭最高达 ３１５１卡／克。全省多数泥炭为中燃
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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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始设于清朝末期。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八（１９０７年４月２０日），清廷决定
改革东北地区管理体制和地方官制，明令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设立奉天、吉林、黑

龙江三省。此时，今黑龙江省行政区域以松花江为界，北、西和南、东地区分属黑龙江省和

吉林省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今黑龙江省境内设有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松江（省会哈尔滨）两省。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
为新的黑龙江省，省会设于哈尔滨市。是时，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即今黑龙江省版图。全省

共辖３个专区，４个地级市，１个县级市，６４个县，２个旗，１个矿区。经过５０多年的调整变
化，到２００５年，全省共设有１个地区，１２个地级市，１９个县级市，４５个县，１个自治县。

黑龙江省是一个人口发展较快的省份。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

数量逐年增长，至１９８５年全省总人口已达到３３５７万人，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２３４３万人，增长
２３１倍。此后，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全面实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至２００５年全
省总人口为３８２０万人，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３８％。２０年中，黑龙江省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
口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年龄结构上已逐渐向老龄化社会转变。计划生育工作取得良好

效果，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人口环境。

黑龙江省又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省份。据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省共
有５４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９５１％，少数民族人口占４９％。世居黑龙江
省的１０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９９０４％。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中，黑
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黑龙江省还是

一个多宗教的地区，至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有６种主要宗教，信教群众共１１０万人，占全省总人
口的２８９％。人民群众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黑龙江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社会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使居民的养老、医疗等得到基本保

障；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到２００５年，全省人民已基本达
到了小康水平。同期，黑龙江省认真贯彻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并重的方针，积极推进

生态省建设，使全省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和改善，环境支撑能力不断增强，为全省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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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建置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建置沿革

一、行政区划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行政区域被划分为三个层级，即：（一）全国分

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

民族乡、镇。简单地说就是省、县、乡三个层级。实际上，在省、县之间还有一个层级，即地

区，还包括地级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和盟。这样，中国的行政区划就是４个层级，即省级
（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特别行政区）、地级（包括设置行政公署的地区、地级市、自治州

和盟），县级（包括自治县、县级市、市辖区，黑龙江省还有地区辖区），乡级（包括乡、民族

乡、镇）。《宪法》还规定，省、市、县级行政区域划分由国务院批准，乡级行政区域划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渐推进，依据国
家法律的规定，黑龙江省辖区内的行政区划不断进行了调整。一是撤地设市或地市合一。

２０年中，先后撤销了黑河地区设立地级黑河市和撤销绥化地区设立地级绥化市；松花江地
区与哈尔滨市合并组建新的哈尔滨市。二是调整市辖区、县。先后有双鸭山、牡丹江、哈尔

滨市辖区或撤销或合并或更名或新设或将原辖县改设为区。为完善市管县体制，便于管

理，原来未管县的双鸭山市、鹤岗市、大庆市都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同时，部分地级市管县数

量调减或增加，如佳木斯市由原来管辖１３个县减为６个县（市），哈尔滨市则由原来管２个
县增加到１１个县（市）。至２００５年，全省１２个地级市均实行了市管县体制。三是撤县设
市、撤市设区或县市合并。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有肇东、阿城等１５个县改设为县级市；原县
级黑河市、绥化市改设为地级市所属区；德都县与五大连池市合并设立新的五大连池市。

四是撤（并）乡设镇和建立民族乡（镇）。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和国务

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的通知精神，１９８６年以后，黑龙江省加快了撤
（并）乡设镇和建立民族乡（镇）的步伐。为深化农村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农村经济发

展，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强化农村行政管理，优化小城镇体系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２０００
年１２月１５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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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内地县（市）１５万人口以下的乡镇，边境
县（市）２０００人口以下的乡镇，两个乡级政府同驻地的乡镇”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据此，全
省共撤销乡（镇）２６６个，乡（镇）总数由原来的１２１０个减少为９４４个，减少２２％。

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地市级行政区划为１３个，比１９８５年（下同）减少１个，其中地区由
原来的３个减为１个，地级市由原来的１０个增加到１２个。县级行政区划为１３３个，其中县
４５个，减少１７个；自治县１个，未有变化；县级市１９个，增加１３个；市辖区６４个、地区辖区
４个，均未变化。乡级行政区划９０６个，减少２７３个，其中乡４３６个，减少４０３个；镇４７０个，
增加１３０个。

二、建置沿革

（一）地（市）级建置

１９８６年初，黑龙江省共设有黑河、绥化、松花江、大兴安岭４个地区，哈尔滨、齐齐哈尔、
牡丹江、佳木斯、大庆、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１０个地级市。在此后的２０年间，为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省人民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对地（市）建置作了一些必要的

调整，其中包括：撤销地区设立地级市或地区与市合并，调整市（地）辖县和辖区。历年沿革

如下：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９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
报告提出，“市区非农业人口２５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１０亿元以上的中等城市（即设区
的市），已成为该地区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中心，并对周围各县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吸引

力，可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一个市领导多少县，要从实际出发，主要应根据城乡之间的经

济联系状况，以及城市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据此精神，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呈请，国务院

于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６日批准，将佳木斯市所辖的集贤县划归双鸭山市管辖，将佳木斯市所辖的
萝北、绥滨二县划归鹤岗市管辖。自此，黑龙江省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地级市由７个增加
到９个，全省１０个地级市中只有大庆市尚未实行这一领导体制。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将
双鸭山市岭东、岭西２区合并为岭东区，以精简机构人员、节省开支。省政府决定，上述新
的领导体制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１日，为了更好地落实民族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省

政府呈请民政部批复：经国务院批准，同意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恢复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是为黑龙江省唯一的一个市辖少数民族区。

１９９１年２月２日，为了加强对哈尔滨—依兰煤气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领导，并充分发挥
哈尔滨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经省政府请示国务院批准，将松花江地区的宾县、方正县

及佳木斯市所辖依兰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同时，将佳木斯市所辖的宝清、友谊二县划归

双鸭山市领导。

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１日，为了进一步完善市领导县体制，更好地发挥大庆市的中心城市作
用，使大庆的行政区划与全省的经济发展战略相衔接，并促进大庆市由资源型城市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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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转变，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大庆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将原由齐齐哈尔市所辖

的林甸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和原由绥化地区所辖的肇东、肇源二县划归大庆市管辖。

至此，全省１０个地级市均实行了市领导县的体制。同年１０月５日，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
的需要，促进本省东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省委、省政府决定，从１９９３年２月１日起，将原由
牡丹江市代管的密山市，改由鸡西市代管。

１９９３年２月８日，为推进黑河地区与俄罗斯的边境经济合作，以带动全省边贸经济发
展，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黑河地区，设立地级黑河市；撤销县级黑河市，改设为黑

河市爱辉区，以原黑河市的行政区域为爱辉区的行政区域。新设立的黑河市人民政府驻爱

辉区，除管辖爱辉区外还管辖原黑河地区所辖的嫩江、德都、孙吴、逊克４县。原黑河地区
所辖北安、五大连池２市由省直辖。３月１５日，省政府决定，将北安、五大连池２市的行政
领导委托黑河市政府代管。３月２３日，新的黑河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年６月１４日，为
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实现口岸合理布局，经省政府请示国务院批准，将牡丹江市所辖的虎

林县划归鸡西市管辖。７月１５日，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管辖的饶河县划归双鸭山市
管辖。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１日，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关于
“地处一地的市、地原则要合并”的指示精神，以及有利于行政管理的原则，经国务院批准，

将行政公署设于哈尔滨的松花江地区与哈尔滨市合并，组建新的哈尔滨市。新的哈尔滨市

管辖道里、南岗、道外、动力、香坊、太平、平房７区和呼兰、宾县、方正、依兰、延寿、木兰、巴
彦、通河８县。原哈尔滨市代管的阿城市和原松花江地区管辖的尚志、双城、五常３市由省
直辖，其行政领导省政府委托新的哈尔滨市政府代管。新的哈尔滨市体制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
日起实行。

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牡丹江市郊区，将其所属乡镇分别划归各区管
辖。牡丹江市所辖区数量由５个减为４个。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８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与县级市并存一起的地区、所在市

（县）达到设立地级市标准的，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指示精神，

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绥化地区，设立地级绥化市；同时将原县级绥化市改设为北

林区，隶属于新设立的绥化市。绥化市人民政府驻北林区。新设绥化市管辖原绥化地区的

望奎、庆安、绥棱、兰西、青冈、明水６县和新设立的北林区。原绥化地区所管辖的安达、肇
东、海伦３个县级市由省直辖。２０００年３月９日，省政府决定将这３个县级市的行政领导
委托绥化市代管。同年６月１日，新的绥化市行政管理体制正式实行。至此，全省地级市增
至１２个。
２００４年２月４日，为促进哈尔滨市城市结构调整，以利各区均衡发展，经省政府呈请国

务院批准，对哈尔滨市的太平区、道外区和呼兰县的行政区域进行整合，其中：撤销太平区，

将其行政区域划归道外区管辖；撤销呼兰县，设立呼兰区，以原呼兰县的行政区域（除乐业、

对青山２镇外）为呼兰区的行政区域；新设立松北区，以原道外区的松北、松浦、万宝３镇，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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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岛、三电２个街道办事处，以及原呼兰县的乐业、对青山２镇的行政区域为松北区的行
政区域。哈尔滨市所辖区由７个调整为８个。

至２００５年末，黑龙江省地市级行政建置共１３个，其中，地区１个，即大兴安岭地区；地
级市（设区的市）１２个，具体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鸡西
市、双鸭山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鹤岗市、黑河市、绥化市。大兴安岭地区下辖３县、４个行
政管理区；１２个地级市共辖区６４个、辖县４３个、代管县级市１９个。

（二）县级建置

１９８６年初，黑龙江省县级行政建置单位共１３９个，其中：县６４个，自治县１个，县级市６
个，市辖区６４个，地区辖区４个。在此后的２０年间，除前述对地市辖县、区进行的调整变动
外，对县级行政建置主要是进行了撤县设市，个别县市合并及县（市）区域变动等。具体沿

革情况如下：

１９８６年，省政府为了加快对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的发展和对该地区的管理，决定呈请国
务院批准设立镜泊湖市。当年７月１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黑龙江
省设立镜泊湖市，以宁安县的部分行政区域为该市的行政区域，市人民政府驻渤海镇。镜

泊湖市由省直辖，省政府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镜泊湖市的政权

机关一直未正式设立。经黑龙江省政府所请，国务院于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批准撤销镜泊湖
市，将其行政区域仍划归宁安县管辖。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黑龙江省共有３个县撤县设市。１９８６年９月８日，国务院批复黑龙江
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肇东县，设立肇东市（县级），以原肇东县的行政区域为肇东市的行政

区域。肇东市仍由绥化地区行政公署领导。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４日，国务院批复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同意撤销同江县，设立同江市（县级），以原同江县的行政区域为同江市的行政区域；

撤销阿城县，设立阿城市（县级），以原阿城县的行政区域为阿城市的行政区域。２市均由
省直辖。省政府决定，将同江市委托佳木斯市政府代管，将阿城市委托哈尔滨市政府代管。

１９８８年是黑龙江省撤县设市数量最多的一年，全年共有５个县改设为市。当年８月３０
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富锦县，设立富锦市（县级），由

省直辖，以原富锦县的行政区域为富锦市的行政区域。省政府决定，将富锦市委托佳木斯

政府代管。同年９月１３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铁力
县，设立铁力市（县级），由省直辖，以原铁力县的行政区域为铁力市的行政区域。省政府决

定，将铁力市委托伊春市政府代管。９月１４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
准，同意撤销尚志县，设立尚志市（县级），以原尚志县的行政区域为尚志市的行政区域；撤

销双城县，设立双城市（县级），以原双城县的行政区域为双城市的行政区域。尚志、双城２
市仍由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领导。１１月１７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
准，同意撤销密山县，设立密山市（县级），由省直辖，以原密山县的行政区域为密山市的行

政区域。省政府决定，将密山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３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海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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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海伦市（县级），以原海伦县的行政区域为海伦市的行政区域。海伦市仍由绥化地区行

政公署领导。

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８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海林县，设
立海林市（县级），以原海林县的行政区域为海林市的行政区域。同年９月２０日，国务院批
准撤销讷河县，设立讷河市（县级），以原讷河县的行政区域为讷河市的行政区域。２市均
由省直辖。省政府决定，将海林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将讷河市委托齐齐哈尔市代管。

同年，经省政府批准，将穆棱县的部分行政区域分别划归牡丹江市郊区和东宁县管辖；将东

宁县的部分行政区域划归穆棱县管辖。１９９７年４月，经省政府批准，又对穆棱市、东宁县的
部分行政区域做了调整。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２日，民政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宁安县，设
立宁安市（县级），由省直辖，以原宁安县的行政区域为宁安市的行政区域。省政府决定，将

宁安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同年６月１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五常县，设立五常市（县
级），以原五常县的行政区域为五常市的行政区域。五常市仍由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领导。

１９９４年初，为了加强本省中俄边境地区建设，推进对外开放，实现对俄经济贸易的快速
发展，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穆棱、虎林２县撤县设市的请示。１９９５年３月７日，民政
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穆棱县，设立穆棱市（县级），以原穆棱

县的行政区域为穆棱市的行政区域。穆棱市由省直辖，实行计划单列。省政府决定，将穆

棱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虎林县设立虎林市（县
级），以原虎林县的行政区域为虎林市的行政区域。虎林市由省直辖，实行计划单列。省政

府决定，将虎林市委托鸡西市政府代管。

１９９５年，为了有利于地域经济发展，精简机构、节省开支及五大连池火山自然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利用，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将德都县并入五大连池市。１９９６年１月３日，民政
部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将德都县和五大连池市合并，即撤销德都县，将其

行政区域并入五大连池市，市人民政府驻地迁至原德都县人民政府驻地青山镇。五大连池

市由省直辖。省政府决定，新的五大连池市仍由黑河市政府代管。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期间，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和本省实际情况，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未
再向国务院呈请关于撤县设市的申请报告。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设有县４５个，自治县１
个，县级市１９个；另设有市辖区６４个、地区辖区４个，县级行政建置单位合计１３３个。

（三）乡级建置

根据宪法规定，乡、镇为一县（市、区）之行政区域内设立的第三级行政建置。乡、镇的

设立、撤销、合并、更名、区域调整等，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１９８５年底，黑龙江省共设有
１１７９个乡级行政建置单位，其中乡８０２个、民族乡３７个、镇３４０个。１９８６年以后，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省乡镇建设得到加强。依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建镇标准

和建立民族乡的文件精神，省政府不断推进了整乡建镇和建立民族乡的工作，使全省乡的

数量逐年减少，镇的数量逐年增加，并且对乡镇的行政区划适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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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整乡建镇工作的推进，到１９９４年末，全省乡镇总数达到１２０８个，其中乡７９５个
（包括民族乡５８个），镇４１３个（含民族镇１１个）。
１９９５年以后，为适应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强小城镇建设，黑龙江省撤乡建镇的步伐明显

加快，同时扩大了部分镇的管辖区域。仅１９９５年全省即撤销２０个乡，设立１７个镇。至
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共设有乡镇１２１０个，其中乡６６９个，民族乡６０个，镇４７０个，民族镇１１个。
当年１２月１５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实施
意见》。为了深化农村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强化

农村行政管理，优化小城镇体系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

“内地县（市）１５万人口以下的乡镇，边境县（市）２０００人口以下的乡镇，两个乡级政府同
驻一地的乡镇”，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省政府主管部门经过调查论

证，以区域内人口数量为基础，参照区域位置、经济状况、资源条件、风土人情等因素，提出

了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意见。然后在全省全面铺开了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工作。

到２００１年，经省政府批准全省共撤销乡镇２６６个，其中乡２４６个，镇２０个。全省乡镇总数
由原来的１２１０个减为９４４个，减少２２％。调整后，全省乡镇平均辖区面积由原来的１８０平
方公里扩展到２４０平方公里，平均人口由１４万人增加到２３万人。同时，对全省乡镇机构
进行了改革，乡镇党政机构总数由原来的５５２２个精简为２４７３个，精简５５％；乡镇机构人
员编制总数由原来的４７３７０名减少到３７８９６名，精简２０％。
２００２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暂停撤乡设镇工作的通知》。按照该通知要求，

２００３年全省停止了设镇工作，只是撤并了部分乡。直到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又对一些乡镇进
行了调整，主要是将部分乡并入镇（或街道办事处），使乡的建制数量明显减少。至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全省共有乡镇９０６个，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３０４个。其中，乡４３６个（含民族乡５８个），减
少２９７个；镇４７０个（含民族镇１１个），减少７个。全省乡镇数量之比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５∶１调
整为２００５年的１∶１１，镇的建置数首次超过乡的建置数。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黑龙江省各市地乡镇级以上行政建置一览表

　表２－１

市地名称 所辖县市区名称
所辖（代管）区

县市及乡镇数

哈尔滨市

（市政府驻松北区）

道里区　南岗区　道外区　香坊区　动力区　平房区　松北区

呼兰区

宾　县　方正县　依兰县　巴彦县　木兰县　通河县　延寿县

阿城市　尚志市　双城市　五常市

８区

７县

４市

１９２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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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

市地名称 所辖县市区名称
所辖（代管）区

县市及乡镇数

齐齐哈尔市

（市政府驻龙沙区）

龙沙区　建华区　铁锋区　昂昂溪区　富拉尔基区　碾子山区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龙江县　依安县　泰来县　甘南县　富裕县　克山县　克东县

拜泉县

讷河市

７区

８县

１市

１２４乡镇

牡丹江市

（市政府驻爱民区）

爱民区　东安区　阳明区　西安区

东宁县　林口县

绥芬河市　海林市　宁安市　穆棱市

４区

２县

４市

５６乡镇

佳木斯市

（市政府驻前进区）

前进区　向阳区　东风区　郊　区

桦南县　桦川县　汤原县　抚远县

同江市　富锦市

４区

４县

２市

７１乡镇

大庆市

（市政府驻萨尔图区）

萨尔图区　龙凤区　让胡路区　大同区　红岗区

肇源县　肇州县　林甸县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５区

３县

１自治县

５８乡镇

鸡西市

（市政府驻鸡冠区）

鸡冠区　恒山区　城子河区　滴道区　梨树区

麻山区

鸡东县

密山市　虎林市

６区

１县

２市

４７乡镇

双鸭山市

（市政府驻尖山区）

尖山区　岭东区　四方台区　宝山区

集贤县　宝清县　友谊县　饶河县

４区

４县

４２乡镇

伊春市

（市政府驻伊春区）

伊春区　西林区　南岔区　友好区　翠峦区　新青区　美溪区

五营区　带岭区　金山屯区　乌马河区

汤旺河区　乌伊岭区　红星区　上甘岭区

嘉荫县

铁力市

１５区

１县

１市

１９乡镇

七台河市

（市政府驻桃山区）

桃山区　新兴区　茄子河区

勃利县

３区

１县

１７乡镇

鹤岗市

（市政府驻向阳区）

向阳区　工农区　南山区　兴安区　东山区　兴山区

萝北县　绥滨县

６区

２县

２１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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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

市地名称 所辖县市区名称
所辖（代管）区

县市及乡镇数

黑河市

（市政府驻爱辉区）

爱辉区

嫩江县　逊克县　孙吴县

北安市　五大连池市

１区

３县

２市

６４乡镇

绥化市

（市政府驻北林区）

北林区

望奎县　兰西县　青冈县　庆安县　明水县　绥棱县

安达市　肇东市　海伦市

１区

６县

３市

１６０乡镇

大兴安岭地区

（行政公署驻加格达奇区）

呼玛县　塔河县　漠河县

加格达奇区　松岭区　新林区　呼中区

３县

４行政管理区

３５乡镇

第二节　各地市概况

一、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松花江中游两岸，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４°０４′～４６°４０′，东
经１２５°４２′～１３０°１０′。北邻绥化市和铁力市，南接吉林省；东与肇东市、兰西县相邻，西与海
林市、林口县、勃力县、桦南县接壤。全市总面积５３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４２６１１１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２２０平方公里。市政府驻松北区世纪大道（１９９４年９月经国务院批
准由道里区迁此）。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９７４８４万人，其中城区人口３９８９６万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１８３０４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９８亿元。该市综合经济实力进入中国城
市前１０位。

哈尔滨市是全国大城市中设治最晚的，至２００５年其历史刚满百年，但它却是中国共产
党解放最早的大城市。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５
月３日正式成立哈尔滨市政府。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哈尔滨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
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东北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

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哈尔滨市为松江省省会，并由省直辖。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８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电令，哈尔滨市从８月１日起改为中央直辖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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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管。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哈尔滨市改为黑龙江省省辖市并入新设黑
龙江省建制。从８月１日起，哈尔滨市正式改为省辖市，并为黑龙江省省会。此后，哈尔滨
市一直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５日，国务院批准，哈尔滨市
实行计划单列，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是时，哈尔滨市辖道里、南岗、道外、太

平、香坊、动力、平房７区和阿城、呼兰２县。１９８６年以后，哈尔滨市行政区划不断进行调
整。１９８７年２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阿城县，设立阿城市（县级），行政区域不变，省政府委托
由哈尔滨市代管。１９９１年２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松花江地区的方正县和宾县、佳木斯市的
依兰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１日，根据国家关于“地处一地的市、地原则上都要合并”的规定，为充分
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国务院批准，黑龙江

省的哈尔滨市与松花江地区（行署驻哈尔滨市）合并，成立新的哈尔滨市。哈尔滨市重新组

建后，除其原辖７区未变动外，辖县由原来的４个增加到８个，代管的县级市由１个增至
４个。

２００４年２月４日，经黑龙江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对哈尔滨市太平区、道外区和呼兰
县的行政区域进行调整和整合。其中：撤销太平区，将其行政区域划归道外区管辖；撤销呼

兰县，设立呼兰区，以原呼兰县的行政区域（不含乐业、对青山２镇）为呼兰区的行政区域，
区政府驻地为呼兰镇南京路；设立松北区，辖原属道外区的松北、松浦、万宝３镇，太阳岛、
三电２个街道办事处，以及原属呼兰县的乐业、对青山２镇，区政府驻地为松北镇松北一路。
自此，哈尔滨市下辖道里、南岗、道外、香坊、动力、平房、松北、呼兰８区，宾县、方正、依兰、
巴彦、木兰、通河、延寿７县，代管阿城、尚志、双城、五常４县级市。同年９月２３日，为带动
和促进松北地区开发，推进松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经国务院批准，

哈尔滨市政府驻地由道里区石头道街迁至松北区世纪大道。至２００５年末，哈尔滨所辖区、
县（市）未发生变化。

二、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嫩江中游，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６°１３′～４８°５６′，东经１２２°
２４′～１２６°４１′。北接黑河市，南邻大庆市，东连绥化市，西抵内蒙古自治区界。市政府驻建
华区新明街。全市总面积４２４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４３１０平方公里。２００５年，全市
总人口５５２万人，其中市区人口１４２６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４２７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
完成３４２亿元。该市因拥有栖息繁衍世界珍禽丹顶鹤的国家级扎龙自然保护区，而被誉
为“鹤城”。

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建成最早的城市，至２００５年已有了３１０多年的历史，并且在１９５４
年８月之前一直作为黑龙江省省会。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省会迁至哈尔滨市以后，齐齐哈尔成
为省辖市。１９５８年以后曾一度由嫩江专员公署管辖。１９８４年１２月，经国务院批准齐齐哈
尔为全国１３个较大的市之一，仍为省辖市。同时，将撤销的嫩江地区所辖１１县划归齐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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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市领导。当时，全市总面积达５２万平方公里，为历史所辖最大面积，其中市区４０００多
平方公里。

１９８６年，齐齐哈尔市下辖龙沙、建华、铁锋、富拉尔基、昂昂溪、碾子山、梅里斯７区，龙
江、讷河、依安、泰来、甘南、富裕、林甸、拜泉、克山、克东１０县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１９８８年７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梅里斯区恢复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该区始设于１９５６年１１
月，１９５９年撤销；１９６４年齐齐哈尔市设置郊区，１９８０年３月更名为梅里斯区）。是黑龙江省
唯一的市辖少数民族区。

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１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齐齐哈尔市所辖的林甸县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
县划归大庆市管辖。同年９月２日，经国务院批准，将齐齐哈尔市所辖讷河县撤销，设立县
级讷河市，由省直辖。省政府决定，将讷河市委托齐齐哈尔市政府代管。自此，齐齐哈尔市

所辖县减为８个，并代管１个县级市。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齐齐哈尔市所辖区、县及代管市未
再发生变动，即下辖７区、８县，代管１市，共１６个县级行政建置单位。

三、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北抵七台河市勃利县，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４°２２′３０″～４４°
４９′５０″，东经１２９°１８′４５″～１２９°５５′１５″。西邻哈尔滨市所辖五常市、尚志市、方正县，南界吉
林省，东与鸡西市、鸡东县及俄罗斯接壤。市政府驻爱民区太平路。全市总面积４０６万平
方公里，其中城区５９平方公里，与俄罗斯接壤边境线长２１０公里，拥有３个国家一级铁路、
公路口岸。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２７１２万人，其中市区人口８１５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３０２８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２７５亿元。该市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尤以中国雪乡为代表
的冰雪旅游和以镜泊湖为代表的江河湖泊旅游著称于世。

１９８６年，牡丹江市下辖爱民、东安、西安、阳明、郊区５区，密山、林口、穆棱、东宁、海林、
宁安、虎林７县，代管绥芬河市。当年７月１日，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设立镜泊湖市，
以牡丹江市所属的宁安县所辖镜泊、杏山两乡、沙兰镇山区（小北湖林场、尔站地区）、渤海

镇的８个村和１个街道办事处为镜泊湖市的行政区域，市政府驻渤海镇。但此后由于各种
原因，镜泊湖市并未建立。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根据黑龙江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镜
泊湖市，将其行政区域划归宁安县管辖。牡丹江市所辖县没有变化。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７日，
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密山县，设立县级密山市，由省直辖。省政府决定，将密山

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

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８日，为了更好地发挥海林县作为牡丹江市卫星城的作用，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原由牡丹江市所辖的海林县，设立县级海林市，由省

直辖。省政府决定，将海林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同年１０月５日，省政府决定，将原由
牡丹江代管的密山市，改由鸡西市代管。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２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原由牡丹江
市所辖的宁安县，设立县级宁安市，由省直辖。省政府决定，将宁安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

管。同年６月１４日，经国务院批准，将牡丹江市管辖的虎林县划归鸡西市管辖。１９９５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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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７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原由牡丹江市所辖的穆棱县，设立县级穆棱市，由省直辖。省政
府决定，将穆棱市委托牡丹江市政府代管。至此，牡丹江辖县由７个减为２个，代管县级市
由１个增至４个。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８日，经省政府批准，调整穆棱市、东宁县的部分行政区域：将东宁县的共

和乡划归穆棱市管辖；将穆棱市细鳞河乡的部分行政区域划归东宁县管辖。同年９月３０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牡丹江市郊区，将该区所辖乡、镇分别划归各区管辖。牡丹江市辖

区由５个减为４个。自此至２００５年底，牡丹江市的行政区域未做新的调整变动。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牡丹江市下辖东安、阳明、爱民、西安４区，东宁、林口２县，代管绥芬河、海林、宁安、
穆棱４县级市。

四、佳木斯市

佳木斯市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的三江平原腹地，北

隔黑龙江、东隔乌苏里江与俄罗斯比罗比詹市、哈巴罗夫斯克市相望，国境线总长４４９公
里。西北与鹤岗市及萝北县、绥滨县接壤，西与伊春市和哈尔滨市之依兰县相连，南抵七台

河市及勃利县，东南与双鸭山市之集贤县、友谊县、饶河县比邻。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６°１３′～
４８°２２′，东经１２９°１３′～１３４°１７′。是中国大陆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被誉为“东方第一城”。
全市总面积３２７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１８７５平方公里。市政府驻前进区顺和路。
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２４４７万人，其中市区人口８２４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２４１５亿元，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５４４亿元。
１９８６年，佳木斯市下辖向阳、永红、前进、东风、郊区５区和富锦、宝清、依兰、汤原、萝

北、抚远、桦川、集贤、绥滨、饶河、桦南、同江、友谊１３县，是当时全省辖县最多的地级市。
此后，该市辖县逐渐减少，所辖行政区域不断缩小。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４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佳
木斯市所辖同江县，设立同江市（县级），由省直辖。省政府决定，将同江市委托佳木斯市政

府代管。同年１１月６日，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所辖萝北、绥滨２县划归鹤岗市管辖；将佳
木斯市所辖集贤县划归双鸭山市所辖。１９８８年８月３０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佳木斯市所辖
富锦县，设立富锦市（县级），由省直辖。省政府决定，将富锦市委托佳木斯市政府代管。至

此，佳木斯所辖县由１３个减为８个，并代管２县级市。
１９９１年２月２日，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所辖依兰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将佳木斯所

辖宝清、友谊２县划归双鸭山市领导。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所辖饶河
县划归双鸭山市领导。至此，佳木斯所辖县减为４个，仍代管２个县级市。
１９９４年５月６日，经省政府批准，将佳木斯市所辖汤原县的莲江口镇、平安乡、望江镇

和桦川县的建国乡、长发镇、松木河乡划归佳木斯市郊区管辖。２００４年２月，省政府决定，
佳木斯市郊区政府与永红区政府合署办公，称郊区人民政府。佳木斯市实际所辖区由５个
减为４个。３月１日，经省政府批准，又对佳木斯市市辖区的部分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其
中：将佳木斯市郊区所辖的松江乡和建国乡，整建制地划归东风区管辖；将东风区佳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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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红霞、三江、宏达、双合４个社区和郊区四丰乡的南岗村划归前进区管辖；将永红区（郊
区）的建设街道办事处、长安街道办事处和友谊街道办事处的西站、北铁西、南铁西３个社
区，以及郊区长青街道办事处的江南社会、万发社区，长青乡的长青村，四丰街道办事处的

和平社区，四丰乡的新丰村划归向阳区管辖。至２００５年末，佳木斯市行政区划未再变动。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佳木斯市下辖向阳、前进、东风、郊区４区，桦南、桦川、汤原、抚远４县，代管
同江、富锦２县级市。

五、大庆市

大庆市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嫩平原中部。东与绥化市相连，南与吉林省隔松花江相

望，西、北与齐齐哈尔市接壤。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５°４６′～４６°５５′，东经１２４°１９′～１２５°１２′。全
市总面积２１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５１０７平方公里。市政府驻萨尔图区东风路。
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２５７９万人，其中市区１１８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４００７亿元，地方
财政收入４８５亿元。在全国百强城市实力排名榜上，大庆市列第２３位。

大庆市是新兴的石油工业城市，以大庆油田而得名，并以“油城”而闻名中外。又以大

庆石油会战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全国人民所向往。该市始设于１９６０年，初称
安达市，后曾改为安达特区，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改称今名。１９８６年，大庆市设有萨尔图、龙凤、大
同、红岗、让胡路５个市辖区。至２００５年，市辖区的设置未有调整变化。
１９９２年，为进一步完善黑龙江省市管县的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大庆市的中心城市作用，

并使大庆市的行政区域与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相衔接，与基本经济区域相适应，促进大庆市

由油田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发展，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大庆市实

行市领导县体制。据此精神，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大庆市实行市管县领导体制的请

示，国务院于当年８月２１日批复，同意将原来由齐齐哈尔市所辖的林甸县、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和原由绥化地区所辖的肇州县、肇源县划归大庆市管辖。２００５年底，大庆市共辖５
区、４县（含１民族自治县），即：萨尔图区、龙凤区、让胡路区、红岗区、大同区和肇源县、肇州
县、林甸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六、鸡西市

鸡西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４°５１′７″～４６°３６′，东经１３０°２３′２２″～
１３５°５６′。北与勃利县、七台河市、宝清县接壤，东北与饶河县相连，南与穆棱市相接，西与林
口县毗邻，东、东南与俄罗斯相望，国境线长６４１公里。全市总面积２２５万平方公里，其中
市区面积２２３４平方公里。市政府驻鸡冠区红旗路。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１９６４万人，其中
市区人口９１３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４６亿元，财政总收入１８４亿元。密山市境内的
兴凯湖湿地是载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著名湿地，虎林市境内的珍宝岛驰名中外，第二次

世界大战终结地虎头军事要塞已载入世界战争史册。鸡西也是北大荒精神的发源地。

１９８６年，鸡西市行政区划为６区１县，即：鸡冠区、恒山区、滴道区、城子河区、梨树区、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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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山区，鸡东县。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５日，为了促进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经省政府
呈请国务院批准，将原由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密山市改由鸡西市代管。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４
日，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实现口岸合理布局，经省政府请示国务院批准，将原由牡丹江市

管辖的虎林县，划归鸡西市管辖。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１日，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鸡西
市所辖虎林县，设立虎林市（县级），由省直辖，实行计划单列。经省政府批准，虎林市由鸡

西市代管。此后至２００５年，鸡西市行政区划未再调整变动。２００５年末，该市共辖６区、１
县，并代管密山、虎林２县级市。

七、双鸭山市

双鸭山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５°４０′～４７°３４′２６″，东
经１３０°４０′～１３４°２０′１６″。北与富锦市相连，西与桦川县、桦南县接壤，南与七台河市、虎林
市毗邻，东隔乌苏里江中心航道与俄罗斯相望，国境线长１２８公里。辖区总面积２２５万平
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１７６７平方公里。市政府驻尖山区新兴大街。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
１５０２万人，其中市区５１万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１１４９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９６亿元。

１９８６年，双鸭山市辖有尖山、岭东、岭西、宝山、四方台５区，未实行市管县体制。１９８７
年１１月６日，国务院批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将双鸭山市岭东、岭西２区合并为岭东
区，区政府设在原岭东区政府所在地；将佳木斯市所辖的集贤县划归双鸭山管辖。省政府

决定，双鸭山市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实行市领导县体制。１９９１年２月２日，经请示国
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所辖宝清、友谊２县划归双鸭山市管辖。同年２月２１日，为拓宽城市
发展空间，使市区布局更加合理，经省政府批准，将双鸭山市直辖的乡镇划归为市辖区管

辖。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经请示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所辖饶河县划归双鸭山市管辖。至
此，双鸭山市管辖县增至４个。至２００５年，双鸭山市所辖区域未再调整变动。２００５年末，
该市共辖４区、４县，即：尖山区、岭东区、宝山区、四方台区和集贤县、宝清县、友谊县、饶
河县。

八、伊春市

伊春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纵贯全境，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６°２８′～４９°２６′，东
经１２７°３７′～１３０°４６′。东与萝北县、鹤岗市、汤原县相邻，南与依兰县、通河县接壤，西接庆
安、绥棱２县，北通黑河市逊克县，北部之嘉荫县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国境线长２４９５公里。
全市总面积３２８万平方公里。市政府驻伊春区和平街。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１２９６万人；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１５８９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２９亿元。该市为中国重点国有林区之一，
森林覆盖率８２３％，素有“林都”“红松故乡”之称，其所辖嘉荫县以“恐龙之乡”闻名于世。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在全省１２个地级市中，伊春市的行政区划变动最小，只是在１９８８

年９月１３日，伊春市所辖铁力县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的建制，改设为县级铁力市，其行政区
域不变，由省直辖；后经省政府决定，将铁力市委托伊春市政府代管。这样，伊春市管辖的

·４６·



第二篇·行政建置与社会生活　

行政区域仍然不变。至２００５年末，伊春市下辖伊春、南岔、友好、西林、翠峦、新青、美溪、金
山屯、五营、乌马河、汤旺河、带岭、乌伊岭、红星、上甘岭１５区，嘉荫县，代管县级铁力市。

九、七台河市

七台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完达山脉西端。地理坐标为北纬 ４５°～４６°３７′，东经
１３０°～１３１°４４′。北抵桦南县，东北与宝清县相连，西邻依兰县，西南与林口县接壤，南与鸡
西市、密山市毗邻。２００５年，全市总面积６２２１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１７５７平方公里。
市政府驻桃山区山湖路。全市总人口８７４万，其中市区人口５０３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１００２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１５０６亿元。该市是中国著名的主焦煤和优质焦炭生产
基地。

七台河市原为１９７０年由政企合一的七台河特区（县级，１９６５年设立）改设的县级市，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省辖地级市，并将勃利县划归其管辖。１９８４年１月始设
新兴、桃山、茄子河３个区。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该市所辖３区、１县，始终未有调整变动。

十、鹤岗市

鹤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小兴安岭东部低山丘陵地区及松花江、黑龙江汇合

处的平原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７°０３′４９″～４８°２１′，东经１２９°３９′５０″～１３２°３１′。东部至松
花江与同江市、富锦市一水相连，西邻伊春市，南与佳木斯的汤原县、桦川县接壤，北部以黑

龙江主航道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国境线长１４６５公里。市政府驻向阳区北京路。全市
总面积１５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４５７５平方公里。鹤岗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工业基地，
又拥有大界江、大江峡、大森林、大湿地等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１１１
万人，其中市区人口７０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１２６亿元，完成财政收入１３６７亿元。
１９８６年，鹤岗市下辖向阳、工农、南山、兴山、兴安、东山６区。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６日，为完

善市管县领导体制，经省政府请示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所辖萝北、绥滨２县划归鹤岗市
领导。至此，鹤岗市共辖６区、２县。至２００５年末，鹤岗市行政区划未进行调整变动。

十一、黑河地区—黑河市

黑河市（１９９３年２月之前为黑河地区）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地处大兴安岭东端、小兴安
岭北麓，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７°４２′～５１°０３′，东经１２４°４５′～１２９°１８′。东南与伊春市、绥化市接
壤，西南与齐齐哈尔市毗邻，西部隔嫩江与内蒙古自治区相望，北部与大兴安岭地区连接，

东北隔黑龙江与俄罗斯阿穆尔州相望，国境线长１８４公里。全市总面积６６８万平方公里。
市政府驻爱辉区通江路。下辖爱辉区，嫩江、逊克、孙吴３县，代管北安、五大连池２市。
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１７３６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２０１７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３７６亿
元。黑河市境内的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是闻名中外的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黑河地区始设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称专区，１９７０年改称地区。１９８６年，黑河地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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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公署驻县级黑河市）管辖黑河、北安、五大连池３市，嫩江、德都、孙吴、逊克４县。１９９３年
２月８日，为推进黑龙江省对俄边境经贸合作的发展，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黑河
地区，设立地级黑河市；撤销原县级黑河市，设立爱辉区，以原黑河市的行政区域为爱辉区

的行政区域。新的黑河市人民政府驻爱辉区。新的黑河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辖爱辉区和

原属黑河地区的嫩江、德都、孙吴、逊克４县，原黑河地区所辖的北安、五大连池市由省直
辖，省政府委托黑河市政府代管。实际上，黑河市所辖行政区域与原黑河地区的行政区域

相同。

１９９６年１月３１日，为有利于地域经济发展，并为精简机构、节省开支，以及加强当地火
山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五大连池市

与德都县合并，设立新的五大连池市，市政府迁至原德都县政府驻地青山镇。新设五大连

池市仍由黑河市代管。自此，黑河市下辖１区、３县，代管２县级市。至２００５年末，黑河市
行政区划一直未作调整变动。

十二、绥化地区—绥化市

绥化市是黑龙江省成立最晚的地级市，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之前为绥化地区，始设于１９５６年，
初称绥化专区，１９６７年改称地区。该市地处黑龙江省中南部，位于小兴安岭余脉丘陵地带
与平原衔接处。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５°３０′～４８°０２′，东经１２４°５３′～１２８°３０′。东与伊春市及所
辖铁力市相接，南邻哈尔滨市呼兰区、巴彦县、木兰县、通河县，西接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依

安县，大庆市及其林甸县、肇州县、肇源县，北抵黑河市所辖北安市。全市总面积３４万平
方公里。２００５年，全市总人口５６１８万人；国内生产总值３５０８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１９５亿元。

１９８６年初，绥化地区（行政公署驻县级绥化市）管辖绥化、安达２市，望奎、兰西、庆安、
绥棱、肇州、肇源、肇东、青冈、明水１０县。当年９月８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肇东县，设立
肇东市（县级），行政区域不变，仍由绥化地区行政公署领导。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３日，经国务院
批准，撤销海伦县，设立海伦市（县级），行政区域不变，仍由绥化地区行政公署领导。１９９２
年８月２１日，经国务院批准，将绥化地区所辖的肇州、肇源２县划归大庆市管辖。自此，绥
化地区管辖的县减为６个，管辖的县级市增至４个。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８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与县一级市并存一地的地区、所在市

（县）达到设立地级市标准的，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的决定精

神，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绥化地区，设立地级绥化市，同时将原县级

绥化市改设为北林区，隶属于新设地级绥化市。绥化市人民政府驻北林区。绥化市管辖原

绥化地区的望奎、庆安、绥棱、兰西、青冈、明水６县和北林区；原绥化地区所辖的安达、肇
东、海伦３市由省直辖。２０００年３月，省政府决定将上述３个县级市的行政领导委托绥化
市政府代管。６月１日，绥化市人民政府在北林区行署街正式成立。至２００５年末，绥化市
行政区划未再进行调整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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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兴安岭地区

大兴安岭地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山脉东北坡，是中

国最北部的地区级行政建置。地理坐标为北纬５０°１０′～５３°３３′，东经１２１°１２′～１２７°００′。东
西横跨６个经度，南北纵越３个纬度，是黑龙江省跨越经纬度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北以黑龙
江省主航道与俄罗斯为界，国境线全长７９１５公里，东南与黑河市嫩江县接壤，西南与内蒙
古自治区鄂伦春族自治旗毗邻，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相连。全地区总面积

８３５万平方公里，政区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其中属于黑龙江省行政区面积６４８平
方公里，属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面积１８７万平方公里，包括加格达奇区（１５８７平方公里）、
松岭区（１６７９６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加、松２区的地权属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权经国务
院批准归黑龙江省管辖。行政公署驻加格达奇区人民路。全地区总人口５３６７万人（２００４
年），其中加格达奇区人口１５万人。２００５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４６１亿元，实现地方
财政收入２４８亿元。

大兴安岭地区初称大兴安岭特区，始设于开始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时的１９６４年，实行政
企合一的管理体制；１９７０年改设为大兴安岭地区。１９８６年，该地区管辖呼玛、漠河、塔河３
县，加格达奇、松岭、新林、呼中４个行政管理区。至２００５年末，大兴安岭地区所辖县、区建
置一直未作调整变动。期间，为完善县、区管乡镇体制，探索实行以各林场经营范围为乡镇

行政区域的办法设置乡镇，经省政府授权省民政厅批准，在各县、区相继设置了一批乡镇，

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全地区共设置乡镇３５个，其中乡１２个，镇２３个。

十四、松花江地区

松花江地区初称松花江专区，始设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７年改称地区。该地区位于黑龙江省
南部，北与绥化市、铁力市接壤，西与哈尔滨市及呼兰县、阿城市为邻，东与依兰县、林口县、

海林市相连，南抵吉林省界。１９８６年，该地区辖有宾县、巴彦、木兰、五常、双城、通河、尚志、
方正、延寿９县，总面积４１５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４３０万人（１９８８年）。地区行政公署驻
哈尔滨市动力区。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３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尚志县，设立尚志市，以原尚志县的行政区域为尚
志市的行政区域；撤销双城县，设立双城市，以原双城县的行政区域为双城市的行政区域。

尚志、双城２市均为县级市，仍由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领导。１９９１年２月２日，国务院批
准，将松花江地区所属的宾县、方正２县划归哈尔滨市领导。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国务院批
准，撤销五常县、设立县级五常市，以原五常县的行政区域为五常市的行政区域，五常市仍

由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领导。自此，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辖五常、双城、尚志３市，巴彦、木
兰、通河、延寿４县。此后至并入哈尔滨市之前，该地区行政区划未再调整变动。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１日，国务院批准，松花江地区与哈尔滨市合并，组建新的哈尔滨市。原

松花江地区所辖４县全部划归哈尔滨市管辖；原松花江所辖３个县级市改为省直辖，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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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哈尔滨市政府代管。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正式撤销，新的哈尔滨市
体制正式实行。

第二章　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节　人　口

一、人口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黑龙江省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

势，尤其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急剧增长。１９４９年全省总人口１０１４万人，到１９６５年达
到２１３３９万人，１６年增加１１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以降，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推
进，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１９８５年全省总人口为３３５７万人，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１２２３１万
人，２０年增长５７３％；到２００５年全省总人口为３８２０万人，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４６３万人，２０年
仅增长１３８％，年均增速为０６９％。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
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转变。在２００５年末全省３８２０万总人口中，城镇人口
２０２８４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５３１％；乡村人口１７９１６万人，所占比重为４６９％；男性
人口１９３３１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５０６％；女性人口１８８６９万人，所占比重为４９４％。
１９８６年，中国开始进入新的人口生育高峰，主要因为１９６２年以后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

的人口开始进入结婚生育年龄，使人口增势加快。据当年统计部门的抽样调查，黑龙江省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１０８６％，比 １９８５年提高 ０５８个百分点；１９８７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１２８％，比上年提高１９５个百分点；１９８８年又提高０５４个百分点，达到１３３５％。此后连
续４年，黑龙江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１０％以上。从１９９４年开始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到
２００４年下降到１８２％，创历史最低人口增速纪录。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根据国务院部署，先后进行了５次人口普查，其中３次为
全国简易人口普查，年度分别为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５年；两次为全国人口普查，分别为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这５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的
黑龙江省人口具体增长情况如下：

１９８７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即１％人口抽样调查，标准时间为７月１日零
时。据当年１１月１２日省统计局发布的调查公报，全省总人口为３４０３万人，与１９８２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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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５年增加了１３６万人，增长４１６％，平均每年增加２７万人，年平
均增长率为０８３％。家庭户均人口为４２人，比１９８２年普查时减少０３人。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当年的７月１日零时。据当年１１月８日省

统计局发布的全省人口普查数据第１号公报，全省总人口为３５２１５万人，比１９８２年第三
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２５４９万人，增长７８％，年均增长０９７％。平均每户家庭３９人，
与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４５人减少０６人，比１９８７年简易人口普查时减少０３人，
平均每年减少０１人。家庭户均人口规模向小型化发展速度加快。
１９９５年第二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标准时间为１０月１日零时。据翌年９月省统计局发

布的《关于１９９５年全省１％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全省总人口为３６９３６万人，
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５年零３个月的时间增加了１７２万人，增长４８８％，年
平均增长０９１％；与“七五”计划期间相比，年增长率下降０１７个百分点，表明“八五”时期
全省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全省有家庭户１０２４７万户，３６８８９万人，家庭户均规模为
３６人，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家庭户均规模减少０３人。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１１月１日零时。据２００１年４月８日省人口
普查办公室和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黑龙江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省总

人口为３６８９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比较，１０年
零４个月共增加１６７万人，增长４７５％。平均每年增加１６万人，年均增长率为０４５％，同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幅相比，降低了０５２个百分点，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了一半多。本
次普查全省共有家庭户１１１９万户，家庭户人口３６１０万人，占总人口的９７８６％，平均家庭
户规模为３２２人，比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减少了０６７人。
２００５年第三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１１月１日零时。据翌年３月１７日发

布的《关于２００５年全省１％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省常住总人口为３８１８万人。
年末全省总人口为３８２０万人，与２０００年末总人口相比，５年增加１３万人，年均增加２６万
人。与２０世纪最后１５年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这次普查全省共有家庭户１２６６７万户，
家庭户人口３８００２万人，平均每户３人；集体户人口１７８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时相比，平均每户家庭人口减少０２２人。２００５年末全省人口数与１９８５年末人口数相比，
增加４６３万人，年均增加２３１５万人。１９８５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２３４３万人，３６年年均增加
６５０８万人。两相对比，后２０年与前３６年人口增长数量明显减少，增速大大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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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历年总人口统计表

　表２－２ 计量单位：万人

年度
年末

总人口

比上年

增加数

增长率

（％）
年度

年末

总人口

比上年

增加数

增长率

（％）

１９８６ ３３８５０ ２８ ０８３ １９９６ ３７２８０ ２７ ０７３

１９８７ ３４２４０ ３９ １１４ １９９７ ３７５１０ ２３ ０６２

１９８８ ３４６６０ ４２ １２３ １９９８ ３７７３０ ２２ ０５９

１９８９ ３５１００ ４４ １２７ １９９９ ３７９２０ １９ ０５０

１９９０ ３５４３０ ３３ ０９４ ２０００ ３８０７０ １５ ０４０

１９９１ ３５７５０ ３２ ０９０ ２００１ ３８１１０ ４ ０１１

１９９２ ３６０８０ ３３ ０９２ ２００２ ３８１３０ ２ ００５

１９９３ ３６４００ ３２ ０８９ ２００３ ３８１５０ ２ ００５

１９９４ ３６７２０ ３２ ０８８ ２００４ ３８１６０ １８ ０４７

１９９５ ３７０１０ ２９ ０７９ ２００５ ３８２００ ３２ ００８

二、人口构成

（一）性别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黑龙江省正值开发建设时期，全国各地大批工人、农民、复

转军人和知识青年等来到黑龙江参加开发建设，使黑龙江省人口迅猛增加。由于移入的人

口大多为男性，故而造成当时的性别比（以女性为１００）比较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曾维持在
１１９左右。后来随着人口自身发展的调节，使性别比渐趋下降，至９０年代以后基本上维持
在１０４５以下水平。
１９８６年末，在全省３３８５万总人口中，男性为１７３３６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５１２％；

女性为１６５１４万人，占４８８％；性别比为１０４９，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１９５７年的
１１６９降低近１２个百分点。

１９８７年第一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共抽样调查了 ３７万人，其中男性 １８８万人，占
５０８％；女性１８２万人，占４９２％；性别比为１０３２。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
省总人口为３５２１５万人，其中男性为１８０４８万人，占５１３％；女性为１７１６７万人，占
４８７％；性别比为１０５１４。１９９５年第二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结果，全省男性人口为１８８２６
万人，占５０９７％；女性人口为１８１１万人，占４９０３％；性别比为１０４。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全省男性人口为１８８６万人，占５１１２％；女性人口为１８０３万人，占４８８８％；
性别比为１０４６。２００５年第三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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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９万人，占５０６％；女性为１８８６１万人，占４９４％；性别比为１０２４３。
２００５年末，在全省３８２０万总人口中，男性为１９３３１万人，占５０６％；女性１８８６９万

人，占４９４％；性别比为１０２４，比１９８５年的１０４８下降２４个百分点，男女比例相对平衡。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历年人口性别比情况统计表

　表２－３

年度
年末人口（万人）

男 女
性别比 年度

年末人口（万人）

男 女
性别比

１９８６ １７３３６ １６５１４ １０４９ １９９６ １９０１３ １８２６７ １０４１

１９８７ １７５３０ １６７１０ １０４９ １９９７ １９１２０ １８３９０ １０４１

１９８８ １７７４４ １６９１６ １０４９ １９９８ １９２３５ １８４９５ １０４１

１９８９ １７９６６ １７１３４ １０４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３３２ １８５８８ １０４１

１９９０ １８１２０ １７３１０ １０４５ ２０００ １９４５８ １８６１２ １０４５

１９９１ １８２７５ １７４７５ １０４５ ２００１ １９４８２ １８６２８ １０４５

１９９２ １８４４０ １７６４０ １０４５ ２００２ １９５３０ １８６００ １０４９

１９９３ １８６１１ １７７８９ １０４５ ２００３ １９４１４ １８７４６ １０３７

１９９４ １８７３０ １７９９０ １０４１ ２００４ １９３７８ １８７９０ １０３３

１９９５ １８８７５ １８１３５ １０４１ ２００５ １９３３１ １８８６９ １０２４

　　说明：性别比以女性为１００，男性与女性之比。

（二）年龄构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
的开展，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显著变化，总的趋势是人口平均年龄不断

上升，逐渐向老龄化社会转变。

１９８７年第一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时，在全省抽样调查的人口中，１４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１０７万人，１５～６４岁的人口为２４９万人，６５岁及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１４万人。与
１９８２年第三次普查时相比，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由３４９％下降为２９％，１５～６４岁人口
占比由６１７％上升为６７３％，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由３４％上升到３７％。１９８７年全省
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２２９岁，比１９８２年的２１４岁提高了１５岁；人口平均年龄为２７２
岁，比１９８２年的２５３岁提高了１９岁。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黑龙江省０～６岁的人口为４２６７万人，比１９８２年减

少２８５万人；７～１４岁的人口为５１０１万人，比１９８２年减少１７４２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为
２３１０４万人，比１９６４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增加１３２３９万人；男６０岁、女５５岁以上人口
２７４３万人，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５８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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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如下：０～１４岁人口为６９７万人，占
全省总人口的１８９％；１５～６４岁人口为２７９２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７５６８％；６５岁及以上
人口为２００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５４２％。同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全省
０～１４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７７个百分点，１５～６４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６０６个百分点，６５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１６４个百分点。
２００５年第三次全国简易人口调查时，在全省常住人口中，０～１４岁的人口为５６３２万

人，占总人口的１４８％；１５～６４岁的人口为２９６５１万人，占总人口的７７７％；６５岁及以上
的人口为２８９８万人，占总人口的７５％。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数据相比，
０～１４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４１５个百分点，６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２１７个百分点。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全省人口平均年龄进一步提高，又向老龄化社会迈进了一步。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历年人口年龄构成情况统计表

　表２－４ 单位：万人

年度
年末全省

总人口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

人口数 占比（％） 人口数 占比（％） 人口数 占比（％）

１９８６ ３３８５０ １０２０７ ３０１５ ２２３０６ ６５９０ １３３７ ３９５

１９８７ ３４２４０ ９９３４ ２９０２ ２３０５５ ６７３３ １２５０ ３６５

１９８８ ３４６６０ ９３１３ ２６８７ ２４０３４ ６９３４ １３１３ ３７９

１９８９ ３５１００ ９５７１ ２７２７ ２４１２１ ６８７２ １４０９ ４０１

１９９０ ３５４３０ ９４４３ ２６６５ ２４６３７ ６９５４ １３５０ ３８１

１９９１ ３５７５０ ９９０９ ２７７２ ２４３８９ ６８２２ １４５２ ４０６

１９９２ ３６０８０ ９８４６ ２７２９ ２４７４０ ６８５７ １４９４ ４１４

１９９３ ３６４００ ８８１６ ２４２２ ２６１３３ ７１７９ １４５１ ３９９

１９９４ ３６７２０ ８６９１ ２３６７ ２６４９９ ７２１６ １５３１ ４１７

１９９５ ３７０１０ ８６８０ ２３４５ ２６６３５ ７１９７ １６９５ ４５８

１９９６ ３７２８０ ８０２０ ２１５１ ２７３２５ ７３３０ １９３５ ５１９

１９９７ ３７５１０ ７８８９ ２１３０ ２７５７０ ７３５０ １９５１ ５２０

１９９８ ３７７３０ ７７６０ ２０５７ ２８００５ ７４２２ １９６５ ５２１

１９９９ ３７９２０ ７７８１ ２０５２ ２８０８６ ７４０７ ２０５３ ５４１

２０００ ３８０７０ ７１９１ １８８９ ２８７６０ ７５５４ ２１１９ ５５７

２００１ ３８１１０ ６９９０ １８３４ ２８８２０ ７５６２ ２３００ ６０４

２００２ ３８１３０ ６４８２ １７００ ２９２２３ ７６６４ ２４２５ ６３６

２００３ ３８１５０ ６０４３ １５８４ ２９５７１ ７７５１ ２５３６ ６６５

２００４ ３８１６８ ５５５０ １４５４ ３００２６ ７８６７ ２５９２ ６７９

２００５ ３８２００ ５６３７ １４７６ ２９６６５ ７７６６ ２８９８ 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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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化构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人口文化程度不断提高。据统计，２００５年全省平均每万

人在校大学生数为１９２３人，比１９８５年的１９６人提高了８８倍多。１９８７年第一次全国简
易人口普查时，经过调查推算，与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结果相比，每１０万人口中拥有大学、高
中、初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口均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其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６８７人提
高到１１８０人，提高７１８％；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７３８８人增加到１０６０９人，提高４３６％；
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２２１８５人增加到２５８３２人，提高１６９％。而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则由１９８２年的１６２％下降到１４３％。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每万人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是：大学２１４人，

高中１１７３人，初中２８４６人，小学３４０９人，比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分别增长
２１０１４％、２５０５％、２８２６％和－４０５％。在全省总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
７５３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４１３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１００２万人，具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１２００万人。文盲、半文盲人口３８３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０９％，比１９８７年下
降３４个百分点。
１９９５年全省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省每１０万人接受各种教育的人口分别为：

大专以上的３１３６人，比１９９０年上升了１０２３人；高中的１２万人，比１９９０年下降了４０人；
初中的３２万人，比１９９０年上升了４００２人；小学的３５万人，比１９９０年上升了１２８９人。
全省文盲、半文盲人口为３０４７万人，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文盲、半文盲
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下降３６个百分点，为８３％。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黑龙江省全省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分别为：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１７７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４８％；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５１２万
人，占１３９％；初中文化程度的 １４３４万人，占 ３８９％；小学文化程度的 １１５３万人，占
３１３％。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每１０万人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
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２１４０人上升为４７９７人，增长１２４１６％；具有初中文
化程度的由２８万人上升为３９万人，增长３９２９％；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３４万人下降
为３１万人，降低８８２％。在全省人口中，文盲人口为１８８万人，比１９９０年相比，文盲率由
１０９％下降到５１％，下降了５８个百分点。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零时，第三次全国简易人口调查时，全省常住总人口为３８１８万人，其
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２３２７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０９％；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５２９８万
人，占总人口的１３８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１５９０３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４１６５％；具有小
学文化程度的１０４６０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２７４０％。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具
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了５５７万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增加了１７３万人，初中文化
程度的人口增加１５６４万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减少了１０６９万人。

（四）民族构成

黑龙江省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居住的边境省份。据以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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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时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黑龙江省总人口为３５２１４８７３人，其中汉族人口
为３３２２４１０３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９４３５％，比 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长
６９８％；各少数民族人口为１９９０７７０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５６５％，比１９８２年普查时增长
２３７４％。１９９５年第二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推算，全省总人口为３６９３６万人，其中，汉族人
口为３４７６４万人，占总人口的 ９４１２％；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２１７２万人，占总人口的
５８８％。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汉族所占比例下降０２３个百分点，少数
民族所占比例则上升０２３个百分点。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黑龙江省总人口为３６８９万人，其中汉族３５０４

万人，占比为９４９９％；各少数民族人口为１８５万人，占比为５０１％。与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
人口普查时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１８２万人，少数民族则减少了１５万人。这次人口普查还
显示，黑龙江省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共有５３个，除拉祜族和门巴族外，全国５５个少数民族
均有居住在该省的人口。其中，世居黑龙江的少数民族有满、朝鲜、回、蒙古、达斡尔、锡伯、

鄂伦春、赫哲、鄂温克、柯尔克孜等１０个民族。这１０个民族人口为１８３万人，占全省少数民
族人口的９９％。２００５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简易人口普查结果是：全省常住总人口为３８１８
万人，其中汉族３６５２３万人，占总人口的９５７％；各少数民族人口为１６５７万人，占总人口
的４３％。２０年中，１０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变化具体情况，详见本篇第三章第一节。

三、人口分布

（一）地区分布

与全国内地省份相比，黑龙江省属于地旷人稀地区，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相对

更为稀少。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仅为２５５４人。１９８２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上升至７２２７人；到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时，再升至８５２２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人口密度
为每平方公里８４１４人，为１９５３年的３２１倍。按照地域划分，全省大部分人口分布在黑龙
江省行政区域内的西、南、东部地区，其中松嫩平原居住着全省５０％以上的人口。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因行政区划变动较大，无法对照各行政区人口增减变化，仅将２００５年

末，按照行政区划区分，分布在各市、地的人口数量（按人口多少排序）及在全省总人口中的

比例分述如下：

哈尔滨市总人口为９７４８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２５５２％，即全省超过１／４的人口居住
在哈尔滨市。其中非农业人口４６９５万人，占本市总人口的４８２％；农业人口５０５３万人，
占５１８％。

绥化市总人口为５６１８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４７１％。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５０４万人，
占本市总人口的２６８％；农业人口４１１４万人，占７３２％。

齐齐哈尔市总人口为５５７０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４５８％。其中非农业人口２０２３
万人，占本市总人口的３６３％；农业人口３５４７万人，占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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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总人口为２６６４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６９７％。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２９１万人，
占本市总人口的４８５％；农业人口１３７３万人，占５１５％。

牡丹江市总人口为２６６３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６９７％。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４７１万
人，占本市总人口的５５２％；农业人口１１９２万人，占４４８％。

佳木斯市总人口为２４５０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６４１％。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２２４万
人，占本市总人口的５０％；农业人口１２２６万人，占５０％。

鸡西市总人口为１９１４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５０１％。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２１５万人，
占本市总人口的６３５％；农业人口６９９万人，占３６５％。

黑河市总人口为１７４６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４５７％。其中非农业人口９６９万人，占
本市总人口的５５５％；农业人口７７７万人，占４４５％。

双鸭山市总人口为１５０２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３９３％。其中非农业人口９０９万人，
占本市总人口的６０５％；农业人口５９３万人，占３９５％。

伊春市总人口为１２８８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３３７％。其中非农业人口１１０４万人，
占本市总人口的８５７％；农业人口１８４万人，占１４３％。

鹤岗市总人口为１０９９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２８８％。其中非农业人口８８６万人，占
本市总人口的８０６％；农业人口２１３万人，占１９４％。

七台河市总人口为８８４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２３１％。其中非农业人口４８９万人，
占本市总人口的５５３％；农业人口３９５万人，占４４７％。

大兴安岭地区总人口为５３５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４０％。其中非农业人口４６３万
人，占本地区总人口的８６５％；农业人口７２万人，占１３５％。

（二）城乡分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拓展，黑龙江省城市人口得到

快速发展，城镇化步伐加快。到１９８５年，全省城镇人口的比重已达到４２９％，比１９７８年
３５９％提高７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比重则由６４１％下降到５７１％。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全省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城镇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的比重逐
年提高。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全省城镇人口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比重。当年二者之比为
５０１∶４９９。到２００５年二者之比达到历史最高的５３１∶４６９，已基本实现了城镇化。１９９０年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全省３５２１５万总人口中，市镇人口为１６６０９７９２人，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４７１７％；分别比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３３６８０６８人和６６３个百
分点。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省总人口为３６８９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
包括外出人口），其中城镇人口为１９０１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５１５％；乡村人口为１７８８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４８５％。同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１０年间，城镇人
口的比重上升了４３３个百分点，乡村人口的比重则下降了４３３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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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历年城乡人口分布情况统计表

　表２－５ 单位：万人

年度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人口数
占比

（％）
人口数

占比

（％）

年度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人口数
占比

（％）
人口数

占比

（％）

１９８６ １４８５３ ４３９ １８９９７ ５６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７５ ５３８ １７２０５ ４６２

１９８７ １５３６０ ４４９ １８８８０ ５５１ １９９７ ２０２１８ ５３９ １７２９２ ４６１

１９８８ １５８９９ ４５９ １８７６１ ５４１ １９９８ ２０３７４ ５４０ １７３５６ ４６０

１９８９ １４６４５ ４６９ １９６３５ ５３１ １９９９ ２０５５３ ５４２ １９３６７ ４５８

１９９０ １６９９２ ４８０ １８４３８ ５２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７７４ ５１９ １８２９６ ４８１

１９９１ １７５３２ ４９０ １８２１８ ５１０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２ ５２４ １８１４８ ４７６

１９９２ １８０９１ ５０１ １７９８９ ４９９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５ ５２６ １８０８５ ４７４

１９９３ １８６６２ ５７３ １７７３８ ４８７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３ ５２６ １８０８７ ４７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２４９ ５２４ １７４７１ ４７６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４５ ５２８ １８０２３ ４７２

１９９５ １９８５９ ５３７ １７１５１ ４６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２８４ ５３１ １７９１６ ４６９

四、职业分布

据《黑龙江统计年鉴》记载，１９８６年，全省从业人员１３２４２万人，占全省总人口３３８５

万人的３９１２％，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４０９％，从事第二产业的占
３５８％，从事第三产业的占２３３％。此后，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到２０００年，全省从业人员达
１６００８万人，占当年全省总人口３５４３万人的４５１８％，比１９８６年提高９３８个百分点，其
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全省从业总人口的５０２％，从事第二产业的占２１７％，从事第三产业
的占２８１％。
２０００年，在 １６００８万人从业人员中，职业分布情况是：农林牧渔业 ８０８５万人，占

５０５％；采掘业７７５万人，占４８４％；制造业１８５７万人，占１１６％；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１４４万人，占０９％；建筑业６９６万人，占４３５％；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５７
万人，占０３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６７８万人，占４２４％；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
业１６４３万人，占１０２６％；金融保险业１１５万人，占０７２％；房地产业４８万人，占０３％；
社会服务业４３３万人，占２７％；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１８８万人，占１１７％；教育、文化
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５１１万人，占３１９％；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４４万人，占
０２７％；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３９１万人，占２４４％；其他３３９万人，占２１２％。
当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为６１２３６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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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全省就业人口总计１７４８９万人，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４８１万人，增长９２５％。就
业人数占当年全省３８２０万总人口的比重为４５７８％。在就业人口中，职业分布情况是：从
事农林牧渔业的８０４４万人，占全省就业总人口的４５９９％；从事采矿业的５０３万人，占
２８８％；从事制造业的１８９４万人，占１０８３％；从事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的１９０
万人，占 １０９％；从事建筑业的 １０８０万人，占 ６１８％；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
６９５万人，占３９７％；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１１２万人，占０６４％；从事批
发和零售业的１５８２万人，占９０５％；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６０９万人，占３４７％；从事金融
业的１４４万人，占０８２％；从事房地产业的７７万人，占０４４％；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
２８８万人，占１６５％；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１１０万人，占０６３％；从事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１００万人，占０５７％；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６２５
万人，占３５８％；从事教育业的７１２万人，占４０７％；从事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
２３１万人，占１３２％；从事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７０万人，占０４０％；从事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的４２３万人，占２４２％。当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为５６０８９万人，占全
省总人口的１４６８％。

第二节　计划生育

一、工作历程

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２００５年已有半个世纪的历程，１９５７年
７月，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即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开展节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宣
传教育工作，积极提倡晚婚和实行避孕，并加强技术指导工作，及时供应量多质好的避孕药

品、工具。１９６３年９月成立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在省卫生厅设立办公室，负责全省
计划生育日常工作。此后，全省各地相继建立计划生育管理机构。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把计
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以后，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并提出一系

列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１９８３年１月，省委、省政府颁发《黑龙江省计划生育若干规
定》，明确计划生育工作要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经常工作为主，避孕为主的原则；普遍提倡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实行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确有实际问题而要求生第二胎的，必

须经过审批有计划地安排。《规定》还对奖励和照顾、限制和处罚、技术指导、经费等问题作

出了具体规定。同年６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加强人口计划管理
的规定》，提出到２０００年将全省人口控制在３８００万以内，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８１‰。在
全省建立了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了对专职干部的培训和科研工作。到１９８５年，
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１９６５年的是３２３８‰下降到１０２８‰，全省总人口为３３５７万人。
１９８６年以后，黑龙江省继续落实以宣传教育为主、以避孕为主、以经常性工作为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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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三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无多胎生育、无计划外生育、无大月份引产（简称“三无”）活

动，加强孕前管理服务，搞好农村已婚育龄群众的初级生殖保健工作。从１９９０年中央作出
《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到２０００年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１０年中，黑龙江省逐步探索出综合治理人口问
题的新路子，坚持“三不变”（坚持党政领导亲自抓负总责不变、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既定的

人口控制目标不变），积极推进“三结合”（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城乡经济相结合、与帮助群

众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逐步

实现了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

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与社会制约相结合转变。不断完善人

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初步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指导、多

方配合、群众参与”的工作格局。

进入２１世纪，黑龙江省开始了由降低生育水平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历史跨越，为全
省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２００２年，省人大常委会对１９８９年首
次出台此后多次修订的《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再次修订，并更名为《黑龙江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治化更加完善。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取

消了乡村人口计划，取消了一孩生育审批，并在局部地区进行了取消政策性的二孩生育审

批和二孩生育间隔试点，体现了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人地位。深入开展普及人口和计划

生育基础知识教育和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计划生育知识知晓率达到８０％以上，生育观念
发生明显转变。全省有３５％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农村妇女推迟生育或自愿只要一个孩子，
至２００４年，有一孩的已婚育龄妇女比例达到６０％以上。

在计划生育管理方面，在城市全面融入社区建设，实行了“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

治、社区服务”的管理体制；同时开展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和以已婚育龄妇女为重点的流动

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在农村建立了“依法建制、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综合服务”的工

作体制，已在７０％以上的农村实行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推进了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采取服务机构指导，送避孕药具上门，育龄群众“持卡通取”等，实施避孕方

法知情选择，育龄群众综合避孕率提高到８９％。开展生殖保健服务，全省城乡已婚育龄妇
女常见病和多发病普查率分别达到９０％和７０％，治疗率达８５％。２００３年全面开展了创建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活动，涌现出穆棱市、克东县和哈尔滨市太平区三个国家

级先进县（市、区）及２０个省级先进县（市、区）。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纳入《黑龙江省振兴老工业基地总体规划》和《黑龙江省２１世纪初可持续发展活动规划》，
促进了全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２００５年１月，省政府召开全省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将２００５年作为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巩固提高和
创新发展年，以坚持深化综合改革为统筹，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为重点，推进依法行政，强化

综合治理，深化优质服务，建立保障体系，加强能力建设，狠抓工作落实。这一年，在全省继

续开展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涌现出１１个国家级、４１个省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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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在全省建立了城市全面融入社区、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流动

人口“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制，更好地维护了人民群众计划生

育的合法权益。

二、工作机制

黑龙江省主管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机构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独立建

制始称省计划生育办公室，成立于１９７９年６月。此后，各地市、县也相继建立了计划生育办
公室。不过，此时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一般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首长兼任。１９８３年４
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将省计划生育办公室改

为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厅局级单位，列省政府序列，为省政府职能部门，主管全省计划生

育工作。各地市县计划生育办公室亦改为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经中共中央、国
务院批准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省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省人口计生委），仍为省政府组成部门。全省乡（镇）以上政府均设

立了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有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人员
３１３９人；乡（镇）以上服务机构有事业编制人员４７２３名。地市和９５％的县（市、区）、８１％
的乡（镇）服务机构取得了执业许可证。这些机构和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和法律法规，为黑龙江省人口有计划地增长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作出了不懈努力和

积极贡献。

省委、省政府重视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持续推行了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

１９９１年８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领导的决定》，要求明确各
级党政领导的责任，纳入工作日程，并形成制度。同时，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省长邵奇惠

为组长的全省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１９９２年，省委、省政府下发《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工作
职责分工规定及考核办法》，明确了２９个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
要求各部门党政一把手切实履行好计划生育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１９９３年，省委、省政
府又制定下发了《关于党政一把手对计划生育工作亲自抓、负总责的八条标准》。在全省持

续推行了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坚持每年省政府同各行署、市政府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

责任状，并定期对照检查，兑现奖惩，实行“一票否决”制。２０００年以后，黑龙江省不断完善
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管理工作机制。在２００５年召开的全省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上，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创新思路，建设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导责任制、管理机制

和服务保障机制，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等。这些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扎实推进，保

证了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三、工作成果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决定、指示，把控制
人口增长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层层建立和健全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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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到每个地区、单位和个人，并实行严格的奖惩措施，取得了良好工作成果。１９９０年进行的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省总人口为３５２１５万人，比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增加２５５万人，８年间增长了７８％，年均增长０９％。这一增长速度比全国同期年平均增
长１４８％的水平低０５８个百分点，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增幅最低的省份之一，黑龙
江省计划生育工作位次居全国前列。同期，全省人口文化素质亦有明显提高。１９９０年在全
省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达７５３万人，比１９８２年增长２３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的４１３万人，比１９８２年增长３８３％。１９９０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１８１１‰，比１９８５年降低
３０７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１１７６‰，比１９８５年降低１６５个百分点；计划生育率为
８９１７％，比上年提高７１３个百分点。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坚持实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措施，努力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继续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５年间，全省计划生育率一直保持在９０％以上，人口出生率
比“七五”时期降低了２５６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比“七五”时期降低了２９８个千分
点，５年全省共出生２７７万人，比计划少生５６万人。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总人口３７０１万人，
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九五”期间，黑龙江省坚持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

质量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坚持把计划生育工作与两个文明建设紧密结合

起来，尤其重视抓好农村、流动人口和下岗职工的计划生育管理，进一步提高了计划生育工

作总体水平。２０００年，全省农村计划生育率达到９５％，城市计划生育率达到９８％；一孩计
划生育率已由１９９５年的９６５％提高到９８３％，多孩率已下降到０３４％。５年中全省共出
生３１２６万人，比计划少出生８８４万人，比“八五”期间少出生６３１万人，全省人口出生率
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１１３８‰和６１‰，分别比“八五”时期降低３１７个千分点和２６８
个千分点。

黑龙江省“十五”计划纲要规定，继续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并努

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生命、生活质量。５年中，黑龙江省认真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
革试点工作，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使全省计划生育率始终保持在９５％以上，妇女
总和生育率保持在１３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０５。全省年均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
长率分别降至７８７‰和２６７‰，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５年中全省共出生１４７２万人，比
计划少出生５２万人。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总人口为３８２０万人，实现了人口控制目标。计划
生育工作所取得的上述成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创造了良好的人口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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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族与宗教

第一节　民族构成与分布

一、民族构成

黑龙江省是个多民族居住的中国东北部边疆省份，而且是多个少数民族的祖居地。据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居住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民族共５４个，其中汉族人口
为３５０４万人，比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３９８３万人，增长１２８４％；少数民族共５３
个（无拉祜族和门巴族居民），比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８个；少数民族人口为
１７７２５３７人，比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时增加１５８５１１人，增长９８２％。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
人口的比重为４９％，与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时持平。在５３个少数民族中，有世居黑龙江的
满、朝鲜、回、蒙古、达斡尔、锡伯、鄂伦春、赫哲、鄂温克、柯尔克孜１０个民族。这１０个民族
的人口为１７５５４９０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数的９９０４％；其他４３个少数民族人口为１７０４７
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０９６％，这些民族人口大都是在黑龙江开发建设中，从省外调
入、分配、军队转业复员或自行移居而来。朝鲜族、蒙古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

民族普遍使用汉语文。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世居黑龙江省的１０个少数民族人口数分别是：满族人
口为１０３７０８０人，是黑龙江省境内唯一人口超百万的少数民族，其人口数量占全省少数民
族人口总数的５８５１％；朝鲜族人口为３８８４５８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２１９２％；蒙古
族人口为１４１４９５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７９８％；回族人口为１２４００３人，占全省少
数民族总人口的７００％；达斡尔族人口为４３６０８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２４６％，是
黑龙江省第五个人口超万的少数民族；锡伯族人口为８８８６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
０５０％；赫哲族人口为３９１０人，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４６４０人的８４２７％，占全省少数民族
总人口的０２２％；鄂伦春族人口为３８７１人，比１９５３年走出森林定居时增加３倍，占全省少
数民族总人口的０２２％；鄂温克族人口为２７０６人，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０１５％；柯尔
克孜族人口为１４７３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００８％，是黑龙江省人口最少的世居少
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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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分布

黑龙江省各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而聚居的为满、朝鲜、蒙古、达斡

尔、鄂伦春、赫哲等世居民族。其中，居住在城镇的少数民族人口约为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

数的３１２％，居住在农村的少数民族人口约为６８８％（２０００年）。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依法
设立民族自治地方。到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建有１个自治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隶
属于大庆市），１个民族区———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６９个民族乡（镇），其中满族
乡（镇）２４个，朝鲜族乡（镇）１９个，蒙古族乡（镇）６个，达斡尔族乡（镇）２个，鄂伦春族乡５
个，赫哲族乡３个，鄂温克族乡１个，联合民族乡（镇）９个。全省由县级人民政府认定的少
数民族村６８０个，按照市地划分，各民族乡镇分布情况是：

哈尔滨市，设有１５个满族乡（镇），４个朝鲜族乡，１个满族锡伯族镇。共２０个民族乡
（镇）。其中，五常市、双城市满族乡（镇）最多，共１３个；尚志市有２个朝鲜族乡，另２个朝
鲜族乡分别位于依兰县和五常市，满族锡伯族镇则位于双城市。

齐齐哈尔市，共设有１０个民族乡（镇），其中蒙古族乡（镇）３个，均位于泰来县；达斡尔
族乡（镇）３个，分别位于梅里斯区（２个）和富拉尔基区；满族镇１个，位于昂昂溪区；鄂温克
族乡１个，位于讷河市；联合民族乡２个，均位于富裕县，其中满族达斡尔族乡１个，达斡尔
族满族柯尔克孜族乡１个。

牡丹江市，共设有５个民族乡（镇），其中朝鲜族乡（镇）４个，分别位于海林市（２个）、
宁安市和东宁县；朝鲜族满族乡１个，位于宁安市。

佳木斯市，共设有４个民族乡，其中赫哲族乡２个，均位于同江市；朝鲜族乡２个，分别
位于桦川县和汤原县。

大庆市，共设有３个蒙古族乡，均位于肇源县。
鸡西市，共设有４个朝鲜族乡，分别位于鸡东县（２个）、密山市和城子河区。
双鸭山市，共设有２个民族乡，其中赫哲族乡设于饶河县，朝鲜族满族乡设于友谊县。
鹤岗市，共设有２个民族乡，１个为设于萝北县的朝鲜族乡，１个为设于绥滨县的满

族乡。

伊春市，在铁力市设有１个朝鲜族乡。
七台河市，共设有２个民族乡，其中１个为朝鲜族乡，１个为朝鲜族满族乡，均位于勃

利县。

绥化市，共设有７个民族乡，其中６个为满族乡，北林区、望奎县各有３个；１个朝鲜族
乡位于北林区。

黑河市，共设有７个民族乡，其中鄂伦春族乡３个，分别位于逊克县（２个）、爱辉区；满
族乡１个，位于爱辉区；朝鲜族乡１个，设于北安市；达斡尔族满族乡１个，设于爱辉区；满族
达斡尔族乡１个，设于孙吴县。

大兴安岭地，共设有２个民族乡，均为鄂伦春族乡，其中１个设于塔河县，１个设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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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县。

三、世居少数民族概况

（一）满族

黑龙江省是满族肇兴之地。其先民为古代肃慎、汉代挹娄、北朝勿吉、隋唐，直系

先民为明代女真。清入关前改称满洲；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年）后简称满族。黑龙江省的满族
主要分为土著满族、京旗满族和驻防满族三部分，土著满族及其后代大多居住在黑龙江省

东部的宁安、海林、林口、依兰等市县；京旗满族及其后代多居住在黑龙江省南部和中部的

双城、五常、阿城、呼兰、海伦、哈尔滨等市县；驻防满族及其后代多居住在黑龙江省西部和

北部的齐齐哈尔、嫩江、富裕、黑河等市县。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黑龙江省满族
人口共有９１３４９６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至１０３７０８０人，增长１３５３％。满族人
口在万人以上的市、县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伊春、阿城、五常、双城、呼兰、龙

江、讷河、宝清、桦南、勃利、富锦、依安、宁安、海林、林口、望奎等市县。２００５年，全省共设有
２９个满族乡（镇），６个与其他民族联合的乡（镇），是黑龙江省设立民族乡（镇）最多的少数
民族。

满族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清末以后逐渐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

府十分重视满语的保护和研究，１９８３年专门成立了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保护和培养满语
人才。进入２１世纪，黑河市爱辉区四嘉子满族乡和富裕县三家子村尚保留部分满语。满
族传统服饰主要有旗袍、马褂儿、坎肩、套裤等，其中旗袍是从清代长袍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的。满族人喜食火锅、白肉血肠、净水饭、黄米粥、饭包、酸菜，禁食狗肉。满族居室环境三

面筑炕，南北为大炕，西为窄炕，三炕相连，称为湾子炕。一家人长辈睡南炕，晚辈睡北炕，

夜间炕前悬挂幔帐。如今满族旧式房屋建筑依然存在，但已由过去的草泥房改为砖瓦房，

且居室结构有较大变化。萨满教曾在满族中普遍存在，现已逐渐消失。满族的节日主要有

颁金节等。文体活动主要是莫勒真大会。

（二）朝鲜族

黑龙江省的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陆续迁入的。从１７世纪开始，朝鲜族不断迁入黑龙
江地区宁安东京城一带，到１７５７年当地已有朝鲜族居民约４０００人。１９世纪末，清政府实
行移民实边政策，大批朝鲜族人民为谋求生路，迁入黑龙江地区定居。２０世纪初，日本侵吞
朝鲜以后，大批不堪忍受奴役的朝鲜族人，背井离乡，迁入中国东北各地，其中迁入黑龙江

地区的贫苦农民，数以万计；东北沦陷时期，又有大量朝鲜族难民从朝鲜半岛迁入黑龙江地

区定居。迁入后的朝鲜族人民在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保

持了自身的特点，成为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之一。在汉、满等兄弟民族帮助下，朝鲜族人民开

荒种地，开创了黑龙江省近代种植水稻的历史。朝鲜族历来爱穿白色衣服，素有“白衣民

族”之称。爱整洁、勤劳、坚毅、顽强、尊老爱幼是其民族主要特征。

朝鲜族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族青年踊跃参军，先后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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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勇敢打击敌人，屡建奇功。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

群众纷纷出国或到省外探亲、经商、进行劳务，改变了过去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局面，不仅增

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着优

良的文化传统。拥有本民族省级出版社、报社、电台等。在朝鲜族人口聚居的地方均设有

市县级艺术馆或文化馆，民族乡（镇）设有文化站。全省拥有一所朝鲜族图书馆。聚居区还

拥有朝鲜族商店、朝鲜族医院（卫生院）等设施。朝鲜族民间舞蹈有著名的“长鼓舞”“顶水

舞”“扇子舞”等；民间歌曲《桔梗谣》《阿里郎》等家喻户晓；民间乐曲“咖
!

琴”等很有名。

朝鲜族热爱体育运动，妇女喜爱跳板、荡秋千等传统体育项目，男人喜欢摔跤、踢足球等。

朝鲜族历来重视教育，在他们聚居区设有朝鲜族中小学校，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省内拥

有一所朝鲜族中等师范学校。朝鲜族学生学习勤奋，升学率高，其中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文、
理科高考状元均为朝鲜族学生。

黑龙江省朝鲜族主要分布在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佳木斯、七台河等地。１９８２年第三
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朝鲜族人口为４３１６４４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３２％；２０００年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朝鲜族人口为３８８４５８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０５％。２００５年，全省共
设有１９个朝鲜族乡（镇），３个朝鲜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的民族乡。

（三）蒙古族

黑龙江流域的额尔古涅昆是蒙古族的发源地，从１２世纪初中叶开始，有一批蒙古族来
到黑龙江地区生活繁衍，并世居于此。黑龙江省的蒙古族主要分为４部，即杜尔伯特部、郭
尔罗斯部、扎赉特部和依克明安部。其后在今黑龙江省境内相继建立杜尔伯特旗、郭尔罗

斯后旗、依克明安旗和扎赉特旗。１９５６年４月，经国务院批准，郭尔罗斯后旗改为肇源县；
同年１２月，国务院批准，将杜尔伯特旗改为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依克明安旗早在１９４８
年即撤销建制，其属地划归富裕县；扎赉特旗则在民国初期与新设泰来县分治，扎旗归属内

蒙古自治区，泰来县隶属黑龙江省。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族人民有了学习和使用本民

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从小学到中学，都教授蒙文课，学习蒙文的人越来越多。蒙古族早期信

仰萨满教，元明以后大都改信喇嘛教格鲁派（即黄教）。过去从事游牧业，现主要从事畜牧

业和农业，改革开放以后进城务工和从事商贸服务业的蒙古族人口逐渐增多。该民族娴于

骑射，能歌善舞，骑马、摔跤、射箭至今为蒙古族群众所喜爱。蒙古族喜欢穿蒙古袍，吃羊

肉、奶食和炒米。过去逐水而居，住白色蒙古包；清末逐步定居后，建筑结构简易的茅屋居

住。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黑龙江省蒙古族人口为９６０３３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时，全省蒙古族人口为１４１４９５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０３８％。主要居住在杜尔伯
特、肇源、泰来、富裕４县。２００５年，全省共设有１个蒙古族自治县，６个蒙古族乡（镇）。

（四）回族

回族在黑龙江省呈“大分散、小聚居”分布状态，全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中均有回族人

口分布。从元代开始，回族人到黑龙江地区宦游、屯田。明代嘉靖年间，在三姓（今依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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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已有回族人定居。清代，山东、河北、山西及西北等地的回族，因移民、发遣、谋生、经商等

原因大批迁入黑龙江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支援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省内外大批回

族迁入伊春、鹤岗、大庆等地，使黑龙江回族以城镇聚居为主的分布特点更加显著，壮大了

回族产业工人和科技人员队伍。全省有回族产业工人近３万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６４００
余人。自从迁入黑龙江以后，回族人民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如早期的共产党员马骏、郭隆真等

回族优秀儿女的业绩都已载入黑龙江的史册。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在回族聚居区建有大量清真寺，其中著名的有卜奎清真寺、哈尔滨

清真东寺、宁安清真寺、依兰清真寺、阿城清真寺等。据２００１年统计，全省共有清真寺９６
座。回族的传统节日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全省有回民小学１２所。１９８２年第三
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黑龙江省有回族人口１２７０６８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０３９％。２０００年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有回族人口１２４００３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０３４％。由于其固有的
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回族大部分居住城镇，小部分居住在农村。长住１万人以上的有哈
尔滨、齐齐哈尔、伊春３市，１０００人以上的有鹤岗、阿城等２３个市县。２００５年，全省有回族
村１０个。

（五）达斡尔族

达斡尔族的族源，有土著说、蒙古同源说，还有更多的学者专家主张契丹后裔说。民国

《黑龙江志稿》称：“达呼尔，契丹贵族，辽亡徙黑龙江北境，与索伦部杂居于精奇里江。”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将“达呼尔”等名称统一定名为“达斡尔”。达斡尔

族人民曾为抗击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斗争，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保卫

和建设黑龙江作出了重大贡献。达斡尔族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善于制造“勒勒车”。达

斡尔族的村庄多依山傍水，房屋是“介”字形。达斡尔族早年信仰萨满教，少数人信奉喇嘛

教。民间艺术丰富多彩，有叙事诗“午春”、民歌“扎恩达勒”和民间舞蹈“哈库麦”。曲棍球

运动是该民族的传统运动，有“曲棍球之乡”的称誉。最富传统色彩的节日是“阿聂节”，其

他节日与汉族基本相同。达斡尔族的主食为拌牛奶的稷子米饭和荞麦面、饼等；肉食以晒

肉干和煮、烤肉为主，“手抓羊肉”是他们最好的食物。

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龙江县、富裕县、嫩江县和黑河市爱辉区

等地。新中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省达斡尔族人口逐年增长，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为２２６７５人，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到３０２４６人，到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再增加到４３６０８人，比１９５３年将近翻了一番。２００５年，全省除设有齐齐哈尔市达斡
尔族区之外，另设有２个达斡尔族乡（镇），４个达斡尔族与其他民族联合的民族乡；达斡尔
族聚居村共３３个，其中 ３０个位于齐齐哈尔市及其所属县，３个位于黑河市及其所属嫩
江县。

（六）锡伯族

锡伯族其名称源于地名，为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十六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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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拓跋鲜卑部南迁黄河流域建立北魏政权后，少数鲜卑人仍居住于大兴安岭、嫩江上游和

呼伦贝尔一带，仍保持原生态生产方式，是为锡伯族的先民。清代，锡伯族繁衍生息于伯都

纳（今吉林省扶余县）为中心的东至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起嫩江，南抵辽河流域的广阔地

区。清初，锡伯全部被编入满族八旗。黑龙江省锡伯族散居于全省各地，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全省锡伯族人口仅为４１人，其中肇源县（时为郭尔罗斯后旗）３７人，海林县
２人，鹤岗市１人，拜泉县１人。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锡伯族人口增至２６４６
人，分布于省内各地。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锡伯族人口为８８８６人，为１９８２
年的２３６倍。主要居住于双城、哈尔滨、齐齐哈尔、宝清等市县，建有双城市农丰满族锡伯
族镇。锡伯族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生活习俗和语言与当地汉族、满族基本相同。

民族节日主要是“四一八西迁节”（纪念清代黑龙江锡伯族４０００余官兵及家属奉命西迁新
疆屯垦戍边而设立的节日）和“抹黑节”。

（七）赫哲族

赫哲族先民自古繁衍生息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其活动范围远至库页

岛等地。在抗击沙俄侵略和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剿匪斗争中，

赫哲族人民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党的民族政策，根据赫哲人

的居住分布情况，先后成立了同江县（今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哲族乡，饶河县四

排赫哲族乡和数个赫哲族村。赫哲族主要分布在同江市、饶河县、抚远县和佳木斯郊区等

地。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赫哲族人口 １３９７人，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的
９４６％，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少的民族。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赫哲族人口为３
９１０人，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的８４２７％，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０２２％。

赫哲族有自己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满语支，但已成为濒临消失的语种之一；没有自

己的文字，大多数人通用汉语文。过去赫哲族主要信仰萨满教。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从事

捕鱼和狩猎，以后逐渐改为以农为主、多种经营为辅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旅游经济渐

为重要产业之一。黑龙江省赫哲族已实现适龄儿童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第一个没有青壮

年文盲的民族。饮食、服饰习俗已与东北的汉族没有大的区别，但传统的风俗习惯仍然被

保留。如“杀生鱼”、制作“鱼皮画”等。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每年的农历五六月间举行一次“乌
日贡”大会，意为娱乐和文体大会，期间举行游泳、划船、撒网、拔河、叉草球、射草靶、射箭等

竞赛，也举行群众性聚餐宴饮、歌舞晚会和篝火晚会，人们跳起天鹅舞、萨满舞、鱼鹰舞、神

鼓舞等。过去，妇女爱唱“嫁令阔”（类似于民间小调），老人爱唱民间说唱“伊玛堪”（现已

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鄂伦春族

“鄂伦春”为民族自称，其含义有两种解释：一为“住在山岭上的人们”，一为“使用驯鹿

的人们”。鄂伦春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在清初的《唐太宗实录》中，但还有其他称

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为鄂伦春族。鄂伦春人世代游猎于贝加尔湖以东至库页

岛的广大区域。１７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的入侵，才被迫南迁至大兴安岭地区。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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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黑河市和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的爱辉区、逊克县及大兴安岭地区的塔河县、呼玛县

共设有５个鄂伦春族乡，其中逊克县设立２个；另外在伊春市嘉荫县设立１个鄂伦春族村。
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鄂伦春族人口为１４４８人，除５７５人散居全省各地，均
分布于上述５个民族乡和１个民族村。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鄂伦春族人口
达３８７１人，比１９８２年增加１６７倍。

鄂伦春族素以勤劳勇敢、能骑善射而著称，在历史上曾与当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英勇

抗击沙俄等外敌入侵，保卫了祖国北部边疆，同时也为开发建设黑龙江作出了贡献。１９５３
年，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实现了定居，开始垦荒种田，并在定

居村屯建立了学校、卫生院、供销社等，开始步入现代民族的行列。在生产方面基本走上了

以农为主，林、牧、副、渔、猎业为辅，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道路。该民族已基本普及了初中

教育，不仅有了本民族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还有了自己的博士生、作家、教授和研究员。

（九）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自称“鄂温克”，意思是“住在大林中的人们”或“住在南山坡的人们”。清初，

鄂温克族同达斡尔族统称“索伦”，清康熙以后“索伦”一般单指鄂温克族。１９５７年，根据本
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鄂温克族，正式确认该民族为单一民族。鄂温克语与鄂伦春语同属

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北语支。鄂温克族的祖先原来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北和黑

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从事渔猎和饲养驯鹿，与北魏时期的“北室韦”、唐代的

“鞠”部落关系密切。１７世纪中叶因沙俄入侵，鄂温克族大部分陆续迁至大兴安岭嫩江各
支流一带，康熙年间被编入满洲八旗。历史上，鄂温克族与当地各族群众曾多次抗击沙俄

入侵，保卫东北边疆。过去主要从事牧业和农业，少数从事狩猎业；现在主要从事农牧业。

鄂温克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他们认为客人的到来是件大喜事，因而以自己民族的最

好方式招待客人。

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黑龙江省鄂温克族人口共有６２５人，主要集中在嫩江
专区（后撤销）的讷河、甘南２县（现属齐齐哈尔市）。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黑龙
江省鄂温克族人口为１１１４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鄂温克族人口为２７０６
人，比１９８２年增长１４３倍。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和哈
尔滨市。在齐齐哈尔所属的讷河市设有兴旺鄂温克族乡。鄂温克族的节日主要为敖包会，

每年四五月间择吉日举行。

（十）柯尔克孜族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同新疆柯尔克孜族一样，都是古叶尼塞河流域吉尔吉斯人的后裔。

清雍正、乾隆年间，柯尔克孜族分两批进入黑龙江，被安置在乌裕尔河流域，按部落聚族而

居。新中国成立初期，黑龙江柯尔克孜族被称为“吉尔吉斯”，１９６０年改称为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同新疆的柯尔克孜语有很大不同，而

同俄罗斯哈卡斯语较为接近。现语言基本上都使用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通用汉文。宗

教信仰与新疆柯尔克孜族信奉伊斯兰教不同，黑龙江柯尔克孜族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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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黑龙江柯尔克孜族主要从事渔猎和畜牧业，少数兼营农业；现在以畜牧业为主，兼营

农业。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社会改革，于１９５６年建立了富裕县友谊达斡尔族、满族、柯尔
克孜族乡，后一度撤销，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恢复。柯尔克孜族村屯依山傍水，房屋与额鲁特蒙古
族大体一致。柯尔克孜族能歌善舞，民歌、情歌丰富多彩，传统文体项目有棒球、元球、“嘎

巴”“嘎啦哈”等。

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市富裕县。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全省柯尔克孜族人口共８７４人，其中居于富裕县的７８８人，居于齐齐哈尔市的６５人。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省共有柯尔克孜１４７３人，比１９８２年增长６８５４％。

第二节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与全国各少数民族一样获得了民族平等

和民族区域自治权利，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有了巨大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黑龙江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获得全面恢复和发展。据“七

五”计划末期１９９０年统计，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国内生产总值达２３亿元，全省６５个民
族乡（镇）农村社会总产值１４亿元；按照民族聚居村统计口径，粮食总产达９５亿公斤，其
中优质水稻４５亿公斤，均创历史最高，大牲畜存栏９万头，其中奶牛１８万头，出售鲜奶
２５万吨。全省少数民族农牧民人均收入７００元，为历史最高水平，第一次超过了全省农村
人均水平。民族地区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有了新的进展。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８％以上，期间恢复和组建了齐齐哈尔民族师范、五常朝鲜师范、农民中专和省民族干部学
院，开办了少数民族大学预科班，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技师和其他专门人才。为扶持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级政府都筹措、投放民族专项资金。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的１３年间，省财
政即投放专项资金４９９４万元，用以扶持民族事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
施，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进入“八五”时期以后，省委、省政府继续把推进

全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八五”的前两年，全省民族聚居地

区改革开放力度增强，经济效益有新提高，群众生活得到改善。１９９２年全省民族聚居地区
（按民族村统计口径）粮食总产量达１２３亿公斤，比大丰收的１９９０年增长２９％以上。少数
民族牧区奶牛饲养继续保持大发展的好势头，鲜奶交货量达６５万吨。当年全省少数民族
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７００元，比上年增长７７％。西部蒙古、达斡尔族聚居乡村的扶贫工作
效果明显，少数民族贫困户由上年的７３５７户减少到５１１２户，脱贫３０５％。全省民族学校
达到６５５所，少数民族在校学生２１５万人。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少
数民族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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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特别是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黑龙江省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入全面改革和扩大开放，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黑龙江省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总体上实现了小

康。１９９２年４月，为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省委、省政府成立调查领导小组，由
省直１７个部门和４个市（地）政府组成８个调查组共５０多人，先后对齐齐哈尔、哈尔滨、大
兴安岭、佳木斯、牡丹江、黑河、松花江和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等８个市（地）级３２个县４５
个民族聚居村的３２２户少数民族农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推进民族聚
居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建议。经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于当年７月２９日正式
出台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决

定》；８月１２日下发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国发〔１９９０〕７０号文件，加快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建设的通知》。同年８月下旬，省委、省政府在哈尔滨召开全省民族
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本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经验，研究部

署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任务。省委书记孙维本在会上做了题为《抓住团结和建设两大主

题，加速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的讲话。从此，黑龙江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

１９９３年，在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黑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和一系列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民族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形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工农业总产值实现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１４５％。全省６８个民族乡，８５１个民族聚居村，除个别地方遭受
自然灾害外，农业普遍获得丰收，粮食总产达２８亿公斤，比上年增长５５％。全省６８个民
族乡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实现６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全省少数民族农牧民人均收入为
９００元，比上年增加２００元。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农牧民加快进入市场，
一些民族乡镇筹措资金建设了农贸集市，促进了民族地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少数民族社

会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全省民族中小学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基本实现了“无危房、有教室、

有桌椅”的要求。全省有２０２３名少数民族考生被高等院校录取，比上年增长２２％，是历史
上高考升学率最高的年份。１９９３年是鄂伦春族下山定居４０周年。当年８月下旬，在黑河
市（今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和逊克县的新鄂、新兴鄂伦春族乡，大兴安岭地区

塔河县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和呼玛县的白银纳鄂伦春族乡，伊春市嘉荫县的乌拉嘎镇胜利

鄂伦春族村分别举行了下山定居４０周年庆祝活动。国家民委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参加了
庆祝活动。经过４０年的发展，鄂伦春族人口已由１９５３年下山时的１８００人增加到３６００
人，翻了一番。当年在全省乡（镇）域经济综合实力百强乡评比中，有５个民族乡被评为百
强乡。

１９９４年３月，省政府召开全省民族经济工作会议，认真分析研究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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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全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究确定了加快发

展民族经济的总体思路。会议确定“八五”后两年全省民族经济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抓住有

利时机，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推进民族地区和民族乡村改革开放，使其尽快进入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轨道。当年，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全省民族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少数民族农

牧民的收入明显提高，生活得到改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５３亿
元（按１９９０年不变价），比上年增长１２７％。全省６９个民族乡镇中，有５个民族乡镇的乡
镇企业总产值超亿元。全省少数民族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１３９０元，比上年增收４００元。
１９９５年，全省民族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３４亿元，比“七五”末的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３倍，乡镇企
业超亿元的民族乡镇已达１８个，占全省民族乡镇总数的２６２４％。其中哈尔滨市南岗区的
红旗满族乡进入全省百强乡的行列。全省民族乡镇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７５１元，比１９９０年增
长５２７％。
１９９６年３月，省政府再次召开全省民族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八五”期间全省民族经

济工作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确定了“九五”时期全省民族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

要任务。“九五”期间，全省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经５年的快速发展，到
２０００年已经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任务，达到了小康水平。１９９６年，杜尔伯特蒙
古族自治县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７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２％。全省６８个民族乡镇企业
农产值达到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１％；粮食总产量达到１７０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０％；大牲
畜存栏３５万头，比上年增长１８％；农村人均纯收入２１９５元，比上年纯增加３４４元。在当年
９月１日举行的庆祝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成立４０周年庆典活动期间，举办了经贸洽谈活
动，引进资金１９４８万元，销售（包括订货）各类商品额达２７２２万元。１９９７年，省政府先后
召开全省朝鲜族乡镇工作座谈会和全省鄂伦春族工作会议，就朝鲜族乡镇和鄂伦春族乡村

发展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当年，同江市、饶河县赫哲族村产业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原来

以渔业为主逐步向多业经营发展，使赫哲族人的收入明显增加，涌现出一些种地大户、多种

经营大户。１９９８年，在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全省共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１１００
万元，重点扶持了自治县及其他民族乡镇重灾区项目３９个，缓解了少数民族乡镇公共基础
设施遭受水灾破坏的困难，并投入８０万元资金解决了赫哲族农田围堰等问题。当年，全省
民族乡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３２４亿元，粮食总产达１７９８万吨，农业总产值实现９４亿元；
少数民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００元。黑龙江省赫哲族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第一个试点民族，提前实现了“普九”目标。１９９９年，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的产业结构经过
几年的调整，其主导产业已基本形成。到本年底，全省３个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赫哲族村
总收入实现５３２万元，人均纯收入２２９３元，转产率达８３７％；３个鄂伦春族村有２２５户参
与种植和养殖业，全年总收入２８４万元，人均纯收入１９６０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２７％和
１１６％。民族地区私营企业已发展到３２２５户，实现产值１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７４％。
２０００年是“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据统计，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国内生产总值达１０亿
元；７１个民族乡镇农村社会总产值达到８３亿元。根据国家颁布的小康水平基本标准的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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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衡量，２０００年末全省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其中满族、朝鲜族、锡伯族
的人口已全部达到小康标准，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有７０％达标。在这一时期，为促进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黑龙江省制定出台了政策性文件９件７５项，实施后获得突出效果。
民族乡镇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到２０００年底，在全省６８１个民族村中，村到乡已通沙石路的
５９５个，占８７％；通电村６７８个，占９９６％；通电话村６３２个，占９３％；通有线电视村４１４个，
占６１％；通自来水村２７４个，占４０％。全省民族中小学校舍基本实现了砖瓦化。民族自治
县和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乡镇的产业结构经过调整，逐渐趋向稳定。其中，杜尔伯

特蒙古族自治县实行了以牧为主的方针，赫哲族改变了单一的捕鱼经济的历史，促进了民

族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制定了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

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先后颁布实施了《黑龙江省民族教育条例》《黑龙江

省清真饮食经营管理条例》，修订颁布了《黑龙江省民族乡条例》《黑龙江省城市民族工作

条例》等，为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继续筹措、投放民族专项资金，为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期间，创办了省民族中专，扩大了大学预科班招

生，培养了１２００多名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全省民族干部队伍中。大力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进入２１世纪，特别是２００２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任务之后，黑龙江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力推进

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取得了初步成效。２００１年８月，省政
府在同江市召开全省边境民族地区兴边富民行动现场会。黑龙江省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以

来，全省边境民族地区１２个县市区、１７个民族乡镇已完成建设项目５４个，总投资１１亿
元，获得经济效益１３３６５万元。会议总结推广了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的经验，提出在全省实
施兴边富民行动的十大工程，即：以解决温饱为中心的扶贫攻坚工程，以水、电、路、通信为

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以人才为本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适应科技兴边的基础教育和职

业教育工程，以弘扬和繁荣民族文化为宗旨的文化设施建设工程，以资源合理配置为目的

的产业结构调整工程，以边境贸易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开发工程，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

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以人文和自然环境为优势的旅游开发工程，以民族名优特新为重点

的绿色食品工程，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内容的小康工程。２００１年，全省民族乡镇级财政
收入１１７５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０５％；人均收入２２８９元，同比增长６９％。年末，杜尔伯特蒙
古族自治县奶牛存栏３６万头，同比增长１３２６％。全省民族乡镇粮食总产达到１７２万吨，
同比增长１２６％。在深圳举行的２００１年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名优特新产品暨土特产
品交易会上，黑龙江省组织了４９个大中型企业和３０个民族乡镇参与，以绿色食品、农副土
特产品和民族工艺品为主的２１０种产品在交易会期间共销售１２０万元，签订合同及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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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金额６５亿元，签约额列全国第５位。全省民族教育有新发展，在全省７０个民族乡镇
中已有６８个通过“普九”验收。为加强民族职业教育，省政府批准筹建黑龙江省民族职业
学院，筹建工作正式启动。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民族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农牧民收入
不断增加。在遭受严重低温、冷害、冰雹的情况下，全省民族乡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８６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７％；少数民族农牧民人均收入２３９６元，比上年增长４７％。其中，齐
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９３％。当年７月，
全国人口较少民族“普九”工作现场会先后在哈尔滨市和黑河市举行。会上，黑龙江省介绍

了本省人口较少民族“普九”工作情况，受到与会者的肯定。２００３年，全省民族乡镇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９６３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农业总收入６７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７％。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当年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１４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３％，是２０００年的１４倍。该县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调整为３２２∶４１６∶２６２，畜牧业已成为农业的主导产业，占农业
总产值的６６％。奶牛存栏达９万头，鲜奶年产量达１７万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３９４８
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５６元。该县城镇化步伐加快，相继建成了一些文化活动场所；蒙
古族中小学入学率分别达到９４７％和１００％。在全省继续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全
省有１７个边境民族乡镇被确定为规划重点，同江、饶河、爱辉、逊克４县（市、区）被列入国
家“兴边富民行动”规划中，推进了边境民族乡镇的发展。为加快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４年间，省、市（地）、县（市、区）三级共为鄂伦春族乡村投入３９００万元（相
当于全省鄂伦春族人均受益１万多元），全省扶贫开发整体推进为人口较少的４个民族投
入１６００万元，使这些民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群众收入
不断增加，其中鄂温克族、俄罗斯族村实现整体脱贫。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继续较快发展，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全
省民族地区初步建立了多元经济结构，种植、畜牧业已成为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全省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占有耕地３９７３万公顷，人均０３７公顷，高于全省农民平均水平。中央
免收农业税政策实施后，极大地调动了民族地区群众种粮的积极性。２００４年全省民族地区
粮食总产１８亿公斤，比上年增加２８６％。少数民族农牧民人均收入达３０９９元。实现国内
生产总值９８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３％。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１６７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少数民族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的中小学
部分进入规范化行列；少数民族职业学校、民族中专、大学民族预科班和省民族干部学院为

国家和全省培养了大批专业建设人才，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大大提高，群众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民族工作会议暨省政府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省委、省政府在会上明确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目标和保障；做好民族工作，巩固维护民族团结，是构建和谐龙江的重要条件；做

好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会上宣布了《中共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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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

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从加大对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财政投入力度，加强和改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少数民族贫困

村脱贫步伐，扶持边境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社会事业，加大少数民族干部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民族工作部门建设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倾

斜政策。２００５年，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７８３６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１％；粮豆薯总产量达３０６５万吨，为历
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１５０元，同比增长１３３％。全省民族村人均纯收入３４６９
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多２４７７元。

第三节　宗　教

一、全省宗教事务概况

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在历史上，自发的原始宗教、国内创立的宗

教，还有国外传入的宗教，先后均曾在黑龙江的广袤土地上，在不同民族、不同范围内存在

着。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至今省内尚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

教６种主要宗教，据２００４年统计，全省信教群众共１１０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２８９％；全省
有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１１９２处，另有临时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２１４处。省级爱国宗
教团体有：黑龙江省佛教协会、黑龙江省道教协会、黑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黑龙江

教区、黑龙江省天主教爱国委员会、黑龙江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黑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黑龙江省基督教协会等８个。在一些市（地）、县（市）也建有本级宗教团体。
有一所宗教学校———黑龙江省基督教圣经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载之于宪法，党和国家制定了符合中

国实际情况的一系列宗教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在黑龙江

省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使全省６种主要宗教的活动场所、宗教职业人员和宗教信徒的数量
不断增加，爱国爱教教育得到加强，宗教人士参政议政和其他法定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

各宗教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下，各自开展了对外友好交流活动。广大宗教人士和

信教群众在参加社会劳动和为四化建设服务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
干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

动场所管理条例》等法规文件精神，制定并实施了《黑龙江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黑

龙江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在１９９４年３月召开的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提
出全省宗教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继续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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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党的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巩固扩大与宗教界

的爱国统一战线，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黑龙江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１９９５年，完成了全省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工作，将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依法打击、取缔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依法治理了

宗教非法活动、打击了邪教组织活动，保护了宗教界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

宗教活动的正常化。到１９９６年，全省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１２８８处。当年新成立的黑
龙江省基督教圣经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对解决基督教教牧人员短缺的矛盾，维护基督教

界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１９９７年６月，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２８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黑龙
江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并于７月１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护宗
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的政策精神；体现了制止非法、打击

违法，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政策精神，也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的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的原则。《条例》的颁布实施使黑龙江省宗教事务

管理法规更加健全。依据前述国务院颁布的《规定》《条例》和本省《条例》，黑龙江省宗教

事务部门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开展了对非法宗教活动的专项治理，其中治理了基督

教的“三乱”（乱传教、乱施洗、乱设聚会点）和天主教地下势力，取缔了非法宗教活动，保持

了宗教领域的稳定。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省天主教“两会”、省基督教“两会”、省伊斯兰教协会、
省佛教协会联合召开座谈会，就梵蒂冈无视中国政府外交部声明、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天

主教的反对，搞所谓册封“圣人”一事进行座谈，严厉谴责梵蒂冈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的图谋，对梵蒂冈无视中国主权，别有用心地凭借台湾某些人的臆造，对１２０名恶贯满
盈、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封为“圣人”一事表示极大的愤慨，表示坚决同全国

人民站在一起，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同年１１月，省委召开抵制韩国基督教渗
透工作会议，对该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同时，积极稳妥地做好宗教涉外工作，仅２０００
年就协助省天主教、基督教两会，先后接待了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卢旺达、韩国及中国台

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团组１０个、４０余人次。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

院总理朱基分别发表讲话；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８～２９日，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传达
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分析本省宗教工作形势，部署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宗教工作的

任务及措施。自此，黑龙江省宗教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地党委、政府都把宗教工作

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建立和完善了工作领导小组和宗教事务三级管理网络。全面开展了对

基督教“三乱”问题的专项治理，加大了对打着基督教旗号进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力度，

有效打击了各类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加大了抵御境外渗透工作的力度，查处了一批境外

渗透案件。在全省开展了评选省级文明宗教活动场所的活动。到２００５年，全省基督教的
“三乱”和佛道教乱建寺庙、滥建宗教造像现象得到有效治理。评选出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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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文明宗教活动场所８６处。

二、主要宗教

（一）佛教

佛教在黑龙江地区是一种历史久远、分布较广的宗教。最早传入黑龙江的是汉传佛

教，而后传入的为藏传佛教。佛教的大量传入始于唐代渤海国时期，清代最为兴盛。汉传

佛教在黑龙江民间有一定影响，旧社会崇信佛教的群众在黑龙江城乡各阶层中都有。新中

国成立以后，由于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因而一些群众继续保持着对佛教的信

仰。佛教的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这些佛教宗派在黑龙江地区

均有传承。

黑龙江省佛教信徒，大体分为出家弟子和在家弟子两类，每类弟子又有男女之别，合称

“四众弟子”。按照佛门的称谓，出家弟子通常称“和尚”，民间则习惯称男性僧人为和尚，

女性僧人则被称为尼姑。对在家弟子通称为居士。由于汉传佛教没有严格的入教仪式，信

教人数历来难以精确统计。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受戒佛教徒大约４０余万人，全省常住寺庙的
僧尼１０００余人；居士约数百人。全省佛教寺庙１１２座，其中著名的有：哈尔滨极乐寺，始建
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占地约２７５万平方米，坐北、面南，总体布局为一主二辅３个庭院。
它既是佛门弟子参谒朝拜的圣地，也是游人观光游览的名胜所在。齐齐哈尔大乘寺，始建

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占地３１万平方米，为进深三重佛殿，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兴隆寺，俗称南大庙，位于宁安市渤海镇附近，始建于唐代渤海国时期，清代续建，后因雷击

起火，部分殿宇被焚毁，清末重建。该寺是黑龙江省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省级佛教团体为

黑龙江省佛教协会，１９８４年９月正式成立。
（二）道教

道教在中国的几大宗教中，是唯一产生于本国的宗教。他敬奉老子为教主，称其为“太

上老君”。道教传入黑龙江地区始于唐代，兴盛于金代，在清代和民国年间流传较广，道士

以全真道派为主。２００３年５月，黑龙江省道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牡丹江市召开，选举产生
了黑龙江省道教协会。是为成立最晚的省级宗教团体，全省共有道教教职人员７０余人，道
教信众近２万人。道教活动场所统称为“道观”或“宫观”，以别于佛教的佛寺称谓。黑龙江
省境内共有道教宫观１５座，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鸡东、铁力等地。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道观有：松峰山海云观，位于阿城市（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山河镇平山乡境内

的松峰山上，始建于金代，清嘉庆年间（１７９６～１８２０年）重建，后庙宇毁圮，１９８４年修复，为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钟灵寺，位于五大连池市药泉山上，始建于民国初期，后被毁，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后重建，占地２５万平方米，为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中的一处胜景。齐齐哈
尔关帝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后经多次重修。位于龙沙公园内的该座庙宇，面貌焕然一

新，已成为游人观览之处。此外，还有位于齐齐哈尔市明月岛上的万善寺，屹立于虎林市虎

头镇乌苏里江畔的关帝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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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穆罕默德创立于公元７世纪初，唐代传入中国，传
入黑龙江地区则始于金代。是随着回族穆斯林迁徙而来。清末，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黑

龙江资源的开发，来自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的大量回族穆斯林移民大规模迁入黑龙江省各

新兴的城镇，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全省各市县，并相继在他们聚居的城镇修建清

真寺。到１９８２年，全省穆斯林人口已达１２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回族。黑龙江省伊斯兰
教遵从的教派为逊尼派中的哈乃菲教法学派，俗称“格底目派”；在齐齐哈尔市有很少一部

分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教的四大门宦中的“哲赫里耶派”。

２００５年，全省穆斯林人口共有近１４万人，有伊斯兰教教职人员１６０多人。省级爱国宗
教团体为黑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并设有九个市地级伊斯兰教协会，各清真寺均有民主选

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全省有清真寺１１０多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清真寺有：哈尔滨清真
寺，位于道外区南十三道街，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占地面积１２万平方米。“文化大革命”初
期曾遭到严重破坏，１９８０年政府投资依原貌加以修复。这里不仅以建筑优美闻名，更以教
职人员热情好客而受人称道。阿城清真寺，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后经扩建；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毁于兵乱，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重建。总占地面积５７７２平方米，为宫
殿式建筑，由主体建筑礼拜殿和附属的对厅及南北讲堂组成。该寺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卜奎清真寺，坐落于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原称清真
寺东寺和清真西寺，两寺并立，仅一墙之隔，且有门廊相通。两寺占地面积４８００多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１９９７７６平方米，该寺建筑工艺精美，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天主教

天主教传入黑龙江地区始于１７世纪末期，但因受“礼仪之争”的影响，发展相对缓慢。
清朝末年，由于一部分西方传教士倚仗特权作威作福、滋生事端，在黑龙江省内曾发生数起

教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些外国神职人员从事破坏革命的活动，而受到打击。

从１９５０年开始，黑龙江省天主教界响应中国天主教上层人士发起的爱国运动，逐步走上独
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１９５９年召开全省天主教代表大会，成立了黑龙江省天主教爱国
会。从此，黑龙江省天主教同全国一样，彻底摆脱了外国宗教势力的控制与支配，走上了中

国神职人员和教徒自办教会的爱国爱教道路，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黑龙江省教区设有２
个省级天主教爱国团体，一是黑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二是黑龙江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

２００５年，全省有天主教神职人员５４人，天主教徒７５万人。天主教堂（含公所）８７处。黑
龙江省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堂包括：哈尔滨天主教主教府、哈尔滨士课街天主教堂、齐齐哈尔

圣·弥勒尔教堂等。其中：天主教主教府，亦称主教公署，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

街，与东正教圣母守望教堂隔街相望。该教堂建成于１９０７年，为仿哥特式建筑。天主教府
是全省天主教的中心。省天主教爱国会和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均设于此。哈尔滨士课街

天主教堂，建于１９３１年，建筑面积１００５平方米，是俄罗斯巴洛克式建筑，原为东正教堂，
１９８０年经修复后改为天主教堂。哈尔滨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哈尔滨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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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此。

（五）基督教

基督教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传入中国的，１９世纪中叶传入黑龙江
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中国的基督教派有７０个，分属１２１个外国修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省基督教同全国基督教一样走上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道

路，各教派求同存异，在兼顾特点的原则上实行联合礼拜。２００３年，全省有基督教徒４６万
余人，基督教教牧人员５１２人，正式登记的基督教活动场所８８４处。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堂
为哈尔滨大直街基督教堂。该教堂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为原中东铁路局于１９１４
年拨地捐献建筑材料和募捐而建的，当时占地面积２３６０平方米，是德国哥特式建筑风格的
教堂。１９８０年进行修复，于同年圣诞节对外开放使用。现为省级一级保护建筑。

圣诞节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诞生而规定的节日，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定期（１２月２５日）
节日；复活节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复活而规定的节日，日期在每年春分圆月后的第一个星

期日。黑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黑龙江省基督教协会均为省级基督教团

体，会址设在哈尔滨市东大直街基督教堂内。黑龙江省基督教“两会”于１９９６年建立基督
教圣经学校１所，校址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万宝镇。

（六）东正教

东正教传入黑龙江地区始于清代。清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之
后，中国开放了恰克图这个边城与俄通商。俄国的东正教教士便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传

教。１９０３年，中东铁路通车后，哈尔滨成为东正教教士传教的中心，外籍东正教徒骤增至
３０万人；哈尔滨市也成为东北地区教堂最多的城市，仅东正教堂即达２２座。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在华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改称中华东正教会；黑龙江省有一座对外开放的东正

教堂，即：哈尔滨东正教圣母守护教堂。进入２１世纪，哈尔滨市仅有东正教徒百余人，继续
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的圣母守护教堂，是中华东正教哈尔

滨教会座堂，１９２２年落成，１９３０年重建，占地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为典型拜占庭式建筑，具有
重要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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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生活与环境保护

第一节　城乡居民生活

一、居民收入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黑龙江省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
均纯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七五”期间，由于国家几次调整工资，部分企

业实行计件工资并恢复各种奖励制度，职工工资大幅度增长。１９９０年，全省工资总额为
１５３６亿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２１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２％；职工年平均工资为１８５０元，比
１９８０年增长１３倍，平均每年增长８５％，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０７％。１９９０年
全省城镇居民收入１０８９９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１８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０９％，扣除物价因素
平均每年增长３％。据省统计部门抽样调查，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的５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
收入分别为７４９元、７９７元、９０８元、１０３４元和１０９０元，每年增幅分别为１０５％、６５％、
１３８％、１３９％、５４％。１９９０年增幅收窄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职工工资、奖金下降。
１９９０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６７０８元，比上年增加１３５６１元，增长２５３％，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增长２１１％。黑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额在全国３０个省、市、区中的位次，由上年的第
１７位上升到第１０位。整个“七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递增４３％，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各年收入分别为４７６元、４７４元、５５３元、５３５元、６７１元，其中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均比上年
略有下降。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１９９５年，全省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生活费收入达２９６８元，比上年增加６５０元，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１７２倍；农民家庭纯收入达
到１７６６元，比上年提高３７２元，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１３２倍。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农民收入比城镇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九五”期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但增幅减小。２０００年，全
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４９１３元，比上年增加３１８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４５５７％；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２１４８元，比上年减少１８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２１６３％。城乡差距进一
步拉大。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２００１年，农村居民
纯收入扭转了连续三年下滑的局面，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当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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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收入５４２５９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４４％，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９６％；农民人均纯收入
为２２８０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５９％。２００２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６１０１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１６０％；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０５元，比上年增长
５５％。２００３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６７９元，比上年增长９４７％；农民人均纯
收入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２５００元大关，达到２５０９元，比上年增加１０４元，增长４３２％。
２００４年，由于推进了再就业工程和农村税费改革，使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７４７１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８１％；农民人均纯收入再
创历史新高，达到３０１０元，比上年猛增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由于省委、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
施努力提高全省人民生活，使城乡居民收入又有较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

突破８０００元，达到８２７８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增长９６４％；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２２１
元，增长７２％。

二、消费支出

居民消费水平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具体体现。“七五”期间，黑龙江省居民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５年中，全省居民各年的消费水平分别如下：１９８６年５６４
元，其中农民３７０元，非农业居民８４９元；１９８７年６４１元，其中农民４３１元，非农业居民９４３
元；１９８８年７４８元，其中农民５０３元，非农业居民１０９３元；１９８９年８３６元，其中农民５７９元，
非农业居民１２７０元；１９９０年９１８元，其中农民５６１元，非农业居民１４０４元。这期间，由于
全省物价指数处于较高状态，特别是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物价涨幅都在两位数，分别达到
１７８％和１４０％，使得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提升受到抑制。例如，１９９０年每一城镇居民每
月生活费支出８７６０元，比上年增长４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下降０３％。城镇居民
每人每月各类商品支出情况分别是：食品支出４４７元，比上年增长３６％；穿着支出１６９２
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９％；用品支出１０４８元，比上年下降４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除衣
着支出增长了５６％外，食品支出实际下降１３％，用品支出实际下降９２％。同年，全省农
民户人均生活费支出５３７２６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支出为５１５８５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整个“七五”时期，农民生活消费水平增长明显，年递增达１１％，高于城镇职工家庭
增幅６８个百分点。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农民文化、生活服务等非商品支出１９９０年为人均
３７５２元，比１９８９年增加１２３７元，增长４９２％；生活消费品支出４９９７４元，比１９８９年增
加４２９３元，增长９４％。

“八五”期间，各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分别是：１９９１年１２５７元，其中农民７４１元，
非农业居民１９５０元；１９９２年１４４４元，其中农民８３０元，非农业居民２２５８元；１９９３年１７４８
元，其中农民 １０１０元，首次突破千元，非农业居民 ２７１７元；１９９４年 ２３３４元，首次突破
２０００元，其中农民１２９３元，非农业居民３６６０元；１９９５年２６５０元，其中农民１４５０元，非农
业居民４１３２元，是农民消费水平的２８５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创历史最高。１９９５年，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２７７６５元，其中食品支出１３３８６元，比１９９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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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增加８０１４元；衣着支出５２５１元，增加３１７９元；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１４１０
元，增加５８１元；医疗保健支出１１８５元，增加８２９元；交通、通信支出１１１６元，增加９９８
元；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２３１８元，增加１５９４元；居住支出２１５４元，增加１５１４元；
杂项商品支出９４６元，增加５４３元。同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１４７９８
元，其中，食品支出８１３４元，比１９９０年（下同）增加 ４８１７元；衣着支出 １３９６元，增加
８０４元；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５６４元，增加３１９元；医疗保健支出７４８元，增加
４６１元；交通、通信支出３４２元，增加２５２元；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１１３７元，增
加８５４元；居住支出２２９１元，增加１２６８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１８７元，增加１６３元。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高。据“九五”期末的２０００年统计，全省居
民年消费水平为３６６９元，比“八五”期末的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０１９元，增长３８４５％。这一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５４０４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６０６元，增长４１％；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３８２４４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０４７９元，增长３７７４％。城镇居民家庭
消费支出的增速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主要原因是同期农民收入的增加较城镇居民少。

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吃的消费比重逐年下降，用和穿的消

费比重逐年上升；日用工业品消费比重逐年下降，而教育、医疗、住房和服务型消费比重逐

年上升，尤其是交通、通信和旅游消费比重增长迅猛。据有关部门调查，２０００年，全省城乡
居民在教育、医疗、通信、旅游方面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 ３０９％、２３４％、３４３％和
８４５％。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为４４３％，比１９９５年降低１０７个百分点；城
镇居民家庭为３８４％，比１９９５年降低９８个百分点。这说明城乡居民消费层次都在不断
提高。２０００年城乡居民家庭在８种生活消费支出方面所占比例分别如下：在食品消费支出
方面，农民为３８３０％，城镇居民为３８４２％，城乡基本相当；在衣着消费支出方面，农民为
８８７％，城镇居民为１３３１％；在居住消费支出方面，农民为１５１１％，城镇居民为９４３％，
主要是农民自建房增多；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方面，农民为４２９％，城镇居民
为５９５％；在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方面，农民为９８７％，城镇居民为８９４％；在交通、通信消
费支出方面，农民为７０９％，城镇居民为７５５％；在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方
面，农民为 １２６９％，城镇居民为 １１９６％；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方面，农民为
３８０％，城镇居民为４４４％。总的看，城乡居民在各类生活消费支出方面所占比例相差
不大。

“十五”期间，随着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水平同步提

高，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２００１年，全省居民年消费水平为４０２９元，首次突破４０００元，比
上年增长 ３６０元，增幅为 ９８１％；其中农民年消费水平为 １８２３元，增加 １５８元，增长
９４９％；城镇居民年消费水平为６６１６元增长，增加５７０元，增长９４３％。农民家庭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１６０５元，比上年增加６５元，增长４２２％；恩格尔系数为４２７％，比上年降低
１６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４１９２元，比上年增加３６８元，增长９６２％；
恩格尔系数为３７２％，比上年降低１２个百分点。２００２年，全省居民消费水平为４３３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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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民为１９１４元，城镇居民为７１４７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６７４元，比上
年增加６９元，增长４３０％；恩格尔系数为４１６％，比上年降低１１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
庭人均消费性支出４４６２元，比上年增加２７０元，增长６４４％；恩格尔系数为３５５％，比上
年降低１７个百分点。２００３年，全省居民消费水平为４６４５元，其中农民为２００８元，城镇
居民为７６１４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６６２元，比上年减少２元；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消费性支出５０１５元，比上年增加５５３元。恩格尔系数，农民家庭为４０７％，比上年下
降０９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为３５６％，比上年增加０１个百分点。２００４年，全省居民消
费水平５１３２元，其中农民为２２３１元，城镇居民为７７２６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１８３７元，比上年增加１７５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５５６８元，比上年增加５５３
元。恩格尔系数，农民家庭为４０９％，比上年上升０２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为３５４％，
比上年下降０２个百分点。２００５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５４４６５元，比上年
增加７０７２８元，增长３８５％。其中，食品消费支出９２３５９元，同比增加１７３０２元，增长
２３１％；衣着消费支出１８４１１元，同比增加６０２３元，增长４８６％；居住消费支出５２６９９
元，同比增加１３８１２元，增长３５５％；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２５６５８元，同比增加８０７２元，
增长４５９％；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共１０４９４３元，包括购买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文化教
育、娱乐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这几项同比分别增长

５０４％、４６９％、９３５％、７０５６％。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上年的４０９％下降为３６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６１７８元，比上年增长９６４％。其中，用于食品类支出占整个消费
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３５４３％下降到３３５３％，恩格尔系数降低了１９个百分点。与１９８５
年相比，黑龙江省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低了２１４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
低了１９３个百分点。这充分显示了全省居民消费质量显著提高，已由追求温饱型向享受
型消费转变。在吃的方面，粮油等主食消费呈下降趋势，副食品比重则相应提高，鲜活及绿

色食品受到广泛欢迎；在穿的方面，向追求质量和款式方向发展，尤其是年轻人追求穿着时

尚、名牌；家庭设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家用电脑、空调、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设备拥有量

显著增加；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快速增长；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热情不断攀升。这２０年
间，黑龙江省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质量都呈现出不断提高、逐步改善的

趋势。

三、居住条件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已经达到国家规定
的实现小康社会的居住标准。１９８５年，全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仅为５４５平方米，
无房户、拥挤户、不方便户合计达３４６４％，超过全部城镇居民家庭的１／３，其中无自来水户
６４７％、无卫生设备户５４８９％，无厨房户４４５％，烧煤户达７５７５％。城镇居民居住条件
处于比较差的状况。１９８６年以后，由于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新建住房的增加，全省城镇居民
居住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到１９９０年，全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提高到７２６米，比

·１０１·



黑龙江省志·总述

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８１米；无房户、拥挤户、不方便户降至２８６７％，比１９８５年降低近６个百分
点；有自来水户由１９８５年的７９１４％提高到８７２１％；独用厨房的家庭由８５２９％提高到
９３３１％；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家庭则由２２０７％提高到２９９３％。期间，农民家庭的居住状况
也得到很大改善。一是新建住房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农民在努力搞好生产农业生产的同

时，注重改善住房条件，肯向住房建设投资。据１９９０年抽样调查计算，全省全年农村新建
房屋３７８万间，面积达１００９３万平方米，平均每户新增生活用房２６７平方米。在新建房
屋中７０２％为砖木结构，已有２６％的农户住进了砖瓦房。二是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居住条
件得到改善。１９９０年，全省农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１３８７平方米，比１９８６年增加２０３
平方米，每户拥有生活用房６４平方米。１９９５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口居住面积达到８８平方
米，比“七五”末的１９９０年（下同）增加１５平方米；独用自来水的家庭已达９５１％，提高
７９个百分点；有卫生设备的家庭占５７１％，提高２１８个百分点；冬天有暖气的家庭为
８１２％，提高１６５个百分点；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家庭为５５９％，提高２６个百分点。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１６５平方米，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２６３平方米，其中砖木和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房屋所占比重已达８６％，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４８个百分点，翻了一番多。

“九五”期间，由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安居工程”的广泛实施，全省居民特别是城

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到２０００年已经实现国家规定的小康社会居民住房标准。
２０００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１０５平方米，比１９９５年（下同）增加１７平方米。按
房屋产权分，租住的公房仅占１９８％，比１９９５年降低４１５个百分点；租赁私房占３４％，比
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２个百分点；部分产权的自有房为６９０％，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３２５个百分点，将
近翻了一番；其他房屋０１％。房屋设施设备也有明显改善，其中独用自来水的住户已达
９７８％，比１９９５年提高 ２７个百分点；使用燃气的已达 ７１９％，其中安装管道煤气的
３０６％；安装电话的７９９％。农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１８３４平方米，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１６平
方米，其中人均砖瓦平房１１４５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０５２平方米。２００５年，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升至 １７７平方米，比 ２０００年（下同）增加 ２２平方米，有
８９３％的家庭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增加１２６个百分点。其中，４４７％的家庭是购买的房
改房，２９１％的家庭是购买的商品房，１５５％的家庭拥有私产房。住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完
善，有８６０％的城镇居民家庭使用自来水，８０５３％的家庭住房拥有卫生设备，使用管道煤
气和液化石油气的家庭分别为３３１％和４５０％，有９７２％的家庭拥有了电话。家政服务
消费已成为城镇居民特别是收入较高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住房面积２０４平方米，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１平方米；其中砖瓦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
人均１５８平方米，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３８平方米，表明住房质量明显提高。全年农户用于购
买、建造、维修装修住房等改善居住条件的消费支出人均达３２０５元，比上年增长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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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保障

一、城镇基本社会养老保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实行企业退休办法，由企业保障退休

人员的生活。１９８６年６月，黑龙江省开始实施以市县为单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费
社会统筹办法，养老保险基金全民固定职工按照现收现付模式筹集，劳动合同制工人按照

完全积累模式筹集。自此，拉开了全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序幕。到１９８７年底，全省
８３个市（地）、县全部实现了以市县为单位的职工退休费社会统筹。此后，省农垦、森工等
系统相继实行了行业统筹。与此同时，各级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相继成立，形成了省、市

（地）、县（市）三级社会保险管理网络。

１９９１年６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职工养老保
险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按此《决定》精神，黑龙江省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实行职工
个人缴费试点。各地对养老金的计算发放办法进行了改革，打破了职工养老保险的身份界

限，为全省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到１９９２年底，全省参加养老保险的国有
企事业单位１５万多户，职工３００余万人。１９９３年，为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减轻国家
和企业负担，增强职工参与社会保险的意识，根据上述国务院的《决定》，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黑龙江省国有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暂行办法》，规定在职职工按本人工资

总额的２％缴纳。到当年底，全省有１５９４５户国有企业的３７３万余名职工个人累计缴纳养
老保险费５５８９万元。１９９５年３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
通知》，进一步明确养老保险制度按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改革。据此，省

政府于同年９月印发了《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将各类
企业的所有职工及个体劳动者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范围，规定职工按工资收入

的３％缴纳养老保险费，今后每２年提高１个百分点，最高不超过８％；建立职工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养老金实行结构式计发办法，即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老人老办法。新方案的

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到当年底，全省参加社会养

老保险的国有企业已达 ９８５％、集体企业达 ６０５％、私营企业达 ６０％、“三资”企业达
９５２％、个体劳动者达６０％。全年收缴养老金２１８亿元，其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
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收缴率分别达到９２５％、８２％、９６％、９０３％。到１９９７年，黑
龙江省已初步建立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框架。当年全省共收缴养老保险费３３５
亿元，收缴率为８３５％。
１９９８年１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省政

府印发《黑龙江省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同年７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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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布《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和《黑龙江省城镇个体劳动者基本养

老保险规定》。两个规定都明确要求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和个体劳动者都应当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并按月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１２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办法》，提出，经过３～５年的努力，在全省范围内，要基本实现统一企业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社会保险实行垂直管

理。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发布与实施，有力地推动了黑龙江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多

项具体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全省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完成了养老保险

向省级统筹的过渡。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各类职工达４６８万人，
参保率为９９２％。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进一步调整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是按照５％的规模部分坐实了

个人账户。从当年１月１日起，将个人账户规模从１１％调整到８％，并从５％起步做实，所
需资金中央财政和黑龙江省各级财政各承担７５％和２５％；二是改革了基本养老保险金计发
办法。基本养老金主要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组成。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职工退休时当

地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与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

一年（含视同缴费年限）发给１％；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职工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额除
以按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确定的计发月数；过渡性养老金月标准为

本人退休时当地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与职工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视同缴费年

限、过渡系数１２％的乘积；三是实行了城镇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统
一企业缴费比例、统一统筹项目、统一计发办法、统一基金管理、统一业务规程和信息系统、

统一管理经办机构。通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企业和职工参保缴费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

了基金的支撑能力，为将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全省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４７３２万人，参保率为９９４％；２００４年征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９７１亿元，征缴率为 ９６６％；为 １９２３万名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
１２５２亿元，实现了全年无拖欠。２００５年３月４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城镇企业和个体
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意见》，从本年５月１日起实施。自此，在全省开始建立
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多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覆盖城镇各

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根据民政部的要求，黑龙江省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开始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省政府颁发《黑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提出在全省农村（含乡镇
企业）全面启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明确规定“凡非城镇户口且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

民均在投保的范围。开展的险种有常规保险、独生子女保险和义务兵保险等６个养老保险
险种。各地按照《规定》精神，普遍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纳入了政府目标管理。到１９９８
年，全省已有１３个地市、１０３个县（市、区）的１１８４个乡镇、４８７１４个行政村和１２０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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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２００２年，积极
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新思路。在保证正常拨付养老金的基础上，稳步地开展了清理整

顿、验收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当年收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类基金３６２９万元。

三、失业保险

黑龙江省是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实行失业保险（当时称待业保险）制度的。当年，国务院颁
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标志着失业保险制度开始在全国建立。同年１０月，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细则》，正式确立了本省

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１９９２年３月，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
度深化改革方案》，要求将目前在国营企业部分职工中实行的待业保险，逐步扩大到国营企

业全部职工，包括破产企业的职工、精简的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到当年底，

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机关近１７万户，职工４０９万人，占应参加单位的
９２２％。当年共筹集失业保险基金７８００万元。集体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工作本着积极、慎
重、稳妥的原则，先后在牡丹江市、佳木斯市等市进行了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失业保险制度。根据国务院规定精神，黑龙江省将失业保险对象扩大到撤销

和解散企业职工、停止整顿期间精简的职工及国家和省有关法律规定的其他职工共７种
人。在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失业职工的保险待遇和组织管理机构的职责等方面作出更

明确的规定。本着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失业保险由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扩大到“三

资”等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基金由国家、企业负担，发展到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

失业保险费由企业按工资总额的１％税前提取，职工个人每月缴纳１元，由劳动部门经办。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省政府颁布《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对原有的失业保险制度
做了部分调整，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范围，在待遇的支付、缴费基数和费率等方面做了补充和

完善。《规定》明确，本省境内的城镇所有企业及其职工都必须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失业

保险费。此后，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和职工不断增加，到１９９８年，全省各市县已全部建立
起失业保险机构，初步形成了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体企业和部分“三资”企业在内

的失业保险网络。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２６６４３户，职工４３７万人；累计收缴失业保险
金７亿多元，支出４亿多元，为５６４万人次失业职工提供了生活救助。
１９９９年８月，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省政府发布《黑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

扩大了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明确了基金的支出项目，确定了劳动、财政、银行三家互相监管

制约的管理体制。条例规定的失业保险标准比原标准提高了３０％。该《条例》的出台，成为
黑龙江省失业保险制度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当年全年登记失业率在３％以内，
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共５０９万人，累计收缴失业保险费６４亿元，拨付１５亿元。２００４
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黑龙江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要求，黑

龙江省进行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试点。截至当年底，全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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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批准４５３７户企业共６８２万人实施并轨，超额完成全年并轨５０万人的任务。到２００５
年１月，全省已有２０８万人领到经济补偿金。并轨工作的实施，初步解决了全省国有企业
历史遗留问题，理顺规范了劳动关系，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隐性就业显性化，对

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产生了积极影响。到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
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任务圆满完成。全省共有１７２万人顺利实现了并轨，其中地方困难
企业职工１６０５万人，中央直属企业１１４万人。支付地方困难企业并轨职工经济补偿金总
量达１３４３５亿元。并轨人员全部实现了再就业，其中被用人单位招用７５５万人，实现灵活
就业９６４万人。自１９８６年开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至２００４年，全省累计为１４７１２万人发
放失业保险金３０６亿元，拨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７１３亿元，有力地保障了广大失业
人员的基本生活。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共４７５万人，参保率为９８８％。２００５年，全省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４４２％，低于控制指标１０８个百分点。

四、基本医疗保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长期实行由单位为职工报销医疗费的

公费医疗制度，企业的负担十分沉重。为了改革现行公费医疗制度，黑龙江省于１９９２年９
月１日开始在望奎县进行医改试点。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金由单位

和个人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根据这一精神，国务院于１９９４年４月出台
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并在江西省九江市、江苏省镇江市进行了医疗保

险制度改革试点。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同时进行了公费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到１９９５年末，全
省已有６２个市（地）、县进行了公费医疗改革，其中４７个市（地）县实行了社会统筹医疗基
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模式，１５个市县实行了大病或全病种医疗保险。１９９６
年，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提出《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根据国家的

要求，黑龙江省下发实施了《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牡丹江

市和大庆市被列为国家职工医疗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城市，改革方案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正式
实施。

为了切实解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国务院于１９９８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
求从１９９９年初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根据国务院要求，１９９９年８月，省
政府正式下发《黑龙江省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总体规划》，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

策，规定全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用人单位缴纳率为职

工工资总额的６％左右，职工个人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２％。同年１２月２４日，省
政府召开全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财政、企业和个人能够承受的，可以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根据《总体规划》，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从当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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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展开；到２００１年底，全省医改全面启动，实施面达１００％。全省辖区内城镇所有用人
单位，包括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由参加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退休职工个人不缴

费。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亦全面启动。到当年底，参保的省直单
位已达８５９户，参保人员达８９万人；全省参保职工达４３５万人。到２００４年底，全省基本医
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５４２万人；当年共收缴医疗保险费３１６６亿元，支出２４４１亿元。全
省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且运行平稳，使参保职工基本医疗得到有效保障，医

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和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２００５年，全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增加
到６０２８万人，其中省直参保人员１５万人，征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２７亿元，支出２１亿
元，累计结余３６亿元。

五、工伤保险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按照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黑龙江省政
府规定对企业发生的职业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工及因工死亡职工的遗属提供医疗和抚恤，

初步建立了企业自行管理的工伤保险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

善，原来由企业自行管理的工伤保险制度难以化解和均衡企业工伤风险，工伤保险费用没

有稳定来源，缺乏社会化管理服务等弊端日益突出。鉴于此，经国务院批准，劳动部于１９９６
年颁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黑龙江省政府于１９９７年出台了《黑龙江省企业职
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实行细则》，确定将原来企业自行管理的工伤保险制度改为社会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政府还在绥棱、肇东、五常３县（市）组织进行了职工工伤保险制
度改革试点。至２０００年，全省已有４０个县市实行了工伤保险改革，参保职工１４６万人，占
应参保职工人数的３２％。
２００３年４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黑龙江省政府随之制定并

公布了《黑龙江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在全省范围同步
实施。到当年底，全省１３个市地和４４个县（市）已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尚未建立工伤保
险基金社会统筹的县（市）也都履行了工伤保险行政职能。全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２０２
万人，收缴工伤保险基金１３８亿元，支出１２６亿元。２００５年，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继续增
加，达到２５７５万人，收缴工伤保险费４２亿元。此外，全省各地按照“三统三分”的管理模
式，稳步推进了生育保险工作。到２００５年，全省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已达１５６６万人，收缴
生育保险费１２亿元。

六、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优抚对象提供的、能够保

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和服务保障。社会福利的载体或场所包括老年人社会福利

院、精神病人疗养院、儿童福利院、荣誉残疾军人疗养院、残疾人康复医院、农村五保敬老院

·７０１·



黑龙江省志·总述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黑龙江省社会福利事业不断获得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不断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办、集体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主体、以社区

福利服务设施为依托、以家庭福利服务和保障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形式、网络化的发展格

局，有效地发挥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截至２００４年，全省共有收养城市“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抚
养人）对象的各类国有福利事业单位２９所，床位７０５７张，年均收养“三无”对象８０００人左
右。其中，儿童福利院７所，床位１３３０张；精神病人福利院６所，床位２２００张；老年人福利
院１６所，床位３５２７张。另有救助管理站６３所，床位１４５２张；农村敬老院７６４所，收养“五
保”老人２４４６０人；荣誉军人康复疗养院１所，收养革命伤残军人４５人。全省各地共有集
体办、社会办的社会福利机构１６７０多家，收养老人等服务对象１８万人。通过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实施的“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建设、改造各类老年人服务设施７２６所，缓解了老
年人服务设施紧张的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福利院“三无”救济对象和革命伤残军人的生

活标准不断提高，２００５年大中城市、小城市孤残儿童月均生活费标准分别为３０８元、２９９元；
大、中、小城市精神病人月生活费标准分别为２２５元、２１８元和２１２元；城市“三无”老人月生
活费标准平均为２３７元；农村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年人均生活费标准１５００元，分散供养的
五保老人年人均生活费标准 １２００元；集中供养的荣誉伤残军人年人均抚恤及生活费
５５００～７２００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根据国家部署黑龙江省开展了国内外收养工作，已有４０００多
名儿童被国内家庭收养，６０多名儿童被国外家庭收养。同时，黑龙江省开始了家庭寄养的
探索，已有３００名儿童实施了家庭寄养。２００４年根据民政部的部署，黑龙江省开始实施“残
疾孤儿康复手术明天计划”，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脑瘫、唇腭裂等疾病类型的残疾儿童进

行了手术，康复的效果良好，为他们增强自理自主能力，接受文化教育，回归家庭，走向社会

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环境保护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黑龙江省森林茂密、草原辽阔、湿地丛生、河流纵横，具有相对原始
的生态环境。此后，随着快速的开发建设，环境污染逐渐加剧。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黑龙
江省陆续加大了对治理污染的重视，不仅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而且不断加大对治污的投入，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从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中，黑龙江省环保工作大体经历了以下３个阶段。

一、防治结合、综合整治

１９８３年，中央确定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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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方针，以

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环境保护政策。为贯彻中央

制定的环保政策，黑龙江省于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先后召开第三次和第四次全省环境保护会
议，提出对城镇环境实行综合治理，要求健全环保机构，加强环境管理，建立环保工作责任

制，并讨论了黑龙江省“七五”环境保护规划。黑龙江省环保工作开始了“防治结合、综合整

治”阶段。在这一阶段，严格控制新污染的发生，坚持“三同时”（即在建设工程时，对其中

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原则；对老

污染治理项目，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有的污染特别严重，又没有条件治理，技术

上也不过关，就实行关停并转。对城市环境进行了重点整治，重点是消除污水、烟尘、废渣

和噪声污染。尤其是把水源的保护放在了首位。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省政府召开第五次全省环
境保护会议，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出台的环境污染综合整治政策和五项管理制度。这一年，

黑龙江省实施了“５１３１”计划，即：建设５个典型示范工程（牡丹江老电厂改造实行热电联
产、一级城市污水处理厂、治理嫩江、建设洪河自然保护区、建设牡丹江城市垃圾处理厂），

限期治理一批重点污染企业（包括松花江拖拉机厂等１６家企业），确立３个重点科研课题
（嫩江环境容量研究、黑龙江—乌苏里江水系污染控制及环境生态的研究、高浓度有机废水

处理技术的研究），保护好１处水源（哈尔滨四方台水源）。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环境保
护工作的决定》。１９９２年初，省委、省政府召开首次全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中国环境发展十大对策”，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经济与环

境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开创新局面。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城镇污染整治工作，是从集中联片供热和采用氧化塘处理污水开
始的。第一年全省即新增集中供热面积２００万平方米，累计达到３０００万平方米，新建无烟
控制区２５个；全省新建氧化塘１３处，日处理污水５０多万吨。１９８８年贯彻《大气污染防治
法》，全省共建烟尘控制区２８个，面积达８５平方公里，其中哈尔滨市烟尘控制区覆盖面已
达该市市区总面积的６１％。开始推行“一条龙”治理江河污染，即由一个较大城镇环保部门
牵头，将一条河上下游所有城镇及大型企业组织起来，有效地开展江河水污染防治工作。

到“七五”末期，全省较大河流已全部实行了“一条龙”式的治理措施。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处
理固体废弃物的工作开始起步，当年鸡西市投资３００万元建成一座日处理垃圾５００吨的垃
圾处理厂，其中采取焚烧炉处理全市医疗垃圾可达每小时３００公斤的能力。从１９９０年起黑
龙江省已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从国家计划的角度控制全社会的排

污总量，安排污染治理资金。当年全省１４个地市共安排企业、事业治理污染资金３１９９１万
元，全年治理污染竣工项目１２４６个。全年征收排污费７１３０万元，其中用于治理污染源
４０７５万元，占５７２％；用于区域性综合防治３８７万元，占５４％。全省共建成烟尘控制区
２２４个，面积达３９０平方公里。烟尘控制区覆盖率达４０４％。全省建成环境噪声达标区
１５０个，面积达１４０平方公里。全省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率达９０％。全省共有污水处理
设施１１２５套，年处理废水量５７００１万吨，废水处理率为８８％。全省饮水源水质达标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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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９９７％，最低仅为８６％。自１９８７年开始的松花江水系严重污染企业的治理，到１９９１年
黑龙江省重点治理的１６个项目已全部完成治理任务。到１９９２年，黑龙江省“三同时”执行
率已达１０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评价等工作受到国家环保局的肯定和表
扬。黑龙江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防治污染与保护生态环境并重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把环境保护列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十
大战略任务之一。黑龙江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认真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使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全省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进入防治污染与保护

生态环境并重阶段。１９９３年，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了环保执法大检
查，把环保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强化依法监督上来。省政府颁布了《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保护

条例》，省环保局制定了《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条例（送审稿）》，省环保局还与省计委联合下

发了《关于加强开发区环境保护的意见》。首次开展了林业开发、公路、机场的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及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把饮用水源地、居民生活区等环境敏感区列为全省环境

管理工作的重点，加强检查监督，确保相关法规、措施的贯彻落实。１９９４年１２月，《黑龙江
省环境保护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正式颁布实施，使黑龙江省环境法制建设更加

完善。当年，还建立起经济综合部门、行业管理部门、污染企业和环保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业

污染防治新机制。当年召开的全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从侧重工业污染防治向

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三项内容并重转变，克服工作内容的单

一化，进一步树立大环境观念。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全面强化了环境法制建设，推进了环境监
测制度的实施，一线执法队伍得到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当年１０月，省政
府颁布《黑龙江省环境监测办法》。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同类规章，被国家环保局向全国推

荐。到年底，全省共设有１０７个环保监测站。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９２个，总投
资４７０２万元。城市建成烟尘控制区３５８个，面积达６３９平方公里；环境噪声达标区２０７
个，面积达３２３平方公里。省辖城市大气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为每平方米０３２５毫克，好于
计划；工业废气处理率完成８５％，比计划提高４个百分点；工业废水处理率完成７９％，比计
划提高４６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率完成８２３％，与计划持平；自然保护区完成
面积２２２万公顷，比计划略有增加。进一步加强了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目标责任制的
管理，全面完成了生态县、乡、村建设试点任务，到年末，全省生态县、乡、村总数已达８５５
个。“八五”期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全省环境质量进一步好转。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省政府召开第六次全省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九五”计划期间全省环境
保护的目标：到２０００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
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为实现这个总目标，会议提出了符合省情的环境保护“三色工程”计

划。５年中，通过实施以天蓝水清为目标的“蓝色工程”，以绿满龙江为目标的“绿色工程”
和以加大环保投入为目标的“金色工程”，使全省环境质量没有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加速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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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些城市和地区的部分环境指标趋于好转，生态环境保护也取得可喜成果。到２０００
年，全省已初步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人大、政协监督，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共

同参与，环保部门统一监管的环境保护工作机制。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

制，工业污染源基本实现了达标排放，生态环境保护得到了有效推进。总体看，全省环境质

量恶化和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局部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省辖１１个城市大
气总悬浮颗粒年日均为每平方米０２１４毫克，城市环境区域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分
别为５４７分贝和６８６分贝。工业污染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工业废气处理率、工业废水处
理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９５９９％、９５６７％和６９１５％，均比“八五”末期
有明显提高。生态示范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呈现出区域化发展势头。全省共有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４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试点７个，省级生态示范区９个，省级生态示范区试点９
个，各级生态示范区及试点总数已近１００个。全省自然保护区达１３３个，其中国家级１１个，
各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已达３３２９万公顷。

三、推进生态省建设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国家环保局正式批准黑龙江省为全国第三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
创建生态省这是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在黑龙江省“十五”计划纲要中，对加强生态省建设和搞好环境保护都作出了具

体规划。２００１年是黑龙江省生态建设的启动之年。为了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
要》和《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加快生态省建设步伐，保护和改善全省的生态环境，促进

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省政府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６日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和建设的决定》。决定共有６条，其中包括：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实施资源的永续利
用；依法管理，强化监督，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摸清底数，加强监测，提高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水平；全面清查，综合治理，加快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等。为了加强对生态省

建设工作的领导，省政府成立了以省长宋法棠为组长的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

全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编制了《黑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并通过由国家环保总局

和省政府联合组织的专家论证。同年１０月，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５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黑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并作出相应的决定。标志着生态省建设步入法治化、规范

化管理轨道，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当年，黑龙江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态示

范区建设步伐加快，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加强，生态省建设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引起高度重视，已在全省２２个县（市）开展了农村生态环境监理试
点，对生态监理的内容、方式和途径进行了积极探索。黑龙江省“十五”环保重点工程

“１２３１”工程（即一江：松花江，二湖：镜泊湖、兴凯湖，三区：大兴安岭地区、松嫩平原地区、三
江平原地区，一市：哈尔滨市的污染防治、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区建设工程）全面启动，有的

已正式实施。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省政府正式印发了经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５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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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省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以扎实的工

作贯彻落实好《纲要》，推进《纲要》的实施。《纲要》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利用２０年的时间使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内和国际同类地区先进水平，６０％以上
的县（市）实现山川秀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８０％的大中城市建成生态园林城市；经济社会
总体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以绿色产业为主体的生态经济省。为保证

总体目标的如期实现，《纲要》将生态省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为启动阶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为推进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为完善阶段。在启动阶段，将通过重点生态功能
保护区、生态环境良好区、重点流域、天然林的生态建设和恢复，对生态环境恶化区实施必

要的综合整治，控制工业污染，加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扩大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加

强自然保护区基础建设等措施，使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为了推进《纲要》的实施，省政

府成立了以主管副省长为组长的生态省建设专题推进组，分设了森林生态环境建设和恢复

等６个分项推进办公室。根据推进内容，细化、量化生态省建设七个方面任务和１３项工作
目标，明确各厅局的责任。１３个市（地）和省直１１个部门也都编制了生态建设规划。省政
府还组织开展了全省生态环境状况调查，基本摸清了全省生态环境的底数，并建立了生态

省建设滚动项目库。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到２００５年生态省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
成果。

一是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和恢复，为黑龙江省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保障。在森

林生态环境建设和恢复方面，全省天然林保护工程共注入资金７６７亿元，退耕还林完成
６３３万亩，森林抚育６９１万亩，封山育林７１０万亩，人工促进天然林更新３５５万亩，伊春市
全面禁止采伐红松、大兴安岭地区实施了绿色战略，全省森林覆盖率增加了０２个百分点。
在草原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以松嫩“三化”草原治理和退耕还草为中心，采取多种改良建设

措施，治理“三化”草原３９万公顷，退耕还草３０３万公顷。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累计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达３７２５万公顷。在国土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加大了国土整治和矿山复垦的
力度，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２００５年，全省自然保护区总数已达１７０个，其中，国家级
１４个，省级４５个，各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４６８８５万公顷，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１０３％。
有生态功能保护区５个，其中，国家级１个，省级４个，总面积达９６４０４万公顷。生态示范
区建设快速发展，总数已达４６个，其中，国家级３０个，省级１６个，总面积达３５５９８３万
公顷。

二是环境保护工作明显加强，促进了全省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在加强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采取增强有机肥，加大秸秆还田力度，推广各种生物肥料及生物农药，积极开展

作物病虫害的测报和预防，全省化肥施用强度及农药使用强度已分别控制在１５０公斤／公
顷和３０公斤／公顷左右。农用膜回收率在８８％以上。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全省绿色食品生
产基地２００５年达到２３２６７万公顷，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８０多万公顷。在加强企业环境管理方
面，在全省逐步建立起企业自觉实施清洁生产的有效机制，促进工业污染防治由末端治理

向预防为主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加大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小型企业监管力度，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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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企业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全省煤炭、冶金、建材、纺织、石化、制糖等行业结构得到优

化，资源配置更趋合理，经济效益明显提高。２００５年全省工业废水、工业废尘排放达标率分
别为９４３５％和８９１０％。在污染防治方面，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年度平均削减１５％；新
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总投资４８９亿元的松花江流域沿江城市１４个污水处理厂已列入国家
“十五”规划，全面开工建设。镜泊湖加强对湖区宾馆生活污水的处理和管理，新建的５个
日处理５００吨污水的集中处理站全部投入运行，并在湖区全面实行禁磷，使湖面连续３年无
蓝藻发生，水质为近１０年最优。兴凯湖投资６４亿元加强大湖护岸、风沙口治理和核心区
移民，使湖区生态得以恢复，周边环境明显改善。大兴安岭全面开展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

设并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行目标管理。三江平原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确定了

２９个建设工程项目，并开始规划实施。松嫩平原防风固沙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已正式启
动。伊春市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指标纳入各级党政班子主要负责人责任目

标考核体系之中，该市被联合国国际交流与协调委员会评为“城市森林生态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范例”，全市森林覆盖率已达到８２３％。哈尔滨市逐年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使市区
空气质量不断提高。省辖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９６８％，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国家二
级标准平均天数为３０１天，其中哈尔滨市为２９５天。

三是重点生态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生态省

建设重点支撑项目取得进展。围绕《黑龙江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规划的优先项目目录，

初步筛选了１６９个重大生态环境工程项目，预计总投资６６３亿元。围绕生态省基础能力和
体系建设，重点组织实施了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五大连池自然保护区环境监测站、镜泊湖风

景名胜区环境监测站等２１个项目，总投资２０６９万元，其中省级预算内资金投入５００万元。
围绕松花江流域水污染的综合治理，筛选确定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佳木斯等

城市４９个污水处理项目，总规模为日处理污水３８３万吨，计划总投资１０４亿元，均被国家纳
入了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总体规划之中。环保投入稳定增长，环境支撑能力进一步加强。

２００４年全省环保投入７８５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４８％；２００５年全省环保投入
８２６６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５％。２００４年，全省排污收费达１８亿元，建立起了
省、市、县三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２００５年，省政府和国家环保总局投资３０００余万元，为
黑龙江省购置了３台应急环境监测车，配置了先进的仪式设备。日元贷款松花江流域综合
治理项目已累计到位资金１０４亿日元。完成或正在实施一批环保项目。环境支撑能力的
不断增强，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

第四节　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省自１９５８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丰林自然保护区，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已
建有１７０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１４个，省级４５个，市地级３７个，县７４个；保护区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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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４６８８５万公顷，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１０３％。

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一）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丰林自然保护区始建于１９５８年，是黑龙江省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８年，经国
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该自然保护区位于伊

春市五营区，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８°０１′～４８°０９′，东经１２８°５９′～１２９°１５′。总面积１８４万公
顷。处于小兴安岭低山丘陵地带，是中国原始红松林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以红松

为主的针阔混交林森林生态系统，为自然生态系统类，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森林覆

盖率达９５％，是原始红松最典型的天然基地，在保存生物种源、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环
境污染等方面均起到重大作用。植物种类有６００多种，木本以红松为主，红松被列为世界
最珍贵树种之一，其余为云杉、冷杉、水曲柳、黄檗、胡桃楸、白桦、紫椴、柞树等树种。草本

植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食用、药用、蜜源等经济作物。动物种类和数量也极为丰富，兽类有

５０多种，其中马鹿、棕熊、黑熊、麝、紫貂、猞猁、水獭等为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鸟类繁
多，有２００多种，占整个小兴安岭鸟类种类的２／３，其中啄木鸟、榛鸡、苍鹰等是中国珍贵的
保护鸟类。该保护区由隶属于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的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理。

（二）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初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７年经国务院批准
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２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位于松嫩平原鸟裕尔河下
游，齐齐哈尔市区东南，大庆市林甸县西南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西北的交接地带，是松

嫩平原现存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一块重要湿地。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６°４８′～４７°
３１′，东经１２３°５１′～１２４°３７′。总面积２１万公顷，其中芦苇沼泽湿地面积１２４万公顷，多年
平均明水和沼泽面积８３６万公顷。据调查，该自然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６４８种，分别隶属
于６７科，其中草本植物占大多数。兽类共有２１种，隶属于９科，占全省兽类种数的１６％；
两栖爬行类６科８种；鱼类９科４６种；鸟类４８科２６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白
枕鹤均在该保护区内繁殖，白鹤、白头鹤、灰鹤、蓑羽鹤为在此停歇的迁徙鸟。２１世纪初，世
界尚存丹顶鹤２０００只，扎龙即有３４６只的繁殖种群，占全世界丹顶鹤总数的１７３％，在国
际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扎龙自然保护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在国际上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该保护区在行政上由隶属于齐齐哈尔市政府的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理。

（三）呼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呼中自然保护区始设于１９８４年，初为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８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
家级保护区。该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地区呼中林业局南部、大兴安岭主脉和伊勒呼黑

山所夹成的东北坡地域上，是中国最北部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综合型自然保护区。地理坐标

为北纬５１°１７′４２″～５１°５６′３１″，东经１２２°４２′１４″～１２３°１８′０５″。总面积１６７万多公顷，森林
覆盖率９２１６％，其中核心区面积５４万公顷，实验区面积６８万公顷，缓冲区面积４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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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野生动物和自然景观。其生态系统具有寒

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和比较完整、丰富的物种资源。据调查，保护区内有野生

植物５８科１３４种，森林大型野生动物３３种，鱼类和两栖类爬行动物１４种。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有貂熊、黑嘴松鸡、紫貂、金雕、原麝、红尾伯劳、白喉针尾雨燕等７种，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有大天鹅、燕隼、花尾榛鸡、棕熊、猞猁、马鹿、驼鹿、水獭等３７种，是中国寒温带明亮
针叶落叶林生态系统国家保护样本和生物多样性物种基因库。２００２年８月，黑龙江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呼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为该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保

障。呼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直属于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

（四）牡丹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牡丹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始设于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９９４年４月晋升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牡丹江市东南部１５公里的老爷岭北麓、牡丹江中游。地理坐
标为北纬４４°２０′０″～４４°３０′３０″，东经１２９°４０′３″～１２９°５３′５０″。总面积１９４６８公顷，其中核心
区６５９３公顷，缓冲区６７９６公顷，实验区６０７９公顷。该保护区是黑龙江省距离城市最近
的原始森林，森林植被为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保护对象为森林野生动植物。该地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区内共有植物８０科２７８属５１７种。主要树种
有红松、云杉、杨、桦、椴、黄檗、水曲柳、胡桃楸等，有乔、灌木１２种左右，草本３００多种及地
衣、苔藓、菌类等多种植物资源。有国家二类保护动物马鹿、原麝、猞猁、鸳鸯等，还有梅花

鹿、黑熊、野猪、水獭、豹、獾、雪兔、狐狸、松鼠、野鸡、啄木鸟、猫头鹰、黄鹂、戴胜等。此外，

有昆虫１５目８２科４００多种。该自然保护区是研究植被区系和演替规律的重要基地。该保
护区管理机构为牡丹江市政府下属的牡丹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五）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为１９８６年由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４年
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６年中俄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兴凯湖保护区的
协定》，１９９７年兴凯湖自然保护区首批加入东北亚鹤类保护网络，２００２年加入《拉姆萨尔公
约》，成为中国２１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该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密山市，为中俄
界湖，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５°０′００″～４５°３１′３０″，东经１３１°５８′３０″～１３３°０７′３０″。总面积２２２４８８
公顷，其中核心区３９２１０公顷，缓冲区７５９９公顷，实验区１７５６７９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
丹顶鹤、东方白鹳、白尾海雕、金雕、虎头海雕、兴凯湖松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生态系

统。兴凯湖为东北亚第一大湖泊，兴凯湖保护区内河汊交织成网，湖泡星罗棋布，森林生长

繁茂，湿地面积广阔，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区内有高等植物４６０种，其中兴凯湖松为国家
保护植物。有鸟类１８０种，其中国家级保护鸟类９种，包括丹顶鹤、东方白鹳、白尾海雕等；
有兽类３９种，其中国家级保护兽类近３０种；有两栖动物类６种，爬行类７种；鱼类６５种。
该保护区管理机构为隶属于鸡西市政府的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六）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江自然保护区始建于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９年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２年经国
·５１１·



黑龙江省志·总述

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县（今抚远市）和同江市境内（其中

大部分区域在抚远境内），北临黑龙江，东靠乌苏里江，地处三江平原东北部，黑龙江、乌苏

里江汇流的三角地带。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７°２６′０″～４８°２２′５０″，东经１３３°４３′２０″～１３４°４６′
４０″。总面积１９８１万公顷。该保护区属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区内
水资源较为丰富，有５０余条大小河流湖泊形成的面积大小不同的许多水域，因而湿地生态
环境发育良好。保护区内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共有植物近５００种，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４种，分别为野大豆、黄菠萝、水曲柳、胡桃楸。野生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有兽类３７种，
分属５目１２科；有鸟类１７目４０科２１０种；爬行类３目４科７种；鱼类２１科７７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东北虎、紫貂、梅花鹿、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金雕、白尾海雕和丹顶鹤

等１２种。二级保护动物有棕熊、黑熊、水獭、猞猁、雪兔、马鹿、驼鹿、大天鹅、鸳鸯、凤头蜂
鹰、黑鸢、苍鹰、雀鹰、白尾鹞、鹊鹞、鹗、白枕鹤等４１种。该保护区由隶属于佳木斯市政府
的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理。

（七）五大连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五大连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为１９８０年建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６年经国务院批
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３年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２００４年９月获得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该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

岭的西侧。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８°３３′～４８°５２′２０″，东经１２５°５７′～１２６°３１′。总面积１０６万公
顷，其中核心区７０８４公顷，缓冲区２５７５９公顷，实验区７３７５７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火山
地质遗产遗迹，为自然遗迹类、地质遗迹类型。区内错落有序呈“井”字形分布着１４座孤峰
状火山堆，这些火山是在第四纪地质历史中断续喷发形成的。最新的一次喷发为１７２１年，
形成了中国最新的两座火山———老黑山、火烧山，保留了各种熔岩流动形迹，并由熔岩堰塞

河道形成５个串珠状排列的湖水相连的湖泊———五大连池，这是仅次于镜泊湖的中国第二
大火山堰塞湖。在熔岩台地上，保存着各式各样的熔岩流动构造和微地貌景观。这个火山

群有旧期喷发的火山１２座，有新期喷发的火山２座（老黑山和火烧山），真实地记录了火山
喷发的情景，保存着中国最典型、最集中、最完整的火山地质现象和景观，是一座天然的火

山博物馆。区内火山矿产资源和冷碳酸泉水（矿泉水）资源十分丰富，矿泉水类型多，矿物

质含量丰富，与法国维希、俄罗斯北高加索泉水并称世界三大冷泉。保护区内动植物亦很

丰富。植物有１４３科４２８属１０４４种，其中珍稀濒危动物４７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
石竹、钝叶瓦松、岳桦等；野生动物有６１科１４４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丹
顶鹤等。

（八）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为１９８４年经省政府批准建立的以保护水禽和沼泽景观为主
的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６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２年加入《拉姆萨
尔公约》，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该保护区位于三江平原东北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

江分局境内、同江市与抚远县交接处，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７°４２′１８″～４７°５２′，东经１３３°３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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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４６′２９″。总面积２１８３５７３公顷，其中核心区７０００公顷，缓冲区１２８３５７３公顷，实验
区２０００公顷。保护区内有浓江河、沃绿兰河贯通穿过，最后注入黑龙江。河流迂回曲折，
水流平缓，低洼地沼泽发育良好，沼泽草甸连片，地势较高处有岛状林分布，是东北三江平

原沼泽地貌的典型代表。区内生育着由低等到高等的植物５００多种，分属８０余科，其中有
野大豆、黄菠萝、胡桃楸、水曲柳等国家保护物种。有鸟类１１０种，分属１５目３２科，其中属
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鸟类有白鹳、黑鹳、白尾海雕、丹顶鹤、灰鹤、细嘴松鸡、大天鹅、白头

鹤、虎头海雕等９种。《中日候鸟协定》确定的保护鸟类在本保护区内发现６５种，其中有４３
种在这里繁殖。保护区有野兽２３种，分属４目１０科，主要分布于区内的岛状树林中，其中
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有梅花鹿、马鹿、驼鹿、猞猁、冷鼬、雪兔、水獭等。此外，水中有鱼类６
科１６种，两栖类动物２科３种，生物多样性在该保护区内得到生动体现。保护区由隶属于
农垦建三江分局的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管理。

（九）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凉水自然保护区由林业部于１９８０年批准建立，１９９７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位于小兴安岭山脉的南段、伊春市带岭区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７°７′３９″～４７°
１４′１２″，东经１２８°４３′３０″～１２８°５５′５０″。总面积１２１３３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以红松为主的
温带原始针阔叶混交林及珍稀野生动物，境内森林覆盖率达９６％。保护区全部为山地，最
高处为最北部的岭东山，海拔７０７３米，其余区域一般相对高度１００～２００米。区内主要河
流为凉水沟及其支流永翠河。区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既有从未采伐过的原始林相，也

有经砍伐和火烧后发生的次生林相，有森林发生演替的各个阶段。人工造林有红松、云杉、

落叶松、樟子松以及不同方式的混交林。保存了完整而典型的小兴安岭地带性植被，森林

类型多样，物种丰富，是进行森林生态、森林经营、植物、动物、土壤、水文等多学科科学研究

和教育实习的理想基地。区内低等植物共有７０科２０６属５７７种，高等植物共有１１６科３１９
属５６０余种。主要乔木树种有红松、臭冷杉、红皮云杉、鱼鳞云杉、落叶松、黄菠萝、水曲柳、
枫桦、白桦、紫椴等。野生动物兽类共６目１６科５１种，鸟类有１７目４７科２５４种。有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７种，二级保护动物３１种，其中有东北虎、马鹿、黑熊、棕熊、麝、水獭、黄鼬、松
鼠以及金雕、中华沙秋鸭、毛腿鱼等。保护区管理机构为设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凉水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十）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初为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０年５月始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经国务院批
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饶河县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６°１９′４４″～
４７°４５′２６″，东经１３２°５２′１４″～１３４°２０′１６″。总面积１２２６９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４３８５平方
公里，缓冲区２３８０平方公里，外围隔离带５５０４平方公里。主要保护对象为东北黑色蜜蜂
及蜜源植物资源。东北蜂是中国地方优良蜂之一，经科研院所试验，东北黑蜂与意大利蜂

交配的一代杂交蜂可提高产蜜量３０％左右，保护好、发展好东北黑蜂，在生态、经济等诸多
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和保护价值。保护东北黑蜂主要是保护蜜蜂整体范围，种群越多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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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稳定，加之基因的保护区是与区内蜂业生产同步进行的，２００５年保护区内纯种东北黑蜂
拥有量已由建立保护区前的８０００群发展到３万余群，核心区内东北黑蜂纯度达到１００％。
该保护区内的优质蜂产品曾多次获得国家和国际奖牌。管理该保护区的机构为饶河东北

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十一）七星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七星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初为宝清县于１９９１年建立的县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１年，经省政
府报请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宝清县北部、七星河

中下游，北与友谊县、富锦市相邻，东南与五九七国有农场接壤，沿七星河南岸由西向东走

向分布。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６°４０′～４６°５２′，东经１３０°５′～１３２°２６′。东西长３０公里，南北宽
１０公里，总面积２０８００公顷，其中芦苇面积１４０００公顷，占全保护区面积的７０％。该保护
区为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区内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维管植物种类３８６种，
蕨类植物５种，种子植物３８１种，分属于６２科１７４属，占三江平原植物种类总数的４０％；有
脊椎动物５纲５０科１０７属１６３种，占黑龙江省动物种类总数的２９４２％；有鸟类１２３种，占
全省鸟类总数的３５９％。保护区内共有国家珍稀濒危动物２１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动物４种，二级重点保护动物１７种，《中日两国候鸟协定》中保护的鸟类有２７种，国家珍稀
濒危植物野大豆１种。该保护区管理机构为七星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十二）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挠力河自然保护区原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是１９９８年由省政府批准建立，２００２年７月经
国务院批准将挠力河与长林岛、雁窝岛３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和七里沁县级自然保护区合并
为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的宝清、饶河、抚远和富锦３县１市行政辖
区的红兴隆和建三江农垦分局。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６°３０′１０″～４７°２２′１７″，东经１３２°２２′４１″～
１３４°１０′２４″。总面积１６０５９５４公顷。其中在红兴隆分局区域内面积６２６４４公顷，在建三江
分局区域内面积９７９５１４公顷；核心区面积３７０４５公顷，缓冲区面积５３１２４６公顷，实验
区面积７０４２５８公顷。该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水域湿地、珍稀濒危动物及周围生境组成
的生态系统，为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区内保存有完整的三江平原原始湿地景

观，在同纬度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始湿地生态系统类型齐全，森林生态系统、灌丛

生态系统、沼泽生态系统、草甸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发育良好。生态环境多样，其上蕴

含着丰富的中生、湿生、沼生和水生植物及野生动物资源。区内共有野生植物１０４７种，隶
属于１９０科（目）４８８属。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水曲柳、黄檗、胡桃楸、野大豆等。共有
脊椎动物６纲３６目８１科２１８属３７３种，其中兽类６目１５科４３种，鸟类１７目４４科２３６种。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兽类有梅花鹿、马鹿、紫貂、水獭、猞猁、雪兔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

丹顶鹤、白枕鹤、白尾海雕、白鹳、灰鹤、大天鹅、鸳鸯、白额雁等８种，有的还被列为世界濒
危种。鱼类７目１６科４９属５８种。挠力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隶属于黑龙江省农
垦总局，办公室设在总局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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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南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南瓮河自然保护区原为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省政府批准建立，２００３年４月

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地区松林区东部，东至呼玛县十二

站，南与加格达奇林业局毗邻，西与松岭林业局接壤，地理坐标为北纬５１°０５′０７″～５１°３９′
２４″，东经１２５°０７′５５″～１２５°５０′０５″。总面积２２９５２３公顷，其中核心区７４７８５公顷，缓冲区
６３８２９公顷，实验区９０９０９公顷。属于水域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类型，是中国最大的寒温带
森林湿地类自然保护区。区内森林面积达１４７７５１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６４３７％；湿地
面积８０９１６公顷，占３５２５％；此外，疏林面积２２８公顷，荒山荒地３４３公顷。该保护区内生
物多样性丰富，是一个丰富的种质资源基因库。据统计，有野生植物６１科４４２种，其中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有：钻天柳、黄菠萝、貉藻、乌苏里狐尾藻等。有脊椎动物７４科３０９种，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有９种，包括鸟类７种：白鹳、黑鹳、丹顶鹤、金雕、白尾海雕、黑嘴松鸡、白
鹤；兽类２种：紫貂和熊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４７种，其中鸟类４０种，兽类７种。该保护
区的管理机构为隶属于大兴安岭森林集团公司的南瓮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下设保护管理

站３处，望塔２座，基础设施和办公设备都比较完善。
（十四）八岔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八岔岛自然保护区原为１９９９年９月由同江市政府批准建立的县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３
年４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东北部、同江市
东北部，北临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东与抚远县接壤，西靠省农垦总局勤得利农场，南

至同抚公路与同江市银川乡、八岔赫哲族乡，与三江自然保护区毗邻。地理坐标为北纬４８°
０８′～４８°１８′，东经１３３°４０′～１３４°０１′。总面积３２０１４公顷，其中岛屿面积１２１５８公顷，水域
面积９６８４公顷，内陆面积１０１７２公顷（含湿地面积）。主要保护对象为以水生和陆栖生物
及其生境共同形成的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属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是黑

龙江省当时唯一的淡水河流岛屿型湿地，区内岛屿多，泡沼星罗棋布，湿地发育良好，类型

多样，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保护区内共有野生维管束植物５９３种，隶属
于１０４科３０６属，有野大豆、黄芪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共有脊椎动物３１１种，隶属于５纲３５
目８０科，其中国家级保护动物４０种，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该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占黑龙
江省同类动植物种数的３８２５％，占三江平原同类动植物种数的５５３５％。八岔岛自然保护
区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同时，还拥有丰富的景观资源以及赫哲族这一历史文化遗

产，是国内外科研机构研究三江平原湿地的典型基地。八岔岛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同江市

环保局合署办公，对保护区实施管理。

二、省级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省第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是１９８０年５月经省政府批准建立的镜泊湖省级自然
保护区。到１９８５年，全省共建立７个省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全省省级自然
保护区的建设步伐加快，２０年中共建立３８个省级自然保护区，使省级自然保护区总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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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个，总面积１７０２１万公顷。这４５个保护区名称、建立时间、所处位置、主要保护对象等
情况，详见表２－６。

黑龙江省省级自然保护区概况一览表

　表２－６

序

号
名称

建立

年月
所在位置

面积

（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 备注

１ 镜泊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００５东宁市境内 １２６０００
镜泊湖自然景观、原始森林、

火山口地下森林、水资源

２
鹤北林业局联营红松母树

林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１１０

萝北县境内鹤北林业局

联营林场
１１８６８ 红松母树林

３ 呼玛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２１２大兴安岭地区中部 ６００００ 冷水性鱼类资源

４ 黑龙宫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２０４尚志市西北部 ５６００ 林蛙

５ 逊别拉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２１２孙吴、逊克境内 ４５０００
大马哈鱼、鲟鱼、鳇鱼等冷水

鱼类

６ 山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３０１阿城市境内山河林场 ８７０ 林蛙

７ 松峰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４０５
阿城市中和林场施业

区内
１４６５ 天然次生林及其自然景观

８ 月牙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８６１２虎林市境内 ５７３３
以小叶樟为主的草原草甸生

态环境

９
嘉荫恐龙化石省级自然保

护区
１９８９０４嘉荫县城西部黑龙江畔 ３８４４

恐龙化石及其他动植物化石

和晚白垩世地层剖面

１０ 七星砬子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０１０桦南县、集贤县交界处 ２３０００ 东北虎

１１
街津山国家森林公园自然

保护区
１９９２

同江市东北部街津口赫

哲族乡
１６３３３ 天然次生林

林业部批准

建立

１２ 曙光天蚕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２０８鸡东县境内 １９９４２ 中国珍稀物种资源天蚕

１３ 六峰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５１２穆棱市境内 ６５９１ 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１４ 密山铁西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６１１密山市西北４０公里处 ７８７５
马鹿、猞猁等珍稀动物及其森

林和湿地生态系统

１９９３年建县

级保护区

１５ 虎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７０２
穆棱河以南沿乌苏里江

的狭长地带
１５０００

水生、湿生和陆栖生物及其生

态环境

１６
碧水中华秋沙鸭省级自然

保护区
１９９７０７伊春市带岭区北部 １４６２

世界濒危动物中华秋沙鸭及

其栖息繁殖的针阔叶混交林

溪流生态系统

·０２１·



第二篇·行政建置与社会生活　

　续表２－６

序

号
名称

建立

年月
所在位置

面积

（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 备注

１７ 莲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７１２海林市境内
１９００

平方公里
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１８
勤得利鲟鳇鱼省级自然保

护区
１９９８１１同江市勤得利农场境内 ３６６６３ 湿地和鲟鳇鱼

１９
安邦河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
２００１０１集贤县北部安邦河下游 ３７１６ 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１９９３年建县

级，１９９６年晋

升市级

２０
乌伊岭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
２００１０１

伊春市乌伊岭区（林业

局）境内
４１８６１ 森林湿地及其生态系统

２１ 乌苏里江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１０１

抚远县境内八五九农场

东北部、二道河农场东

南部

３９６６８ 沼泽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２２ 凤凰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２０４鸡东县南部 ２６５７０

温带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及

珍稀动植物物种（东北虎、黑

熊、马鹿、东北红豆杉、兴凯赤

松、松茸、红松）

２３ 珍宝岛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２０４
虎林市东部乌苏里江中

游左岸
４４３６４

以保护湿地为主，是一个集自

然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

水源涵养、生态旅游和多种经

营于一体的多功能自然保

护区

２４ 三环泡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２０９
富锦市兴隆镇、宏胜镇

境内
４８００ 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１９９１年建立

县级，２０００年

升为市级

２５ 龙口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２０９
通河县境内龙口林场、乌

拉浑林场施业区
２８０１８ 原始森林及野生动植物

２６ 山口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２１０五大连池市东５９公里处 ９４４８９９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２７ 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３０２黑河市爱辉区西南部 １８２００
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及栖息于

此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２８ 肇东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３０３
肇东市境内跨西八里、涝

洲、四站、东发４个乡镇
３３２５９５

水生和陆栖生物及其生境共

同形成的湿地和水域生态

系统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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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６

序

号
名称

建立

年月
所在位置

面积

（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 备注

２９
嘟噜河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
２００３０３萝北县嘟噜河流域 １９９６７３湿地及水域生态系统

２０００年 ８月

建立鹤岗市

保护区

３０ 大庆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３０３大庆市龙凤区西南部 ５０５０４
湿地生态系统及栖息于此的

珍稀鸟类，具有多种功能

１９９８年建立

市级保护区

３１ 安兴湿地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３０９依兰县城东南６０公里 １１０００
湿地及水域生态系统，珍稀鸟

类等

原为县级保

护区

３２ 茅兰沟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３０８嘉荫县境内东邻黑龙江 ４７２１８
森林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中

的自然景观及生物多样性

３３
翠北湿地生态系统自然保

护区
２００３０９

伊春市五营区（林业局）

北部
３１６３８

湿地生态系统及生息于此的

珍稀动植物

３４ 水莲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３０９萝北县东北部 ８９５２ 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

３５ 大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４０４
饶河县境内、挠力河与乌

苏里江交汇处
３８０８１ 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

３６ 细鳞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４０９
鹤岗市西北部、小兴安岭

东坡
２７８５０２

森林、草甸和水域沼泽生态

系统

３７ 东升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４０９宝清县东北部 １６１６９２湿地生态系统及珍稀鸟类

３８ 红星湿地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４０９
伊春市红星区（林业局）

北部
１１１９９５森林湿地生态系统

２００１年 ８月

国家林业局

已批准

３９ 桦川湿地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４１０
桦川县东北部、松花江下

游南岸
２６１９９ 沼泽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４０ 西洼荒湿地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４０９望奎县西北部１５公里处 ８２９２ 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
１９９０年建立

县级保护区

４１ 双河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５０３
塔河县东北部、紧邻黑

龙江
８８８４９

森林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

系统

２００２年 ９月

国家林业局

已批准

４２ 绰纳河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５０３呼玛县境内 １０５０６７森林湿地生态系统

２００２年 ９月

国家林业局

已批准

４３ 东方红湿地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１０８
虎林市境内东方红林业

局区域内
４６６１８

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及在此栖

息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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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６

序

号
名称

建立

年月
所在位置

面积

（公顷）
主要保护对象 备注

４４ 新青驼鹿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５１０伊春市新青区境内 ６８２３４ 驼鹿及其栖息的生态环境

４５ 公别拉河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５１０
黑河市爱辉区西南部公

别拉河上游
５１１１６

湿地生态系统及在此栖息的

珍稀野生动植物

三、市（地）、县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省第一个市（地）级自然保护区是由省国营农场总局（后改称省农垦总局）于

１９８９年１月批准建立的。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
１９９６年２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后，各市地（含省森
工总局、省农垦总局）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步伐加快。２０００年是地市级保护区建立最多的一
年，这一年全省共建立了１５个地市级自然保护区。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共有地市级自然保护
区３７个，地市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 ３６８７万公顷，占全省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的７８６％。

黑龙江省县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比较早，１９８０年４月宾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二龙山自
然保护区是全省第一个县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６年开始，全省各县（市）人民政府加大了自
然保护区工作的力度，当年全省即批准建立了８个县级自然保护区。到２０００年，全省有县
级自然保护区６３个。进入“十五”计划时期，各级政府都把保护生态环境纳入本地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加强自然保护区工作。期间，全省又新建立县级自然保护区１１
个。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县级自然保护区已达７４个，保护区面积９１４９３５公顷，占全省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的１９５％。

各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初由各级政府的林业部门负责。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以
后，陆续移交给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林业、农业、水利、地质矿产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有关保护区的保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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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是黑龙江省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期间，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全省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个五年计划确定的各项任务。黑龙江省综合实力得到较

大提升，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期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在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延长并

稳定了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建立健全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不

断深化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较快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推

进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在继续简政放权、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了

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推进

了流通体制改革，加强了市场体系建设。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推进了财政体制、价格

体制、计划体制、投资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养老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不断推进，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２０年的改革，黑龙江省已经建
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同时，黑龙江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的方

针，坚持实施“南联北开，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扩大了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的交

流与合作，促进了本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２０年中，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和实施“科教兴省”战略，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各项社
会事业获得全面、快速发展。在“农业强省”战略的推动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粮食

连年丰收，畜牧业不断壮大，乡镇企业产值持续增长，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

在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加快了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

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活力增强、效益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六大产业基地建设成效显

著，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开局良好，黑龙江工业正在振兴的道路上不断迈进。以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商贸流通、旅游服务，以及房地产等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在全省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提高；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不断加强，国民经

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增强。同时，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不

断发展，全省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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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

第一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稳定和完善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

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黑龙江省委

于１９７９年５月批转了《关于肇州县永胜公社实行田间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要求在全
省范围内大力提倡和推广永胜公社的做法，实行“按劳划组、责任到人、定额记工、按质奖

惩”的田间生产责任制。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根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
民政府召开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会后印发了这次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会议提出在

全省农村推行四种形式的责任制：一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二是农机联产计酬责任

制；三是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班组）的生产责任制；四是在“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吃粮

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实行统一（生产队统一种植计划、统一管理农机车马、统

一出售农产品）下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此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完善，到１９８５
年，在全省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农垦系统则

普遍实行了“全民所有、计划指导、独立核算、定额上缴、自负盈亏”的由农场职工承包土地

的家庭农场体制。这些改革，较好地调动了农民和农工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省农业和农村

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１９８６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的１号文件，
要求全国各地深入进行农村经济改革。１月２５～２９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
会议，传达贯彻中央１号文件精神。５月２０日，省长侯捷在向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关
于黑龙江省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巩固、提高农村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

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发展和完善地

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引导农民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种形式

的经济联合体。１９８８年２月，省委下发《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经营承包管理规定》，提出了稳
定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期１５年以上；按人分口粮田，按劳力分责任田；允许土地
转让，但不得改变承包内容；搞好农田土地基本建设等规定。此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

步深化，各种经济承包制进一步完善。有的地方在村屯农户中推行了“双保制”的服务办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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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的地方兴办了家庭互助农场和扶贫合作社，有的地方推行了“连片种植、统种分管”等

适度规模经营，有的地方组建了专业生产者协会、合作基金会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组织，等

等。到１９９０年末，全省已兴办各类互助农场和扶贫联合体３５万个，参加农户约１８万户；
参加“双保制”的村达４０１８个，占全省总村数的３１％；实行“连片种植、统种分管”的耕地面
积达１２３５万亩。全省农垦系统职工家庭农场已发展到２２４万个，从业人员４２万人；土地
规模经营面积达到１４８８２万亩，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５１６％。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９日，省政府在《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

知》中指出，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稳定农村政策的重点。强调，“要向广大农民重

申：土地集体所有长期不变；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不变”。到１９９２年，全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已占总耕地面积的
９９９％，并且家庭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户均经营耕地３２亩，其中经营耕地７５亩以上的农
户占８％。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６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的第一条就是：稳定、完善以

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

系，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３０年不变，其中从事土地资源开发性生产的承包
期可延长至５０年。为了让农民更加托底，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向农户核发了《承包土地经营
证》，进一步确认了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当年，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穆棱县（今穆陵市）将荒

山、荒地、荒滩、荒草、荒水（简称“五荒”）开发使用权拍卖经营的基础上，出台了《黑龙江省

五荒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五荒”开发使用权为３０年至５０年，最长的
可达７０年。“五荒”开发使用权的拍卖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延续和发展，得
到国家的肯定，并在全国普遍推广。与此同时，全省农垦系统进一步深化完善了大农场套

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四到户、两自理”（即：土地、农机、核算、盈利到户，生产费、生活

费自理）为主要标志，以办好家庭农场为重点的改革基本推进到位，使农场职工成为经营、

投资、利益和承担风险的主体，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收入有了明显增加。截

至１９９５年初，全垦区共创办各类家庭农场１９９万个，经营耕地面积１３６９万公顷，占垦区
耕地总面积的 ７６１％；参加承包经营的劳动力共 ３３２万个，占垦区农业劳动力总数的
８８５％；其中，经营规模在３０公顷以上的大型家庭农场２８９５个，经营土地面积１５０７万
公顷。

从１９９６年初开始，在全省全面实行了草原和水面资源开发承包，在明确草原、水面归
属的前提下，普遍实行竞争招标，承包到户。连同以前已进行的“五荒”使用权转让开发治

理，均明确承包期限为３０年至５０年，最长的可达７０年，从而保护了承包开发的稳定发展。
到当年底，全省草原承包已落实２６００万亩，水面承包已落实４６０万亩，“五荒”转让１６９５
万亩，承包开发总面积４７５５万亩。根据国务院部署，黑龙江省从１９９６年底开始，进行了将
土地承包期再延长３０年的试点工作，取得初步经验后，即于１９９７年在全省全面推行了延长
土地承包期的政策。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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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通知》，指出，深化农村改

革就必须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而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核心是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省要按“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把土地承包

期再延长３０年，确保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１９９９年２月，省委下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落实好保障农户的土

地、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等政策。到１９９９年初，全省土地延长承包期工作基本完成。
通过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进一步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稳定了承包权，放活了使用权，使

党中央的农业和农村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从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

村生产力。

二、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１９８７年６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合作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指出，不
断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健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重要内

容。为此，要完善全省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土地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

合，搞好社会化服务。经省政府批准的《黑龙江省１９８８年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提出了当年
农村改革的６项任务，其中第３项即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农村的社会化服
务”。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各地逐步建立和发展了社区性、专业性等多种形式的经济

合作组织，初步形成了市、县、区服务中心，乡镇服务公司，村屯服务站三级农业和农村经济

服务网络。到１９８８年末，全省已建立新的合作组织３４万多个，联合农户２０多万户，建立
各种服务组织４万多个。
１９９１年１月，省政府下发《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

知》，提出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一是健全村级服务；二是鼓励和扶持各类专

业合作组织和农民互助合作组织开展服务；三是强化乡镇服务职能；四是发挥县级有关部

门的骨干作用。通过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和省政府的

上述通知精神，大大加快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１９９２年，在全省初步形成了多层
次、多种形式、多种成分社会化服务体系。全省共建立社区性合作组织１４万多个，各种专
业性合作组织３３万个；全省６９个县（市）普遍建立了试验、示范、推广、培训和经营服务相
结合的技术推广中心，乡镇全部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有９５％的县（市）建立了农机服务
中心，９０％的乡镇建立了农机服务站，有２７００个村成立了农机服务队或农机协会。各县
（市）农经管理体系，农副产品收购和农用生产资料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农民合作基金会也

不断发展。这些社会服务组织构成了全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为农民提供生

产环节、流通环节服务和科技、资金、物资供应及农业基础建设服务。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
步实现生产、经营、流通、消费社会化全程服务。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过程

中，全省各地针对薄弱环节和服务的急需，突出了工作重点，一是加强了六大服务体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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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体系、科技服务体系、物资服务体系、融资服务体系、运销服务体系、良种繁育服务

体系）建设。二是切实解决乡以下服务断层，对乡镇办的“七站两社”不断进行充实完善，增

强其服务功能，拓宽服务半径；同时强化和完善村级服务组织，鼓励和扶持民办服务组织，

使之将农民急需的服务及时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三是增强服务组织的自身实力，强化

服务功能，通过兴办经济实体等各种形式，使服务组织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到

１９９５年，在全省基本形成了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以国家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
以农村自我服务和龙头企业服务为补充的多形式、多层次、上下贯通、左右相连的农村社会

化服务网络体系，为农户经营提供了较为及时、周到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科技和流通

等项服务，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加强了农业信息化和农业标准化

以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及部分市县农业信息已上因特网，许多农
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取农业信息，对于更好地安排农业生产计划和销售农产品等提供了极大

便利。到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已制定出农业地方标准１０５３项，并已全部录入微机上网，全省农
业主要标准覆盖率已达到８０％。全省共建有农业、农机、水产、畜牧、林业、水利等方面的
省、市（地）、县（市）、乡（镇）技术推广站６３０４个，有技术推广人员３６９２１人，基本形成了
省、市（地）、县、乡４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农业部对黑龙江省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
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介
绍推广了黑龙江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经验。

三、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在１９９１年和今后几年，逐
步把全省农村经济引导到贸工农一体化方向上来，努力实现县、乡、村多层次推进，争取３
年内在全省建立起贸工农一体化基本框架，５年内初步形成贸工农结合、城乡协调发展的经
济运行机制。１９９１年７月，省政府批转省体改委、省农委《关于全省推行“贸工农一体化”
情况和今后意见报告》。《报告》提出了全省推行“贸工农一体化”的目标，即：用二三年时

间，使国内外市场拓展形成稳固阵地；“龙头”企业组建形成体系；生产基地建设基本成型；

推行“贸工农一体化”的关系基本理顺；政策成龙配套，渠道畅通，效益显著。同年，省委、省

政府正式提出要把实现“四个一体化”（即：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体化，农科教一体化，城

乡一体化）作为农村改革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经过２年多的努力，到
１９９３年底，全省农村经济改革已初步形成了“四个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已启动贸
工农一体化的经营组织６４３个，初步形成了以专业开发公司为龙头，以农民专业生产为基
础，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载体的“公司＋协会＋农户”的贸工农一体化模式。农村经济开
始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１９９４年底至１９９５年初，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实施“四个一体化”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
出了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要求发挥地域优势，对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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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

农户的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的“龙形”生产经营体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

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强调各地要从本地优势和市场要求出发，确立和发展主导产

业。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的路子，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的

县、市产业体系，例如：肇东的“金字塔”工程，海林的十大产业体系，双城的四大加工区，尚

志的五大产业等，都对本地经济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１９９６年２月，国家体改委、农业部在
黑龙江省肇东市召开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县农村经济产业化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黑龙江

省实施农业产业化改革的经验受到国家两部委领导和与会者的肯定。

１９９６年，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战略的全面实施，省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扶持１００户省
级龙头企业的政策规定。要求按照“市场需求旺盛，资源配置合理，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则，

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１９９８年，省政府按照省级龙头企业
的６条标准，对原定的１００户省级龙头企业中不符合标准的１６户企业取消其资格或限期整
改；同时将效益好、机制新、有开发前景、符合标准的２６户地市级龙头企业增补到省级龙头
企业队伍中来，形成了省级龙头企业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这１１０户省级龙头企业产
业门类齐全，产品前景广阔，覆盖了３３个行业和部门，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牵动力明显增
强。当年１２月，省政府在北京举办了黑龙江省农业产业化重点对外招商新闻发布会，向中
外客商和投融资机构介绍了黑龙江省５６个项目情况和优惠政策，共有１５个项目签署了意
向性合作协议书，引资额１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当年，省政府还制定并实施了农业产业化基地
建设规划和方案，使基地规模化生产水平明显提高，优质产品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全省粮

豆薯作物优良品种面积达４７９２万亩，是黑龙江省种植优质品种作物面积最多的一年。同
时，完善了农副产品市场体系和流通网络。按照“建立一个市场、培育一个支柱产业、带动

一方经济发展”的原则，各地培育和组建了一批高档次、远辐射、多功能、与国内外市场紧密

对接的大型农产品综合市场和各具特色的专业批发市场。到当年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交

易市场１１６１处，年交易额达１０１亿元，占全省商品市场交易额的２０％。全省农垦系统经过
３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运作体系，形成大小产业链１８１条，
建成产业化集团１８家，带动了垦区及周边市县产业的发展。
１９９９年１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主要应抓好４个环

节，即：龙头企业建设、基地建设、市场开发和完善运行机制。会议强调，首先要组织好“第

一车间”的生产，围绕龙头建基地，突出特色建基地，连片开发建基地。全省在继续抓好３２
个商品基地县建设的同时，要重点抓好玉米、水稻、小麦、大豆４大主产作物优质产品生产
基地、名特蔬菜瓜果基地、马铃薯种薯和优质商品薯基地以及绿色食品基地建设。通过扶

持引导，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路子，积极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使基地生产逐步

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不断提高基地的专业水平。会议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

规律，调整产加销、贸工农多个环节利益关系，使农民不仅在原料生产环节受益，而且能够

分享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要通过合同约束、服务联结、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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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工农之间的关系，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上述举措的推动下，１９９９年全省农业产
业化及市场化扎实推进，一批牵动能力较强的龙头企业，通过产业化经营及各类专业服务

组织，加强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的对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

的增加。２０００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并实施了《关于加快龙头企业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意见》，并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全省重点工作之一，实行专题推进。到当年底，全省有一

定规模的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已发展到６５６个，带动种植业基地面积２２１８万公顷，带动
农户１２０万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户均增收３８０元。
２００１年，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实施品牌战略，促进龙头企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并投入

６０００万元贴息资金，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当年，组建了黑龙江乳业、北大荒麦业等一
批龙头企业集团。到年末，销售收入在１亿至５亿元的龙头企业已发展到２１个，销售收入
５亿至１０亿元的龙头企业９个，销售收入１０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５个。通过品牌整合，
“黑森”等一大批品牌已在省内外叫响。全省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共有７１２家，其
中省级龙头企业３５家，带动种植业基地２３０５３万公顷，牵动农户９８万户；参与产业化经营
的农民户均增收６１０元，比上年多增收２３０元。２００４年，省政府对１１２家省级龙头企业实
施扶持政策，吸引贷款８８６亿元，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发展到１０５０户。全省龙头企业实现
销售收入４５０亿元，利润２７亿元，税金１８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３％、６２％和１１％，并且
首次涌现出销售收入超过５０亿元的龙头企业。全省龙头企业带动种植基地面积３５３３万
公顷，牵动农户１６０万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户均增收１３００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
展到３３２６个，农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基

础、保护农民、维护农村稳定而推行的又一项重大改革。搞好这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

担，制止农村“三乱”（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增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

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黑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是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的。当年３月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
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２０００〕７号文件）以后，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农村税
费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决定先在呼兰和甘南两县进行试点，然后再逐步在全省展

开。为了搞好试点工作，省政府拟定了试点方案和配套改革文件，并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９日召
开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之后，两县试点工

作正式启动。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面向

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

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与此同时，进行各项配

套改革，包括：改革乡镇机构，精简人员；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撤并学校；完善县乡财政管理

体制，加强乡镇财政管理；整顿、规范村委会及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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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甘南两县的试点工作，到当年底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其中：呼

兰县农民负担由改革前的１１６９８万元降为８５０３３万元，下降２７３１％；甘南县农民负担由
改革前的８１６２万元，降为５９７３万元，下降２６８％。经过税费改革，农民的纳税意识明显
增强，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农村各项配套改革不断深化，两个试点县共清退乡村超编

人员２９２７人，年节约经费７９８万元；合并农村中小学１８３所，精简教师８８４人，年节约经费
４０９万元。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４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１〕５号文件），提出，今年农村税费改革是否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范围内全面
推开，由各省党委、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决定，条件具备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

的，其改革方案要报经国务院审批。４月２５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２００１年农村税费
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方，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发

〔２０００〕７号和国发〔２００１〕５号文件规定的各项改革政策，周密制订试点县（市）的实施方
案，健全和完善各项配套改革办法，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功。根据上述文件精神，黑龙江省

继续完善和深化了呼兰、甘南两县的改革试点工作。其中，呼兰县在顺利完成农村税费主

体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村屯合并和精简村干部、调整农

村中小学网点布局等综合配套改革。全县２１个乡镇合并为１６个乡镇，完成了乡镇机构改
革任务；行政村由３３６个合并为１９４个，精简干部１７０４人；农村中学由３７所调整为２５所，
小学由２９９所调整为２０９所，共精简、清退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９８０人，进一步减少了财政
支出，减轻了农民负担。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７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２００２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国务院确定，黑龙江等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２００２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
点省。试点省是进行全省试点还是局部试点，由有关省人民政府决定。《通知》要求，扩大

试点中要做到“三个确保”，即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

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据此，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

内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省委、省政府于７月２０日向全省印发
了《黑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强调，要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减轻、规

范、稳定”的原则，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方案》明确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

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一项改革”。所谓“三个取消”，一是取消乡统筹

费，二是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三是

取消屠宰税；所谓“一个逐步取消”，即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所谓“两

项调整”，一是调整农业税，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所谓“一项改革”，即改革村提留征收

和使用办法。试点工作大体分５个阶段进行，计划于２００３年初结束。７月２６日，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黑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总体安排》《黑龙江省农业税征收暂行办法》

《黑龙江省农业特产税征收暂行办法》《黑龙江省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后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

体制的暂行规定》《黑龙江省关于支持全省农村税费改革中撤乡并村及中小学布局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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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黑龙江省关于切实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黑龙江省关于减轻村级负

担的暂行规定》等１３个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文件。７月２８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又
印发了《黑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责任制》等３个配套文件。自此，全省范围内
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至２００３年初，全省改革试点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为
全面推进改革积累了经验。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７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８月８
日，省政府下发《关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改革试点各项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到２００３年底，全省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
２００３年全省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平均减轻３６７％。二是农村税费进一步规范。完善了农业
税及附加的征收和分配制度，乡村组织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正常经费得到了保证。三是农

村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基层工作透明度增强，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摩擦和矛盾明显减少。四

是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全省乡镇撤并后总数减少２２９％，行政村撤并后总
数减少３７６％；乡镇行政编制精简２９６％，事业编制精简２４２％；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布
局调整后总数减少３２％。
２００４年３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十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国务院决定，从２００４年起，在黑龙江省率先进行全部免征农业
税改革试点。３月２４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全部免征农业税的公告》。为使各级
干部、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政策，共同关心和支持改革，便于社会监督，确保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省政府公告如下：（一）从２００４年起，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
的农民、农场职工、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全部免征农业税及附加；（二）对全部免征农业税及

附加后，市（地）、县（市）、乡（镇）和村级组织减少的收入，由国家和省级财政给予转移支付

补贴。根据国务院决定精神，省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全部免征农业税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呈报国务院审批。同时，选择双城、讷河、富锦和兰西４县（市）先行试点。
７月１５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全部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会议。
省长张左己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认真抓好全部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的

各项工作。１０月１１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全部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方
案》确定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时间和步骤、保证措施。这次改革的主

要内容是“一个免征、三项改革、六个完善”，即：落实全部免征农业税政策；改革乡镇机构、

改革乡镇财政管理机制、改革村级经费管理方式；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完善化解乡

村债务办法、完善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和集体公益事业建设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

保障制度、完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的办法、进一步完善涉农收费和价格制度。至

２００４年底，全省农村免征农业税试点工作已全面铺开，并获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实施全部
免征农业税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简称“一免两补”）政策，全省农民人均增收２１９元，占全
年农民增收额的４３８％。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乡村财政管理方式等配套改
革已基本完成。化解乡村债务、完善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等筹资筹劳制度、农村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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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供养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涉农收费制度等项工作，均已取得明显进展。全省共安

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３９９亿元。全省涉农收费项目由５２个减为４９个，共减轻农
民负担３０００万元。同时，确定了“一个免征、三项改革、六点完善”的免征农业税配套改革
方案，重点探索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机制。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使之朝着全面、综合、配套的方向推进。省
政府提出，要在总结２００４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本着“巩固、完善、深化、提高”的方针，正确
处理加大改革力度与承受能力的关系，准确把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力

争在一些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的进展。到当年底，全省乡镇机构、乡镇财务管理

和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３项配套改革已完成阶段性任务；农村普遍建立了公益事业
“一事一议”制度，稳定和完善了土地承包政策制度、涉农收费制度；通过转移支付确保了乡

镇机构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及义务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需要。当年，省政府还对农垦系

统税费改革进行了部署，要求搞好调研，认真测算，提出方案，争取 ２００６年迈出实质性
步伐。

第二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一、简政放权，推进企业承包经营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对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１９８５年３月５日，中共黑龙江
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决定〉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意见》，

提出，要继续搞好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同年６月，省政府批转省体改委《关于扩大企
业生产经营自主权问题的调查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经营管理部门，一定要把搞活企

业作为城市综合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搞活企业的必

要前提，从纵向和横向为搞活企业创造外部条件。到１９８５年底，全省半数以上的国营大中
型企业都已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经营自主权，企业活力明显增强，企业效益有了一定提高。

１９８６年９月，省委、省政府就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召开黑龙江省工业问题讨论会，
会后印发了《会议纪要》，要求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凡是国家和省里明确赋予企业的权

力，都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企业，任何部门不得截留。从１９８７年开始，省委、省政府在全省
全面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这一改革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给经

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在利改税的基础上，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真

正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到当年底，全省９０％以上的国有大中型
工交企业和８５％以上的地方预算内企业都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从１９８８年５月起，
省计划委员会、省财政厅等１７个部门先后下发２５个文件，宣布在１２个方面，将１５１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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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下放给企业。同时，省直各有关部门又在下放了１０５户省属企业的基础上，给地市下
放了６０户省属企业。１９８９年２月，省政府为加快大中型骨干企业经营机制深层次改革的
进程，决定选择５８户企业进行“特企”试点，按照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赋予企业较为
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实行较为灵活的经济政策，促进企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年４月，
省委、省政府召开深化大中型企业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深化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重点是：

完善和发展承包责任制；积极稳妥地进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努力实现厂长

治厂。当年，全省省、市（地）两级“特企”共确定１５５户。据对３４户“特企”调查，已有９户
兼并了１７户劣势企业，有１１户分别组建和参加了１３个企业集团，有４户进行了不同形式
的股份制试验，有１６户实行了风险抵押经营。在扩大大中型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对部分国
有中型企业和大部分国有小企业实行了放开经营，其中大部分采取“国家所有，集体经营，

照常纳税，自负盈亏”的办法进行承包经营。到１９９０年底，全省国有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已
放开经营。放开经营后，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得到较好发挥，使许

多中小企业由死变活，转亏为盈。

１９９１年４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特企”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特企试点改革的任务：按
照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要求，坚持“稳定、配套、超前、

实效”的原则，围绕增强企业“四自”能力，努力转换企业经营体制，促进企业新体制因素不

断增长，使之率先成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黑龙江省经

济的支柱。到当年末，全省已有９８％的工业企业和８５％的国有大中型流通企业签订了第二
轮承包合同，并完善了承包形式，调整了承包基数，健全了承包指标，理顺了分配关系，强化

了风险防范机制。１９９２年４月，省政府选择了５７户企业进行放开经营“十自主”试点。“十
自主”即：给予企业在人事劳动、内部分配、经营方式、产品定价、计划安排、供销活动、资金

支配、投资决策、资产处理、涉外经营等十个方面的自主权。同时，选定１８户企业为模拟
“三资”企业运行试点单位，选定１２户企业为股份制试点单位。６月３０日，国务院发布《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为更好地贯彻《条例》精神，省政府领导率领有关

部门负责人深入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并到兄弟省市学习考察。在此基础上，省政府于同

年１２月２３日发布了《黑龙江省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细则》。翌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贯彻条例《实施细则》广播大会，省长邵奇惠在会上讲话强调，要全面正

确地领会和把握条例《实施细则》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各级党政领导都要以强烈的紧迫感

和高度的责任感真正下功夫抓好《实施细则》的贯彻落实。到当年底，全省已有６７％的独立
核算企业推行进档达标承包经营责任制；全省股份试点企业已达８５９户，注册资金达４０
亿元。

二、产权制度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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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企业制度。１２月，省委召开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决定》，要求国有
企业改革要从黑龙江省实际出发，以产权改革为重点，加速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并确定在哈

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市进行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国有资本向优势产业流动，实

行兼并破产，组建企业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１１月１７～１９日，省委、省
政府召开全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会议。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陈云林在讲话中提

出，要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条例》《实施细则》，从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入手，以调整组

织结构、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深化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为重点，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

中型企业改革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到当年底，

全省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并呈现出加速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

企业制度方向迈进的明显特征。当时，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已有６５４户进行股份制改造试
点。其中股份有限公司７９户；有５９４户企业进行了嫁接改造，其中有５６户国有大中型企业
建立了股份制，引进外资４亿美元。新组建各类优势产业集团２３个。当年，齐齐哈尔钢厂
与香港鸿鑫国际有限公司、华兴（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北满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黑龙江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利用港资进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造的第一家。此外，全省还有

６００户小企业实行了形式多样的产权制度改造，一批劣势企业被兼并，一批资不抵债、扭亏
无望的企业依法破产。同时，按照国家关于公司化改造的思路，全省有１０户国有大中型企
业开始建立新的资产经营形式和新的管理运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初步效果。

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１日，省政府印发的《１９９４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提出，要在转换企业经
营机制的基础上，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进财税、金融、计划、外贸、投资体制改革为重

点。要抓好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

当年，国家选定黑龙江省的桦林橡胶厂、佳木斯造纸厂、黑龙江涤纶厂３户国有大型企业进
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省里也选出了３０户企业作为省级试点企业。是年，省政府还出
台了促进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到当年年底，全省已有近６０％的国有中小企
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１９９５年，省委公布了《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完善企业集团
的意见》，把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作为推行规模经济、改善企业组织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

制和壮大国有经济实力的一项重大举措。１１月１０～１１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暨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汇报会，会上对３３户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的试
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到当年年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各项基础性工作不断完善，建

立了贯彻《条例》和《实施细则》监督检查机制和严密的核算体系。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省政府再
次召开全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暨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汇报会，在听取了哈尔滨等３市及
黑龙江龙涤集团等１１户企业汇报后，对下步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到当年年底，参加全国
试点的３户企业已全部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按照国家及省提出的要求，初步建立起符合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了企业经济效

益；２７户省试点企业已有２５户进入实施阶段。１９９７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进一步
深入。参加国家试点和省级试点的３３户企业已全部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到１９９８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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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户试点企业初步建立了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普遍实行了公司制改造，并逐步建立了新
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期，全省已组建各类企业集团３２５户，总资产６００多亿元；２３８户国有
大中型骨干企业中已有５７户完成了公司制改革，基本建立了以产权制度为基础、以有限责
任为特征，以公司制为主要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企业达到１２１１４户，股本总额５３２
亿元，其中股份有限公司２５１户，股本总额２１５亿元；２２户企业的２３只股票相继在上交所、
深交所和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８８％的国有中小企业按照多制并举、因企制宜的原则，采取
改组、联合、兼并、股份、股份合作、租赁、承包、出售和破产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改革和改制。

１９９９年９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根据中央《决定》精

神，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采取化解难点、典型示范、跟踪指导等方

法，继续狠抓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工作。当年，省政府对１９户国有大中型
企业进行了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革，使全省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的企业总数达到

７６户，占省政府１９９７年提出的３年改革规划目标的９３８％。全年又有５户企业成功上市，
使全省上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累计达到２７户，上市股票２８只，共筹集资金１０７亿元。所
融资金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增强了企业资金投入能力，从而加快了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

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对５７户之前已改制的企业进行了完善和提高，进
一步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了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健全了运行机制，加强了企业内部

管理，使之基本上建立起了符合《公司法》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

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２１户生产型企业实施了内部员工持股制度试点，股本总额１６５
亿元，其中内部员工持股５１８亿元。此外，还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精神，对产品有市场、
发展有前景，但负债过高造成资金不足、社会负担重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债权转股权的改

革。至年末，全省已有２４户企业被列入国家债转股企业名单，债转股总额１６３亿元，其中２
户企业已获正式批准实施。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面已达到９６％，比上年增加２５个百分
点。２０００年，又对１２户地方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到当年底，全省已有
８８户地方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完成了公司制改革，为原定 ３年改革规划目标 ８１户的
１０８６％，其中有限责任公司５８户，股份有限公司３０户。对已改为公司制的企业，按照《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规范完善工作。全省上市公司已发展到３２户，上市股票３３只，
共融资１３１亿元。根据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的原则，黑龙江省在抓好国营大中型骨干企
业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了中小企业放开搞活的步伐。到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国营中小企业
的改制面已提高到９８５％，其中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占６８９％。

经过“九五”时期的产权制度改革和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黑龙江省国有经济已出现

了一些积极变化。一是国有经济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步伐加快。５年中，全省纳入统计
范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户数从３９４２户减为１５８９户，减少５９７％；分流职工
２９３２万人，职工人数下降３４５％。二是国有经济总量增长，质量提高。５年中，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资产由２２４４５亿元增至３５５９５亿元；销售收入由１２４６亿元增至２１１３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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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税总额由２３１亿元增至８０６９亿元。三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增强。５年间，全省有一
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实施了公司制改革，实现了产权多元化。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中国

有资产为２５９２亿元，控制支配了９６８亿元非国有资产。
进入“十五”时期以后，黑龙江省继续推进了国有经济的以调整重组为重点的产权制度

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了黑龙江省经济的发展和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２００１年４月上旬，省政府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
度改革，在牡丹江市召开了全省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场会。会上总结推广了牡丹

江市等地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经验和做法，并对下一步改革作出部署。会议提

出，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要紧紧围绕调整这条主线进行；改革的形式要多样化，不搞一个模

式，并且都要规范运作。６月２７日，省政府批转省经贸委《关于“十五”期间黑龙江省国有
工业经济战略性调整重组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遵循“抓大要强，放小要活，进而

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按照控制引导加强一批、多元主体搞活一批、收缩战略退出一批、

关闭破产淘汰一批进行分类指导。到２００５年，基本完成对国有工业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国
有经济比重下降，总量增加，质量提高，布局合理，控制力增强，全面提高国有经济的素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

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当年，围绕龙头企业，实施资产重组，新组建了西林钢铁、哈尔滨啤酒、黑龙江建工等大型企

业集团；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

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在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转换经营机制，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２００２年，全省国有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如期实现了省政府提出的“三年两大目标”，全省地方国有大中型企

业公司制改造面已达到应改制企业的８５％；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达９０７％，其中国有股份
在企业总股份３０％以下和完全退出的企业达７７％。大庆、鹤岗、绥化市国有中小企业产权
制度改革已全面完成，基本实现了民有民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完善了改制企业，促

进了这些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

２００３年，省委、省政府重点推进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相继完成了桦林橡
胶、北满特钢、黑龙江石化、哈尔滨亚麻、黑龙江乳业等经营困难的大型企业改革重组。按

照国家６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要求，企业分离办社会
职能工作取得进展。２００４年初，省政府对深化国企改革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加快体制创新
和机制创新，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重点，继续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这一年，按照“调整—招商—改制—改造”的国企改革总思路，以“战略投资

为主，实现产权多元化”为目标，全省国企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基本完成了７５户国有大中
型企业招商改制任务；桦林轮胎解危脱困，北满特钢跨省重组实现恢复性增产，哈啤通过股

权转让实现了做大做强，黑龙江煤炭集团正式挂牌运营，哈药集团引进国际资本实现了重

组增资；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顺利退出市场；分离企业办社会工作稳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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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煤炭、铁路、石油等系统所办中小学已经或正在向地方移交；主辅分离在改制企业全面

铺开，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所辖的３４９个辅业单位实现了与主业分离。通过改革，使国有
企业焕发了生机，７５户改制企业当年实现销售收入２７５９亿元，利润总额１２６亿元，比上
年分别增长１６％和８９％。
２００５年，是黑龙江省国企改革攻坚的关键一年。在省政府的部署和组织下，全省以产

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至年末，全省又有９２户地方国有大
中型企业完成或基本完成改制任务，其中国有资本退出的６４户，占７０％；国有及国有控股
的２１户，占２３％；参股及混合所有的７户，占７％。这９２户改制企业当年实现总产值、销售
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３９％、１６３％和８０％。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实现历史
性突破，全省已有１３０户企业被列为全国政策性破产４年总体规划，３３户企业被列入国家
破产建议项目，这两类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位。省政府重点推进了１８户企业实施破产，
其中１１户得到国家批准立项，９户破产终结或基本终结。这些重点企业共剥离不良贷款
３０８亿元，整体处置可节约成本９亿多元。分离企业办社会和主辅业分离，辅业改制加速推
进，省属１０７户企业所办中小学移交地方工作已基本结束，并协助中直企业完成６１所中小
学、１９个公安机构向地方的移交工作；全省６１户大中型企业的５０６个辅业单位已完成与主
体分离。

三、流通体制改革

（一）国有商业企业改革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国有商业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循序渐进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尝试。“六五”期间，主要围绕搞活流通企业这个中心，

积极对国有商业企业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分配体制、劳动人事体制等经营机制进行了改

革，对大中型国有商业和供销企业全面实行了承包经营，对小型商业实行了放开经营。同

时，调整社会商业结构，促进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商业的快速发展，逐步改变了国

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１９８７年３月，哈尔滨同记商场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是为全省第
一个实行股份制经营的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到当年末，同记股份公司即已取得不错的经

济效益，全年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２３％，上缴利润增长１６％，职工奖金增长２６％。１９９１
年，全省社会商业网点共２４７万个，比１９７９年增加９倍，其中，集体所有制网点３６万个，
增长３３倍；个体私营网点１９９万个，增长５５倍。在全省已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为主
导，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系统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系，市场机制

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供销社的改革主要是恢复其民办性质，坚持民办方

向，按照供销社的原则对农民入股、经营服务范围、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价格管理五

个方面实施了配套改革。全省供销社普遍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等民主管理机构，清

理扩大了农民股金，到１９９１年底，全省供销社共吸收农民股金６６５２万元，比１９７８年增加
８３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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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８月，牡丹江市学习借鉴重庆市经验，在部分国有商业企业进行了经营、价格、
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引起全省商业系统的关注。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２
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省国有商业企业逐步推行“四放活”改革的方案》，要求从

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入手，扩大企业自主权，转换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企业活力，

强化内部管理，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四放活”的内容是：第一，放活经营。允许企业根据

自身条件，扩大经营范围，调整经营方式，实行一业为主，综合经营。第二，放活价格。逐步

放宽放活商品价格管理，扩大企业定价自主权。第三，放活分配。把企业分配与经济效益

密切挂钩，职工收入与其劳动效率、劳动质量密切挂钩，在保证国家多收、企业多留的前提

下，落实企业内部自主分配权。第四，放活用工。按照“国家宏观调控，企业自主用工，多种

形式并存，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的新型用工制度要求，在企业内部推行优化组合、竞争上

岗和内部待业制，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的机制。根据上述要求，省政府商业

部门首先在具备条件的中型以上零售商业企业进行了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省全面推广。

在实施“四放活”改革过程中，省政府推广了巴彦县商业企业内部职工包租柜台的经验和绥

化地区放活商业的１１条做法。对省商业系统３４８８户小型企业全部实行了国有民营，采取
合伙经营、个人承租或个人挑头承包等多种形式，做到“经营到人、税费缴纳到人、风险落实

到人”。通过上述改革，搞活了商业企业的经营，提高了经济和社会效益，据１９９５年统计，
全省已有约８０％的小型商业企业实现了增盈或减亏。

在推行国有商业企业“四放活”的同时，不断推进了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转换经营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１９９４年，国有中小零售商业企业实行国有民营的改革在全省大面积铺
开。到年底，全省商业系统共有３２１８户零售商业企业实行了国有民营，推行面已达９２％。
另外，全省有５２６户工业品批发企业新组建了单体公司８２０户，其中８０％实行了新企新制。
全省商业系统有６５户大中型企业改制为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市新中国成立
以后投资建设的第一个大型国有商业零售企业———哈尔滨百货大楼改制为哈尔滨百货大

楼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良好效果，为大型商业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提供了借鉴。到１９９５年
底，全省１００多户大中型零售企业已实行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改造。这些改制企
业，大都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运作。

期间，还依据“优化结构、发挥优势、提高效益”的原则，以大型商企为龙头，通过资产重组、

增量吸股和收购兼并等方式，相继建立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实力的商业集团，增强了群体

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１９９６年，全省商业系统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继续深化了产权制度改革。首先，对
大型商业企业进行了资产重组，相继组建了４０家企业集团，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
公司改造的企业已达１００多户。这些企业大都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
规范运作。同时，对３４８８户小型商业企业，在国有民营的基础上，围绕经营机制转换，采取
股份合作制、兼并、联合、租赁、委托经营等形式，将其放开放活。在哈尔滨等地选择了１４
户商业企业进行了连锁经营试点，实行统一商号、统一进货、统一核算、统一定价和统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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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取得了平抑物价、服务便民的良好效果。当年，外资经济开始进入黑龙江省商业零售领

域，在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引进了国际知名商业集团，合资或外资独资经营的商业零售业和

餐饮业不断出现，使市场的主体构成出现了历史性变化。１９９７年，全省大多数批发企业在
分立经营改革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有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有的在内部模拟股份合作

制，有的发展物流配送中心等，均取得一定成效。一些大中型零售企业在继续推进公司制

改革的同时，注重内部机制转换和资本运营，以转制促转机，走低成本扩张之路，收效明显。

中小企业改革已形成了以国有民营为主，股份合作、承包、租赁、拍卖和委托经营等多种形

式改革的态势。１９８８年，全省商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稳中求进，取得突破性进展。１９９９
年，全省商业系统产权制度改革面已达７０１１％，在２５户大型企业中，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的
１５家。全省已组建流通型企业集团８８家，其中大型企业集团８家；有股份制流通企业６７５
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４９家，有限责任公司６２６家，上市公司３家。哈尔滨秋林股份有限公
司是全省商业系统第一个上市的公司，通过几次增股扩股，已拥有总股本５３亿元。大庆
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加大规范运作力度，使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全部退

出，企业经理层融资控股达到了企业全部股本的５０８％。到１９９９年末，全省独立核算的
３３５２户商业企业中，进行股份制改造的２４５户，组建各类企业集团３９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３６７户，兼并企业１１３户，破产企业１１８户，拍卖、产权出售企业４１７户，实行租赁、承包、委
托经营和实行一企多制的企业１０５０户，国有民营企业１００３户。全省中小企业采取各种形
式进一步放开搞活，其中有的市县国有资本已全部从商业企业中退出，职工得到妥善安置。

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大对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到年末，全省国有流通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已上升到９０％，比上年增加近２０个百分点。国有资本退出的速度进
一步加快，其中，大庆、牡丹江、绥化三市商业系统和绝大多数县（市）商业以及七台河、鹤岗

等地饮服业，国有资本已全部退出；全省大中城市中小流通企业国有资本已基本退出。哈

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中心城市，以国有大型流通企业为龙头，推进资产重组，

发展集团化、规模化经营，把国有资本向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集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截

至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已组建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流通企业集团４０家，年经营额达３０亿元，
同比增长３０％。新的流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有了较大发展。全省商业、粮食、供销、物资
和石化销售等５大系统已发展较为规范的连锁公司６０家，连锁门店７００个，营业面积５万
多平方米。代理制企业亦有较大发展，已由传统的钢材、汽车、煤炭等品种延伸到化工、成

套设备、轴承等品种。

（二）市场体系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黑龙江省一直重视市场体系的建设，特别是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省委、省政府把加强市场建设，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作为流通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始终紧抓不放。１９９１年７
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改委《关于发育完善全省商品市场意见的报告》，要求建立多种

类、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市场体系。之后，各地加大了市场建设的投入，相继建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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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市场。１９９２年，全省市场建设投入资金达５０４亿元，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市场达１３８
处。截至当年底，全省已建立起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农副产品批发、资金、劳务、技术、房

地产、信息等各类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３１７４处，其中集贸市场１７７０处。１９９１年１２
月开业的双城市周家服装大市场，营业面积达３万平方米，它的投入使用，活跃了哈尔滨周
边地区的服装贸易。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３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市场体系建设总体规划》。该《规划》提出，
到“八五”末期，使黑龙江市场建设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基本形成城乡通开、地区通开、省

内外通开、内外贸结合、国内国际市场对接的五大商品市场和七大生产要素市场协调发展

的新格局；到２０００年基本形成全省统一的、开放的和有序的市场体系。省重点规划和建设
一批立足本省资源、产业和产品的优势，以粮、煤、木、油、家具、食糖、乳品、机电产品等为

主，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现代化大中型骨干商品市场。地市重点规划和建设一批服务地

市、辐射全省的区域性、综合性贸易市场和专业批发市场。县重点规划改造建设一批以粮

食为主的农副产品市场和与购买力相适应的大中型综合购物中心及零售网点。同时，加大

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的力度，在大中型城市建立包括有价证券交易、资金拆借、外汇调剂在内

的金融市场，兴办产权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闲置设备和房地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

合理流动。中心城市和沿边开放城市加快建设中外民贸市场。为了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

和建设，省政府出台了３０条扶持政策，其中包括允许外商通过中外合资、合作和融资等多
种形式兴办市场及其配套的项目等。依照上述《规划》及相关政策，全省各地采取加强领

导、积极扶持等措施，大力加强了市场体系建设，在加快组建和完善商品批发市场的同时，

重点推进了资金、技术、证券、劳动力、产权交易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并开始进行期货市

场建设的试点。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已建成各类市场３０６２处，其中商品市场１９１８处，生产
要素市场１１４４处；各类中介组织已达９３１家。区域性批发市场已具雏形，以牡丹江、鸡西、
七台河３市构成的黑龙江省东部市场框架主体，以齐齐哈尔、大庆为轴线的西部农产品和
生产资料市场，商品交易都十分活跃。中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站前农贸批发市场、哈尔滨

国际贸易城、地下商业一条街、哈尔滨服装城、海城建材批发市场、双城周家服装批发市场、

呼兰禽肉批发市场和肇东、肇源、绥化粮食批发市场等更是货源充足，交易额不断上升。在

全省，资金、技术、劳务、信息、产权等要素市场也都从无到有不断发展。１９９３年后陆续建立
了黑龙江省首家大型人才市场、首家股票交易市场、首家期货市场等。到“八五”期末，全省

已兴建资金拆借市场１１处，外汇调剂市场８处，设立证券公司１３５家。期货交易市场经过
规范和整顿，已有７家期货交易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审查批准。劳动力市场已发展到
１０００多处，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五”时期，为了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市场

体系建设。１９９６年初，省政府提出要突出抓好石化、木材、家具、粮油、食糖、乳类等商品批
发市场建设，力争在短时间内形成几个功能健全、辐射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省级以致国家

级专业市场。同时，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相配套，继续完善哈、齐、牡、佳产权市场。已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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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市场要抓紧完善，充分发挥作用。此后相继建成的中国北方木材批发市场、伊春

小木制品市场、肇源红高粱市场、黑龙江省食糖市场等，辐射范围都已扩大到东北地区乃至

全国。１９９８年，省政府把大市场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大力推进，新建扩建各类市场２７９处，是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发展最快的一年。到１９９９年末，全省各类商品市场已达２８１９处，其中，
日用消费品市场２３８３处，生产资料市场３７５处，旧货市场６５处；另有城乡集贸市场２６５０
处。全省要素市场已发展到５１５处，其中，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４４处，信息市场３８处，劳动
力市场２１０处，房地产（土地）市场９３处，其他市场６３处。截至２０００年末，在全省已初步
形成了以省级批发市场为龙头，以中小型集贸市场为基础，以旧货市场为补充，现货市场与

期货市场相结合，境内外市场相依托的多层次、多种经济形式和运作方式并存的商品市场

网络。同时，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建设呈现出规模

扩大、档次提高、体系日臻完善、布局日趋合理、功能逐渐增强、效益不断提高、投资主体更

加多元化的特点，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

“十五”时期，黑龙江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大力推进流通现代化，城

乡市场空前繁荣。随着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为了确保市场体系的有序和健康地运行，省

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加强了相关法规和规则的建设，先后建立了涵盖证券、期货、投资基金

等领域的法规体系，建立了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交易规则以及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同

时，加强了对市场的清理整顿和监督管理，开展了“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打击了制假、售

假违法行为，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外贸体制改革

１９８１年，国家批准黑龙江省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贸易体制
的一项重大改革。１９８２年，经国家批准黑龙江省恢复对苏联远东地区边境贸易。１９８６年，
国家确定黑龙江省为大豆出口生产基地，全省３０个县和３５个国营农场被批准为大豆出口
基地县（场）。１９８７年开始，按照经贸部的要求，实行外贸企业条条承包，由国家各外贸总
公司将出口创汇、换汇成本、盈亏总额“三项指标”分别包给省各分公司。这一项改革措施，

对于促进外贸企业加强经营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除原有外贸公司以外，省内部分企业也

陆续被赋予外贸经营权，到１９８７年全省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已发展到３０多家。
１９８８年，为推进黑龙江省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国务院专门制定出台了８条优惠政策。

黑龙江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积极进行了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在外贸企业推行了以３
年为期的两轮承包责任制。从１９８８年开始的首轮承包是按照国务院《加快和深化外贸体
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进行的，侧重于开放经营权，扩大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调动

地方外贸部门的积极性。各外贸省公司分别承包出口创汇、上缴中央外汇额度和计划内出

口补贴３项基数，一定三年不变，超亏不补，减亏全部留用。黑龙江省采取了“二级模拟法
人”或两级核算、三级承包的办法将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并在省各外贸公司全部实行了经理

负责制和三年任期目标责任制，公司对部、组实行优化组合。１９８９年，外贸经营权进一步下
放，给予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和省农场总局以进出口经营权。３市１局外贸公司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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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公司脱钩。

１９９１年，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实施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经营机制的第一年。从这一年
开始，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进行了第

二轮承包经营。主要是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经营责任

制。取消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这一改革，使对外贸易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

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联合统一对外的轨道。全省外贸企业加

快了转换经营机制的步伐，推行了以“进档达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对分税制进行

了改革，并在省粮油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试点，在省轻工、医药公司进行了“率先进入新

体制运营”试点，在省工艺公司进行模拟“三资”企业经营试点。改革之后，以盈亏为主要考

核指标，从而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加了出口外汇额，提高了经济效益。当年全省实现

进出口总额达２０２亿美元，比上年增加９３亿美元，将近翻了一番。１９９２年，省政府出台
了《基层经贸体制改革方案》，并首先在绥化地区进行试点，取得了经验。１９９３年５月，省政
府下发《关于改革地（市）县经贸体制的通知》，决定从当年１月１日起，将省在各地（市）县
的外贸公司下放到地市管理，其财务与省各外贸公司脱钩，纳入地（市）县财政预算管理。

同时，下放行业管理权，完善地市外贸部门的行政职能，撤销县对外贸易局，将其变为经济

实体，扩大地（市）县对外贸易企业的自主权和经营范围。经过改革，基层外贸企业的活力

不断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从１９９４年开始，黑龙江省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目标经营责任制和建设现
代企业制度。根据外贸部《关于取消企业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目标经营责任制的通

知》精神，黑龙江省外贸企业全面实行了目标经营责任制；并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在劳动、

人事、分配三项制度上进行了改革。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的外经贸企业在破产、兼并、出

售、转让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开始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经贸新体制迈进。

在外经贸发展方式上，从单纯完成创汇指标转向重效益、信誉、质量上来。在外经贸经营方

式上，从传统的收购制度向服务型的代理制转变。在外经贸经营结构上，实行一业为主，多

种经营。１９９６年初，省政府召开全省外贸企业改革座谈会，提出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外贸
体制改革：一是对外贸企业实行母体裂变，活化单体优势；二是组建企业集团，优化企业结

构；三是实施兼并策略，寻求新的出路；四是依法实施破产，避免债台高筑。当年按照外经

贸部提出的实行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改革模式，首先选择了省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省技术

进出口公司进行产权改革试点。由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以３个加工厂的净资产进行了重
组，总股本１０２６万元，其中国有股占７１％，职工股占２９％，注册成立了黑龙江黑土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省技术进出口公司以贸促会投资５８万元，原公司职工入股４２万元，共１００万
元股本，注册成立了和昌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两个公司经过２年运作都取得外贸经营
权。１９９８年７月，又将省属海南昌旺公司、省对外开发公司、香港丰隆公司３家企业合并，
进行优势重组，以培育龙头企业向集团化发展。通过资产重组，达到优势互补，实现了规模

经营的目的。在探索合并、重组、改制形式的同时，还选择了４家外贸企业进行内部职工持
·６４１·



第三篇·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　

股改制试点，并于１９９９年１月正式挂牌经营。这４家公司改制后，共有股本１５０９万元，其
中内部职工持股６１４万元，占４０７％。截至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已有２６家外贸企业改制完毕，
其中省属企业１５家，地方企业９家，工贸公司２家。
２００１年，继续推进外贸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按照《公司法》和外经贸部制定的《外

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将１４家老的
专业外贸公司进行了内部职工持股改造。同时，以黑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黑龙江（深圳）经济贸易中心、黑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

公司、黑龙江省黑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外商企业咨询服务公司等外经贸企业为

核心，组建了资本运营机构———黑龙江省对外经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授权经营。根

据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规定》精神，对全省中小外贸企业采

取鼓励企业内部职工、社会法人、自然人通过整体购买、部分购买、先租后买或租一块买一

块等多种形式，加快了民营化进程。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情况下，鼓励持股和购买国

有股。通过股权多元化，建立和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

积极性。到２００３年底，黑龙江省外经贸集团所属企业已全部由单一的国有企业改制为职
工持股或社会资本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各地市国有外贸企业也采取活化优良资产、职工参

股等形式组建了新的股份制企业。为壮大外贸主体，抓住国家调整进出口经营资格标准和

审核程序的机遇，省政府外经贸部门为６４０家企业申办了进出口经营权，其中民营企业５０６
家，占７９％。为推动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培育黑龙江省进出口新的增长点，对已获得进
出口经营权的２０家重点民营企业在参加境内外展销会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当年，全省民
营企业完成进出口总额达 ２４４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５９％；其中出口 １３７亿美元，增长
１２倍。

（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对粮食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断进行了改革。到

１９９１年，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已有９０％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１９９３年以后根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若干意见》精神，进一步落实完善了粮改政

策和措施：一是落实调整种植结构；二是完善粮食收购优质优价政策；三是落实顺价销售政

策；四是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五是加强和改善粮食企业管理；六是深化粮食附营企业内部配

套改革。

１９９８年５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

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通过改革，更好地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和消费者的利益，真正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

制。同年７月，省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
定〉的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省委、省政府结合本省实际，确定了黑龙江省粮改的总

体思路，就是通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划清粮食事权，明确工作责任，实行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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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加快转机建制，发育市场体系，完善价格机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

求的有利国家宏观调控、政府分级负责、市场形成价格、企业自主经营的粮食流通新体制。

自此，粮食流通体制的全面改革在全省逐步推开。粮改的重点是加快转换粮食企业经营机

制，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旧体制。改革的内容，一是把国有非收储企业全部推向市场经营，

包括粮油加工、粮油供应、粮油贸易、饲料、食品、多种经营等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二是重新认定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对全省现有挂牌的８５７个粮库
按区域布局、收储条件、主营性质等，确定保留７００个，其余划为银行贷款业务范围，退出粮
食业务统计；三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严格的定岗定员制度，多余人员一律下岗分流；四

是实施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和再就业工程；五是扶持多种经营产业发展。当年，全省粮食企

业共分流人员１６４万人，占粮企原有职工总数的５０％，提前完成了人员分流计划。
１９９９年５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７月

２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
若干意见》，就完善粮食收购价格政策，超储库存和粮食风险基金包干、粮食顺价销售、粮食

市场管理、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全省认真贯彻国

务院通知精神和省政府提出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落实粮改“三项政策”，调整了保护价收购

粮食的范围，完善优质优价政策，制定了鼓励销售的政策和措施，改进和完善了财政补贴办

法。同时，加强了粮食收购市场的监督管理。粮企自身改革不断深化。到２０００年末，全省
１２１０户粮食附营企业已全部实现了经营方式的变革，其中触及产权制度改革的５１８户，占
４３％；关停、破产的４户，占６１％；改变经营方式的４４４户，占３６７％。对尚未进行改革的
粮附企业，逐户制定了改革方案，全力组织实施推进。当年，全省１３个市（地）的粮食企业
已全部实现盈利。

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
见》，省政府除及时下发贯彻国务院上述两个文件的措施外，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也都下发
了本年度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并召开粮改工作会议，对全省粮食改革工作作出具体

部署，推动了粮改工作的深入发展。到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长期困扰国有粮企的“三老”（老职工、老粮、老账）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当年，全省粮食

企业职工凡符合社保条件的已全部纳入并轨范围，已完成粮企下岗职工社保并轨１６７８万
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岗职工减少到２万人。国有粮企“老粮”库存已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８４５
亿公斤减少到１０亿公斤。对国有粮企新增财务挂账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审计，并按规定进
行了剥离。在保留的２６９户国有骨干粮食购销企业中，已改造成国有独资粮食购销公司
１１９户、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２６户；对现有的３７９户国有非骨干粮食购销企业全面启动
了产权制度改革，至２００５年底已完成改制１５０户，其中实行股份制４７户，出售１户，租赁９０
户，歇业１２户。企业经营方式和经营机制改革步伐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已基本完成了
内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对在岗职工通过采取竞争上岗等方式建立了新型劳动关

系，并建立健全了新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企业活力明显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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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省２６９户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扣除历史客观因素和当年政策因素后，实现了总体
扭亏为盈；非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减少１１３％。

第三节　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一、财政体制改革

１９８５年，根据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实行“以税代利”第二步利税改革
的需要，黑龙江省将原来对地市、县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

制，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新体制。这种体制是对全省各市

（地）、县采取层层转包的办法，逐级核定收支基数，一定五年不变，超收可以多支，减收要压

缩支出。这种体制一直实行到１９８７年。从运行情况看，这种财政管理体制尽管还有不完
善的地方，但给各市（地）、县带来了活力，进一步调动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

极性。

１９８８年７月，国务院决定，自１９８８年起到１９９０年（实际执行到１９９３年）期间，将调整
后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改进为财政包干体制。国务院决定黑

龙江省实行“定额上解”的财政体制，即按原来核定收支基数，收大于支的部分，确定固定的

上解数额。同时，对哈尔滨市实行计划单列（财政计划由中央直接对市）。哈尔滨实行“收

入递增包干”财政体制。省对地市和财政计划单列县（市）实行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

省对地市和计划单列县（市）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的具体办法，因各地情况不一而各有不

同，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对齐齐哈尔、尚志等８市，实行财政收入“上解递增包干”办法；二
是对双鸭山、龙江等５市县实行财政收入“定额补助递增包干”办法；三是对甘南、桦南２县
实行财政收入“零起点包干”办法。此外对绥化、富锦等５市县实行财政体制单列。这些新
办的实施，调动了市县挖潜增收的积极性。当年，全省地市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了１６９％。
１９９０年，在坚持现行的省对部分地市县实行“上解递增包干”“定额补助递减包干”和“零点
起步包干”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探索了进一步调动各级自力更生过好财政日子积极性的新

形式，促进各级政府大力发展生产，培植财源，增强财政后劲。

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确处理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国务

院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下发《关于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
起，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决定》明确，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

合的原则按税种进行。所谓分税，就是将税收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两种。中央税为维护国

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铁路、银行、保险公司缴纳的营业

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税即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是为地方预算固定收入，主要包

括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房产税、屠宰税、农业税、地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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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等；由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共享税，主要有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１９９４年１
月１２日，根据国务院上述《决定》精神，省政府印发了黑龙江省《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
施方案》，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配套改革和政策措施等，作出

了具体规定。

根据国务院《决定》和省政府《实施方案》，理顺了省与中央的财政关系，改革和调整了

省对地（市）、县的财政体系关系；同时改革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了税收管理体

制，建立了适应分税制需要的国库体系和税返还制度等。到１９９４年９月，基本完成了全省
税务机关分设工作，原来的各级税务局均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税收机构，

明确了各自的职责范围和管理体系。根据国家授权，完善了地方税制体系，强化了税收征

管体制，在全省普遍推行了申报缴税制度。到当年末，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

性进展。１９９４年全省财政收入完成８３７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２０８％，创本省历史
最高水平。１９９５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部署，全省地税系统进行了征管改革，主要是取消
税务专管员管理制度，强化了税收征管。到当年底，全省地税系统７７１％的基层征收单位
顺利实现了征管模式的转换。这一年，全省财政收入达到１０１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
长１９２％。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根据财政部《关于取消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

通知》精神，黑龙江省恢复对哈尔滨市按地市级财政管理，市管县体制不变。中央取消哈尔

滨市在中央财政计划单列后，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不变，中央原对哈尔滨市的税收返还基数

并到省里。同年１０月，省政府发出通知，决定改革全省林业管理体制，将由省直管的林业
下放给有关地市县。具体办法：一是省将财政基数以及资产负债等一次下放给相关地、市、

县；二是省财政按核定的林业企业、事业应上缴（或补助）财政基数，每年经由省财政与地市

县财政结算；三是林业管理体制同时下放给当地政府。１９９８年４月，省财政除保留绥芬河
市、杜蒙自治县财政计划单列外，其他财政计划单列县（市）一律取消单列。

２００１年，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对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各项财政改革，加快实现财政制度创新。首先，要大力推进省直部门

预算编制工作。要规范和完善部门预算编制的程序、办法和制度，进一步完善综合财政预

算管理，增强政府的调制能力。其次，要大力推进政府采购工作。要扩大规模和范围，凡是

能够实行公开招标的，都要采取招标的方式，按规范的程序实施采购。第三，要大力推进国

库集中收付制度试点工作。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省全面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建立起强有力的预算监督管理机制。第四，要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第五，要大

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当年，省政府在双鸭山市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取得

经验的基础上，在４６个享受财政转移支付的县（市）推行了这一改革试点。同年，全省继续
推行了政府采购制度，全省各市（县）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采购范围和规模逐步扩大。

２００２年９月３０日，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精
神，印发了《黑龙江省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除少数特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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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企业所得税仍属中央收入外，对其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不分级次，一律实

行中央与省或中央与地市县按比例分享。以省财政核定的各地市县２００１年所得税收入为
基数，实行数量分成，分享比例为：２００２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 ５０％，省或地市县分享
５０％；２００３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６０％，省或地市县分享４０％；２００３年以后分享比例按国
家规定执行。以２０年为基期，按改革方案确定的分享范围和比例计算。是年，省政府一方
面核定了省对下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基数，另一方面积极向财政部汇报本省困难争取国家

支持和照顾。同时，继续进行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进行试点的地市和县

（市）分别达到全省地市和县（市）总数的３１％和６８％。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７日，省政府办公厅转
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

门增强依法采购观念，强化管理措施，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都必须依法实行政府采

购，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提高政府采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统

计，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省政府采购金额共达１９８４亿元，平均每年递增４０２％；５年共节约
资金２５９亿元。

为了进一步理顺省对市（地）县财政管理体制，解决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原包干体制并行

（即“双轨制”财政运行体制）存在的弊端，简化财政结算程序和项目，按照国家关于调整和

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经省政府批准，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对现行省对市、县
“双轨制”财政运行体制进行了并轨。具体办法：一是对原税收返还基数大于原体制上解基

数的市（地）、县，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数年，将税收返还与原体制上解进行合并，以相抵后的税收
返还作为新的税收返还基数；二是对原体制上解大于税收返还的２个县，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数
年，将税收返还与原体制上解合并，以相抵后的差作为新的上解基数，每年由这２个县固定
上解；三是对原体制上解为负数的２个市本级，以２００２年为基数年，将原体制上解调整为固
定结算补助，从２００３年起实行定额结算。自此，全省从省本级至各地市县都实行了分税制
财政体制。

在进行省对中央、省对市（地）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黑龙江省也对乡镇一级财

政管理体制进行了逐步改革。１９８６年，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乡（镇）财务管理试行办法》的
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健全了乡（镇）一级财政，把财政工作的触角延伸到了基层，使全省

财政管理层级由过去省、市（地）、县三级改变为省、市（地）、县、乡（镇）四级，进而使大多数

乡镇财政实现了由虚变实，为真正发挥乡级财政职能作用创造了条件。到１９９１年，全省２３
个市（地）、省辖和财政单列县（市）财政局已全部建立了乡镇财政管理机构。在划分收支

范围上，对多数乡镇实行了“划分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超支不补”的新体制，极大地调

动了乡镇政府发展生产、培植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对振兴县乡两级经济起到了积极作

用。１９９６年，在总结推广兰西县县乡两级财政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在全省初步建立起
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适应的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到２００２年末，全省
已有９０％以上的乡镇实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乡镇财政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级完整
财政。是年，全省乡镇财政收入实现３４７亿元，是１９９８年的７７倍。全省半数以上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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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乡镇财政收入已占全县（市）财政总收入的５０％以上，真正成为县级财政的“半壁江
山”。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在进行国家全部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中，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省政
府明确提出要深化乡镇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推行“乡财乡用县监管”

的体制，即将乡镇财政管理机构上划县（市），由县（市）进行预算代理、资金统调、集中支

付。同时，对村级经费管理实行“村财民理乡代管”的制度。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乡村财务管
理体制和方式改革已基本完成。

二、价格体制改革

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价格改革，主要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

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黑龙江省的价格改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

起步了，直到１９８４年都属于探索阶段。期间，基本上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的框架内进行
的，主要是对价格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其特征是价格以调为主。

从１９８５年开始，黑龙江省价格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的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步下
放价格管理权限和在较大范围内放开商品价格，其特征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年的４年里，在全省主要进行了４次较大的价格调整和４次价格放开。４次价格调整
包括：１９８５年调整农村粮价，取消粮食统购政策；１９８５年调整铁路部分客货运价和煤炭差
价；１９８６年以后调整大豆、玉米等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和部分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调整部
分副食品及部分卷烟、白酒等销售价格。４次价格放开包括：１９８５年取消生猪派购制度，实
行合同收购，并改国家定价为国家指导价；放开蔬菜价格，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１９８５年放开部分生产资料出厂价，实行市场调节，并确立了计划内外价格的双轨制；对国产
手表、收音机等消费品实行企业定价。１９８６年放开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等７种消费品价格。
１９８８年放开了１３种名烟、１３种名酒的价格等。经过上述改革，在全省逐步形成了国家定
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同时并存的、统一与灵活相结合的价格体系。１９８８年与１９８４
年相比，在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７３５％下降到４１％，国家指导价和
市场调节价部分的比重则由２６５％上升到５９％。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价格运行机制开始
形成，市场价格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黑龙江省价格改革进入到深化阶段，其特征是“调、控、放结合，以综合
调控为主”，使价格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在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为强化物价管理，抑制通货膨胀，省政府组织实施了以控制物价总

水平为中心，以系统管理综合调控为特征的“３８３工程”即对３８３种适销对路、关系国计民生
的商品，增加生产和有效供给，并不得随意涨价。经过２年多的运行，“３８３工程”较好地完
成了原来提出的稳定物价的任务，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１９９１年
下半年不再实施这一工程。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市场物价的改革主要是加快放开的步伐，逐步形成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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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１９９１年，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解决粮食购销价格倒挂上迈出
了重要一步，主要是调整了城镇居民粮油的经销价格，口粮平均提价００２元／公斤，豆油达
到购销同价，变暗补为明补；同时又一次调整了煤、电、粮（收购价）、铁路货运等产品价格，

使价格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得到进一步缓解。这一年，还下放和放开了鲜奶、酱油、醋、散装

啤酒等３０００多种商品价格，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价格自主权。１９９２年，经省政府批准，先
后３次放开了大批省管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还先后放开了生猪和
蔬菜购销价格和其他农副产品的经营和价格。到１９９３年末，全省实行国家定价的商品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仅占５％，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仅占２４７％，在生产资料出厂
产品总数中仅为２０％，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比重大大减少，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范
围进一步扩大。１９９４年，又相继调整了电力、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化肥、邮电、交通等一大
批国家级省管商品价格。期间，对价格管理的改革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主要是对供应城

镇居民的粮油实行国家定价，化肥实行出厂指导价和零售统一综合价，１０种重要钢材实行
国家指导价。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已有９５％以上的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
１９９６年以后，价格体制的改革，仍然是继续放开市场物价，建立以市场调节物价的体

制，取消了存续多年的价格双轨制。１９９６年，进一步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监管，有效地遏制
了价格总水平上涨的趋势，当年全省社会零售物价涨幅平均为５１％，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
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９２个百分点，是６年来物价涨幅最低的１年。１９９７年，省政府相继
出台了电力、铁路货运、自来水、药品、教育等４１个调价项目，调价金额达２４亿元。从１９９８
年开始，面对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下降、低位运行的严峻形势，省政府适时转变价格调控方

向，推进价格改革，转换价格形成机制，发挥价格在市场配置资源中的杠杆作用，通过调整

价格来扩大内需，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经济环境，促进生产发展。是年，先后调整了铁路货

运、电力、电信、公交、房租、自来水、医疗、成品油、液化气等商品价格，调整了粮食等农副产

品和服务业价格，促进了内需增长和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的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点形成。

同时运用价格杠杆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属省政府定价的高新技术产品，制定支持性

价格，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生产。１９９９年，加强了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整顿了药品价格秩序。
到２０００年，全省价格总水平开始缓慢回升，物价形势向好。２００１年以后，主要是进一步改
革了电价形成机制，促进了电力的发展；通过实施电价优惠政策，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提

供价格支持；加强对涉农价格的清理整顿，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运用价格政策支

持和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等等。

三、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

（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下放部
分管理权限。经国务院批准，哈尔滨市从１９８５年起再次实行计划单列体制，并享有省级经
济管理权限。除地区所辖各县外，其他市、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均由省直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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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随着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继续实行市管县体制后，省对计划管理体制作了

相应调整，除松花江、绥化两个地区所辖县计划仍由地区行署管理外，其余各县的计划不再

由省直接管理，而由各地级市分别管理。同时，给地市下放了经济管理权限，将原由省审批

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利用外资项等分别下放到各地、市审批。１９８９年７月，省计划委员
会下发《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暂行规定》，对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和鸡西４市的
计划管理和项目审批权限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明确规定上述４市享受省级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管理权限和项目审批权限，即在产业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资金自行筹措，建设条件和

生产条件可自行平衡的前提下，可审批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部分计划单列的县级
市，如富锦、铁力、密山３市可以审批总投资１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二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
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在生产计划管理方面，全省指令性计划范围和比

重大为缩小，市场调节作用明显扩大。在农业生产领域，基本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只对粮、

豆、薯、甜菜等主要农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其他农副产品基本上都由市场去调节。在工业

生产领域，指令性计划只占工业总产值的３７％左右，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部分在６０％以
上。在固定资产投资、物资分配、商业外贸等方面，大都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使实行计划管

理的商品品种大为减少，由市场调节的品种显著增加。到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基本实现了由
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了以指导性计划为主，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的计划管理体制目

标。三是在计划管理手段上，行政手段明显弱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逐步增强。

例如，为了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主要采取了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收建

筑税以及在银行基建贷款中实行差别利率和财政贴息等办法，以经济手段引导投资方向。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计划体制的改革，主要是从偏重微观经济活动转向侧重研究提

出经济发展战略、重大方针和政策；从偏重于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转到协调运用经济政

策、经济杠杆和经济法规进行间接管理；从偏重生产、投资计划管理转到重视经济运行全过

程的宏观调控等。对省、地、市、县计划管理部门的责任和权限不断进行调整，使之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同时，加大了经济计划指标体系改革的力度，逐步缩小了指令

性计划在整个经济发展计划指标中的比重，指导性计划广泛运用，市场调节作用进一步扩

大。１９９１年，在农业生产中，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对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主要实行指导性
计划；在工业生产中，指令性计划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已减到３０％左右。１９９２年，缩小
了生产、流通领域的实物计划指标，进一步缩小了生产资料分配的指令性计划，开始设立国

家订货制度。１９９３年，将农业、工业、商业和物资四个方面的计划指标由上年的１４８种减为
８２种，取消了６６种。当年省政府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为１４种，比１９９２年减少８种；指
导性计划指标为４９种，比１９９２年减少４２种。农业已全部实行指导性计划，并且指导性计
划指标也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３种减为９种。从１９９４年起，工交生产计划原则上只保留国家列入
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省不再增列新的指标，指导性计划指标全部改为预期指标；农村经济计

划中的指令性计划全部取消，只保留部分指导性计划，并逐步将现行的指导性计划改为预

期指标。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强经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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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系统，定期进行形势分析，建立经济形势会商制度，及时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偏差提出

相应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从而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对经济发展计划的形式进行

了改革，把中长期计划的重点转为确定重大建设项目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年度经济

发展计划则着重发挥其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

之相适应的新的计划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对全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宏观调

控作用。

（二）投资体制改革

黑龙江省投资体制的改革起步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当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
建设资金有偿使用和改革投资计划管理。１９８５年开始，根据国家规定，黑龙江省国家预算
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同时，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

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决策自主权。此前，进行基本建设都是由财政预算拨

款，改革后由银行贷款，有偿使用。为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委托银行代理发行建设债

券。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黑龙江省为解决国家大中型项目北黑铁路和嫩黑铁路建设资金不
足，发行了省内重要建设债券２００万元。此后便逐年向国家申请加大债券额度，仅１９９０年
即向社会发行各种债券７３５６亿元，所筹资金全部用于省内大中型企业扩建、改建项目的
投资、补充流动资金不足等，有效地保证了重点建设。

为了克服投资领域的“大锅饭”问题，提高投资效益，黑龙江省积极推行了投资责任制，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原则，实行投资多元化，并使企业成为投资活

动的主体，从而保障了投资的安全运行和经济效益。根据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按竞争性行

业、基础性产业、公益性事业划分的要求，改革了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办法。从１９９３年起，
划分了省、市（地）投资范围，明确了各自责任，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分级管理。省计划委员

会还对项目业主的分类及其权力、任务和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强化了项目投资主体的

自我约束机制。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开始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实行招标制、法人项目制、资本金
制和项目监理制，并建立了重点项目风险约束机制。项目法人（业主）对项目的决策筹划、

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管理直至生产经营和归还贷款以及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并承担

投资风险。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建设工程浩良河水泥厂工程，于１９９１年开工建设，１９９５年
４月建成并成立浩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由３０多家企业和本厂内部“职工合股基
金”作为共同发起人，股权设置为：国家股８５００万元，法人股６１００万元，内部“职工合股基
金”４００万元，实行双重负责经营。投资结构的多元化，使建设资金得到了保证，工程建设速
度明显加快，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投产后生产经营状况良好。

“九五”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进入一

个新的阶段。围绕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主要是进一步加强了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

制。在建设项目管理中，全面引入竞争机制，认真推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

金制、招投标制和监理制，为提高工程质量提供机制和制度保证。１９９６年，国家计委颁布
《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黑龙江省认真执行这一规定，坚持做到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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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经营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都组建项目法人，条件具备的组建符合规范的有限责任公

司或股份公司，有力地推进了项目投资的主体地位和自我约束机制。同年，根据国务院《关

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精神，黑龙江省开始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均实行了资

本金制度。项目必须按总投资一定比例落实资本金后才能进行建设。项目资本金，由投资

者认缴。１９９６年，为了加强对全省基本建设投资领域的招投标管理工作，省计划委员会和
省经济委员会联合成立了省招投标办公室，推动了全省招投标工作的开展。１９９７年国家计
委颁布《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实行招投标的规定》以后，特别是１９９９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投标法》颁布实施以后，黑龙江省招投标活动和组织监督工作逐步纳入法制的轨道。

１９９９年３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做好工程
监理工作的要求。同年１２月，黑龙江省监理协会经省技术监督局批准编制发布了《黑龙江
省工程建设监督规程》，提出了地方监理标准，使全省监理工作更加规范化。

“十五”时期，黑龙江省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在继续推行法人责任制等的基础上，又

推行了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制”和“备案制”，并加强了对重大项目的稽查工作，进一步改

革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度。根据国家有关实施“核准制”“备案制”的文件精神，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颁布了《黑龙江省非政府性投资项目核准办法》，明确规
定，今后本省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分别

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所谓核准制，就是政府只是从社会和经济公共管理的角度审核企业

投资项目，不再代替投资者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案等进行

审核，只要核准即可。自此，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在黑龙江省开始实施。

经过多年的改革，黑龙江省已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新的

投资体制框架。一是建立了新型投资运行体制。打破传统体制下单一的政府投资主体格

局，形成了各级政府、企业、个体、外商等多主体并存的多元化局面；出现了各种经济成分合

资、合作以及股份制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建设资金由过去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国

家投资、银行贷款、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专项资金和通过资金市场募集资金等多种资产融通

渠道，股票和债券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有长足发展。二是形成了分层次的投资管

理体系，通过简化审批手续，下放审批权限，扩大地方和企业投资决策权，形成了中央、省、

市（地）、县和企业不同层次的投资决算管理体制。通过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编制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以及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引导和宏观调控，有

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建立了重点建设服务保障体系。在加强对全省重点建

设项目全过程管理中，逐步建立了重点项目咨询评估制度、重点工程管理制度和基本建设

资金制，设立专门机构，为重点项目实施全程服务，从而保证了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１９８９年２月，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黑龙江省组建了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省政府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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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机构，对省辖国有资产（重点是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综合管理，标志

着全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此后，根据省政府的通知要求，省以下各级

政府也陆续组建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调配、充实了工作人员。到１９９２年底，全省８３个市
（地）、县（市）全部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省直企业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也相应地

确定了国有资产管理专、兼职工作人员。在全省已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省、市（地）、县（市）

三级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建立以后，加强了相关基础性工作，对全

省国有资产进行了调查摸底和产权登记，制定和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同时，按照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国家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在全省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国有资产管理秩序，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１９９４年７月，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决定在全国实行新的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适应这一需要，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新的省国有资产管理机构。１９９５年７
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决定，省编委正式下发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三定”方案，规定省国资局

要转变职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遵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

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和国有资产管理由实物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变的原则，国有资产管理

要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其他相关改革服务。是年，按照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省内

有３户国家级试点企业被授权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１１户省级试点企业也将授权为国有资
产投资主体，这些企业将逐步由单一的生产经营型向资产经营复合型体制过渡。同时，全

省已有４个市属专业经济部门转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有１７户企业被当地政府授权为国有
资产投资主体。１９９５年，全省已设立产权交易机构１６家，这些机构在规范企业产权交易行
为，实现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１９９９年９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
督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同年底，根据省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省国

有资产管理局在借鉴上海、深圳和总结省内部分地市成功做法与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资本运营机构及其权属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监督和运营体

系。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５日，省政府第５０次常务会议，根据省委提出的“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
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

员会监督、资产运营公司运营、国有企业经营的以产权为纽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

求，讨论并原则同意有关部门起草的《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决定成立

以常务副省长为主任的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上述《改革方案》提出，建立以产权关系为

主线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国有资本运营机构所属企业三个层次

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体系框架。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代表政府统一行使所辖境内外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者的职能；第二个层次是为国有资

本运营机构，是指经国资委批准组建并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

产享有出资人的权利，负责运营授权内的国有资产，并确保其有效运营和保值增值；第三个

层次为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的权属企业，是拥有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法人实体，以其全部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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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是市场竞争主体和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载体。５月３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试行）》，明确规定政府（国资委）、资本运营机构两个层次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和资本运

营机构的权属企业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以及授权经营、监督与考核等。９月，省国资委先
后出台了《黑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及大中型企业监事会管理暂行办法》《黑龙江省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总监管理试行办法》《黑龙江省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等配套规章，进一步完善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施规范。同月，省政府在哈尔滨市举

行省本级首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大会，副省长兼省国资委主任张成义代表省国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与黑龙江省粮油集团总公司、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总公司等７家资本运营
机构法人代表签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责任书》，授权其经营所属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并承

担保值增值责任。这７家企业获得经营权的国有资产总额为６７９亿元，占省本级国有资产
总值的３３４％。截至２００１年底，省本级授权的资本运营机构已达１８家，授权经营的国有
资产总量达１５０亿元。清产核资、绩效评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资产评估管理和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等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向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委派财务总监工作已经启动。

２００２年，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推进了北钢集团等４户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授权经营
规范工作和省建工集团组建资本运营机构的授权工作。到年底已在省本级组建并授权了

２３家资本运营机构，涉及权属企业近３００家。授权经营后，这２３家资本运营机构的经济效
益均有明显提高，当年实现利润２４２５万元，比上年减亏３７亿元，整体上实现了扭亏为盈。
是年，省国资委制定了《黑龙江省省管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考核奖励办法（试行）》，并对

２１户省管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进行了考核，兑现了奖惩。２００３年１月，省政府在向
省人民代表大会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按照权

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和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对国有资本运营机构进行重组，以增强资本实力，打破流动壁垒，促进资产整合。要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对资本运营机构和授权经营企业的管理，试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完

善审计、考核、奖惩制度，增强资本运营能力，提高经济效益。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

管理，省委、省政府于当年１２月决定，成立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省政府
直属特设机构，将省财政厅原承担的有关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责划入省政府国资委。是

年，省政府大力推进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资产重组，并加强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

理。重点推进了首批１０户企业改制重组，完成了黑龙江乳业和哈尔滨亚麻集团出售以及
北钢集团的托管工作，并完成了省航运集团对滨港（集团）公司的重组和股权结构多元化工

作。加强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在哈尔滨产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上组建了黑龙江省产权交易

中心，构筑了国有资本流动和重组的服务平台。同时，积极探索县级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改

革，在全省推广了安达市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即将资本运营与经营城市有机结合，促进县域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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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６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设立市
（地）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意见》提出，市（地）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中共

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确定的原则，坚持政府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

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市（地）级人民政府可设立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

理，维护所有者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上述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省政府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
日召开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大国有资产监督

力度，促进国有资产运行安全。要求抓紧构建“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监督有力”的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体系，着力解决监督与管理分工不清、职责模糊、重复监督、交叉监督、滞后监督等

突出问题。进一步推进政企、政资分开，将经营性资产、金融类地方国有资产逐步纳入监管

范围。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建立以防范法律风险为主要内容的

出资人法律监督机制，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对国有资产进行严格监督检查，规范与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各市（地）、县人民政府均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国资监管工作在探索中不断规

范。２００５年，省政府国资委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了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对全省
３９３６户企业的７０５亿国有资产进行了重新登记，初步摸清了需要脱钩改制的省属企业的
资产分布状况，提出了脱钩改制方向。建立了重大财务事项备案制度和清产核资、账销案

存资产管理制度。出台了出资企业重大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为规范出资企业重大投资行

为、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决策水平提供了制度保证。整合了监事会和财务总监队伍，组

建了企业监督局，完善了相应的制度，实现了监督资源的优化配置。首次对出资企业负责

人进行了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并兑现了奖惩。加强了出资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严肃了收

入分配纪律，探索并规范了部分出资企业业绩考核工作，落实了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出资

企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双增长，国有资产呈现出保值增值

的良好发展势头。

第四节　其他方面改革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推行市领导县体制

１９８６年４月，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报告提
出，“市区非农业人口在２５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１０亿元以上的中等城市，已成为该地
区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中心，并对周围各县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可实行市领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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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一个市领导多少县，要从实际出发，主要应根据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状况，以及城

市经济实力大小决定”。是时，全省共设有１０个地级市，其中７个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在
这７个市中，领导县最多的是佳木斯市，共领导１３个县，最少的只领导１个县，作为全国大
城市之一的哈尔滨市也只领导２个县。为了贯彻国务院上述文件精神，黑龙江省逐步扩大
了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地级市的数量，并对各市所辖县数量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经国务院批准，将佳木斯市管辖的集贤县划归双鸭山市领导，将佳木斯
市管辖的萝北、绥滨２县划归鹤岗市领导。至此，全省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地级市增加到９
个。１９９２年８月，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庆作为中心城市的作用，使该市的行政区域与全省的
经济发展战略相衔接，并促进大庆市由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变，经国务院批准，将原

由齐齐哈尔市领导的林甸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和原由绥化地区行政公署领导的肇州

县、肇源县划归大庆市管辖。自此，大庆市开始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全省１０个地级市已
全部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同年１０月，为促进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省政府决定
将原委托牡丹江市代管的密山市，改由鸡西市代管。１９９３年６月和７月，国务院先后批准，
将牡丹江市领导的虎林县划归鸡西市领导；将佳木斯市领导的饶河县划归双鸭山市领导。

此后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原有的９个地级市（除１９９４年被国家确定为副省级的哈尔滨市外）
所领导的县及受省政府委托代管的县级市再未发生改变。

１９９３年２月，为推进黑河地区与俄罗斯的边境经贸合作，以带动全省边境经济发展，经
省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撤销黑河地区设立地级黑河市。新的黑河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除管辖由原县级黑河市改设的爱辉区外，还管辖原黑河地区所辖的嫩江等４县，并代管原
黑河地区所辖、此时已改为省辖的北安、五大连池２个县级市。１９９６年８月，为了充分发挥
大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并根据国家关于“地处一地

的市、地原则上都要合并”的决定精神，以及有利于行政管理的原则，经省政府报请国务院

批准，松花江地区与哈尔滨市合并，组建新的哈尔滨市。新的哈尔滨市领导的县由原来的２
个（含代管的县级市１个）增加到１２个（含代管县级市４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与县级市并存一地的地区、所在市（县）达到设立地级市标准的，撤销地区

建制，设立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规定精神，经省政府呈请国务院批准，撤销绥化地

区设立地级绥化市。新的绥化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管辖原绥化地区所辖望奎、庆安等６
县，并受省政府委托代管原由绥化地区所辖、现改为省直辖的安达、肇东、海伦３个县级市。
至此，全省地级市（含哈尔滨市）增至１２个，并且均实行市领导县的行政管理体制。

（二）政府机关与企业管理机关分设

由于黑龙江省开发较晚，一些市（地）、县的设置是与资源开发紧密相连的，这就出现了

政企合一的状况，即政府机关与企业管理机关是合署的，设置一个机关、配置一套班子、挂

两块牌子。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体制已不能与新的形势相适应，于是陆续有一

些市、县进行了政企分开的改革。例如大庆市，原来市人民政府与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合

署办公，市人民政府市长兼任石油管理局局长。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经中共石油部党组和中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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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省委批准，大庆市实行政企分开，大庆市人民政府与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分设，分别隶

属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石油部。伊春市与大庆市情况类似。

１９８８年３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友谊县进行县场（农场）分设、政企分开改革试点，到
１９９５年，友谊县与友谊农场的大部分职能已经分开。为了进一步理顺县、场的职能关系，深
化友谊县、友谊农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８日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友谊县、友谊农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凡属应由政府行

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全部划归友谊县人民政府，凡属应由企业行使的生产经营职能全部划归

友谊农场。到当年１２月，友谊县、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推进到位，完成了政企分开的
任务。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决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虎林县区域经
济一体发展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在虎林县进行打破条块分割体制，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发展

的改革形式，为解决全省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体制不顺问题探索经验。该改革方案从１９９６
年１月１日起正式组织实施。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突出的是还行政、司
法于地方，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还经营于企业，促进了企业的改革与发展。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５
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虎林区域经济一体发展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

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黑龙江省条块分割、政企不分的问题十分突出，全省有３个市地和
林区的１８个县至今仍沿袭着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有５８个市县存在着条块交叉分割管辖
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到２０００年，虎林区域经济一体化改革试点已圆满完成，为解决其
他地方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九五”期间，大庆继续推进

了政企分开的改革，伊春市的行政管理体制也逐步进行了改革，同时，进一步理顺了农垦、

森工系统的政法体制等。

二、党政机关机构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发出《关于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机
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在１９８３年上半年进行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其
中包括精简机构、紧缩编制、改革干部制度等。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黑龙江省从１９８２年至
１９８４年期间进行了省、地、市、县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全面改革，对于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

这次改革没有完全实现政企职责分开的目标，机构改革以后又陆续增设了一些机构，增加

了一些编制，党政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将实行党政分开、进一
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

据十三大要求，１９８８年黑龙江省各级党政机构普遍进行了改革和精简。其中，省委工作部
门只设办公厅、政研室、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不再设与政府重复的工作部门，例如撤销

·１６１·



黑龙江省志·总述

了农村工作部，改设为农业办公室，列为省政府序列的职能部门。１９９１年５月，省委、省政
府为了加强各级党政群机关机构编制管理，下发了《黑龙江省党政群机关机构编制管理暂

行规定》，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管理机构、管理权限与审批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对于

控制党政群机关机构编制膨胀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
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各级

党委和政府必须统一认识，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

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１９９３年７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
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提出，这次机构改革要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作为目标，紧紧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努力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翌年４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省编委提出的《关于省直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按照上述《方

案》和《实施意见》，省直党政机构改革全面展开。省委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理顺关系，精

简内设机构和人员，调整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工作效率。具体调整如下：（１）纪律检查委员
会机关与监察厅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２）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不单独设置，其职
能并入省政府教育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３）撤销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省政府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组建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为省委派出机构；（４）老干部局改由组织
部管理；（５）保密委员会（省国家保密局）改由省委办公厅管理。调整后，省委机关设有办
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省政府机构改革，为了

实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目标，综合经济部门要强化宏观管理职能，

减少具体审批事务；专业经济部门要实行行业管理，搞好规划、协调和服务；执法监督部门

要完善监督手段和监督机制；各部门要改革后勤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后勤服务社会化。要

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撤并、压缩不必要的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大力精简内部机构和人

员。这次改革，省政府工作部门由８６个减为４８个，精简４４％。从１９９５年７月开始，对省
委、省政府工作部门进行了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到１９９５年末，绝大多数
单位完成了“三定”工作。通过改革，省直机关行政编制为６３００名（不含政法系统编制），
比原有９４６１名减少３１６１名，精简３３４％。在省直机关机构改革全面展开以后，省委、省
政府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６日印发了《省辖市、地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和《县（市）、乡（镇）党政
机构改革方案》。到１９９６年，全省市（地）、县（市）、乡（镇）三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结束。
经过改革，全省市级行政编制精简１６８％，县级行政编制精简２６８％，乡级行政编制精简
４６８％。全省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的机构改革，是与各级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同
步进行的。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在职能转变上取得了进展。一是宏观管理职能得到强

化。各级政府综合部门按照宏观管住管好，微观上放开搞活的原则，强化了规划、调节、监

督、服务等职能，弱化和取消了分钱、分物等具体事务；二是保留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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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企业的直接管理，打破部门界限和所有制界限，实行全行业管理，初步探索出一条立足

于为企业服务，从而加强行业管理的新途径。三是社会管理部门下放了事权，简化了审批

程序，改变了管理模式。四是执法监督部门强化了执法监督职能，改变了工作方法。

在１９９５年前后进行的党政机构改革期间，黑龙江省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在全省各级国
家机关推行了公务员制度。１９９４年３月，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工资制度
改革工作会议，对推行公务员制度工作进行了部署。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省政府发出《关于
印发黑龙江省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要结合机构改

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职位设置、人员过渡、非领导职务的确定等项工作，要在“三定”

方案批准后及时进行。尚未进行机构改革的单位，要积极组织实施录用、考核、奖励、纪律、

培训、交流、回避、退休等项制度。《实施方案》规定，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范围包括：（１）
省、市（地）、县、乡４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公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２）行使国家行政职
能、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使用事业编制的单位中除公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１１月１５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行公务员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决定在省人事厅、省编委办公室、省石化工

业厅、省机械工业厅、省电子工业厅和牡丹江市、鸡西市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

在全省全面铺开。这次改革试点主要是将过去以品位分类的干部人事制度转为以职位分

类为主要特征的公务员制度。到１９９６年末，列入实施范围的省政府机关８０个部门中，已有
６８个完成向公务员制度过渡；市、地机关除哈尔滨、伊春、大庆和绥化因管理体制等因素尚
未完成过渡外，其他市、地已基本过渡完毕；６７个县（市）及１２０５个乡镇完成向公务员过渡
的人员已分别达到应过渡人员总数的７９％和８３２％。

在１９９５年对党政机关进行了一次全面机构改革之后，黑龙江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又
于２０００年实施了一次重大机构改革。是年４月２７日，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经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准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机构改革方案》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省

委机构改革方案要求，进一步理顺省委工作部门之间、部门内设机构之间的职能关系，重点

解决职能交叉管理重复问题；进一步理顺与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之间的职能关系，省委不

设置与政府部门对口的机构，确需省委与省政府共同承担的职能，实行合署办公或一个机

构两块牌子的办法；进一步理顺与下级党委及其部门的职能关系，一些可由下级党委或下

属单位承担的职能，尽可能下放或移交。这次机构改革后，省委工作机构为８个，部门管理
机构４个，与省政府部门合署办公机构１个；省委机关原有行政编制１２２１名（含派驻纪检
监察编制），按２０％的比例精简，核定行政编制９７７名。省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要求：通过改
革，建立与国务院组织机构大体对应的省政府组织机构；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

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省政府主要履行本行政区域经济调节和社会管理职能。要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审批事务。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推行政

事分开，配套进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调整后，省政府设工作

部门４１个（监察厅与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列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不计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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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数），其中省政府办公厅和组成部门２５个、直属机构１６个。另设部门管理机构４个，议
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２个。省政府机关行政编制由原来的５２７６名减为２７４４名，减少
２５３２名，精简４８％。在省直机关机构改革之后，积极进行了市（地）、县、乡机构改革。到
２００１年底，全省市（地）、县、乡级改革基本结束，行政编制由１６５３７２名精简为１３２２９８名，
精简２０％。期间，还进行了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对部分政事不分的事业单位进行了职能剥
离，撤销、合并、调整了部分事业机构，有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直接转为企业。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４日，根据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
改革的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

方案〉的通知》。１２月１７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按照上述《方案》和《实施意见》的要求，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机构改革于２００３年底至２００４年初陆续展开。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组建省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省经济贸易委

员会改组为省经济委员会；撤销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等，组建省商务厅；在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基础上，组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建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省计划生育委

员会更名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经过调整，省政府工作部门为４２个，其中，省政
府办公厅和组成部门２５个、直属特设机构１个、直属机构１６个。２００４年６月，省政府在原
纺织、冶金、石化、建材、轻工、机械６个局的基础上，分别组建省纺织行业协会、省冶金行业
协会、省石化行业协会、省建材行业协会和省轻工业联合会、省机械工业联合会。各协会

（联合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并监督执行行规、行约，规范行业行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

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的机构改革时，还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改革和完善。２０００年８
月３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省政府决定，进一步减少
各有关部门不必要的审批事项，规范审批行为，简化审批程序，为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依法

行政，实行办事公开，提高效率，优化服务，改善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创造条件。这次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取消部分审批事项；二是保留部分重要事项的审批；三是进

一步规范审批行为；四是加强对审批行业的监督；五是对审批后实施情况的监督。在改革

过程中，省政府组织各有关部门人员，对省政府各部门的２３２５项审批事项逐一进行了审核
清理。在此基础上，将审核事项减少了１２８３项，减少比率为５５２％。为了规范政府部门的
审批行为，拟定并实施了《黑龙江省行政审批事项管理暂行办法》。之后，全省各市（地）也

进行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２００３年省政府机构改革中，又对省政府２０００年第一轮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时保留下来的１０４２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清理和精简，减少比例
达４０％。

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企业改革不断深入的需要，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黑龙江省不断推进了以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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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在全省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主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不断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一）建立和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１９８６年６月，黑龙江省开始实施以市县为单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职工退休费用社
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全民固定职工按照现收现付模式筹集，劳动合同制工人按照完全积

累模式筹集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由此拉开了全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序幕。到１９８７
年底，全省８３个市（地）、县全部实现了以市县为单位的社会统筹。此后，省内农垦、森工系
统相继实行了行业统筹，使全省社会统筹工作跨入全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进度的第４位。
与此同时，各级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相继成立，形成了省、市（地）、县（市）三级社会保险管理

网络。

１９９１年６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职工养老保险
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按此规定，黑龙江省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实行职工个人缴费
试点。各地对养老金的计算发放办法进行了改革，打破了职工养老保险的身份界限，为全

省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到当年底，全省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全民所有制

企事业单位１５万户，涉及职工３０８万多人，离退休人员７４６万人；参加劳动合同制养老保
险的单位１５６万户，涉及职工６４４万人，还有２７万名临时工参加养老保险。另外，全省
３４个市县的４４１５户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实行了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涉及职工３０１万人，离
退休人员５５万人；部分“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和部分个体劳动者也参加了社保统
筹。１９９３年，为了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增强职工参与社会保险
意识，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黑龙江

省国有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暂行办法》，规定在职职工按照本人工资总额的

２％缴纳，由企业在发放工资时代为扣缴。当年，社会养老保险面进一步拓展。到年底，全
省有１５９４５户国有企业的３７３万余名职工已累计缴纳养老保险费５５８９万元。
１９９５年３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

养老保险制度要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改革。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

省政府于９月１４日印发了《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方案提
出了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目标，即到２０００年，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

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

系。基本养老保险逐步做到对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调

剂等使用基金。方案对基本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做了明确规定，就是各类企业的所

有职工（包括城镇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都必须参加全省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并强制执行。方案还对基本养老费用的筹集、建立基本养老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

金、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试点方案的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提高了

职工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意识，增强了企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主动性，扩大了养老保险

·５６１·



黑龙江省志·总述

的覆盖面。到１９９７年底，全省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企业已达２２２６３户，覆盖面为
６０％，其中国有企业覆盖面已达９０３％；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３２２２万人，占全省
城镇各类企业职工总数的６１％，其中国有企业职工参保率为８６１％。１９９７年，全省共收缴
养老保险费３３５亿元，收缴率为８３５％。
１９９７年７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

了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个人账户的规模、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等，明确养老保险基金

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根据国务院决定精神，省政府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３日印发了《黑龙江省
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７月１０日，省政府又发布了《黑
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和《黑龙江省城镇个体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规

定》，明确要求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和个体劳动者都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月缴纳基本

养老费。两个《规定》还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与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及个

人账户等，作出具体规定。根据这两个《规定》精神，省政府办公厅于同年１２月２５日印发
了《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办法》，提出，经过３至５年的努力，在全
省范围内，要基本实现统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剂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垂直管理。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发布与实施，有力地推动了

黑龙江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并使参加保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各项具体制

度也进一步完善。中直企业养老保险逐步移交地方管理，完成了养老保险向省级统筹的过

渡。到１９９９年，全省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
工达到４５２万人，应占参保职工总数的８７％；收缴养老保险费６８亿元，收缴率为８６％；支付
养老金７３亿元，支付率为８６％，社会化发放率为３０％，比上年提高１０个百分点。２０００年，
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截至当年底，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企业职工已

达４５９８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９６６％，其中，国有企业职工３９１５万人，参保率为９９４％；
集体企业职工３９６万人，参保率为８４１％；私营企业职工１３３万人，参保率为８１１％；“三
资”企业职工６８万人，参保率为８７７％；个体工商户８６万人，参保率为７７％。全年共收
缴养老保险费６７４亿元，收缴率为８７５％；共拨付养老金９０５亿元，拨付率为９８４％，基
本上确保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全省实行社会化发放养老金的人数达到１４３４万人，社
会发放率为９０５％。到２００３年底，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职工达到４６８万人，参保
率为９９２％。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按照５％的规模部分做实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从７
月１日起，按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为新退休人员核发基本养老金，并跟踪测算，实现新
老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有效衔接和平稳过渡。２００５年个人账户做实规模提高到６％，做
实资金总额已达３７亿元。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运行平稳，累计为１８万名企业退休人
员按新的办法计发了基本养老金。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促进公平

与效率的统一，建立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社会保险事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

在进行城镇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根据民政部的要求，黑龙江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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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开始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省政府发布《黑
龙江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将“凡非城镇户口且不由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农民都列入

投保范围内。开展的险种，有常规保险、独生子女保险和义务兵保险等６个养老保险险种。
到１９９６年末，全省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已达２９０多万人，收缴养老保险费１４亿元。２００２
年，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新思路，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

（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

１９８６年，配合劳动制度改革和企业破产法的实施，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
险暂行规定》，标志着中国失业保险（时称待业保险）制度开始建立。黑龙江省制定了实施

国务院上述暂行规定的细则，首先在国有企业实行失业保险制度。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黑
龙江省已初步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并且保险对象已扩大到破产企业职工、精简下来的职

工和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１９９２年３月，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国营企业职工待业
保险制度深化改革方案》，要求将目前在国营企业部分职工中实行的待业保险，逐步扩大到

国营企业全部职工。到当年底，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国有企业单位和机关近１７万户，参
保职工４０９万人，占应参保单位的９２２％；当年共筹集失业保险基金７８００多万元。集体企
业职工失业保险工作本着积极、慎重、稳妥的原则，先后在牡丹江市、佳木斯市等地进行了

试点，取得了经验后逐步推开。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又颁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
定》，进一步完善了失业保险制度。根据国务院上述规定精神，黑龙江省将失业保险对象扩

大到撤销和解散企业职工、停止整顿期间精简的职工及国家和本省有关法律规定的其他职

工，共７种人。在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失业职工的保险待遇和组织管理机构的职责等
方面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本着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失业保险由国有、集体企业扩大

到“三资”等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基金从由国家、企业负担，发展到国家、企业和职

工个人共同负担。失业保险费由企业按工资总额的１％税前提取，职工个人每月缴纳１元，
由劳动部门统一办理归集和管理。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省政府发布《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
保险规定》。据此，失业保险范围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职工已全部覆盖，并且有５０％的市
县进行了集体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试点。到年底，在全省初步形成了覆盖所有国有企业，包

括大部分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在内的失业保险网络。全省１３个地市和６８个县（市）已
全部建立起失业保险机构，有４７７万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当年全省共收缴失业保险金
１１３亿元。

１９９９年８月，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使黑龙江省失业保险
工作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当年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达到５０９万人，累计收缴失业保
险金６４亿元，拨付失业保险金１５亿元，滚存结余５亿元。
２００４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黑龙江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试点实施方案的批

复》精神，黑龙江省进行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的试点。截至

当年年底，全省已审核批准４５３７户企业共６８２万名下岗职工实施并轨，超额完成全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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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５０万人的任务。２００５年１月，全省已有２０８万失业人员领到经济补偿金。到２００５年
底，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的任务圆满完成。全省共有

１７１９万人顺利实现了并轨，其中地方困难企业下岗职工１６０５万人，中央直属企业下岗职
工１１４万人；支付地方困难企业并轨职工经济补偿金总额为１３４３５亿元。并轨人员全部
实现了再就业，其中被用人单位招用７５５万人，实现灵活就业９６４万人。

（三）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黑龙江省公费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是１９９２年９月开始在望奎县进行的。１９９４年４月国
务院制定下发《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以后，绥化行署本级及所辖１０个县
（市）也全部进行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探索。当时改革的模式有３种：一是全病种医疗保
险；二是大病医疗保险；三是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即国家在江西省九

江、江苏省镇江两市进行的医疗制度改革试点的做法。不论实行哪种模式，资金的筹集都

是本着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同承担，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原则。该项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医

疗费用三方合理负担，保证基本医疗需要和控制不合理费用增长的医疗运营机制，逐步建

立起社会大病医疗基金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保险制度。省里推广了绥化地区公费医

疗改革试点经验和齐齐哈尔市二商系统职工大病社会统筹的经验；同时，在绥棱、肇东、五

常３县（市）进行了职工工伤保险制度改革。到１９９５年末，全省有６２个市（地）、县实行了
公费医疗改革，其中４７个市（地）、县（市）实行了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
疗保险制度模式，１５个市、县实行了大病或全病种医疗保险。省直公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方案，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

１９９６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提出《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试
点的意见》。据此，黑龙江省制定并实施了《黑龙江省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

方案》，成立了省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当年，牡丹江市被确定为国家职工医疗

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城市，其改革方案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１９９７年，大庆市又被
列为国家医改试点城市。牡丹江、大庆２市的试点工作不断深化。１９９８年底，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从１９９９年初开始，在全国建立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省政府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召开全省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决定在牡丹江、大庆２市试点的基础上，在全省全面推进职工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企业和个人都能够承受

的，可以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１９９９年８月２日，省政府
印发《黑龙江省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总体规划》，决定本年内在全省基本完成建

设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任务。《规划》提出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原

则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要与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

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属地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

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建立医患双方有效的制约监督

机制，实现医药资源的科学合理使用。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缴费率是：用人单位控制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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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工资总额的６％左右；职工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２％。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经过精心组织，医改工作稳步推进。到２０００年底，已在全省初步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全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达到 １６７５万人，占应参保职工总数的
２７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改变了过去在医疗问题上“吃大锅饭”的状况，保
证了广大职工身体健康和基本医疗需求。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黑龙江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实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出台。翌
年４月１日，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全面启动。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费由
参保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单位缴费率为本单位２０００年工资总额的７５％，职工缴费率为
２０００年本人工资收入的２％。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公务员医疗补助标准
一般人员为２０００年工资总额的４％，医疗照顾人员为每人每年４８００元，离休人员的医疗统
筹标准为每人每年５９００元。截至２００２年底，参保的省直单位已达８５９户，参保人员达８９
万人。到２００３年，全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达到４３５万人。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有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８６７家，定点零售药店１０５６家，并且全部签订了《定点医疗机构医疗
服务协议书》和《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书》。为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

构的管理，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保证医疗基金的安全运行，省政府医保管理部门制定了

《黑龙江省开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实施办法》。该《办

法》得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保中心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全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

数已达６０２８万人，其中，省直参保人员１５万人，全年征缴医疗保险基金２７亿元，支出
２１亿元，累计结余３６亿元。

四、住房制度改革

黑龙江省住房制度改革（简称房改）始于１９８７年，是年６月，成立了省住房制度改革领
导小组，下设房改办公室，具体负责全省房改工作。１９８８年，国务院召开全国住房制度改革
工作会议，印发了《关于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国家部署，

黑龙江省计划用三四年的时间，分批把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推开，并确定哈尔滨、齐齐哈尔、

牡丹江、佳木斯、大庆、双鸭山６市和宁安、勃利等１０县作为第一批改革的市县。１９９１年６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开展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黑龙江省认真贯彻

国务院提出的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方针，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多种模式的改革探索。

在工作指导上，因地制宜，分层次推进，制定出台了本省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规定

了房改的阶段性目标、政策和今后两年的任务，总结了鸡西、宝清、呼兰、尚志等１５个市县
的房改经验。在改革方向上，积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建立住房商品化消费机制；

二是建立国家、单位、个人三方筹资机制；三是建立资金投入与回流相补充的循环机制；四

是建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分配机制。在改革内容上，着重推进了改革低租金，出售旧公

房，新房新制度，组织集资、合作建房，鼓励有组织地个人建房和多渠道筹资建房等五个方

面的改革，使全省的房改出现了稳步发展的态势。到１９９２年，全省已有６２个市、县进行了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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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住房租金改革，有９个大中城市和１７个县实行了公积金制度，有６３个市县开始出售
公有旧房。全省集资建房、个人建房和购买商品房等累计回收和吸引个人资金２０１亿元，
政府、单位和个人三方共筹资２７５５亿元，建房面积达６１５万平方米。通过房改，使住房资
金呈现出良性循环，初步扭转了过去只投入不产出的被动局面，增加了住房建设资金，加快

了住房建设，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同时，改变了无偿分配的住房制度，从机制上对住房分

配不合理、分房机会不均等的问题有所制约，使人们在住房问题上长期形成的供给制、福利

制和等级制的观念开始淡化。

１９９４年７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立了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城镇住房新体制框架，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入了综合配套、全面推进的

新阶段。同年１０月１４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深化房改工作会议，贯彻国务院《决定》精神。
１０月２２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近期深化城镇
住房制度改革的４项任务：一是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按照“个人存储、单位资助、统
一管理、专项使用”的原则，由职工个人及其所在单位按个人工资和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

例逐月缴纳，归个人所有。各地和企事业单位都要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二是积极推行租

金改革。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各大中城市的住房租金在０３元／平方米以上的基础上翻
一番。三是稳步出售公有住房。城镇公有住房除县以上人民政府认为不宜出售的外，均可

向城镇职工居民出售。售房价格规定：向高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市场价；向中

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四是实施“安居工程”，加快住房建设步伐，解

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确保国家提出的２０００年实现人均居住面积达到８平方米的小
康目标。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全省住房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共有
１１７１４个单位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累计归集公积金６３２亿元，为全省实行《职工个人
购房抵押贷款办法》和实施“安居工程”建设提供了大量可融资金。全省共出售公有住房

３０８６万平方米，其中县镇公有住房出售面积已占县镇公有住房总量的８０％。自１９９２年以
来，全省采取小步快走的办法，３次调整了公有住房租金，由原来的使用面积０１元／平方
米，逐步调整到０６元／平方米以上。“安居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全省已累计筹集资金２７
亿元，完成施工面积３５０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２５２万平方米，提供解困住宅５万余套。１９９５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７１平方米，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７平方米。１９９６年，全
省１３个市地和８１％的县（市）已出台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有１１个大中城市推行了住房公
积金制度，累计归集公积金１１２５亿元，为在全省实行《职工个人购房抵押贷款办法》和实
施“安居工程”建设提供大量可融资金；已出售的公有住房占全省公有住房总量的２２２％；
公有住房租金进一步调整到１０元／每平方米。
１９９７年７月３日，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城镇住

房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凡没有建立该项

制度的县（市）和行政、事业单位（包括国有、集体、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在１０月１日
前建立起来。要加大出售公有住房力度，１９９７年出售公有住房数量要达到可出售公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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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的１０％以上。各地要逐步取消无偿分配住房，建立新房新制度，单位建房要严格执行
只售不租或先售后租的政策。当年，全省出售公有住房６１２万平方米，占公有住房存量的
１０２％；全省共有１３６９６个单位建立了公积金制度，比上年增加６７１％；累计归集住房公积
金１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５６％；公有住房租金普遍提高到了每平方米使用面积 １元
以上。

１９９８年７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明确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

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采取

扶持政策，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发展住房金融；加强住房物业管理。１２月２４日，省政府
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印发了《黑龙江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

案》。《方案》规定，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停止
住房实物分配后，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职工购房资金来源主要有：职工工

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及由财政、单位原有住房建设资金转化的住房补贴等。

《方案》重申要全面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所有地市县以及企事业单位都应建

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到１９９９年底，职工个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不应低于５％；有
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职工个人可提高到６％，单位可提高到８％以上。要进一步提高住
房公积金的归集率，继续按照“房改决策、中心运作、银行专户、财政监督”的原则，加强住房

公积金的管理工作。《方案》还对公有住房租金改革、公有住房出售以及发展住房金融提出

了明确要求。该《方案》的出台和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１９９９年，全省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和公积金的归集率明显提高。许多之前公积金未覆盖的城镇集

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都建立了公积金制度。到２００３年第三季度末，全省
住房公积金覆盖面已达到５２％，归集住房公积金总额达１４６６亿元，使用率达到４３２％。
基本实现了住房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转换，初步建立了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层次的住

房供应体制，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２００２年，全省１３个市（地）、省直机关、电力系统，
全部出台了住房分配货币化方案，并继续开展贷款补贴。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出售现有
公有住房原则上实行成本价，并与经济实用住房相衔接。公有住房出售后，可进入二级市

场交易。到２００１年，全省已累计出售公有住房８０００万平方米，售房累计款项１７４５亿元。
２００２年，全省公有住房出售率已达８２％。公有住房租金进一步提高，截至２００１年底，全省
平均房租已达到１５５元／每平方米。随着住房现金的调整，全省廉租房建设开始启动。大
庆市拿出６００套住房向贫困职工实施实物配租，财政补贴资金４２１万元。以房改促进住宅
建设，房地产业已成为黑龙江省国民经济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已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４平方米，提高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８８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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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对外开放与横向经济联合

一、全方位对外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的方针。自１９８１年１
月１日，经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开始自营出口贸易，由货源省变为内地口岸省，直接面向国
际市场。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６日，公安部宣布，黑龙江省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佳木斯、牡丹
江、鹤岗、七台河、伊春、黑河、五大连池１０市为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同年１２月，省委召开工
作会议提出，经济发展要实行“南联北开，全面搞活流通”。南联，是指与国内其他省区之间

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北开，是指对苏联开放，通过发展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贸易，以加快本省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实行
全方位对外开放，特别是要在“北开”上有所突破，以“北开”吸引和促进“南联”，逐步把黑

龙江省建设为国家北方的重要贸易市场和对外口岸。自此，黑龙江省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到１９８７年，全省对外贸易口岸已由原来的１个发展到３个；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发
展到３０多家；外销市场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５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１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外
贸进出口总额达９６亿美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６４倍。
１９８８年初，国务院为促进黑龙江省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专门制定出台了８条优惠政

策。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推进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提出并全面落实“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方针，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同苏联和东欧国

家的经济联系，加快发展对苏边境贸易。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２日，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深化外
贸体制改革的规定》１８条；５月１６日，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对苏边境经济贸易工作的政
策措施。１２月，省委召开全省市地委书记扩大会议，强调要加快“南联北开”战略的实施。
当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为１２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４３％。
１９８９年７月１日，经国务院批准，哈尔滨港、佳木斯港和富锦港正式对苏联开放。同

时，苏联也对中国开放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共青城和波亚尔科沃３个港口。中断了２０
多年的中苏水运贸易等航线重新开通。是年，省政府提出，对苏境经济贸易要实现３个“三
到五”的奋斗目标，即：易货贸易要实现３到５亿瑞士法郎，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要实施３０到
５０项，输出劳务要实现３０００到５０００人。到年底，“三到五”的目标已超额实现；全省对苏
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５７亿瑞士法郎，比上年增长１９倍；对苏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实施
１０７项，已完成５２项；派出劳务人员１３万人，比上年增长９倍。这一年，黑龙江省外贸经
营主体由原来的１家公司发展到１８０多家公司；贸易层次由省一级发展到省、中心城市、边
境市县、行业专业多个层次；贸易形式由单一的易货贸易发展到易货贸易、工程承包、劳务

输出、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技术进口、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等多种形式，从而使黑龙江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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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边境贸易由外贸出口的补充地位，发展成为外贸出口的重要地位和进口的主导地位。

１９９０年６月，经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举办了首届中国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贸易洽谈
会（简称“哈洽会”），苏联及东欧国家和蒙古、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２５００多名政府官员和
客商与会；国内各省、市、自治区６个交易团、３４００多人与会。首届“哈洽会”不仅签订了总
金额１８亿瑞士法郎的对外贸易合同，而且探索了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同苏联及东欧国家发
展经贸关系的路子，推进了“南联北开”方针的落实。从此，黑龙江省成了全国对苏联（俄罗

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贸易活动的主要渠道。当年，全省对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７２亿
瑞士法郎，比上年增长２６２％。

“七五”期间，黑龙江省对外特别是对苏经济技术合作深入发展。从多层次、多形式的

试验区、开发区起步，先后在牡丹江、黑河、绥芬河、同江等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辟建了３
个“通贸兴边试验区”。到１９９０年，全省累计批准对苏联等国家的边境地方经济技术合作
项目５０３项，合同金额达５３亿美元，其中“七五”期间签订利用外资项目３７４项，合同金额
４５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４６５亿美元。已有３２０个项目投产见效，其中有１２个项目的规
模居全国同行业外资企业之首。同时，省政府加强了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出台了引进人

才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据统计，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全省共实施引进国外智力项目３６１个，聘请
外国技术、管理专家８４５人；从省内工商企业派出国外实习培训人员１４０人。
１９９１年３月，经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在黑河市大黑河岛开通了第一个中苏（俄）边民

互市贸易市场。翌年，大黑河岛被列为边境民间贸易区。此外，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建立了中外民贸市场；在绥芬河创办了出口加工区、贸易保税区和互市贸易市场。１９９２年
３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黑河市和绥芬河市。５月３日，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定》，出台了１４条政策措施。提出要实行沿
边开放战略，贯彻“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方针，形成以哈尔滨为龙头，以黑河、绥芬河为窗

口，以沿边开放带为前沿，以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等沿线、沿江中心城市为支柱，

覆盖全省的开放网络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合作或多元化市场的开放格局，使黑龙江省

成为国家沿边开放的重要地区，南联北开的重要枢纽和东北亚国际性区域合作的前沿突破

口，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５月２３日，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赋予黑河、绥芬河边境开放城市的若干管理权限和优惠政策》，希望

黑河、绥芬河两市创造性地用好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各项权限和政策，努力为国内

外客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当年，通过贯彻落实上述政策措施，推动了全省对外贸易规

模不断扩大，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２８１６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９５％，其中出口完成
１８２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７％，比全国平均增幅高１０５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的
位次由上年的第１０位上升到第８位。整个“八五”期间，黑龙江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累
计完成１３０２亿美元，为“七五”期间进出口总额的１２倍。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出
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传统初级产品逐年下降。１９９５年，在全部出口商品中，
农副产品、轻工业产品、重工业产品所占比重，分别由１９９０年的３５１％、３９３％、２５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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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１６４％、５７０２％、２６５８％。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进展，对外销售网络不断扩大。在继
续巩固传统市场，发展老客户新交易的同时，积极开展多元化市场，特别是加快了韩国、中

国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新伙伴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以俄罗斯为主体，中国香港、日本、

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并举的出口格局。到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已同１３０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贸易往来关系。其中俄罗斯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１９９５年对俄出口额为１５３亿美元，
占黑龙江省出口总额的６４％。边境贸易在全省对外贸易中占有突出位置，“八五”期间，全
省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７６５９亿美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额的５９％。

在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黑龙江省利用外资额持续增长。“八五”期间，省政府采

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不断增加。

１９９１年４月，省政府在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台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规定》的基础上，又
制定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规定的补充规定》，为引进外资再次提出一系列优惠

政策措施。在这些优惠政策的鼓励促进下，全省引进外资项目和资金逐年增加。１９９１年到
１９９５年的５年间，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４５０４个，为“七五”时期的１２倍；实际利用
外资１７１亿美元，为“七五”时期的４７倍。到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共有“三资”企业４３８８个，
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２８００个，外商独资经营企业１４３３个；外商投资总额为８５５３６１万
美元。已有３０多个外国大公司在黑龙江省投资办企业。同时，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亦有较大发展，５年共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４９１份，比“七五”时期（下同）增加２７３份；合
同金额８７５９３万美元，增加４５８２５万美元。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合同８２１份，增加６０１份；合
同金额６３７８３万美元，增加４４５１９万美元。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深入贯彻“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方针，以扩大外贸出

口和吸引外商投资为重点，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全面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并

取得了显著成效。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黑龙江省外贸出口出现大幅度
下降。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措施，使外贸出口额迅速回升。

２０００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２９８６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６３％，高于全国平均增幅４８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额１４５亿美元，高于全国平均增幅２４９个百分点。到２０００年末，黑龙江
省已同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其中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额已占全省进出口总
额的６２７％。“九五”时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１２１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５７亿美
元，进口总额６４亿美元。其间，通过借用外国资金、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开展补偿贸易、证
券融资等多种形式，使黑龙江省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５年中，全省共签
订利用外资项目协议１８４２个，实际利用外资累计４９０９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加３１９９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１７３４项，实际利用外资３４５９亿美元。到２０００年末，全省
外商投资企业已达３３１８个，投资总额８３４４亿美元。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
高，在全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十五”时期，面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新机遇，黑龙江省坚定不移地实施了大

开放战略，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水平，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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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领域不断拓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对外贸易额和利用外资额持续增

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最快的时期，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起

到重大的推动作用。２００１年，在世界经济整体衰退的不利外部环境条件下，黑龙江省采取
了一系列趋利避害的应对措施，加强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联系，并多次由省领导率团赴境
内外开展大型招商引资活动，使黑龙江省进出口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经济技术合作取得显

著成果。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３３８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３４％，也高于１９９３年的历
史最高水平，高于全国进出口总额平均增幅５８个百分点。批准利用外资项目２４２个，合同
外资金额８９８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８６１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１０４％和３６５％。建
立了黑龙江中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对俄科技合作取得新进展。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一是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将招商引资的重点放在了世界大的跨国公

司上，推出了一批本省资源开发、存量资产重组、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产业等方面的大项

目，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招商引资。全年批准利用引资项目数量虽有下降，但合同外资金额

却比上年增长２５１％，实际利用外资达９５亿美元，增长９８％。二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不断扩大出口规模。在巩固和扩大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了非

洲、南亚、中东、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到境外投资办厂，开

展加工贸易，带动了原材料和设备的出口。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４３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５％。其中出口完成１９９亿美元，增长２３３％；进口完成２３６亿美元，增长３３２％。三
是大力推进对俄贸易和科技合作，对俄经贸和科技合作层次进一步提高。２００３年９月，由
省委书记宋法棠亲自率团赴日本、澳大利亚开展投资贸易促进活动，省直有关部门和９个
地市及农垦系统的８０多家企业参加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当年“非典”疫情过后，由省政府
领导率有关人员赴北京走访了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部分企业的驻北京机构，并走访了美国商
会、意大利商会等机构。通过走访和函电邀请，有数十家企业派出代表来黑龙江省考察访

问和洽谈对接项目。是年，还加快了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并围绕实施老工业基地振

兴战略开发、推介和落实招商项目。当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完成５３３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５％；其中出口２８８亿美元，增长４４６％，扭转了进出口多年逆差的局面。全年批准利
用外资项目２３０个，合同利用外资金额１３９亿美元，增长２４２％；实际利用外资１０３亿美
元，增长８９％。
２００４年１月，为了推进黑龙江省对外开放升级，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对外开放工作

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左己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掀起新一轮大开放、快开放的热潮。

为此，他提出４点意见：一是认清形势，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定搞好大开放的信心；二是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定不移地实施大开放战略；三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更加灵活

的大开放政策；四是切实加强对大开放工作的领导。同年２月，省政府提出２００４年为全省
招商引资年，要组织和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招商引资，推进对外开放升级。是年，全省进出

口总额实现６７９２亿元，连续４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２００１年翻了一番多，比２００３年净
增长１４６亿美元，年度增长额创历史最高纪录。对俄贸易规模继续扩大，贸易额比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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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一番多，达到３８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９４％，占全国对俄贸易总额２１２３亿美元的
１８％。全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４５亿美元，增长１２２％。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
营业额２６亿美元，增长２９５％。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５日，省政府下发《关于推进对俄经贸科技
合作战略升级的意见》，并附发了关于在俄蒙建设境外原材料基地，对俄科技合作基地等４
个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是年，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黑龙江省对外开放水平进一

步提升，特别是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取得明显成效，“四个基地”的建设全面启动，形

成了一城、两园、五个中心、百家以上单位竞相参与的科技合作大格局。全省全年实现进出

口总额９５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４０９％，高于全国平均增幅１７７个百分点。其中，对俄进
出口总额５６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４８５％。继续保持全国对俄进出口第一大省地位，占全
国对俄贸易额的比重达到１９５％，比上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全年出口商品总额为６０７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６４９％，高于全国平均增幅３６５个百分点。进口商品总额为３５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６％。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出口工业制品５３亿美元，占出口
总额的８７３％。出口商品销往１９７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合作进一步扩大，全年实际利
用外资１５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５３％，其中外商直接投资１４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７％；
全年在境外兴办企业１２家，投资总额２４５５１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２３６８２万美元。全年对
外投资总额已超过黑龙江省此前２０年在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４５５％，创历史最高水平。
投资领域涉及矿产资源开发、石油冶炼、航空客货运输、农业种植加工、工业制造、餐饮服

务、进出口贸易等。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动合作完成营业额３２２６１万美元，比上年增
长２４３％。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对外贸易总额达２９４３亿美元，年均增长３３２％；比“九五”时
期增长１４３％，其中，出口总额１６２２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１８５％；进口总额１３２亿美
元，比“九五”时期增长１０６％。对俄贸易连续５年实现３０％以上的增速，俄罗斯已成为黑
龙江省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以及１５个边境口岸和绥芬河、东宁、
黑河３个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已成为全国各省市区开展对俄经贸活动的窗口、平台和桥
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对拉动全省特别是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５年中，黑龙
江省签订利用外资项目共计１２８４项，合同利用外资总额为８３８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
长７２％；实际利用外资６６４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３５％。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
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１０７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８７７％。

二、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黑龙江省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发展以南联为主的横向经济联合。“南联”

作为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方针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加强同国内南方

发达省市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借助发达省市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优势，促进黑龙江省

经济发展。１９８６年４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发展横
向经济联合问题，明确提出要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联合作为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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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革的重点。５月５日，省政府发出《批转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促进城乡
共同繁荣的经验的通知》，指出，横向经济联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振兴黑龙江

省经济的突破口。要求各地学习和推广佳木斯市的经验，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把横向经济

联合推向一个新阶段。８月，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
决定》精神和本省具体情况，制定出台了《关于发展省际经济联合的优惠办法》，共１８条。８
月１５日至９月１日，省政府在哈尔滨市主办了国内横向经济联合黑龙江邀请会，全国２８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政府官员及大中型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代表共７３００多人
与会。期间，黑龙江省与兄弟省市区达成正式和意向性协议２０９５项，协议总金额６６亿元
人民币，其中引进省外资金４５１亿元，组成新的经济联合体５５个。１９８７年３月，省政府召
开全省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横向经济联合的重点放到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出

口创汇，增加新产品和增加经济效益这四个方面。此后，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

１９９０年７月，黑龙江省与山东省签署了《关于建立长期经济合作关系的协议》，双方一致同
意，本着优势互补、真诚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期稳定的省际经济技术合

作关系，并进一步发展两省地区、部门、行业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技术联合。这标志着黑龙

江省与兄弟省市区的横向经济联合已从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从单向联合向综合联合发

展，从短期合作向长期有计划有目标的合作发展。经过多年与兄弟省市区的经济技术联

合，已在黑龙江省涌现出一些跨省（市）的各种类型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促进了生产要

素的优化组合，提高了黑龙江省部分企业的竞争力。据统计，“七五”期间全省共与外省市

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合作项目１７万项，实际引进外省市资金１３１６亿元，省内融通资金
７０８亿元；开发新产品、新品种２２４０种；扭亏企业６１０户；交流各类专业人才２５万人次；
组建各种经济联合体６６３个，其中重点企业集团５９个；协进协出物资总值３５亿元。通过横
向经济联合，全省新增工业产值６１３６亿元，新增利税１０４６亿元。

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中，黑龙江省除不断加强同南方发达省市的经济技术合作外，非

常重视同近邻辽宁、吉林和内蒙古的经济技术合作。“七五”期间，黑龙江省与辽、吉两省和

内蒙古自治区的横向经济联合蓬勃发展，成果丰硕。仅１９８９年一年，由大连、沈阳、哈尔
滨、长春、赤峰、哲盟、兴安盟和呼伦贝尔盟组成的“五市三盟”地区协作组织发挥中心城市

的作用，共完成联合运输、合资办电、开发原材料基地、组建企业集团和群体等方面的合作

项目即达２７项。在加强与兄弟省市区横向经济联合的同时，黑龙江省政府大力鼓励和支
持省内区域性经济协作。在建立了以齐齐哈尔市为中心的西北部经济区和以佳木斯市为

中心的东部经济区的基础上，１９８６年以后，又建立了以哈尔滨市为中心的中部经济区和以
牡丹江市为中心的东南部经济区，从而在全省形成了地区间的联合协作网络。通过发挥中

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作用，促进了省内横向经济联合向纵深发展。例如，哈尔滨市按照

支援有偿、利益共享、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围绕城乡经济联合、发展集体经济、科技

兴农、村屯建设、农业基础建设、商品流通、扶贫脱贫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八个方面，开展了

“市带县、城帮乡”的城乡一体化工作，取得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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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推进横向经济联合，不断加大与南方经济发达省市经济技

术合作的力度。省政府领导每年都亲自带队到南方省市进行考察学习和招商引资活动，通

过政府间高层互访和举行招商引资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兄弟省市政府、企业和各界人士

介绍黑龙江的资源优势、经济优势、区位优势和对投资者所提供的优惠政策，激发南方各省

市政府和客商来黑龙江投资、合作的热情。同时，组织省内大中型企业赴上海等省市开展

对口协作活动。在开展横向经济联合过程中，省政府坚持围绕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势发展联

合，围绕搞好大中型企业开展物资协作，围绕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开展技术协作，围

绕“北开”的优势发展“南联”等。在上述各方面的联合中，均取得良好成效。例如，在１９９２
年１１月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哈尔滨市主办的东北经济区第六次经济技术协作暨第１４次
物资协作会议期间，东北三省一区和计划单列市相互交流各种经济技术项目１１３８个，通过
洽谈签订合同项目１７７个。在１９９４年８月于上海博览会期间，黑龙江省组织了由１４个市
地和部分省直厅局参加的黑龙江省代表团，共有１０００多家企业的近万人参与了经贸洽谈，
共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合同、意向性协议３６０余项。据１９９４年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与外省
市区共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项目２１２３项，这些项目落实后可引进资金１１４８亿元，新增工业
产值３５５５亿元，新增利税４７亿元。到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已同全国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及其所属的８００多个地、市、区、县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累计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
议３７１０３项，已执行协议２２２６１项，实际引进资金１１１４亿元，新增产值３６７９５亿元，新增
利税７２４亿元。
１９９７年６月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南联成果创历史最高水平。在

经济技术协作方面共签订南联项目３４１项，总投资达到２９９４亿元，引进外省资金１６９０亿
元，预计可新增产值５６２５亿元，新增利税１０５１亿元。这几项主要指标分别比上届哈洽会
增长７３％、１３％、１２％、１５％和２８％。１９９８年６月举办的第九届哈洽会南联成果再超上一
届哈洽会，期间共签订南联合作项目３５２项，总投资５０３１亿元，引进资金３２５９亿元，分别
比上届增长３２％、６８７％和９２７％。在签约项目中，投资上千万元的合作项目７１项，上亿
元的项目４项。１９９８年，全省共签订南联经济技术合作项目１６８６项，总投资达到９８４亿
元，引进外省资金４６９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４％、７４％和１１９％。在这些合作项目中，投资
千万元以上的项目２９９个；高科技附加值项目１３３项，总投资４８亿元，引进技术２６项；农业
及农业开发项目１５３项，总投资１６８亿元，引进资金１１７亿元；外省独资项目７６项。沿边
市县出现了一批外省投资办厂出口加工型企业。１９９９年６月举办的第十届哈洽会，共签订
国内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合同９９３５亿元，创历史新高。２０００年６月举办的第１１届哈洽
会，南联再创佳绩，共签订国内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合同金额１２９３４亿元人民币（折合
１５６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元。

进入新世纪，黑龙江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国内经济技术合

作的力度，南联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０１年，全省引进外省到位资金达７２５亿元，项目资金到
位率为４９％，比上年提高２６５个百分点。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从其他省份引进到位奖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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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亿元，为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７倍。整个“十五”期间，全省共引进外省资金６３８３亿元，为“七
五”“八五”“九五”时期引进外省资金总额的２５９倍。这些引进的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加
工、工业企业的改组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以及服务业等领域，加快了黑龙江

省经济的发展。

第二章　发展国民经济

第一节　实施农业强省战略　推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经济增长的潜力主要在农村。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省委、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

位，推进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的进程。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黑龙江省农业和农村经
济全面发展。粮食产量在１９７８年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万吨以后，到１９９０年即突破２０００万吨，
翻了一番；１９９６年又突破了３０００万吨。２００５年达到３６００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畜牧业
逐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５年畜牧业产值突破４６０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到４０％。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市场化程度提高。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如
北大荒集团已经跻身全国同类企业前列。“订单农业”形成规模，绿色食品开发迅速崛起，

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０５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达到１２９４４亿元，为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３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３２２１元，为１９８５年的
８１倍。

一、稳定党的农村政策

黑龙江省自１９８３年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为了保持和保护广大农民的积极

性，１９８４年按照中央要求，把原定５年的土地承包期一律延长为１５年，使农民有了一个长
远的预期，他们向土地的投入明显增加，为农业的连年丰收创造了条件。１９８６年，省委、省
政府明确宣布党的农村政策“五不变”，即：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联产责任制的

政策不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鼓励和支持发展

乡镇企业和家庭副业的政策不变；放宽农副产品收购和经营流通的政策不变；“绝不放松粮

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继续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的政策不变。“五不变”宣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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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全省广大农民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他们在精心做好承包土地的同时，积极发展商品生

产，涌现出了甘南县音河乡兴十四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先进典型。１９８９年１月，省委、省
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１０条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
入，提高农用生产资料的供给水平，认真落实粮食和生猪政策，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

任制，坚决减掉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等。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还分别制定了保护农民合法

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这些措施，进一步稳定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和完

善了农村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吃了“定心丸”，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一些在外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员陆续返乡务农，使全省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加，为农业和农

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七五”期间，全省农村总产值以年均１２８％的速度增
长，１９９０年达到３８５６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８２８％。
１９９６年初，在农村土地承包第一轮１５年即将到期之际，省政府提出，认真贯彻国家关

于土地承包期延长３０年的政策，要求以市地为单位，抓好一个村的试点，摸取经验，积极稳
妥地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的试点工作。各地按照省政府要求认真进行了延长土地承包期

的试点工作。同时，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狠抓了承

包合同的管理，确保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实施。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全省农村普遍贯彻落实了
中央关于土地第二轮承包政策，主要是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３０年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给
农民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而稳定了人心，进一步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精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轻

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规定农民的合理负担一定３年不变，并认真清理“三乱”，严肃查处加
重农民负担的案件，使农民负担过重的状况有所改变。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一系列政策，首先是取

消和逐步取消了乡统筹费、农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集资、屠宰税和义务工、劳动积累工；调整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全部
免征农业税及附加。黑龙江省通过试点，然后在全省全面推开。通过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税

费改革的政策措施，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２００４年，全省农民人均纯
收入实现快速增长，达到３０１０元，比上年增长２０％，是黑龙江省历史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幅最大的一年。

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粮食生产是黑龙江省的优势产业，不断提高粮食产量、质量和商品量也是国家对黑龙

江寄予的希望所在。为此，省委、省政府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始终把粮食生产

放在首位，并紧紧抓住不放松。早在１９８５年，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了“扬一长（粮食生产）、
补两短（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农业发展方针。１９８８年，省委、省政府又提出“以粮
食为主体，以畜牧业、乡镇企业为支柱，粮牧企三位一体，带动其他各业协调发展”的路子。

随后，省委、省政府又相继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目标和发展框架，鼓励搞好农副产品精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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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经过几年的努力，到１９９０年，全省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的构成，已由１９８６年的７７５∶４７∶１６４∶１５，调整到７４９：３１∶２０１∶１９。
此后又经过１０年的调整，到２０００年，全省农、林、牧、渔业产值的比重更趋合理，达到６６３∶
２９∶２８１∶２７，农业生产逐步走上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道路。

为了促进粮食生产，省委、省政府提出坚持走“稳定面积，优化结构，增加单产，提高效

益”的路子，要求按照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不断调整种植结构，逐步扩大了水稻、玉米、大豆

等高产高值作物面积，缩小小麦等低产低值作物面积。１９９５年，全省粮豆播种总面积为
７５０万公顷，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８万公顷，增长１１％。其中，水稻种植面积８３５万公顷，比
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６１万公顷，增长２３９％，玉米种植面积２４１４万公顷，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２４２
万公顷，增长 １１１％；大豆种植面积 ２５１３万公顷，比 １９９０年增加 ４３４万公顷，增长
２０９％；而小麦种植面积则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７８１万公顷，调整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１１６万公顷，减
少３７３％。种植结构的调整，不仅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而且农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八
五”期间，全省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逐年提高，亩产由 １９９０年的
２０７８公斤提高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３０５公斤，增幅为１０９％。粮食总产量在１９９０年首次登上
２００亿公斤台阶以后，１９９４年又突破２５０亿公斤大关，１９９５年达到２５９２５亿公斤。同时，
全省油料、亚麻、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产量、产值都有大幅度增长。１９９５年，全省农业增
加值实现３０８７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９５亿元，增长６３１％。

在调整种植业比例关系的同时，黑龙江省还坚持合理调整农、林、牧、渔业比例关系及

农业与非农业的比例关系，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省委、省政府重视大力发展以生猪为重点

的畜牧业和乡镇企业，并取得显著成效。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９日，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畜
牧业的决定》，提出“八五”期间要大力发展奶牛生产，稳定发展家禽、肉牛，力争２～３年内
实现猪肉自给。《决定》还提出了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５年中，全省畜牧业得到
较快发展。到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大牲畜存栏４８５７万头，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３７５万头；猪存栏
８５５９万头，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０１万头；羊存栏３８９２万只，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９５９万只；家禽存
栏１６５３０６万只，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８７３９５万只。畜牧业产值达１３４３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６０３％，年均增长１２１％，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２１５％，比１９９０
年增长１４个百分点，初步确立了畜牧业作为农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期间，黑龙江省
乡镇企业得到较快发展。１９９２年７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必须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农民奔小康的主要途径，发展县域经济乃至全省经济的战略

重点，放到农村经济的主体地位来抓。１９９３年４月和１１月，省委、省政府又先后召开两次
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对加快乡镇企业发展进行动员和部署，并决定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在全
省大力实施乡镇企业“跨越工程”。１９９４年８月和１９９５年９月，省政府先后发出《关于发展
乡镇企业若干政策的通知》和《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若干政策的补充通知》，出台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以保证“跨越工程”目标的实现。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全省乡镇企业发展

速度明显加快，并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１９９３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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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１９９４年，全省乡镇企业达７２４万户，年总产值达
到６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６４％；实现营业收入５９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１５％；实现纯利
润３１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１％。１９９５年，全省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和效益同步增长，总产
值（按１９９０年不变价，下同）达到８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６％；实现营业收入８６９亿元，增长
４６９％；实现利润５６２亿元，增长２４９％。乡镇企业规模和实力逐步增强，到１９９５年，全
省营业收入超亿元的乡镇企业已有７家，乡镇企业产值超亿元的县（市、区）已有３０个，并
出现２５个乡企产值亿元村。“八五”计划规定的乡镇企业发展目标任务及实施乡镇企业
“跨越工程”第一阶段的目标均已全面超额完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全省农村经济的重

要推动力量。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作为建设农业强省的重要措施之一，并制

定和实施了农村经济产业化的规划。根据市场变化和自然条件，进一步调整了种植业结构

和区域布局，发展质量效益型农业。到１９９９年，全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已取得明显成效。当
年，效益相对看好的水稻种植面积发展到２６３０万亩，比上年增加２８９万亩；玉米种植面积
３９１８万亩，增加１８８万亩；而大豆、小麦的种植面积则分别比上年减少６７万亩和９２万亩，
实际种植分别为３１２１万亩和１３５０万亩；经济作物达１８９８万亩，比上年增加２３４万亩。
种粮大市绥化的种植结构调整力度最大，１９９９年粮经作物之比达到７７∶２３。同时，多地把
推进产业化作为调整农业结构的重要内容，集中力量发展壮大了粮豆薯、乳肉禽、糖麻烟、

菜瓜果、林山牧、草苇、矿业、土特产、中草药、建筑材料等十大主导产业，１１０户省级龙头企
业发挥了较强的带动作用，形成了一批优势和特色产业。通过发展这些农产品加工产业，

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２０００年，省政府进一步提出，加快农村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发展优质高效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当年４月１７日，省政府印发《关于黑龙
江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意见》，提出经过３年至５年的努力，切实把本省农
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优，主导产业调强，运行机制调活，经济效益调高，构建黑龙江省农业

和农村经济新优势，为建设农业强省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年，面对卖粮难的问题，省政府主

动调减全省粮食产量４０亿公斤左右，粮豆薯总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１４５０万亩，经济作物
比上年增加３００万亩，饲料作物则由上年的５０万亩猛增到１０５０万亩。全省粮、经、饲料种
植比例，由上年的８３１∶１６５∶０４，调整到７８９∶１９２∶１，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农
产品品种品质进一步优化，高产低值品种减少，高值高效品种增加。农作物优质品种种植

面积已占总播种面积的７０％以上。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不断构筑农业

发展新优势。一是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结构。继续大力压缩了低质滞销的粮食作物，大力发

展优质高效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粮、经、饲种植结构由２００１年的７６７∶２１４∶
１９，调整到２０１３年的７２５∶２４３∶３２。优质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农作物
优质品种播种面积达到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８５％。二是大力推进了绿色食品生产开发。
仅２００２年，全省即完成绿色食品产业投资３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７％，绿色食品认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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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监控面积和产品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初步形成了绿色食品大省的形象。２００３年，全省绿
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又比上年分别增长２４７％和１倍，绿色食品产量和销售收
入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４７％和２１８％；全省获认证的绿色食品产品已达６１０个，比上年增加
１４个，居全国首位。到２００５年，全省绿色食品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３４９００５万亩，比上
年增长４６６％；绿色食品总产量达１５００万吨，增长３５１％；绿色食品认证数量达９００个，
增长１４４％。绿色食品种植面积、总产量和认证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位。三是大力发展畜牧
业。为了做大做强畜牧业，省政府于２００３年制定下发了《黑龙江省畜牧业发展规划》，并成
立了由省政府领导任组长，２１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畜牧业推进工作组，促进了全省畜牧
业的发展。当年，全省畜牧业产值实现２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３％；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
产值的比重达３５２％，比上年提高２８个百分点。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坚持实施粮牧“主辅
换位”战略，当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再提高３个百分点，达到３８２％。２００５
年，全省畜牧业总产值实现４６０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１６９％，占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的比重达到４０％。到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大牲畜存栏８４０２万头，比１９８５年（下同）增加
５３４７万头，增长１７５倍。其中奶牛存栏１６４３万头，增加１３８５万头，增长５４倍；猪存栏
１６７０４万头，增加１０７７５万头，增长１８倍；羊存栏１１８０３万只，增加９５０７万只，增长
４１倍；家禽１６６８０８万只，增加１０７３３３万只，增长１８倍。全年肉类产量３０６３万吨，增
加２７１４万吨，增长７８倍；牛奶产量４４０３万吨，增加３９７２万吨，增长９２倍；水产品总
产量４４６万吨，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３８万吨，增长５８倍。四是加快发展乡镇企业。２００５年，
全省乡镇企业达３３２万户，从业人员１７３万人；完成增加值５８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其
中工业增加值实现３７６２亿元，增长１１６％；上缴税金３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６％；实现营
业收入２４７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年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５６１户，其中营业
收入１亿元以上的企业６３户，５０００万元 ～１亿元的企业６３户，１０００万元 ～５０００万元的
企业２９３户。

三、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省委、省政府注重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１９８６年，经省政府
批准下发的《黑龙江省“星火计划”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７年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把科学技术引
向广大农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１９８８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技兴省”战略以
后，开始组织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式

的变革。１９８９年１月，省委、省政府制定发布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１０项政策措施》中，
把“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一条重要的政策措施，并明确要求，今明两年要把

农业综合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的重点，放在发展粮食生产和“菜篮子工程”上。经过两年

的努力，到１９８９年底，已在全省基本形成了一个省、地（市）到县、乡、村屯，机构比较齐备的
农业技术推广网络，成为全国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最早、搞得比较好的省份之一，其

经验被农业部向全国推广。１９９０年１月，省政府正式制定下发《黑龙江省“科技兴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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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出依靠科学进步和科学管理，突出抓好粮食生产，积极发展畜牧业，稳步发展乡镇

企业，走经济投入与内涵挖潜相结合的路子，促进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增长，实现全省农业

稳定、协调、持续的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了近期（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科技兴农”的重点和目
标。强调实现该方案的关键是抓好１９９０年的起步工作，并提出３８条措施。同年３月２７
日，全省１５个县、市、国营农场，分别与１１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结成“科技兴农”帮扶对
子，并与省科委分别签订了《创建“科技兴农”示范县（市）场协议》，确定共同为“科技兴农”

献计出力。同年４月，省政府下发《关于鼓励科技人员为振兴农村经济服务的若干政策规
定》，提出放开搞活与农民紧密相关的科研、开发机构和科技人员，支持科研单位、高等院校

与农民结合办实体，鼓励科技人员搞农业科技承包，重奖对加速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机构和人员。这些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落实，调动了科研机构和

科技人员为发展农村经济献计出力的积极性。１９９０年，全省农业科技重点推广项目完成
３５０１万亩，比上年增加 １０５５５万亩，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获得超常增长，比上年猛增
３８６％，总产量达到２３１２５万吨，创历史新高。

“七五”期间，黑龙江省积极推进农业与科技相结合，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坚持

把农业开发、科技开发和智力开发结合起来，并把农业科技示范区办成科技的试点、示范、

推广基地，形成了“修教育渠、引科技水、灌农业田”的农村经济发展新机制。一方面，组织

农民进行科技知识和先进农业技术的培训，提高他们从事生产经营的技能，并通过连年开

展的“科技之冬”活动，推动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在全省持续实施“丰收”“星

火”“燎原”计划，进行科技兴农的试点。５年中，全省共安排“星火计划”项目１２４０项，其
中７１％的项目已投入生产，新增产值２３２亿元，利税６４亿元，创汇２３００万美元。１９８８
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丰收计划”，连续３年获得丰硕成果。其中１９９０年实施“丰收计划”的
农田达３６００万亩，平均亩产粮食达到２５６公斤，比全省平均粮食亩产高４８公斤，共增产粮
食２６１亿公斤。同时，建立了包括７个县、６１个乡、１２个国有农场在内的８０个农业现代化
科学技术试验点，并在全省普遍推行了地膜覆盖、良种培育、合理施肥、科学养殖、配合饲料

等方面的先进农业技术。农民科技素质迅速提高，１９９０年全省已有经过考核的农民技术员
１７８万名，有科技示范户９６万户，他们已成为“科技兴农”的骨干力量。从１９８９年开始，
在全省大范围地开展了农业技术集团承包试点工作，在寻求有效的技术推广途径、实现农

业增产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全省开展各种科技承包的县（市）达４２个，承包耕地总面积５９７
万亩，其中集团承包４５７万亩。１９９０年，省政府同双城、五常等１７个县（市）签订了农业技
术集团承包合同，落实承包耕地面积１１００万亩。当年共增产粮豆９７亿公斤。同年，省政
府还在全省组织实施了以创建科技兴农示范县（市、场）为主的“个十百千”计划，即从本年

开始的３年内，在每个县（市）集中力量搞一个科技兴农示范乡或村，在全省建立１０个科技
兴农示范县（市、场），推广１００余项有明显效益的新技术、新成果，抓好四大作物１０００万亩
农业技术集团承包，大面积推广高产栽培综合技术。当年３月，省科委代表省政府与１１个
县（市、场）及１１所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签订了“创建科技兴农示范县（市、场）协议书”。这

·４８１·



第三篇·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　

一创建活动，发挥了科技兴农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为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探索了一条新

路子。１９９０年，全省农业经济总收入达２９０３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７６亿元，全省农业商
品率已达到５８％，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１２３个百分点。

“八五”期间，省委、省政府不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推进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

转变的过程，尤其加大了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的力度，把农业开发、科技开发和智力开发进

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使之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在作物种植方面，采用新的耕作技术，选用优良品种，推广应用面积不断扩大；在农业科研

方面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特别是在大豆重迎茬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初步探明了重迎茬影

响大豆产量的机理，并制定了技术对策，实施以后使大豆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品质量都有明

显提高。在农科教结合方面，注重搞好典型示范，以点带面，省里重点协助国家抓好齐齐哈

尔国家级农科教结合联系地区和２４个省级农科教结合示范县（市），各地市、县也都建立了
自己的科技兴农和农科教结合示范区，动员科技人员进入发展农村经济的主战场。从１９９０
年开始实施的农业技术承包，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仅１９９１年，参加承包的科技人员即达
２５９４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９８人。当年共承包作物面积１０４２万亩，实现总产
４０１亿公斤，比合同计划增产４４亿公斤，在连年实施的“丰收计划”中，通过大力推广先进
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使科技在农业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１９９５年统
计，全省共有 ６７个县（市）参加了“丰收计划”的实施，累计落实项目 １０９个，落实面积
４４７２２万亩，占全省总播种面积的３２％。重点抓了重大实用技术的推广和“两高一优”
（即：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示范区建设，选定１３３个乡（镇）作为示范区，落实“两高一优”
农作物面积５２５万亩。当年全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３４５６公斤／公顷，比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２８
公斤／公顷增产１０９％，取得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大力推广先进农业科技的同时，积
极开展了农业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为科技兴农提供人才保障。１９９３年３月２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实施农业技术资格证书（绿色证书）制度的暂行规定》，使农

村技术人员的培训考核和发放资格证书工作更加规范化。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黑龙江省农业
科技大集活动，让科技人员与农民直接见面对话，使农民学到了科技知识，获得了市场信

息，也买到了急需的生产物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科技的进步提高

了农业的科技含量，１９９４年科技进步因素在全省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４２４％，比实
施科技兴农战略前的１９８９年增长４个百分点。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持续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通过搞好农科教结合，促进农

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１９９６年，在全省实施了农业技术“三色革命”（即：以农作物良种
繁育、引进、推广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革命”，挖掘作物品种的内在增长潜力；以地膜覆盖栽

培技术为主的“白色革命”，针对黑龙江省冷凉干旱的劣势，通过地膜覆盖改善农田生产环

境，提高作物产量；以培肥地力、土壤耕作为主的“黑色革命”，改善作物生长的土壤条件），

规模推进十大重点技术（包括农作物优良品种技术，以“大双覆”为主的玉米地保护栽培技

术，大豆垄三栽培技术，水稻超稀种植技术，小麦模式化栽培技术，化肥“三施”及“三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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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土壤耕作技术和棚菜综合高产技术等），组织四大主产作物（米、稻、麦、豆）高产攻

关，使各项技术的覆盖面达到２１３３５万公顷次，比上年增长１３３３万公顷次。１９９６年正月
十六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农民科技节”，全省共投入６０００多名科技人员，组织培训农民３００
多万人次，为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作出了贡献。１９９７年，继续采取“丰收计划”、集团承包、高
产攻关、“三田”建设等多种组织形式，加快了十大重点种植技术的推广步伐。当年，全省农

业技术累计推广面积２４６６万公顷次，比上年增长３３３万公顷次。其中，农作物良种应用面
积达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９５％以上。１９９８年，全省各地深入发展“绿、白、黑、蓝”四色农业
技术革命（所谓“蓝色革命”，是指以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为主的农田水利工程技术），加快推

广十大重点技术，深入实施农田水利、培肥、耕翻深松、生态农业４项工程。各项农业技术
累计推广面积达２７２０万公顷次，比上年增加２６６７万公顷次。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９８％，其中优良品种播种面积４３３３万公顷。农业“丰收计划”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
要的“龙头”作用。当年全省“丰收计划”项目实施２８２６万公顷，突出了２１项重点技术的
大面积示范推广。全省“丰收计划”项目实现粮豆薯总产１６０亿公斤，占全省粮豆薯总产量
的５３％。１９９９年，通过组织开展农民科技节、科技之冬等活动，提高了农民接受和应用新
技术的能力，全省农作物优良品种播种面积达５６０万公顷，比上年增长２９２％，各项农业实
用技术推广面积达２８００万公顷次，比上年增加８０万公顷次。２０００年，各地以“丰收计划”
和集团承包为载体，重点推广了农作物优质高效品种应用技术。启动了农业良种化工程，

通过招评标，共有４大粮食作物及瓜果、马铃薯、亚麻等５４个优良品种系中标，加快了新品
种培育和引进步伐。２６个省级农科技结合示范区通过不同依托形式，加大为农村培训人才
力度，在９个试点县启动了“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培训青年农民科技骨干２７
万人；开展了“农科教结合千百万工程”等活动，培训农民５１０万人次。２０００年，全省农业科
技对整个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４５％以上；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６２５１亿元，实现增
加值３５３６亿元；粮食总产量２５４５５万吨，其中大豆４０５１万吨。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加强科技兴农工作，不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了农业科

技进步的步伐。２００１年，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农业科技大会精神，制定了《黑龙江省贯彻国家
〈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实施意见》，提出“十五”期间全省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和今后１０年
农业科技工作的努力方向，确定实施十大农业科技工程，即：种植业良种化工程、优质高效

养殖业科技工程、农业标准化工程、农产品加工技术工程、节水农业科技工程、生态农业科

技工程、农业机械化科技工程、农业区域发展科技工程、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工程、农

业科技基础建设工程。当年全省大力推广３１０项农业技术，并取得显著成效。全省良种利
用率达到９６％以上，优质农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为４８０万公顷，优良品种增产所创效益达１８
亿元。当年全省农业增加值实现４０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２００２年，省政府支持和鼓励
应用型农业科研机构改制成为科技型“龙头企业”，引领科研人员、县乡农技推广人员领办、

创办民营科技服务企业，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继续推广了“绿色证书”制度，更有效地开

展了“科普之冬”“三下乡”活动，积极探索网上培训、网上教学和网上咨询。当年全省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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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１２０个，培育农业科技示范户１５７万个。深入实施“良种化工程”选
育出３２个达到或接近国家标准的优良品种，全年优质农作物品种覆盖率达到９０％以上。
以“丰收计划”项目为载体，重点推广了１２项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全省共完成农业科技项
目３６０余项，取得科技成果２３２项，其中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的１００多项。２００２年是国
家实施“大豆振兴计划”的第一年，黑龙江省作为实施该计划的重点省，大豆种植面积虽然

减少，但总产和单产都显著增加，平均单产达２１１５公斤／公顷，比上年增长２２５％。其中，
全省实施国家“高油大豆振兴计划”面积３８万公顷，总产量１００５万吨，平均单产２６４４５
公斤／公顷，比全省大豆平均公顷单产高４７２５公斤，增产２１７％，超过了美国上年大豆公
顷单产２５５６公斤的水平。２００３年，在全省重点推广的大豆窄行密植栽培技术、绿色食品
标准化生产技术、生猪直线育肥技术和名特优新鱼类养殖技术等１２项农业先进实用技术，
推广种植面积４９亿亩次。在全省开展了“万名农业科技人员百日送科技下乡”活动，共举
办科技大集８３２次，科普展览５８４次，科技咨询６７万人次，免费发放科技图书５０８万册、科
技资料５８５４万份、科技光盘６万套，广播电视台举办科普讲座４４７８期，播放录像５９８０
场；举办各类农民培训班２５万期，培训农民５３５６万人次。当年全省农业增加值实现５３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２００４年是省政府确定的农业标准化年。全省以农业标准化为统
领，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步伐。通过实施四大作物综合生产能力科技提升行动、科技之

冬和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大面积推广综合配套科技新技术和先进栽培模式。招标选育推广

优质品种６１个，全省优良品种率、种子包衣率分别达到９５％和６０％以上，比上年分别增加
５个百分点和６３个百分点。全省农业标准化实施面积５４２４万公顷，比上年增加１４２万
公顷。２００５年，省政府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要求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
推进良种化工程建设，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提高科技贡献率，加快农

业信息化建设步伐。当年，各地组织创新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大面积推广了综

合配套新技术和先进栽培模式，农业标准化种植面积突破６００万公顷。在全省３５个县
（市）开展了农业科技合作共建，在８个县（市）实施了农业科技示范工程。农业信息网络村
级覆盖面达到 ８０％，大部分县（市）开通了“农业 １１０”，发布各类与农业相关的信息 ４３
万条。

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稳产高产，提高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黑龙江省一直十分重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不断

推进农业综合开发。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在全省开展了“黑龙杯”农田水利建设竞赛，到１９９０
年的３年间，全省累计投工２亿多个，完成农建土方７亿立方米，共完成除涝面积３３３万公
顷，水土保持面积２８７万公顷，新增水田２１７万公顷，新增旱灌面积２０万公顷，新打抗旱
水源井６６万眼，整修加固堤防５６００公里，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根据
１９９０年统计，全省共有堤防１０３３３公里，可保护人口９７６万人、耕田２０９６万公顷；拥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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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灌区１１２５３处，可灌溉农田面积１０８６万公顷；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耕地面积１８３３
万公顷，占全省水土流失耕地面积的３６６％。自１９８２年以来，先后完成的南部引嫩工程、
三江平原河道治理工程、桃山水库等基础设施，在防洪治涝、抗旱灌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１９８８年４月，黑龙江省与国务院签订了三江平原综合开发协议，到１９９１年的３年
间，共改造低产田５５１万公顷，开垦宜农荒地１３１万公顷，改良草原５３万公顷，分别占全
国同期改造低产田、开垦宜农荒地和改良草原总面积的１２７％、２０８％和２５１％。新增收
入２４亿元，投入产出比为１∶８。同时，造林１１万公顷，占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区造林总面积
的１０９％。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１０年，全省造林面积达３４２４
万公顷，相当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３０年全省造林面积的总和。

“八五”期间，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强化水利基础产业地位，黑龙江省提出并坚持了“巩

固提高、加快发展、挖潜配套、强化管理、综合治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和“除害与兴利、抗旱

与灌溉、建设与管理并重”的方针。１９９２年６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大力加强水利建设
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八五”期间及今后１０年，全省水利建设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并对
广泛筹措水利建设资金，建立水利投入新机制，加强水利管理等提出具体要求。“八五”期

间，全省普遍加大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在抓好现有水利工程维修改造的同时，集中力量建

设了一批防洪、灌溉、除涝、蓄水、引水、发电等水利工程。５年中，全省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
４２２２亿元，先后完成了大庆防洪一、二期工程和桃山水库一期工程建设；松花江干流、嫩江
干流整治和三江平原防洪除涝工程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开工建设了一批大中型水库工

程，建设了中部引嫩工程及部分水库工程等。全省水库数量由 １９９０年的 ４９０座增加到
１９９５年的５５８座。水利工程的建设使防洪除涝能力大大加强，全省５年新增除涝面积７２１
万亩。同时，改造灌区渠首５０多座，打各类抗旱水源井１９５万眼，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４１３
万亩，坐水点灌能力提高到２５００万亩。水土流失治理的效果显著，５年全省共审批水土保
持方案２０００多个，投入资金７４００多万元，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８０９万亩。对盐碱地的
治理也取得明显成效。在加强水利工程等基础建设的同时，狠抓了以土地资源治理为重点

的农业综合开发。自１９８８年国家批准黑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立项，到１９９５年，开发区
域已由三江平原发展到松嫩平原，进而向黑河、大兴安岭及其他地区延伸，涉及６９个县
（市、区）和１０２个国有农场。国家和地方已累计投资２０多亿元，投工２９６０万个，改造中低
产田１５９０７万亩，开垦宜农荒地３２０万亩，造林２４０多万亩，改造草场２０２９万亩，新增粮
食生产能力４０亿公斤、油料１１００万公斤、糖料２０５亿公斤、肉类４６００万公斤，投入产出
比为１∶３。１９９４年末全面开始的“五荒”资源转让开发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到１９９５
年末，全省已转让资源使用权１２５万亩，占全省可开发利用“五荒”面积的２６４％，已投入
开发治理资金２９５８万元，收取转让开发收益资金１３亿元。５年中，全省共增加耕地６８
万公顷，使全省耕地总面积达到８９９５８万公顷；植树造林面积累计１４０７２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３７５％提高到１９９５年的４１９％。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生态农业建设，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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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条件进一步改善。１９９６年，是黑龙江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黑龙杯”竞赛活动的第８
个年头，这一年全省累计投工１５７亿个，完成土方量４７亿立方米，新增水田面积６３８万
亩，农业除涝面积８５０万亩，新增改善堤防保护面积６９３万亩。当年在抗春旱、保春种的过
程中，全省共打抗旱新井９７９０６眼，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１９９５年全省打井总数的一
半。全省旱灌能力由２０万公顷增加到３０万公顷，为抗旱保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９７
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劳力和资金的投入都大幅增加，全省共完成投工１６４亿个，为计划
的１６４％；多渠道筹集资金１７７亿元，为计划的４４３％；完成土石方４９亿立方米，为计划的
１９６％。１９９８年，狠抓了农田水利工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涌现出一批“两化”建设的
先进县（市）。当年特大洪水灾害之后，不仅及时修复了大批水毁工程，而且完成了一批防

洪除涝工程。到１９９９年底，全省涝区治理已累计完成投资２０亿元。同时，坚持除涝抗旱并
举，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其间，制定并实施了《黑龙江省生态农业建设规划纲

要》，加快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大搞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使农业生态得

到一定恢复。采取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加强小流域的综合配套治理，改善

农田基本条件，建成了一批标准化高产稳产农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到２０００年
底，全省拥有水库６０９座，比１９８５年（下同）增加５１座。水库容量８４２亿立方米，增加
１１１亿立方米；有机电井１７１万眼，增加１０２万眼，机电井灌溉面积１０１８万公顷，增加
６２４万公顷；除涝面积３１３８万公顷，增加３４８万公顷，占易涝面积的比重由６６５％提高
到７４４％；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３２２７万公顷，增加９５５万公顷，占水土流失面积的比重为
２４％，降低了２０７个百分点（主要是因洪涝灾害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由原来的５０８１
万公顷增加到１３４５４万公顷）；堤防总长度１１７４８公里，增加５８２６公里；堤防防护面积
２６２７万公顷，增加３４４万公顷。这些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减
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从强化农业基础入手，不断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２００１年，以堤防工程建设为重点的水利基
本建设累计完成投资１２２２亿元，完成工程土石量达５３７０万立方米，提高了江河湖泊的防
洪能力，扩大了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在西部、中部干旱地区，积极兴修小塘坝、蓄水池等水

利工程和集雨工程，打抗旱井和水田补水井，发展坐水点灌、喷灌、微滴灌等节水灌溉。全

省新打抗旱井１万多眼，增加节水灌溉面积１３３３多万公顷。在东部易涝地区，加快除涝工
程建设，新增除涝面积６６６万公顷。２００２年，加大了大江大河治理、病险水库消险加固、退
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保护的力度，重点支持了农村水源工程、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业机

械化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年水利基本建设完成投资１９３７亿元，主要用于三江平原、松
嫩干流堤防工程，国境界河国土防护工程、病险水库等的续建。２００３年，全省水利基本建设
投资规模达３５５２亿元，完成大批水利工程及三江平原治理工程等。农业综合开发完成投
资９８亿元。建设了一批优质粮食基地、优质饲料作物基地、生态农业工程等。２００４年，农
业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全省共修建江河堤防１２０８６公里，兴建大中小水库６４８座，建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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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以上灌区３２０处，发展有效灌溉面积２２８２万公顷，治涝面积３２３４６万公顷，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３９５８万公顷，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机械化稳步推进，全省共投入
农机更新资金６１亿元，是上年的两倍多，也是近年来农机投入和更新最多的一年。到年
底，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１９５２１７万千瓦，拥有拖拉机８４３５０９台，其中大型拖拉机１２７７９５
台；农业机械原值达到１５７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６％。２００５年，认真落实国家在黑龙江
省３０个产粮大县实施的大型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促进了农业机械的更新升级，全省农
业机械总动力达到２２３４０４万千瓦，为１９８５年的２３５倍；拥有大中型拖拉机２１７万台，
为１９８５年的２４倍；有大中型配套农具３１９万台，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５万台，全省农业综合机
械化程度达到７９０５％，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全省重点水利基本建设投资１２２３亿元，一
批重要水利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同时全面开展了东北黑土流失综合防治试点工程建设，全

年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７６万公顷，改造中低产田１２万公顷。经过不断加强农业基础
建设，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五、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

“七五”期间，黑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

知》精神，把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来抓。在全省逐

步建立了多层次的技术开发、交流、服务、示范网络，其中，在省一级成立了综合性的农业技

术开发中心，在县一级建立了农业试验、示范、推广和服务一体化的中心，在乡一级建立了

农业技术推广站、综合性技术服务站或技术公司，在村一级选拔、培养了科技示范户。１９９０
年１２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建立农业服务体系的经验，研究制
定进一步加强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措施，并专门请山东省荣成市委书记在会上介绍了“推

行贸工农一体化，建立大农业系列服务体系”的经验。之后，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以国家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农

民自我服务和龙头企业服务为补充的，社区和专业性相结合的多样式、多层次、上下贯通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不断地向规范化、系统化方向发展，为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保证。

１９９２年，全省各级农业部门在不断强化农业行政职能的同时，狠抓了种子、技术、经营
管理、农业教育和农业信息５大服务体系建设，延伸和壮大了服务队伍，增强了服务功能。
全省已建立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６７２个，村级农业技术服务室３２４０个，农民自办联办各类
协会、研究会１４万多个。各类农村合作基金会已达４０５３个，占行政村总数的７０％，入股
资金８亿多元。此外，双保制、互助农场、联合体等服务组织和形式也有新的发展。基层服
务组织的普遍建立，解决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的“断层”问题，提高了新技术推广的到位

率和入户率。１９９４年，重点加强了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省级农业信息中心建设已粗具规
模，基本实现了信息的输入、储存、处理、输出、传递等工作环节的电子化。同时，进一步理

顺和拓展了信息渠道。大部分市（地）、县农业部门建立了农村信息组织，配置了信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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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了人工信息反馈网。

黑龙江省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成分、多领

域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１９９９年末，全省已有各类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１０７１６个，
拥有会员２４万多人。这些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大体分为４种类型：一是技术推广普及型。全
省共有这类组织５７５０个，占总数的５３７％。二是科研生产开发型。这类组织全省共有
９０５个，占总数的８４％。三是综合服务型。全省共有该类组织１２８６个，占总数的１２％。
四是经营实体型。全省共有该类组织２７７５个，占总数的２５９％。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在发展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加速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

用，提高了农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促进了农民收

入的不断增加；建立了新型服务网络，完善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农业生产和经营得到

更及时、更有效的服务。

２０００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农业部等部门《关于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
意见》要求，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强了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当年，全省共建有省、市（地）、县

（市）、乡（镇）４级农业（种植业）、农机、水产、畜牧、林业、水利技术推广站６８０３个，其中县
（市）推广站４１９个，乡（镇）推广站６３０４个，有技术推广人员３６９２１人，基本形成了４级农
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农业部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检查组对黑龙江省稳定基层农业

技术推广体系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农业部于当年１０月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建设经验交流会上，黑龙江省农业部门介绍了本省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经验，受到

与会人员的好评。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继续强化了农技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服务功能不断增
强。一是贯彻落实了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工作座谈会议精神，进一步

稳定了农技推广队伍；二是加强了科技示范场建设，推进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三是

强化了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科技示范、服务功能；四是建立了农技推广体系监测网络，

加强了监测点建设。２００３年，省政府投入１８００万元，在克山等４县（市）的１８个村组建股
份制农机作业合作社，积极探索农技服务体制创新的路子。

黑龙江省十分重视农业信息化工程建设。１９９８年７月，省政府组建了省农村信息化建
设领导小组，并制定了《黑龙江省农业系统信息化发展规划》。当年，省政府投资１１１０万
元，由省农业办公室、省气象局等８个厅局建设了农业综合信息网并联网。２００１年，根据省
长宋法棠关于“一定要把农业信息网办好”的要求，省长办公会议批准了《黑龙江省农业信

息网建设方案》，在省建立了一个网络中心，并建成省农委、农机、水产、东北农大、农科院等

５个省级局域网，在市地建立１３个局域网，县（市）建立１１２个局域网，乡（镇）建立９７０个
网络终端，通过拨号接入农业信息网，形成了省、市（地）、县（市、区）、乡（镇）四级农业信息

网络。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黑龙江省农业信息网正式开通，这标志着黑龙江省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加快全省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产

生了强有力地推动作用。黑龙江省农业信息网建设被国家农业委员会列为全国农业信息

网建设试点工程。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进一步完善了涵盖省、市、县、乡四级的宽带多媒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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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网络，开通了“一站通”全国农村供求信息网上联播服务，广大农民、涉农企业、中介

组织都可以通过“一站通”及时有效地获得全国农村供求信息，并可发布信息。截至２００３
年底，全省农业信息网访问人数已超过１００万人次，网上发布各类农业信息８０余万条，新增
５０个信息采集点，农业信息入村率已达４０％。通过网上引导农民开发农业新项目、拓宽农
产品市场销售渠道、带动订单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式，为农村经济发展和

农民收入提高探索了一条新路。２００４年，全省进一步完善了农业信息网络，开展了网络入
村工程。全省网络已延伸６５０５个村，覆盖面达７１％。农业信息网全年发布各类文字信息
４５万条，文字更新量达１８００万字，采集价格信息达２５３万条，同比增长２倍多。特别是
大豆专网、玉米专网，深受用户欢迎，每天点击量近３０００次；开设了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
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科技视频点播等栏目，整合了信息源，丰富了信息内容，提高了信息服务

的针对性和及时性，更方便了农民获取信息。

２００５年，全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开展了县域经济龙头企业信息化、农民专家信息系
统开发与应用，以及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试点示范等工作。到年底，全省共培养了１２３
万人的信息员队伍，建立了２４９７个信息服务站，４５个县（市）开通了“农业１１０”信息服务
电话，农业信息网络村级覆盖面已达８９％。省、市（地）、县（市）、乡（镇）四级宽带多媒体农
业信息网络规划、技术水平均居全国首列。农业信息化工程建设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插上了一副强劲的现代化的翅膀。

第二节　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重振工业雄风

黑龙江省是新中国工业“摇篮”之一，也是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过卓著贡献的老工业基

地。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奋斗，黑龙江省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重型装备生产基

地，初步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机械、冶金、电力、煤炭、石化、

建材、轻工、纺织、医药等１４个主要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国率先迈入工业
化社会的８个省市之一。大庆油田闻名中外，伊春林区蜚声遐迩，一重、哈飞、“三大动力”
“十大军工”等一大批国有大型企业堪称“国宝”。黑龙江省的主要工业产品近万种，原油、

木材、煤炭、大重型机械装备、绿色食品等产品的产量位居全国前列，７０万千瓦水电机组、６０
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大型燃气轮机、千吨级热壁加氢反应器、微型汽车发动机、高精密轴承、

大型联合收割机、各类重型数控机床、支线客机和直９系列直升机、新型高速铁路货车、６０
万吨乙烯、轮胎、乳制品、啤酒、药品、纸制品、亚麻纺织等产品的质量性能均达到或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黑龙江省已累计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１／２的原
油，１／１０的原煤，１／３的木材，１／３的电站成套设备和大量重型机械装备及国防装备，为中国
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至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有工业企业２８８７个，比２０００
年（下同）增加２２１个，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６９３个，减少８５９个；大中型企业４３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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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１６９个。实现工业总产值４７１４９亿元，增长９１６％；工业增加值２１５４６亿元，增长
７７６％。主要产品产量，原煤７２５３４万吨，原油４４９５万吨，天然气２４４亿立方米，乳制品
９２８万吨，啤酒２０１８万吨，亚麻布２２５３万米，原油加工量１５３６８万吨，乙烯５５６万吨，
轮胎外胎２３７９万条，电站汽轮机（５００千瓦以上）２３３２万千瓦，铁路货车６６２９辆，发电量
５９６亿千瓦时。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在推进工业发展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调整工业结构

黑龙江省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长期存在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不合

理的问题，并成为全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

工业结构陆续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初几年的调整主要还是适应性调

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因此，工业的整体经济效益提高仍然不明显。

从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了工业经济调整的力度。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对全省工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

措施，使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工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十五”后期，中

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后，黑龙江省以振兴老工业基

地为契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及时对工业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全面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

级，从而构筑了产业竞争的新优势。

“七五”期间，黑龙江省在深化企业改革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加强了对工业产品、产

业、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实现生产要素的科学重组和合理配置。１９８６年８月，省委召开
工业问题研讨会，要求在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积极调整工业产品结构，增加名优

产品和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加速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调整工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原

材料工业、石化工业、纺织工业，努力向深加工、精加工和综合利用方向转变。１９８８年，根据
省委提出的依靠科技进步，深度开发资源，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全省实施了“延伸、加快”

工业结构调整的方针，努力实现从石油生产基地向石油化工基地延伸，从煤炭生产基地向

煤炭化工、煤电和煤钢基地延伸，从木材生产基地向林产品和造纸工业基地延伸；加快发展

轻工业，促进工业结构由重型结构向轻型结构转变。１９８９年７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推
进生产要素流动与结构调整会议，促进了资源、技术、设备、人才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产

业、产品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调整。省政府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加强了比较薄弱

的基础产业和石化、食品、纺织等门类的建设，使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在轻重工

业之间，总产值之比由１９８５年的３３∶６７调整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６∶６４。同时，坚持以产品开发为
龙头，带动产品结构调整，主要是压缩了投资类产品和销售不畅消费品的生产，增产了适销

对路的新产品。１９９０年全省工业企业共开发新产品１０６０种，创产值９５１亿元，利税１５
亿元。

同期，黑龙江省把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了工业企业投资结构的调整上。在控制投

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大压缩了一般性建设投资，加大了对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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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优化投资增量，收到了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效果。５年中，全省全
民所有制工业累计完成基建和更新改造投资近４６２亿元，比“六五”时期增长 ８０％。到
１９９０年底，全省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８５３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９８８％。期
间，全省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其中新增煤炭开发能力１６４０万吨，发电
装机容量２４３万千瓦、石油开采能力３６４万吨、水泥生产能力８６万吨。哈尔滨汽轮机厂、哈
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三大动力”技术改造工程是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

３亿多元，于１９９１年１月通过国家正式验收。这一工程的完成，使３个工厂的生产能力从
１４０万千瓦增加到３００万千瓦，产品水平由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跃跨入８０年代，国产化水平
也大大提高。大庆油田采用先进技术和推行现代化管理，实现了少投入、多产出，５年间比
计划少投入２４４亿元，但５０００万吨原油年产量在已保持１０年的基础上，得以继续保持，５
年共上缴利税１８９亿元，超过计划指标７８亿元。大庆油田总体开发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
列。

１９９１年５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搞活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若干规定》，共２２条。
其中一条规定是，要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本省经济发展战略，在省、市两个层次组建一批企

业集团，重点是组建省内跨地区、跨行业的一条龙生产经营型、专业化协作型、名优产品系

列开发型和科工贸结合型的集团。省委、省政府还明确提出，今后地方工业产值不再作为

工业工作最主要的考核指标，工业工作重心转移到调整产品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

效益上。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召开的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作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长邵奇惠
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大经济调整力度。不仅要调整产品结构，而且要对生产能力和资源配

置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要优化企业组织结构，让企业优胜劣汰。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

后，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黑龙江省明确提出了要对全省工业结构进

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１９９５年，省政府制定了全省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方案，简称为
“１５１１６工程”，内容包括：发展电站成套设备、大重型机械设备、子午线轮胎、工量具、轴承、
机制纸、建材、亚麻纺织、林木产品、特种钢和铝型材等十大产品基地；培育汽车、电子、石

化、医药和食品５大新兴支柱产业；组建和完善十大企业集团；重点改造１００户大中型骨干
企业；培育６０个名牌拳头产品。此后，这些内容又被纳入黑龙江省“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
远景目标。上述调整方案，在“八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已经开始实施，并已有了初步进展。

据统计，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全省工业企业技改投资总额达６１１亿元，新增销售收入７８４亿
元，实现利润８５４亿元、税金６３７亿元。其中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１０５４项。
黑龙江省已有龙涤、哈药、黑化等组成的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现代化大型企业群体。

在工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黑龙江省企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

要表现在大批大中型股份制企业、私营和“三资”企业的涌现，并组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

截至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已拥有“三资”工业企业４３８８户，从业人员９７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４４３亿元，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７３％；个体私营工业已发展到１０３万户，实现工业
总产值１４２５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７２％，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４５个百分点，其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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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国有和集体工业。从１９９３年开始，黑龙江省启动了对４个煤矿城市经济结构调整。
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大力发展非煤替代产业，加快开辟经济发展第二战

场，搞好资源深度开发，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形成以非煤产业为主的多元产业结构。

到１９９５年末，调整已初见成效。例如，鸡西市经过调整，全市非煤产业与煤炭产业产值之
比由１９８６年的４∶６逐步调整到１９９５年的６∶４。在煤炭产业处于困境的情况下，该市经济
稳定发展，１９９５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提前４年实现翻两番，地方工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６０％。

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把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推进工业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作为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首要任务。要求以提高经济增

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指导，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立足现有优势，重

点发展十大产品基地和培植五大新兴支柱产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科技开

发、技术改造和企业改制改组步伐，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实现

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１９９６年，在省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省政府千方百计增加投入，
加大对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关停了一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亏损严重、

扭亏无望及不符合调整方向的企业，并制止了重复建设。到当年底，全省列入工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的４８６个技术改造项目已启动了３１３项，其中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启动６１
项，完成投资３６２亿元。已开工的重大技改项目包括东北轻合金加工厂与以色列 ＵＤＩ公
司合资建设年产１２万吨高精度铝材、带材生产线，大庆石化总厂３５万吨扩大到４８万吨乙
烯生产装置等。１９９７年“九五”重大技改项目更是呈现全面启动、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良
好势头。“九五”头两年共完成技术改造投资２２９１亿元，已使黑龙江省工业结构渐趋向
好。１９９７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实现２７３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２％；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销售收入１８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６％；创利税３１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２％。１９９８年
２月，省政府在《关于三年搞好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大“三改

一加强”的实施力度。当年以资源和产业优势为依托，以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为“龙头”，以

资产为纽带，采取自己培植和向外靠拢相结合、企业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加

快了企业集团的组建，带动了全省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到１９９８年底，全省
已组建和发展了１２７个企业集团，其中年销售额超过２０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１６个，哈尔滨
电站设备集团、哈尔滨医药集团等６个企业集团并被列入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同时，按照
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压缩了过剩生产力，重点是压缩煤炭、制糖和纺织行业的过剩生产力，

关闭了一批小煤矿、小水泥厂等。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省委八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工业
结构的调整要以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和创造名牌产品为主攻方向，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发展新兴产业，产业、产品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一体推进，努力构建能够充分发挥黑龙

江省比较优势的现代化工业新格局。到２０００年，全省工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初见成
效。石化、机械、食品三大支柱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拉动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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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型材料三大新兴产业，逐步发展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重点结

构调整项目投产达产，培植了一批名牌产品和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

中的比重，已由“八五”期末的４％提高到“九五”期末的１１％。２０００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完
成３５４０９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５６２２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１１５４％；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指全部国有企业及年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实现增加值
１２５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８％，比全国平均增幅高０４个百分点。这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
来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幅首次出现并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也是首次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８２３２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８倍，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５４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６倍；国有企业
扭亏增盈与脱困工作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实施了工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增长。２００１年６
月，省政府批准省经贸委《关于“十五”期间黑龙江省国有工业经济战略性调整重组的实施

意见》。《意见》提出，到２００５年要基本完成对国有工业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比
重下降，总量增加，质量提高，布局合理，控制力增强，全面提高国有经济的素质。具体目标

是：全省国有工业资产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资产的比重由６５％下降到４５％左右；地方国有
工业资产占地方全部工业资产的比重由３０％下降到１５％左右。“十五”开局的第一年２００１
年，全省国有工业经济战略性调整重组即取得重要进展，当年有１０户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
实行了公司制改革，提高了竞争实力；同时加大了机械、石化、食品三大支柱产业和生物制

药、电子信息、新材料三个新型产业的投资力度。黑龙江省工业经济在上年出现重大转机

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前列，地方工业实

现整体扭亏为盈。２００２年，全省工业企业累计实施技术改革项目１１６７个，完成技改投资
２１３２亿元；全省工业企业信息化建设取得新的突破，信息化试点企业由６３户增加到８０
户，到年末已有４０户实现系统集成。当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实现１９３５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高于同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增幅０６个百分点。２００３年，省委、省政府紧紧抓住结构
调整这条主线，集中力量培育和壮大了优势产业。重点推进了机械、石化、食品、能源、医

药、森工六大产业的调整改造。通过抓好重大结构调整项目建设，强化企业间的协作配套，

对能源、运力实行科学调度，使机械、石化、食品、医药４个优势行业出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
发展态势，比较困难的煤炭、纺织、军工等行业出现了转机。当年全省机械、食品和医药行

业的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５０％、１９８％和５１１％，成为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
力量。

２００４年是全面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以此为契机，加快
了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行有进

有退、优胜劣汰、全面推进了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加快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步伐。全

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４７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０％，其中六大基地建设投资４３３７
亿元，占９０８％。国内首台Ｆ级燃汽轮机试制成功，百万千瓦超临界机组、核电关键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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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能力已形成；大庆石化乙烯改扩建项目建成投产，大庆外围油田、天然气勘探取得可喜成

果；一批电源电网项目建设开始启动；双城雀巢、九三油脂、大庆金锣、完达山乳业等龙头企

业拉动作用强劲，产业集中度增高。２００４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１６１９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３％；实现销售收入３６１３１亿元，增长２３３％；实现利润７６０２亿元，增
长１倍。其中六大基地实现销售收入３２９８５亿元，增长２３６％，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销售总收入额的９３１％。２００５年，是“十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实施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的第二年，黑龙江省紧紧抓住全国加速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机遇，坚持以结构

调整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工业经济运行调节，努力克服大庆原油因资源萎缩减产、铁路运输

紧张、流动资金短缺、市场约束增强、成本增长过快等不利影响，全省工业经济继续保持快

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６８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２５％；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２１６６３亿元，销售收入４６４９４亿元，利税总额１４６７７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５３％、２９４％和３５９％。其中，装备、石化、能源、食品、医药、林木产品加
工等六大产业基地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９９亿元，增长４５７％；实现销售收入４２９５８亿
元，增长３０９％；利税４２７３亿元，增长４１５％。

二、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黑龙江省工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国有企业为全省工业经济的主体，而国有大中型企

业则是整个工业的骨干。黑龙江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多建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五”计

划时期。在以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单位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有的企业甚至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称之为“国宝”，可见其地位是何等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不断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使不少企

业焕发了生机。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受到

历史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加之生产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低，造成资产负债率

高，经济效益下滑，企业发展走入困境。面对这一省情，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成为摆在省

委、省政府和全省工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面前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１９９１年５月，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有关政策规定，
在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工业生产回升　提高经济效益若干政策措施的决定》的
基础上，针对目前本省情况，制定印发了《关于搞活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若干规定》，出台

了２２条政策措施。《规定》指出，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是指令性计划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承
担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提供的利税占全省利税总额的７６％。因此，要
下决心从企业内部、外部两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地搞活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在２２条
规定中，包括要求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规定，全面落实企业自主权；以推广“一企多制”

为重点，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对承担指令性计划产品的企业实行分级“包保制”；列入省新产

品试产计划的产品，自试销之日起，免征产品税、增值税２至３年；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本省
经济发展战略，在省、市两个层次组建一批企业集团；加速搞好企业技术改造；加强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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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提高企业素质等。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召开的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
提出了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总的要求，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兴工，在调整结构、

提高效益上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三年摆脱困境，五年基本搞活。为实现这一总的要求，省

长邵奇惠代表省委、省政府讲了６条具体意见：一是理顺政企关系，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
造良好的环境；二是深化企业内部配套改革，充分挖掘自身潜力；三是大力推进科技兴工，

逐渐建立技术进步的积累机制；四是下决心建立完善以待业保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

系，为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创造条件；五是进一步放宽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计划、价格

管理，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六是适应经济体制由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转变，实现

经济考核指标体系由以产值为中心向以效益为中心转变。中共十四大以后，特别是《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以后，黑龙江省加快了搞活国

有大中型企业的步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省委书记岳岐
峰在会上做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用新思路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讲话，提出了打

一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攻坚战的１０点意见，其中包括：大力开辟经济发展的“第二战
场”，从国民经济全局上支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突破国有国营的旧体制，从所有制实现

形式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上，探索国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改变条块分

割、低水平重复发展的格局，推进国有企业的调整改组和配套改造；改革传统的经营模式，

从多种经营、开放经营、集约经营方面，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等。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战略性重组和采取一系列支持政策，使全省国有大中型工

业企业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八五”时期前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增幅为５９７％，后
２年平均增幅提高到１１９％，其中１９９５年比上年增长１６％，尤其是国有工业转变了连续２
年负增长的局面，实现了８％的增长。
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大提出要用３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

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同年１２月，省委七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根据
中央精神，讨论修改了省政府提出的《关于三年搞好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实施意见》，提

出力争在３年内，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７日，省政府正式下
发《关于三年搞好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

神，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大胆探索公有制的

有效实现形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对经济结构进行

战略性调整，加大“三改一加强”的实施力度，力争２０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
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以新的姿态跨入２１世纪。《实施意见》提出了
３年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总体目标和措施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全省各地都确
定了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的规划和措施，并建立和落实了企业脱困责任制；列入规划

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都积极行动，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做好减负增效、再就业和社

会保障工作。１９９８年底，全省共有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５７１户，总资产２５４３４亿元，占全
省工业总产值的７０７％；拥有职工１７７５万人，占全省工业职工总数的６８６％。通过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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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一加强”的综合措施，使８０户地方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了困境，５７户国有大中型
骨干企业基本上建立起以清晰产权制度为基础、以有限责任为特征、以公司制为主要形态

的现代企业制度。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当年，全省国有大中型工

业企业实现增加值６７１５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总额的５０４％；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５９６亿
元，占全省工业销售总收入的 ７１２％；实现利税 ２２１７亿元，占全省工业利税总额
的８７６％。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省委召开八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提出：搞活国有企业要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以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进一步实施集团化战略，加快

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会议还审议通过了贯彻中央决定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的总目标，进一步为国有企业３年脱困工作指明了方向。到２０００年，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５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８％，十几年来增幅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工业增加值绝对数居全国第六位，增速列第１３位。全省纳入扭亏增盈考核范围的地
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比１９９７年减亏７７６％；亏损企业亏损额为２１１６亿元，比１９９９
年下降２２９％，比１９９７年下降５７６％，超额完成了３年扭亏计划目标。全省已有１１个市
（地）实现了工业整体扭亏为盈；纳入全省考核范围的３００户地方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累计
有２３２户实现扭亏或扭亏为盈，超额完成了原定３年脱困目标。纺织行业实现整体扭亏，煤
炭、森工、制糖、军工等行业的扭亏脱困工作也取得较好的成效。

２００１年，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省委书记徐有芳带领全省５１户大中型骨干企业负责
人到青岛海尔集团学习考察，并召开全省大中型企业改革发展创新经验交流会，进一步加

快了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步伐。鹤岗矿务局等１０户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
革，使全省该类企业的改制总数达到９８户，占全省可改制国有大中型企业总数的８５％。围
绕提高企业竞争力，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办法，推进资产重组，新组建了西林钢铁

公司、黑龙江建工集团、中煤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全省大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

竞争实力有所增强。当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５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６％，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７个百分点。２００２年，全省共有大中型工业企业５６５户，占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数的２２４％，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２９０户；资产总额３７５４６亿元，占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８６１％；职工总数１３４万人，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
７７５％。２００２年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１７０４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２０９７７亿元，利税６７９７亿
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９１４％、８３９％和９５３％。２００３年，全省共有大中型工业
企业３７９户，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１４８％。其中，大庆油田有限公司、省电力公
司、哈药集团、哈飞集团、一重集团、龙涤集团、四大国有重点煤矿等５４户全省重点考核的
大中型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９５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３％；实现销售收入１９９５４亿
元，同比增长１７４％。２００４年，全省共有大中型工业企业３７０户，其中，中央企业１２２户，地
方企业２４８户；资产总额３８８０５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８３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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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１４８２６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９１５％；完成产品销售收入３０９５７亿元，实
现利税１０３７４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８５９％、９４９％。大庆油田有限公司等６７户
全省重点监控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２５１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７％。２００５年，
黑龙江省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内的整个工业经济保持速度加快、效益提高、活力增强、企

业稳定的良好运行态势。截至年末，全省共有大中型工业企业３５５户，占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数的１３％；资产总额４１８５１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８２４％；从业人员９４３万
人，占７０５％；当年实现销售收入３９６０８亿元，占８５２％；利税１４０８７亿元，占９６％。在
全省重点监控的７４户大中型企业中，有５３户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其中哈尔滨锅炉厂等
１２户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都在５０％以上；利润同比增加的有４１户，其中哈药集团等１８户
企业增加到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全省销售收入超１００亿元的企业由上年的７户增加到８户。

三、加强技术改造与发展高新产业

自１９８８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科技兴省”战略以后，科技兴工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根据黑龙江省工业的现状，要实施“科技兴工”，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老工业基

地、老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改变其陈旧落后的面貌，提高其生产力水平，提高工业经济

持续发展的科技含量；二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辟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１９８６～
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中，黑龙江省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使全省工业经济面貌不断发
生积极改变，加快了重振黑龙江工业雄风的进程。

（一）加强工业技术改造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全省依靠科学技术，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智力
开发，发展壮大支柱产业。１９８９年，省政府相继下发了《关于增强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的若干
规定》和《加强技术改造管理的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加快企业技术改造，

提高企业生产水平的目标要求和政策措施，为企业技术改造提供了明确方向和制度保障。

“七五”时期，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共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３４３亿元，比“六五”时期增长
９０３％。“七五”及“八五”前３年，全省共实施技术改造项目４６２１项，新增产值２５９３１亿
元，新增利税５６０２亿元，投资产值率达１２４３％，为同期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产值率的８５
倍。哈尔滨“三大动力厂”的技术改造被国家列为全国１０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之一，技改
投资近３亿元，相当于当时３家企业全部固定资产的１／３。经过改造，使三厂的生产能力翻
了一番多，而且产品水平赶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进入“八五”时期以后，省委、省政府明确

提出，要把工业工作重心转移到调整产品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上。１９９３年５
月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和重点项目建

设，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作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省要努力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１９９５年６
月，江泽民总书记到黑龙江视察时反复强调，黑龙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比重大、实力强，这

个优势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要通过进一步技术改造和深化改革，重振雄风。按照中央领导

要求和省委部署，黑龙江省进一步加大了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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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技改投资总额达６１１亿元，新增销售收入７８４亿元，新增利润８５４亿元，新增税金６３７
亿元。其中，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达１０５４个
１９９６年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九五”计划，提出要利用高新技术改革传统产业，加快科

技开发和技术改造。１９９８年，省委决定把国有企业技术改造作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
要任务之一。当年全省完成技术改造投资２０６亿元，其中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
达２５９个，由此新增销售收入８５亿元、利税１５亿元。整个“九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技术
改造投资８２７亿元，是“八五”时期的１３９倍，完成重点技改项目６１个。特别是１９９９年全
省技术改造投资最大，一年就完成技改投资５８８７亿元，占“九五”计划技改投资总额的
８４１％。“十五”时期继续实施了对企业的技术改造。２００１年，全省实施技改项目１２０９
个，完成技改投资２０１９亿元，其中机械、石油化工、食品三大支柱产业完成技改投资９８９
亿元，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三大新兴产业完成４０４亿元。分别占全省工业企业技
改投资总额的４９％和２０％。当年共有５５个项目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国债和“双高一优”
技改专项，总投资８８９亿元。省财政安排了３１亿元贴息资金，支持了以装备工业为重点
的技术改造项目１２６２项，总投资８１３亿元。全年完成总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投产项目
１０９项，总投资６１８亿元；当年新增销售收入４９４亿元，利税１０９亿元。２００２年，全省累
计实施技改项目１１６７个，完成技改投资２１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６％。有１５０个投资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建成投产。２００３年，全省实施技改项目１３２１个，完成技改投资
２２５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其中地方完成技改投资８９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９％，增幅
比上年提高１７４个百分点。当年投产项目１０８８个，同比增加２６４个，其中，哈尔滨啤酒有
限公司纯净酿造等１５０个技改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投产。２００４年是全面实
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２００５年是黑龙江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启动之年。
这两年的技术改造主要是围绕“六大基地”建设进行。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六大产业的生

产技术水平，扩大了生产能力，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步伐，为全省工业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物资保障。例如，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的哈电集团，２００５年发电设备产量突破２０００万千瓦，比上年新增近１０００万千瓦。截至
２００５年末，全省装备制造工业有４０项技改项目列入国家老工业基地改造项目，总投资为
５８９３亿元。其中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投资引进当时世界垂直行程最大、操
作系统最先进的数控落地镗铣床、数控五轴联动铣床、燃机汽缸专用数控五轴龙门加工中

心等近百台（套）先进设备，形成了批量生产６０万千瓦亚临界、超临界、超超临界、百万等级
超超临界、核电以及９ＦＡ重型燃机等世界领先产品及配套的能力。一重集团总体改造项目
已经启动，累计完成投资近４亿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１５万吨成套重型机械设备和百万千
瓦级核电设备的制造能力，成为中国重要的核岛主设备制造和大型成套产品基地。２００５
年，全省六大产业基地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４２９５８亿元，利税 １４２７３亿元，其中利润
１０５５８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３０９％、３６４％和４１５％，六大基地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９５％。

·１０２·



黑龙江省志·总述

（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对工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黑龙江省一直重视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

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为了带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省委、省政府于１９８８年
和１９９１年先后批准建立了哈尔滨、大庆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１９９２年两个开发区被国
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了建好高新技术开发区，省政府先后出台了

《关于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区若干政策》和《关于黑龙江省高新技术园区的实施意见》。到

１９９２年底，两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已入驻高新技术企业近４００家。同时，省委、省政府大力支
持一些高等院校开办高新技术园区，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园区在规模、方式、机制

方面都在全国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省逐步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区带园、园联角”的

发展格局，为科技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平台。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省委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
议要求，以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为重点，加快推进科技教育和经济一体化进程。１９９４年
８月，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会议先后在黑龙江省大庆和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政府领导
在会上做了《立足省情，突出重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典型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好

评。经过多年的努力，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逐步带动了区内国有企业的科技进步和

民营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新能源和节能五大支

柱产业；大庆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初步探索出利用优势、发展替代产业之路，形成了石油深加

工、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精细化工为主的新兴产业。１９９５年，哈尔滨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入区企业已达８６１家，从业人员３２万人，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４９５６亿元，工
业总产值５２６８亿元；大庆高新区区内企业２４７家，从业人员８３５０人，实现技工贸收入
１７０１亿元，工业总产值１００１亿元。齐齐哈尔、鸡西市两个省级高新技术园区也于当年正
式启动。

１９９６年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
提出，要加快发展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机器人、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等高新技术

产业，大力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促进企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迈进。１９９６年１月，
省政府明确提出，从本年开始要在全省实施六大科技系统工程。其中，第一项工程是传统

产业改造工程，即努力在先进制造技术、节能技术、商业自动化技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并使大中型企业逐步形成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和技术投入的主体。第

二项工程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即从现在起到２０世纪末，依托哈尔滨和大庆两个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园区，加快形成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四大新型

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使之成为２１世纪黑龙江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同
年７月召开的全省科技兴省大会上，省政府正式推出了六大科技系统工程实施方案。当
年，以科技兴工、科技兴农为重点，启动了７０余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开发新产品１６５０多
种。哈尔滨、大庆两个高新区技工贸全年总收入比上年增长２９％。１９９７年，按照“有限目
标、重点突破、典型示范”的原则，全力协调组织了六大科技系统工程的实施，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组织重点推进，全省共遴选并实施了１８个标志性项目。当年全省实现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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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　

产值２９０８亿元，技工贸总收入３３０亿元，创汇５１亿美元。其中，哈尔滨、大庆两个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１１５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０４亿元，实现利税
１１５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７％、２９％和２５％。

１９９８年４月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面对以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
密集化和产业信息化为代表的知识经济，要使科学技术成为全省由资源大省向经济强省转

变主要的牵动力量，实现全省经济跨越式发展。当年，全省继续实施六大科技系统工程，投

资１２６亿元的１８个标志性项目取得较大进展，其中省科委牵头的４个高新技术产业化工
程成效显著，仅哈尔滨焊接切割设备公司的“等离子”切割机项目即实现产值１０５亿元。
哈尔滨、大庆两个高新区共完成技工贸总收入１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５６％。实现利税１５
亿元，增长３０３％。在入园的企业中，产值超１０亿元的２家，超亿元的２９家，超千万元的
９１家。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召开的全省科技兴省大会，出台了《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从本年开始，省级财政每年安排５０００
万元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当年经济综合评价安排了４５个项目，并在大中型
企业新开辟了４个高新技术区，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由于采取这些政策措施，使全
省高新技术产业出现了全方位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２０００年，哈尔滨、大庆两个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哈尔滨南岗、牡丹江阳明、大庆让湖路三个民营科技示范区，共完成技工贸总

收入２６６亿元，利税３０５亿元。其中，哈尔滨高新区已形成了以电子与信息、机电一体化、
新材料、节能与环保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全年实现总收入１５０亿元，利税１９亿元，比
上年分别增长３２６％和３９７％。经过“九五”期间的发展，在全省初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示范区、高新技术园、企业高新技术角为格局的科技产业化体系。高

新技术产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１９９５年的４％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１％。
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十五”计划纲要提出，要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

快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步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２００１年５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园被科技部、教育部联合批准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成为
全国首批２２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之一。该科技园已建立了孵化基地和技术产权交易中
心，已有上百个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入孵，其中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被列为国家和省的重点

示范工程。当年，哈尔滨、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完成技工贸

总收入３００６亿元，工业总产值２４２亿元，利税３４２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３４％、３３％
和３４％。高新区的快速发展，显著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新开辟了富拉尔基民营科技
企业示范区，使全省该类示范区增至４个。４个民营科技示范区共有企业１３００户，全年实
现技工贸总收入５２２亿元，利税６６４元。２００２年，对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技术企业进行了
复查，对高新技术产品进行了认定。复查、认定结果显示，全省有高新技术产业３３５家，其
中哈尔滨高新区２５５家，大庆高新区３０家，区外５０家；全年共有８７种新产品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产品。哈尔滨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２２４亿元，利税３５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３％和
２２４％；大庆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０６８亿元，利税１５２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３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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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在２００３年７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宋法棠在讲话中要求，进一步办好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大学科技园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

企业发展。当年，实施了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的工业结构优

化升级，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８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４％，创历史新高。其中，哈尔
滨、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４６６亿元，工业增加值１１１５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３％。２００４年，哈尔滨、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７８５亿元，完成工业总
产值６４８亿元，实现利税６６６亿元。全省建有哈工大和哈工程大学两个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入园企业达２１０家，其中入孵企业１６４家。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召开的省委九届六次全会提
出，２００５年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强调要重点支持光电一体化、生物
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和ＩＴ等产业加快发展。要充分发挥哈尔滨、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区、
各类科技园区及科技企业孵化器作用，实施高技术产业示范工程。２００５年，省科技厅制定
并报经科技部批准《哈大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规划建设方案》，决定在哈大齐工业走廊内

建设一条高新技术产业带，通过它的支撑，把哈大齐工业走廊内建设成为全国有一定影响

力和知名度的高新技术产业集散地。依托哈尔滨、大庆两个国家高新区，突出哈尔滨电子

信息与软件、新技术与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等产业优势，以及大庆石

油化工、精细加工和新材料，齐齐哈尔装备制造、重型机械，绥化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农

业等产业优势及特色，建设相应领域的技术研究平台，逐步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特色和优势

的高新技术产业带，进而带动牡丹江、佳木斯和四大煤城等东部６个城市的新材料、煤化工
等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动黑河、大兴安岭、伊春等北部３个城市（地区）现代农业与生
态林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当年安排３８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投入经费１５４５万元，
启动了哈大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建设。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的“十五”期间，全省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年均增长２８４％，２００５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１３０１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２８％，比２０００年提高１７个百分点。哈尔滨、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已成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１５２４家，其中国家级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３０家，认定高新技术产品５６８个。

四、建设六大产业基地与哈大齐工业走廊

（一）推进六大产业基地建设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
意见》下发以后，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本省老工业基地振兴总体规划进行

了修改完善，并着手制定７个专业规划。总体规划提出的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总体
奋斗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将黑龙江省调整改革和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
色明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区域，全面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具体实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到２００５年，重点是使体制性、结构性突出的
矛盾明显缓解；第二步到２０１０年，重点是扩规模、提档次、增效益、壮实力、登台阶，建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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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产业基地，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基本思路是：打好“一个硬仗”，坚持

“两个创新”，促进“三个增强”，建设“六个基地”，实现全面振兴。所谓“建设六个基地”，就

是发挥黑龙江省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建设装备、石化、能源、食品、医药、森工等新型产业

基地，提升和优化工业整体素质。建设六大基地的具体内容是：第一装备制造基地。重点

发展电站设备制造基地、重型装备制造基地、交通运输工具制造基地、北方军事装备制造基

地，实现以哈尔滨、齐齐哈尔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产业集聚。第二，石化工业基地。实施“以

化补油”战略，加速构建以大庆为龙头的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石化产业带，将大

庆建成国内一流、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石化基地。第三，能源工业基地。努力稳

定原油产量，扩大煤炭生产，建设一批坑口电站，建成东北地区煤电基地，为保证东北乃至

全国能源安全作贡献。第四，食品工业基地。重点发展乳制品、大豆制品、玉米加工、薯类

制品、肉类制品、啤酒饮料及山特产品深加工，建成全国最大的鲜奶生产基地和非转基因大

豆深加工基地。第五，医药工业基地。进一步做大做强哈药集团等医药企业，重点发展现

代中药、抗生素、生物制药、化学药品、新型药物制剂和制药器械，巩固医药生产大省的地

位。第六，森林工业基地。在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重点发展板材、纸制品、家具

和林下产品。

２００４年，全省工业战线按照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总体规划，把六大基地建设作为结构
调整的首要任务全力推进，取得明显成效。确定了六大基地建设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分

解了目标，明确了责任，有序地开展了推进协调工作。省政府组织省内有关行业专家，开展

了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十一五”规划前期调研，为项目新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召开了项

目推进工作会议，及时协调解决了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推进了重大项目的实

施，全年六大基地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４３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４％，占全省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的９０８％；实现销售收入３２９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６％，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销售
收入的９１３％。通过推进六大基地建设，装备工业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配套
协作体系不断完善，主导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哈电站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发电设

备生产制造基地之一，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已超过１２００万千瓦。一重集团大重型设备生产
能力已达７５万吨，大型热壁加氢反应器设计制造能力已达２０００吨级水平；哈航集团已成
为国内重要的飞机和汽车生产制造基地，汽车生产能力３０万辆，发动机生产能力６０万台，
与法国、新加坡联合研制的ＨＣ１２０型直升机首飞成功，标志着该集团具备了设计、制造国际
先进直升机的能力。石化工业重大项目进展顺利，乙烯规模已达６０万吨，近百项石化产品
“吃配”项目正在组织实施。能源工业加大了勘探开发力度，天然气开发、高产高效矿井和

电源及输配电网络建设成效显著，增强了发展后劲。食品工业企业改造、重组步伐加快，产

业集中度明显提高，龙头企业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医药工业加大了“北药”开发力度，骨

干企业示范效应显著，园区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森林工业充分利用俄罗斯木材资源，加

快了木材加工项目建设，造纸、木制品、家具等行业的发展态势良好。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充分利用国内外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步伐加快的有利条件，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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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六大产业基地建设。全年六大产业基地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５９９亿元，同比增长
４５７％；实现销售收入４２９５８亿元，利税１４２７３亿元，其中利润１０５５８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３０９％、３６４％和４１５％。六大基地对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９５％。装备
工业：哈尔滨电站集团出海口基地和超临界机组项目竣工投产，与一重集团组建核电项目

联合体进展顺利，全年发电设备产量突破２０００万千瓦，比上年增长１０００万千瓦。哈航集
团４Ｇ９发动机与ＨＦ３轿车项目竣工投产，与欧盟直升机公司成功签署６吨直升机合资项目
协议。化工工业：围绕延长石化产业链，全力推进９０余个石化产品“吃配”项目建设。３０万
吨聚丙烯，５６万吨合成氨、７６万吨尿素扩能改造、５万吨改８万吨顺丁橡胶扩建、６万吨改９
万吨苯乙烯扩建、５万吨改１０万吨ＡＢＳ扩建等项目竣工投产。但由于受原油、成品油价格
“倒挂”影响，石化工业由盈转亏，经济效益严重下滑，利税比上年减少５０６亿元。能源工
业：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取得新进展，“庆深气田”获国家正式命名认定，成为中国东部最

大气田，居全国第５位，为大庆实施“以气补油”战略、推进经济转型奠定了资源基础。２００５
年８月，黑龙江省煤田地质局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进行煤炭详查勘探过程中，于７３０米深处
发现了６７３米厚的含油矿层，其中有２０米厚的高品位含油层，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油
田。煤炭行业产销两旺，产量和效益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一批电源电网建设项目进展顺

利，其中，大庆华能新华电厂３３万千瓦机组竣工投产，黑龙江至吉林第三回路５００千伏输电
线路投入运行。食品工业：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其中，北大荒集团马铃薯精粉、肉牛屠

宰及分割加工、双城汇源果汁与尚志蒙牛液体奶一期工程等建成投产。绿色食品产业加快

发展，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加工总量达６００万吨，同比增长２８２％。医药工业：龙头企业哈药
集团在实施品牌战略和资本运营方面迈出重大步伐，“三精”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哈药品牌市场价值评估超过１００亿元，青霉素、头孢系列产品生产规模和技术装备水平进
一步提升。一批重点中成药企业加快推进ＣＭＰ改造，中成药工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林木
产品加工业：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斜网纸机项目竣工投产，高档印刷型水松纸项目进展顺

利，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卷烟纸生产企业。

（二）启动建设哈大齐工业走廊

在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着眼于打造黑龙江经济发展新优势、

新亮点，立足于有效利用８００多平方公里的重度盐碱地，于２００４年提出要以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为引领，以壮大六大产业基地为重点，以争取国家给予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为契机，建

设“哈大齐工业走廊”。２００５年１月，省长张左己代表省政府向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抓紧启动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要求科学定位发展战略，认

真落实项目用地，充分整合产业资源，依托原有工业园区，坚持新体制、新科技、外向型的原

则，以项目建设为支撑，靠招商引资搞开发，抓紧启动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肇东、安达等

用地规划，集中培育装备、石化、食品、医药和高新技术等支柱产业。同年５月和１０月，省政
府先后印发了《关于支持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若干政策》和《哈大齐工业走廊产业布局总

体规划》；１２月，省政府办公厅又印发了《哈大齐工业走廊产业发展导向指南》。这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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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划的出台，对支持和推动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快速启动和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年，还在哈洽会、厦门投洽会以及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举办的专题招商活动

上，对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搭建了哈大齐工业走廊基础设施建设融

资平台，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合作项目逐渐增加，实现了启动区建设起步之年的良好

开局。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哈大齐工业走廊１５个启动区协议入区企业３４３个，已开工建设项目
２１１个，完成投资８７５亿元。其中，哈尔滨市协议入区企业１６１个，开工项目５９个，完成投
资４３８６亿元；大庆市协议入区企业１１６个，开工项目１１３个，完成投资２２２亿元；齐齐哈
尔市协议入区企业４１个，开工项目２５个，完成投资１５０２亿元；肇东、安达市协议入区企业
２５个，开工项目１４个，完成投资６４２亿元。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的良好开局，为黑龙江老
工业基地的振兴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

第三节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能源交通邮电通信等产业

　　在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黑龙江省曾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着“发展”落后，“基础”薄弱的
问题，严重地制约着全省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电力不足、交通不畅，更是整个经济发展

中的短腿。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能源、交通运

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其他重点工程建设，投资不断增加，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建成投

入使用，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物质基础。

一、加强能源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七五”时期，黑龙江省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同时，采取倾斜政策，加强了能源等重点建

设。５年中，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７４５２亿元，比“六五”时期增加３６３亿元，增长
９５％，年均增长７８％。其中，煤炭、电力、石油开采等能源工业投资２５０２亿元，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１２３个百分点。建成投产的大中型能源基建项目主要有：
哈尔滨第三发电厂一期工程４０万千瓦发电机组、装机容量４０万千瓦的双鸭山发电厂一期
工程、装机容量６０万千瓦的富拉尔基第二电厂、装机容量２０万千瓦的佳木斯电厂、装机容
量１０万千瓦的亮子河发电厂和装机容量２２５万千瓦的大庆乙烯自备电厂等。５年新增发
电网装机容量达２１９５万千瓦，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电网装机总容量的１２倍多。
１９９０年，全省发电量达到２９５２亿千瓦时，比“六五”末的１９８５年增长５７９％，年均增长
１１６％。这些电厂的建成投产，大大缓解了全省电力供需紧张的矛盾。同时，进一步扩建
了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４大国营统配煤矿，新增煤炭开采能力１５２１万吨，１９９０年全
省原煤产量达到８２６３万吨，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０１９万吨。“七五”期间，国家平均每年对大
庆油田的投资近３６２亿元，使油田原油产量一直稳定在５５００万吨以上。

“八五”时期，由于国家和省都对能源建设投资继续采取倾斜政策，黑龙江省能源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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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使电力、燃料紧张的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５年中，全省能源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了３１２２７亿元，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２３％。其中，煤炭
工业投资１１３３９亿元，新增煤炭开采能力７３５万吨；石油工业投资４４１３亿元，新增石油开
采能力５８１万吨；电力工业投资１０２７８亿元，新增发电机组９７５万千瓦。尤其是哈尔滨第
三发电厂安装的３号机组———中国第一台国产６０万千瓦机组，完成了１６８小时试运行，并
于１９９６年初正式投入运营，实现了中国电力工业的大跨越，大大提高了黑龙江省的发电能
力。１９９５年圆满完成了亚冬会供电工程建设任务，共投资１０９５０万元，建设输电线路５３４
公里，变电总容量２３８万千伏安，为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亚冬会成功供电提供了有力保证。
“八五”时期的５年中，全省累计生产原煤３９８１９万吨，年均７９６４万吨，分别比“七五”时期
增产３３７５万吨和６７５万吨；累计生产原油２７９２１万吨，年均５５８４２万吨，分别比“七五”
时期增产１２４万吨和２４８万吨；累计生产天然气１１６９亿立方米，年均２３４亿立方米，分
别比“七五”时期增产４５亿立方米和０９亿立方米；累计发电１８０５１亿千瓦小时，年均
３６１０２亿千瓦小时，分别比“七五”时期增加５５８４亿千瓦小时和１１１７亿千瓦小时。

进入“九五”时期以后，煤炭工业基本建设保持了必要的规模，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连续两
年投资额均接近１０亿元，１９９６年年产３０万吨的双鸭山洗煤厂投产，同时落实了４个重点
矿区的地质勘探检查项目，获得精查储量９０００万吨，当年全省原煤总产８１４１万吨，比上年
增产２９０万吨。１９８８年，原由中央直属的国有重点煤矿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并全面展开关
井压产工作，使煤炭经济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当年全省原煤产量７０９０万吨，同比减少４５３
万吨。为了保证稳定的煤炭生产能力，各煤矿企业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

对矿井基本建设的一定数量的投资。１９９９年，在全省关闭破产了一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
和煤炭资源枯竭的矿井，当年全省原煤产量完成６２３０万吨，是近两年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
一年。２０００年继续关井压产，全省共关井９０处，压缩产量１０５２万吨，全省原煤产量仅为
５４３８万吨，比上年又减少７９２万吨。煤炭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期间，大庆油田继续加
强了基本建设和地质勘探。到１９９９年，大庆油田已发现油田２８个，含油面积４１３１３７平
方公里，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５５５亿吨，已开发和部分开发油田 ２５个，动用含油面积
２０４６５７平方公里，动用储量４７７５亿吨；探明天然气及气藏１９个，含气面积４５４４平方公
里，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４９０６２亿立方米，已开发含气区块１４个，动用天然气储量２５３９２
亿立方米。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是以油气生产为主的特大型工业企业。当年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６２７７万吨，
天然气储量１２６６亿立方米；全年石油产量５３０６７万吨，天然气产量２３０亿立方米。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电力建设有突破性进展。其中，１９９６年完成电力工业基本建设
投资３８８亿元，投产装机容量７３７５万千瓦，两项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当年１２月２６日，国
家重点工程莲花水电站首台１３７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比原计划提前了２年，被电力部领
导称为“莲花速度，世界首创”。全年电网建设投资１３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建成２２０千
伏输电线路３２７公里，投产变电容量２１万千伏安。１９９７年，黑龙江省电力公司全年完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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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投资６３亿元，再创历史最高水平。有５７５兆瓦机组完成７２小时试运行并移交生产。
莲花水电站再投产２台机组，鹤岗发电厂第一台３０万千瓦机组于１２月整套启动、并网发电
成功。电网建成投产５００伏安输电线路８９８公里，是历史上投产最多的一年。１９９８年，电
力系统投产发电容量４３７５万千瓦，其中莲花水电站第４台１３７５万千瓦机组投产，至此该
水电站全部建成，总容量为５５万千瓦，年均发电量７９７亿千瓦小时，发电并入东北网。当
年投产５００千伏输电线路４４１公里，变电容量８０１万千伏安；投产２２０千伏输电线路５８７
公里，变电容量９０万千伏安。１９９９年，全省电力基本建设完成投资５１４亿元，投产机组容
量９０万千瓦，其中鹤岗发电有限公司２号３０万千瓦机组和哈尔滨第三发电有限公司４号
６０万千瓦机组双双实现１６８小时试运行一次成功。至此，哈三电两期建设工程全部完成，
总装机容量１６０万千瓦；鹤电一期工程全部建成，总装机容量６０万千瓦，是黑龙江省首次建
设的３０万千瓦机组。本年又有５项输变电工程达标投产，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全面铺开。
２０００年，全省发电量为４２６７亿千瓦时，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３９６亿千瓦时。

“十五”期间，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４大煤城共投入１０５亿元进行煤矿基本建设，
新增开采能力４３４万吨／年；２００５年，全省原煤产量７２５３４万吨，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２７９万
吨。５年间，大庆油田累计投入６４０亿元，新增原油开采能力１２７５万吨／年；２００５年，原油
产量４４９５０万吨，天然气产量２４４亿立方米。电力部门重点实施了全省城乡电网改造工
程，仅２００５年即完成电网建设投资８６亿元，新投产２２０千伏输变电线路１７４５公里，变电
容量８７万千伏安，绥芬河、庆安和林口等输变电工程全部按计划投产。同时实施了穆棱风
力发电工程。２００５年，全省发电量为５９６０亿千瓦时，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６９３亿千瓦时。

二、加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一）铁路运输

１９８６年，哈尔滨铁路局基本建设定位以扩能为中心，认真落实本局提出的“东战牡林七
（牡丹江、林口、七台河），西战宾州西，中取哈枢纽”的决策，全部完成了３０项重点扩能工
程，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２４８３５万元，其中大中型项目投资２２６３４万元。此外更新
改造投资完成２２８８２万元。此后，每年都有铁路基本建设的新项目和更新改造项目实施。
１９８８年９月，黑龙江省第一条地方铁路———嫩江至黑宝山铁路建成通车，全长１５６公里，实
现了本省地方铁路零的突破。１９８９年２月，桦南至向阳山地方铁路（全长３４公里）、龙镇至
黑河地方铁路（全长２４１公里）也相继建成并开通运营，使黑龙江省地方铁路运营总里程达
到４３１公里。“七五”期间，黑龙江省境内修建开通了４０多个复线区间，改造完成了哈尔
滨、牡丹江、鸡西等几个大型枢纽主站场工程；并加强了以机车“三大件”为重点的安全设施

配套建设，实现了全局主要线路的基本覆盖。１９９０年，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５３９５公里，
比“六五”期末的１９８５年增加７１４公里；货物发运量达到１５１５２万吨，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９９９
万吨；货物周转量为９７８亿吨公里，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６８亿吨公里；客运量为９８５５万人，比
１９８５年减少１７７０人；旅客周转量为１３１６亿人公里，比１９８５年减少０４亿人公里；运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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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４０５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８１亿元，年均递增８９％。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５年中相继完成了

哈尔滨—海拉尔铁路复线工程，哈尔滨—牡丹江铁路自动闭塞工程，一面坡—牡丹江铁路

改造工程和哈枢纽一期等重点工程。进行了运煤主要通道的技术改造以及哈尔滨南站上

行系统新建工程。配套建设方面，主要完成了哈、牡、齐、南机务段内燃改造，完成了七台河

货车段修和免渡河、三间房站修库，佳木斯、牡丹江、三棵树、海拉尔客车段修和客车整备库

等修建项目。正线铺轨３１１公里，无缝线路４５４６公里；完成线路大修２４３０公里，桥隧大
修６２座，建设电力贯通线２００７公里；新建电气集中车站９９个，自动闭塞４６１公里，铺设通
信光缆１０５７公里，通信设备跨入数字程控新技术领域。到１９９５年，全省铁路营运里程为
５２６２公里，其中复线里程和自动封闭工程的比重分别达到３２９％和２２９％；正线延展里程
为６４７４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１１公里。黑龙江省境内拥有铁路机车和铁路客车分别达到
１１９５台和２５７８辆，比１９９０年分别增长５８台和２０３辆。铁路运输能力明显提高。５年中，
铁路货运量累计完成７７２００万吨，比“七五”时期增长８９％，年均递增０８％；旅客发送量
累计完成６１０５０万人，年均递增４０％；换算周转量累计完成５１５７亿吨公里，比“七五”时
期增长１０１％，年均递增１７％；５年运输收入累计完成２４１１亿元，年均增长５５％。

“九五”期间，哈尔滨铁路局基本建设总投资达２９１亿元，更新改造总投资达３５４亿
元。主要建成了友谊至宝清地方铁路（全长６０公里），并开工建设绥阳至东宁地方铁路。
由于加强铁路运输基本建设，使一些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圆满完成了铁

道部第三次提速任务，为完成运输任务和确保行车安全奠定了基础。５年中，铁路周转量累
计完成５１７６７５亿吨公里，比“八五”时期增加１６２亿吨公里，年均增加３２亿吨公里。地
方铁路共完成货物发运量１５７０２万吨，货物周转量１８５亿吨公里。全省铁路运输收入完
成３９４７亿元，比“八五”时期增收１５２８亿元，年均递增１２６％。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铁路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２００２年，共投资２１３亿元，购置改
造技术装备、设备，强化硬件基础设施改造。２００３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完成７０８２７万元，
更新改造投资完成７１５１４万元，特别是抓住铁道部将滨洲线等纳入全路第五次提速的机
遇，以“一流的施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质量”为目标，积极推进提速工程建设，保证了提速

试验的成功。２００４年，哈尔滨铁路局煤炭、口岸、木材运输通道能力实现了较大扩充。在哈
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古莲间等６个区段实行客运机车长交路，共延长交路１７２３公
里；在七台河—哈南、三间房—满洲里间等７个区段实行货运机车长交路，共延长交路１７０９
公里。２００５年，以提速安全标准线高质量竣工为主要标志，铁路基本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平齐线新增二线、哈尔滨机务段移建，绥佳线４座病害桥改造，王万联络线建设等基本建设
全力推进；同江合资铁路一期工程全面竣工；两伊合资铁路从９月３０日开工建设，进展顺
利。“十五”期间，黑龙江省还相继建成绥阳至东宁（全长１００公里）、林海至碧水（全长
１１５５６公里），使全省地方铁路运营里程达到７１８公里，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２７公里。５年中，
地方铁路共完成货物发运量２２５５５万吨，货物周转量２５６亿吨公里。２００５年，全省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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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里程为５４９９公里，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３４公里；铁路正线延展里程７２６０公里，比２０００年
增加１３０公里；铁路货运总量１５９５９万吨，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３０００万吨；货物周转量为８９８７
亿吨公里，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１８０２亿吨公里；铁路运输收入完成 １５２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３％。

（二）公路运输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坚持“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多元投入、形式多样”的方针，以
线路改造、公路等级提高为重点，以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为骨干，依靠政府领导、动员全社会

力量办交通，实现了公路建设跨越式发展，路网规模持续扩大，技术等级普遍提高，逐步缓

解了公路基础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状况，为全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运输支撑。

“七五”期间，全省筹资２９３亿元，按照省政府批准的《黑龙江省省级干线公路网试行
方案》，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和改造，５年共完成重点公路建设项目１２个。其中，
突出的有“五路四桥”，即：北京至哈尔滨公路黑龙江段，哈尔滨至阿城一级汽车专用公路，

哈尔滨机场路，牡丹江至镜泊湖公路，大庆至林甸公路；哈尔滨松花江公路大桥，佳木斯松

花江公路大桥等。此外，还拓展了哈尔滨、佳木斯、鸡西等大中城市的进出口公路，重点改

造了４６个县（市）的过境公路和１０座公铁立交桥。到１９９０年，全省新增加公路１５５８公
里，公路总里程达到４７２５０公里，其中一级公路１９１公里，二级公路８９１公里；乡镇通车公
路率达９９２％，村屯通车公路率达６９％。全年公路货运量为２２２３９万吨，比１９８５年增加
１５５０４万吨，增长２３０２％；货运周转量为５９６亿吨公里，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４１４亿吨公里，增
长２２７５％；公路客运量为１２８４０万人，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４２７８万人，增长５０％；旅客周转量
为５０３亿人公里，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０９亿人公里，增长７０８％。

“八五”期间，按照省政府批准的黑龙江省《公路网规划》，全省共筹措公路建设资金

５５８亿元，建设完成重点工程项目１２个，建成６条总计１０２４６公里的高等级公路，是“七
五”时期的５３倍。其中有２２１国道同江—三亚线佳木斯至哈尔滨段，３０１国道绥芬河至阿
城段，２０１国道鹤岗至佳木斯段，２０２国道宝泉至北安（二井子）段，２２２国道翠峦至铁力段
等，以及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等。同时，改造了２２个县（市）过境公路和１０座公路立交
桥，新增公路桥梁２５０座、计１３４８７延长米。全省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比
重，由“七五”期末的２２％上升到４５％。至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４８８１９公
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５６９公里。一个以哈尔滨外环路为中心，向外呈放射状的５条高速公
路组成的“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架已粗具规模，道路运输实力明显增加。１９９５年，全省公
路货运量为１９２８１万吨，货物周转量为５５９亿吨公里；客运量为１１５０６万人，旅客周转量
为４７８亿人公里。

“九五”期间，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政策的实施，黑龙江省公路建设规模进

一步扩大。５年中，全省公路建设投资总额达３２０亿元，是“八五”时期的５７倍。重点建设
了２２１国道同江至佳木斯段，哈尔滨至大庆高速公路，２０１国道佳木斯至牡丹江段，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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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庆安公路，林甸至泰康公路等，竣工通车总里程４０８２公里，其中高速公路２４４公里，高速
公路一幅及一级公路５９１３公里；二级公路３２３０５公里。竣工总里程是“八五”时期的
３５倍。经过“九五”时期的努力，全省“ＯＫ”型公路主骨架和“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架建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车里程达３０００公里，占全省高速公路网总里程的８０％。第二、第三
层次的公路网技术状况得到全面提高。到２０００年底，除黑河、大兴安岭外，全省各区域中
心城市与省会哈尔滨均实现了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相连，贯通率达８５３％，比“八五”期
末提高４１３％；有４３个县（市）、２７８个乡镇及１２６８个村屯实现了二级以上公路相连接，公
路已通达９９％以上的乡镇和９０％以上的行政村。２０００年，全省公路货运量为３９６８５万吨，
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２０４０万吨，翻了一番多；货物周转量为１６１９亿吨公里，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０６
亿吨公里，增长１８９６％；客运量为３９８６４万人，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２８３５８万人，增长２４６５％；
旅客周转量为２１４５亿人公里。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６６７亿吨公里，增长３４８７％。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年均递增１０亿元的水平持续增
长，５年累计投资５９５亿元，是“九五”时期的１６倍。投资主体基本实现多元化，资金来源
渠道多样化，为交通设施建设注入了活力。５年中，重点公路建设投资３７０２亿元，实施了
同三公路佳木斯至哈尔滨段高速公路，绥满公路亚布力至刘秀屯段高速公路，哈尔滨绕城

高速公路，鹤大公路佳木斯至牡丹江段，黑大公路黑河至北安段、兰西至哈尔滨段等重点项

目。建成国、省干线主骨架公路４４５８公里，其中高速公路７１４公里，一级公路７１５公里，二
级公路３０２９公里，分别是“九五”时期的２５倍、４１倍、１１倍；交工重点工程优良率达到
１００％。“ＯＫ”型公路主骨架提前２年实现二级以上沥青（水泥）路相贯通，“一环五射”高速
公路网架基本建成。全省除大兴安岭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外，其他各区域中心城市与省会

哈尔滨之间，全部实现了二级及其以上高等级公路相贯通。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
还投入９９３亿元资金建设农村公路，共建成水泥、沥青路８０９２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
省农村高等级公路建设里程总和的３１倍，全省农村行政村贯通率达９６％。至２００５年末，
全省乡级以上公路总里程６７０７７公里（不含村道３０４０４公里），其中高速公路９５８公里，一
级公路１１１８公里。２００５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４４３７６万吨，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４６９１万吨，增
长１１８％；货物周转量为２２７６亿吨公里，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６５７亿吨公里，增长４０６％；客
运量达４６８０８万人，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６９４４万人，增长１７４％；旅客周转量为２５４３亿人公
里，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３９８亿人公里，增长１８６％。

（三）水面运输

黑龙江省境内江河湖泊众多，水网密布。主要河流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江和嫩江，

总通航里程长达５６３０公里，其中与俄罗斯共管的界河（湖）通航里程为２９３６公里。流域
资源丰富，盛产煤炭、石油、粮食等。因此，黑龙江水运得天独厚，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但由

于黑龙江省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所有江河湖泊每年封冻期长达５个多月，年均航行
期只有２０８天左右，因此航运业受自然条件制约很大。“七五”至“十五”的２０年间，黑龙江
省重视水运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大对航运基础设施的投入，新建、改建、扩建了一批客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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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码头，整治、疏浚了部分江河航道，为水运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是黑龙江省航运业大发展时期。期间，先后建设了齐齐哈尔富拉尔基
港２座６０万吨码头泊位，是为嫩江兴建的首座较大港口；在哈尔滨港建成了年吞吐量为７０
万吨的阿什河区煤码头；在哈尔滨道外北七道街江畔建成了全省最大的客运码头———哈尔

滨航运站，改善了客运和零担货物运输条件；建成西坞散杂货年产８０万吨的码头１座及１
座多用途码头，扩大了哈尔滨港的吞吐能力；改建、扩建和新建了佳木斯港、绥滨港、富锦

港。随着对外开放和中俄贸易及旅游的发展，界江港口建设力度加大，继黑河港及客货运

码头改造和扩建，增加４个吞吐能力８０万吨的码头以后，又不断投资建设了同江、抚远、逊
克港口码头，扩建了呼玛、嘉荫、萝北、名山、东安镇、饶河等港口码头，尤其是投资５０００多
万元建成了全省最大的外贸专用码头———佳木斯杏林河外贸码头。通过上述工程建设，使

黑龙江省内河港口吞吐能力大大提高，货运量逐年增加，其中省直营的港口完成货物吞吐

量由１９８６年的 ６２０８万吨，提高到 １９９３年的 ８１５５万吨。８年间，共完成货物吞吐量
５７５２４万吨，年均７１９万吨，是１９８６年之前８年年均额的１２６％。在这８年中，对全省
４２２８公里的主航道重点碍航浅滩进行了整治，其中，整治嫩江浅滩航道１３１６米，整治松花
江下游佳木斯至同江航道浅滩２３９公里，整治疏浚了黑龙江“波波夫”岛和“额图”浅滩等，
为各江、河的航行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外，从俄罗斯引进高速水翼客船，在全国内河率先开

辟了第一条国际高速客运航线———中国佳木斯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航线。此后又陆

续引进该类船９艘，分别投入到９条国际国内高速客运航线。其中，最长的航线是哈尔滨至
哈巴罗夫斯克，全长９７１公里。期间，还购进或自行建造了较大吨位的货轮多艘，成功开辟
了江海联运航线，至１９９３年，江海联运共航行了７个航次，向日本酒田港运去１３６２０吨优
质玉米，受到日方欢迎。据统计，８年间，省直营航运业共实现净利润８１１３２万元，上缴税
金３６８１１万元，其中，１９９３年利税总额达２４８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７９％。１９９３年，全省
水运货运量为６２８万吨，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１３万吨，增长５１３％，年均增长６４％；货物周转
量为１６１亿吨公里，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２亿吨公里，增长１５８％。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是黑龙江省航运业艰难的转折期。７年间，全省航运业连续亏损，累计

亏损额达３００３７８万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水上运输客、货源锐减，客、货运量下
降，经济效益下滑。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全省航运战线广大职工在交通部和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坚持改革，大打扭亏攻坚战，取得一定成效。２０００年，全省水运货运量为７８８万吨，
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１６０万吨，增长２５５％；货物周转量为１９５亿吨公里，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３４亿
吨公里，增长２１１％；客运量４５万人，比１９９３年减少６万人；旅客周转量为０１亿吨公里，
比１９９３年减少０２亿吨公里。其间，黑龙江水运基本建设保持了一定规模，为此后航运业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是黑龙江省航运业开创新局面的时期，５年间，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了
航运业建设发展。一是创建了航电枢纽。鉴于航运不景气和枯水越来越严重的状况，为彻

底解决松花江哈尔滨段航道和港口水深不足的问题，以改善通航条件，经省委、省政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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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在距哈尔滨市４６公里处的大顶子山建设了第一个航电枢纽工程。该工程于２００３年９
月正式开工建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８日截流；到２００５年底，已完成左、右岸一期导流工程和
５０％的电站厂房主体工程等，为一年后蓄水、三年后整个枢纽工程竣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强化了航道建设。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先后对黑龙江中游的麦克、上比良、额图和三屯
浅滩以及开库康、高家岛、团山子等浅滩进行了疏浚，明显地改善了黑龙江的航行条件。

２００２年，整治了依兰到佳木斯松花江河道中的白玉通、舒乐河、竹帘等浅滩，改善了松花江
中游航区的航行条件。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完成了中俄界河二期工程在黑、乌两江的建设项目，
其中，疏浚了浅滩１１处，变动岸标１１１座，增设浮标１０７座；完成了双河子浅滩、八岔浅滩和
兴支浅滩等疏浚工程。三是发展了江海联运。２００２年，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恢复了停
运多年的江海联运，当年完成两个航次。在此基础上又购入３艘海轮，增添了江海联运的
运力。２００３年，海运货量达到７７３万吨、１２３９亿吨公里，创造了本省海运最高纪录。四是
改扩建了界河港口。２００１年，扩建了名山港千吨级码头下游２００米处的轮渡码头，扩大了
同江、富锦港吞吐量等。２００２年，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建设了黑河港配套工程、大黑河岛客运
码头工程等。２００５年，加快了黑河港专用铁路线和大黑河岛客运码头的建设，进一步提高
了黑河港这两个开放港口的功能。经过近５年的建设，界江和靠近界江的港口货物吞吐量
普遍提高。２００５年，全省内河通航里程达到５５２８公里，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４７１公里；全年货运
量达１３０１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５１３万吨，增长６５１％；货物周转量为
２００亿吨公里，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０５亿吨公里；完成客运量２４０万人，亦为历史最高纪录，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９５万人，翻了两番多；旅客周转量０３亿人公里，是２０００年的３倍。

（四）民航运输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民用航空运输业有较快发展。１９８５年全省民航通航里程仅
有７８３公里，１９８７年即增加到１１８７公里，共９条航线。１９８９年９月，黑龙江省内第一条国
际航线哈尔滨—哈巴罗夫斯克航线开通，也使哈尔滨机场成为中国北方重要国际航空港。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哈尔滨机场航班航线以每年２８％的速度增长。到１９９１年，全省航线
已发展到１６条，航班由每周３１班增加到４３班，旅客运输量达１２６３万人次，货邮运输量为
２９０２２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的１２年间，黑龙江省民航事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１９９４年４月，经国家
计委、民航总局批准，投资１２０３亿元的哈尔滨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开工，１９９８年５月建成并
通过验收，同年８月经民航总局批准哈尔滨阎家岗机场更名为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到
２０００年，该机场已有国内航线５３条，航班６７个，每周有２２２次航班飞往全国各地；有定期
国际航线８条，特殊管理航线１条。此时，除太平国际机场外，黑龙江省内民航营运机场还
有齐齐哈尔机场、牡丹江机场、佳木斯机场、黑河机场，总数为５个。期间，北航公司陆续引
进性能较先进的运－７中型飞机，以及伊尔 －８６、ＭＤ－８２、ＭＤ－９０、Ａ３００－６００Ｒ等大型客
机，投入主要航线运营。２００３年，全省民航货运量为４７万吨，比１９９１年增加１８万吨；客
运量为１７６万人次，比１９９１年增加５０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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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黑龙江省民航机场移交地方管理，成立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下辖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和黑河５个机场公司。公司下辖的５个机场经过
改建和扩建，设施设备现代化程度、专业化管理水平和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其中，哈尔

滨太平国际机场改扩建后，飞行等级达到４Ｅ级，候机楼使用面积６７万平方米，可满足年
旅客吞吐量６６０万人次，高峰小时３０００人次，日起降１８０架次需要。齐齐哈尔机场经过两
次扩建，飞行技术等级达到４Ｃ级，候机楼面积７１４８平方米，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７８万人
次，高峰小时６００人次需要。牡丹江机场先后进行３次扩建，飞行区技术等级达到４Ｃ级，
候机楼面积８２００平方米，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５０万人次，高峰小时５００人次需要。佳木
斯机场改造扩建后，飞行区技术等级达到４Ｃ级，候机楼面积５７２８平方米，可满足年旅客吞
吐量３０万人次，高峰小时３００人次需要。黑河机场改造后，飞行区技术等级达到４Ｃ级，候
机楼面积５６００平方米，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１１３万人次，高峰小时２０７人次需要。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上述５个机场与国际国内３１个城市通航，国际、国内航线共８０条，

其中国际航线８条；通航里程５２７７万公里，每周飞行２７３个班次。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北方
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拥有飞机９５架，比２００３年增加１８架；每周投放市场静态座位１７７２个，
商务载重２１８吨。全年货邮运输量为４１７６４吨，货物周转量为０８亿吨公里；客运量为２４０
万人，旅客周转量为４８８亿人公里，创历史最高水平。

（五）管道运输

始建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大庆输油管道，在黑龙江省境内双线长度为２１６公里。自９０
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多次技术改造，尤其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生产改造，解决
了因管线老化和设备超期服役困扰多年的各种安全隐患，并全面提升了生产设施的科技含

量和自动化水平。

“七五”期间，大庆输油管道投资总额１９３１１４万元，输油量２２２２４２２万吨，输油周转
量２５４８２亿吨公里；“八五”期间，投资总额９０７４万元，输油量２２１７１５９万吨，输油周转
量２４５１０亿吨公里；“九五”期间，投资总额９５８２４３万元，输油量２０３０６２６万吨，输油周
转量２２２７４亿吨公里；“十五”期间，投资总额８９６０９７万元，输油量１６２３９６３万吨，输油
周转量１８３６９亿吨公里。

三、加强邮电通信设施建设

（一）邮政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邮政事业的建设发展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１９８６～
１９９８年，为邮（政）电（信）合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省邮政、电信业均由省邮电管理局管
理。期间，不断加强了全省邮政营投服务网的建设，使之日益完善。仅在“七五”期间，全省

邮电固定资产投资即完成６３亿元，固定资产原值达到１１８９亿元，比“六五”期末的１９８５
年增长１３倍。其中完成了省邮政分拣中心的改造，新购邮运汽车１１８辆，增加邮路里程３
万公里，达到１８７４６５公里。５年中，全省邮电业务总量达９１３４９万元，比“六五”时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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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１３万元，增长 ９０５６％。１９９０年，全省邮电业务收入完成 ４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１％；实现利润０６６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５％。年末全省共有邮电局、所（处）１５９８个，比
１９８５年增加４３个。

“八五”期间，全省邮电业固定投资由１９９１年的６３亿元增至１９９５年的４３５亿元，固
定资产原值达到１２０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９１倍。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共有邮电局所２０６０
个，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４６２处；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２１９９４０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２４７５公里；
邮电业务总量（不变价）２７４６８９万元，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２２６９３０万元。“九五”前３年，仍为邮
电合一体制。到１９９８年末，全省共有邮电局所２９０９处，邮递线路长２３５万公里，实现邮
电业务总量１０５４４９８万元。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为邮政独立运营阶段，邮政业务实现了由手工处理向现代科技处理手

段迈进。１９９９年１月８日，黑龙江省邮政局作为一个独立的公用性企业正式挂牌成立；同
年４月１３日，黑龙江省邮政实业集团公司成立。在此后的７年间，黑龙江省邮政通过传统
业务的开发，延伸服务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邮政业务种类和业务功能都有了历史性突

破，新业务陆续推出，由传统的８大业务衍生出邮务类、速递物流类、金融类三大块十大类
１００多项具体业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邮政业务体系，满足了社会多元化、多层次、个
性化的用邮需求。在营业网改造方面，先后投入５１亿元资金实施改造建设项目；同时，设
置了２６３处代办电信专厅专区，４８处速递专厅、ＥＭＳ服务中心和大量的代理保险专厅专区，
促进了各项业务特别是新业务、竞争性业务的发展。不断加强了投递基础设施建设，先后

增加２００余台投递车辆，建设了１１０万格口信板箱，并在重点地市应用了商函投递信息系
统，投递能力显著增强。在综合化信息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黑龙江邮政业务先后投

入６５亿元资金建成了以综合网和绿卡网、综合服务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为骨干的“两网
两平台”，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邮政基础信息网络体系，实现了邮政信息的电

子化采集、传输、交换、处理、存储和信息共享。

自黑龙江省邮政局独立运营以后，按照国家邮政局“三年扭亏、五年收入、良性循环”的

总体目标，以“商业化经营、多元化发展”的战略思想，带领全省广大邮政干部职工，团结奋

斗，开拓创新，克服困难，全省邮政收支差额从１９９９年的亏损２８３亿元到２００１年盈利５２
万元，实现了扭亏目标。３年间，邮政业务收入年均增长２１２％，超过同期全省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１３３个百分点；减亏增盈１０９６亿元，年减亏增盈３６６亿元。在此基础上，黑龙江
省邮政事业按照步入良性循环和建设现代化邮政的目标继续推进。２００５年，全省邮政完成
业务收入达２２６５亿元；邮政业务总量为２３７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３２亿元，翻了一番
多。到当年末，全省共有邮政局所２１６５个；邮路６５３条，其中航空邮路２２条，单程总长
５３１３６公里；铁路邮路１６条，单程总长１５７８６公里；汽车邮路４９８条，单程总长２５９１２公
里；水路邮路１条，单条总长１５公里；其他邮路１１６条，单程总长１０２４公里。全省邮政生
产汽车１８１４辆，邮船１艘，火车邮厢３８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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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信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间，黑龙江省电信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

省内电信传输网的基本框架还是以明线为主，通信能力较低，传输技术手段单一。从“七

五”时期开始，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在邮电部和省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加快

电信网络改造进程。通信传输网改造与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单化向互联网、数据网、智能

网方向转化；传输由模拟向数字化过渡；明线、微波通信向光缆、卫星等大通路方向发展。

“八五”期间，加强了微波通信网的建设，全省微波通信网已形成规模，技术层次、设施

装备、电路运行质量均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全省电路总容量达到１６２万路，微波通信站点
由２９个增加到１４２个，传输信道里程由１５００公里增加到６４００公里。１９９２年，哈尔滨市
至五常市光缆线路开通，这是黑龙江省首次利用光纤传输技术进行长途通信。自１９９３年
起，在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光缆建设，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两年共建成光缆线路１４３３万公里，
使全省光缆传输总里程达到１５万公里。１９９５年数字化传输线路已通达县以上城市和
７０％以上乡镇；长途电路达到５５万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０９倍。在１９９４年实现全省县
以上行政区域传输数字化和交换程控化的基础上，１９９５年又建成９个以地市为中心的扩大
本地电话网，实现了城乡电话７位数拨号。并先后建成了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７个大
中城市邮政电信中心。１９９４年６月，建成当时全国最大的省级移动通信网并实现了移动电
话全国漫游联网，无线寻呼省内漫游联网。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市话交换机容量达２４０３万
门，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２８１倍；全省有市内电话１４２万部，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４８倍；无线寻呼
５６４万户，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４倍；移动电话由１９９２年的不足４０００户，增加到１３２万户。
在全省形成了空中有卫星，地面有微波，地下有光缆，有线与无线互补的大容量、高频率、高

性能的主体通信网。通过“八五”时期５年的努力，黑龙江省已彻底改变了通信能力不足、
通信质量低劣、业务功能单一的落后局面。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在继续建设发展微波通信传输网的同时，大力发展光纤通信网，

完成了由长途干线通信网向微波、再向光缆传输的黑龙江省电信历史上的第三次技术演

变。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首条容量为１５１２０路的哈—绥—伊９０Ｈ微波通信传输干线建成投
产。以后随着世界光纤技术的迅速普及，国家对微波通信传输网的发展建设逐步放弃，使

微波通信成为通信技术更新换代的过渡性技术手段。１９９６年，全省新建光缆线路４０００公
里，使全省光缆里程已累计达到２２万公里。当年，建成抚远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际
光缆线路，并在东西北三环上开通了ＳＰＨ光传输系统，全网形成了以１０孔６辐射格形光缆
网为主体，以微波为辅助，多路由的现代化通信网。同期，将全省９个扩大的本地电话网融
合为７个，基本实现了乡以上电话网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１９９７年，全省第一条硅芯塑
料管长途光缆线路在哈尔滨至大庆高速公路沿线建成，总长达１３０公里，结束了黑龙江省
没有长途通信管道线路的历史。１９９８年，全省再建光缆线路６３１０公里，到年末全省光缆
通信线路达到３４万公里。同年，国家重点光缆通信工程建设项目大连至哈尔滨国家一级
光缆通信干线竣工投入运行。１９９９年，全省电信部门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９２亿元，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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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京津沈哈光缆密集波分复用（ＤＷＤＭ）扩容工程，全国７号信令网、智能网哈尔滨工程，
全省长途交换机软件版本升级工程，以及部分厅局政府上网工程，省级五大领导机关办公

决策系统工程，１６３／１６９网扩容改造工程等项目。这些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进一步增强了
全省综合通信能力。至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已累计建成光缆线路４２７７６公里，其中，长途光
缆１３８３６公里。全省市内固定电话用户３８７９万户，无线寻呼１１２２万户，移动电话３１５８
万户，分别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２４５９万户、５６８万户和２６９４万户。政府上网工程、百强企业
上网工程、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均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按政府上网、企业上网、网络市场和

电子商务４大板块组织开发的总体格局。全省８０％的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实现了上网；企业
上网用户累计超过３６万户；开办了全国第一个网上经贸交易会，开发了全省第一个远程
教学系统。１９９８年开通的黑龙江信息港，主网站主页日访问人次已超过１０万，累计达到
３２００万人次，作为全省信息集散地和门户站的建设，对黑龙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助力
作用。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重点进行了国际、国内光缆干线传输系统 ＳＤＨ＼ＤＷＤＭ＼ＷＤＭ、
本地网、城域网建设，提高传输网技术层次。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开工建设京—津—长—哈、京—
承—阜—白—齐—哈光缆干线黑龙江段工程，并于２００２年４月竣工。两项工程架设光缆
６２５８６公里，总投资１２５８７万元。同时竣工的还有佳木斯—方正、绥化—北安光缆工程，架
设光缆１４９４６７公里。同年，哈尔滨市所属１２县（市）新建光缆线路１０５２７公里；建设加
格达奇—塔河—黑河、友谊—建三江光缆工程，架设光缆总里程１６７１１６公里。２００２年还
完成了哈尔滨本地传输网ＳＤＨ扩容工程、大庆城域网ＳＰＨ扩容工程、佳木斯城域网ＳＰＨ和
本地传输网ＳＤＡ扩容工程。２００３年，省通信公司组织实施了齐齐哈尔等１０个市地本地
网、城域网扩容工程。２００４年，进一步加快了全网建设和技术升级，全省光缆总长达到５７
万公里，固定电话交换机达到８６５万门，小灵通（ＰＨＳ）容量达到８１９万门，宽带互联网接入
端口达到８１９万个，光缆覆盖到地（市）、县、乡和６０％的行政村，宽带网络覆盖到所有县以
上城市和７２％的乡镇，构成了大容量、高宽带、广覆盖、智能化、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现代化
通信网络。至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通信公司长途传输网１０Ｇ通路数达到４个，２５Ｇ通路数达
到３４个，等效１５５Ｍ端口总数达１５４４个；光缆总长度达到６９０７４皮长公里，其中，长途光
缆１８０７６皮长公里，本地网光缆５０９９８皮长公里，本地中继光缆４０２４７皮长公里，接入网
光缆１０７５１皮长公里。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通信公司业务收入６１２４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增加
９６３亿元；实现利润３２８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４０５亿元；上缴税金１３４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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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展国内贸易和对外经贸合作

一、以改革促进国内贸易发展

“七五”期间，黑龙江省通过对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等措施，不断促进了全省国内贸易的发展。１９８７年９月，省政府召开全省商业体制改革工
作会议，在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省商业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继续推

进商业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会议明确提出，下一步商业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在大中型企业推

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小型企业推行租赁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企业真正建立

起既有自我激励，又有自我约束的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经营机制。此后，省政府对加强城镇

商业网点建设作出部署，并采取措施激励和保护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和发挥供销社在农村流

通中的主渠道作用。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根据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
商业批发公司的意见》，对全省各类批发公司、批发企业的经营范围、经营类型和条件进行

了全面清理整顿，撤销、合并、改组了部分公司、企业。经过清理整顿和调整改革，使多种经

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的商业在全省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各种商业竞争的局面。到

１９９０年底，全省集体商业网点发展到３６５２６个，个体商业网点发展到１８３万户，集体、个体
商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１５６９亿元，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４９％，比
１９８５年提高２个百分点。１９９０年，全省商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８３４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
长１３倍，年均增长１８５％；国有商业工业品购进额为１５９５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８１８％，
年均增长１２７％；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１０１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９７９％，将近翻了
一番。人均消费品零售额达到８８８７元，比１９８５年增加 ４１５５元，增长 ８７８％，年均增
长１３４％。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深化商业管理体制改革，放手发展非公有商业，加快商业网

点和批发市场建设，开拓多种流通渠道，使全省国内商业贸易呈现出购销两旺、繁荣活跃景

象。１９９１年２月，省政府发出《关于搞好城镇商业网点建设的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国务院
关于“城市新建居民住宅，应当坚持拨出７％左右的面积作为商业用房，或拨出相应的投资、
材料、土地修建商业网点”的规定。同时，省政府采取放宽政策等措施，鼓励和保护农民进

入流通领域，并注意发挥供销社在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１９９２年，全省各地共新建和改扩
建国有商业网点３００多处６０多万平方米。１９９３年，全省又新建、改扩建商业网点１５０多处
７１万多平方米，并有８２处批发市场投入运营。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批发零售商业网点已发
展到５０多万个，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２５倍；从业人员１７７３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１倍。城
乡集市达２０２６个，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１５３个；集市贸易成交额２３２８４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加
１８３５９亿元，增长３７２８％；全省个体和私营商业已发展到５２３万户，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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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从业人员达到１００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３倍；营业额占整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５１７％，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３１８个百分点。商品货源充裕，１９９５年商品库存总额达２８１４
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１４７亿元。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６８２７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
倍多，年均增长１６５％。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对国有商业循序渐进地进行了产权制

度改革。通过企业资产重组，增量吸股和收购兼并等方式，在全省相继建立了一批具有一

定规模实力的企业集团，增强了企业群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对新组建的股份有

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商业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对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开搞活的政策，将

其全部改为民有民营。到２０００年，全省县级商业基本上都从国有形态退出；大中城市中小
流通企业基本退出；大型企业也加快了退出步伐，其中，大庆市百货大楼集团１４００万元国
有股全部由职工买断，牡丹江百货大楼、齐齐哈尔百货大楼均整体出售给了大连大商集团，

实现了机制的彻底转换。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推行了商业经营结构的调整和营销

方式的改革。一方面突出特色经营、品牌经营和专业化经营，并不断开发新的经营服务功

能，开拓新的销售领域，尤其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拓宽农村流通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

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新的营销方式，包括连锁经营、代理制、配送制、租

赁、拍卖和电子商务等，各类超级市场、购物中心、专卖店、连锁店等新兴业态遍布全省城

乡。到２０００年，全省连锁经营的企业已有２０家，其店铺１２００余个，年经营额１０亿元；个
体私营商业已达７２２万户，从业人员达１６５万人，分别比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７８年增长１３６
倍和３２４倍；私营商业营业收入８９８７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４９３亿元，翻了一番多；全省商
业网点发展到５２万个，从业人员１００余万人，分别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１７倍和２倍。各类市场
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省城乡集贸市场已发展到２０８３个，年交易额实现５３１亿元，初步
形成了以中心城市大型批发市场为中心，连锁零售网点、专业市场、集贸市场相统一的、开

放的商品市场体系。全省商品市场繁荣活跃，各种商品货源充足，保证了城乡居民对生活

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尤其是“菜篮子”工程全面发展，大中城市地产蔬菜供应充足。５
年中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年均９％左右的速度增长，在１９９９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后，２０００年又提高到１０９４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４１１３亿元。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深化商业流通领域的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努力繁

荣城乡市场，全省消费品市场呈现出持续繁荣兴旺、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较好地满足了城

乡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２００１年，以推进流通体制和营销方式改革为重点，改造提升传统
商业，发展壮大流通业。全省商业流通业已经发展到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

产权制度改革新阶段。截至年末，全省商业流通业（包括全社会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网

点５９万个，从业人员１９０万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９８９亿元。２００２年，商业流通
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全省国有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已达７０％以上，呈现出多种经济成
分并存、竞相发展的新格局，与 １９７８年相比，国有商业的市场占有率由 ６９６％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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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集体商业的市场占有率由３０３％下降到２３％，个体商业的占有率则由０１％上升
到６５６％。全省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１３２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１％，增幅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１个百分点。２００３年，全省国有商贸企业的多层面改革向纵深发展，其中产权制
度改革面已达８０％以上。商贸企业根据市场竞争的要求，积极探索股份制、租赁、兼并、破
产、出售及跨省界并购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对传统经营模式和运作体制进行改组、改制、改

造。国企改制的重点已由零售、餐饮等竞争性行业转向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屠宰场、食品

公司等公益性行业。例如：牡丹江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已改制为民营企业，哈尔滨正阳河酱

油厂改制为国有参股企业，齐齐哈尔肉联厂被金锣集团整体收购。当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实现１３７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４３％。单体商贸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年销售额超亿元
的企业达１８家，其中中央红集团、大庆百货大楼集团接近１０亿元，有３家企业进入全国零
售百强企业，２家为全国连锁百强企业，１家为全国餐饮百强企业，有１家股票上市公司。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稳步推进商贸体制改革和营销方式创新，牡丹江、大庆及全省县级商业企
业已１００％退出国有形态，全省商贸流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已接近９０％。大中型流通企
业实施规范化公司制改造步伐加快，已组建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流通企业集团４０余家，
年销售额７０多亿元。全省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至年末，全省各类零售商业网点（包
括社会商业）近６０万个，从业人员２００万人。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１５５５４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３％。２００５年，全省各类零售商业网点已突破６０万个，从业人员２３０万人。其
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５２０户，各类商品批发市场２０３５处，生产资料市场４３０处。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１７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３％。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进一步
增强，其中，汽车、通信器材、商品房消费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３％、７９３％和３２９％，促进了这
些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

“七五”时期，黑龙江省积极探索适合本省省情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

成效。５年间，全省进出口总额５８１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４４９亿美元，进口额为１３２亿
美元，分别比“六五”时期增长２６倍、２３倍和２９倍，年均分别增长２８９％、２７２％和
３５６％。签订利用外资项目３８０项，协议总金额５９９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５０６亿美元，
签约项目数为“六五”时期的３４倍，平均每年引进外资１０１亿美元。签订对外承包工程
和劳务合作项目３９项，合同金额９１６９万美元，完成营业额５８９０万美元。期间，黑龙江省
充分利用与苏联国界线长达３０００多公里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边境
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国务院于１９８８年出台促进黑龙江
省边境地方贸易８条优惠政策以后，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方
针，把开展对苏边境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来抓，用足、

用活、用好国家政策，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６日，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对苏
边境经济贸易工作的通知》提出，对苏边境经济贸易，要本着“立足长远，着眼当前，重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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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先易后难，积极主动，稳步发展”的原则，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为加强对苏边

境经贸活动的宏观管理和指导，省政府批准成立了黑龙江省对苏边境经济贸易管理局。

１９８９年，为了加强口岸建设，在原有黑河、绥芬河、同江口岸的基础上新开通哈尔滨、佳木
斯、富锦３个内陆港和哈尔滨航空港；国务院还批准了设立密山、虎林、饶河、嘉荫、萝北、漠
河、东宁、逊克等８个对苏开放的口岸。在全省逐步形成了水陆空俱全、客货运兼备的口岸
群体。到１９９０年底，黑龙江省已同苏联９个加盟共和国的３１个州，５个边疆区，６个自治共
和国的６００余家客户建立了经贸关系。在对苏贸易方式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由最初
的单一易货方式逐步变为现汇、易货和代理等多种贸易方式并存。对苏出口额年均递增

８０％以上。５年间，全省对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１５７亿瑞士法郎，按可比口径
计算比“六五”时期增长１５倍。其中１９９０年对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７２亿瑞士法郎，
比“六五”期末的１９８５年增长２１３倍。同时，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合同１１７项，合同金额
２３３亿瑞士法郎，实际过货额６２１５万瑞士法郎。

“八五”期间，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

神，黑龙江省继续推进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推动了全省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在外贸

体制改革方面，一是实行和改进了外贸承包责任制，重点推进建档达标，进而实行目标经营

责任制。二是赋予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外贸自主权。到１９９３年８月，全省已
有１２个地市拥有对外贸易自营出口权，２２２家大中型企业获得对外贸易经营权。三是推进
地（市）县等基层外贸体制改革。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将省在各地（市）县的外贸公司下
放到地市管理。同时，下放行业管理权，完善地市外贸部门的行政职能，撤销县对外经贸

局，将其变为经济实体。四是对省直属外贸企业的管理由承包责任制逐步向目标经营责任

制转变。１９９５年，在省粮油进出口公司进行了内部职工持股试点。在外贸企业内部，改革
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等。通过改革，转换了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使这些企业的经济

效益普遍提高。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５年，全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１３０２亿美元，比“七五”时
期增加７２１亿美元，增长１２４倍，年均增长２４８％。其中，出口额７３１亿美元，进口额
５７１亿美元，分别比“七五”时期增长６２８％和２９倍。同期，黑龙江省边境地方贸易得到
迅速发展。１９９３年，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国内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各种制约因素增多的情况
下，黑龙江省由于坚持深入改革，锐意进取，战胜各种困难，仍然取得了边境地方经贸的快

速发展，全年全省边贸进出口总额实现１６６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３３％，创历史最高纪录；
批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２０８７个，合同金额 １７０７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０８％和
１１８％。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对俄罗斯出口额为１５３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６４％。俄罗
斯已经成为黑龙江省最大的贸易伙伴。整个“八五”期间，全省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

７６５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额的５９％。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黑龙江省采取各
种措施，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使外商投资企业不断增加。

１９９１年４月，省政府在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台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规定》的基础上，又
制定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规定的补充规定》，为引进外资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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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在这些政策措施的鼓励下，全省引进外资项目和金额逐年增加。５年中，全省累计
批准外商投资项目４５０４个，为“七五”时期的１２倍；实际利用外资１７１亿美元，为“七五”
时期的４７倍。其中，１９９５年批准利用外资项目８６７个，合同外资金额１６亿美元，实际到
位外资７５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９４％、５０７％和５２９％。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共有“三
资”企业４３８８个，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２８００个，外商独资经营企业１４３３个；外商投资
总额８５５３６１万美元。已有３０多个外国大公司在黑龙江投资办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劳
务合作亦有较大发展，５年共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４９１份，比“七五”时期增加２７３份；合
同金额８７５９３万美元，比“七五”时期增加４５８２５万美元。签订对外劳务合作合同８２１份，
比“七五”时期增加６０１份；合同金额６３７８３万美元，比“七五”时期增加４４５１９万美元。

“九五”时期，黑龙江省充分利用经济区域化、全球化的机遇和本省地缘优势，加快实施

大经贸战略，以扩大外贸出口和吸引外商投资为重点，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

全面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１９９６年初，省政府提出，要以外经贸企业改革为
核心，加紧转换经营机制，调整出口商品结构，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加速形成以进

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互相渗透、协力发展，外经贸、生产、科研、金融等部

门共同参与的“大经贸”结构。当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实现３５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５％，
其中现汇贸易额达 ２３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１６％；现汇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６７９％，比上年增加１０６个百分点。１９９７年，现汇贸易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全省完成
现汇贸易额２７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６２％，占进出总额的比重上升到７７７％。１９９８年和
１９９９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黑龙江省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这两年出口总值只有
１８６亿美元，比前两年的出口总值减少５３亿美元。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省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促进出口的措施，使对外贸易在 ２０００年迅速回升。２０００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
２９８６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６３％，高于全国平均增幅４８个百分点，列全国第１３位，比上
年上升２位。其中，出口总额１４５亿美元，增长５２７％，高于全国平均增幅２４９个百分
点，列全国第１６位，比上年上升５位；进口总额１５３５亿美元，增长２３７％，列全国第１１位，
比上年上升１位。在出口商品总额中，高级产品占３０３２％，工业制成品占６９６８％。全年
商品出口总额占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７％。在对外贸易中，对俄罗斯和东北亚地区
的边境贸易显著增长，２０００年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为１２３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７８７％，占
全省进出口总额的４１４％。

同期，黑龙江省通过借用外国资金、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开展补偿贸易、证券融资等多

种形式，不断扩大了利用外资规模，逐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对全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５年中，全省共签订利用外资项目１８４２个，实际利用外资累计４９０９亿美元，
比“八五”时期增加１９９亿美元，增长１８７倍。到２０００年末，全省外商投资企业已达３３１８
个，投资总额８３４４亿美元，吸纳就业人员３２万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省国民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仅据１９９８年统计，全省外商投资企业即向国家缴纳税金１１亿元人民
币。期间，全省共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１５６份，完成营业额３８９１５万美元，签订对外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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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合同９５３份，完成营业额１４４８２万美元，均比“八五”时期有较大增长。与国外的技术
合作不断拓展，仅据２０００年统计，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即达３８０４３万美元，比上年增
长９６％；签订引进技术合同１４项，合同金额７５１万美元，比上年减少６１８％。在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于深圳中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黑龙江省有５０家科研单位
和高新技术企业的１１０个高新技术项目参展，共签订高新技术项目合同和意向性协议４５
个，总金额２３４２亿元；黑龙江省组织的由２２家企业参加的参观选购团，在交易会上共采购
了２２个高新技术项目，总金额２０２亿元。

“十五”期间，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新机遇，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定

不移地实施大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对外经贸领域，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对外

贸易额和利用外资额持续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最好的时

期，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更加突出。２００１年，由省政府领导率领的招商团多次
赴境外开展招商活动，并不断邀请外国客商到黑龙江访问，进行经贸洽谈。在世界经济整

体衰退的不利外部环境条件下，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３３８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３４％，也高于本省１９９３年的历史最高水平，高于当年全国进
出口总额平均增幅５８个百分点。全年批准利用外资项目２４２个，合同外资金额８９８亿美
元，同比增长１０４％；实际利用外资８６亿美元，增长３６５％。建立了黑龙江中俄科技合作
及产业中心，对俄科技合作取得新进展。２００２年，巩固和扩大了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传
统市场，积极开拓非洲、南亚、中东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同时加强口岸建设，增强过货

能力，提高通关服务水平。全年进出口贸易实现历史性突破，全年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

４３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５％。其中，出口完成１９９亿美元，增长 ２３３％；进口完成
２３６亿美元，增长３３２％。特别可喜的是私营企业出口规模继续扩大，增幅列各类企业之
首，连续２年保持了３倍以上的增速。本年，省政府有关部门在北京等地多次举办招商引资
活动，并赴欧洲、美国、日本及中东地区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项目推介和对接，加强与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全年批准利用引资项目１９９个，数量虽比上年
减少，但合同外资金额却增长了２５１％，实际利用外资９５亿美元，增长２３３％。２００３年，
为了实现外贸进出口和招商引资工作取得大的进展，黑龙江省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措

施，扩大了对外交往与交流合作，取得良好效果。当年，全省批准利用外资项目２３０个，合
同外资金额１３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４２％；实际利用外资１０３亿美元，增长８９％。全年
完成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５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２５％；其中，出口额２８８亿美元，增长
４４６％；实现顺差４３亿美元，扭转了进出口多年逆差的局面。２００４年，省政府提出当年为
全省招商引资年，要组织全社会力量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推动对外开放升级。要求努力开

拓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出口规模；突出重点项目，搞好对俄经贸和技术合作。当年，全省进

出口总额实现６７９２亿美元，连续４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２００１年翻了一番多，比２００３
年净增加１４６亿美元，年度增加额创历史新高。对俄贸易大规模继续扩大，全年实现对俄
进出口额３８２亿美元，增长 ２９４％，占全国对俄贸易总额的 １８％。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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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亿美元，增长２０１％；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２６亿美元，增长２９５％。
２００５年３月，省政府下发《关于推进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的意见》，并附发了关

于在俄蒙建设境外原材料基地、对俄科技合作基地等４个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当年，在
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黑龙江省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

升级取得明显成效，“四个基地”建设全面启动，形成了一城、两园、五个中心、百家以上单位

竞相参与的科技合作大格局。全省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９５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４０９％，高于全国平均增幅１７７个百分点。其中，对俄进出口额为５６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８５％，继续保持全国对俄进出口第一大省地位，占全国对俄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１９５％，
比上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全省全年出口商品总额为６０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６９４％，高
于全国平均增幅３６５个百分点；进口商品总额为３５亿美元，增长１２６％；实现顺差２５７
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全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８７３％。出口商
品销往１９７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扩大，全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５４亿美
元，同比增长１７％。境外投资出现良好势头，全省全年在境外兴办企业１２家，投资总额
２４５５１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２３６８２万美元。全年对外投资额已超过本省前２０年在境外
直接投资总额的４５５％，创历史最高水平。投资领域涉及矿产资源开发、石油冶炼、航空客
货运输、农业种植加工、工业制造、餐饮服务、进出口贸易等。

“十五”时期的５年中，黑龙江省对外贸易总额达２９４３亿美元，年均增长３３２％；比
“九五”时期增加１７３３亿美元，增长４３％。其中，出口总额１６２２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
长１８６％；进口总额１３２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１０６％。其中，２００５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９５７亿美元，比“九五”末的２０００年增加６５８亿美元，增长２２倍；出口额６０７亿美元，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４６２亿美元，增长３２倍；进口额３５０亿美元，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９６亿美元，增
长１３倍。对俄贸易连续５年以３０％以上的速度增长，俄罗斯继续成为黑龙江省第一大贸
易伙伴。已连续举办１６届的中国哈尔滨经济贸易洽谈会以及全省１５个边境口岸和绥芬
河、东宁、黑河３个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已成为全国各省市区开展对俄经贸活动的窗口、
平台和桥梁，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对拉动全省特别是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签订利用外资项目共计１２８４项，合同利用外资金额８３８亿美元，比
“九五”时期增长７２％；实际利用外资６６４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长３５％。全省对外承
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 １０７亿美元，比“九五”时期增加 ５亿美元，增
长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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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展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

一、发展第三产业

黑龙江省作为资源大省，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相对薄

弱。鉴于此，１９８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努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加强农业和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七五”期间，省

委、省政府组织对全省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在继续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以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使全省第三产业产值以年均

１０６％的速度增长，高于第一、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到１９９０年，全省第三产业产值达到
１３１２９亿元，比“六五”期末的１９８５年增加６９２亿元；第三产业产值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达２０６％，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２６个百分点。
１９９１年１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六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讨论本省“八五”计划纲要时提

出，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老化的工业基地失调的产业结构与不断更新的多样化市场要求不

相适应矛盾的重要途径。要以服务生产、方便生活、增加就业、活跃经济为目标，动员全社

会力量，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使第三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产业。１９９３年
５月，省政府批转省计委制定的《黑龙江省第三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第三产业发展的
主要目标是：争取到２０世纪末，逐步建立起适合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开放
的市场体系，比较健全的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比较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产业

发展的重点，一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是交通、邮电

和教育事业等；二是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民生

活关系密切的行业，主要是商贸、物资、金融、旅游、饮服、房地产和文化体育事业等；三是与

科学技术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主要是科学技术、咨询信息等；四是为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的行业和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的行业。《纲要》还提出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

措施。经过“八五”５年的努力，特别是《黑龙江省第三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黑龙江
省第三产业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旅游业等发展更为迅速。１９９５
年，全省第三产业生产总值达到４７１６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４９７％；第三产业产值占全省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２８６％，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８个百分点。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９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意见》，提出了

“九五”期间本省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交通通信建设，加快发展

旅游业，加快发展金融保险业等。１９９７年２月，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
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以交通、通信、旅游、科技服务、信息咨询、市场流通、金融保险为重点，

加快发展具有本省特色的第三产业。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打破行业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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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第三产业和非国有经济市场化、社会化进程。同年１２月召开的省委七届八次全委（扩
大）会议，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和非国有经济要解放思想，放手发展；突出重点，全面发展；放

宽政策，促进发展。１９９８年４月，中共黑龙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把发展第三产
业作为搞好“二次创业”的重要内容。在“二次创业”中，必须顺应第三产业发展的客观要

求，加大支持和促进发展的力度，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全省积极

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部署，增加投入，加强服务，使全省第三产业迈

上了新的台阶。２０００年，全省第三产业产值为１０３６６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８１２６％，年均
增长１６２５％，比“八五”时期年均增幅高１９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在全省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达３２９％，比１９９５年提高４２个百分点。“九五”期间，黑龙江省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
建设和旅游业发展最为迅速，信息产业、房地产业等亦有较大发展。到２０００年末，全省铁
路营业里程达到５４６５公里，比１９９８年增加２０３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５０２８４公里，其中
二级以上高等级公里５３１５公里，分别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４６５公里和３０７２公里，初步形成以
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县道、乡道为网络的公路运输体系；民航通航里程达到１１２万公里，
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２８万公里。全省邮电业务总量达１６７１万元，为１９９５年的６１倍，长途干
线传输网已形成了以光缆为主体，经微波为辅助、多传输途径的现代化通信格局；各类上网

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按政府上网、企业上网、网络市场和电子商务４大板块组织
开发的格局。旅游业作为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取得迅速发展。２０００年，全省旅游业
总收入达１３６８９亿元，相当于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２％，比１９９５年提高２５个百分
点。２０００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各类存款达３３３４亿元。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已成为拉
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九五”５年中，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达３３８９亿元，建设
房屋竣工面积共计２６３４６万平方米。至２０００年末，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１０５
平方米，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７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１７８平方米，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３１
平方米。

黑龙江省“十五”规划纲要规定，要积极发展商贸流通、交通运输、市场服务、房地产业、

文化娱乐、教育培训、体育健身、卫生保健、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要求按照“扩大总量、优

化结构、拓宽领域、提高水平、增加就业”的方针，加快发展服务业，显著提高服务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强调发展服务业，首先要加快

发展旅游业。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旅游官方网站“中国龙游网”正式开通，突出宣传本省的旅
游景观和龙江风情，不断提高黑龙江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当年全省旅游业总收入达

１７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７６％，旅游收入相当于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０２％，比上年
提高０８个百分点。同年，全省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全省共投资３０亿元，完成了国
家干线网、省内干线网、本地传输网光缆线路工程，新建光缆线路２１０３０７公里，使全省光
缆线路总里程达到４４万公里。全省宽带用户达到２８６万户，在全国列第８位。２００２年，
全省共投入５亿多元，进行主要旅游公路及重点旅游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了一批富有
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尤其是夏季清凉旅游火爆，全年旅游业总收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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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９％。以物资配送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为重点现代物流业加快
发展，全省社会流通业（包括商业、饮服、物资等）实现增加值３５０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９８％。邮政现代物流通过自主开发的“易通物流信息平台”，实现了物流与信
息的融合。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基本完成，企业信息化试点面进

一步扩大，农业信息化工程已开通了涵盖省、市、县、乡四级的宽带多媒体农业信息网络，并

经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前两年投资５３亿元的基础上，２００２年又投资２８６亿
元，建成覆盖全省的高带宽、立体式、多手段、智能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能够满足语音、数

据、图像及各种业务需要的通信网络。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全省城镇住宅建设完成投资达

１６０亿元，建设规模达２１００万平方米，竣工住宅面积１６００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投资占全
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４％，拉动全省经济增长近１个百分点。２００３年，省政府明确提
出，要加快发展信息、金融、会计、咨询、旅游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改造提高商贸流通、交通运

输、市政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加强社区环境和设施建设，突出发展社区服务业。这一年，黑

龙江省稳步推进了以政务、企业和农村三大信息化应用工程为重点的各项信息化工程建

设，取得显著效果，受到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等部门的肯定和表彰。现代物流业获得

迅速发展，一是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交通运输能力迅速提高，物流信息网络不断扩展；

二是物流规模不断扩大，全年货运总量达到５８００４万吨，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１５４倍；物流业实
现增加值２６５３亿元，占全省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７９％，高于全国５４０％的平均水平；三
是物流企业业务领域不断扩展，一些物流企业逐步向物流一体化迈进，有的已向现代化物

流企业迈进；四是边境口岸服务功能不断完善，进出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度增加。旅游业全

年实现总收入２２２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０４％。２００４年，省政府商务部门出台了《关于加
快发展黑龙江省现代物流业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进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全省物流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物流企业服务领域不断拓展，物流规模不断扩大。电信业的发展取得历史

性突破，全省电话用户超越千万，达到１００４万户；宽带用户突破百万，达到１００１万户。在
全省已构成了大容量、高宽带、广覆盖、智能化、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通信网络。旅游业资

源开发步伐加快，全年重点旅游项目建设投资总额超过１７亿元。全省有２７个旅游区（点）
通过国家质量等级评定，使全省通过Ａ级以上等级评定的旅游区（点）达到９９家，其中４Ａ
级９家，３Ａ级２９家；五大连池景区入选世界地质公园名录，铁力市被评为全国优秀旅游城
市。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２５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６％。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第三产业产值实现 １８５５２亿元，比“九五”期末的 ２０００年增长

７８９７％，年均增长 １５７９％；第三产业产值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 ３３７％，比
２０００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１３２个百分点。是年初，省政府提出，要加快发
展物流业，努力发展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等。经过努力，

全省现代物流业得到初步发展，运输、邮政、仓储等物流企业已发展到１０余家；电子商务有
良好起步，对电子订货、网上销售、远程交易、网上服务等营销方式进行了探索。金融、证

券、保险行业稳步发展，全省银行类机构营业网点已达６０００多个，资产总额达７４２８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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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长９４％；全省有证券公司３家，证券营业部７１家，服务部４４家；有期货公司６
家，期货营业部５家；全省共有３７家境外上市公司，总资产达１０５０亿元，上市股票３８支。
交通运输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年水陆空（含管道输油）货运总量达６３７９５万吨，比上年增
长６％；客运总量为５３０８７万人，比上年增长３％。信息化建设取得进展，重点信息化工程
实施顺利，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继续推进，其中省、市、县、乡四级宽带多媒

体、农业信息网络规模、技术水平继续保持全国前列。房地产开发和商品住房建设以及物

业管理市场，都得到稳步发展。截至年底，全省共有２００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９００多家物
业管理企业，１８０多家房地产价格评估单位和１３０多家房屋拆迁单位。旅游业保持加快发
展势头。当年省政府投资１２亿元，对旅游景区进行开发建设，并大力开发和宣传四季旅
游产品，推出８０余条旅游线路，并继续拓展海外和国内旅游市场，加强旅游行业管理。截
至年末，全省共有Ａ级旅游景区１１７家，Ｓ级旅游滑雪场２２家，达标漂流场所９家；有星级
宾馆２６１家，其中５星级３家，４星级２６家，３星级１０６家；有旅行社４０８家，其中国际旅行
社７４家，国内旅行社３３４家。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接收海外旅行者８２２万人次，外汇收入３１４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２１％和１２７％；接待国内旅游者４４６５５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２５２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１６％和１１９％；全年旅游总收入２８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９８％，相当于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４２％。

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后，黑龙江省在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引导和鼓励的

政策，逐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省政府制定下发《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
规定》，其中包括对外商投资兴办企业的实行税收优惠，降低场地使用费和市政建设费，鼓

励帮助解决外汇收支平衡，优先供应物资和安排运输、解决贷款融通资金等。１９８８年４月，
省委、省政府召开首次全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同年５月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对个体经济要
采取积极扶持、大力发展的方针；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支持他们正当的经营活动，对

国家贡献较大的私营企业要给予鼓励，使他们得到较快的发展。会议要求进一步改善中外

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环境，完善法规和管理办法，更好地发挥这些企业对全省

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贯彻实施，促进了全省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到１９９０年，全省城乡个体工商户发展到３２０２２３户，其中个体工业企业１０９６８８
个，中外合资和其他类型工业企业３５户；全省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３０９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
加２倍多；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３５８％，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１５４个百
分点。

１９９１年４月，省政府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规定的补充规定》，在１９８６年制定
的《具体规定》的基础上，又提出了２１条政策措施，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
企业的发展。１９９２年２月，省政府制定下发《关于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规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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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个方面２５条具体规定，其中包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长期不变；积极引导
个体、私营经济向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依法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发

展中的问题；加强监督管理，制止违规违法经营，保证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要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

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１９９２年开始，黑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据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全省个体工商户数平均每年都以２５％左右的速
度增长。

１９９３年５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工作
进行了总结，提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要寻找突破口，加快私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

９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出台了１０条政策措
施。其中包括：放宽从业对象，放开经营范围，放开经营方式，鼓励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发

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平等政策，切实保护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等。到１９９３年
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５１７５万户，从业人员达８０９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３１％
和３１４％；私营企业发展到３５９５户，比上年增长１２０％。１９９４年７月，省委、省政府召开首
届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工作会议，讨论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

的决定》（９月７日省政府正式印发）和《黑龙江省民营科技型企业暂行管理办法》。上述省
政府《决定》提出，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放眼改革与发展

的全局，坚持政府倡导扶持，市场吸引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并进的方针。要求各地、各

部门要把握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有利时机，切实促进民营科技型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同年８月，省委、省政府在大庆市召开全省个体私营经济、第三产业工作会议，提出了个体
私营经济发展目标，并就落实各项政策作出部署。１１月，省委召开七届三次全委（扩大）会
议，讨论通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开辟经济发展“第二战场”的决定》，要求在毫不放松国

有企业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扶植并放手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区街经济、民营科技企

业、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新的经济生长点。通过贯彻落实上述会议、文件精神，黑

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到

１９９５年末，全省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１０１４万户，从业人员１９６８万人，注册资金９４１亿
元；私营企业发展到１５万户，雇工１６７万人，注册资金４９３亿元；个体私营经济实现总产
值１１１４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全年纳税额达７９亿元，占全省地方税收总额的１５８％，有
的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纳税额已占全县税收总额的５０％左右。１９９５年底，全省有“三
资”企业４３８８户，其中外资独资企业１４３３户、合资企业２８００户、合作企业１５５户；投资总
额８５５３亿美元，注册资本６３４８亿美元，其中外方认缴３２８４亿美元。全省个体私营企业
正向大规模、深加工、集约化、效益好的方向发展。

１９９６年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第九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搞活国
有经济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经

济。同年６月，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委统战部等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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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部门联合调查组《关于我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发出通知，希望各
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研究调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切实采取措施，促进本省个

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调查报告》在概括了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和趋势，主

要问题及原因后，建议今后本省的个体私营经济要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发展与提高并重，

通过政策引导和倾斜，鼓励向生产领域和科技领域扩张，向规模经营、联合经营、股份经营

方向迈进，向农村延伸，争取到２０世纪末，个体私营经济在全省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达
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这一年，全省非国有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非国有经济全

年实现增加值１０８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３％，其中：民营科技企业实现总产值４８亿元，比
上年增长２倍；“三资”企业实现总产值１５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倍；个体私营经济实现产
值１６４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７５％。非国有经济对全省整个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已达
６０５％，比１９９３年提高 ７８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为
６０３％，比１９９２年提高３５个百分点。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省委七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根据
中共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精神和本省实际情况，提出

了“搞好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的跨世纪任务，并把发展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作为实

现这一任务要打好的“四个硬仗”之一。１９９９年２月，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
府工作报告》，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提出明确要求：要按照“发展、引导、提高”的方针，引导

个体私营经济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由依靠政府行为

向市场引导转变。不限发展速度、经营规模、组织形式，两个市场并重，三次产业齐上。围

绕“再就业工程”和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个体私营经济上速度；围绕产权制度改革和

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推进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围绕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进个体私营经

济上水平。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组织下，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黑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得

到快速发展。到１９９９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已达１４１９万户，私营企业达４０５万户，个体
私营经济注册资金总额３７０亿元，其中注册千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２８９户；当年个体私营经
济缴纳税金１６亿多元。全省有“三资”企业４０８２户，比上年增长２３％。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遵循“放手发展、积

极引导、迅速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优化环境，通过推进制度的创新和科技创新，

实行大户带动战略、品种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实现个体私

营经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截至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为 １３１万户，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
２９２％；私营企业４２万户，为１９９５年的２８倍。在私营企业中，生产加工型企业１４２８３
户，占全省私营企业总数的３５％；科技型企业１２９４户，占全省科技企业总数的３７１％。私
营企业注册资金超百万元的４５６９户，超千万元的４１２户，超亿元的１４户。个体私营经济
注册资金总额４１７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１９倍。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年产值３９４亿元，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２５倍；缴纳税金２０多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１５倍；累计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
６５万人。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为了进一步加快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二次创业、富民强省”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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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的实现，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提出个体

私营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到２００５年，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税收额４０亿元以上，绝大多数
县（市、区）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税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１／２，半数以上市（地）个体私营经济
税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１／３；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力争达到４００万人；全省年产值亿元以
上的私营企业达到４０户，注册资金千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达到５００户，成为牵动全省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实现上述目标，《决定》提出了包括多渠道解决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资金在内的８条扶持措施，以及营造有利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提高个体私营
企业整体素质，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工作的领导等具体要求。同月，省政府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了由省计委、省经贸委、省科技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关于支持鼓励个

体私营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对规范政府执法行

为，减少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要求各相关部门支持个体

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帮助私有企业开拓市场，技术创新，争创名牌，

鼓励私营企业走股份制和集团化的路子，不断扩大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努力解决好个体

私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科技咨询、中介服务等问题，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到当年

末，全省私营企业已发展到４７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５％；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注册资金总
额５０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计委等１０
部门《关于进一步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的意见》，提出放宽个体私营经济市场准入条

件、土地使用权政策，鼓励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以个体私营企

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允许个体私营企业用房产、土地使用权、有价证券和无形资产等做抵

押、质押取得贷款，允许有条件的私营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鼓励私营企业争创国家和省名

牌产品，实施名牌战略；鼓励支持个体私营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改

组和改造；鼓励私营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鼓励个

体私营企业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为了促进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省政府办公厅还转发

了省科技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意见》，出台优惠政策，大力鼓励

科技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领办和创办科技企业。到年底，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已发展到

５４７０家，这些企业共完成技工贸总收入３６１亿多元，实现利税４７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４９６％、２０６３％和３２４３％。民营科技企业已成为本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生力军。

２００３年，省政府印发《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工作方案》，提出了全省民营经济工作的目
标：一是推进民营经济实现总量突破，力争２００３年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实现营业收入３７４３
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６％；二是重点培育扶持３０个营业收入１亿元以上，７０个营业收入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科技型、外向型、产业型的民营企业大户，使之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企业；三是

突出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力争全省民营科技企业达到５２００户，同比增加４００户，实现技工
贸总收入３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０％，实现利税总额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四是改善民营经
济发展的政策和舆论环境。同年１０月，省政府召开全省发展民营经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总结交流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部署下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工作。省长张左己在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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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讲话，要求各级政府特别是有关部门，必须把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

一项具体举措，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服务和引导上，解放思想，排除一切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

的思想障碍，强化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不断完善和落实好相关政策法规。截至当年１１
月底，全省项目前期工作投资共支持民营经济项目３９个，占安排项目总数的４８７％，投资
金额５４５０万元，占全省投资总金额的５６７７％。２００４年７月，省政府在七台河市召开全省
发展民营经济现场推进会，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本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强调坚持

“放手发展、积极引导、迅速提高”的方针，抓住发展机遇，扩大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结构，增

强竞争能力，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力争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３５％左右，使民营经济在促进本省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
场、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年，全

省已有２００多户非公有制企业实现销售收入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其中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已达
１００户。有２１０户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盘活国有资产３５亿元。全省非公有制
经济实现增加值１６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２％，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３０５％，提前１
年实现了省政府提出的目标；非公有制企业进出口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５６１％，固定资
产投资额占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４０５％。
２００５年，省委、省政府继续把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

展的重点，不断加大推进力度。当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
会议，省委书记宋法棠、省长张左己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了近年来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情况，对今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把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摆上重要的战略位置，按照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要求，“毫不动摇”地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快发展、科学发展。当年，黑龙江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工

作领导小组更名为黑龙江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并对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相

应调整。通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大扶持力度，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已

成为拉动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２００５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１９４８亿
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３５３％；固定资产投资额７５３８亿元，占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４２％；从业人员６０５万人，为全省提供了５０％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非公有制经济成为
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５３２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６２％。非公有制经济带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全年上
缴税金１６０亿元，占全省一般财政收入的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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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第一节　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一、推进科学技术进步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和邓小平关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出并实施了“科技兴省”（后改为“科教兴省”）的战略方

针，坚持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用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的步伐不断加快，科技兴农取得重大突破，科技兴工取得重大进展，科技事业自身

也得到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１９８６年１月，省政府颁布《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办法》。为充分调动广大科技
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省政府决定从本年起，对在本省科技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集体

和个人颁发科学技术进步奖。同年６月，省政府又颁布《黑龙江省重大贡献奖奖励试行办
法》，其中奖励对象之一是为本省科技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者。１２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科技奖
励大会，奖励和表彰了１９０项省科技进步奖项目和６８项“六五”时期攻关课题。１９８７年７
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干部局《关于放宽科技人员政策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

提出，鼓励科技人员向急需人才的部门和单位流动，组织科技人员承包承租和创办企业，承

担各类型科研和经济建设项目等。１９８８年２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组织科技人员进入
主战场工作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组织科技人员进入

经济建设主战场若干问题的决定》。会后，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放活科技人员政策的

规定》和《黑龙江省选派科技人员兼任科技副县长的试行方案》，首批２１名科技副县长于当
年３月赴任。同年１２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１９８７年度黑龙江省科技
进步奖获得者表彰奖励大会，有５０名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科学、技术、管理专家，７５名黑龙江省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２９名１９８７年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获得者受到表彰奖励。

１９８８年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５日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要把“科技兴
省”作为振兴黑龙江省经济的战略方针。同年６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科技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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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议题是贯彻落实“科技兴省”的战略方针，研究部署在科技战线上放宽政策，放活管理，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进程。会议讨论修订了省委、省政

府《关于实施“科技兴省”战略方针的决定》和《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等政策

性文件。７月２０日，省委、省政府正式公布《关于实施“科技兴省”战略方针的决定》。１９８９
年，省委、省政府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论证，于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正式
下发《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贯彻实施“科技兴省”战略的通知》。

随后，省政府又下发了《黑龙江省“科技兴省”实施方案》和《黑龙江省“科技兴农”实施方

案》《黑龙江省“科技兴工”实施方案》，成立了以主管副省长为组长的省科技兴农领导小

组、省科技兴工领导小组，并分别成立了兴农、兴工办公室。全省各地市、省直各部门也都

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制定了“科技兴市”“科技兴地区”“科技兴行业”的实施方案。

自此，“科技兴省”工作在全省全面启动运行。为了加强对实施“科技兴省”工作的统一领

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协调，建立了由省政府主持，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科技兴省”

协调会议制度，研究协调“科技兴省”的重大问题；同时成立了由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省科

技兴省办公室，统抓全省“科技兴省”组织实施工作。到１９９０年末，全省“科技兴农”“科技
兴工”等方面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当年，全省农业技术集团承包耕地面积已达２１６万亩，
实现粮豆总产３５４亿公斤，新增９７亿公斤，新增产值４８亿元。工业企业开发新产品
１０６１种，其中出口创汇和替代进口的产品１１５种，实现产值９５亿元，利税１５亿元；节能、
提质、降耗技术推广１１５项，这些新技术新增产值２亿元，利润４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
１９８９年４月，黑龙江省举办了首届“科普之冬”活动。期间，全省有８６个地市县，１６个省直
单位，３００多个厂矿企业和近千个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参加了多学科科普活动；共有４５３万
多人次接受了科技培训，１６００万人次接受了各种形式的科普教育，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１９９０年，全省共举办技术交易会５次，成交总额１９８２７万元；经中国专利局批
准授予黑龙江省专利权６６０件，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５９２件。整个“七五”期间，全省共完成科技
成果８４７２项，其中推广应用６０６７项，科技成果转化率为７１６％，新增产值１６３８亿元，新
增利税６５８亿元。在这些科技成果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际上首创的４２９项；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或在国内领先的２８２１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１３５项，获国家发明奖２９项，获国
家星火奖９项。一批新研制的工业产品达到国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水平，有的填补了国内空
白。其中，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大型水上飞机，于１９８９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截至１９９０年末，全省共有科研机构８６１个，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１９个，有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１０４万人，比１９８５年增加近３０万人。
１９９１年６月，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学习讨

论。要求通过讨论，增强全党全社会的科学知识。此后，在全省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科

普活动，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思想基础。同年，省政府先后制定下

发了《关于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振兴乡镇企业服务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和《黑龙江省“科技兴省”特别奖暂行规定》等，决定对促进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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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以特别奖励。这一年，全省科技兴

农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开始向畜牧业、乡镇企业、庭院经济等领域推进；科技兴

工则主要围绕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引导企业逐步走上

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发展生产的轨道。１９９２年７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充
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出台了３６条政策措施。这些政策
措施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为振兴地方经济争做贡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年１０月，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９次会议在听取省政府《关于科技兴省情况的报告》后，
审议通过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方针的决

议》。自此，在正式文件中将“科技兴省”改称“科教兴省”。省政府采取多渠道、多层次逐

年增加了对科技事业的投入。１９９２年全省财政支出的科学事业费为１３１亿元，比１９８５年
增加４倍多，而同期全省地方财政总支出仅增加 １３倍。１９９５年全省科学活动经费达
１９６３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９２７亿元。为了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黑龙江省先后开办了哈
尔滨、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在一些高等院校开办了科技园区，其中哈尔

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园区在规模方式、机制方面都在全国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逐步形成了“区带园、园联角”的发展格局，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平台。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省政府召开省属科研院所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就如何在“稳住一头，
放开一片”的方针指导下，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稳住一头”，就是保持省

内部分科研领域的优势和精干队伍。为此，要着重抓中试基地、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的

建设。“放开一片”，就是推进科研机构改革，引导他们向科技产业迈进。１９９４年８月，全国
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会上作《立

足省情，突出重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典型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１９９５年７
月，省委七届四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草案），提出要采取深入推进科

教兴农，加快由农业大省建设农业强省的进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产业结构

的优化和升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体制上解决科研机构重复设置，力量分散，科技与经

济脱节的状况，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科技

体制等政策措施。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共有科研机构８６９个，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５个；从事科研
活动人员９８８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０８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６３３万人，比１９９０年
增加２１１万人。全省企事业单位五大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农业、卫生技术人员、科学研究
和教学人员）已达８４９万人。黑龙江省有１１位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９５年，哈尔滨、大庆两
个高新区已入区企业１１０８家，从业人员４０４万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６６５７亿元，工业总
产值６２６９亿元。科技在全省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２５３％，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５个百分点。
整个“八五”期间，黑龙江省科研机构获奖科技成果累计６２４４个，其中国家级奖项１３９个。
“八五”期间完成的大庆油田高含水期“稳油控水”系统工程项目，在１９９６年获得全国科技
进步特等奖，是当时全国唯一获得该奖项的科技项目。该系统工程使大庆油田原油产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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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定的规划多６１０８６万吨，共增收１５０亿元。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松嫩—三江
平原中低产田农业综合发展研究”全面完成，５年中攻关示范作物面积２８０万亩，推广面积
１８３８万亩，获效益２０２３亿元，试验区粮豆平均亩产量比“七五”时期提高９２７％，试验区
人均收入比“七五”时期提高２２９％。在全省推广实施的６１个工业科技攻关项目，已有３２
项完成通过鉴定，其中 １９９５年完成的 １１个工业项目，新增产值 ２０４亿元，新增利税
０４７％亿元，创社会效益６６１亿元。

黑龙江省“九五”计划规定，从四个方面推进科技事业的发展：一是大力搞好科技成果

向生产力的转化；二是加大科教兴省力度，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的攻关与开发；三是加

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高新技术开发建设；四是加强基础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实施

“九五”计划的５年间，黑龙江省对科技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科研机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推进了全省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

强，到２０００年，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３５％，比“八五”期末的１９９５年提高近１０个
百分点。

１９９６年１月，省政府提出，从本年开始，要在全省实施六大科技系统工程：一是传统产
业技术改造工程。努力在先进制造技术、节能技术、商业自动化技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并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和科技投入的主体。二

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从现在起到２０世纪末，依托哈尔滨和大庆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和科技园区，加速形成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光电机一体化、新材料四大新兴产业为

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群，使之成为２１世纪黑龙江经济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三是现代化
农业科技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工业化，创建科技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农业，

使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率由４０％提高到５０％。四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大力建设连
通国内外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全省基础数据库和信息交流处理中心，为政府部门和企业

决策提供依据。五是社会发展科技工程。加强社会发展领域的科研和开发，在生态环境、

社会安全、城乡建设等领域，建立以科技为先导的示范工程。六是跨世界人才工程。到

２０００年形成有１０名左右达到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高级人才、百名学科带头人和千名科技
骨干，结构合理、素质较高、适应跨世纪发展需要的中青年科技队伍。在同年７月召开的全
省科教兴省大会上，省政府正式推出了六大科技系统工程实施方案。六大科技系统工程作

为实施科教兴省的重要载体和加快技术进步、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在全省正

式施行。当年，以科教兴工、科教兴农为重点，启动了７０余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开发新产
品１６５０种。全省共有１１９５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其中工业５０７项，农业２９４项，医药卫生
３６２项，其他３２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６３项，国内领先或首创的２３６项，国内先进水平的
５６４项。１９９７年，围绕农村经济产业化和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按照“有限目标，重点突破，
典型示范”的原则，全力推进六大科技系统工程的实施，在全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遴选

并着手实施了１８个标志性项目。到年末，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已发展到３５００多户，当年实
现总产值８３亿元，利税６１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１８％和２０％。１９９８年，全省首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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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亿元实施上年选定的１８个六大科技系统工程标志性项目。全省全年共获得科技成果
１０３６项，其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１１７项，达到国内领先或国内首创的４４２项，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的３６８项。当年，黑龙江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科技创新机制，促进了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全省以高新技术产业区、园、角，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民营科技企业，

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技术开发中心，技术创新

城市，科技信息网，技术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科教兴省大会，并出台了《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

定〉的实施意见》和《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若干规定》。《实施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要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式发展；二要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

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三要努力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

同年，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人员队伍建设，推进科技兴省战略实施的若干意

见》。要求改善科技人才生活工作条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大

力培养科技人才；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作用，鼓励科技人才积极开展技术创新等。依据上述

文件精神，从本年开始，省级财政每年安排５０００万元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资金，当
年经综合评价批准了４５个项目，并在大中型企业开辟了４个高新技术角，用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率进一步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３８％，比上年
提高２个百分点。全年鉴定科技成果１０６８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１３５项，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的６６４项。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遵循的原则、组织实施、技术权益、保障措施、

法律责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１１月２６日，全省
首批１５个国家大学科技园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正式挂牌。该园区建
筑面积３８万平方米，总投资１３亿元人民币，建成后具有孵化器功能、服务器功能和投融
资功能。这一年，黑龙江省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事业的投入，深化了科研机构体

制的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着力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使全省科技事业有了新

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出全方位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到２０００年末，全省共有
独立科研机构２７６个，有大专院校４０所，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４０万人。据全国科技进步
统计监测综合评价结果，黑龙江省科技人力资源和科技人力投入排在第６位，科技活动直
接产出排在第１０位，科技进步总水平排在第１０位。“九五”期间，全省共获省部级以上奖
励科技成果达１３００项。
２００１年２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加速发展软件产业的实施意见》，决定采取

超常规措施，到“十五”期末把黑龙江省建成软件产业强省。同年３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科
技工作会议，对发展科技事业作出部署，要求全省上下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工作，不断加快科

技创新步伐，依靠科技创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带动全省经济跨越式发展。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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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的意见》，要求把创造和保护

知识产权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升经济科技竞争力。９月，
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十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十五”期间技术产业发展

的主要目标、任务与政策措施。上述一系列举措，大大促进了全省科技事业的发展。当年，

全省共批准３１６４个高新技术项目，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环境保护、生物
技术、北药开发、精细加工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其中７０％来自非国有企业。全年高
新技术产业实现技工贸总收入４００亿元，利税总额４６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２５％和１５％。
全省共鉴定科技成果９１２项，有４项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均为二等奖），其中国家科技进步
奖３项，国家技术发明项１项。科技成果推广取得成效，仅省科技厅组织实施的３３项科技
成果推广项目，即实现农业增产粮食１５３２亿公斤，增收２５８７亿元；工业新增产值５４亿
元，新增利税０８７亿元，节支３０１亿元。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被科技部列为首批国家信息化
工程示范省，全省共有９户企业被列为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应用示范企业。全省信息
化建设得到加强，政务网、企业信息网和农业信息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制造业的

信息化迈上了新台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取得成效，一批老企业因此增添了活力。

进一步强化了科技攻关力度，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其中有１６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包括一等奖３项，获奖数占全国颁奖项目总数的６％。当年１２月３０日，省委、省政
府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共有２６４项科技成果获得省政府科学技术奖，其中最高科
学技术奖１项。这一年，全省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迅速，其中哈尔滨、大庆两个高新区技
工贸总收入和实现利税均比１９９７年增长１倍以上。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到５４７０家，全
年完成技工贸总收入３６１亿元，实现利税４７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４９％、２９６％和３２４％。
２００３年，继续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当年全省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１６８家，高新技术项目１６５项，有２１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科技成果重点
推广计划，新增产值、利税均居全国前列。全省高新技术实现总产值８０１２亿元，同比增长
２１４％，高新技术已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２００４年，全省科技战线围绕老工业基地振兴构建和完善本省区域创新体系，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全省共有２１个科技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获
奖总数的７％，居全国第６位，是自１９９９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黑龙江省取得
的最好成绩。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研制的“实验卫星１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小卫星技
术研究获得突破。全省共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９０个，科技成果转化中心１３个，共有３家生
产力促进中心为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全年共推广２１个科技成果项目，使农业增
产粮食３４４亿公斤，增加收入１１２８亿元；工业创新新增产值４５５亿元，利税５３８３万元。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１０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８％。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１０６２家，
高新技术产品达到５３３项；全省民营科技企业达到６３００户，实现技工贸总收入５４０亿元，
利税６５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０％以上。在省内启动实施了装备制造、汽车、电站设备、造
纸、医药、化工、农产品加工等７个制造业信息化网络制造平台建设。同时，加强了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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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金、介即政府、生产企业、教育、科研、金融、中介机构结合，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进入

经济建设主战场，并取得较好成效。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继续推进，已形成
了现代农业和生物资源综合利用２个技术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从研究开发、中间实
验到工业生产有机结合的医药、环保科技创新体系。全省共评出省科学技术奖２８２项，其
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１６项，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制成功的ＭＨ５亚型禽流感疫苗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１３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７％。一批科研成
果在国家重点工程中应用，有１０家科研单位参与了“神舟”６号飞船的研制，并提供配套服
务。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共有科研机构１３４２个，其中中直科研院所２６个，省属科研院所１２１
个；有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工程中心９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４家；有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８个，部委重点实验室３１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４１个；有中试基地４６个；建有生产
力促进中心９个，科技企业孵化器４０家。黑龙江省科技人力资源综合评价指标在全国排第
７位，全省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３０多万人，其中高级科技人才１０万多人，“两院”院士３１
人，居全国第８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１２位，科技活动产业水平居全国第１０位。
全省建有哈尔滨、大庆２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步形成了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与
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产业群体。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１５２４家，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达１３０１亿元，比２０００年翻了两番多。“十五”期间，全省有３９９家示范企业实
施了信息化工程，辐射带动企业５８６家，企业新产品开发周期平均缩短３２７％，流动资金降
低３５％，企业取得经济效益近百亿元。５年中，全省农业领域共实施科技计划项目５３３项，
其中国家级１４３项；提供动植物新品种（系）４７８个，新产品、新材料１２６种，取得专利成果
１９４项。

二、发展教育事业

“七五”期间，黑龙江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在深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采取增加

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措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出大批有理

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１９８６年４月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确定，“七五”期间，全省基础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在全省城乡保质保量地完成普及初等

教育的任务，在师资队伍、办学条件、管理水平、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明显改善与提高。同

年５月召开的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条例》。《条例》规定，全省各级人民政府都要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把义

务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同年９月，省政府召开全省
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七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及政策措施，强调职业

教育要与城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１９８７年４月，省政府批转省教育委员会等部门
《关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报告》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报告》中提出的

具体意见，加强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从实际出发，作出具体规划，充分调动社会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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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积极性，切实解决好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实际问题，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黑龙江省

义务教育工作积极、稳步、扎实、有效地进行。《报告》提出分两个阶段在全省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即，１９８８年全省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到１９９０年有２０％左右的地区实现普及中等教育，
到２０００年左右在全省普及中等教育。１９８９年１月，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全省教育工作，
强调要切实抓好教育战略地位的落实，要根据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深化教育改革，重点要

抓好各级各类学校专业结构的调整；要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要采取断然措施，下

决心改善办学条件；要拓宽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增加教育投入；要改革和加强学生德育和思

想政治工作。省委、省政府上述精神的贯彻落实，促进了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到１９９０
年，黑龙江省已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９９０２％，巩固率
达９７９％，毕业率达９７５％，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按照实施规划积极
稳步地推进，已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的部分市区和密山市、勃利县的市镇开始进行九年

义务教育的试点工作。５年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共１０４万人，比“六五”时期增长
７７８％。其中研究生７１００人，增长５３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１０１万人，增长１９％；职
业中学毕业生２２６万人，技工学校毕业生１２３万人，普通中学毕业生２６８３万人；小学毕
业生３４６８万人。截至１９９０年底，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４２所，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所；有专
任教师１９９１５人，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６４６７人，其中教授、副教授３９５６人，增加２３９８人；在校
学生７９９万人，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２１％，其中在校研究生４０１１人。有中等专业学校１０７所，
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８所；有专任教师７２５３人，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３００人；在校学生６６２万人，比
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１％。职业中学４１３所，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３所；有专任教师１２２万人，增加
０２９万人；在校学生１３５５万人，增加０４３万人。技工学校２２０所，比１９８５年减少２所；有
专任教师７７４５人，增加２５５３人；在校学生９５７万人，增加４５万人。普通中学２８１８所，
比１９８５年减少８６所；有专任教师１３０１万人，增加１万人；在校学生１８０１５万人，减少
２１６３万人。小学１７０９２所，比１９８５年减少１６５所；有专任教师２１５７万人，增加０８４万
人；在校学生３９７７１万人，减少７００８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９９０２％，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１３２
个百分点。

１９９１年２月，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黑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八
五”计划纲要。《纲要》指出，“八五”期间将是黑龙江省教育调整整顿、深化改革、提高教育

质量的关键时期，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整内部结构、深化教育改革、充实改善办学条件和

大力提高教学质量上，经过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和有选择地发展，使全省教育事业关系基

本理顺，结构基本合理，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纲要》对各类教育的发展提出

了具体要求。１９９２年７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继续提倡和鼓励多渠道集资办学的通
知》；同年９月，黑龙江省启动“希望工程”，动员社会各界集资救助贫困学生。当年，全省教
育事业费支出达１３５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的１３２％，为１９８５年的４８倍；另外筹
措改善办学条件资金５３１亿元。因此，当年黑龙江省被评为“全国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改
善办学条件先进省”。整个“八五”期间，全省教育事业费的投入年均增幅达１４２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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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增幅达３４５８％。教育经费的不断增加，明显地改善了办学条件，促进了全省各类教
育的协调发展。基础教育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稳步地

进行了办学体制改革，通过“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多种办学形式，吸纳了企业、

个人、社会的资金，补充了教育经费的不足，满足了社会上的教育需求。按照“分级办学、分

级负责”的原则，省政府于１９９２年将中小学教育管理权下放给各市（县）政府，进一步增强
了地方政府对教育的统筹决策权。同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对中小学网点布局通过撤、

并、联的办法进行了调整，节约了教育经费，提高了规模效益。１９９３年，省委、省政府制定了
《黑龙江省贯彻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根据《纲要》提出的到２０世纪末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要求，重新调整了本省“普九”规划。以后，黑龙江省加大了

教育改革力度，进一步完善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并启动了“两基”（基

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工作，使基础教育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同时，加强了中小学规范化建设，到１９９５年，全省小学、初中规范化学校综合比例
达到６５％，比１９９０年提高近３０个百分点。小学、初中毕业生合格率分别达到９６％和８８％
以上。至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已有５３个县（市、区、企）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地区人口
１２７０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３４４％，超过原定目标４４个百分点。黑龙江省通过了国家对
“普九”义务教育的验收，工作成效在全国列第７位。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全省青壮年文盲率已下降到１３１％，受到国家教委的表彰奖励。全省以抓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学校建设为突破口，推动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切实加强了

联合办学的力度，使成人高等院校迅速扩大。１９９５年，全省共有成人高等学校６７所，在校
学生５５万人，毕业生１５万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４３２所，在校学生１１５万人，毕业生４
万人。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改革深入发展。１９９２年２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
高等院校深化改革，发挥科技优势，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见》，提出，必须改革对

高校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办法和沿袭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其

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具有法人地位。高校要逐步建立起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自我约

束、自我完善的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办学机制。《意见》提出了多项推进高校改革的优

惠政策。通过深化高校改革，在全省逐步建立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的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

制，扩大了各高校在招生计划、专业调整、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工资分配、对外交流等方面

的自主权。１９９３年５月，黑龙江省成立了第一所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黑龙江东方
大学，打破了国家单一办大学的模式。同时，在齐齐哈尔医学院进行了国有民办体制改革

试点。全省各普通高校也都积极探索适应自身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办学模式和校

办产业模式。１９９３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首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辟了一条“以校建
园，以园补校，校园结合”的办学新路。到１９９５年，全省高校已建立高新技术园区７个。同
时，各高校办学层次与专业结构不断进行了调整，本科专业招生人数上升，专科招生人数下

降，到１９９５年二者之比已达到１∶１１，使高校的培养目标开始发生变化。在高校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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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整布局结构，实行高校间的联合办学，从而形成整体优势，提高了办学效益。省政府

还同国家有关部委签订了共建部分高校的协议，形成了国家部委和省政府两级管理，以省

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格局。黑龙江省还积极稳妥地推进了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

业制度改革。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３８所，教师１６５４２人，在校学生１１３５
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３６万人，其中在校研究生５６４３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６３２人。“八
五”期间，全省各高校共培养毕业生１２０５２２人，比“七五”时期增加１６５００多人。

黑龙江省“九五”计划提出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

任务，要求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结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１９９６年２月，省政府在提请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尽可

能多地为教育多办几件实事。“九五”期间，黑龙江省教育经费逐年增加，并建立了以政府

拨款为主渠道，社会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出台的省委、省政府《关于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从本年起，省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以上。当年，全省
教育经费总支出达８１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２２２亿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４５３亿
元，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５２亿元。中小学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到２０００年，全省规范化学校已达
到８０％。教师队伍不断加强，师资结构得到改善，学历层次明显提高，２０００年全省小学、普
通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９７８％、８５７％和７１３％，比１９９５年分别提高
６３、５５和１６个百分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不断推进，在１９９６年牡丹江市率先实现
全区域内实现“普九”后，每年都有一批市、县实现“普九”目标，到２０００年全省已有９６％的
人口地区完成了“普九”任务，全省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８年。截至２０００年末，全省共有幼
儿园４５０３所，在园幼儿（含学前班）４７０３万人；教职工３２８万人，其中专任教师２４２万
人。小学１３９９５所，在校学生２８３０６万人；教职工２２１９万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９３１万人。
初级中学２２１１所，高级中学２２８所，完全中学２３５所，在校中学生总数２４８７４万人，其中
初中生２１５８７万人、高中生３２８８万人；普通中学有教职工１８２２万人，其中初中专任教师
１２０２万人，高中专任教师２４２万人。小学入学率已达９８７％，初中入学率为９６６４％。
２０００年，全省青壮年文盲率已下降到１％以下，实现了高标准扫盲任务目标。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高校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改革不

断推进。中央将哈尔滨理工大学等５所普通高校下放给黑龙江省管理；省内部分高校进行
了合并，逐步形成了校、院（处、系）二级管理体制，减少了行政机构和人员；高校后勤进行了

社会化改革，实现了与学校的分离。高校招生全部实行了“并轨”，从１９９６年起，学生进入
高校学习，都必须缴纳培养费用，毕业后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择业。调整了办学层次和种类

结构，适当增加了本科招生。截至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３６所，其中国家部委
所属院校４所，地方所属院校３２所（含中央划转地方所属院校和５所职业技术学院）。高
校在校学生 ２１０１万人，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 ８５０１％；当年招生 ７９９万人，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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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７４％；有在校研究生１０４９１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２５６０人，攻读硕士学位的７９３１
人；毕业研究生２２６１人，其中博士４７３人，硕士１７８８人。全省普通高校有教职工３３９４４
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６１６９人；在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７０９６人，占
４３８９％，比１９９５年提高 ７５个百分点。此外，全省有成人高等学校 ５４所，有专任教师
５９９７人，其中教授、副教授２０３５人，占３３９３％；在校学生６０４万人。“九五”期间，全省
普通高等学校共培养本、专科毕业生１５６０３８人，研究生９２４３人；成人高校共培养本专科毕
业生１８５１５０人，进一步壮大了全省高级专业人才队伍。同期，全省中等专业技术师范学校
共培养毕业生３１５万人，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用专门人才。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调整优化教育结构，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省政府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的实施意见》，对改革和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学体制，调

整结构布局，加强学校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建新型育人模式，以及加快教育信息化

进程，完善教师教育体系等，都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和措施要求。同年，省政府还在全省推

广了呼兰县改革与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经验，并在全省组织实施了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２００２年４月８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确定中国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实行“以县为主”的新体制。省政府办公厅在转发上述国办文件的通知

中，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制定切实

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建立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由县统筹管

理的校长和教师人事管理制度，确保“以县为主”的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全面运行。

截至年底，全省１３４个县（市、区）已有１０９个做到了将农村中小学校长、教师人事管理和教
师工资管理收到县（市、区）管理。全省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已达９６％，青壮年文盲控制在
１％以下。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顺利实现连续４年扩大招生，本年大学本、专科共招
收新生１１５７万人，比上年增加１７５万人。２００３年上半年，省政府先后召开全省教育工作
会议、全省义务教育“控辍”工作会议，普通高中教育发展工作会议和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

议等，对做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先后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

转发了省教育厅等部门制定的《关于做好“普九”巩固提高和“控辍”工作的意见》《关于进

一步加快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意见》，出台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意见》。通过贯彻落实上述会议和文件精神，使全省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基础教

育稳步提高，职业教育得到加强，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是年底，省政府开始组织实施“农村

大学生计划”，决定在省内１０所高等农业院校，为全省农村培养有现代化农业发展理念、掌
握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能带动群众致富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专科层次乡土人才。

这些学生实行“村来村去”，不迁户口，不改变现有身份，他们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由省政府

和所在高校共同负担。

２００４年初，省政府再次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围绕老工业基地振
兴，加快各类紧缺人才特别是技能型人才培养。要求，巩固提高“两基”成果，加快农村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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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积极推进农科教结合和“三

教”统筹，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别。大力发展普通高中教育，积极推进以就业为导向的中、

高等职业教育。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加快高等教育发展，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

养结构，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积极发展民办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这一年，为

了深入实施科教兴省和人才兴省战略，省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

育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意见》；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转发了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全省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

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关于切实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

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对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的工作方案》；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黑龙江省职工素质工程五年规划》和《黑龙江省职工素

质工程实施意见》，印发了《〈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的若干政策〉的推进落实方案》等。省政府办公厅还转发了省人事厅等部门《关于全省

中小学人员分流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２００４年全省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
等。这是省委、省政府历年就教育工作发出文件最多、最集中的一年。同年９月，省政府召
开全省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做好农村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并推广了７个县（市、区）的经
验。这一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全省“两基”教育成果

进一步巩固提高，政府办学、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在

全省实施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费制”收费管理办法，并在全国率先制定公布了中小学公

用经费标准及财政拨款标准。普通高中办学规模有所提升，高中毛入学率达到３９６％，比
上年提高１７个百分点。高等院校重点学科建设取得成效，提高了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培养重心不断

上移，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２００５年２月４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教育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服务计划》。该
计划提出实施两个工程：一是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二是科技创新服务工程。两个工程

各包括７个计划项目，其中有：农村大学生培养计划、中高级实用型技能人才培养培训计
划、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等。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加大了教育经费投入，全省年度

教育经费总投入达１７０７５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７６亿元；其中财政预算内拨款１０１２亿元，
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４９２亿元。同年４月１９日，省政府下发《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
见》，出台了２３条政策措施。当年仅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即批准设立１１所。教师队伍建设
不断推进，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完成了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了全员竞聘用人新机制。

全省共认定各类教师资格４７９０５人，其中中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已达９５％。开展了教师职务
评聘和全省特级教师评审工作。在高校实施了“长江学者计划”和“龙江学者计划”，面向

海内外公开特聘教授３１人。全省高校共有两院院士２５名，另外与外省共享１０名；在省属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副高职以上的占４１３％，研究生毕业学历的占２４９％。全省“双高”
普九和“双基”巩固提高工作顺利推进，全省小学巩固率为 ９９６７％，初中巩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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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５６％；“双高”普九累计达到２１个县（市），占１９％；已在全省９７％的人口地区实现了“两
基”目标。普通高中教育稳步发展，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已达５８万人，比上年增加近４万人。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有幼儿园４１５６所，有专任教师１４５３４人，在园幼儿（含学前班）
３７７２万人；小学校９９９５所，有专任教师１６３２万人，在校学生２２０４万人；普通中学２５８７
所，有专任教师１４３２万人，在校学生２２７９３万人；职业中学１５６所，有专任教师７５１７人，
在校学生１０３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含中等师范学校）５６所，有专任教师３２４７人，在校学
生９７６万人；普通高等学校６２所，其中本科院校２５所，专科学校３７所（含３４所高职院
校），有专任教师３５１０５人，在校学生５３３２万人，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６１８万人，将近翻了一
番。全省共有研究生培养单位２３个，本年招生１３６５３人，毕业研究生６６０８人，在校研究生
３７０７５人。在“十五”时期的５年中，全省普通高校共培养毕业生３３８５６５人，其中研究生
２１２６９人，分别比“九五”时期增加１８２５２７人和１２０２６人，均翻了一番；中等专业学校培养
毕业生１９６３５１人，比“九五”时期增加１８７３１人。全省高校和中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培养了大批高中级专业人才。此外，独具特色的民族教育和盲聋哑等特殊教育不断增强，

已成为黑龙江省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发展文化体育事业

一、繁荣文化事业

早在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即制定下发了《关于繁荣黑龙
江省文艺创作的几项措施》，提出，组织和鼓励创作人员深入生活，与四化建设的伟大斗争

相结合；建立黑龙江省文艺创作基金；改善文艺创作人员待遇；培养创作人才，扩大创作队

伍等。１９８６年１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表演艺术团体改革工作会议，对全省文艺工作提
出了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或稍长一段时间内造就一支思想业务过硬的北疆文艺劲旅，创作一

批具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在全国叫得响的文艺精品的战略目标。会议确定了艺术表演

团体改革的４项任务：调整艺术表演团体布局；简政放权，改革领导体制，逐步实行团（院）
长负责制；扩大自主权，改革经营管理制度；繁荣创作和演出，加速人才培养。会上讨论修

改了省文化厅提出的《黑龙江省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实施方案》。１月３１日，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转发了该《方案》。同年３月２５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又转发了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等部门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我省文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希望各级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培养文艺人才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采取措

施，切实抓出成效。１９８８年９月，受省政府委托，省文化厅提出了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
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全省９２个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划分为三类，区别对待：一是少数代
表省、地（市）最高艺术水平的艺术表演团体，仍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重点扶持；二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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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演出能力的剧团，可视发展情况对经费补贴逐步予以调整；三是基本失去存在的价值

的剧团，可以有偿转让、租赁或就地宣告解体。同时，改变经营方式和改革人事制度，实行

“双轨制”。１９９０年，省委、省政府为了鼓励全省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颁布了《关于组织
全省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暂行规定》，决定设立黑龙江省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奖励基金，用以

奖励长期坚持深入生活并取得较大创作成果的作家、艺术家。在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造就

北疆文艺劲旅，创作文学艺术精品”战略目标的鼓舞下，在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优惠

政策支持下，全省各类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和专业文艺人员的文艺专业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在“七五”期间涌现出一批优秀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比赛中多次获奖。黑龙江人

民广播电台创作的广播剧，自１９８５年全国首届“丹桂杯”大奖赛开始，连续４年获得“丹桂
杯”大奖，并连续赢得总分第一名。黑龙江省地方戏剧龙江剧日臻成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绩，黑龙江省龙江剧实验剧院创作演出的《皇亲国戚》《荒唐宝玉》等剧目，在多次晋京演出

中受到广泛好评，其中《荒唐宝玉》在北京中南海演出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该剧目

在香港演出也获得成功。１９８９年，黑龙江省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天鹅之
声”，推出了一批思想和艺术价值较高的剧（节）目，涌现出一批文艺新人，在省内外产生了

极大反响。１９９０年，全省各艺术表演团体共创作演出了１９８个剧目，其中达到国家级水平
的大型剧（节）目５台。全省共演出１４２万场，观众达９８２万人次。当年，黑龙江省还组织
了８台大型剧（节）目进京作汇报演出，在首都戏剧舞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扩
大了黑龙江在全国的影响。

“七五”期间，全省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多彩。１９８５年开始的哈尔滨冰雪节，到１９９０
年已成功举办了６届，其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发展，影响越来越大；１９８７年８月举办的首届天
鹅艺术节以及连年举办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越办越好，也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文艺活动的

开展。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哈尔滨市举办农民文艺会演，共演出３９台剧（节）目，参加演出的农民
２０００多人，观众达６万余人次，大大推动了农民文艺活动的开展。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举行的
全国农民歌手邀请赛中，黑龙江省派出的３名歌手分获美声唱法一等奖，通俗唱法二等奖
和优秀歌手奖，团体总分列第二名。在同年１１月结束的首届全国厂歌大赛中，黑龙江省共
有２９个单位获奖。其间，在全省开展的“扫黄”斗争，净化了文化市场，保证了群众文化娱
乐活动的健康开展。至１９９０年末，全省共有农村集镇文化中心４７４个，文化俱乐部（室）
１０８９１个，各种文化专业户５９８３户，民间剧团８７个，群众业余演出团（队）７１２个。在当年
召开的全国先进文化经验交流表彰会上，黑龙江省５个文化馆、９个文化站被授予全国先进
文化馆（站）称号，１５名文化馆（站）长被授予全国先进文化馆（站）长称号。同期，黑龙江省
文化事业建设不断加强，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到１９９０年底，全省共有艺术表演团体９９个，
公共图书馆９６个，博物馆２０个，文物企事业机构９７个，电影放映单位５０４０个。广播电视
发展较快，５年间，广播电台由１７座增加到６０座，增长２５倍；电视台由２３座增加到２７座，
增长１７４％。初步形成了中央、地方相结合的广播电视覆盖网络，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由
４２座增加到４７座，电视发射台、转播台和差转台由３３８座增加到７３５座，全省电视人口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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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达到８３５％，比１９８５年提高１５３个百分点。新闻出版成果显著。１９９０年，全省有报
纸５８种，杂志１８４种，出版各种图书１１７６种，１２３４２万册，均比１９８５年有较大增长。
１９９１年４月，在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省委书记孙维本提出，要积极推动正在开展的企

业文化、乡村文化、商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等群众文化活动，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

化阵地。１９９２年，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对全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布局进行了调整，确定除
２８个重点艺术团体由政府继续扶持外，让多数专业艺术团体走进文化市场，其中有些剧团
以“文企联姻”的形式转向社会办团；同时，在全省文化系统普遍实行了目标责任制、全员聘

任制、结构工资制等。１９９３年，全省各级文化工作部门和文化事企业单位继续全面推进各
项改革，普遍精简了中层机构和人员，明确了岗位目标责任，实行了严格的目标管理。期

间，通过实施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即一篇好的理论文章、一部好的图书、一部好的戏剧

作品、一部好的电影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
"

片
#

作品），促进了全省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

展。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及优秀广播剧、电视剧表
彰奖励大会，共有２３个单位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这一年，黑龙江省共有１５０部（篇）文艺
作品在全国获奖，在六个方面获奖总分居全国第一或第二位。其中，在全国社会文化艺术

领域政府最高奖“群星奖”评比中，获金奖１个，银奖２个，铜奖４个，总分居全国第二位；在
全国相声比赛中，获一等奖３个、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１个，总分居全国第一位；在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评选中，黑龙江省有１４个地方被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被命名数量居全
国第一位。在全国的各项比赛中，黑龙江省的文艺作品或演出获得多项大奖。在１９９１年６
月由文化部组织的全国首届“文化新剧目奖”评奖活动中，黑龙江省龙江剧获得包括１项大
奖（《荒唐宝玉》剧组）在内的４项奖励。在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揭晓的全国第四届“群星奖”中，黑
龙江省有９个作品获奖，其中金奖３个，连续４届金牌第一，同时获总分居全国第一位。因
此，文化部特意安排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５日在哈尔滨北方剧场举行全国第四届“群星奖”颁奖
晚会。１９９５年４月２日揭晓的第五届全国“文华奖”中，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木兰传奇》、音
乐剧《鹰》双双获文华大奖，同时获得８个单项奖，获奖数量与档次与湖北省并列首位。同
年１０月，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以《木兰传奇》的精湛表演，获得第１２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这是她继１９９１年获得第八届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之后，第二次获此殊荣。连年举办
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和哈尔滨冰雪节活动，规模和水准越来越高，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瞩目的文化盛会。１９９１年，齐齐哈尔马戏团应邀赴法国演出，共演出１７项，２６９场，观众达
３５万人次，受到法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八五”期间，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强先进文化县和边境文化长廊建设，推动了全省社会

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厅等部门在密山市召开
全省农村文化工作暨边境文化长廊建设现场会，推广了密山市文化工作经验。１９９３年８月
１４日，省政府批转省文化厅制定的《黑龙江省边境文化长廊建设规划》，进一步促进了文化
先进县建设与边境文化长廊建设的紧密结合，使全省社会文化活动更加活跃。同年８月１８
日至２６日，全国边境文化长廊建设现场会在黑龙江召开。在会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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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市、密山市、虎林县、鸡东县和牡丹江国营农场管理局受到文化部的表彰和奖励。与会代

表通过对市、县、局的参观考察，认为黑龙江省在边境文化长廊建设中，各级领导重视，规划

周密，重点突出，成效显著。１９９５年，鸡西、尚志、富裕３市县被文化部、人事部命名为全国
文化先进地区，绥化、安达、讷河、鸡东、木兰、克东６县（市）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先进文化
县（市）。在当年被表彰的５０个全国边境文化长廊建设先进地区中，黑龙江省即有１０个，
占１／５。当年还有２５个县（市）、１３个国营农场和１个林业局被命名为全省文化先进县。
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共有群众艺术馆１５个，文化馆１２个，文化站１２９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７８２
个，文化俱乐部（室）４５１６个，图书馆２８４６个，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期
间，全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史、图书等各项文化事业也都有长足发展。１９９１年６月，
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东宁县（今东宁市）三陵乡三星村发掘三陵２号墓时，发现唐渤海国
大型石室壁画，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极大关注，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九五”期间，省委、省政府根据党的文艺方针和黑龙江省情，提出了“繁荣黑土文化，造

就北疆劲旅”的文化工作指导思想，把发展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全省人民进行“二

次创业”的重要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培养出许多德艺双馨的优秀文艺家，

创作了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涌现出一批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全省文化事业呈现空前繁荣的

景象。１９９６年，省委、省政府号召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要走出去、走下去，深入生活、深入群
众，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努力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当年，全省各地文化部门积极实施精品带动战略，努力繁荣艺术创作，共推出２０余部新创
优秀剧目。其中，话剧《地质师》、评剧《大森林》、京剧《魂断五国城》、舞剧《大荒的太阳》等

１１部剧获全省戏剧调演优秀剧目奖。１９９７年，黑龙江省艺术生产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势头。
全省共创作生产大、中型新剧目２０台，新节目１３０个，演出累计达１６００场，其中大庆话剧
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地质师》获全国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３项大奖。
１９９８年，黑龙江省新创作的话剧《北疆哨位》、新编历史龙江剧《梁红玉》等１０余台优秀剧
目，累计演出１７万多场。在当年文化部举办的第１５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中，哈尔滨话
剧院的张立君因在话剧《地质师》中饰演主人公罗大生的出色表现而获得“梅花奖”。在第

八届全国“群星奖”评选中，黑龙江省获得４块金牌，再次荣登全国金牌首位。黑龙江广播
电台实现了上星，进一步扩大了综合覆盖率。在当年举行的１９９７年度中国广播剧评选中，
黑龙江省选送的８部广播剧全部获奖，其中３部获一等奖。至此，黑龙江省已连续１０次在
全国广播剧评奖中都有一等奖的剧目，这也是全国唯一获得“十连冠”的省份。１９９９年，是
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黑龙江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关于努力造就北疆
文化劲旅，创作一批文艺精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号召，精心创作了大量歌颂党、歌颂祖

国、歌颂人民的优秀剧（节）目和其他文艺作品，向国庆５０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应文化部
的邀请，黑龙江省４台戏剧晋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庆典演出，中央主要新闻
媒体给予了报道和转播。２０００年，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全省文化系统加大了艺术表演团
体改革的力度，新成立的省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在启动文化方面已初见成效。在第６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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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艺术节上，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梁红玉》、话剧《脊梁》获优秀剧目奖和优秀演出奖；在

中国首届评剧节上，黑龙江省新编历史评剧《血溅乌纱》获得大奖。在第１７届全国“梅花
奖”评选中，黑龙江省评剧院《喜鹊登枝》中的喜鹊的扮演者王向阳以出色的演技获得梅花

奖。至此，黑龙江省已有１１人获得此项大奖。
同期，黑龙江省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和先进文化县建设继续推进，群众文化活动更加活

跃。在１９９６年举行的第八届全国边境文化长廊建设经验交流会上，绥芬河市、建三江国营
农场管理局被授予全国边境文化建设先进地区称号；肇东市、龙江县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

文化先进县。当年，由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首届“沿江消夏文艺晚会”在省城哈尔滨松花

江沿岸的十里长堤上举行，省直６个专业艺术团体和省电影公司等共演出了８台晚会，观众
达１０万人次，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１９９７年６月至８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二届“沿江消
夏文艺晚会”，共演出歌舞、曲艺、杂技、京剧、龙江剧等节目１０１场，放映电影１００场，观众
达１００万人次，这一活动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和肯定。是年６月５日，省政府批转省文化厅
等部门《关于加强全省农村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及其附件《黑龙江省“九五”农村小康文

化建设目标纲要》，要求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将农村文化建设

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规

划；纳入各级领导的目标责任制；纳入农村奔小康的总体目标；加强领导，加大投入，落实文

化经济政策，切实解决阻碍农村文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当年，全省农村文化建设有一个较

大的发展和飞跃。在全国文化先进县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评比中，黑龙江省的富锦市、海

林市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先进文化县；穆棱市、农垦九三分局、鹤山林业局被命名为全国边

疆文化建设先进地区。同年８月，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促进
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精

神，省政府决定：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设立黑龙江省文化事业费专项资金；鼓励对文化事

业的捐赠，拓宽文化事业资金投入渠道；继续实行财政优惠政策；落实“退商还文”政策，建

立健全专项资金制度。《通知》要求各级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

加，增幅不低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九五”期间，全省文化事业费支出总额为８４６８
万元，比“八五”时期增长７５０１％。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省政府颁布《黑龙江省音像市场管理规
定》《黑龙江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规定》，并在全省开展了音像市场执法大检查和治理音像

歌舞娱乐场所、电子游戏市场等活动，净化了文化市场。１９９９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５０周年，从５月份开始，在全省组织开展了以“歌唱祖国，歌唱改革开放，歌唱黑龙江”为
主题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暨迎接新世纪大型广场文化活动和“金色的田野”
农村文化活动，全省先后演出文艺节目近５０００场，参加演出人员４７万多人，观众达１０００
多万人次。省直单位组织创作的《创业颂》大型文艺晚会参加了全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５０周年演出。通过这些文艺演出活动，大力弘扬了时代主旋律，激发了人民群众进行
“二次创业”的热情。在１９９９年举行的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文
化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黑龙江省的巴彦县、海伦市被授予全国先进文化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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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称号。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全面启动了“文化下乡、文化留乡、文化兴乡”工程，组织开展
了全省万名文艺工作者“跨世纪文化下乡”活动等，下乡演出４０００多场，辅导培训农村文艺
骨干２８００多人，赠送图书７７万册，大大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的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及文博、图书等各种文化事业，

都有长足发展。截至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共有文化事业单位１４９６个，职工１２３４４人。其中，艺
术事业机构１５８个，职工６５２２人；图书馆事业机构９７个，职工１８４６人；群众文化事业机构
１２０１个，职工３１６７人；艺术教育事业机构１０个，职工３３８人；其他文化事业机构３０个，职
工４７人。全省有无线广播电台和无线电视台各１４座，其中省级台各１座，地市级台各１３
座；有县（市）级广播电视台５９座，乡级广播站１３２５座。全省有报纸７６种，正式期刊３２４
种；全年出版图书２０７０种，总印数为５５１６８６万册。全省有文物管理机构８４个；有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７６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００余处。《黑龙
江省志》已出版发行７６部（共编纂８０部），１５３部市县志已全部出版发行。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了边疆文化大省建设的步伐。

２００１年３月，省政府下发《关于支持宣传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提出进一步
促进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经济政策，要求各级财税部门认真落实，宣传文化主管部门

要充分发挥文化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是年，全省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工作以省直专业

艺术团为试点全面铺开，在省直６家专业艺术团推行聘用合同制，实行全员考核竞聘，实现
了人才技术资源的合理重组。全省文化事业的投入比上年增长１９５％，其中省直文化事业
费预算拨款达到５９５４万元。省重点文化建设工程省图书馆工程加快推进。２００２年，文化
事业投入进一步增加，全年全省文化事业总支出达３０３４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２４％；全省
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总投入１０７０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６７２％。为了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的管
理，省政府于当年９月颁布了《黑龙江省公共文化设施管理规定》，标志着全省文化设施建
设、保护和管理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轨道。创建文化先进县、边疆文化长廊工作有新进展，全

省又有２个县（区）进入全国文化先进县行列，８个县（区）成为省级文化先进县。截至２００２
年底，全省共有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区）１９个，省级文化先进县（市、区）４５个；全国边疆文
化长廊建设先进地区２１个；有３８个县（乡）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２００３年５月，
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文化厅、省计委、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

《意见》提出，要加强公益性和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尤其要加强“四大工程”（创建文化先

进县工程，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蒲公英计划”工程和“知识工程”）和“两馆”（图书

馆、文化馆）建设，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等。是年，全省文化设施建设成果明显。投资２１
亿元，建筑面积３３万平方米的黑龙江省图书馆新馆正式落成；从国家及省多渠道筹集资
金１０００余万元，重点推进了县级“两馆”建设，纳入国家补助范围的２４个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建设项目，已有３个项目竣工，６个项目在建；全省全年新建文化设施总面积８万多平方
米。全省文化事业费总支出比上年增长１９２％。当年８月召开的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第五
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加强作家队伍建设，开展文学精品创作，加快边疆文化大省建设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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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当年，全省出版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３０余部，其他文学作品３００余部，其中有多部文学
作品在全国获奖，另有一部优秀剧目获得国际金奖。广播电视事业取得新成绩，省卫视频

道已在２７个省市落地，在国家级评奖中，全省广电单位获奖档次和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
绩。２００４年，全省专业艺术工作打造艺术品牌，争创市场效益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全年共获
得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中国戏剧红梅大奖等国家级奖

项３５个，获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全年共演出１８６万场，比上年增加
０２万场，经济效益良好。群众文化活动整体水平提高，品牌效应扩大，全省“送文化下乡”
和“文化四进社区”活动坚持经常并形成网络。创作了一批文学精品，有多部文学精品和图

书获国家级奖励。省广播电视中心落成并投入使用，有线电视数字化工作平稳推进。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继续推进边疆文化大省建设，并取得积极进展。全省各级政府进一
步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全省全年文化（文物）事业费总支出４２５７５万元，比
上年增长７８％。全省文化设施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全年文化设施建设总投资６１１５万元，
比上年增加４４８８万元；新建、改建、扩建文化设施项目４１个，其中建成１１个。截至年底，
全省共有文化（文物）事业单位１４０９个，全系统职工１２５７４人。其中，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８４个，从业人员５５６５人；艺术表演场所４５个，从业人员４６８人；省、市、县三级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１４４个，从业人员１８４６人；公共图书馆９６个，从业人员１６６９人；公共博物馆４６个，
从业人员７０６人，行业博物馆１１个；艺术教育、创作、研究和文化出版等其他文化事业机构
３６个，从业人员８０３人；文物管理机构８３个，在编人员３４８人；文化市场管理稽查机构９６
个，在编人员６３５人；另有２３００个农村电影放映队。全省共有文物保护单位６８０余处，其
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５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１２处。全省有全国文化先进县
（市、区）２０个，省级文化先进县（市、区）４１个；全国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先进地区２０个，有
３８个县（乡）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省有省、市（地）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各１４
座，有县级广播电视台６６座，乡镇广播电视站９８６座，卫星地面接收站３２３０座。全省广播
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９８５％和９８７％。全省有报纸９２种，全年总印数３２３３９万
份；有正式期刊３１５种，其中社会科学类１４３种，自然科学类１７２种；出版各类图书２９３０
种，计５９３８万册。

二、振兴体育事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发展体育事业，努力改变黑龙江

省体育工作落后的状况。１９８７年７月底至８月初召开的全省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改变黑
龙江省体育工作落后面貌的具体安排，即：一年总动员，三年明显改观，五年重点突破，七年

全面振兴。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
体育运动的决议》，明确提出，要振奋精神，把全省体育工作搞上去。“七五”期间，黑龙江省

公共体育设施逐步完善，群众体育活动日益活跃，竞技水平尤其是冰雪运动水平不断提高，

涌现出大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在国内、国际的一些大型体育比赛中，多次获得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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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世界奖牌，全省体育工作落后的状况有明显改观。１９８６年８月，黑龙江省第六届体育运
动会在大庆举行，共有２２项成绩超过亚洲纪录，１项成绩平亚洲纪录，１项成绩超全国纪
录。在同年９月末至１０月初于韩国汉城（今首尔）举行的第１０届亚洲运动会上，黑龙江省
进入国家队参赛的９名运动员，有３人夺得５枚金牌，２人与队友合作夺得２项冠军，还夺
得５块银牌和２块铜牌。这是黑龙江省运动员参加历届亚运会人数最多、成绩最好的一次。
在１９８７年３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黑龙江省运动员有４人４队打破５项全国
纪录，共获得２０枚金牌，金牌总数名列第一。在同年８月揭晓的全国首届冰雪“十佳”运动
员评选中，黑龙江省有７名运动员入选。在同年１１月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黑龙江
省体育代表团共获得１３枚金牌，金牌总数列第９位。１９８８年２月，黑龙江省运动员李琰在
第１５届冬季奥运会上，在女子短道速滑１５００米和１０００米表演赛中连续创世界纪录，并夺
得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这是中国选手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１９９０年３月，在日本
札幌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上，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黑龙江省运动员共获得５７
枚金牌，４枚银牌，４５枚铜牌，分别占中国所获金牌数和奖牌总数的６３９％和５４８％。在
同年于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上，黑龙江省运动员王秀丽以２分３４秒
的成绩夺得１５００米冠军。这是继１９６３年黑龙江省运动员罗致焕在世锦赛上获得男子速
滑１５００米冠军相隔２７年后，中国速滑运动员再次夺得世锦赛冠军。“七五”时期，黑龙江省
体育队伍不断壮大，竞技体育水平有较大提高。１９９０年，全省共有等级运动员１９６０人，等
级教练员６００人，等级裁判员３３２１人。５年中，黑龙江省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共夺
得金牌４００多枚。创建体育先进县工作成绩居全国前列。到１９９０年末，全省已有１６个县
（市）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市）”，２０个县（市）被评为“全省体育先进县（市）”。群众
体育运动活跃，全省城乡常年参加各项体育活动的群众达１５００万人，其中在冬季经常参加
冰雪运动的青少年即达１５０万人左右。职工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每年全省有近５００万人次
职工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农村体育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每年都有２００万左右的农民
走向运动场。５年中，全省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共 １３２６万人，其中 １９９０年达标的
３１７９万人，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０３３万人。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不断加强，１９９０年全省共有各
种各类体育馆２２万个（座），比“六五”时期有大幅度增长。为了承办第七届全国冬运会，
省政府集中投资建设了花样滑冰训练馆、跳台场地、综合训练房、运动员宿舍等１８项体育
设施已全部施工。黑龙江省拥有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综合滑雪场———亚布力滑雪

场。这些体育设施的建成，使黑龙江省既能承担亚洲冬运会的滑雪项目和世界单项比赛任

务，又改变了本省多年来体育设施落后的状况，为本省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根据本省的特点和优势，大力发展以冰雪体育运动为重点的竞

技体育，并广泛持久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在体育运动的普及、运动水平的提高和体育人才

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１９９１年２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上，黑龙江省派出１４个代表团，占参加本届冬运会代表团总数的４０％；其中哈尔滨代表团
夺得金牌数、奖牌总数和总分三个第一名。齐齐哈尔运动员王秀兰超１项世界纪录，创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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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纪录，被评为最佳运动员。同年９月，在肇东举办了首届黑龙江省农民运动会，１３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８个项目的比赛，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村体育运动的开展。１９９２年２
月，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的第１６届冬季奥运会上，代表国家参赛的黑龙江省运动员李
琰，夺得女子短道速滑５００米银牌，这是中国短道速滑第一枚奥运奖牌，国家体委致电祝
贺。在冬奥会后于美国举行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中，李琰以４７秒２３的成绩夺得５００米
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再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同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１日，黑龙江
省第七届体育运动会在哈尔滨市举行，期间共有２人３次打破２项全国纪录。同年９月在
北京市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黑龙江省体育代表共夺得金牌４枚、银牌１４枚、铜牌
２５枚，总分居第４位，比上届全运会提高３个位次。在１９９５年１月于吉林省吉林市举行
的第八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黑龙江省运动员共夺得金牌２６枚、银牌２１枚、铜牌２６枚，获
团体总分８４２５分，金牌数和团体总分均列第一位。在１９９５年５月于天津市举行的第４３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黑龙江省运动员孔令辉获得男子单打冠军，他还与队友合作获得

男子团体冠军，与邓亚萍合作获得混合双打冠军。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的５年中，黑龙江省运
动员在参加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共夺得金牌４０７枚、银牌３２６５枚、铜牌３８３５枚，打破或超
过６２项世界纪录，打破５项亚洲纪录。至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共有等级运动员２３６８人（其中
滑冰、滑雪等冬季运动项目运动员１０８８人），等级教练员７６８人，等级裁判员１９１１人，优秀
运动员５７５人；全省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公民已达２５７６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９７万
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标准达标率为８６１１％，在全国居上游水平。截至１９９４年底，全省已
有２２个县（市）进入全国体育先进县行列，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６个。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体育事业的发展面临三大任务，一是认真抓好《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的实施，促进全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二是积极实施“奥运争光计划”，促进竞技体育水

平的提高；三是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增强体育事业的自我造血功能。经过５年的努力，黑龙
江省冬季运动项目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夏季运动项目有了明显提高，群众体育活动

有了新的发展，人民体质不断增强。１９９６年初，黑龙江省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筹备，第三届亚冬会于１９９６年２月４日在哈尔滨冰球馆开幕。开幕
式由第三届亚冬会组委会执行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马国良主持，亚奥理事会主席谢赫·

艾哈迈德·法赫德亲王致开幕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宣布：“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三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开幕之后，各项赛事全面展开。来自亚洲１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５８
名运动员，参加了８个大项４３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和１个大项２个小项的表演比赛。本届亚
冬会参赛国及参赛人数均超过前两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１５枚金牌、３７枚奖牌，金牌
数和奖牌总数均排第一位，其中黑龙江省运动员获得６５枚金牌、１８枚奖牌，分别占中国体
育代表团金牌数和奖牌总数的４３３％和４８６％。黑龙江省短道速滑女运动员杨扬被评为
本届亚冬会最佳运动员。２月１１日，第三届亚冬会胜利闭幕。通过筹备和举办第三届亚冬
会，不仅促进了黑龙江省冰雪运动的发展和提高，而且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１９９６
年，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黑龙江省运动员共获金牌１０６５枚，银牌８１枚，铜牌８４５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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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１２项世界纪录、１４项亚洲纪录、３人５次破５项全国纪录。当年７月在美国亚特兰大举
行的奥运会上，黑龙江省运动员孔令辉与队友刘国梁合作获得乒乓球男子双打冠军，实现

了本省运动员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８月２４～２８日，黑龙江省第八届运动会在哈尔滨
市举行，其规模和参赛人数均超过前７届。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的群众体育得到积极发展。
是年６月，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制定下发了《黑龙江省全民健身
计划实施方案》，并规定每年６月１０日至１６日为本省“全民健身周”。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６
年全省共举办各种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１３万次，参加活动人数达１５００万人次；有４５５万
人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当年，黑龙江省被国家体委授予“为国家体育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称号。１９９７年１０月，黑龙江省共派出３５０名运动员参加了在上海市举行的第八
届全国运动会，共夺得金牌９５枚，总分７０２分，均列全国第１４位，实现了省政府提出的“金
牌翻番，总分稳定”的目标。这一年，黑龙江省运动员共有７人次夺得２２个世界冠军，是黑
龙江省历史上夺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一年。其中，举重运动员孟宪娟在第八届世界女子举重

锦标赛上夺得５４公斤挺举、抓举和总成绩３项冠军，这是黑龙江省举重项目在世界大赛中
的历史性突破。１９９８年，为了加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经省政府批准，在全省建立了首批
１４个项目的３２个省级体育项目后备人才基地。当年共向国家队和国家集训队输送了夏季
项目运动员４１名，成为黑龙江历史上向国家输送体育人才最多的年份。短道速滑运动员
杨扬在当年举办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世界杯短道速滑赛、世界短道速滑团体锦标赛上，

共夺得９个世界冠军，成为中国当年获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被评为１９９８年度全国“十
佳”运动员之一。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的群众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全省６０％以上的乡镇建立
了全民健身领导机构；新建９０个国民体质测试点，初步形成了全省国民体质测试网。首批
２１个城市体育社区点在全省各地陆续建成，其中绥化市吉泰等４个街道办事处被命名为全
国首批城市先进体育社区。１９９９年１月底至２月初，在韩国举行的第四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上，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黑龙江省运动员共夺得８枚金牌，占中国代表团１５枚金牌的
５３％。同年，花样滑冰运动员申雪／赵宏博在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上夺得双人滑亚军，这是
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２０００年，全省体育工作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为主
题，在重点目标突破上取得显著成绩。８月１９～２４日，黑龙江省第九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
市举行。来自全省１３个地市和哈尔滨铁路局、省农垦总局的３６１３名运动员参赛，有１人
超１项世界纪录，３人３次超两项全国纪录，５６人次创３６项省纪录，１０２人１５１次创６２项省
青少年纪录。在这一年中，黑龙江省运动员在国内外大赛中共夺得金牌１７１枚、银牌１４２
枚、铜牌１２２枚，其中世界冠军１２个。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获得第２７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子
单打冠军，成为集世锦赛、世界杯赛和奥运会三大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于一身的“大满

贯”运动员；杨扬在世界杯短道速滑系列赛、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和世界短道速滑团体赛

上，共夺得１０枚金牌，成为黑龙江历史上年度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
２０００年是中国实行全民健身计划第一工程第三阶段任务的最后一年。黑龙江省以全

民健身为核心的群众体育工作，在组织网络建设、活动开展、阵地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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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全省９０％以上的乡镇都建立了全民健身领导机构，组织网络进一步延伸；实施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的学校已达全省学校总数的９７９％，学生达标率为９０９％；全省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达到１４８０万人；全省已有３５个县（市）被评为全国或全省体育先进县（市），数量
居全国第７位。黑龙江省被国家体委授予２０００年度全民健身活动优秀奖。

“十五”期间，黑龙江省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在２００５年举行的第１０届全
国运动会上，黑龙江省所获金牌数和总分数分别列全国第９位和第１０位，比２００１年举办的
第９届全运会分别上升４位和３位。尤其是哈尔滨市获得了２００９年第２４届世界大学生冬
季运动会承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该项赛会，表明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发展水平得到世界

的公认。２００１年，省政府决定将每年６月份的“全民健身活动宣传周”改为“全民健身活动
月”。在本年６月开展的活动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了拳、功、操、舞、棋牌、球类、田径和具
有民间特色的体育项目比赛活动，直接参与群众达５８６３万人。在１１月于广东举行的第９
届全国运动会上，黑龙江省体育代表团所获金牌数列全国第１４位，与上届持平；总分列第
１３位，比上届提高一位次。是年，黑龙江省运动员杨扬、孔令辉、王琳娜分别在短道速滑、乒
乓球、中国象棋３个项目的世界高水平比赛中，共夺得１７个世界冠军，再次创造了本省年度
夺得世界冠数量历史之最。其中，杨扬获得短道速滑世界金牌１５枚，成为中国历史上获得
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７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黑龙江省体育发展条
例》，使本省体育事业发展走上法治化轨道。１０月３０日，省委、省政府下发《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意见》，提出了本省发展

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方针和任务，强调切实加强对体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投入，并对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促进竞技体育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１０月３１日，省政府召开全省体育工作
会议，对全省体育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１２月９日，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育局、省教育厅
《关于全省开展“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黑龙江省

开始“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２４年来，使广大青少年的体质和耐寒能力得到明显增强，并
培养了他们勇敢、顽强、进取的品质；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本省冰雪活动的普及及运动技术

水平的提高，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世界冠军，为国家和黑龙江省赢得了荣誉。报告提出了做

好新时期“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的具体意见。上述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极大地促进了

黑龙江省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使２００２年成为本省体育事业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当年２
月，黑龙江省派出３７名选手（占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总数的５２％）参加在美国盐湖城举
行的第１９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夺得２枚金牌、１枚银牌、１枚铜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
夺得金牌２枚、银牌２枚、铜牌３枚），其中杨扬在短道速滑中夺得女子５００米和１０００米２
个冠军，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金牌“零的突破”作出了突出贡献。３月２０日，
申雪／赵宏博在日本长野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一举夺得双人滑冠军，这是中国也
是亚洲运动员在世锦赛上首次获得该项目冠军。刘英宝在参加短道速滑世界团体锦标赛

和世界杯团体锦标赛上，夺得２枚金牌，成为黑龙江省男运动员在短道速滑项目上夺得世
界冠军的第一人。在当年秋天于韩国釜山举行的第１４届亚洲运动会上，黑龙江省有１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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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为本省参加亚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比赛中，他们共夺

得３枚金牌、７枚铜牌。同年８月１８～２４日，黑龙江省第１０届运动会在大庆市举行，来自
１３个市（地）和省农垦总局、哈尔滨铁路局的３６６５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期间，共有１人１
次超１项世界纪录，２人２次创２项全国纪录，４１人４７次创４２项省纪录。这一年，群众体
育活动广泛开展，在６月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月中，全省共有６８７５万人直接参加了活动，
比上年增加１０１２万人；全年经常参加健身锻炼的体育人口达１５２０万人，比上年增加２０
万人。全省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学校普及率和学生达标率分别巩固在９７％和９０％以
上。２００３年１月，由哈尔滨市承办的第１０届全国冬运会取得圆满成功，东道主哈尔滨代表
团以３７枚金牌、１６枚银牌、３３枚铜牌的成绩，在参赛的各代表团中金牌数、奖牌总数、总分
数均列第一；黑龙江省全省运动员共夺得金牌５２枚，获总分２６４０分，在各省（市、自治区）
中均排第一位。同年１１月，黑龙江省正式启动冰雪运动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的冰雪体
育长廊实施计划，进一步推动了全省冰雪运动的开展。是年，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黑龙江

省运动员在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中国象棋３个项目上共夺得１１个世界冠军、９个亚洲冠军
和１４９个全国冠军。黑龙江省再次被国家授予竞技体育年度突出贡献奖。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以哈尔滨市为中心，西至齐齐哈尔，北至伊春，东至牡丹江，东北至佳

木斯的冰雪体育长廊建设初具规模，为更好地发挥本省冰雪体育优势，促进群众性冰雪活

动发展，培养冰雪运动后备人才，进一步巩固冰雪运动强省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省新

建全民健身路径２４４个，比上年增加７０％；全省全民健身规模扩大，质量提高，仅在全民健
身活动月就举办了９５０多项各种比赛和群众健身娱乐活动，参加活动群众达７００余万人次。
全省有６个城市社区被评为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有１００个单位被评为全省农村体育先
进单位。是年，黑龙江省运动员在参加国际大赛中成绩突出，共夺得４３枚金牌，其中５个项
目、１２人在世界最高水平比赛中夺得１６项世界冠军，成为本省历史上获得世界冠军项目和
人数最多的一年。２００５年，以纪念《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
１０周年为契机，黑龙江省广泛开展了群众性体育活动。６月４日，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
中心举行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活动月的启动仪式，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及万名

群众参加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左己点燃并传递火炬，５０００多名各界群众代表进行了
长达１０公里的火炬传递长跑。当年，全省有８个乡镇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亿万农民体育
活动先进镇”，１４个社区被评为省级城市体育先进社区。在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体育比赛
中，黑龙江省有８名运动员分别在乒乓球、中国象棋、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等５个项目上获得１４枚金牌。其中，滑雪运动员李妮娜连续获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总决赛女子空中技巧两个世界冠军，实现了黑龙江省雪上项目在世界

大赛中金牌零的突破。在本年举行的第１０届全国运动会上，黑龙江省体育代表团实现了
金牌数、奖牌数和团体总分的历史性跨越，共获金牌１６枚、银牌１７枚、铜牌８５枚、总分
９３３分，金牌数、奖牌总数、总分数分别列全国第９位、第１１位和第１０位。当年１月，哈尔
滨市获得２００９年第２４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权，这是中国首次获得该项运动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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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权。７月２９日，正式成立了以省长为主席的哈尔滨第２４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
委员会，并启动筹备工作，至当年年底，筹备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全省体育产业发展步伐

加快，质量效益明显提高，全年销售体育彩票２４１６亿元，总销量在全国排第一位；体育竞
赛市场跨上新台阶，创造了中央电视台转播各省市承办高水平比赛排名第一，各省市举办

比赛次数第一，吸纳社会资金举办赛事第一的３个历史性突破。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体育
系统职工总数为１６２５３人，其中专职教练员１０３９人，运动员１４０４１人；有等级教练员９４１
人，等级运动员７３８人，等级裁判员６９５人；全省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共４９４万人。

第三节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黑龙江省医疗卫生体制渐次进行

了改革，推动了全省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在医疗卫生机构实

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中层干部聘任制，任务目标责任制；实行区域卫生规划，优化整合卫生

资源；在城镇改革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建立新农合制度等。１９９０年，对医院开始进行分级
管理，并扩大医院自我管理的自主权。１９９２年９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要求，黑龙江省
开始在望奎县进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这次试点的对象是该县凡享受公费医疗的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实行医疗保险的类别分为三种：职工普通疾病医疗保

险、职工大病医疗保险、职工家属大病医疗保险。为做好试点工作，县政府成立了医疗保险

局，确定了承担医疗保险的医院，并制定了医疗保险基金筹集、管理与使用办法。经过几个

月的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方面拓宽了筹资渠道，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保证

了职工、家属医疗需求，减少了损失浪费，特别是解决了家属“因贫（有病）不治、因病致贫”

的问题。此后，绥化地区（后改设为绥化市）所属其他县（市）也都进行了卫生体制和公费

医疗制度改革。

１９９３年２月，省政府在牡丹江市召开全省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现场会。会上，省卫生厅
提出了全省卫生系统改革的新举措，其中包括：以股份制为主，改变以往医院经营模式，解

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以“调一块，保一块，放一块，活一块，优一块”的原则，理顺医疗

卫生服务价格体制；在既保证基本医疗，又克服浪费的原则下，改革现行公费医疗制度。

１９９４年，根据牡丹江现场会的部署，在全省推行了卫生单位领导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坚持
和完善了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的院、站、校、所长负责制；试行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

包等各种经营形式，增强了医疗卫生单位职工的责任感和风险意识，提高竞争能力。是年９
月，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卫生厅在绥化市（今绥化市北林区）召开现场会，推广绥化地区

卫生体制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经验。绥化地区行署及所辖１０县（市）从本年起全部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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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其改革模式有３种：一是实行全病种医疗保险；二是实行大病医疗保
险；三是实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医疗基金的

筹集都是本着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同承担，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原则。到１９９５年底，全省
共有６２个市（地）、县实行了不同模式的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其中４７个市（地）、县采取第三
种模式，１５个市（地）、县采取前两种模式。同年，在全省开始实施区域卫生发展规划，调整
了卫生产业结构优化配置卫生资源。经过改革，全省医疗卫生网络布局得到优化，省级医

疗保险中心作用得到加强。

１９９６年，全省卫生体制改革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继续推进。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医疗卫生服务新体制、新机制，在全省推广了牡丹江市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经验，

有效地推动了黑龙江省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健康发展。省计划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卫生

厅提出了《黑龙江省区域卫生规划指导意见》，并加大了投入，提高了省医疗保健中心的功

能和作用。到年底，全省已有 ６４个市（地）、县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其中 ５５个市
（地）、县实行了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在农村

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１９９７年，在全省全面实施区域
卫生规划，并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力度，基本形成了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

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为主、多元化保险模式共同发展的新局面。１９９８年，农村合作医疗稳
步发展，全省合作医疗覆盖面已达农村人口的３６％，比上年提高６个百分点。１９９９年，在全
省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普遍实行了院、站、校、所长负责制，大部分单位实行了任务目标责任

制，许多单位还实行了奖金浮动制等；有的医院实行了全员聘任制，有的医院开展了病人选

择医生试点；有的市实行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牡丹江市实施了企业医院与企业剥离

试点；在一些地方农村还推行了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的改革。２０００年，全省医疗机构
分类管理工作基本完成，对全省城镇医疗机构性质进行了首次区分，在７３８７家医疗机构
中，被确定为营利性机构的占５３８％，非营利性机构占４６２％，为进一步深化卫生改革奠定
了基础。对医疗机构的购药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或集中采购试

点，使药品的虚高定价和高回扣问题得到明显遏制。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稳步实施，各地对

卫生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作为试点地区的牡丹江市，企业医院与企业实现了全部剥离，

并统一整合了区域内的医疗机构。同时，在哈尔滨等５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试点工
作，并已建立了１９２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卫生监督体制和疾病预防控制体制也进行了
改革，完成了省卫生监督所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组建工作。

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卫生监督体制和疾病防控体制、药品集中招
标制度等项改革继续推进。省卫生监督所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组建；全省１３个市
地普遍开展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社区卫生服务试点工作；部分市医疗卫生单位人事制度

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部分市通过改组、改制等多种形式，实行了厂企医院和企业剥离，优

化了本地卫生资源配置。２００２年，全省已有４４３所县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参加了药品集中招
标采购，其中省直及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市药品招标品种及金额已达到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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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实际用药的８０％。全省已有６个市地完成卫生监督体制改革任务。为发展民营医院，省
卫生厅出台了《民营医院设置审批办法》，促进了民营医院的设立和有序发展。当年４月３０
日，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改委等部门《关于黑龙江省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对改革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等提出了具体要求。该文件

下发后，全省各级政府加大了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工作力度，加强了农村卫生医疗机构

和队伍建设，完成了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认证注册工作。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

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

返贫问题。”２００３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的意见》，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

参加，个人、集体和财政多方面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５月，经省
政府批准，省卫生厅制定下发了《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方案》。９月，省卫生厅
在林口、林甸、宝清、呼兰、海伦５县（市）进行首批新农合制度实施试点，至当年底，这５个
县（市）已有５２％以上的农业人口参加了新农合。２００４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
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试点工作的主要目

标任务是：研究和探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医疗服务供需状况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政策措施、运行机制和监督方式，为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经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为加强对试点工作的协调和领导，省政府于３月成立了省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由主管副省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同时，成立了省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技术指导组。６月２日，省政府在林口县召开新农合医疗试点工作现场会，总结
交流了试点工作经验，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１０月，省卫生厅制定下发《黑龙江
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２００５年扩大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将双城、兰西等９县（市）扩大为试
点单位。到２００５年末，１４个试点县（市）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１９７万多人，参合率达７５％，
比上年提高１５６个百分点。已有２６０６万参合农民得到医疗费用补偿。在进行新农合制
度试点的同时，在全省稳步推进了城镇医疗服务体制的改革，已有部分市建立了社区服务

体系，全省６０％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已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较好地满足
了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服务需求。积极推进了卫生资源的整合工作，企业医疗机构

与企业的剥离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哈尔滨铁路局所属的４８家医疗卫生机构已全部移
交地方政府管理。省卫生厅直属医疗机构及市（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已全部实行药品集

中招标采购。全省大部分医院实施了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到２００５年末，全省民营医院
和个体诊所已发展到３４００多家。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七五”期间，黑龙江省加强了医疗卫生设施和机构队伍建设。在全省城乡先后新建和

扩建了一批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引进了一批先进医疗仪器和医疗技术，初步建成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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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类齐全、专科配套的技术指导中心。１９８８年，重点建设了省卫生防疫站微生物病毒中心、
佳木斯医学院附院小儿脑瘫疗育中心、牡丹江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等。同年１０月，由省政
府投资扩建和装修的中日友谊医院在哈尔滨市落成。到１９９０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
８９４５个，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５１个，其中医院１６５４个，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３１个；在医院中县级以
上医院７３８个，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３９个。全省医院床位１１０８万张，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５万张；
万人拥有床位数３１１张，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２３张。全省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７３万人，比１９８５
年增加２２万人；其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９２万人，增加５１万人；医生７２万人，增加１６
万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拥有医生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县、乡、村三

级预防医疗卫生网在全省普遍建立起来，全省３１４个中心乡镇卫生院已有１／３实现了人员、
房屋、设备三配套；全省共有乡村医生２９万人，其中主治医师２７５４人。农村医疗机构和
人员的不断充实和加强，为解决农民就医难问题创造了条件。医院治疗水平有新提高。

１９９０年，医院诊疗治愈率为６５９７％，治疗有效率为８６６２％，均比“六五”时期有明显提高。
妇幼保健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卫生防疫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地方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儿童计划免疫实现了以县为单位的单苗接种率达８５％，有效控制了儿童传染病的发生。
１９８７年２月，在哈尔滨成立了由黑龙江省克山病研究所、大骨节病研究所、地方甲状腺肿病
研究所和地方性氟中毒研究室组成的中国地方病研究中心，主要承担全国的克、大、地、氟

四大地方病的防治研究和技术指导任务。该中心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黑龙江省地方病的

防治工作。到１９９０年，全省克山病发病率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０万降为００２／１０万，碘缺乏病、
大骨节病、地方性氟中毒病发病率分别为０７％、４２％和３６％，均比１９８５年有明显下降。
黑龙江省已有３６年无人间鼠疫发生。

同期，黑龙江省农村初级保健工作有明显进展。１９８７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
支持下，省政府举办了专员、市长初级卫生保健学习班。之后，各地普遍开展了对各级干部

的培训，全省共培训干部３万多人，为在本省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２０００年人人享有卫
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健全了省级初级卫生保健组织机构。当

年２月，绥化市（今绥化市北林区）作为中国县级单位唯一代表应邀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在
津巴布韦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经验。１９９０年
６月，黑龙江省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绥化市举办了“黑龙江省初级卫生保健经验交
流会暨讲习班”。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卫生局处长及有关专家等共２００余人参加培训学习。
到１９９０年底，全省已有６个县（市）达到初级卫生保健国家验收标准。群众性卫生运动持
续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效。１９８９年８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爱卫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国
爱国卫生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要采取措施，努力完成“七五”后两年爱国卫生

工作任务，抓好除害和卫生防病工作，改善城乡卫生面貌。１９９０年，按照国家统一要求，黑
龙江省开展了创建“卫生城市”活动，经检查评定，哈尔滨市被评为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中的“十佳卫生城市”之一；佳木斯市被评为全国地级卫生城市。

“八五”期间，黑龙江省农村卫生工作得到加强。１９９１年５月６日，省政府作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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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级管理的原则，逐步

完善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技术指导中心，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所为基础的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提倡和稳步推行多种形式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

并使之逐步完善。当年，全省共增加卫生事项经费８４６９万元为乡（镇）卫生院修缮房屋、
更新设备。到年底，全省农村卫生所覆盖率达到９５２３％，其中集体办所率为８７７９％，有
２６１３％的卫生所达到了甲级标准。至１９９４年底，全省村级卫生所覆盖率已达到１００％，其
中甲级卫生所达５１６６％。从１９９２年起，省财政每年拨出１０００万元，用于改造乡（镇）卫
生院、县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院，为这些医疗卫生机构维修房屋、购置医疗仪器设备，使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１９９２年，省政府突出抓了农村初期卫生保健达标工作，经国
家５部委联合考核，黑龙江省第一批有５个县（市）达到国家标准，有２个县（市）基本达标。
到１９９４年底，全省达到和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初级卫生保健标准的县（市）增加到２８个。
１９９５年８月，经省政府批准，在牡丹江市召开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农村卫
生工作作出部署。同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
定》，出台了五个方面、２８条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期间，全省农村卫生三项设备（Ｂ超机、Ｘ光机、心电仪）建设共投入１４３４万元，使全省２５９
家乡（镇）中心卫生院全部配齐了三项设备；同时，加强了对农村医技人员的培训工作，仅

１９９５年就培训Ｂ超、心电、检验和外科、内科、妇幼等专业人员１８０７名，使农村基层卫生组
织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从而使占全省总人口７０％的农民有了初步的医疗保健
保障。同时，在全省农村广泛开展了改水、改厕工作，到１９９５年底，农村自来水受益人口已
达到３９％；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３５％。黑龙江省被全国爱卫会授予“农村改水达标省”
称号。

同期，黑龙江省卫生防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根据国务院关于到１９９５年在全国消灭
脊髓灰质炎的决定精神，黑龙江省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１月期间，每年的１２月５日、
６日和１月５日、６日都组织对全省４岁以下儿童实施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强化免疫接种工
作，每年接种人数均在１５０万以上，保证了全省无脊髓灰质炎确认病例的发生。１９９５年实
现了以户为单位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８５％以上的目标。对各种传染病进行了监督监
测和防治，全省传染病总报告率逐年下降，有效地控制了１９种法定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
克山病、大骨节病及碘缺乏病、氟中毒病等地方病的防治效果明显。到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
已连续１５年无一例急型克山病新发病人；并且有４个地市的２６个县（市）基本控制了大骨
节病病情。尤其重要的是，大骨节病病因已于１９９５年被黑龙江省专家首次揭示，为该病的
防治提供了病源依据。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７６３７个，其中医院１９７５个，医
院床位１１６万张，每千人拥有床位３１３张，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００１张；全省共有卫生人员
２３４万人，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０７万人，其中医生５８万人，增加０４万人。人民健康水平不
断提高，全省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由１９８１年的６８岁提高到１９９５年的７３岁。黑龙江省
医学科研取得丰硕成果。哈尔滨红十字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宋丹丹等完成的《探索小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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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观察小循环心功能的方法和规律》课题，１９９３年经专家委员会鉴定，认为是居世界领先
地位的中国人体小循环研究领域中的又一重大突破，是中国对世界医学界发展作出的一个

重大贡献。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夏求明教授等自１９９２年完成首例心脏原位移植手术，到
１９９５年已成功做了３例，３位患者健康状况良好，有的还能从事劳动和继续教书。这表明
黑龙江省心脏原位移植手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１９９５年，全省
在医学科研方面获得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各１项；获得省政府科技进步奖４２项。

“九五”期间，黑龙江省医疗卫生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医疗卫生机构队伍进一步加强，农

村卫生、预防保健工作取得新的进步，城乡卫生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１９９６年８月，省政府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医工作振兴我省中医事业的通知》，并于９月召开全省振兴中医工
作会议，对振兴中医事业作出具体部署。在全省推广了龙江、望奎２县创建“全国农村中医
工作先进县”的经验。当年末，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７０６５个，其中中医机构１１５个；共有
医技人员１７７７万人，其中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５５０４人。防疫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全省以
乡（镇）为单位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８５％，受到卫生部的肯定；全省当年传染病报告总发病
率为１０５１９／１０万，比上年下降９８６％。１９９７年，地方病防治有新进展，尤其是对碘缺乏病
采取了以食用碘盐为主、补碘油为辅的综合防治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儿童甲状腺肿大

率已降至３９５％。加强了卫生执法监督，出台并开始实施《黑龙江省食品卫生管理条例》，
据检查，食品卫生合格率达到９３２８％，食物中毒发生率控制在５／１０万以下。１９９８年夏秋，
黑龙江省松花江、嫩江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根据省政府部署，全省各级卫生

部门迅速组织和动员广大卫生人员奔赴抢险和救灾防病第一线，累计下派防疫小分队

２３１０１批次，医疗小分队２３４７９批次人，综合治理灾区村屯４５９２个，确保了大灾之后无大
疫的发生。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达标步伐加快，１９９８年又有６个县（市）达到国家规定的初级
保健工作标准，使全省初保合格县（市）达到５７个，占全省县（市）总数的８５％。全省农村
卫生“三项建设”稳步推进，全省县级防疫保健机构、中心乡镇卫生院和一般乡镇卫生院已

全部完成第一轮设备装配任务。预防保健工作继续推进，全省以乡（镇）为单位儿童计划免

疫接种率巩固在９０％以上，其中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接种率达到９９％以上。继牡丹江市、
七台河市之后，鸡西市、黑河市又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消除碘缺乏病标准。佳木斯等６市被
评为全国卫生城市。中医药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全省中医医疗专科病重点科室已发展到

２２６个，其中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４个全国中医专科医疗中心建设单位的创
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创建百佳医院成果显著，全省共有５所医院获得
全国“百佳医院”称号，受到卫生部表彰的医院数居全国各省市区前列。中医医疗机构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本年初，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全国中医肾病治

疗中心；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被确定为全国中风痛风医疗中心。这两家医疗机

构在专科病治疗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肯定和表扬。加强了对

性病、艾滋病的监测和防治宣传工作。坚持对鼠疫疫情进行监测，组织开展灭鼠活动，全省

已连续４５年没有人间、鼠间鼠疫疫情发生。全省已有６个市地达到国家关于消灭碘缺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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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如期实现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有７个市地１４个县（市、
区）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名列全国第二。城乡卫生面貌发生可喜变化，全省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已达４９９６％，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５００６％。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已全
面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截至年末，全省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共投资３６亿元，大大改善
了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备条件，加强了服务功能，提高了医疗

技术水平，为广大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到２０００年底，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８０３８个，其中县级以上医院８４６所；医疗床位１２０５万张，万人拥有床位３１６３张；有医疗
卫生人员２２２７万人，其中医技人员１７１３万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４５人。

黑龙江省“十五”计划纲要对发展全省卫生事业提出的目标任务是：完善医疗卫生监督

服务体系，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具体要求是：以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为中心，突出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和中医药三个战略重点，按照公平与效益相统一的

原则，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卫生服务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和

健康保障及卫生监督执法的医疗卫生体系，使全省人民都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逐步满

足不同层次人群对卫生服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初步形成城乡医疗预防保

健网络和服务体系。在“十五”计划纲要的指导下，经过５年的努力，黑龙江省在疾病预防
控制、医疗救治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全省１３个市（地）疾病防治控制体
系工程建设基本完成；爱国卫生运动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果。２００１
年，省政府颁布《黑龙江省乡村医生管理规定》，成为国内首部规范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地

方规章，对加强农村医生队伍建设起了促进作用。中医事业进一步发展，全省已有国家级

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９个，专科１１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和中医医疗中心已发展到１６
个。当年９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大庆市召开全国农村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现场经验
交流会，推广了大庆市在农村推广中医“十百千万”工程的经验。至年底，全省已有国家级

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７个，比上年增加２个。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５２５６％，比上年
增加２５５个百分点；新建卫生厕所４７８万座，普及率达到５１０５％；全省中小学生健康教
育课开课率达９８％以上。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１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贯彻〈中国预防与控制
艾滋病中长期规划（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
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在社会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控制艾滋

病的流行与传播，把本省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全国最低水平。据此方案，卫生部门加

强了对艾滋病的监测检测工作，当年全省已有５５个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艾滋病监测初筛
实验室，６个市（地）级疾病控制机构建立了艾滋病监测中心实验室，在全省初步形成了艾
滋病监测检测网络。同年４月３０日，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体改委、省卫生厅等部门《关于
黑龙江省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全面落实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健全农村

卫生服务网络、提高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素质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

设，省卫生厅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乡村医生考核与培训办法、乡村医生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乡

村医生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等规章，全省共派出下乡医疗队１５６４支，举办各种培训班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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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完成了对２７９５４名乡村医生资格认定的报名、资格审查、实践技能考试和综合笔试工
作，其中有１８８０２名通过了重新认定，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中医疗科研取得显著成绩，有
１１项成果获得省科技进步奖，其中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申报的“中药血清化学研究方法的建
立与实施”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国家级大奖零的突破。

２００３年春，中国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疫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黑龙江
省认真贯彻国家统一部署，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加大投入，严密防控，实现了“力争不发生，

确保不扩散”的防治目标。防治“非典”期间，全省建立非典诊治定点医院１１３所、发热门诊
７３５个，设立隔离病床２２７１３张；直接进入一线的医务人员２８万人次，诊察发热病人５４
万人，隔离治疗２２万人；在公路、铁路、民航、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建立检查站、留验站
１３６５个，总计留观１５８万人；对４例输入性非典疑似病例和７５６例医学观察病例进行了及
时救治和紧急处理。期间，省及市、县都投入了大量防护物资。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最

终夺得抗击非典斗争的全面胜利。

２００４年４月，省政府召开全省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保重点、抓关键、上水平”全省卫
生工作的总体任务。所谓保重点，就是要重点抓好４件事：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二
是加强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三是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四是改革城镇卫生体制。所谓抓

关键，就是在卫生服务、卫生改革、卫生监督执法三个方面把握关键环节。所谓上水平，就

是全省卫生工作要继续在医疗质量管理、公共卫生管理、社区卫生服务、妇幼卫生保健、医

学科研教育、中医专业发展、职业道德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九个方面上水平。这一年，

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全省共建成７９个省、市、县疾病控制机构建设项目，
并已投入使用，建筑总面积达２５万平方米，总投资４９９３７万元；全省“１２０”急救中心共建设
１３个项目，建筑总规模１１９万平方米，总投资３６８５５万元。黑龙江省疾控项目建设速度
快、质量好的经验和做法，得到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的肯定和好评。进一步加强对传染性

疾病的防控工作，省政府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形成了政府领导、多部门配合、全

社会参与的防治格局。肺结核病人归口管理和督导治疗得到加强，全省共登记新发传染性

肺结核病人１７１９６例，其治愈率达９０％以上。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全省３０个县开展了
结核病耐药监测。伤寒等肠道传染病、布病、流行性出血热得到有效控制。２００４年２月，省
政府印发《黑龙江省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要求严格实行禽流感疫情监测、报告

制度；禽流感发生后，各级政府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依照“早期发现、快速封锁、严格捕

杀，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的原则，做到统一指挥，通力协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

和捕杀疫情。根据省政府部署，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重点地区和大型养殖场、养殖大户的养

殖人员的监测和应急队伍演练，培训了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人员，确保了全省无禽流感疫

情发生。加强了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强化六位一体综合服务功能。２００４年度，
全省共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５９０个，覆盖率达５９７３％；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２４２个，占该类机构总数的４１％，为城镇职工的医疗提供了方便。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厅等部门制定的《黑龙江省重点地方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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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规划》提出了本省碘缺乏病、大骨节病、鼠疫等６种地方病的
防治工作目标、防治措施等，要求各地加强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实施由政府、社会和

群众共同参与的综合干预措施，集中力量消除本省贫困重病区地方病的危害。当年，为加

强黑龙江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卫生部、财政部为黑龙江省投入资金１２５亿元，省内配套
１９８７万元，在全省实施了２５个国家公共卫生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加快了黑龙江
省疾病信息网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卫生监督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体系的建设。至当年末，全省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省深入开展了“医院管理年、质量年”活动，各级各类医院

都加强了内部管理，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黑

龙江省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取得的成绩，受到卫生部的充分肯定。以创建卫生城、优美

乡镇为载体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省城乡居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２００５年
底，全省共有卫生机构８３２６个，其中医院８８７个；拥有医疗床位１１９８３３张，万人拥有床位
３１４张。全省有卫生人员１９１１７２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１５０６５７人，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３９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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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努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有领导、有秩序、分步骤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

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和强化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民主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治法律保证。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中共黑龙江省委始终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充分发
挥党的政治优势，为全省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和组织保证。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积极组织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调动一切力量为本省的改

革和发展献策出力。各人民团体、各社会组织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团结带领所

联系群众为重振龙江雄风共同奋斗！

２０年中，黑龙江省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持续不断地开展了４
个五年普法教育活动，组织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干部和广大青少年学习以《宪法》为重点的

法律法规，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干部尤其是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加强

了地方立法工作，地方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各项社会活动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坚持依法

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依法治省，维护了社会稳定，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其间，在进行“四化”建设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坚持对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创业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和突破高寒禁区精神，持续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

活动，培养造就了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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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党政机构

第一节　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

一、组织沿革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黑龙江省委，是由原中共松江省委和原中共黑

龙江省委于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合并而建立的。原中共松江省委始称中共滨江（松江省前身
称滨江省）地区工作委员会，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在哈尔滨成立，钟子云任书记；同年１１月
１６日改为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翌年６月改称中共松江省委员会，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
局，张秀山任书记；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与中共合江省委员会（初称中共合江省工作委员会，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７日在佳木斯成立，李范五任书记；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０日改为中共合江省委员
会，张闻天任书记，１９４８年７月张启龙接任书记）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松江省委员会，张策任
书记，不久李常青接任书记。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始称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１９４５
年１１月１５日于北安成立，王鹤寿任书记；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５日改称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王
鹤寿仍任书记；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５日与中共嫩江省委（初称中共嫩江省工作委员会，１９４５年９
月９日在齐齐哈尔成立，刘锡五、顾卓新先后任书记；１９４６年７月下旬改为中共嫩江省委员
会）合并为新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省委机关驻齐齐哈尔市，张

启龙任书记。

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在哈尔滨成立新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欧
阳钦任书记。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领导。１９５６年７月６～１６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一次代
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欧阳钦任省委第一书

记。自此至２００５年底，共召开９次中共黑龙江省代表大会。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潘复生接任省
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受到破坏，省
委机关逐渐陷于瘫痪。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造反派”夺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
委员会”，取代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和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至此，中共黑龙江省第二届委员

会工作被迫中断。１９６９年１月成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开始恢复省级党组织生活。翌
年３月，改称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潘复生任核心小组组长。１９７１年８月
１６～１９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黑龙江省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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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汪家道为第一书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汪家道调回沈阳军区工作，不再担任中共黑龙
江省委书记。１９７７年２月，刘光涛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杨易辰接任
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８３年７月２２～２７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
选举产生了中共黑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李力安任书记。自此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１９８５
年１０月，孙维本任省委书记。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先后召开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次省
党代会。１９８６年孙维本继续任省委书记；１９９４年４月，岳岐峰任省委书记；１９９７年７月，徐
有芳任省委书记；２００３年３月，宋法棠任省委书记；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钱运录任省委书记。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驻哈尔滨市花园街。２００３年，省委机关工作部门设有：办公厅、组
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策研究室、政法委员会、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等

八个部委办及省委省政府信访办、省委办公厅机要局、省委保密办公室（省国家保密局）、省

委老干部局、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精神文明办公室、省画院、省委

台湾工作办公室、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与省委政法委合署）等９个部委办所属管理
机构。

二、历次党代会

（一）中共黑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５６年７月６～１６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共４９７名，代表全省３７８８万名
党员。欧阳钦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冯纪新作中共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工

作报告。这次会议检查和总结了合省两年来黑龙江省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分析了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形势，确定了党组织今后的基本任务。会议选举出正式委员３７名、
候补委员８名，组成中共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会议还选出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代表３６人。在７月１６日举行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省委常
委、书记处书记。经中共中央批准，欧阳钦、强晓初、冯纪新、王一伦、王鹤峰、杨易辰、李剑

白、任仲夷、于杰、于林、陈雷１１人为省委常委，欧阳钦、强晓初、冯纪新、王一伦、王鹤峰为
书记处书记，欧阳钦为第一书记。

（二）中共黑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５～２４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５７８名、候补代表１０４名，
代表全省５４４２万名党员。欧阳钦代表第一届省委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
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中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了新阶段全省的任务，号召

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努力把黑龙江省建设成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

的更加繁荣幸福美丽的地方和东北巩固的战略后方。大会选出中共第二届黑龙江省委委

员５７名、候补委员１９名。在３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二届一次全体会议
上，选举欧阳钦为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李范五、强晓初、冯纪新、王一伦、王鹤峰、杨易辰为

书记处书记，李剑白、任仲夷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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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６～１９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９９８名，列席代表１７４名，代表

全省６８万多名党员。汪家道代表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由
８７名委员和２２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
“砸烂”近５年后重新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在８月２０日举行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三届一
次全体会议上，经过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由１５名委员组成省委常务委员会，汪家道为
省委第一书记，刘光涛为第二书记，傅奎清、于杰、张林池为书记。

（四）中共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０～２３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１０４９名，列席代表６０
名，代表全省１１８２６万名党员。大会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总结了黑龙江省
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号召全省上下要把注意力尽快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杨易

辰代表第三届省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选出了由８７名委员、４８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
共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在１月２４日召开的省委四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并经中共中
央批准，杨易辰为省委第一书记，李力安、陈雷、李剑白、王一伦、陈剑飞、陈烈民、王金籽为

书记；选举产生了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王一伦为书记。

（五）中共黑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３年７月２２～２７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６１５人，候补代表５８
人，代表全省１２９９０万名党员。李力安代表第四届省委作了题为《加强党的建设，坚持进
行改革，全面开创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按照中共十二大和

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精神，总结了自上次省党代会以来５年的工作，提出了今后５年的工
作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５８名委员、１５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
由４６名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和３５名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
员会。７月２７～２８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举行
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出了省委、省顾委、省纪委领导人员，李力安当选为省委书记，陈

雷、陈俊生、侯捷当选为省委副书记；杨易辰当选为省顾委主任，陈剑飞、王路明、解云清当

选为省顾委副主任；章林当选为省纪委书记。

（六）中共黑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８年５月３１日至６月５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６１４名，代表全省１５１
万名党员。孙维本代表第五届省委作了题为《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为振兴黑龙江省而奋

斗》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过去５年的工作之后，提出了今后５年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思想：依靠科技进步，深度开发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坚持“南联北

开”，实行全方位开放；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报告提出了今后５年
的十大目标，其中包括全省社会总产值每年增长６９％，国民收入每年增长６５％，经济实力
有明显增强；城乡人均收入有较大增长等。大会通过了五届省委工作报告和省顾委、省纪

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报告还对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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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提出了要求。会议选举产生了由４４名委员、１３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六届
委员会，由１３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由２９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
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６月６日举行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
出了由１０人组成的省委常务委员会，选举孙维本为省委书记，侯捷、周文华、王海彦为省委
副书记。全会批准了省顾委、省纪委选出的领导人员，王路明为省顾委主任，张向凌为省顾

委副主任；谢勇为省纪委书记。

（七）中共黑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年５月７～１１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６３０人，代表全省１７０万名党
员。孙维本代表第六届省委向大会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创新务实，推动全省经济更快更好

地登上新台阶》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过去５年的工作，提出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全省的主要任务，并对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出要求。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地登上新台阶。为此，要抓住机遇，知难

而进，励精图治，乘势而上，努力完成八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二是发挥沿边开放优势，实现对外开放的战略升级；三

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四是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和重点项目

建设，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五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六是积极

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七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创造

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八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大会选举产

生了由４５名委员和１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由３５名委员组成的
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５月１１日举行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七届一次全体会议上，
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孙维本为省委书记，邵奇惠、马国良、田凤山、单荣范为省委副书

记，孙维本等１１人为省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全会批准李清林为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
员会书记。

（八）中共黑龙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６～２９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６３４名，代表全省１９２万名党
员。徐有芳代表第七届省委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搞好二次创

业、实现富民强省”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今后５年进行“二次创业”的总的指
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从实际出发，以解放

思想、抢抓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统领全局；紧紧围绕打好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四个硬仗”，强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

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具有黑龙江特色

的优势经济新格局；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为实现富民强省的跨世纪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报告提出了“二次创业”的

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大会选出了由５０名委员和９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八
届委员会；由３７名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４月２９日举行的中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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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省委八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徐有芳等１２人为省委常务委员会
委员；徐有芳为省委书记，田凤山、韩桂芝（女）、杨光洪为省委副书记。全会批准张毅为中

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九）中共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２８日在哈尔滨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６７７名，代表全省１９７万名党
员。徐有芳代表第八届省委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开创

“二次创业、富民强省”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省八次党代会确定了“搞好二次

创业、实现富民强省”的发展战略，开启了黑龙江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目前

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未来５年的奋斗目标是：经济总量到２００６年达到５６００亿元以上，
比２００１年增长约６０％左右；经济结构趋向合理，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较
大的提高，社会政治保持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让一个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

人民幸福的黑龙江屹立在祖国的东北边疆。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明确主攻方向，实施重

点突破。为此，报告提出了要在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发展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竞争能力、实现经济加快发展和生态良性

循环、提高黑龙江人整体素质和创造优良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上等六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５１名委员、１０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由３７名
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出席中共十六大的

代表４８名。在４月２９日召开的省委九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徐有芳
等１３人为省委常务委员；徐有芳为省委书记，宋法棠、韩桂芝（女）、杨光洪、周同战、刘东辉
为省委副书记。全会批准杨光洪为省纪委书记。

第二节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一、历届省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始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地区

各省陆续建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

规定，当时的松江省、黑龙江省和所属市、县乃至区、村，都坚持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政府组成人员，讨论决定在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这

为正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经验。１９５４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
后，为在全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自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松江、黑龙江两
省合并至２００５年末，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共历１０届。现将各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基本情
况，分别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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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３～１６日在哈尔滨市召开。
出席会议代表６１５名，代表全省１２５０万人民。大会听取并审查批准了省政府主席韩光作的
《关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１９５４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任务的报告》，省政府副主
席于杰作的《关于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

决定〉的报告》，省政府副主席杨易辰作的《关于宣传和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的报告》等。大会选举李范五等 １８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１日，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选举产

生了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韩光为省长，杨易辰、李延禄、于天放、于杰、杜光预为副省长，王

丕年等２９人为委员。由此，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改为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组织
法》的规定，省人民委员会主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向

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此后，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和１９５７年８
月，先后召开了黑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会议。

（二）黑龙江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３日在哈尔滨市
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３４８名。副省长杨易辰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黑龙江省人民
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全省人民的积极努力，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

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李范五为省长，杨易辰、王

一伦、李延禄、陈雷、杜光预、范子文、陈剑飞、王清正为副省长，王丕年等３２人为委员；选举
李范五等２９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于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９６２
年９月和１９６３年２月，相继召开了黑龙江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
会议。

（三）黑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３～３０日在哈尔滨市召开。
出席会议代表４１２名。省长李范五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
旗，为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

继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大力发展农业，进一步加强

基础工业，积极发展轻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促进国民经济新高潮的持续发展。大会选举

产生了第三届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李范五为省长，杨易辰、王一伦、陈雷、陈剑飞、王清正、

孙西岐、刘潜、关舟为副省长，卫之民等３４人为委员；选举林枫等１３２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了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１９６６年“文化
大革命”爆发以后，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受严重破坏，任期未满的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被迫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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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龙江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黑龙江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应于１９６８年召开。
但由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由“造反派”成立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取代了黑龙江省人民委
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便遥遥无期了。根据中央有关通知精神，为选举黑龙江省出

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曾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和１９７４年１２
月先后召开第七次和第八次全体会议，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了８２人为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１９７５年１月，８２名代表赴北京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粉
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作出决定，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后到本级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的１０余年期间，作为本级第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的任期，即把省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视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因此，“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就被排序为第五届省人民代表大会。

（五）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３～２８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
代表１０００名。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的首届省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召开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召开的。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杨易辰代表省革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黑龙江省革命委

员会，杨易辰为主任，陈雷、陈剑飞、于洪亮、关舟、张世军、王维之、侯捷、阮永胜、孙子源、鲁

光为副主任，于湘浦等９６人为委员；选举于兴周等１０６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１～２６日召开的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新的
《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１１次会议精神，选举产生
了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改为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并选举产生了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此后，于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９８２年２月，又相继召
开了省五届人大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六）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３～２２日在哈尔滨市召开。
会议代表９４７名，实到代表８９０名，代表全省３２８１万人民。省长陈雷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
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首先总结了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５年工作所
取得的成就；然后提出了今后工作任务。报告提出，根据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结合

本省实际情况，初步规划到２０００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１５００亿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３５
倍，提前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副省长侯捷在会上作了《关于我省第六个五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及１９８３年计划安排（草案）的说明》。大会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选举马恒昌等１２４人
为黑龙江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于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９８６
年５月、１９８７年３月，又相继召开了省六届人大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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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５～２５日在哈尔滨市召开。
出席会议代表５８８名。省长侯捷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了题为《深化改革、艰苦创业，为振兴
黑龙江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首先回顾了过去５年的工作，认为过去的５年各条
战线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外开放打开新局面，

城乡市场繁荣活跃，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报告提出了今后５年的发展战略，初步规划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２年的５年间，全省社会总产值
每年增长６９％，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６４％，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６５％，财政收入每
年增长６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每年增长４％左右。大会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选举丁若鹏等１２７
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９９０年３月、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９９２年３月，先后召开了省七届人大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会议。

（八）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１～１７日在哈尔滨市召开。
出席会议代表５６８名。省长邵奇惠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共四部分，一是过去５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成就；二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奋力使黑龙
江省经济登上新台阶；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四是从严

理政，狠抓落实，做好新时期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到２０世纪末，要把黑龙江省建成高
效开放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报告强调

要突出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实现对外开放的战

略升级；三是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四是抓

好扭亏增盈，加强重大项目建设；五是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大会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选举刁家运

等１３１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于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９９５年２
月、１９９６年２月和１９９７年２月，相继召开了省八届人大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会议。

（九）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８～１５日在哈尔滨市召开。
会议代表５６０名。省长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回
顾过去５年的工作后，对未来５年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部署。报告提出未来５年总的任务
是，全面实现本省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确保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初步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综合省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并走向富裕。大会号召全省各族人民奋发努力，

扎实工作，为实现全省经济更好更快地登上新台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黑龙江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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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领导人员；选举于万岭等１０５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
后，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１月末到２月初，相继召开了省九届
人大第二次至第五次会议。

（十）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９～１６日在哈尔滨市召开。
会议代表５７１名，代表全省３８１３万人民。省长宋法棠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了《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的５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８７％，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的时期。全省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始终居全国前列，２００１
年工业结束了连续９年整体亏损的局面，部分行业的危困局面有了明显缓解。经过多年的
改革，黑龙江省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提出了今后５年本省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要求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９％以上，确保
２００５年全面完成“十五”计划，到２００８年提前实现新世纪头１０年翻番目标。大会选举产生
了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

员；选举于莎燕等１０２人为黑龙江省出席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０３年４月、
２００４年２月和２００５年１月，又相继召开了省十届人大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至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５年任期尚未届满。

二、历届省人大常务委员会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每届任期与省人民代表大会相同，均为５年。常务委员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
的常设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权力，对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始设于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即由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共历６届，即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和第十届省人大常委
会；其中第十届省人大常委会的任期尚有２年。历届省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及常委会机
关机构设置情况记述如下：

（一）省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新颁布的《地方组
织法》的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议精神，选举产生了黑龙江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共由６７人组成，赵德尊为常委会主任，倪
伟、张瑞麟、刘潜、刘恢先、王丕年、王肇治、吴诚、孙子源、杜国平、柏青（女）为常委会副主

任，王玉等５６人为常务委员。在省人大常委会全部组成人员中，工人、农民、解放军７人，占
１０５％；知识分子１８人，占２７３％；干部３６人，占５４６％；爱国人士５人，占７６％；少数民
族１０人，占 １５２％；妇女 ８人，占 １２１％；中青年 １８人，占 ２７３％；非共产党员 １８人，
占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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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以后，根据相关情况变化，依法对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了个别调整。
其中：１９８１年３月５日，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杜国平辞去省五届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１９８２年２月５日，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补选鲁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上述两次会议上，共有４名常务委员的辞职
请求被批准；有４名常务委员因调离黑龙江省而被免职。至此，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尚有５９人，其中主任１人，副主任１０人，委员４８人。

黑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机关办事机构设有：办公厅、法制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经

济办公室、科技文教办公室。

（二）省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２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六届人大
常务委员会。本届常委会由５８人组成，赵德尊为常委会主任，陈元直、鲁光、王操犁、卫之
民、张瑞麟、王金陵、刘恢先、王丕礼、王肇治、王军（女）为常委会副主任，白政等４７人为常
务委员。在省人大常委会全部组成人员中，干部２５人，占４３１％；专家、知名人士２１人，占
３６２％；人民团体代表６人，占１０３％；工农劳动模范４人，占６９％；解放军２人，占３５％；
少数民族７人，占１２１％；妇女５人，占８６％；归侨、侨眷、台胞３人，占５２％；非共产党员
１９人，占３２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２３人，占３９７％。５８名常委会组成人员平均年龄为
６０１岁，其中６０岁以下的２５人，占４３１％。

１９８４年以后，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变动情况如下：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１日，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操犁因病逝世。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５～２２日召开的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接
受赵德尊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瑞麟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选举李剑

白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振华、张若先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６日，省六
届人大五次会议补选何首伦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此期间，有少数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辞职或被免职，同时增补了少数常务委员。在本届省人大常委会任期的最后一年，常委会

组成人员共由６３人，其中主任１人，副主任１２人，秘书长１人，委员４９人。
黑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机关办事机构仍设办公厅、法制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经济

办公室、科技文教办公室。

（三）省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５日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的，共由５７人组成，孙维本为常委会主任，王军（女）、王玉生、王肇治、杜殿武、何首
伦、张若先、赵清景、嵇华为常委会副主任，曲绍文为秘书长，丁逢水等５３人为常务委员。
１９８９年以后，对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先后进行了个别调整。其中：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１
日，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补选陈烈民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９９０年３月８日，省七届人大
三次会议补选安振东、戚贵元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０日，省七届人大四次
会议补选曲绍文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９９２年３月８日，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补选李根
深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省人大批准了个别常委会委员辞职的请求，并补选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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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常务委员。在本届省人大常委会任期的最后一年，常委会共由６７人组成，其中主任１人，
副主任１３人，委员５３人。

黑龙江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机关设有办公厅、法制办公室、人事办公室、选举办公室、

经济办公室、农林办公室、城建办公室、科技文教办公室等８个办事机构，以及省人大法制、
财政经济、城乡建设、农业林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人事、民族侨务外事等 ７个专门委
员会。

（四）省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６日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的，共由６４人组成，孙维本为常委会主任，李根深、安振东、戚贵元、谢勇、杜显忠、朱
典明、赵吉成、刘汉武为常委会副主任，刘桐年为秘书长，丁增林等５４人为常务委员。１９９４
年以后，省人大会议先后选补１２名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省八届人大四次会
议补选孟庆祥、赵林茂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此后，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直保

持在７８名，其中主任１名，副主任１０名，秘书长１名，委员６６名。
黑龙江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机关机构设置与上届常委会机关基本相同。

（五）省九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３日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的，共由６３人组成，王建功为常委会主任，王人生、朱典明、安振东、孙魁文、单荣范、
孟庆祥、赵吉成、赵林茂为常委会副主任，才起等５３人为常务委员。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省九届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功因病逝世。１９９９年２月６日，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徐有芳为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７日，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补选于万岭、沈根荣、李希明为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接受安振东、朱典明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期间，省

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辞去了常务委员职务；省人大会议又补选了部分常务委员会委员。在

本届省人大常委会最后一年的任期中，常委会组成人员保持有６０人，其中主任１人，副主任
９人，秘书长１人，委员４９人。

黑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机关设有办公厅、调查研究室、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

委员会等４个办事机构和省人大法制、内务司法、财政经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农业林
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族侨务外事、人事等８个专门委员会。

（六）省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４日、１５日选举产生的，共
由６３人组成，徐有芳为常委会主任，王宗璋、马淑洁（女）、李希明、赵林茂、沈根荣、滕昭祥、
范广举、董浩为常委会副主任，傅亚文为秘书长，王广学等５３人为常务委员。２００３年４月
２３日，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接受徐有芳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请求，选举宋法棠为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９日，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选举张成义为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２００４年２月和２００５年１月，两次共增补４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２００５年，省十届
人大常委会共由６８人组成，其中主任１人，副主任９人，秘书长１人，委员５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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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机关机构设置与省九届人大常委会机关机构设置基本相

同，仍设有４个办事机构和８个专门委员会。

第三节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一、历史沿革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是由始设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黑龙江、嫩江、合江、松江、绥宁（牡丹

江）等５省政府逐步合并而建立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迅速派遣大批
干部和军队挺进东北，与先期到达的东北党委会所属党员和抗联干部一起开辟工作，建立

党的组织和各级民主政权，创建北满、西满根据地。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率先在北安成立了
黑龙江省政府，陈大凡任省政府主席，管辖北安、德都等２０县。１１月１４日，嫩江省政府在
齐齐哈尔市成立，于毅夫任省政府主席，管辖齐齐哈尔市及龙江等２０县。１１月２１日，合江
省政府在佳木斯市成立，李延禄任省政府主席，管辖佳木斯、东安２市及依兰等１７县。１９４６
年４月１５日，绥宁省政府在牡丹江市成立，张静之任省政府主席，管辖牡丹江市及宁安等８
县。同年５月５日，松江省政府在哈尔滨市成立，冯仲云任省政府主席，管辖阿城等１５县
（此时哈尔滨市直属于中共北满分局）。１０月８日，绥宁省政府撤销，成立东北政联（后改
称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牡丹江行政督察公署。１９４７年２月至９月期间，黑龙江省政府与
嫩江省政府曾合并为黑龙江嫩江联合省政府，简称黑嫩省政府，驻齐齐哈尔市，于毅夫任省

政府主席。１０月１日，牡丹江专署撤销，成立牡丹江省政府，张静之任副主席、代理主席。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３日，牡丹江省政府撤销，其所辖市县分别划归松江省及合江省。１９４９年５月
１１日，合江省政府撤销，并入松江省政府，并改称松江省人民政府，驻哈尔滨市，冯仲云仍任
主席；５月１５日，黑龙江省政府与嫩江省政府合并成立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驻齐齐哈尔市，
于毅夫任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今黑龙江省境内以松花江为界，仍设松江、黑龙江两省。

其中，松江省下辖４市３１县；黑龙江省下辖１市３９县２旗。冯仲云（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５２６）、强
晓初（１９５２６～１９５４７）先后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５２１１）、赵德尊
（１９５２１１～１９５３１２）、陈雷（１９５３１２～１９５４７）先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１９５３年８
月至１９５４年７月期间，哈尔滨市曾改为中央直辖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管。１９５４年８月
１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定，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同时，将哈尔滨市改为省辖市，并入黑龙江省建制，并为黑龙江省省会。合并后的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下辖３个专区和５市、６４县、２旗、１矿区。韩光任省人民政府主席。
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１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黑龙江省第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韩光任省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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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省人民委员会成为省的国家行政机关，即省级人民政府。１９５６年５月，省委书记（同年
７月改称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兼任省长。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３日召开的黑龙江省第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李范五当选为省

长。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３～３０日召开的黑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
三届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李范五再次当选为省长。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
“造反派”公开点名批判省长李范五，并要求罢他的官。同年９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范
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逐渐陷于瘫痪状态。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
日，“造反派”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后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并宣布

取代中共黑龙江省委和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自此，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取代了任期

未满的第三届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先后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有：潘复生（１９６７３～
１９７１８）、汪家道（１９７１８～１９７４１２）、刘光涛（１９７７２～１９７７１２）、杨易辰（１９７７１２～
１９７９１２）。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新的《地方组织
法》规定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精神，决定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改为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并选举产生了第五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自此至２００５年，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共历６届，即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２６年间，先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的有：陈雷（１９７９１２～１９８５５）、侯捷（１９８５５～
１９８９１）、邵奇惠（１９８９１代理，１９８９３～１９９４５实任）、田凤山（１９９４５代理，１９９５２～２００１１
实任）、宋法棠（２００１１代理，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３４实任）、张左己（２００３４～）。

二、历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一）第五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同年７月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和同年９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１９７９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的决议》精神，决定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改为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并选举出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陈雷当选为省人民政府省长，陈剑飞、王路明、侯

捷、李瑞、解云清、王操犁、鲁光、卫之民、王军（女）、王金陵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８１年
１２月２７日，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省长陈雷的提请，任命王光伟为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０日，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免去鲁光的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职务。本届省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省政府秘书长和各厅厅长、各局局长、

各委员会主任等，是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省长的提请，陆续任命的。

第五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初，设有以下工作部门：办公厅、参事室、视察研究室、

信访办公室，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统计局、物价局、劳动局、物资局、医药管理

局、社队企业局，农业办公室、农业局、国营农场总局、水利局、畜牧局、农业机械管理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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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局、营林局、气象局，经济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局、第二机械工业局、冶金工业局、电子

工业局、石油化学工业局、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交通局、航运管理局、国防工业办公室，

基本建设委员会、城市建设管理局、建筑工程管理局、建筑材料工业局、环境保护局，财贸办

公室、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合作社、水产局、财政局、粮食局、对外贸易局，文教办

公室、教育局、文化局、文物管理委员会、卫生局、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体育运动委员会、

科学技术委员会、标准计量局、地震局、民政局、公安局、人事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

管理处、外事办公室、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档案局、出版局、广播事业管理局、人民防空办

公室等。此后，第五届省政府工作部门作了个别调整。

（二）第六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２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届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陈雷当选为省人民政府省长，宫本言、王连铮、安振东、何首伦当

选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１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决定免去宫本言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同年５月１７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陈雷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５月２２日，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补选侯捷为省人民政府省长，刘仲藜、靖伯文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８７年３月
１６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何首伦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的请求。同年５月１４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根据省长侯捷的提议，决定任
命陈云林、杜显忠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本届省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省政府秘书长和

各厅厅长、各局局长、各委员会主任等，陆续由省人大常委会作了任免。

第六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不久，省政府机关即进行了机构改革。经中共中央、国

务院批准，黑龙江省政府设立以下工作部门：办公厅（侨务办公室、参事室归办公厅领导，对

外保留名义）、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标准计量管理局归其领

导）、科学技术委员会、统计局、物价局、审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财政厅、物资局、劳动局、

机械工业厅、石油化学工业厅、冶金工业厅、轻工业厅、第二轻工业厅、交通厅、商业厅、粮食

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对外经济贸易厅、农牧渔业厅、水利厅、林业厅、

高等教育局、教育厅（保留工农教育委员会名义）、文化厅、卫生厅、广播电视厅、体育运动委

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安厅、司法厅、民政厅、人事监察局（保留编制委员会名义）、外事

办公室、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与其合署办公）、森林工业总局、国营农场总局。这次

机构改革以后，省政府工作部门又陆续进行了部分调整，其中将计划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

合并设立计划经济委员会，新设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

（三）第七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４日，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侯捷当选为省人民政府省长，安振东、杜显忠、陈云林、邵奇惠、黄

枫、戴谟安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５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鉴于侯捷已调国务院工作，决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１月２６日，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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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副省长邵奇惠为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同年３月８日，省七
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选举邵奇惠为省人民政府省长。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根据省长邵奇惠的提议，决定任命田凤山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９０年３月８
日，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根据本人申请，通过关于接受安振东、黄枫辞去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的决定。同年８月２４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根据省长邵奇惠的提议，决
定任命丛福奎、孙魁文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３０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根据省长邵奇惠的提议，决定任命周铁农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同时，根据本

人请求，决定免去田凤山的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省七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省长邵奇惠的提议，决定任命杨志海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本届

省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省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等，先后由省人大常委会作

了任免。

第七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初期，所设工作部门与第六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基本相

同，此后陆续作了个别调整，如：将计划经济委员会改设为计划委员会，设立了省农业办公

室进而改设为农业委员会，将人事局、科技干部局合并设立人事厅，将煤炭工业总公司改设

为煤炭工业管理局，将隶属于建设委员会的环境保护局改为省政府序列内部门，将标准计

量局改为技术监督局，将物资局改为物资厅等。

（四）第八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６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邵奇惠当选为省人民政府省长，马淑洁（女）、王宗璋、丛福奎、孙魁

文、杨志海、陈云林、周铁农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１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鉴于陈云林工作调动，决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省八届

人大第二次会议备案。同年５月２１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鉴于邵奇惠工作调
动，决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备案；会议根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任命田凤山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１９９５年
１月１８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任命马国良为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同年２月２８日，省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选举田凤山为省人民政府省长。同年６月３０
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鉴于丛福奎工作调动，决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备案。１９９６年２月９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次会议，鉴于杨志海工作调动，决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同年３
月１日，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补选张成义、王振川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自此至１９９８年
１月本届省人民政府任期届满，省政府领导人员一直为以下８人：省长田凤山，副省长马国
良、马淑洁（女）、王宗璋、孙魁文、张成义、王振川、周铁农。

第八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沿袭了第七届省政府的机构设置。１９９５年，根据中央统一部
署，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设置以下４８个工作部门，即：省政府办公厅，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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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财政厅、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人事厅、

劳动厅、民政厅、文化厅（文物管理局）、广播电视厅、卫生厅、计划生育委员会、体育运动委

员会、公安厅、国家安全厅、司法厅、审计厅、地方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环境保护局、土

地管理局、统计局、技术监督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机械工业厅、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

室、电子工业厅、石油化学工业厅、轻工业厅、冶金工业厅、地质矿产厅、交通厅、建设委员

会、煤炭工业管理局、农牧渔业厅、林业厅、水利厅、乡镇企业管理局、农垦总局、贸易厅、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粮食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侨务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农业工作

办公室。

（五）第九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４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田凤山当选为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先民、王宗璋、马淑洁（女）、张成

义、王振川、王东华、王佐书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１９９９年６月４日，省九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鉴于王宗璋工作调动，决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同

年１２月１８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根据省长提议，决定任命申立国为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鉴于田凤山工作调动，决
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省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备案；同时，决定任命

宋法棠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同年２月２７日，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补选宋法棠
为省人民政府省长。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８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根据省长宋法
棠的提议，决定任命石忠信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同年６月８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鉴于石忠信工作调动，决定免去其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同年８月１０日，省九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免去王振川的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１０月１９日，省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根据省长宋法棠的提议，决定任命王利民为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３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免去王先民的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职务。是时，第九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为以下７人：省长宋法棠，副省
长马淑洁（女）、张成义、王东华、王佐书、申立国、王利民。

第九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原第八届省政府的工作部门即成为第九届省政府的

工作部门。２０００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进行了一次
较大规模的改革。根据省委、省政府印发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省政府设

有办公厅和２５个组成部门、１６个直属机构，另设有４个部门管理机构、２个议事协调机构的
办事机构、５个其他机构、１个派出机构。省政府组成部门有：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委
员会、教育厅、科学技术厅、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厅、国家安全厅、监察厅、民政厅、司法厅、

财政厅、人事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建设厅、交通厅、信息产业厅、农业委员

会、水利厅、林业厅、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文化厅、卫生厅、计划生育委员会、审计厅。省政

府直属机构有：地方税务局、环境保护局、广播电视局、体育局、统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新

闻出版局、质量技术监督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乡镇企业管理局、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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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农垦总局、外事办公室、法制办公室、研究室。部门管理机构有：监狱管理局（由司法厅

管理）、物价局（由发展计划委员会管理）、畜牧局（由农业委员会管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

办公室（由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有：人民防空办公室、经济体

制改革办公室。其他机构有：旅游事业管理局、档案局、航务管理局、农业开发办公室、接待

办公室。派出机构为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

（六）第十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０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届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宋法棠当选为省人民政府省长，张成义、王东华、申立国、王利民、

付晓光、刘海生、程幼东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鉴于宋法棠工作变动，决定接受其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省十届

人大第二次会议备案。同时，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任命张左己为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同年４月２３日，省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选举张左己为省人民政府省
长。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付晓光辞去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报省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备案；同时，决定任命栗战书、刘学良为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３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免去张成义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是时，第十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有以下８人：省长张左己，
副省长栗战书、王东华、申立国、王利民、刘海生、程幼东、刘学良。至２００５年底，本届省人
民政府任期尚未届满。

第十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即进行了机构改革。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批准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据此《方案》，省政府设置办公厅和组成

部门２４个、直属特设机构１个、直属机构１６个。省政府组成部门有：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
济委员会、教育厅、科学技术厅、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厅、国家安全厅、监察厅（与中共黑龙

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不计省政府机构数）、民政厅、司法厅、财政厅、人事厅、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建设厅、交通厅、信息产业厅、农业委员会、水利厅、林业

厅、商务厅、文化厅、卫生厅、计划生育委员会、审计厅；直属特设机构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直属机构有：地方税务局、环境保护局、广播电视局、体育局、统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新闻出版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粮食局、农垦总

局、外事办公室、法制办公室、研究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第四节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

一、历史沿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省政协。其前身是曾代行省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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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职权的黑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夕于１９４９年９月召
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当时的松江省和黑龙江省于１９５０年３月下旬分
别召开了首届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松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黑

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冯仲云、于毅夫分任松江省协商委员会主席和黑龙

江省协商委员会主席。１９５４年８月１日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后，两省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随之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至此，人民政协完成了代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使命。根据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全国政协
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政协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于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６～２８日在哈尔滨市召开。本届省政协委员共有７９人，后经３次
增补到一届三次会议时共有委员１８４人，代表２３个界别。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政协第一
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等领导人员。欧阳钦当选为省政协主席，张瑞

麟、杜光预、王清正、刘芝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政协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正式诞生。

１９５４年《政协章程》规定，省政协每届任期为４年。据此，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５～２２日，政协
黑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哈尔滨市召开。本届省政协委员共有２９６人，代表２４
个界别。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领导人员，欧阳钦当选为

省政协主席，杨易辰、李延禄、于林、张瑞麟、杜光预、王清正、杜国平、刘芝、黄方刚当选为

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４～３０日，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市
召开。本届委员共３０９人，代表２５个界别。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领导
人员，欧阳钦再次当选为省政协主席，杨易辰、张瑞麟、于天放、王清正、杜国平、刘芝、黄

方刚、薛绶宸、邵均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按照《政协章程》规定，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应于

１９６８年任期届满。但由于１９６６年５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人民政协制度和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遭到严重破坏，任期未满的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被迫停止活动。

政协黑龙江省前三届委员会，依据《政协章程》的规定，通过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

议、主席会议、常委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根据需要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知名人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会等形式，围绕国

家和地方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及贯彻实施，同时就黑龙江省政府的工作、财政预算、经济与

社会发展规划、中共黑龙江省委提出的省政府领导干部人选，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各民主

党派之间的共同性事务，以及统一战线发展中的重要事项，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对

于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历届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历时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宣告结束。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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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全国政协四届七次常委会作出关于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决定。据此，中
共黑龙江省委于同年１１月发出《关于召开省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通知》，省政协四届一次
会议遂于当年１２月正式召开。自此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先后成立了政协黑龙江省第四届、第
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会。

（一）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１～２８日，政协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宣
告被迫停止活动达１２年之久的省政协正式恢复组织和活动。本届省政协共有委员６２４人，
代表２５个界别。在这些委员中，除中共人士３１人外，其余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
团体、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共５９３人，占委员总数的９５％以上。在本次会议上，共选出常务委
员７７人，其中中共党员３８人，占４９３５％；党外人士３９人，占５０５６％。大会选举杨易辰为
省政协主席，王一伦、李延禄、杨和亭、张瑞麟、王明贵、吴诚、王金陵、刘恢先、唐连第、王肇

治、郭守昌为省政协副主席。这次会议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不再兼任省

政协主席；杨和亭、吴诚、王金陵、刘恢先也都因工作岗位变动而不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召开的省政协四届二次会议，补选王一伦为省政协主席；增选肖一舟、王维之、
孙西岐、薛兰斌、金浪白为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１年２月召开的省政协四届三次会议，再次选
举王金陵为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２年初，薛兰斌调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２年２月召开的
省政协四届四次会议，补选高衡为省政协副主席；翌年７月，高衡当选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
员会常委，遂辞去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成立时，省政协机关设立秘书处，行政编制１５人。后陆续增设学
习室、工作组办公室，行政编制增至２６人。１９８１年成立行政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
室。１９８２年设立省政协办公厅、地方政协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提案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行政
编制再增至４６人。

（二）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１～２３日，政协黑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本
届省政协共有委员５４２人，由２７个界别代表组成。在全部委员中，除２８人为中共代表外，
其余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群团组织和社会各界代表，共５１４人，占委员总数的
９４８３％。五届一次会议共选出常务委员 ９１人，其中，中共党员 ３０人，占常委总数的
３２９７％；党外人士６１人，占常委总数的６７０３％。大会选举李剑白为省政协主席，包琮、王
明贵、杨子荣、唐连第、王维之、郭守昌、李敏（女，朝鲜族）、黄德馨、傅世英、胡聿贤、洪晶

（女）、麻新泉为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５年５月，李剑白调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遂辞去省政协
主席职务；在１９８５年５月召开的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补选王钊为省政协主席。同年，王
明贵离职休养。

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成立不久，适逢黑龙江省进行党政机关机构改革。１９８３年８月，
经中共黑龙江省委批准，省政协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以下工作部门：办公厅（内设秘书处、行

政处、综合处）、工作组委员会办公室、文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学习委员会办公室、提案委

·８８２·



第四篇·政治与法制建设　

员会办公室。人员编制为５５人。１９８５年２月，省政协机关增设祖国统一委员会办公室和
咨询服务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厅增设政治工作处。机关人员编制增至８５人。

（三）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２３日，政协黑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六
届一次全会有省政协委员５７６人，由２８个界别组成。在全部委员中，非中共人士３４７人，占
委员总数的６０２％。委员的代表性更加广泛，文化素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在省政
协六届一次会议上，选出１１１人为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选举王钊为第六届
省政协主席，张厘、王斐、刘恢先、唐连第、郭守昌、李敏（女，朝鲜族）、黄德馨、傅世英、麻新

泉、宗克文为省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０年３月６日，省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增选黄枫为省政协副
主席。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１日，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增选全玉祥、孟传生、陈文志为省政协副
主席。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印发《关于加强各级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若干
规定》，提出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原则、内容、主要形式和方法。强调，要通过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充分调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的积极性，促进领导机关

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认真贯彻省委《决定》精神，积极组织政协委

员参政议政，开展专题调查，咨询服务，科学论证，智力开发，支援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经济、文化，为黑龙江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协黑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机关设有如下工作部门：办公厅、经济科技委员会、文化教

育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提案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祖国统一

与华侨外事委员会等。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省政协在绥化、松花江、黑河、大兴安岭４个地区设立
派出机构———政协地区工作委员会，受省政协常委会和所在地区中共地区委员会双重

领导。

（四）省政协第七届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８日，政协黑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七届一
次全会省政协委员共６００人，由３０个界别组成。其中非中共人士３７８人，占６３１％。本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政协第七届委员会领导人员，周文华当选为省政协主席，黄枫、戴谟安、

傅世英、郭守昌、陈文志、谭方之、赵士杰、陈吉元、王治田、吴鼎和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卜

林等１１１人当选为常务委员。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４～２９日，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同意黄枫辞去
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省政协六届委员会机关设置办公厅和提案、学习、文史资料、经济科技、文教卫生、法

制、民族宗教、祖国统一华侨外事等８个委员会。１９９６年３月，学习和文史资料两个委员会
合并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经济科技委员会更名为经济委员会，文教卫生委员会更名为科

教文卫体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更名为妇青和法制委员会。设立省政协研究室，由省政协办

公厅管理。同年７月，妇青和法制委员会再更名为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祖国统一华侨外事
委员会更名为台港澳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由于地区行政建置发生变化，黑河和松花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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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工作委员会分别于１９９３年７月和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撤销，省政协派出机关只剩下绥化和
大兴安岭两个地区工作委员会。

（五）省政协第八届委员会

１９９８年１月５～１２日，政协黑龙江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八届
一次全会省政协委员共６６８人，由３０个界别组成，其中非中共人士４１５人，占６２１％。本
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黑龙江省第八届委员会领导人员，周文华再次当选为省政协主席，

马国良、谭方之、曹亚范（女）、沈根荣、王玉柱、王?谦、欧阳吟、刘文泮当选为省政协副主

席，１１９人当选为省政协常务委员。２０００年２月，省政协八届三次会议补选马国良为省政
协主席（原主席周文华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政协主席职务），增选曹广亮、迟建福、李鈟罛

为省政协副主席。２００２年１月末，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补选韩桂芝（女）为省政协主席（原
主席马国良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政协主席职务）。

政协黑龙江省第八届委员会机关工作部门设置，与七届省政协机关设置基本相同。省

政协派出机关绥化地区工作委员会，因行政建置变化而于２０００年６月撤销，至此，省政协派
出机关只剩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员会１个。

（六）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１月７～１３日，政协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九届
一次全会省政协委员共７４７人，由３０个界别组成，其中非中共人士４４４人，占５９４３％。会
议选举产生了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领导人员，韩桂芝（女）当选为省政协主席，曹广亮、曹亚

范（女）、欧阳吟、刘文泮、迟建福、张树平、王涛志、陈述涛、梁荣欣、何小平当选为省政协副

主席，１３２人当选为常务委员。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省九届政协第七次常委会议，鉴于韩桂芝
涉嫌重大经济问题，已构成严重违纪，决定免去韩桂芝省政协主席职务，报省政协九届三次

会议备案确认并通过。２００５年１月召开的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选举王巨禄为省政协主席。
２００６年２月召开的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选举周同战为省政协副主席。

政协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机关在原有工作部门的基础上，增设了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使委员会总数达到９个；将原隶属于办公厅的研究室升格为正厅级单位；办公厅增设委
员联络处。

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政

协黑龙江省第七、八、九届委员会，在全国政协的指导和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下，坚定不

移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组织各级政协和广大委员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自觉服从服务于全省工作大局，按照中

共黑龙江省委的工作部署，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切实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突出抓了以下各项工作：一是围绕谋划发展大计和要解

决的突出矛盾，积极开展建言献策活动；二是围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推进工作落实，认真

开展民主监督工作；三是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接触范围大、包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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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广的优势，认真做好凝聚人心、争取力量的工作；四是围绕实现、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动

员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五是围绕巩固

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为祖国和平统一作出贡献；六是围绕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水平，加强学习，推进政协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第五节　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组织沿革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省纪委，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

共黑龙江省委双重领导的中共纪律检查机关。其前身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于１９５０年２月和
５月先后成立的中共松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５４
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后，组建了新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５５年６
月改称中共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１９６０年３月再改称中共黑龙江省委监察委员会。１９６６年
５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工作逐步陷于瘫痪状态。１９６７年１月随着造
反派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同年３月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取代中
共黑龙江省委，省委监察委员会被迫停止工作。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
部内成立纪律检查组；１９７３年６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与省革命委员会机关分设后，在省
委组织部内设立纪律检查处。粉碎“四人帮”以后，于１９７８年７月成立了中共黑龙江省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小组。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４日召开的中共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王一伦当选为书记。中共黑龙江省

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恢复成立。１９８３年３月，改称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自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后至２００５年，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机关的主要

负责人有：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龙琪（１９５４８～１９５５６），中共黑龙江省
监察委员会书记冯纪新（１９５５８～１９６０３），中共黑龙江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冯纪新
（１９６０３～１９６０１２）、李瑞（１９６０１２～１９６７１）；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一
伦（１９７９１～１９８３７），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章林（１９８３７～１９８５５）、王斐
（１９８５５～１９８８５）、谢勇（１９８８６～１９９０４）、王海彦（１９９０８～１９９３１２）、李清林（１９９３１２～
１９９６８）、张毅（１９９６８～２００１１０）、杨光洪（２００２４～）。

１９９３年开始，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与黑龙江省监察厅（始设于１９８７年）
合署办公。２００５年，省纪委、省监察厅内设机构为１厅、１５室、１党委，即：办公厅（内设综合
处、秘书处、行政处、离退休干部工作处）、研究室、法规室、监察综合室、执法监察室、党风廉

政建设室、纠风室（下设综合处、指导处）、案件审理室、案件管理室、纪检监察一室、纪检监

察二室、纪检监察三室、纪检监察四室、宣传教育室、信访室（行政监察举报中心）、干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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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机关党委。省纪委、省监察厅下属２个处级事业单位：省纪委电化教育中心、省纪检
监察干部培训中心。

二、主要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

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

建设和组织协助反腐败工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

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

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

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７９年重建以后，即把工作的重点从查处违纪案件转
移到着重抓好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上来。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平反冤假错
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宣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整顿党风。１９８１～
１９８３年，整顿党风工作深入开展。１９８２年在全省范围内清理纠正侵占公款公物建私房的
问题；１９８３年开展纠正三股不正之风，一是纠正分房中的不正之风，二是纠正招转人员中的
不正之风，三是纠正以权谋私“卡脖子”的不正之风。１９８４年，省纪委提出，纪律检查工作
要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在全省开展纠正党政机关和党政干
部经商办企业以及转手倒卖、炒买炒卖外汇、滥发彩券等不正之风。

１９８６年，中共黑龙江省委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端正党风“一要坚决，二要持
久”的方针，努力实现党的根本好转。当年７月，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
政干部用公款请客送礼吃请受礼的规定》。省纪委认真抓了这一《规定》的落实工作，查处

了一批违反《规定》和搞不正之风的省直机关党政干部。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在开展生产力标
准大讨论中，省纪委制定了１４条具体规定，要求纪委机关成为保护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
支持改革者，鼓励探索者，帮助失误者，查处违纪者。１９９０年省纪委下发《关于贯彻落实省
委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通知》，提出４项具体要求。１９９２年，省
纪委又下发了《关于区分当前企业生产经营中违纪与非违纪界限的１２条规定》，对鼓励和
支持改革、防止和处理违纪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在全省开展了以“反拖
拉、反刁难、反梗阻、反勒卡”为内容的执纪执法检查，对发现的违法乱纪案件及时进行了查

处。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全省县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对重点企业的合法权益实行了挂牌服务，为
企业的改革、发展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省委把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作为
实现“富民强省”目标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专题推进，确定由省纪委牵头，负责协调有关部

门制定规划，部署检查，督促落实。这几年，全省县以上纪检监察机关直接参与了改善经济

发展环境工作，为全省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２００５年，全省纪检监
察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打造“诚信龙江”为目标，全面推进了依法行政和规范行政，

使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当年主要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开展“双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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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开展“端正政风行风、优化发展环境”最佳、最差单位评议活动，促进了政府部门的作风建

设和依法行政；二是狠抓各项制度的落实。采取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形式，促进首问负

责、限时办结、失职追究、服务承诺、否定报备、项目无偿代办等“六项制度”的落实，全面推

行绩效评估和考核、效能责任追究制度，有针对性地解决机关存在的作风漂浮、工作不实、

效率低下、推诿扯皮、行政不作为等问题，促进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尽职尽责，职能部门提

速增效。

三、反腐倡廉

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三项工作格局，即把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等三项工作作为反腐倡廉的主要

工作常抓不懈。之后，黑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即把这三项任务作为反腐败斗争的经常

性工作，紧抓不放。在抓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全省县以上领导班子成员每年都通过民

主生活会等形式，检查纠正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配偶、子

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优惠条件，违反规定收受现金和有价证券，占用借用小汽车，用公

款吃喝，公费旅游，违反规定买房、建房，借用公款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在全省开展党风政风
建设中，省委提出了“四承诺”“三树立”“两禁止”的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以此为契机，

狠抓领导干部送钱收钱、买官卖官、参与赌钱以及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着领导旗号

谋私等４股歪风。
在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方面，各级纪检机关以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

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着重查处贪污受贿、腐化堕

落、贪赃枉法、失职渎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等方面的案件。全省有影响的大案要案集中发

生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的十几年间。这些案件涉及人员多，金额大，又多是窝案、串案。大兴
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案涉及３０多人，哈尔滨国贸城案涉及２００多人，黑龙江大庆联谊股份有
限公司案涉及１８０多人，哈克森企业集团案涉及２００人，绥化地委书记马德案涉及２７０多
人。对这些案件都按党纪国法进行了查处，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成为对党政机关

和领导干部进行反腐教育的反面教材。

在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方面，主要是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清理纠正。重

点清理了公路“三乱”，对农民和企业不合理收费，教育不合理收费，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市

场的违规问题，医疗单位服务质量问题。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通过开办“行风热线”“行风直通
车”“行风回音壁”等形式进行民主评议行风，解决了征地中侵害农民利益、拆迁中侵害居民

利益、企业重组改制破产中侵害职工利益、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完成反腐败三项任务的同时，开展了纪检监察经常性的工作。一是信访工作。各级

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现场办公，当面解决问题，使上访变为下访。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信访部门在受理检举、控告、申诉、查办信访案件中，及时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进一

步推动了反腐败工作。二是党风党纪教育。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开展了党规党法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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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规教育，反腐倡廉教育，运用正反两方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这些教育对促进党政机

关、党政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勤政廉政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重点执法监察。纪检监察机

关开展了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清理公路“三乱”，清理建设工程领域的违法违纪，重大安全

责任事故，救灾款物管理和使用等方面的执法监察。

２０００年以后，针对出现的党内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以建立健全惩
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开拓创新。一是从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加强

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规范和管理、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等方面研究推进措施。

二是用制度建设推进体系建设，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制度、投资体制和干部人事制

度等“四项改革”，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

购等“四项制度”。

第二章　民主党派与人民团体

第一节　各民主党派省委

一、民革黑龙江省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民革省委，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

黑龙江省的领导机构。民革主要是由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该党有历史联系和

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着重为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

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

一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

民革黑龙江省委始设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民革中央第三届委
员会第七次常务委员会议作出《关于在黑龙江省建立民革组织的决议》，并指定黄方刚、苏

炳文为召集人。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的直接帮助下，于当年１１月２９日成立了民革黑龙江省
筹备委员会。经过两年的筹备工作，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９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民革黑龙江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１５人组成的民革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黄方刚当选为
首届民革省委主任委员。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３年９月，民革黑龙江省委先后召开了第二
次、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工作，提出任务，选举新一届民革省委领导班子，黄方刚连续

当选为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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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民革成员被当作“牛鬼蛇神”，受到残酷
迫害，民革黑龙江省委也被迫停止活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民主党派相继恢复活

动。１９７８年８月，正式成立民革黑龙江省临时领导小组，开始日常工作。１９８０年４月，民革
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确定了黑龙江省民革在新时期的工作任

务，选举产生了以王肇治为主任委员的民革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１９８４年６月召开的民
革黑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王肇治再次当选为民革省委主任委员。１９８８年６月召开的民
革黑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陈行健为民革省委主任委员。１９９２年７月和１９９７年４
月召开的民革黑龙江省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连续选举周铁农为民革省委主任委员。

周铁农调民革中央工作后，民革黑龙江省委八届四次全会于２０００年２月决定，李鈟罛任民
革省委主任委员。２００２年７月召开的民革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举何小平为民革省
委主任委员。

民革黑龙江省委下辖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５个市委员会，２１个民革
省委直属支部。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有民革基层组织９９个，有党员２２６８人，其中高教
界１６３人，科技界１８２人，医药卫生界２９６人，文化艺术界１３９人；女党员７２８人；党员平均
年龄５１５岁。民革黑龙江省委自建立起，已有数位民革省委领导人担任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和省政协的领导职务，有数十位党员骨干担任市、县（区）各级部门的领导职务，有的还

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周铁农曾连续多年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后调任

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并先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民革黑龙江省委在民革中央和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下，团结、教
育、引导全省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认真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坚持“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同台湾和海外人士的联系，积极推进两

岸交流与合作，坚决反对旨在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台一中”的主张，为促进祖国

和平统一作出了不懈努力，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二、民盟黑龙江省委

中国民主同盟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民盟省委，是中国民主同盟在黑龙江省的领导机

构。民盟主要是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

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

战线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黑龙江地区

第一个民盟地方组织，是１９５１年１月２日于哈尔滨市成立的原松江省的松哈支部临时工作
委员会。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９日，正式成立民盟松哈支部委员会。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
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后，民盟松哈支部遂改为民盟黑龙江省支部，首任主任委员为杜光预。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６～１８日，民盟黑龙江省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选举产
生了民盟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杜光预当选为民盟省委主任委员。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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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黑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和１９６２年９月召开的民盟第三次代表大会，杜光预连续当选
为民盟黑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和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盟黑龙江省各级地方组织同全国各民主党派组织一样，全部活

动被迫停止，时间长达１０年之久。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黑龙江省民盟组织于１９７７年
１１月开始恢复活动。１９７８年９月，在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和支持下，正式成立以王金陵为
组长的民盟黑龙江省委临时领导小组。１９８０年４月３～９日，民盟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
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民盟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王金陵当选为民盟省委主

任委员。１９８４年６月召开的民盟黑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１９８８年２月召开的民盟黑龙江
省第六次代表大会，王金陵连续当选民盟黑龙江省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９２
年７月召开的民盟黑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傅世英为民盟黑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主
任委员。１９９７年４月召开的民盟黑龙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王玉柱为民盟黑龙江省第
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２００２年６月召开的民盟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举梁荣欣为民
盟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盟黑龙江省委员会下辖哈尔滨、齐齐哈尔等１１个地级市委员会，１个直属委员会，１
个县级市委员会，２８７个基层组织。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全省共有民盟盟员６０５２人，其中高教
界１８３９人，普教界１１５６人，科学技术界５２５人，医药卫生界８７５人，文化艺术界３６８人，新
闻出版界５６人；女盟员２４６３人；具有高级职称的２９９５人，占盟员总数的４９４％。全省盟
员中，在各级政府部门任职的有数十人，其中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８人；有各级人大代表５６
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２人；在各级政协中担任委员的达４８０人，其中全国政协委员２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民盟黑龙江省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充分发挥智力优势，通过参政

议政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为黑龙江省的改革、发展献计出力，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三、民建黑龙江省委

中国民主建国会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民建省委，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黑龙江省的领

导机构。民建是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民建黑龙江省

地方组织始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１９５３年５月，建立民建哈尔滨分会筹备处；１９５６年３月，
正式成立民建哈尔滨市委员会。翌年，根据民建总会的授权，民建哈尔滨市委在齐齐哈尔、

牡丹江、佳木斯发展会员，建立民建组织。１９５７年５月，成立民建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刘
芝任主任委员。１９８０年４月３日，民建黑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
选举产生了民建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郭守昌当选为主任委员。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８８年２
月、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９９７年４月和２００２年６月先后召开了民建黑龙江省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民建黑龙江省第二届至第六届委员会。郭守昌、朱立成、姜仁伦、刘文泮

先后当选为民建黑龙江省委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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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黑龙江省委员会下辖哈尔滨、齐齐哈尔等１２个地级市委员会、１个县级市（绥芬
河）委员会和１个省直工作委员会。截至２００４年末，全省有民建总支部委员会２５个，支部
委员会１９６个，小组５个；有会员４１１８名，其中经济界２５４９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２６２２
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６６６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５９５名；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部门县
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１４２名，会员平均年龄４８７岁。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各级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积极参政议政，对改革开放、

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

势，为黑龙江省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四、民进黑龙江省委

中国民主促进会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民进省委，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黑龙江省的领

导机构。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

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的参政党。黑龙江省第一个民进地方组织，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成立的民进哈尔滨市筹
备委员会。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５日，民进哈尔滨市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民进哈
尔滨市第一届委员会。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民进哈尔滨市委被迫停止活动。
１９７７年以后，民进地方组织开始恢复活动。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２日，民进哈尔滨市第四次代表大
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民进哈尔滨市第四届委员会。

１９８３年３月，民进中央委托民进哈尔滨市委筹建民进黑龙江省组织。同年１２月２８
日，民进黑龙江省筹备委员会在哈尔滨市成立。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１７～２１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民进黑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黑龙江省第一
届委员会，王立疆当选为民进省委主任委员。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召开的民进黑龙江省第二次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占元为主任委员的民进黑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１９９２年７月召开
的民进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陈占元继续当

选为主任委员。１９９７年４月召开的民进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王佐书为
主任委员的民进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２００２年６月召开的民进黑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以程幼东为主任委员的民进黑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民进黑龙江省委下辖

哈尔滨、齐齐哈尔等１０个地级市委员会，拥有２２５个基层组织。截至２００５年６月末，全省
共有民进会员３５３６名，分布在教育、文化艺术、出版及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经济贸易、法律
等各个界别。在全省会员中，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共９３人，其中担任各级人大、
政协常委以上领导职务的１９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民进黑龙江省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参

与国家大事的民主协商，为教育和文化出版事业，特别是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献计献

策，推动会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面向社会，积极

开展办学、讲学、智力支边、扶贫帮教和咨询服务等活动，积极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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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胞的联谊活动。

五、农工党黑龙江省委

中国农工民主党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农工党省委，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黑龙江省的

领导机构。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性质，致力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

党。农工党在黑龙江省建立组织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成立齐齐哈尔市农
工党小组。１９８５年１月，成立农工党中央直属齐齐哈尔市支部委员会。１９８６年３月，成立
农工党中央直属哈尔滨医科大学支部委员会；同年５月，哈医大支部改名为农工党中央直
属黑龙江省支部委员会。１９８７年３月，成立农工党黑龙江省委筹备组。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７～
３０日，中国农工民主党黑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农工党黑
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王治田当选为主任委员。农工党黑龙江省委正式成立。１９９２年７月
召开的农工党黑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农工党黑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王治田继续

当选为主任委员。１９９７年６月召开的农工党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和２００２年６月３０
日至７月１日召开的农工党黑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选举产生了农工党黑龙江省第
三届、第四届委员会，王

$

谦、陈述涛分别当选为第三届省委和第四届省委主任委员。

农工党黑龙江省委下辖哈尔滨、齐齐哈尔等４个地级市委员会，４个基层委员会，６个
总支，８１个支部，１个小组。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有农工党党员１８９１人，其中具有高级
职称的９４３人，占４９９％；中级职称的８７１人，占４６１％；在职党员１１５８人，离退休党员
７３３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参加
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参与省市重大方针、政策的协商，对党和政府的各项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积极做好社会服务工作，组织医疗专家到农村义诊，免费为白内

障患者做手术，为贫困地区群众捐款捐物等。

六、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委

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九三学社省委，是中国九三学社在黑龙江省的领导机

构。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

党。九三学社在黑龙江省建立组织并发展社员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１９５５年１月，九
三学社哈尔滨直属小组成立；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九三学社哈尔滨分社筹备委员会成立；１９５８年
８月，九三学社哈尔滨分社成立。期间，齐齐哈尔、佳木斯也分别成立了九三学社组织。这
些都为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黑龙江省境内的

各九三学社组织相继恢复活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８～２２日，九三学社黑龙江省首届社员代表
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黑龙江省首届委员会，宣告九三学社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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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委正式成立，刘恢先当选为主任委员。１９８８年６月，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第二次社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刘恢先继续当选为主任委员。１９９２
年７月召开的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第三次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赵士杰为主任委员的
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１９９７年６月召开的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第四次社员代表
大会和２００２年６月召开的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第五次社员代表大会，先后选举产生了第四
届、第五届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委，沈根荣连续当选为主任委员。

九三学社黑龙江省委下辖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兴安岭等９个市（地）委员会，１３个基层
委员会，１５０个支社，１７个小组。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共有九三学社社员３９９３人，其中具
有高级职称的２５１１人，占６２８９％；具有中级职称的１４１１人，占３５４％；平均年龄５２８６
岁。在九三学社社员中，有一批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中担任领导职务。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各级九三学社组织和广大社员，通过各种渠道参政议政，
就黑龙江省的改革、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有许多被采纳。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支边、办学等为社会服务的活动中，作出了可

喜成绩。九三学社各级组织还积极开展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活动，为

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黑龙江省工商联

一、组织沿革

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简称省工商联，也称黑龙江省总商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由全省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

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黑龙江省工商联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１９５３年６月，黑龙江省工商联筹委会于齐齐
哈尔市成立；同年１２月，松江省工商联筹委会于哈尔滨市成立。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
两省合并后，两省工商联筹委会即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工商联筹委会。是时，恰逢国家贯

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的时期。全省工商联组织认真宣传和贯彻党对工商业的政策，动员广大会员踊跃

认购经济建设公债，支援国家建设，鼓励和支持工商业者立足本企业岗位，搞好有利于国计

民生的生产经营。１９５６年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伟大胜利。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省工商联继续发挥党和政府

助手的重要作用，着重对原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政治教育，促进他们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并推动他们参加各项爱国运动和社会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１９５７年２月，
黑龙江省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工商联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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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刘芝当选为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１９６０年６月，黑
龙江省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佳木斯召开。大会选出省工商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刘芝继续当选为主任委员。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各级工商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成员被批斗，工
商联活动被迫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开创

了工商联工作的新时期。１９８０年４月３～９日，黑龙江省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哈
尔滨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以郭守昌为主任委员的省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１９８４
年９月１１～１７日，黑龙江省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
以麻新泉为主任委员的省工商联第四届执委会。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召开的黑龙江省工商联第五
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王范为主任委员的省工商联第五届执委会。１９９３年５月召
开的黑龙江省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吴鼎和为主任委员的省工商联第

六届执委会。１９９７年８月召开的黑龙江省工商联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欧阳
吟为会长的省工商联第七届常委会。２００２年５月召开的黑龙江省工商联第八次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欧阳吟为会长的省工商联第八届常委会。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各级工
商联会员总数为３３６５４人，其中企业会员１１５４７人，团体会员３８８人，个人会员２１７１９人。
有工商联基层组织４８９个，行业（同业）组织１１７个，在全省已形成较完整的工商联组织网
络。在全省工商联会员中，有各级人大代表５３３名、各级政协委员１７６０名。

二、主要工作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黑龙江省工商联逐步由以原工商业者为主体转

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人民团体，成为民间对内对外的地方商会。

１９９１年７月，中共中央下发《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文
件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趋势，赋予工商联做好非

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使命，从而为新时期工商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自此，省工商联坚持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为推动黑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

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了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省工商联成立了黑龙江省非

公有制企业维权投诉、受理中心，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积极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２００５年，开展了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评选先进
活动，会员企业葵花药业、世一堂制药厂等４家企业荣获全国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两家企业报刊被评为中国民营企业优秀报刊。开展了“黑龙江省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有３０名民营企业家受到表彰。还有的民营企业业主
和员工被评为“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和“全国热爱企业优秀员工”。

省工商联积极参政议政，陈言献策，为黑龙江省的改革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例如，

在２００５年１月召开的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省工商联提交的《关于建立中小企业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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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体系的建议》《关于培育、扶持哈尔滨市民营餐饮名牌企业》等团体提案，引起了省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重视。工商联利用自身特点和优势，加强同境内外客商的联络，广交朋友，招商

引资，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作出贡献。２００５年第１６届哈洽会期间，省工商联邀请５个国家
和地区的１００多名客商参会，并促成签订了一些意向性经贸合作协议。当年，省工商联举
办了黑龙江省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全省共有２０７８户民营企业参加招聘，提供就业岗位４
万余个，共有１５万多人实现就业。

省工商联积极参与支边扶贫活动，推进了“光彩事业”的不断发展。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
１１年中，全省投身光彩事业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超过万人，共实施项目９９７个，累计到
位投资３０３亿元，为贫困地区培训各类人员２５２万人次，光彩事业项目安置就业２８万人，
使２０万人脱贫。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共捐建希望中小学６８所，资
助贫困学生２万多名；向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共投资４亿元。工商联会员企业有１５４０
户参与１８６０家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共投入资金１６亿元，盘活资产２２亿元，年创利税２１
亿元，培训职工５万余人，安置下岗职工１６万人。

第三节　工青妇组织

一、黑龙江省总工会

黑龙江省总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省级地方组织，是黑龙江省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

黑龙江地区建立最早的中国工人工会组织，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建立的
东省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即后来的哈尔滨车辆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撤销）三十六棚华工维持
会。１９２３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干部到黑龙江地区考察工人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发动
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建立工会组织。１９４８年６月至１９４９年５月，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４
省先后建立了职工总会。１９４９年５月，４省合并为松江、黑龙江２省后，４省职工总会亦分
别合并为２省职工总会。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为新的黑龙江省，两省职工总
会即合并为黑龙江省工会联合会。１９５９年２月，改称黑龙江省总工会。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１７～２０日，黑龙江省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与会

代表２６４人，代表全省１１１名职工、８６万名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由４９名委员、９名候补委
员组成的黑龙江省工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

常一彬当选为黑龙江省工会联合会主席。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召开的黑龙江省总工会第二次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常一彬连任省总工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初

期，省总工会被省工代会所取代。１９７３年６月，黑龙江省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
市召开，与会正式代表１５３８人，代表全省４００万职工。会议选举产生了以于洪亮为主任的
省总工会第三届委员会。１９７９年３月召开的黑龙江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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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青为主席的省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召开的黑龙江省总工会第五次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有义为主席的省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１９８８年８月召开的黑龙江省
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倪志荣为主席的省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８
月召开的黑龙江省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倪志荣连

任省总工会主席。１９９８年７月召开的黑龙江省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侯旭
宇为主席的省总工会第八届委员会。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召开的黑龙江省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以王悦华为主席的省总工会第九届委员会。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总工会辖１３
个市（地）总工会，１３４个县（市、区）总工会，２６个省级产业工会。全省共有基层工会组织
１９４８８个，会员５７９万人；有专职工会干部１６３１６人，兼职工会干部５８７８３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总工会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继续
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的贯彻落实，忠实履行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职工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最大限

度地保护、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创造性组织和引导到

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上来，进一步完善了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联席（联系）会议制

度和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职工董事监事制度等多种

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发展，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

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制度进一步健全，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协助党委和政府全面

实施城市“一帮一”扶贫解困工程，兴办了一大批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

训机构和解困贸易市场、再就业基地，在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对特困职

工和劳动模范的帮助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送温暖工程基本实现经常化、制度化、社会化，帮

助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办了大量实事、好事。黑龙江省总工会曾先后获得“全国工会送温

暖工程先进单位”“全国工会促进再就业工作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二、共青团黑龙江省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委员会，简称团省委，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黑龙江

省的领导机构。１９２３年７月，黑龙江地区成立共青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
织———社青团哈尔滨支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成立共青团哈尔滨特别支部。此后历经演变，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当时的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分别于１９４９年９月和１９５１年４月召开
第一次全省团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委员会和松江

省委员会。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后，成立新的青年团黑龙江省委，吴亮璞任团
省委书记。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
开，选举产生了青年团黑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吴亮璞任书记。１９５７年５月，中国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各级团组织遂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

称共青团）。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６３年４月和１９６６年１月，相继召开了共青团黑龙江省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分别选出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团省委，吴亮璞连任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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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团省委书记，周文华当选为第四届团省委书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黑龙江省各级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１９７３年５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团组织的决定，
共青团黑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团省委，张洪池为书

记（１９７７年回大庆工作）。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９７年５
月和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先后召开了共青团黑龙江省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各届团省委，其中，赵云成任第六届团省委书记，刘海云

任第七届团省委书记（１９８５年８月王悦华接替刘海云任书记），王东华、宋恩华、高志杰、宋
希斌分别当选为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团省委书记。秦玉海、夏立华、高环曾分

别接替任期未满的宋恩华、高志杰、宋希斌，担任团省委书记。２００５年，共青团黑龙江省委
下辖１３个市（地）团委，２８个省直团委，６０９７个基层团委。全省共有１４～２８岁青年１０４８
万人，其中共青团员２４１万人，占２３％。全省有专职团干部 ７００６名，兼职团干部 １４万
多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团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履
行领导全省共青团工作，领导省青联、省学联和全省少先队工作的职能，并对全省性青少年

社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指导和组织全省青少年的思想理论教育和青少年活动阵地建

设。同时，认真组织团员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尤其坚持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新人。围绕改革和建设，广泛开展各种建功立业活动，在团员青年中涌现出大批新长

征突击手，其中有的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团省

委重视做好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广泛开展了“牵手扶贫帮困工程”，积极参加实施“希望工

程”，帮助青年解决学习、就业、婚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不断增进了与各界青年的联系。团

省委注重加强各级团组织的自身建设，不断强化团的运转机制，通过团课教育、评议团员等

活动，保持了团员的先进性，增强了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三、黑龙江省妇联

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简称省妇联，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省级地方组织，是黑龙江

省地方各级妇联组织的领导机关，是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联系全省妇女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其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黑龙江地区妇女组织，是与本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建立而同时建

立的。从１９２６年初中共北满地委建立起，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均在党内设有妇女工
作委员会或妇女工作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３日，松江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哈尔滨市成立，这是
黑龙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级妇联组织。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黑龙江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在齐
齐哈尔市成立。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后，在哈尔滨市成立新的黑龙江省民主
妇女联合会。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８日，黑龙江省第一次妇女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选举产生了黑
龙江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柏青为主任。同年９月，根据全国妇联章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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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黑龙江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１９６３年８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
二次妇女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妇联第二届执委会，柏青连任省妇联主任。１９６６年２月召开
的黑龙江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吴琳涛为主任的省妇联第二届执委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省妇联组织遭到破坏，一切正常工作及活动被迫中断。１９７３年７
月，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黑龙江省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以张秀芝为主

任的省妇联第四届执委会。１９７９年７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以吴琳涛为主任的省妇联第五届执委会。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六次妇女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了以梁维玲为主任的省妇联第六届执委会。１９９０年８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七
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妇联第七届执委会，梁维玲再次当选为省妇联主任。１９９５
年７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妇联第八届执委会，王桂香当
选为省妇联主任。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召开的黑龙江省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符凤春当选为省妇
联主任。

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有市（地）级妇联１３个，县（市、区）级妇联１３４个，乡（镇）级妇联９３３
个，街道妇联１３７９个，农村妇代会９１５１个，社区妇联３４１４个，女职工委员会３１４４个，民
主党派妇委会１４个，党政机关、科教文卫及事业单位妇委会３３１５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
妇女组织，包括个体劳协私企协会、专业市场妇委会、私营企业妇代会共８９２个。全省共有
专职妇女工作干部３１１２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妇联紧紧围绕全党工作重点开展工作。１９８１年，
中共中央提出把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少年作为妇联工作重点后，省妇联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积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少年上来。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省妇
联不断加强对妇女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权益保

障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紧紧围绕黑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以“五

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城镇妇女“巾帼建功”竞赛活动为载体，

教育引导广大妇女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妇女投身到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为推动全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

贡献。据２００５年统计，全省共建立各类“双学双比”活动基地近５０００个，共有各类农村妇
女新经济组织４３万个，其中有被全国妇联命名的全国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培训基地
和示范基地５个、全国“三八”绿色工程基地２个。全年共培训下岗失业妇女４７２万人次，
提供中介服务３９３万人次，安置就业２８万人次，推动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３７３万人次。
当年在实施“春蕾计划”中，救助贫困儿童１７万余名落实救助资金、物资近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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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制建设

第一节　省级政法机关

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省法院，是国家设在黑龙江省的审判机关，接受中共黑龙

江省委的领导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对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能是，审判依法由本级法院审理的各类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案件，

以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由本级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并负责监督、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

判工作。黑龙江省地区省级人民法院始设于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期间，黑龙江地
区所设黑龙江、嫩江、合江、松江、绥宁（牡丹江）５省先后设立省高等法院，哈尔滨特别市则
设市地方法院；１９４８年省高等法院改称省人民法院；随着省级行政区域的变化，到１９４９年５
月合并为黑龙江、松江２个省人民法院。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为新的黑龙江
省，黑龙江省人民法院随之成立；同年９月，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省人民法院改称省高级人民法院，刘正文为首任院

长。１９６０年４月，王丕年接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省
法院机构被“砸烂”。１９７３年６月１日，经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恢复成立黑
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王丕年任院长，隶属于省革命委员会。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黑龙江省
革命委员会改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不再隶属于省政府，而只对省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选举赵云鹏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１９８３年４月召开的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张厘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１９８８年１月召开的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唐兰亭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１９９３年１月召开的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唐
宪强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１９９８年１月召开的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徐衍东为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２００３年１月召开的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选举徐衍东为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１次会议，接受徐衍东辞去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职务的请求。２００５年１月召开的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选举南英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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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共有各级人民法院１９３个，其中，市（地）中级人民法院１３个，哈
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农垦中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各１
个，县（市、区）人民法院１３４个，铁路运输法院５个，农垦法院８个，林区基层法院３０个；人
民法庭 ３８１个，分别按照诉讼管辖规定履行各自审判职责。全省法院系统干警总数为
１２２４４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１１８７０人，占９６９％。全省法官队伍素质结构进一步改善，
向专家型法官队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法院首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集中两年多时间，进行平

反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工作，共平反纠正冤假错案９８９４件，其中反革命案件
６１６８件。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期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３３５４５万件，打击了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促进发展作出了贡献。１９９８年，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了
全省法院工作的总体思路，即“一个确保、两个强化、五个必改”：确保司法公正；强化法院队

伍建设、强化基层基础建设；必须改变思想观念、必须改革审判方式、必须改革干部人事管

理制度、必须改进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必须改善执法环境。多年中，全省法院工作在以下几

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审判工作全面发展。据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统计，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
案件２２１３５万件，其中依法审结各类刑事案件２２４万件，查处罪犯１４７１万人；依法审结
各类经济、民事和行政案件１４７７５万件，诉讼标的总额达６２０２亿元，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二是创建模范法院、法官活动成效显著。１９９８年以后，全
省法院始终坚持突出公正与效率和人民满意为主题，把工作重点放在切实解决案件裁判不

公、久审不结和执法不廉、执行不力以及衙门作风等人民群众不满意的突出问题上，并取得

良好效果。至２００３年末，全省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等４个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全国模范法院称号，孟宪福、顾双彦等６位法官被授予全国模范法官称号。三是法院改革
稳步推进。全省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要求，对法院的

人事管理制度，审判方式，组织、管理、监督和执行方式等各项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

执行工作改革的措施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并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四是队伍建设不

断加强。全省法院系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工作思路，在全国率先成

立了省法官学院，加强了对法官的教育培训工作，全省各级法官的政治素质、文化水平、业

务能力等有了明显提高。

二、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简称省检察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领导下的省级检察机关，

接受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省

人大的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省检察院检察长由省

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

黑龙江地区设立检察机关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根据１９５０年１月７日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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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布的《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规定，松江省人民检察署和黑龙江省人民检察署于是年

６月和１１月先后成立，分别隶属于两省人民政府。此后，松、黑两省所属各市、县也都逐步
建立了人民检察机关。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后，两省人民检察署随之合并为
新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署，孙己泰任检察长。同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颁布。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黑龙

江省人民检察署于１９５５年１月改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孙己泰继续任检察长。各市、县
人民检察署也都改为人民检察院。自此，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不再是同级人民政府（人民

委员会）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干涉的法律监督机关。１９６０年
９月，孙己泰不再担任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１９６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３年１１月，赵去非任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６４年９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吴诚任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６６年
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级人民检察机关被“砸烂”，检察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１９７８年６月，根据新颁布的《宪法》规定和中共中央通知要求，中共黑龙江省委第７５次
常委会议决定，吴诚任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负责组建省检察院和指导各级检

察院组建工作。１９７９年６月，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正式恢复成立。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黑
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李兴昌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８１年３月，
李兴昌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同年９月，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任命于健为省
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１９８２年２月，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选举，并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于健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８３年４月，省六届人大一次会
议，再次选举于健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８５年５月，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选举，并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贾成文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１９８８年１月召开的省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贾成文继续当选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９３年１月，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
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于万岭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１９９８年１月召开的省九届人
大一次会议上，于万岭再次当选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２０００年２月，省九届人大三次会
议选举，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徐发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２００３年１月召开的省
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徐发再次当选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４日，省十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接受徐发辞去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２００５年１月，
省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选举，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姜伟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截至

２００５年末，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领导全省１６个分院（含农垦、林业、铁路３个专门检察分
院）和市检察院，１８３个县（市、区）检察院。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自１９７９年恢复重建以来，领导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严格执法，秉公
办案，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５３４００多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１４３亿元。在打击严重刑事
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通过开展争创“人民满意检察官”“人民满意检察

院”活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人民检察官的良好形象。已有６个县区检察院被评为国家级
“人民满意检察院”，有１０名干警被评为国家级“人民满意检察官”；有４０个检察院被评为
省级“人民满意检察院”，有８６名干警被评为省级“人民满意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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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龙江省公安厅

黑龙江省公安厅是执行国家法律、法令，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保卫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人民民主专政机关，隶属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龙江地区人民公安机关始

设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黑龙江地区５省先后在省政府建立了警政厅或公安处等，到１９４９
年５月逐步合并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和松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１９５４年８月松江、
黑龙江两省合并后，成立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首任公安厅厅长赵去非。初隶属于

省人民政府，１９５５年１月改隶于省人民委员会。１９５９年１月，卫之民任省公安厅厅长；１９６６
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安机关遭到严重破坏。１９６７年１月以后，相继设立省革命
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保卫组、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１９７３年６月，在
省革命委员会内设立公安局，正式恢复省级公安机关。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省革命委员会改为省
人民政府后，由副省长卫之民兼任公安局局长。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省公安局改为省公安厅，卫
之民仍兼任厅长。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杜殿武接任省公安厅厅长。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白景富任省公
安厅厅长；１９９１年８月，王仕明任省公安厅厅长。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省长助理徐衍东兼任省公
安厅厅长；１９９８年８月，陈永才接任省公安厅厅长；２００４年４月，副省长王东华兼任省公安
厅厅长。截至２００５年底，省公安厅辖１３个市（地）公安局、１个垦区公安局、７个直属分局
（处站）。全厅干警全部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占５５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黑龙江省公安工作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进入保卫和

服务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从１９８３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
斗争；１９８９年底开始实行整治社会治安总体作战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１９９１年第四季度
起，开展了为期３年的反盗窃斗争。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初，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３９万
多起，其中重大刑事案件８２万多起，逮捕刑事犯罪分子１６５万多名；共破获经济案件１１
万多起，抓获经济犯罪分子１１万多人，挽回经济损失２亿多元；查获毒品６２５万多克。
“十五”期间，全省公安机关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各项工作取

得长足进步。一是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省公安机关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不

断调整斗争策略，严密防范、严厉打击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牢牢把握

了工作的主动权。二是保持了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全省公安机关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

不断强化对各种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先后侦破了一批作恶多端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自

１９９６年以来，全省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４９万起，打掉犯罪集团９９００余个，抓获刑事犯罪作
案成员１８４万人；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３６万余起，挽回经济损失６０多亿元。三是加强
了行政管理工作。全省公安机关坚持依法严查快处各类治安案件和清除各类安全隐患，较

好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进一步强化消防监督和交通治安秩序整治，大力开展了创建“平

安大道”、实施“畅通工程”等专项活动。四是加强了公安队伍建设。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

警和依法治警；规范民警执法行为，强化内部执法监督。全省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１９９６年以来，全省共有１７个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１８２名民警荣立个人一等功、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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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被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称号，１６１名民警因公牺牲、７３８名民警因公负伤。

四、黑龙江省司法厅

黑龙江省司法厅是主管全省司法、法制宣传和对罪犯实行改造等工作的职能机构，隶

属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黑龙江地区司法行政工作由各级人民

法院管理。１９５４年８月，成立黑龙江省司法厅，负责全省司法行政工作。１９５５年４月开始
由副省长杜光预兼任省司法厅厅长。１９５８年３月，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合署，仍保留省司法
厅名义。１９５９年７月，根据中央关于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指示精神，省司法厅撤销，司法
行政工作移交省法院管理。１９８０年１月，恢复成立省司法局，隶属于省人民政府；１９８１年６
月，改称省司法厅。历任省司法厅（局）厅（局）长有：王一青（１９８０１～１９８３６）、于湘浦
（１９８３７～１９８５９）、胡成全（１９８５９～１９９３３）、苑宝山（１９９３３～１９９６２）、徐申田（１９９６２～
１９９７６）、王滨起（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４１２）、刘义昌（２００５８～）。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省各级司法
局共１６３个，有公务员２４００人；有司法所１１１２个，司法助理员１８６１人；基层法律服务所
９９８个，法律工作者３２００人；人民调解委员会１６万个，调解人员８５万人；律师事务所
４９６家，从业律师３１２０人；公证处１５４个，公证人员６９５人；司法鉴定机构１５０个，司法鉴定
人员１２９８人。全省有监狱２４个、劳教所１５个，在编干警１４万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黑龙江省司法厅着重抓了几个方面的司法行政工作：一是普法依

法治理工作。从１９８６开始，中国连续进行了４个五年普法教育活动。在第一、第二个五年
普法时期，主要是对全民进行了法律法规基本知识教育，增强了公民的法律意识；第三、第

四个五年普法时期普法教育向着依法治省的深层次发展。在２００１年召开的全国第五次法
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黑龙江省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典型介绍了经验。在实施依法治省

战略的过程中，积极推进了地方、行业和基层的依法治理，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二是监狱、劳动教养工作。对罪犯和劳教人员的改造工作质量不断提高，“两劳”人员的改

好率平均在９５％以上，重新犯罪率控制在４％以内。持续保持了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狱所
内发案率、罪犯劳教人员脱逃率、重新犯罪率和违纪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造工作指标

优于部颁标准。三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积极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

贡献。仅据２００３年统计，全省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矛盾纠纷１３４万件，调解成功率达
９７６％；全省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综合衔接率和安置率一直保持在９０％以上。四是
律师公证工作。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省律师共担当法律顾问９９９５家，全省１３个地市均组建
了政府法律顾问团，１３４个县（市、区）政府聘请了法律顾问；平均代理各种诉讼案件９万件，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３６９４１件次。２００３年全省公证机构共办理公证业务４１万件，其中涉外
公证达１３万件。五是司法鉴定工作。２００３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司法鉴定人协会，全
省共完成司法鉴定３６４０例，办案机关和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结论满意率在９５％以上。六是
法律援助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已在全省形成了省、市（地）、县（市、区）三

级法律援助体系，年均办理援助案件３９４０件，法律援助咨询２８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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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制宣传教育

一、一五普法教育

１９８４年司法部提出，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利用５年左右时间在全民中开展普及法律知识的
活动，被称为“一五普法教育”。这次普法教育，普及的对象是１４岁至６０岁的全体公民；普
及的主要内容是《宪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兵役法》《经济合同法》《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简称“八法一例”。据此，黑龙江省于１９８４年下半
年开始，首先进行了普法工作调查、试点和制定实施方案等准备工作。１９８５年３月，黑龙江
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在五年内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批准了省司

法厅提出的《全省普法的五年实施规划草案》。全省各地根据该《规划草案》精神也都作出

相应规划。同年７月，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周文华为组长的黑龙江省普及法律常识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省委宣传部和省司法厅正式下达了《关于在全省公民

中普及基本法律常识的规划》，对普法的时间、内容、对象、方法步骤等进行了具体部署。之

后，全省各地普遍成立了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进行思想动员和组织培训普法骨

干。到当年底，全省共培训各级普法报告员、辅导员、宣传员６５万多人，其中省直机关领
导干部培训班共培训部、委、办、厅、局负责人６０余人。同时，各地、市、县（区）共选择了１０４
个基层单位进行普法试点，为全面进行普法教育积累了经验。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一五普法教育”在黑龙江省全面铺开。普法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上述
所列“八法一例”外，后又增加了《民法通则》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改称“十法一例”。普法

的对象是全体公民，重点是各级干部及广大青少年。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普法报告员、

辅导员的骨干作用，通过他们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解释法律常识，使“十法一例”的内容普

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法制建设维护
安定团结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３月１６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通过关于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决议，号召全省人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精神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同年２月，省普及法律常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各级领导
干部要做联系实际学法用法的表率，提高依法管理的自觉性。此后，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

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１９８７年，在全省组织了两次大规模
的法律知识竞赛，大大促进了公民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１９８８年，全省普法教育工作以
农村为重点，以依法治理为目标，各层次普法工作深入开展。当年９月召开的全省农村普
法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抓紧冬春有利时机，把农村普法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会上还表彰

奖励了农村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到当年底，全省参加普法学习的公民已达１８２７万人，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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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象总数的８８２％。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省普法工作，中共黑龙江省委于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
月期间举办了“省级干部进一步学法讲座”，请法学专家为省级领导干部讲解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基本常识。１９９０年，根据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决定，从１月中旬到２月中旬，在全省
广泛开展了以《宪法》为核心，以《集会游行示威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为基本内容的法制宣传员教育活动，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特别是增强了宪

法观念。

到１９９０年６月底，黑龙江省“一五普法教育”工作基本结束，全省２０５６万普法对象已有
１９０６万人学习结业，受教育面达９２７％以上，其中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受教育面达
９９９％以上。在全面完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十法一例”的普及工作的同时，还组织各行
各业干部群众学习了与各自业务有关的专业法规，如《森林法》《草原法》《土地法》《环境保

护法》等。省委、省政府还在哈尔滨、牡丹江、大庆开始进行了依法治市试点，并取得初步

经验。

二、二五普法教育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日，黑龙江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９次会议，听取了省司法厅厅长胡成全
代表省普法工作领导小组作的《关于全省“一五”普法工作情况和贯彻中央“二五”普法规

划意见的报告》，审议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第二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规划

的决议》，决定从当年开始，再用５年时间在全省公民中进行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
重点的第二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二五”普法的重点对象，除县、处级以上干部和青少年

外，还包括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和宣传教育工作者。普法的具体内容为“共学法”和“专

业法”两方面。“共学法”是必学内容，包括《宪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集会游行

示威法》《义务教育法》《国旗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

和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犯罪分子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黑龙江省

收费罚没集资管理条例》《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专业法”是与公民从事的职业相关的

法律法规，其中以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法律为重点，共１３个，其中包括《经济
合同法》《土地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商标法》《税法》等。３月１９～２１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第三次全省法制宣传工作会议，总结了第一个五年普法的经验，确定

和部署了第二个五年普法的任务。会议要求坚持学法用法结合，把普法工作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会后，“二五普法教育”活动在全省全面展开。

１９９２年５月，省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省“二五普法”电话会议，提出，普法教育要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要为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加快黑龙江省改革步伐提供服

务。全省普法教育进一步向深入发展，与经济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当年全省已有

３７０个单位进行了专业法普及试点，其中市地以上试点单位１７５个。同时，狠抓了各级干部
学习《社会主义法制若干问题讲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两本书，推动了“二五”

普法的深入开展。１９９３年，省直９８个厅局级单位制定了相关专业法的学习规划，要求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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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认真组织实施。全省举办各类专业咨询班４３３期，培训普法骨干３８６９１人。到年底，全省
国有大中型企业宣传普及《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面已达

８５％；公民必读的１３个法律法规学习普及面已达到目标要求。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５日，黑龙江
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二五”普法工作的决议》，要求

坚持不懈地搞好“二五”普法教育工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主要领导积极参加法

律知识讲座，带头学法用法。各级领导普遍学习了《宪法讲话》等两本书，并组织不同层次

的公民学习１３个法律法规，普及面已达８５％以上。同时，在全省推行了依法治理工作，依
法治林、依法治企、依法治县、依法治市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全省依法治村面已达

８３７％，依法治厂面已达４１３％，依法治市（县）面已达５０％。
１９９５年是“二五”普法的最后１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取得很大进展。先后举

办了省级和厅局级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讲座，培训领导干部５００余人，其中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等各大班子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法律学习。

年内，省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二五”普法验收工作，由１３名省级领导干部带队的验收
小组，分赴全省各地进行检查验收。检查验收结果显示，全省“二五”普法教育的面达到

９０％以上，依法治村、民主管理普及面达到８９％，有５９个县（市）、９个市（地）提出了依法治
理目标，并有序地开展了依法治理工作。

三、三五普法教育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

第三个五年规划》，黑龙江省“三五”普法是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实施，到２０００年结束的。“三五”
普法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努力提高各级

干部的法学理论水平，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指导法制建设的实践，增强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

自觉性；继续开展宪法知识和与公民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以及与维护社会

稳定有关的法律知识教育；着重抓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的普及；坚持学法用法相

结合，全面推进各项事业的依法治理。教育对象是一切有接受能力的公民，其中重点对象

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根据上述中

央转发的《规划》，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制定了《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

三个五年规划》。要求各级行政干部尤其是各级行政领导干部要在学习邓小平有关民主法

制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掌握《宪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

《黑龙江省规范行政执法条例》以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着重掌握《公司法》《劳动法》《合同法》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青

少年中开展法制教育，大、中、小学校要把法制教育列为学生必修课。该普法规划下发后，

全省各市地、行业系统均制定了本地本系统的“三五”普法规划，并举办各类普法培训班，共

培训普法骨干近万人。

为了提供高水平的法制教育师资力量，省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后改称省委依法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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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１９９６年７月组织了黑龙江省“三五”普法讲师团，聘请１４位法学
专家和从事法制工作的干部，到各地讲解有关法律法规。１９９７年，先后４次组织省委中心
组学法，参加学法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达１１００多人次。同时利用党校、行政干部学校
等固定宣传教育阵地，共举办各类普法骨干培训班９２４５期，培训骨干３７５万人。１９９８年
６月，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组织开展了对中宣部、司法部编辑出版的《维护社会稳定法律知
识问答》一书的学习宣传工作。当年，全省参加法律知识学习的各级领导干部达到９７％以
上，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参学率达９９％，企业管理人员参学率为８１％，青少年参学率达
９５％以上。全年举办行政执法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培训班１４５期，培训１５６万人
次。组织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合格率达到９９８％。１９９９年６月，在全省组织
开展了宪法修正草案宣传月活动。人民群众受教育面达９０％以上。是年，突出抓了各级领
导干部学法用法，市地以上党委中心组集体学法共５２次，参加学习领导干部２０００余人次。
在全省农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政策法纪的宣传教育活动，共举办农村基层法律培训班２００
余期。组织全省行政执法、司法人员认真学习了《黑龙江省执法人员必读》一书，参学率达

９５％以上；组织了一次统一考试，平均成绩在８０分以上。
２０００年，“三五”普法进入总结验收阶段。根据“三五”普法规划所确定的目标、任务和

要求，全省各级普法主管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遵循“自上而下、分级定时、下验一级”的验

收工作原则，于３月至８月期间，对普法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层层验收。自９月５日起，
由省领导分别率领的５个“三五”普法省级验收检查团，相继对１３个市（地）和省农垦总局、
省森工总局、哈尔滨铁路局以及省直机关工委共１７个依法治省工作目标责任单位进行了
全面验收。翌年６月５日，省政府向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作了关于全省“三
五”普法规划实施基本情况的报告。报告称，“三五”普法５年来，全省共举办各级各类普法
培训班２３００余期，共培训２８１万余人次；举办市（地）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讲座１８０
余次；组织全省法律知识考试２次，使全省２７００余万普法对象接受了法制宣传教育，完成
了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据统计，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企业

经营者的参学率分别达到９８９％、９９７％、１００％、９５％；城镇居民、农民、下岗工人和流动人
口参学率分别达到９２％、９０５％、７０％。同时，本着“普治并举”的原则，全面推进了地方、基
层、行业依法治理，这三个方面的推进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９０％和７５％。通过实施“三五”普
法规划，全省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依法维权能力明显提高；各级领导干

部及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基层依法治理为

支柱，地方依法治理为主题的依法治省格局已初步形成，基本实现了从法律知识启蒙教育

到提高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法律意识的跨越，从单纯普法向全方位推进依法治理实践

的跨越，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在哈尔滨市召开全省“三五”普
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会上宣布，哈尔滨市被授予“全国‘三五’普法先进城

市”称号，海林等６个县（市、区）被授予“全国‘三五’普法先进县（市、区）”称号，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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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厅等８个单位被授予“全国‘三五’普法先进单位”称号，孙勇才等２８人被授予“全国
‘三五’普法先进个人”称号。另外，有１５５个单位和３６５名个人被省委、省政府分别授予全
省“三五”普法先进集体标兵、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标兵、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四、四五普法教育

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第四次全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对本省“四五”
普法工作任务进行部署，提出工作目标和要求。全省“四五”普法工作正式启动。这期普

法，在继续抓好全民普法教育活动的同时，以突出重点人群、重点内容、重点活动、重点依法

治理作为主线，以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为重点，突出抓好公务员、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企

业经营管理者、中小学校学生、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学法用法。学习内容主要是《宪法修正

案》《行政许可法》等近２０部国家基本法律，以及与公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安全生产
法》《水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婚姻法》《公务员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信访条例》等３０
余部法规。在２００３年防治“非典”期间，又增加了学习宣传《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
等法律法规。为了加强对“四五”普法工作的领导，全省各市（地）、县（市、区）和系统行业

均建立健全了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一把手分任正、副组长。省委依法治理办公室在

做好国家统编普法教材《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发行工作的同时，组织编写了《公民“四五”普

法教材读本》，为各类普法对象提供了学习法律知识的教材。全省市地以上单位举办普法

骨干和重点对象法制培训班共４０余期，参训人员５２００余名；市地以上党委中心组集体学
法３０余次。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４日首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开展了法制宣传系列活动。在全
省普遍开展了依法治理工作，其中乡村、街道、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依法治理面在７５％以
上。一个以基层为基础、以行业为主体的依法治理格局，已在全省初步形成。

２００２年，重点抓了法律培训工作，全省共举办普法骨干和办事人员培训班８００余期，参
训近７万人次；举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培训班１６０多期（次），培训５万余人
次；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人员普遍进行了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以邓小平民主法制理

论、江泽民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论述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为重点，举办市（地）级

的党委中心组法制讲座５０余次。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为重点，加强了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全省各地广泛组织开展了送法下乡、法律知识竞

赛、法制征文、以案讲法等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全省公民参学率达８５％以上。２００３
年，继续组织市（地）级以上党委中心组法制讲座、县（处）级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培训等。采

取全省统一时间、统一试卷、统一命题的形式，组织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

试，参考人员达３３６万人。在全省中小学校层层组织开展了“法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其中
乡、县、市（地）级比赛达３０００多场，有５６万余名中小学生听取了演讲。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开展了“村官”法律知识竞赛，直接参与活动的村干部１９万多人，受教育群众达７００万人
次。在继续稳步推进地方、行业、基层依法治理“三大工程”的基础上，按照全省基层法治化

管理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大了基层法治化管理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的推进

·４１３·



第四篇·政治与法制建设　

力度，至年底，全省已有１０％的行政村和城市社区、１５％的企业、２０％的中小学校，达到了县
级法治化管理标准。

２００４年２月，经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２００４年要
继续搞好“四五”普法教育，增强公民法制观念。这一年，全省各级党委中心组集体学法都

在３次以上，普遍学习了《宪法》《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知识。省政府法制部门采取以会
代训的形式，组织对省政府各部门和各市县主要领导进行了法律知识培训，并邀请国务院

法制办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领导给各级领导干部作学习《宪法》和《行政许可法》培

训，参加培训的行政执法人员达１０万人。在培训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全省行政机关干部和
行政执法人员分别进行了开卷和闭卷考试，其中闭卷考试人员的及格率在９７％以上。同时
加大了对青少年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宣传教育的力度，使青少年法律教育的计划、师资、教材

和课时都得到较好落实。通过召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座谈会、现场会，总结交流创建经验，

有效地推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全省有２９１个基层单位通过验收被授予“全
省基层民主法治示范单位”称号，有９个村被授予“全国基层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２００５年是“四五”普法的最后一年。３月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依法治省办公室、省司

法厅联合下发《黑龙江省“四五”普法总结验收方案》及《黑龙江省“四五”普法验收标准》，

部署全省“四五”普法验收工作。从９月中旬开始，组成４个省级验收工作组，分别由省、厅
级领导干部带队，分赴全省１３个市（地）和农垦、森工、铁路系统及省直机关１０个厅局，历
时一个半月，顺利完成了“四五”普法验收工作，验收合格率达１００％。全省已有３４％的行
政村、３７５％的社区、４０３％的企业和５３２％的学校达到县级民主法治示范单位标准；有
１３％的行政村、１３４％的社区、１２６％的企业和２５６％的学校达到市（地）级民主法治示范
单位标准。其中牡丹江市东安区大湾村等１８个村荣获“全国基层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在“四五”普法中，各地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成效显著，全省有８０％以上的中小学校专门聘
请了法制副校长，并建立了一批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开辟学法用法第二课堂，使广大青少

年在实践活动中受到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

第三节　地方立法与依法行政

一、推进地方立法

搞好地方立法工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黑龙江省人大常

委会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即按照《地方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着手对原有法规的

清理和新法规特别是经济法规的制定工作，提出了“形势急需，条件成熟，量力而行，有所储

备”的立法原则，并采取滚动规划的措施，不断加快立法的步伐。１９８５年１月，经省政府批
准，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地方经济法起草、修改、送审、实施工作程序的规定》，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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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工作程序更加规范化。１９８７年７月，省政府召开全省首次政府法制工作会议，提出了
当前和今后几年政府法制工作的主要任务：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紧紧

围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总体要求，以及“七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和目

标，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工作，加强法规

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贡献力量。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２０年间，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共３２０部，省人大常
委会批准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１５７部；省政府制定颁布的地方行政规章４９５个。这些法规、规章涉及全省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卫生、体育、民政、宗教、环境和资源保护等各个方面。其中，有自主性立法。即根

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对国家尚未立法或难以立法的领域，根据本省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自主或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如《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

作暂行条例》（１９８８年），《黑龙江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１９８９年），《黑龙江省矿山
安全处罚条例》（１９９３年），《黑龙江省环境保护条例》（１９９４年），《黑龙江省耕地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丰林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２００１
年），《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等。在这些法规中，有些是国家尚未立法，但根据实际

需要，必须及时制定条例进行规范的；有些是根据省情特点制定的。有实施性立法。就是

为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贯彻执行，而制定的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配套

的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如《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黑龙江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办法》等。这些《细则》和《办法》的制定，严格遵循国家上

位法的要旨，紧密联系本省实际，努力做到具体、周密、方便可行。

１９９６年７月６日，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黑龙江省依法治
省方案》，对加快地方立法步伐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按照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本

届任期内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框架的要求，以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为

依据，紧紧围绕省委关于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和建设农业强省决定的精神，加快黑龙江省

经济立法的步伐，抓好有关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和改善宏观

调控、建立社会保障机制，以及搞活大中型企业、促进乡镇企业、区街企业、民营科技企业、

第三产业、三资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方面的立法。同时，要重视搞好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立法。对不适应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规

及时修正或废止。“九五”期间，根据上述《依法治省方案》的规定精神，黑龙江省加快了地

方立法的步伐，并不断提高了立法质量，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

律体系框架。５年间，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地方性法规７７部，批准修改的地方性法
规２６部，批准废止过去颁布现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法规５部。同期，省政府制定颁布的
规章７７件。在制定和修改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其内容以经济类为主，约占６０％以上；其
他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法规、规章。

在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同时，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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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过去颁布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断进行了清理，对其中不符合党和国家现行方

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精神的，或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均及时作了修

改或宣布废止。仅１９９６年省政府法制部门就对现行的３１５件省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其中
有些文件的规定内容因与《行政处罚法》相抵触，而提请省政府修改８８件，废止６５件。例
如，１９８６年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黑龙江省个体工商户条例》，实施１０年之后，其中
有许多规定已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相悖。为了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个

体经济，省政府有关部门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废止原《条例》的建议，并起草了新

的《黑龙江省个体工商户条例》，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后，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正式颁布
实施，同时宣布停止执行原条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开始实施。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立法
法》，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省政府于２００１年４月下发了《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提高立法工作质量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深刻领会立

法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加强立法预测工作，周密安排立法计划；严格立法程序，确保立法质

量等。此后，省政府立法工作计划更加周详，立法程序更加规范和完善，立法质量不断提

高。例如，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和《黑龙江省出租汽车客车营运管理办法》在
正式出台前，都在报纸和互联网上予以公布，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然后集思广益，进行认

真修改，再按程序正式报批和颁布实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省人大常委会在地方立

法实践中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出台地方性法规，

要充分反映省委确定的工作重点，力求将党的主张变为全省人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另

一方面对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二是坚持地方立法与宪法、

法规和行政法规相统一的原则，在立法过程中严把法律关，确保地方性法规内容同宪法和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紧密连接一致。三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革、发展、稳

定服务。尽可能使全省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通过经济

立法予以规范；同时严格规范执法主体的行为，防止滥用权力。四是坚持实事求是和走群

众路线。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调查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所立法规充分反映实际情

况，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五是不断完善立法程序和制度，严把法规质量关。制定并认真

实行了《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若干问题的规定》，保证了

立法质量。至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地方性法律体系。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形势的需要，省政府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对过去发布的省政府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例

如，在２００１年底完成的一次清理之后，省政府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作出《关于废止１９７９年至
２０００年发布的部分规章的决定》，宣布对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不相适应，
以及适用期已过、实际已经失效和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所代替的１１９件省政府规
章予以废止；对１９９８年以前省政府以文件形式已决定废止的１１７件省政府规章一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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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是黑龙江省各级人民政府一直遵循的一条重要原

则。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期间，省政府不仅坚持定期、不定期地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实施有关
法律法规的情况，接受权力机关的审查和质询；而且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以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在黑龙江的全面有效实施。

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相
继出台后，省政府强化了土地执法，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占地的单位，使全省非法占用农业

耕地的问题得到明显遏制，连续两年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控制在国家计划以内，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最少的年份。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由省人大常委会、省人
民政府领导带队的５个执法检查组，分赴全省８个地市２１个县（市、区），深入到１５０多个
单位，重点检查了各级政府和执法机关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和省颁布的１１个
重要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检查之后，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省政府党组的名义向省委呈

送了《关于执法检查和进一步加强法制工作意见的报告》。翌年２月５日，省委办公厅向全
省转发了这个报告。此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坚持每年对全省进行一次全面执法检查。

通过执法大检查，增强了各级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的自觉性。１９９０年，
全省各级政府普遍对执行《行政诉讼法》《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了检

查，省政府重点抽查了牡丹江等 ５个市的行政执法情况，发现和纠正了一些违法问题。
１９９３年，省政府法制局对全省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探索了行政执
法监督工作的有效机制。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为规范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黑龙江省规范行政执法条例》。为更好地贯彻实施该条例，省政府法制

部门对全省行政执法人员分批进行了培训和考核，在此基础上签发了执法人员上岗证，保

证行政执法人员都能持证上岗。为了做好行政执法工作，省政府还建立和完善了行政执法

责任制度，并将其纳入省政府目标管理体系，定期进行考核评比，使行政机关执法在内部层

级监督实现经常化、制度化，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使国家法律法规和规

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１９９６年６月，省政府在全省政府法制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
制为核心，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强化执法监督。从当年起，行政执法工作被正式纳入省

委、省政府的目标管理体系。为此，省政府加强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了执法人

员持证上岗制度。同时，全面清理了省级行政执法部门主体资格，并在此基础上于１９９７年
发布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中省直行政处罚实施单位的公告》。当年举办行政执法人

员培训班１２０余期，培训行政执法人员２６００余人，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行政执法人员的素
质。加强了行政执法证件的管理工作，经过年检，全省已有１５万余名行政执法人员取得持
证上岗的资格。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省政府继续抓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和考
核考评工作，特别是重点抽查了被确定的强化法制监督的执法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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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存在的行政执法责任制没有落实到基层，制发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及时备案或者与法

律、法规、规章相抵触，行政执法不到位或监督制度不健全，行政处罚案件实体或者程序违

法，罚缴分离制度没有执行或者处罚票据不规范，以及经测评发现的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较

差等问题，都及时指出并限期纠正，促进了各地、各部门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正后的《黑龙江省规范行政执法条例》发
布后，省政府办公厅于２００１年３月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实施〈黑龙江省规范行政执法条
例〉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坚持实行和不断完善行政执法责

任制及其他层级监督工作制度，切实发挥法制机构作用，不断提高层级监督水平。２００３年
１月，省长宋法棠在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规范行政执法行
为，提高依法办事能力。要求加强执法监督，对执法不公、越权执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等

行为严查严办。这一年，省政府以对重点执法部门的执法监督为突破口，把行政执法暗访

情况的录像在全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会议上公开播放，在省内各级领导和

行政执法人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中央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给予报道。通过明

察暗访和公开曝光，较好地解决了行政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在全省初步形成了规范执法、依

法行政的良好局面。

２００４年７月，省政府召开全省依法行政工作会议，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和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省长张左己在会上讲话强调，要强化行政立法

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行政执法，在改进

行政执法，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方面狠下功夫；要狠抓行政执法监督，规范和约束行政权

力。是年，省政府法制部门继续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加大了对重点部门行政执法监督的

力度，规范了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约束其滥用行政权力。结合全省开展的“改善经济发展环

境年”活动，省政府对重点执法领域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哈尔滨、佳木斯、鸡西、七台河、绥化

等市的工商、公安、交通、质量技术监督、国土、规划、卫生等部门的行政执法情况进行了为

期３个月的明察暗访，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省委做了汇报，并以省政府法制办、省监察厅
的名义发文要求各地对这次检查发现的违法问题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上报。这些

措施，大大促进了依法行政工作，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法制环境。２００５年，省政府要求
继续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

权力、履行职责，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当年７月１日是《行政许
可法》实施１周年，省政府组织在全省开展了《行政许可法》贯彻实施情况大检查，总结经
验，查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下步推进意见。当年，省政府法制部门还对全省１３个地市和
２１个重点省直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贯彻实施过程进行了跟踪检查，进一步推进了行政执
法责任制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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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一、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
定》，要求坚决打击破坏经济的违法犯罪活动。根据中央决定精神，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

民政府立即对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的斗争作出部署，并抽调上万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

对大要案进行调查研究，集中力量抓大案要案的查处。经过３年多的严打斗争，黑龙江省
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到１９８５年底，全省累计立案２１７８７起，其中
结案２０４０１起，占立案总数的９３６％；共惩处经济犯罪分子１１９００人，追回赃款３３０８万
元。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全省公安机关以打击严重危害经济发展的犯罪分子为重点，继续开展
了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斗争，破获了大批经济犯罪案件，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挽回了

大量经济损失。２０年间，黑龙江省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严厉打击了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
活动。

一是打击走私犯罪。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走私犯罪活动虽不像沿海地区那么严

重，但因与俄罗斯（苏联）有３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水路、陆路口岸较多，经常出入境人员较
多，走私犯罪活动也比较突出。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仅哈尔滨市就查出走私案件５８起，抓获走
私分子１６２人，缴获轿车等大批走私商品。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全省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６８
起，其中重大案件５０起。犯罪嫌疑人不仅走私电器、汽车，还逐渐发展到走私石油、有色金
属甚至核武器材料。１９９３年８月，为贯彻落实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精神，集中打击省内
走私、贩私和购私等违法犯罪活动，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自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４年末，在
全省开展打击走私犯罪活动专项斗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批转了省公安厅制定的

《打击走私联合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公安、海关、工商、烟草、税务、银行、铁路、航运等部门

密切配合，统一行动，坚决打好这场斗争。按照“沿边（沿江）抓、口岸清、现场查、市场管、处

罚严”的总体作战方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集中查处了一批案值大、内外勾

结、危害严重的走私大案，有效遏制了走私犯罪活动突出势头。总体作战期间，全省共查处

走私、贩私案件６０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４５名，收缴涉及走私物品折合人民币５４１５万元。
二是打击贩卖、走私黄金犯罪。１９８７年以来，黑龙江省大多数市县都查获了倒卖、走私

黄金案件，而且发案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了维护黄金生产和市场秩序，避免国有黄

金资源的流失，全省各地都开展了打击倒卖、走私黄金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大兴安

岭地区是中国重点黄金产地之一。湖南、福建、浙江等地黄金掮客与当地不法分子勾结，以

高于国家价格大量非法收购倒卖黄金，活动一时猖獗。鉴于此，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公安局

先后３次集中打击非法收购、倒卖、走私黄金的犯罪活动，共破获案件６１起，抓获犯罪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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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７３名，缴获黄金１万余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市公安部门也都破获了一批倒
卖、走私黄金案件。１９９１年９月，省民航公安处查获了全省最大的一起走私黄金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２名，缴获黄金首饰１２６００克。１９９３年底至１９９４年底，在全省进行的集中打击倒
卖、走私黄金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行动，共破获案件１０２２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１２１名，缴
获黄金３６４万克、白银６２００克、人民币８０余万元。

三是打击诈骗犯罪。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全省发生诈骗案２３１５起，占全部经济案件发案数
的９４３％。因此，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一直把打击诈骗犯罪摆在重要位置，集中优势兵力，运
用各种手段，以此带动全部经济案件打击工作。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上半年，全省诈骗犯罪猖獗，
同比诈骗案件上升３５倍，严重干扰了全省经济建设，破坏了投资环境。鉴于此，中共黑龙
江省委政法委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专项

斗争方案》。６月２８日，召开全省打击诈骗犯罪专项斗争电话会议，对专项打击工作进行部
署。在这次专项斗争中，省公安厅把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交办的１８起重特大诈骗犯罪作
为主攻案件，集中人员、集中时间办案，并以此带动整个专项斗争。至当年１２月底，为期半
年的打击诈骗犯罪专项斗争结束，全省共查结诈骗案件４０１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１４３名，
挽回经济损失４７２亿元，有效地遏制了诈骗犯罪上升的势头，发案数同比下降３４３％。

四是打击涉税犯罪。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打击涉税犯
罪的通知》。全省公安机关与税务部门密切配合，加强了对涉税犯罪的打击工作。据不完

全统计，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全省共发生涉税案件１３７５起，破获１３１３起，挽回经济损失近３亿
元。从全省涉税犯罪形势看，偷税、漏税、骗取出口退税和伪造发票、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

屡打不绝，有的还相当严重。２００１年，仅哈尔滨、牡丹江、大庆等市破获千万元以上涉税案
件即达８起。２００２年，全省共查破涉税案件 １７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６２人，追缴税款
１２５１３万元。大庆市公安局破获的郑梓英、张岳兴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值７０２６万
元的特大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６人，追缴税款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４年３月，公安部、国家税务
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虚开货物运输发票和制售假发票等涉税犯罪专项整治行动的通

知》，要求从３月至１０月１５日，在全国开展集中打击行动。黑龙江省公安、税务部门迅速
开展行动，取得很大战果。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专项行动中全省共查破该类案件１８６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０６人，追缴税款８６５５万元。２００５年４月，在全省开展了以打击虚开发
票犯罪为重点的涉税违法犯罪专项斗争。全省共破获涉税案件１６８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３９
人，挽回经济损失９０２万元。

五是打击传销犯罪。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为了有效遏制非法传销犯罪活动的蔓延，以维护正
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的安定，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秋风战役行动的通知》，部署在全国

开展打击传销犯罪专项斗争。根据公安部的部署，一场集中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的“秋风战

役”很快在黑龙江省展开。针对传销犯罪活动向大城市周边市县转移的动向，及时将警力

集中到传销犯罪多发区域，并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和

非法资金外流。经过３个月的专项打击，到２００２年２月，全省共立非法传销案件１６９起，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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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１４５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５８人。非法传销犯罪活动在黑龙江省蔓延的状况得到有效
遏制。

六是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全省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案件７５起，涉
案金额达１３２５５８万元。２００５年１月，公安部下发《关于贯彻国务院部署开展打击侵犯商
标专用权犯罪山鹰行动的通知》。接到通知后，省公安厅立即对开展“山鹰行动”作出部署，

要求各级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切实查处侵犯商标专用权犯罪案件。在本次专项

行动中，哈尔滨市破获孙某某假冒注册商标４００多万元案，海伦市破获李某某假冒注册商
标２００万元案。全省共破获此类案件５起，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２０８万元。

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１９８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以三年为期，组
织三个战役，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以实现社会治安“两个见效，三个好转”的

目标。自此，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部署、指挥下，黑龙江省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开展

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１９８３年８月至１９８４年６月，开展了第一战役；１９８４
年８月至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开展了第二战役；从１９８６年３月至１９８７年２月，又进行了第三战
役。三个战役均收到了预期效果。

严打斗争第三战役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中央规定的包括流氓团伙分子，流窜作案分子，

杀人犯、放火犯、爆炸犯、贩毒犯、强奸犯、抢劫犯，拐卖妇女儿童、制黄、贩黄等七个方面的

犯罪分子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根据犯罪活动的新特点提出的五个方面的对象，特别是那些

滋扰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盗窃、流氓、强奸、抢劫等犯罪分子以及流窜

犯、赌头赌棍、重新犯罪的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打击的重点地区是３０万人口以上的
城市和铁路沿线的城镇、治安秩序不好的地方。这一战役共打了三仗。第一仗全省共收捕

各种刑事犯罪分子１１５７２人，其中８０％为盗窃犯罪，打掉犯罪团伙４６７人，成员２０９１人；
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２８０多万元。第二仗，全省共收捕各种刑事犯罪分子６８７４人，打
掉团伙３２８个，成员１６６８人；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３７８万余元。第三仗，全省共收捕
各种刑事犯罪分子１６８２人，打掉团伙５２７个，成员２５６５人；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９８１
万多元。整个第三战役共收捕各种犯罪嫌疑人３５２０７人，其中属于规定７种重点打击对象
的１７２７３人，内部职工犯罪１２７１７人。此外，收缴各种枪支７０９支、子弹１６４３１发、雷管
７５２１７枚、炸药２０４９１公斤，凶器２８３４１７件。经过“严打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严重刑事犯
罪，使全省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有效大幅度下降，社会秩序明显好转。据对９３０个乡镇调
查，治安秩序稳定好转的５７１个，基本好转的３２６个，不好的３３个。１９８７年５月８日，省委、
省政府召开全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表彰广播大会，表彰了在“严打斗争”中涌现出

来的３５０个先进集体和８５名先进个人。至此，历时３年多的“严打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严打”三个战役结束以后，省委、省政府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贯彻党中央

关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搞活，一手抓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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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犯罪的方针，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一如既往地抓好“严打斗争”。

１９８７～２００５年，根据全省治安形势的变化，持续开展了“严打”系列行动。
１９８７年，在全省开展了区域性打击流窜犯罪专项斗争。哈尔滨市于９月２５日至１１月

２５日，组织打击流窜犯、在逃犯专项斗争，破案２００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３００人。哈尔滨
铁路局公安部门在“五一”“七一”“十一”３个节日之前，分别组织打击流窜犯罪专项行动，
共抓获流窜犯１７６１人、逃犯９４人、其他犯罪分子４３１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１２６０起。
１９８８年５～６月，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扫荡“浮头货”（指登记在案未触动者）、破案会战、清缴
凶器、挖团伙端窝子和打击扒窃撬盗犯罪活动五个方面集中打击行动，共捕获犯罪嫌疑人

１３万多名，打掉犯罪团伙６８３个，收缴各种凶器１４３００件。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至７月１５
日、９月１５～２５日，在全省组织 ２次打击流窜犯专项斗争，共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２６０７７人，打掉团伙２１５７个，成员７６１６人。同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２５日，在全省开展了
以侦破大案要案为主攻方向的破案会战，共破获刑事案件１４１０２起，受到公安部五局两次
发来的贺电祝贺。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黑龙江省出现了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尤其重特大案件大幅度上升
的趋势。鉴于此，１９９１年５月至７月在全省开展了“破大案、抓逃犯”专项斗争，破获重特大
案件９４６６起，为上年同期的３倍。其中，破获重特大现行案件３３１１起，同比增长３４８％；
破获重特大积案３５０２起，捕获逃犯２４６４人，占１９８６年以来全部逃犯底数的４９％。１９９２
年３月２８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在全省开展为期３个月（４～６月）的“破大
案、打团伙”专项斗争。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多次组织不同规模、不同内容的专项斗争，集

中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在这次严打专项斗争中，全省共抓获各类人犯

１６０７０人，捕获逃犯４３７９人、流窜犯９３１人；打掉犯罪团伙２４２０个，抓获团伙成员８３００
人。当年１０月至翌年２月，又开展了打击流窜犯、追捕逃犯专项斗争，共抓获流窜犯１１７１
人、在逃犯１１０人，从中破案２３８２起。经过“严打”，全省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势头得到
遏制，１９９２年全省综合刑事发案数和重特大案件数分别比上年下降了２６９％和８２％。
１９９３年２月２７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电话会议，部署３～４月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

刑事犯罪“春季攻势”工作。在此期间，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亲自抓，广泛发动群众，并将各

项任务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和单位，责任落实到人，一包到底，直到抓出成效。在两个多月

时间里，全省共破获刑事案件５６９３起，其中重特大案件５４７起；打掉各种犯罪团伙１５１２
个，抓获团伙成员４０１４人；共抓获刑事犯罪分子１３１８８人。经过这次“严打”，有效地震慑
了犯罪，稳定了治安形势。同年１０月１５日，省委、省政府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宣布从１９９３
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１９９４年１月末，在全省开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百日攻坚战”，主要是挖团
伙、抓逃犯、攻大案、打盗车。在“百日攻坚战”期间，全省共打掉各种犯罪团伙４５００多个，
抓获团伙成员１４１３２人，追捕逃犯４８４８人，破获重特大案件１２７５９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
２１５３１人，缴获各种机动车２０４３台、军用枪６７支，收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１１２亿元。

１９９４年５、６月份，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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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中城市市区开展了局部“严打”斗争；９月以后，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严打整治”战
役。当年，全省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４７２５５起，捕获人犯２１７００人，依法判处有罪人犯
１９７２８人，收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１５亿元。１９９５年，在全省重点打击了涉枪暴力犯罪、
团伙犯罪、流窜犯罪和杀人抢劫、重大盗窃等犯罪活动。其中，在３～５月开展的为期１００天
的“春季严打攻势”中，破获重特大案件１４６１２起，收捕犯罪分子２０４１５人；打掉犯罪团伙
２６８９个，其中“刀枪炮”团伙５２个。

１９９６年４月，公安部召开“严打”工作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维护社
会治安、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指示，决定于第二季度在全国开展“严打”斗争。４月２４日，省
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严打”工作电话会议，部署在全省“严打”统一行动。当年，在全省开

展了多次“严打”统一行动，共破获重特大案件２５７９０起，比上年增加９６％，其中破获特大
案件比上年增加６１４％；共抓获犯罪嫌疑人４０６００人，其中逮捕１４４７０人，劳动教养７９１１
人，抓获逃犯４５９２人；打掉犯罪团伙５７３５个，抓获团伙成员１７８３４人，同比增加１５倍。
一批横行乡里、危害群众的流氓恶势力被铲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通过“严打”斗争，有效

遏制了突出的刑事犯罪活动，社会治安秩序出现良好局面，“哈洽会”等大型经贸活动安全

度过，群众普遍增加了安全感，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正气得到弘扬。据对１７个市、地、
系统随机抽样调查，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和比较满意的达到９７％。
１９９７年３～５月，在全省开展了春季严打整治行动，共破获刑事案件１２３８３起，其中大案

６３５４起。在当年冬季组织的严打统一行动中，成功地破获了五大连池市“１１·１５”持枪杀
人抢劫银行巨款案件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案件。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６月，在全省开展了以打击侵
财犯罪为重点的专项斗争，共破获刑事案件１５２５５起，打掉犯罪团伙２２８１个，收缴各种枪
支３９７９支，炸药１７５６公斤，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１１３２７万元。从当年１０月至翌年２月，
全面开展了打击走私、盗抢机动车专项斗争。此间全省共破获涉枪案件１０５７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１０７８名，缴获各种机动车１３３３辆。在公安部对此项工作的评比中，黑龙江省被列
为全国第六名，处于上游地位。

１９９９年，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庆典活动期间的绝对安
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先后开展了“破大案、打团伙、保平安”，“网上追逃”和“打恶除黑”专

项斗争。在５、６月份组织的“破大案、打团伙、保平安”专项斗争中，共破获案件５９２２起，打
掉犯罪团伙１２０３个，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１５８１人。在７、８、９三个月组织开展的全国性追捕
逃犯的专项斗争中，黑龙江省共抓获网上逃犯１３２２８人，其中，公安部督办的７４人，省督办
的４６７人，取得了全国第２名的好成绩。当年１１月末至翌年１月末在全省开展的以“打黑
除恶”为主要内容的扫荡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专项斗争中，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８９１个，破获
案件４０１４起，其中挖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５个，铲除恶势力犯罪集团１３３个。
２０００年１～７月，在全省开展了“四打一保”（打拐卖妇女儿童、打黑除恶、打逃犯、打犯罪团
伙，保稳定）专项斗争。其间，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１３１０起，打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团伙８２个，抓获人贩子７４４人，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２１０５名，沉重打击了拐卖妇女儿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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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活动，有效地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争取两年内使社会治安工作取得明显进步的目标。会议决定从２００１年４月
起至２００２年底，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严打”整治斗争。黑龙江省“严打”整治斗争从
４月１１日正式启动，至２００３年３月底结束，共进行了两年。期间，相继开展了“打黑除恶”
“治爆缉枪”、整治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追逃”“禁毒专项斗争”和打击“两抢一盗”、

冬季严打、夏季整治、重点地区整治、流动人口出租房整治、文化娱乐场所整治、大庆油田等

企业周边秩序整治、中共十六大安全保卫等一系列斗争和整治行动，取得显著成效。一是

有效遏制了刑事案件上升势头。２００２年全省共发刑事案件 １３５４９２起，比 ２００１年下降
１４％，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共发刑案１２３１１起，比２００２年同期下降４１％。这两年的刑事发案数
由“严打”前以两位数百分比增长变为呈下降趋势。二是沉重打击了严重暴力和多发性侵

财犯罪活动。在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中，使全省挂牌案件、杀人案件、绑架案件的破案率分别

达到７６１％、８０９％、１００％，比公安部确定的破案率分别高２６１、５９、２０个百分点。在打
击侵财犯罪方面，两年的破案率分别比上年增加８２％和４７％。三是涉枪涉爆案件得到有
效控制。两年“严打”期间，共收缴各种枪支４０６４９支，子弹２２万余发，炸药２０７５０９公斤，
雷管４１１０９６枚，导火索７５４６２米，黑火药１７３２公斤。全省涉枪涉爆案件与“严打”前两年
相比，公务用枪丢失、被盗案件下降５７％，持枪杀人案件下降５２％，查破非法持有私藏枪支
弹药案增加４３％。四是扭转了一批治安混乱地区的面貌。全省１０７个县、区共有重点整治
区域２７９处，重点整治单位１９４个。经过整治，９０％以上重点地区、部位治安秩序基本好转，
８０％左右重点地区、部位治安秩序根本好转。２００３年６月３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严
打”整治斗争总结表彰电视电话会议，表彰了在为期２年的“严打”整治斗争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１０９个先进集体和２１２名先进工作者，并批准在“严打”整治斗争期间英勇牺牲的７名
政法干警为革命烈士。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在全省开展了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战果。２００４年共破获现
行命案１９４５起，破案率为９１９％；破获积案１０１４起，为外省破获命案７０起；抓获命案在
逃犯１５６７人。２００５年共立现行命案１３４３起，破获１１４６起，破案率为８５３％。立案同比
下降２０５％，其中杀人案件立案９６９起，同比下降３０５％。是年，全省有８８个县（区）命案
全破，２２个县（区）未发生命案，分别占县（区）总数的４５１％和１１３％。通过“严打”斗争，
有力地震慑了杀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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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实施社会治安治理系统工程建设

为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黑龙江省全面推进了社会治

安的综合治理。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明确
提出，必须全党动手，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教育的、行政的、道德的、法律的、经

济的各种手段的作用，全面进行社会治安治理的系统工程建设。省委、省政府对综合治理

工程建设抓得非常紧，定期研究部署，提出阶段性的工作重点和具体要求。政法机关密切

配合，统一行动，不断把治理工作引向深入。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在全省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
项治理行动。１９８６年“五一”前，结合“严打”第三战役在全省开展了以盗窃犯罪为重点的
专项斗争，全省共捕获人犯２１３５人，其中大部分是盗窃犯罪分子；在破获的１３０６起刑事案
件中，涉盗案件９１２起，占破案总数的６９８％。１９８８年，先后开展了４次专项行动，重点打
击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盗窃、抢劫、强奸、杀人、流氓滋事等犯罪活动，共捕获各类犯罪分子

２２０５０人，打掉犯罪团伙１５７６个、成员５３０６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１９６７３起，其中重大案
件７１０５起。通过专项打击，全省社会治安出现了趋稳好转的局面。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省政府制定了《黑龙江省整治社会治安系统工程方案》，提出整治社会治

安的总体目标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共管，全民动员，奋战一年，创造全省政治安定、

治安稳定、秩序良好的“小气候”。《方案》还确定了预防和制止突发事件，遏制特大、恶性、

暴力案件和“扫黄打丑”、消除“六害”等６项具体目标。同年１２月１１～１３日，省委、省政府
召开全省整治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为期一年的整治社会治安总体战。省委

副书记、省长邵奇惠在会上发表《积极投身于整治社会治安的斗争》的讲话。会议宣布了

《黑龙江省整治社会治安总体作战方案》，决定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９９０年末，把整治社
会治安作为全省的一项重点工作认真抓好。要求贯彻执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

齐抓共管的局面，并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实行群策群力，群防群治。１２月２７日，省政府向
全省人民发出公开信，号召全省人民积极投入整治社会治安的斗争，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标本兼治，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奋战一年，使黑龙江省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成为全国社

会治安比较好的省份之一的奋斗目标。１９９０年１月８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整治社会
治安电话会议，对“总体作战”的第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２月２３日，省委、省政府批准《黑
龙江省整治社会治安第二步工作安排》，在全省开始进行第二步整治工作。３月１０日，省政
府再次发表致全省人民公开信，号召全省人民再接再厉，积极参加整治社会治安工作。同

年５月，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在整治社会治安中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的
意见》，明确提出在整治社会治安中实行领导责任制度。５月２９日，省委、省政府再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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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整治社会治安工作电话会议，强调认真贯彻整治社会治安总体作战方案，把整治工作

引向深入。７月２５～２８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对整治社会治安第三步工
作进行了部署。到当年１０月末，全省共抓获各种犯罪分子３６１６９人，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２２０２个，抓获团伙成员７４２２人；全省共判处人犯１５７１０人。１２月１２日，省委、省政府发
表致全省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全省人民再接再厉搞好社会治安工作。进入１９９１年，省
委、省政府继续组织开展了整治社会治安工作。到当年８月，黑龙江省整治社会治安总体
战实现了预定目标，完美收官，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显著的省份之一。期间，全

省建立起一支数十万人的防范队伍，在预防、发现、控制、打击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省共排查化解各种纠纷１２万余件，其中近９万件解决在基层。经过一年多的总体作战，
遏制了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势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１９９１年比１９９０
年下降了１４１％，其中重特大案件下降６９％。直接威胁群众切身利益的多发性案件明显
减少，其中入室盗窃案下降１７８％。通过加强教育改造工作，失足青少年停止犯罪率达
８０％以上，改好率达６０％以上；“两放人员”改好率达９５％以上。同时，治安管理工作得到
强化，加强了流动人口和枪支、爆炸物品的管理，加强了对公共场所和特种行业的治理整

顿，查禁和取缔了卖淫嫖娼、吸毒、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经过综合整治，全省治安稳定面

增加了１０个百分点；整治前７０％的群众对社会治安不满意，整治后表示满意、基本满意的
群众达到８０％。

二、构建“打防控一体化”治安体系

１９９２年８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
个决定精神，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黑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强调社

会治安治理工作要在“治本”上下功夫。同年９月１５日，省政府印发《黑龙江省实施中央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定〉细则》。《条例》和《细则》的相继颁

布实施，使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经常化。各地在治理工作中，一方面加

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参与意识和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加强组织队伍建设，建立有效的

防范网络。１９９３年８月，省公安厅召开全省民警巡逻体制和指挥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推广
了哈尔滨市建立民警巡逻体制的经验。此后，在全省部分城市开始建立以易发案部位为重

点，繁华街道为线，派出所辖区为面，点、线、面结合的巡逻网络。１９９４年，省委、省政府在全
省推广了绥化地区“三联两全”（即：建立民警联防区、治安联防队、１０户义务联防组和全方
位控制、全天候看护）的社会化防范工作经验；在１０个大中城市普遍建立了点、线、面结合
的巡逻网络；并在各地普遍建立了外来人口管理机构，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为了做

好“两放人员”的帮教工作，全省各个市地都建立了帮教工作网络，并创办了安置“两放人

员”的经济实体，使“两放人员”的安置就业率达到９０％以上，“两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一直
控制在４％以内。同时，各地注重对待业人员、个体业者、暂住人员等进行法制教育；在各个
中小学普遍设立了法制课，坚持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使“双差生”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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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正式提出，要在全省大中城市构建“打防控一体
化”治安体系，具体内容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牵头，调动公安政法部门及社会各界力量，综合运用打击、防范、控制等多种手段，建立起

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起作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反应快速、打击有力、防范严密、控制

有效的工作机制。从５月开始，省综合治理办公室会同哈尔滨市综治委在南岗区进行了
“打防控一体化”建设的试点工作，总结了５条经验，即：党政群齐抓共管，形成综合责任链
条；刑户巡三警联手，形成“３１１３”警备体系；打防控并用，形成围剿犯罪之势；警企民携手共
建，形成安全创建热潮；产服管紧密结合，形成新型治安产业。在试点期间，南岗区的刑事

发案数同比下降了３８４％，破案率提高了２４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各地也都启动了“打防
控”建设，牡丹江市阳明区、宁安市，绥化地区绥化市，鸡西市成子河区等都取得构建“打防

控一体化”的初步经验。１９９９年１月，省委、省政府在哈尔滨市召开全省“打防控一体化”
建设现场会，推广了南岗区的经验。同年１０月，中央综治委在哈尔滨市召开全国部分城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座谈会，向全国推广了黑龙江省在大中城市推行“打防控一体化”建

设的经验。

１９９９年１月，省综合治理办公室开始在绥化地区进行“１５４工程”试点。所谓“１５４工
程”，即围绕一个目标———维护社会稳定；采取５项措施———强化以治安区为基本单位、以
公安司法机关为骨干的打击力量，强化以１０户联防为基本形式、以专兼职治安员和民兵小
分队为骨干的治安联防队伍，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配套组织建设，提供以“１４８”法律服务
热线电话和社会联动为重点的法律服务，建立以职责明确、管理规范、奖惩严明为主要内容

的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四个体系———以县乡（镇）综治委为龙头的组织领导体系，以“１１０”为
指挥中心的三警（刑、户、巡警）合一、整体作战的快速反应体系，以整治治安混乱村屯为突

破口的“创安”工作体系，以特殊群众为重点对象的管理教育体系。试点期间，绥化地区刑

事发案数比上年同期下降１４８％。同年１０月，省综治委召开全省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绥化现场会，总结推广了绥化地区在农村实施“１５４工程”的经验，明确了新形势下解决农
村社会治安问题的途径和基本任务。２０００年，全省各地把“打防控一体化”和“１５４工程”建
设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线来抓。８月，省综治委召开全省“打防控一体化”和
“１５４工程”建设经验交流会，研究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实现“领导责任社区化、打击
犯罪主体化、工作机制网络化、治安服务产业化、治安管理群众化、综合治理法制化”的工作

目标，要求把“打防控一体化”和“１５４工程”建设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通过连年不断地努
力，已在全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打防控一体化”治安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已经覆

盖到全省各个角落，为保持良好社会治安秩序提供了保障。

三、开展创建“平安小区”“平安龙江”活动

在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加强基层的治理工作。１９９５
年，在全省开展了建设“平安小区”活动，将城镇社区和农村村屯划分为若干小区，制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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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区”标准，提出创建措施和要求。各地普遍建立了专兼职和义务治安队伍，并实行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状制度，省、市（地）、县（市）、乡（镇）党政一把手为本级本地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第一责任人，层层签订责任状，对达到治理标准的给予表彰，对达不到治理标准的实

行“一票否决”。１９９６年，“平安小区”建设继续推进，并重新规划了小区布局和规模，全省
共划定５８２１个小区，到年底已有２４２０个小区达“平安小区”标准。同时，在农村建立警民
联防区４１３４个，治安联队１３０６３个，义务联防组１５万个。１９９７年在全省规划小区（村镇）
２９２１８个，其中小区 ８４９４个、村镇 １５７２４个，当年达到县市级安全文明标准的小区达
６８％、村镇达４７％。全省有６０个县（市）开通了“１１０”报警系统，建立警民联防区５５４１个，
有专职治安员２８万人，兼职治安员６６万人。在全省建立流动人口管理站１２００多个，配
备专兼职管理人员５０００多人、协管员１５万人；形成了派出所、居（村）委会、租房户主三结
合的流动人口管理网络。在创建“安全小区”活动中，各级党政、司法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

群团组织积极参与创建活动，全面加强了村党支部、居（村）民委员会、治保委员会、调解委

员会和群防组织建设，在全省逐步形成了有效的安全防范网络。截至２０００年底，在全省创
建安全小区（村屯）活动中，已有９５％的小区（村屯）建立了管理委员会，有９３万人直接参
与“创安”的具体工作，有８７％的小区达到县以上机关制定的“创安”标准；在全省划定的单
位（市场、街道）中，已有７４％建立了“创安”机构，并有办公场所，５万多人直接参与具体工
作，其中有７３％的单位达到“创安”标准。
２００４年１月９日，省委召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开展为期３年的创建“平安龙

江”工作。６月２０日，省委、省政府正式下发《黑龙江省创建“平安龙江”活动实施方案》。７
月２６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平安龙江”建设哈尔滨现场会，对创建“平安龙江”活
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到当年底，全省规划创建的安全小区（村、单位）已有７０％达到县级
以上创建“平安”的标准，有２７％的县（市、区、局）实现了“平安”目标。全省城镇共设立社
区警务室３１９６个，农村设置警民联防区工作室５５３７个；有２２万余名公安干警在抓治安
防范工作，占公安干警总数的１／３。全省共建立治安联防队８万个，有专职治安员３４万
人；建立义务联防组１５万个，有兼职治安看护员１８万人、义务看护员３５万人，形成了覆盖
全省的治安防范网络。全省设立流动人口管理站３２３９个，选聘协管员１２万余人。在全
省统一组织了２次调查清理出租房屋专项行动，登记暂住人口１４０余万人次、出租房屋１９
万余间，获得破案线索１５万余条，破获命案７４５起，抓获命案嫌疑人８８３人。此外，在全省
城乡安装了大量监控设施，提高了防控能力。加强了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教育帮助，并采取

措施帮助他们就业，使这些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控制在３７％以下。
２００５年６月５～６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平安龙江”建设工作会议，命名表彰

了４５个平安县（区、局），并对进一步做好“平安龙江”建设工作进行再动员和再部署。会
后，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平安龙江”建设工作的意见》，将

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市（地）和省直有关部门。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

各具特色的平安创建活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伊春、黑河、大兴安岭等市地把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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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对市民公开承诺实现“平安”的目标。省委、省

政府在全省推广了克山县整合乡镇机构、条块紧密结合；望奎县村屯引进治安承包、市场引

进保安力量、防范引进保改机制、农户引进技防设施等经验。充分调动部门、行业的创建积

极性，不断扩大了平安创建工作的领域和覆盖面。教育部门牵头开展了创建“平安校园”活

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牵头开展了创建“平安市场”活动，建设部门牵头开展了创建“平安工

地”活动，民政部门牵头配合街道开展了创建“平安社区”活动，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开展了创

建“平安交通”活动，旅游管理部门牵头开展了创建“平安旅游”活动，妇联组织牵头开展了

创建“五好家庭”活动等等。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龙江”建设中普遍受益。

第四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节　加强领导与制定实施规划

一、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黑龙江省在进行“四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不断加

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坚持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思想道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教育，大力弘扬创业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持续开展创建精神文明单位活动，培养

了大批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１９８６年９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和要求。在同年１２月召开的学习贯彻中央《决议》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五届六中全会，强调
要改善和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１９８７年３月，省委决定将省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委员会更名为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副省长黄枫为主任。１９８８年初，在省政府成立精神
文明建设办公室，作为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同年８月，省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抓住影响改革开放的突出问题，充分

利用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各种形式的自我教育，加强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

１９９０年，为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省委决定由省委副书记周文华任省精神文明建设
活动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３年３月，省委副书记单荣范接任省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委员会主任。
１９９４年１月，省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精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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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范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全国和全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刻，一系

列新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必然涉及地区、部门、人员之间的利益调整，这个时候，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务求实效。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多年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和分析所面
临的新形势的基础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

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等。为了加强对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以更好地贯彻中央《决议》，省委进一步调整充实了省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并将其更名为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省委书记岳岐峰任主任。在当

月召开的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岳岐峰就发挥各级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的作用，进一步开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作了讲话。他提出，要认清形势，

坚定信心，增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一把手

抓两手”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要拓宽视野，调整思路，加强宏观指导与协调，履行好

各自的责任；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在推进工作落实上下功夫。１９９７年，省委、省政府明确
提出，要把两个文明建设的实绩作为考核、评价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政绩的标准，各地、各

部门都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办法，从而在全省形成了一个“一把手抓两手”、班子成员“两手

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齐抓共管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１９９９年２月，省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杨

光洪在讲话中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精神文明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继续围

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努力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在２００５年５月召开的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
文明委主任刘东辉对继续做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提出要求：加强领导，提高组织协调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能力；拓展领域，提高指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能力；加

强调研，提高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新能力；健全机制，提高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规范运行能

力；齐抓共管，提高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能力；加强培训，提高全面驾驭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二、制定和实施精神文明建设规划

１９８６年９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发表以后，
中共黑龙江省委迅即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央《决议》，研究贯彻《决议》的措施。会议要

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讨论这个决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领会这个

纲领性文件的精神实质。同年１２月，省委召开五届六次全委会议，在学习领会中央关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基础上，讨论制定了《黑龙江省“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实施要点》。《实施要点》共１０个部分：（一）用决议精神统一思想，明确精神文明
建设的基本任务；（二）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省各族人民振兴中华、振兴龙江；（三）不

断更新观念，促进改革开放；（四）加强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五）深入进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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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法制、纪律教育；（六）加速发展教育、科学事业；（七）加快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八）净化、绿化、美化生活环境；（九）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十）改善和加强党对精神

文明建设的领导。省委全会之后，省委将《实施要点》印发全省，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继续深

入学习中央《决议》的同时，结合本《实施要点》和本地、本单位实际，搞好具体规划，抓紧落

实，年年要有新发展。省委还要求选好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在城市以加强职业道德

为重点，在农村以文明村镇建设为重点，有的放矢地进行工作。１９８８年８月，省委、省政府
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

素质，为黑龙江省经济振兴创造条件。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中央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工作会议。之后，省委常委会听取了有
关部门关于全国会议精神和贯彻意见的汇报，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

门，再接再厉，通过贯彻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工作会议精神，把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活

动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省委常委会议还提出，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本省“八五”计划和

今后１０年发展规划。据此，省主管部门着手拟定“八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１９９２年
２月，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准《黑龙江省“八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并印发全
省组织实施。《规划》总的要求是，精神文明建设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突出思想

道德教育，精心组织活动，广泛吸引群众参加，为保证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开放、振兴龙江经

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发布后，中共黑龙江省委于１２月召开七届六次全会，学习贯彻
中央决议精神，讨论通过了《黑龙江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议〉的实施意见》和《黑龙江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九五”规划和２０１０年
远景目标纲要》。《纲要》内容共七个部分：（一）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奋斗目标；

（二）扎实有效地开展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三）加强道德建设，

形成健康良好的社会风尚；（四）贯彻“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加快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发展步伐；（五）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六）切实增加投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一步

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力度。中央《决议》和省的《规划纲要》的贯彻实施，有效地推

进了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为提高全省公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维护社会稳定，加

快黑龙江省工业基地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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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加强思想道德和理论教育

一、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

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

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简称“四有”）的社会主义新人。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省委在哈尔滨召开思想政治工作岗位责任制经验交流会。会上着重介绍和推广了哈尔滨

铁路局两年多来实行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的系统经验。该局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及时、实

在，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１９８６年３月８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第二批省级文明单位命名大会。会议提出，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思想

政治工作、“四有”教育摆上重要位置。同年４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全省各条战线先进人物
“四有”教育报告团在哈尔滨和其他一些城市做报告，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省引起很大反

响。５月２０日，省委副书记、省长侯捷在向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大力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搞好“四有”教育作为当代和今后一个时期思想政治

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基本内容。

１９８７年初，针对黑龙江省大学生思想受南方学潮影响而出现波动的情况，省委组织教
育部门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到大专院校，宣讲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使学潮事态没有扩大。６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委员会党组下发《关于贯彻〈中共中
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的意见》。１９８９年“六四”政治风波
前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高校负责人、政工人员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多次深

入到高校院系和班级，与学生座谈、对话，宣传中央的重大决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维护了大局的稳定。１９８９年８月，黑龙江省企业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现
场会在大庆市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深入学习中共十三届四

中全会精神，突出抓好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继续开展以振兴龙江、创业建功为主题的竞赛活

动。省委副书记王海彦在会上作了题为《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把青年团办成共产

主义大学校》的讲话。

１９９０年３月，省委宣传部、省计划委员会、省总工会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委、全国总
工会《关于在企业职工中进行基本国情与基本路线教育的通知》，并编写下发了系统教育教

材。此后，在全省工矿企业职工中广泛开展了基本国情、基本路线的“双基”教育和争做“四

有”新人活动。同年１０月，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高校工委和省教委联合召开全省高校党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要求高校党委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切实做好师生的

思想政治工作。

１９９１年１月，省委下发《关于在全省农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通知》，指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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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主要任务是：（１）进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
的思想教育，提高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２）进行以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兴农
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发动，推进农业发展规划的全面实施；（３）进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
级组织建设，巩固基层政权；（４）进行以综合治理为目标的各项制度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和
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通知要求，要坚持思想教育为主、正面教育为主、自我教育为主的原

则，严格执行政策。通知强调，开展思想教育要坚持突出重点，切实加强薄弱环节的工作；

坚持以虚务实，认真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切实保证质量，防止走过场。为加强对该项工作

的领导，省委成立了以副书记周文华为组长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领导小组。各地、市、

县、乡（镇）也都成立了由党委负责人牵头的领导小组。全省乡以上机关共抽调３３万多名
干部组成工作组进村。初期全省开展教育活动的村共５８２３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３８％，
其中贫困后进村２９８２个。到当年底，全省已有４９％的村结束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
１２月，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通知》，要求其余村在１９９１年冬
至１９９２年春进行。１９９２年７月，省委农村社教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提出，在农村社教
中要深入宣传贯彻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坚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修订完善本地奔小康规划；巩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

农村村级党组织配套建设，为奔小康培养造就大批骨干群体，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党政一

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１９９２年底，全省农村社教活动基本结束。通过历时近两年的全省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为农村的改革、发展提

供了思想政治保障。

从１９９１年６月开始，在全省广泛开展了向苏宁烈士学习的热潮。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１日，
人民解放军驻哈某部团参谋长苏宁组织部队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时，一位新战士投掷失

手。在手榴弹即将爆炸的关键时刻，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５名战友的生命安全，苏宁毅然
用双手捧起手榴弹准备掷到安全地带，然而却在他的手中爆炸，他被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

于４月２９日光荣牺牲。同年６月１日，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开展
向优秀共产党员苏宁烈士学习的决定》。一个学雷锋、学苏宁的热潮随即在全省展开。

１９９３年２月，中央军委授予苏宁“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荣誉称号。３月２日，哈尔
滨各界代表在省展览馆中心剧场隆重集会，纪念学习雷锋活动开展３０周年。会上宣读了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８１０３２部队和团省委联合发出的《关于表彰学雷锋学苏宁活动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共有３３个先进集体和２５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此后，学雷锋、学
苏宁活动在全省更加广泛深入、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有力地推进了黑龙江省精神文

明建设。

１９９４年８月，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后，中共黑龙江省委于９月２０日
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对在全省实

施爱国主义教育作出部署。同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命名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决定》，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察黑龙江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铁人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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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纪念馆、中俄瑷珲条约签约地等１５个单位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９月２２～２３
日，受省委、省政府委托，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委员会、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在佳

木斯市召开全省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现场会，推广佳木斯市第一中学开展以爱国主义为重

点的“五心”（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

教育的经验。会后，很快在全省掀起了学习这一先进典型经验的热潮，把以爱国主义为中

心的思想教育活动引向了深入。到１９９５年底，仅苏宁烈士纪念馆一处教育基地就有６０余
万青少年前往参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１９９５年４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
于在全省开展国旗教育活动的通知》。随后，省委宣传部在全省各地陆续开展了“国旗在我

心中”征文活动、全省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演讲比赛和“爱我龙江、做四有新人”读书活动、

文化扶贫的“万村书库”活动等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在活动中，有３５２人受到省和国家
的表彰，青冈、桦南的读书用书活动受到国家的表彰。

１９９６年２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委宣传部、省经贸委《关于贯彻〈中央宣
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思〉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

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实施意见》提出，深化企业改革，加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和改

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广大职工强化改革意识，统一思想认

识，振奋精神，增强信心，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保证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要围绕生产经营，

适应企业改革，针对职工思想实际，开展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要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

式方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贴近生产，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尊重人、关心人，使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人心；要坚持齐抓共管，党政工团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齐抓共管的

格局，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贯穿到改革的全过程，做到同步管理；

要从企业实际出发，合理设置政工机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需经费，按本企业年度标准工

资总额的０５％～１％列入企业财务计划，由党委掌握使用，组织动员广大职工为实现全省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１９９８年８月，省委宣传部、省经贸委决定
在全省开展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和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评选活动，
并从中评选出若干标兵企业和标兵个人。经过评选，省委宣传部、省经贸委决定授予北钢

有限公司等１０个单位为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度黑龙江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标兵单位荣誉称号，
授予哈尔滨制药总厂等４６家企业为黑龙江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荣誉称号；授予薛通
启等１０名同志为省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标兵荣誉称号，授予赵敬良等４８名同志为省优秀
思想政治工作者荣誉称号。

１９９８年初，省委宣传部召开国有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对进一步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维护稳定、深化改革提出建议和对策。会上，介绍推广了北钢集团实施“凝聚力工程”和黑

化集团“以五靠促五变”（即靠“焦炉精神”重新崛起，促进职工精神面貌变；靠钢班子铁队

伍决胜市场，促进企业在市场中的形势变；靠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形象变；靠思想政治

工作，促进干部职工观念变；靠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促进职工对企业的感情变）的经验；宣

传推广了大庆石油管理局开展学（学理论、学科技、学新时期铁人王启民）、算（算个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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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贡献账、挖掘效益账）、做（为二次创业做贡献）活动的经验。上述经验的推广，进一步活

跃了全省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为

企业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

２０００年９月，为贯彻落实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省委书记徐有芳在

会上做了题为《适应新形势，加强紧迫感，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讲话。会议研

究分析了当前全省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了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和措施，研究制定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讨论稿）》。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思想政

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培养和造就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推动“二次创

业”的伟大实践。１０月１９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正
式下发。《决定》对新时期如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２００１年
以后，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省委《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了

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并结合本地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认真

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有

成效。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加强和改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政治环境，

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

１９８６年初，省委宣传部根据全国理论工作座谈会精神，对全省县处级以上干部分期分
批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培训。每期培训时间一个半月，培训学习内容以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为主，结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到当年底，培训班共办

了６６期，轮训县处级以上干部２万多人。同时，在全省干部中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学习，各级党委共举办县处级以下干部培训班２５４期，有３６万多名干部参加了经济理论
学习。１９８７年３月，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本书。省委宣传部与省委组织部、省

委党校联合举办了３期厅局级领导干部读书班，集中学习两本书。各级党校也都举办了读
书班，分期分批轮训党员干部。同年４月，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共同举办全省在职干部
马克思主义理论正规化教育学习电视表彰大会，有７０个先进集体，３０８位优秀学员、先进班
组长、先进理论教育工作者受到表彰。

１９８９年，中共中央向全党干部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号召。据此，省委于１９９０年
初发出《关于全省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知》，要求在学习中要分层次确定学习

·６３３·



第四篇·政治与法制建设　

内容，县处级以上干部主要学习经典作家的原著，重点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科以下干部以中

宣部编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为基本教材。《通知》还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哲学学习当

作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党委书记要拿出相当精力抓学习，

要有一名副书记或常委分管这项工作。《通知》下发后，全省广大干部学哲学活动在各级党

委的领导下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１９９１年，省委宣传部组织全省１１０万县处级以下干部参
加了学哲学考试，２３０名厅局级干部参加了学哲学考核。当年９月，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
团联合召开全省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结表彰大会，来自全

省各条战线的１０８个先进集体和２７６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是全省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的通
知。通知指出，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这一战略任务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省

委决定从现在起，要把组织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放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理论教育的主要地位。通过学习进一步统一全省党员干

部、群众的思想，增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团结一心，扎实工

作，为推进黑龙江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同年１２月，省委举行了学
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大型报告会，省委书记孙维本结合自己学习的体会，深刻阐述了学

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重要意义，学习中应把握的精神实质以及应弄清的几个问题，并

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随后，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

联合举办了全省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理论骨干培训班。翌年３～５月，省委宣传部又
会同有关部门举办了５期厅局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为广大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培养了骨干和带头人，推动了全省学习热潮的形成。

１９９５年６月，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印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通知》的安排意见，指出：（１）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引导党员干部认真
领会中央《通知》精神，通过学习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

质，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２）深刻领会基本观点，在掌握精神实质上
下功夫；（３）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４）加强对学习的组织领导。为更好地落实
中央通知和省委《安排意见》的有关要求，省委宣传部举办了全省宣传部长学习《邓小平同

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读书班。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学习宣传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环节来抓，紧密联

系改革、发展的实际，不断把学习引向深入，使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明显提高。

１９９７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载入新修正的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
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１９９８年６月，省委印发《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决定》，指出，加强理论学
习的关键是学好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二次创业”的伟大实践。同年７月，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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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的通知》，强调用

邓小平理论武装全省干部群众的头脑，为实现“二次创业、富民强省”宏伟目标提供理论支

撑。之后，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

２０００年２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出席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以讲学习、讲
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即：我们党在７０多年的历史中，“总是代表着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５月，江泽民在江
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同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

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８
月，江泽民在黑龙江考察工作时，专门听取了基层代表关于“三个代表”在基层党组织落实

情况的座谈汇报。他在听完汇报后讲话强调，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要重在实践和落实。他明确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最终要体现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上来。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发表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结合实际进行了认真学

习，并要求正在进行“三讲”教育的单位，都要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三讲”教育

的重要内容；要求各级领导班子都要把实践“三个代表”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省

委重点抓了“三个代表”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２０００年冬季开始，用２
年时间在全省县（市、区）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期间，省委总结推广了绥化市农村党组织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建立党员服务队的做法。他们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中，开展了“一个党员包

１０户农民”的活动，通过党员的模范行动带领广大农民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
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做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基层的生动体现，受到了广大

农民的热烈欢迎。

２００２年４月，省委书记徐有芳在中共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我们
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

群众，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

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巩固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同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共十六
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被确定为党必

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黑龙江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贯彻中共十六大精

神，进一步形成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热潮。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６日，省委召开中央宣
讲团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报告会。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组部

副部长李景田作宣讲报告，省委书记宋法棠主持报告会。现职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哈

中省直单位负责人及各界代表参加会议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的举行进一步推动了干部群

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学习。２００４年２月召开的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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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引导和激励全省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全省学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动已成为“二次创业”的强大推动力量。

第三节　弘扬革命创业精神

一、大力提倡弘扬“四大精神”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和突破高寒禁区精神（简称“四大精神”），是黑龙江

省人民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业时期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四大精神”的基本内涵包
括：立足本职、为国争光的爱国敬业精神；不怕困难、拼搏实干的艰苦创业精神；解放思想、

敢闯敢试的开拓进取精神；胸怀全局、兴国富民的顾全大局精神；不图名利、忘我工作的无

私奉献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省委、省政府一直重视提倡发

扬光大革命创业时期形成的这“四大精神”，使之成为实现“二次创业、富民强省”宏伟目标

的强大精神动力。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省委五届六次全会讨论通过的《黑龙江省“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实施要点》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省人民要继承和发扬当年石油工人会战大

庆、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林业工人挺进大兴安岭的艰苦创业、勇于奉献的光荣传统。这

一要求成为全省人民完成“七五”计划的力量源泉。１９８９年７月，省委书记孙维本到大庆调
查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情况时，概括了大庆的５条经验：一是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工
作放在重要位置上；二是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三是始终坚持

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成果一起要的思路；四是始终保持一支稳定精干的政工队伍；五是始

终注意培养、发扬企业精神，坚持用大庆精神武装和教育一代又一代的石油工人队伍。他

要求在全省推广大庆的经验。同年８月，黑龙江省企业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在大庆
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王海彦在会上做了题为《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把共青团办成

共产主义大学校》的讲话，强调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大力宣传和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１９９０年２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大庆期间，为大庆题词：“发扬大庆精神，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他说：大庆创造的精神财富，我们

应当十分珍惜。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需要发扬大庆精神。

铁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石油战线要学习，全国的工人都应该学习，

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庆精神。省委认真学习了江泽民讲话精神，并对

在全省贯彻讲话精神作出具体部署。３月，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学大庆精神宣传报道
的通知》。４月，《黑龙江日报》发表题为《学大庆精神》的评论员文章，提出，学习发扬大庆
精神，就要像大庆人那样，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职工，加强思想政

·９３３·



黑龙江省志·总述

治工作，大力提倡“为国争光”“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私奉献”，把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

热情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成为自觉行动。大庆人在弘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方面走在

了全省前头。多年来，大庆坚持用创业革命精神教育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少年，培养出一批

新时代“铁人”。为使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发扬光大，大庆树立了１２０５钻井队第１２任队长
申冠等１０个先进典型，在全市形成了学先进赶先进的浓烈气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促进了大庆物质文明建设。大庆油田原油产量一直保持在年产５０００万吨以上，为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黑龙江日报》发表题为《北大荒精神世代相传》的社论，指出，北大荒精
神是延安精神和南泥湾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大公无私思想境界和革命英雄主义的

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反映。黑龙江垦区广大职工坚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

拓荒者的革命精神，他们把弘扬北大荒精神同加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造就“四

有”新人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垦区的二次开发。１９９１年，地处穆棱河中游流域的八五七农
场，在穆棱河水位急剧上涨、严重威胁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刻，在投入数十万

元的物资顽强与洪水激战６昼夜后，坚决执行上级炸坝泄洪命令，全场１３个生产队的２６００
多人撤离家园，麦豆绝产１８万公顷。他们用牺牲局部为代价，使６个农场及虎林县６个镇
１７３万公顷农田和１６５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除了水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顾全大局的
精神。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省委七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提出，为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步
伐，要大力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会后，全省各条战线广泛开展了弘扬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建功立业活动，结合本企业、本单位实际，把弘扬“三种精神”

贯穿到了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１９９５年９
月，省委在大庆市召开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突破高寒禁区精神座谈会。

省委副书记单荣范在讲话中提出了进一步弘扬“四大精神”，再现黑龙江辉煌的任务和要

求。会议总结交流了各条战线２０多个弘扬“四大精神”，开展建功立业活动的典型经验，促
进了“四大精神”在全省的进一步弘扬光大。

１９９６年２月，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弘扬以爱
国敬业、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基本内容的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北大荒精神，开发大小兴安岭的战严寒、破禁区精神，使之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同年１２月召开的省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再一次强调要
弘扬革命年代的优良传统和开发建设时期形成的“四大精神”。这次全会第一次把“四大精

神”概括为“爱国敬业、开拓进取、艰苦创业、顾全大局、多做贡献”。１９９８年４月，中共黑龙
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搞好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的宏伟目标，并明确提出要实

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弘扬“四大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激励人们艰

苦奋斗、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十五”期间，省委、省政府继续把弘扬“四大精神”作为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推进了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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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奉献社会的时代精神

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政府在大力提倡弘扬革命创业精神的同时，积极培养为改

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在全省组织开展向那些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一心

为民的先进典型人物和先进典型集体。１９８６年４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委员会联合作出
《关于向献身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黄恒星同志学习的决定》。黄恒星是林口县五林镇中学

教师，工作勤勤恳恳，因积劳成疾，为教育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１９９０年７月，省委、省政
府、省军区作出《关于向“无私奉献的好党员”李玉安同志学习的决定》。李玉安是巴彦县

兴隆粮库退休工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大功，曾受到作家魏巍写的著名通讯

《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高度称赞。几十年来，他隐姓埋名，勤勤恳恳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连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他的事迹被媒体披露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也成为全省人民景仰的英雄。１９９１年６月，省委作出《关于向优秀党员干部李万仁同志学
习的决定》。李万仁是大庆石油管理局公路工程公司经理，他一心为公，艰苦奋斗，无论被

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或到哪里工作，都能使那里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为广大党员干部树

立了学习的榜样。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作出《关于在全省开展学习王艳春烈
士活动的决定》。王艳春是绥化市双河镇双河村农民、个体劳动者，在与歹徒搏斗中光荣牺

牲，年仅２７岁。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哈尔滨市申办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获得成功。此后，在国家体委和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始了第三届亚冬会的筹备工作。到１９９６年２月亚冬会开幕前
夕，为大会建设的５１个项目全部达到正常运行状态，交通、通信畅通无阻，接待服务、医疗
卫生、安全保卫等为大会服务的人员也都全部到位，第三届亚冬会的筹备工作全部按计划

完成。２月４～１１日，第三届亚冬会在哈尔滨市举行。亚奥理事会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对
为这次亚冬会圆满成功作出贡献的黑龙江省全省人民表达了感激之情。在省委、省政府于

２月１６日召开的第三届亚冬会总结庆功大会上，省委书记岳岐峰发表了题为《发扬亚冬精
神，振奋全省经济》的讲话，号召全省人民大力弘扬亚冬会精神，为重振黑龙江雄风作出更

大的贡献。从此，亚冬会精神又成为继“四大精神”之后，黑龙江人民创造的又一精神财富，

是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又一体现。

１９９５年１月至４月，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组织东莱派出所先进事迹报告团，先后到省直
机关及哈尔滨等大中城市作巡回报告。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莱派出所是一个３０年
如一日勤政爱民的先进集体，是全国公安战线的一面旗帜，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

德成为全省政法战线和全省人民学习的榜样。１９９６年５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向
全国优秀工人、劳动模范孙俊福同志学习的决定》，很快在全省掀起了向造林模范孙俊福学

习的热潮。同月，省委组织了由１０余名英模组成的“艰苦创业、奉献人生”报告团，到全省
各市地作巡回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促进了爱祖国、爱家乡、建龙江竞赛活动的深

入开展。１９９７年，省委决定，大力宣传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人民好法官王恩广、新时期铁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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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民、保一方平安勤政为民的东莱派出所等２０多个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先进典型个人和
典型集体。通过广泛开展向这些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学习的活动，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

使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不断成长起来。

１９９８年夏秋之交，黑龙江省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灾害。在中
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全省军民

团结奋战，最终战胜了洪水，并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抗洪斗争中形成了“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这是在新时期全省人民

创造的又一宝贵精神财富。抗洪斗争结束以后，省委、省政府通过组织抗洪英模事迹报告

团、演讲团，举办抗洪图片展览、创作和演出抗洪文艺作品、文艺节目等形式，大力宣传抗洪

精神，使之成为全省人民在“二次创业”中新的强大精神动力。

２０００年２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向砍树英雄、种树模范马永顺同志学习的决定》。
马永顺１９４８年到黑龙江铁力林业局当伐木工人，曾创造了手工伐木年产量１２００立方米的
全国纪录，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等。１９５９年他在参加全国群英会时，受到周恩来总
理接见。他牢记周总理“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嘱托，伐木时采育结合，利用业余时间栽

树，到１９８２年退休时，已栽树２４０００多棵。退休后，每到造林季节，就回到林场与营林工人
一起上山栽树。１９９１年５月，他带领全家三代１６口人到距家２０多公里的荒山坡上植树造
林。这一年，全家栽下了１５００多棵落叶松树苗。截至１９９９年，马永顺全家义务植树共达５
万多棵。３０年前栽下的落叶松，早已成材。１９９９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十大绿
化标兵称号，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省委、省政府关于向马永顺学习的决定

发布后，在全省掀起了向马永顺学习不断再立新功的热潮。通过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展

现了新时期英模人物的创业风采、敬业风范、功业风貌，他们的模范事迹，深深地教育了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而激发了他们在“二次创业”的新征程上创立新业绩的时代

精神。

第四节　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

一、加强创建活动的领导和规范

黑龙江省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和文明单位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并坚持走向群众化
和经常化。早在１９８４年４月，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听取了省五讲四美三热爱活
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所作《关于我省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创建文明村、文明单位活

动情况的汇报》后，讨论通过了《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广泛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村、文明

单位活动的决议》，要求各地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系统、各部门、各群众

团体和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把这项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同年８月，省五讲四美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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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活动委员会在双城县（今哈尔滨市双城区）农丰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决定在全省推广农丰

乡建设文明乡的经验。要求各地要以抓经济建设一样的决心和劲头，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以后，创建文明单位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在农村，由建设文明村发展到建设文明乡；在工

厂企业，由建设文明班组车间发展到建设文明厂矿、企业；在商业系统，由建设文明柜台、部

组发展到建设文明商店、市场；在教育部门，由建设文明班级发展到建设文明学校；在街道，

由建设“五好家庭”“文明楼（院）”发展到建设文明委、街道、社区。在各条战线，由试点发

展到全面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并由“窗口”单位发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创建活动的内容

也有了新的突破，由单纯治理“脏乱差”发展到全面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了由“治标”到

“治本”的飞跃。１９８５年１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首届文明单位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经验，表彰奖励了先进，并讨论通过了各类文明单位建设的标准，开

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的方案，以及文明村镇建设规划等。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全

省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开展。

１９８６年９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发表以后，黑龙
江省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使文明单位建设和管理更加规范，省政

府于１９８９年６月，制定颁布了《黑龙江省文明单位建设暂行规定》，明确文明单位是以精神
文明建设为主要标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单位。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创建

文明单位活动，作为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为了规范军警民共

建共育活动，省委、省政府于１９９２年７月制定下发了《黑龙江省军警民共建共育工作暂行
规定》，要求军警部队连或相当于连（公安派出所）以上建制单位，都要建立固定的共建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实际出发，搞好群众联建，以及多系统、多单位、多部队参加的区域性

联网共建。１９９４年２月，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文明单位建设
管理条例》。这是黑龙江省第一部关于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地方性法规，为文明单位创建

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它也使全省文明单位创建活动更加规范化。１９９７年，省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制定颁布《黑龙江省文明村镇建设管理办法》，把这一群众性创建活动纳入法

制化轨道。

在组织开展文明创建活动中，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重视精

神、物质两个文明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每年（或隔年）都在从下而上广泛检查评比的基础

上，由省委、省政府命名一批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和省级文明单位。１９９５年２月，省委、省政
府制发《关于重新命名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和省级文明单位的决定》，经过对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以
后命名的省级文明单位（标兵）的重新申报考核，决定重新授予东北轻合金家工厂等９７个
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标兵荣誉称号；重新授予哈尔滨市第一建筑公司等３４６个单位省级文明
单位荣誉称号；授予呼兰县李家乡张官村等４５个村省级文明村荣誉称号。未被重新命名
的单位原荣誉称号自动终止。这些未被重新命名的单位，或因经济滑坡、工作平庸、活动开

展不经常，或因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治理工作不合格等，而被取消了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通过重新考核、命名，激励和促进了各地、各单位争创文明单位的热情，不断涌现出一

·３４３·



黑龙江省志·总述

批又一批全省乃至全国文明单位。黑龙江省文明创建活动不断向广泛性和规范化方向深

入发展。

二、“三大创建”活动

创建文明城市、创建文明村镇、创建文明行业活动，简称“三大创建”活动。１９８６年３
月，省委、省政府召开省级文明单位命名大会，提出精神文明建设仍然要把党风和社会风气

的根本好转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继续抓好十个城市、百个县镇的文明建设竞赛，搞好文

明城市的创建活动。同年７月，全省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强调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文明村
建设仍要贯彻积极领导、热情扶持、稳步发展、讲究实效的方针，以实现党风、村风、民风好

转为重点，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为目标，积极开展农村的精神

文明建设。根据上述部署和要求，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各市（地）县把广泛发动群众，增

强群众参与的自觉性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基础来抓，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发动，颁布《市民公约》《市民守则》《文明城市管理办法》等进行具体规范。积极引导市民

在“争创文明城、人人做贡献”“建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等项活动中，做到敬业乐群、岗位

奉献、文明礼貌、遵纪守法、见义勇为，充分发挥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示

范、带动、辐射作用。在创建文明村镇活动中，全省各村镇以“五抓、五治、五变”（即：抓思想

建设，治旧变新；抓文化科学，治愚变智；抓环境建设，治脏变净；抓社会治安，治乱变安；抓

生产发展，治穷变富）为基本内容，围绕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加强思想建设、道德风尚建

设、民主法制建设、科技文化建设、公益福利事业建设和环境建设，使文明村镇建设高质量、

大面积地开展起来。

１９８８年８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从９月１日起，在全
省开展“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的“三文明”活动。同时，在全省商业服务行业开

展了以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纪律，优质服务、优美环境、优异成绩为内容的

“四职三优”竞赛活动，涌现出以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哈尔滨电信局长途话务员勾艳玲

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典型。在农村，涌现出呼兰县双井乡隆卜村等２０个省级文明村。１９８９
年３月，省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要在全省深入进行职业道德和社会道
德教育，广泛开展“三文明”和移风易俗活动。之后，全省在发动各行各业制定职业道德规

范时，把重点放在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相关影响较大的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和交通等

行业。各行业还利用３年左右时间对从业人员进行了职业道德基础知识培训。１９９２年５
月，省文明办与省电大在鸡西市召开全省职业道德教育汇报会，有１３个市地和系统在会上
汇报了开展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有１６个基层单位进行了经验交流，与会人员还参观了鸡
西市８个职业道德教育的先进单位。同年７月，在绥化召开的全省“讲精神文明、比科技致
富、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村”活动现场会，提出了文明村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即：以党的基本路

线为指导，以奔小康为目标，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广泛深入地开展“讲、比、建”活

动，努力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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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１２月，省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抓好农村的
“讲、比、建”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基层。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央宣传部在福建省三明市
召开全国文明办主任工作座谈会，黑龙江省绥化市在会上介绍了开展“讲、比、建”活动的工

作经验。此后，在全省陆续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省级文明村镇示范点，各市（地）县也都树立

了自己的典型。在这些示范点带动下，全省文明村镇建设以点带面，滚动发展。

１９９７年，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各地普遍建立了文明创建活动领导责任制，活动成
效有了新的提高。在文明城市创建中，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重点；在文明村镇创建中，把评

选“十星级文明户”作为关键环节；在文明行业创建中，把“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作为核心

内容；在文明单位创建中，把提高完成中心工作能力作为根本任务。为了把创建活动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省委、省政府在全省确定了１００个创建活动示范点，其中２７个被中央和有关
部委确定为国家级示范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媒体曾先后报道过哈尔滨

市辽河小区、中央大街步行街和大庆市府明小区的创建经验。在全省开展的以重点解决文

明言行、环境卫生、服务质量、交通秩序四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内容的“讲文明、树新

风”活动，收到了明显效果。１９８５～１９９７年，全省先后命名省级文明单位及文明标兵共８
批，表彰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先进集体１９６４个，先进个人１２２４人。
１９９８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和“搞好二次创业、实

现富民强省”的战略任务，重点推进了“三大创建”活动。文明城市建设采取了省、市联动的

方法，重点抓了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中央大街、哈尔滨药材总公司、哈尔滨机场路４个文
明窗口示范点。经过创建活动，太平国际机场被命名为“国家级文明机场”，中央大街被命

名为“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哈尔滨药材总公司被授予国家五一劳动奖状，机场路

环境大为改观。在文明行业建设方面，以哈尔滨东莱派出所这个全国先进典型为榜样，在

全省各行业开展了“学东莱精神，创一流业绩，让人民满意”，扎扎实实创建文明行业、文明

系统活动。为了搞好文明村镇建设，省文明委召开全省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推广了全国

文明村镇建设示范点绥棱县的“两强、两带、三到位”（即创建活动坚持强化正面引导、强化

分类指导，以城带乡、以村带户，领导到位、教育到位、管理到位）的经验。当年在全省涌现

出一大批经济发展快、村风民风好、文化生活活跃、环境整洁优美的文明村镇。２０００年，在
文明创建活动中，坚持了城市抓社区、村镇抓农户、行业抓“窗口”、单位抓班组，不断打牢创

建基础，提高创建质量。在文明城市建设中，各地坚持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治理，一条道路

一条道路地整顿，下大决心拆扒私搭滥建，还城市美丽和道路畅通。这一年，是全省各级政

府在文明城市建设方面投入力量大、资金多，城市形象变化最快的一年。全省有５１个小
区、１５个单位、２条街路被中央文明委、建设部命名为全国文明小区、文明物业管理小区和
文明城市建设示范点。在文明村镇建设中，全面推广了绥化市“乡抓十好、村抓十化、户抓

十星”的经验。“十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已在全省１万多个村屯和１００多个国有农场展
开，活动日益规范。在文明行业建设中，坚持在几十个服务行业和经济、执法部门开展了

“抓窗口、促行业、带社会”的创建思路，涌现出一大批文明窗口、文明行业，影响和带动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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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文明建设。

２００１年，以“塑造文明形象，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
建活动整体推进。在城市全面开展了“创三优、强素质、树形象”活动，开展了文明社区示范

点评比活动，实施了畅通工程、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工程等。在农村全面开展了“三个十”

（乡奔十好、村奔十化、户奔十星）活动，开展了评选文明小城镇示范点活动和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活动等。在服务行业和执法执纪部门全面推行了规范化优质服务承诺制，启动

了“擦亮龙江窗口”系列活动，开展了评选文明风景旅游区、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以及文

明导游员、服务明星等活动。是年，哈尔滨市闽江社区等４个社区被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确
定为首批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大庆喇嘛甸镇等４个城镇被中央文明办、建设部确定为全
国文明小城镇建设示范点；镜泊湖风景管理区被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确定为

黑龙江省第一个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２００２年，全省“三大创建”活动成效明显，哈
尔滨市南岗区、绥芬河市、伊春市伊春区３个市区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先进市（区），宁安市渤海镇等１２个村镇、佳木斯市百货大楼等２１个行业、省国税局等
２２个单位，被中央文明委分别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和文明单位工作先进单
位。２００３年，全省“三大创建”活动形成了城乡一体、区域联片创建的新格局，特别是以“千
里文明边防线”为重点的创建活动，加快了边境整体文明形象建设的步伐。当年，全省有５８
城市、村镇、行业和单位受到中央文明委的表彰；有３０个城市区、１５０个村镇、１２０３个单位
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称号。２００５年，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认真总
结推广了哈尔滨市、大庆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典型经验，涌现出一批文明创建工作先进

城市、社区、单位和个人；在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中，总结推广了抓协会（经济协会、工贸协会、

老年协会等）、抓特色村（生态文明村、文化村、科普村等）、抓重点户（中心户、示范户等）的

经验，涌现出一批先进县、镇、村；在创建文明行业和单位活动中，充分调动基层的创建热

情，呈现出更加生动活泼的创建局面。

三、军警民共建共育活动

在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始终重视军警民共建共育工作。早在

１９８３年７月，省委、省政府就发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通
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并强调在共建中要牢牢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

环节，提高军民共建活动的质量。１９８６年２月，在省和哈尔滨市党政军领导共同参加的军
民团结共建美好家园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孙维本提出，新的一年里，我们驻省部队要和黑龙

江人民一起共建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共建黑龙江省的美好家

园。经过多年的努力，黑龙江省军民共建活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同年８月，民政部、劳
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批转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沈阳军区政

治部的联合报告，向全国全军推广佳木斯市军民共建共育的经验。１９８７年７月，黑龙江省
军（警）民共建共育经验交流会召开。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

·６４３·



第四篇·政治与法制建设　

长侯捷在会上先后讲话。会议号召全省各级领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武警

部队指战员要认真学习、运用和传播军民共建共育的先进事迹、典型经验，争做军警民共建

的先进分子。１９９０年７月，省委、省政府表彰了在军警民共建共育活动中涌现出来的１２９
个先进军地单位、１５９名先进个人。１９９３年７月，省委、省政府再次召开全省军警民共建共
育经验交流会，总结了１０年来共建共育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对在新形势下继续做好共建
共育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要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共建共育的根本目标，贯穿于共建共

育活动的始终。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在京召开军民共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表彰会，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市向阳区和驻黑龙江省的解放军８１１６０部
队等５个共建单位对子被通报表彰。
１９９７年５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军警民共建共育表彰大会。

有１０个单位在会上介绍了开展军警民共建共育活动的经验，有６９个共建对子、６４名个人
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其中有８个对子被中央有关部门授予“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据会议统计，全省固定的军警民共建点已达８０００多个，其中人
民解放军“黑河好八连”、总后勤部嫩江基地等十几个单位的共建工作，受到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肯定和赞扬。

进入２１世纪，黑龙江省军警民共建共育活动紧紧围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
“三大创建”活动，突出了强素质、共塑黑龙江军民形象主题。２００１年，为了配合和参与“新
世纪黑龙江人形象教育活动”，省文明办组织开展了专题调研活动，召开了全省“军民共建、

共塑文明形象”专题座谈会，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先进共建单位的代表联合向全省军民

发出了“共塑文明形象、共建美好家园”的倡议。全省军民认真贯彻《黑龙江省军警民共建

共育工作若干规定》，军警部队参与“三大创建”、共建美好家园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经省军

警民共建共育领导小组讨论审议，有８４个军警民共建对子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有８２
人被省军警民共建共育领导小组命名为省共建共育先进个人。２００２年，全省有４９个共建
对子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军警民共建共育先进集体（标兵）。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军警民共建
工作扎实推进。全省军民认真贯彻总政治部关于组织部队积极参加地方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要求和黑龙江省共建规定，广泛开展共建活动。例如，哈尔滨市道里消防中队与中国

工商银行哈尔滨田地支行等１６个单位结成对子，９３１６３部队警卫连与哈尔滨市文昌小学校
等４３个单位结成对子，共建共育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扎实有效。通过持续开展军警民共
建共育活动，对推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

设，加快大学生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快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加快军警部队全面

质量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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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黑龙江省志·总述（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以下简称《总述》），是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安排部署，由原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先

后承担编纂任务的黑龙江省志分志。

２０１８年８月，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主任何伟志为主任的《总述》
编纂委员会，制定了《总述》编纂方案，明确了指导思想和任务要求。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

室聘请省政府原史志办主任王培乐担任执行主编，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省直指导处负责

统筹协调工作。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总述》初稿完成。在以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主任何伟志为主任
的《总述》编纂委员会的组织推动下，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评审稿的修改、完善工作。经省

委史志研究室方志工作处审定后报黑龙江省志总编室终审。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省委史志研究
室组织召开《总述》终审会议。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衣恩普，省委《奋斗》

杂志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贾诚先，全国地方志书终审专家、原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巡视

员宋洪军，代表黑龙江省地方志书终审委员会对《总述》终审稿进行点评。会议决定通过

《总述》终审。终审会议后，按照终审会议要求和专家提出的建议，对志稿进行了补充、修改

和完善。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修改完成，报黑龙江省志总编室审定同意后付梓印刷。
在本志书的编纂过程中，承蒙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提供相关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

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疏漏和缺点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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